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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关于召开本会议的决议

第 33/93号决议. 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会议

大会，

回願其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并确定该 

委员会的目标和职权范围的 1966年 12月 И 日第 

2205(ХХ1)号决议，

又回颍其1977年 12月 1 6 日第32/145号决议将 

召开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的全权代表会议的适当时间和 

该会议的职权范围，延至第三十三届会议再作决定，

审议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工 

作报告第二章，其中载有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公 

约草案，Ф

注意到委员会顾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出的意 

见和评论，审议并核可了该公约草案，

重申大会深信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和统一以减 

少或消除国际贸易流动的法律障碍，特别是影响发展 

中国家的那些障碍，将大大地有助于所有国家在平等 

基础上的普遍经济合作和消除国际贸易方面的歧视， 

从而促进全人类的幸福，

深信通过一项顾及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法律 

制度并消除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现存不确定和含糊之处 

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公约，会大有助于国际贸 

易的和谐发展，

1. 感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拟订关于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公约草案方面的卓越工作；

2 . 决定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应于1980年在国际

*第33/93号决议同时作为文件А/С(ЖГ.97/1印发。

①《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7号》(А/ 

33/17/)о

贸易法组所在地或秘书长可能接到邀请的任何其他适 

当地点召开，审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草拟的关 

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公约草案，并将其工作结果订 

入一项国际公约和它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

3. 又决定上文第2 段提到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会议应审议是否需要为1974年 6 月 1 2日在纽 

约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拟订一项议 

定书，以便使该公约的规定同会议可能逋过的关于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公约的规定取得协调；

4 . 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核可的关于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公约草案，连同将由秘书长拟订的 

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提交该会 

议；

5 . 请秘书长：

( а ) 向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散发关于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的公约草案，连同评注和将由秘书长拟 

订的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请 

它们提出评论和建议；

( Ь ) 于 1980年在上文第2 段所述的任何一个 

地点，召开该会议，为期五周，必要时最多延长一  

周；

( с ) 安排编制该会议全体会议和该会议可能会 

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会议的简要记录，并安排该会议 

的正式记录的出版；

( < 1 ) 邀请所有国家参加该会议；

( е ) 按照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 

号决议和1976年 12月 2 0日第31/152号决议，邀请 

收到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在其主持下召开 

的一切国际会议的会议和工作的各组织代表，以观察 

员身分参加该会议；

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时效会议正式记录》(联合国出版 

物，出枵品编号：Е .7 4 .У .8 ) ,英文本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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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按照大会 I 974年 I 2月10日第3280(ХХ1Х) 

号决议，邀请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该地区各民族解 

放运动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该会议；

( ё ) 按照大会1977年 11月 4 日第32/9Е号决 

议第3 段，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参加该会议；

( Ь ) 邀请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联 

合国有关机构和有关的國际组织派遣观察员出席该会 

议；

( 1 ) 请上文(心至(Ь )分段所述各国和其他与会 

者注意在代表人选中应该指派对所审议的问题具有特 

别资格的人员；

( ] ) 叼会议提出：

(一） 从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收到的一 

切评论和建议；

(二） 秘书长对这些评论和建议所作的分析 

性汇编；

(三） 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 

文草案；

(四） 关于工作方法和程序的一切有关文件 

和建议；

( к ) 为会议安排充分的工作人员和设备；

С 1 ) 确保作出必要的安排使上文(е)和СО分段 

所述的代表能有效参加会议，包栝对他们的旅费和每 

日津贴提供必要的经费；

6. 决定会议语文为大会及其各主要委员会所用 

的语文。

1Э78年 2 2月■^日



会 议 及 各 委 员 会 官 员

会 议 主 席
久拉 • 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会议副主席

下列国家的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哥伦 

比亚、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肯尼亚、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闽、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罗马尼亚、西班牙、瑞 

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扎伊尔^

第一委员会

主席：罗兰德 • 勒韦先生（奥地利）

副主席：彼得 • 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

报告员：道田信一郎先生（日本）

第二委员会

主席：罗伯托 • 路易斯 • 曼蒂利亚- 莫利纳先生(墨西哥）

副主席：米科拉 • 马卡列维奇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报告员：文卡塔拉米阿 • 库奇博拉先生（印度）

起草委员会

主席：邱良发先生(新加坡）

副主席：莱夫 • 塞冯先生（芬兰）

报告员：卢得维克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成员：巴西、智利、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法 

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韩民国、新加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全权证书委员会

主席：彼得 • 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

成员：比利时、中国、厄瓜多尔、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肯尼亚、墨西 

哥、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X V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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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秘 书 处

埃里克 • 苏伊先生，法律事务厅，法律顾问(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

威廉 • 维斯先生，法律事务厅，国际贸易法组组长(会议执行秘书；总务委员 

会秘书)。

埃里克 • 伯格斯顿先生，国际贸易法组，高级法律官员（会议助理秘书；起草 

委员会秘书)。

弗里茨 • 恩德莱因先生，国际贸易法组，高级法律官员(第二委员会秘书）。 

辛哈 • 巴什纳雅克先生，国际贸易法组，法律官员（第一委员会秘书)。

米罗斯拉夫 • 科多拉先生，国际贸易法组，法律官员(起草委员会助理秘书)。 

杰罗德 • 赫尔曼先生，国际贸易法组，法律官员（总务委员会助理秘书；第一 

委员会助理秘书；全权证书委员会秘书)。

郭耿莲夫人，国际贸易法组，法律官员（第一委员会助理秘书；全权证书委员 

会助理秘书）。

安 - 玛丽 • 特拉罕女士，国际贸易法组，法律官员（起草委员会助理秘书）。 

雅各斯 • 罗曼先生，法律事务厅（条约科，副科长)。



议 程

1. 会议开幕

2 . 选举主席

3 . 通过议程

4 . 通过议事规则

5. 选举会议副主席及每一主要委员会的主席 

С.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 а )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 Ь )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7. 任命起草委员会成员

8. 工作安排

9 . 按照大会1978年 12月 1 6 日第33/93号决议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的问题

1 0 . 按照大会1978 年I 2月 1 6 日第33/93号决议审议为1974年 6 月 1 2 日 

在纽约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拟订一项议定书以便使该 

公约的规定同会议可能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取得一致 

的问题

1] - 通过一项公约和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以及会议的最后文件

12. 签署最后文件和公约以及其他文书

13. 会议闭幕

*经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议 事 规 则

第 一 章  

代表和全权证书

代表团的组成

第一条

参加会议的每一国家的代表团由一名代表团团长 

和其他必需的正式代表、副代表和顾问组成。

副代表和願问

第二条

副代表或顾问经代表团团长指定，可代行代表职

务。

全权证书的递交

第三条

代表的全权证书和副代表及顾问的名单应尽可能 

于会议开幕后24小时内递交会议的执行秘书。代表 

团的组成以后有任何变动时，也应递交执行秘书。全 

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

全权证书委员会

第四条

会议开始时应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委员会由会 

议根据主席提议任命的9 个成员组成。委员会审查各 

代表全权证书并应尽快向会议提出报告。

暂时参加会议

第五条

代表在他的全权证书未经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有 

权暂时参加会议。

主席团成员

选 举

第六条

会议选举主席1 人，副主席22人，以及第四十四 

条内规定的两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各一人。这些主席 

团成员应根据第十条的规定，在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 

代表性的原则下选出。会议还可选举它认为执行会议 

任务所必需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代 理 主 席

第七条

1. 如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会议的一部 

分时，他应指定副主席一人代行主席职务。

2 .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相

同。

另 选 主 席

乐八条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时，应另选新主席。

主席不得参加表决

第九条

主席或代理主席的副主席不得参加会议的表决， 

但应指定他所属的代表团的另一成员代为投票。

第 三 章  

总务委员会

组 成

第十条

应设立一个如人的总务委员会，由会议的主席、 

副主席及两个主要蒌员会的主席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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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第十一条

会议主席应担任总务委员会的主席，主席不能出 

席时，由他指定的副主席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替 代 成 员

第十二条

会议主席或某一副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总务委员会 

某次会议时，可指定他所属的代表面成员一人出席委 

员会并参加表决。某一主要委员会主席因故缺席，应 

指定该委员会副主席替代э主要委员会的副主席出席 

总务委员会时，如与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属一个代 

表团，则无表决权э

职 能

第十三条

总务委员会应协助会议主席处理会议的一般事 

务，并应在不违反会议所作决定的情况下确保会议工 

作的协调。

第 四 章  

秘 书 处

秘书长的职责

第十四条

з . 联合国秘书长应担任会议的秘书长。他或他 

的代表在会议的所有会议上以秘书长的资格执行职 

务。

2 . 秘书长应任命会议的执行秘书，并提供和领 

导会议所需要的工作人员。

秘书处的职贵

第十五条

会议秘书处应按照议事规则：

( 甲） 口译会议上的发言；

(乙） 接受、翻译、复制和分发会议文件；

(丙） 刊行和散发会议的正式件；

(丁） 编制和散发公开会议的记录；

(戊） 制作和安排保存会议的录音；

(己） 安排在联合国档案库内保管和保存会议文

件；

(庚） 一般进行会议服务所要求的所有其他工

作。

秘书处的说明

第十六条

秘书长或经指定担任说明的任何工作人员，可随 

时就审议中的任何问题，提出口头或书面说明。

第 五 章  

会议的掌握

法 定 人 数

第十七条

会议至少须有三分之一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代表出 

席，主席才可宣布开会并准许进行辩论。任何决定必须 

在有过半数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代表出席时才能作出。

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十八条

1. 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条款所陚予的权力 

外，应主持会议的全体会议、宣布每次会议的开会和 

散会、主持讨论、确保对本规则的遵守、准许发言、 

把问题付诸表决并宣布决定。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 

裁决，并在遵守本规则的情况下全面掌握会议的进行 

和维持会场秩序。主席可向会议提议截止发言报名、 

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限制每一代表就某一问题发 

言的次数、暂停或结束辩论、暂停会议或休会。

2 . 主席执行职务时始终处于大会的权力下。

发 言

第十九条

1 . 任何人事先未得主席允许，不得在会议发  

言。除须遵守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三至二十五条的规 

定外，主席应按代表请求发言的先后次序请他们发 

言。秘书处负责编拟发言者名单。如发言者的言论与 

所讨论的议题无关，主席可敦促他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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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议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代 

表对任何问题的发言次数。在对规定上述限制的动议 

作出决定前，可由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这个动议的代 

表发言。在有限制的辩论中，如某一发言者发言超过 

规定的时间，主席应立即敦促他遵守规则э

优 先 发 言

第二十条

附属机构的主席或另一代表解释该附属机构所作 

出的结论时，可让他优先发言。

程 序 问 题

第二十一条

代表在讨论任何事项时可随时提出程序问题，主 

席应立即按本规则对该程序问题作出裁决。代表可对 

主席的裁决提出异议，主席应立即将此异议付诸表 

决。主席的裁决，除非被过半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 

表所推翻，仍应有效。提出程序问题的代表不得就所 

讨论事项的实质发言。

发言报名截止

第二十二条

主席可在辩论过程中宣布发言者的名单，并可在 

得到会议同意后宣布发言报名截止^

答 辩 权

第二十三条

主席应准许请求答辩的任何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 

表行使答辩权，并可给予任何其他代表答辩的机会。 

这种答辩应力求简短。

暂 停 辩 论

第二十四条

代表在讨论任何事项的过程中可提出暂停辩论所 

讨论问题的动议，除原提议人外，得由两名赞成和两 

名反对这个动议的代表发言，然后应立即将该动议付 

诸表决，

辩论的结束

第二十五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所讨论问题的动议， + 

论是否有其他代表巳要求发言。主席应只准许两名反 

对结束辩论的人就结束辩论的问题发言，然后应立即 

将该动议付诸表决э

暂停会议，休会

第二十六条

代表在讨论任何事项的过程中可提出暂停会议或 

休会的动议。此种动议应不经辩论即付表决。

动议的先后次序

第二十七条

在不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况下，下列动议按照 

其排列的次序，应优先于提交会议的其他一切提案或 

动议；

(甲） 暂停会议；

(乙） 休会；

(丙） 暂停辩论；

(丁） 结束辩论。

基 本 提 案

第二十八条

1.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会议据以审议的基础 

应为下列提案：

(甲）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并经该委员 

会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载入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的条款草案；

(乙） 秘书长拟订的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 

条款的规定草案。“

2. 审议 1974年 6 月 1 2 日在纽约通过的《国际 

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的一项议定书，以便使该公约 

的规定同会议可能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号》(А/33/ 

17)，草案复制本载于文件А/СОМГ. 97/5。

**文忭 А/ССШГ.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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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取得协调时，应以秘书长拟订的条款草案为根  

据。*

3. 其他提案应为按照第二十九条规定在会议上 

提出的提案。

其他提案的提出

第二十九条

其他提案通常应以书面送交会议的执行秘书，由 

执行秘书将复制本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作为一般规定， 

任何提案不得在会议的任何一次会议上加以讨论或表 

决，除非其复制本至迟已于会议前一天散发给所有代 

表团。但修正案的复制本即使尚未散发或仅于.当天散 

发，主席仍可准许对这些修正案进行讨论和审议，

关于权限的决定

第三十条

在不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况下，任何要求决定 

会议是否有权讨论某一事项或通过某项提案或修正案 

的动议，应在讨论该事项或表决该提案或修正案以前 

先付表决。

提案和动议的撤回

第三十一条

一项提案或动议，如未经修正，可由原提案人在 

表决开始前随时撤回。已被撤回的提案或动议可由任 

何代表重新提出。

提案的重新审议

第三十二条

已被通过或否决的提案不得重新审议，除非会议 

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重新审 

议。主席应只准许两名反对重新审议的动议的人就该 

动议发言，然后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3

第 六 . 章  

表 决

表 决 权

第三十三条

出席会议的每一个国家应有一票表决权э

*文件 А/СО]^Г.97/7。

法 定 多 数

第三十四条

1. 会议对干一切实质事项的决定，应由出席并 

参加表决的代表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2 . 会议关于程序事项的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代表过半数作出。

3. 对某一事项是程序事项还是实质事项发生疑 

问时，应由主席加以裁决。对这项裁决所提异议，应 

立即付诸表决。主席的裁决，除非被过半数出席并参 

加表决的代表所推翻，仍应有效。

4 . 本规则各条内“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一词 

的意义是指出席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代表。弃权的 

代表应被认为没有参加表决。

5. 对需要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过半数作出的 

决定进行表决时，如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等，该提案 

或动议应视为巳被否决，

表 决 方 法

第三十五条

会议通常以举手或起立的方式进行表决，但任何 

代表可请求进行唱名表决。唱名表决应从主席抽签决 

定的代表团开始，按参加会议国家国名英文字母的次 

序进行。

表 决 守 则

第三十六条

主席应宣布表决开始，在此以后直到宣布表决结 

果为止，除为了与表决过程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不准 

任何代表打断表决的进行3
' л '

解 释 投 票

第三十七条

代表可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后作简短发言， 

但仅以解释投票为限。提出提案或动议的国家的代表， 

不得就其提案或动议发言解释投票，除非该提案或动 

议曾被修正э

提案的分部分表决 .
第三十八条

任何代表可提议将提案的各部分分别付诸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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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人对分部分表决的请求提出反对，应将主张分部 

分表决的动议付诸表决。该动议如被通过，提案中后 

来获得通过的各部分应合成整体再付表决э如提案的 

各执行部分均遭否决，则应认为整个提案已被否决。

修 正 案

第三十九条

修正案即仅对另一项提案加以增删或部分修改的 

提案。除非另有规定，本规则中“提案”一词应视为包 

括修正案在内。

修正案的表决

第四十条

如对某项提案有修正案时，修正案应先付表决。

当对某项提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会议应先 

就实质内容距离原提案最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 

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直至所有修正案均经表决 

为止.侃如一个修正案的通过必然意味着另一修正案 

的否决，后一修正案不应再付表决。一个或数个修正 

案如被通过，应将修正后的提案付诸表决。

提案的表决

第四^ 条

如对同一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提案，除非会议 

另有决定，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会议每 

表决一项提案后，可决定是否将下一项提案付诸表决。

远  举

第四十二条

一切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时如候选人 

人数不超过应补名额，会议可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另作 

决定。

第四十三条

1. 当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选任空缺须在同样条 

件下同时补足时，应由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法定多数 

并且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其人数不得超过应补缺

额〕
I

2 . 如获得法定多数的候选人少于应补缺额时， | 

应再举行投票以补足余缺。 I

第 七 章  

附 属 机 构

主要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第四十四条

1 . 会议应设立两个主要委员会(“第一委员会 ” 

和“第二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可设立小组委员会或 

工作组，

2 . 会议应决定每个主要委员会应审议的事项。 

总务委员会经某一主要委员会主席请求，可调整两个 

主要委员会之间的工作分配，

起草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1 . 会议应设立一个起草委员会，由会议根据总 

务委员会的建议任命成员十五人组成。每个主要委员 

会的报告员都可根据职权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Ш 

无表决权。

2. 起草委员会应按照会议或主要委员会的请求 

拟订草案并就起草事宜提供意见。起草委员会应协调 

和审査已通过的、用会议语文起草的所有案文的措词， 

并应斟酌情形向会议或有关的主要委员会提出报告。

主席团成员

第四十六条

1 . 每个主要委员会应有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 

和报告员一人э 其他附属机构应有主席一人和其他必 

要的主席团成员。

2 . 除第六条和第十一条另有规定外，每个委员 

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应自行选举主席团成员。

适用的规则

第四十七条

以上第二、四. 五和六各章所载的规则，在细节 

上作必要修正后，应适用于各附属机构的会议，但；

( 甲） 总务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 

会的主席及各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主席可行使表决

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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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主要委员会的主席，至少须在有四分之一 

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代表出席时，才可以宣布会议开始 

并准许进行辩论。任何决定必须在有过半数参加会议 

国家的代表出席时才能作出。

(丙） 总务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全权证书委员 

会有过半数的代表出席，即构成法定人数。

(丁） 各附属机构的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 

代表过半数作出，但重新审议一项提案的动议则需要 

第乒十二条规定的多数。

第 八 章  

语文和,记录

会议的语文

第四十八条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为会议的语文。

口 译

第四十九条

以会议的一种语文所作的发言，丨、V:口译成会 

议的其他语文。

2 . 代表可用会议语文以外的一种语文发言。在 

此情况下，他应自行安排，将发言口译成会议的语文 

之一;秘书处口译人员可根据首先口译成的此种语文， 

将发言口译成会议的其他语文。

会议记录和录音记录

第五十条

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的简 

要记录应以会议的各种语文写成э 作为一般规定，简 

要记录应以会议的各种语文尽快散发给所有代表；各 

代表应在简要记录散发后五个工作日以内将他们想要 

作的更正通知秘书处。

2. 秘书处应为会议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制成 

录音记录。如其他附属机构决定将其会议制成此种记 

录时，亦应照办.

正式文件所用语文

第五十一条

正式文件应以会议语文印发。

第 九 章  

公开和非公开会议

全体会议和主要委员会

第五十二条

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除非有 

关机构另有决定，均应公开举行я

附 属 机 构

第五十三条

作为一般规定，除主要委员会外，各附属机构的 

会议应以非公开方式举行。

第 十 章  

其他参加者和观察员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

第五十四条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指派的代表可参加会议及 

其主要委员会的审议，并于适当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 

的审议。这些代表应有权提出提案。

收到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分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 

一切国际会议中参加开会和工作的各组织的代表

第五十五条

收到大会长期邀请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 

会议中参加开会和工作的各组织所指派的代表，可以 

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及其主要委员会的审议，并于适 

当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

第五十六条

被邀参加会议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指派的代表，可



议事规则 X X V I I

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及其主要委员会的审议，并于 

适当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的代表

第五十七条

联合国各机关、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所 

指派的代表，可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及其主要委员 

会的审议，并于适肖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的审议，但 

无表决权。

其他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

第五十八条

被邀参加会议的其他政府间组织所指派的观察 

员，可参加会议及其主要委员会的审议，并于适当时 

参加其他附属机掏的审议，倂无表决权。

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

第五十九条

1. 被邀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所指派的观察 

员，可参加会议及其主要委员会的公开会议，并于适 

当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的公开会议。

2. 经有关机构主持会议的主席团成员邀请并经 

该机构同意, 上述观察员可就其具有特别能力的问题， 

作出口头陈述^

书 面 陈 述

第六十条

第五十四条至第五十九条所述的指定代表或观察 

员，就会议的工作提出书面陈述请秘书处分发各代表 

团时，秘书处应将该书面陈述原送份数及原有各语文 

本全部予以分发，但代表非政府组织提出的陈述须针 

对该组织具有特别能力而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事项。

第 十 一 章  

议事规则的修正或暂停应用

修 正 方 法

第六十一条

本规则经总务委员会建议，可由会议以出席并参 

加表决的代表三分之二多数所作决定加以修正1

暂停应用的方法

第六十二条

会议可决定暂停应用本规则，但暂停应用的建议 

须于24小时前提出通知，如无代表反对，可免去通知 

手续；附属机构可以一致同意方式放弃有关该机构的 

规则э 任何此种暂停应用，必须限定一个具体明确的 

目的和达成此一目的所需要的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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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一■览表

Л/СООТ.97/С.2/к14 和 

Айа.1 和 2，19，21, 22， 

26 和 Ааа. 1 和 2 ,27，28

А 第二委员会提出的对议定书草案的提案和修正案 有些提案转录于文件А/ССЖР.92/ 

12的有关条文下。其 他 文 件  

油印。在本索引之末附有一份 

一览表

А/С(Ж Г. 97/С.2/Х.25 和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草案 汕印本

лаал -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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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題 目

А/СОКР.97/С.2/5К.1-9 第二妥员会的简要记录

〔包括更正〕 

Л/С(Ж Г.97/1)С/г.1

起草委员会的文件

临时议程

А/ССЖГ.97/ОС/Ц 2-5 , 起草妥员会将要审议的事项

8,9 和 11 

Л/ССЖ Г.Ш .1

杂 项 文 件

各代丧闭须知

Л/Х(ЖГ.97/ШГ.2/11еу.З 与会人员一览表

会议期间向第一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标 号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А/С(Ж Г. 97/С. 1/Ь. 1 临时议程 —

А/ССЖГ. 97/С. 1 ,г , 2 拈克斯洛伐克 2

Л/ССШГ, 97/С. 1 / ЦЗ 埃及 1

Л /С (Ж К .97 /С .1 /и4 美利坚合众国 4

А/СО邪 .97 /С Л /X . 5 美利坚合众閧 6

А/С(ЖР\ 97/СЛ/：Ь.6 尖利坚合众И 8

А/ССШГ\97/СЛ/г.7 徳意志联邦艽和Ы 1

Л /С С т Г .9 7 /С Л /Ц 8 联合王Н 5

А/ССЖГ. 97 /С Л /Ц  9 法国 3

А/С(Ж Г. 97/С. 1/Ь. 10 加拿大 5

Л /СО ^Т .97 /С .1 /Ь .11 加拿大 2

А /С О № .97 /С .1 /г .1 2 印度 2

А/ССЖГ. 9 " С .1 /Ц  13 挪威 3

А/СОМ \ 97/С.1/Ь.14 挪威 4

А/СООТ. 97/С. 1/Ь. 15 捷克斯洛伐克 6

Л/С(Ж Г.97/С_1/1,.16 保加利亚 6

А/СОМ Г.97/СЛ /Х .17 德意志联邦共和0 1

А/СО^Т. 97/С. 1/Ь. 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固 9

А /СОК Г.97/С .1 /ХЛ 9 瑞典 8

А/ССЖГ. 97/С. 1 /1  20 法闻 新第 
-> 一

А /С О ^ ,9 7 /С .1 /Ь .2 1 芬兰 4

А /С (Ж Г .97 /С .1 /Ц 22 法 0 6

А/С(Ж Р\ 97/СЛ/г.23 法Ш1 8

А /С О № .97 /С .1 /Ь .24 中固 8

А/ССЖГ. 97/С .1/Х . 25 比利时 3

А/ССЖГ. 97/С. 1 /Ь . 26 联合王闽 3

А /С (Ж Г .97 /СЛ /Ъ .27 捷克斯洛伐克 3

А /СОМ Г.97/С .1/Ь .28 挪威 6 和

А /С О № .97 /С .1 /Ь .2 9 芬兰 12

А/ССЖГ. 97 /С .1 /Ц  30 印度 5

А/ССЖ Р.97/СЛ/Х .31 印度 7

А /ССШ Г.97/С .1 /132 德意志民主典和Й 5

А /СО К Г .97 /СЛ /Ц  33 联合王囤 7

附 注 页次

499

油印本

汕印本

取消

油印本

附 注

又见文件А/С(Ж Г.97/г_4А /СО№ . 97/ 

С. 1/Ь. 17 和 А/СОМГ. 97/С. 2/ Ь. 7

又见文件 А/ССтР\97/Ц4,А/С(ЖР.97/ 

С. 1/Ь. 7和А/СОМГ. 97/с. 2/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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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号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Л /С (Ш Г .97 /С .1 /：Ь.34 印度 8

А /СОК Г .97/С .1 /Ц  35 苏维埃社会生义共和Й 联盟 И 和 X

А /С (Ж Р .97 /С .1 /и 3 6  联合王国 12

А /ССШ Г.97/С .1 /Ц 3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N 联盟 ]2

Л /СО № .97/С .1 /1 ,.38  挪威 12

Л/СО^Т .97/С . 1/Ь. 39 挪威

Л/ССШГ. 97 /С .1 /Ц  40 提克斯洛伐克  8

Л /СОК Г.97/С .1 /Ь .41 比利吋 5

А/С01\Т.97/СЛ/Г.42 奥地利 11 和 X

Л/С01\Т.97/С.1/Ь.43 坆及 7

Л /С О ^Г .97 /С .1 /Ь . 41 埃及 8

Л /С О К Г .97 /С .1 /1 .45 巴基斯Й1 •「）

А /ССЖ Г.97/СЛ /Ц 46 奥地利 12

А/ССШ К.97/СЛ/и/17 法 0  13

А /СОМ Г.97/С .1/Х .48 联合王 М 14

Л /СОМ Г.97/С .1/：Ь.49 意大利 新第 6 条

之二

Л /С 0К Р .97 /С Л /Ь . 50 怠大利 7

Л /С С т Г .9 7 /С Л /：Ь.51 芬兰、法网、突利坚合众М 新笫 4 条

之二

Л/ССШ Р.97/С .1 /Ц 52 瑞典 7

Л/ССЖ Г.97/С.1/丄.53 巴基斯坦 7

А /СО^Е . 97/С. 1/Ь. 54/Кеу.1 加拿大 10

А/ССЖР.97/СЛ/г. 55 美利坚合众М 12

А/ССЖГ, 97 /С ,】/ ：Ь, 56 联合王因 16

Л/ССЖГ. 97/С .]/Х . 57 尖利坚合众丨_  16

А /СОМ Г.97/С .1 /Ц 58 总大利 5

А/СОЛТ. 97/С. 1/Ь. 59 意大利 6 和新

第 6 条 

之三

А /С (Ж Г .97 /С .1 /и бО  法阁 17

Л/ССШ Г.97/С.1/Ц61. 联合王国 17

Л/СО^Р . 97/С. 1 /Ь . (3̂  联合王国 18

А/С(Ш Р\ 97/СЛ/г.63 德意志联邦共和闰  23

А /СОХГ.97/С .1/Х .64 巴基斯坦 8

А /СОМ Г.97/СЛ /Ь .65 徳总志联邦共和国  25

А/С(ШР\ 97/С. 1/Ь. 66 挪威

Л/СО：\тК .97/СЛ /Х .67  巴越斯 9

А /СОМ \ 97/С .1/Ц 68 意大利 27

Л /ССЖ Г.97/С .1/Ц 69 澳大利亚  12

А/СОМЕ\97/СЛ/：и 7 0  意大利 21

А /СОР№ .97/С .1/Ц71 荷兰 И

А /СО !ХР .97/СЛ /：Ь.72 工作组：比利时、埃及、法国、宵尼亚、 3

墨西哥、挪威、美利坚合众国和匈牙利

А /С0М Г .97/С Л /Ь .73  德 意 忐 联 邦 共 和 33

А/СОНГ.97/С.1/Ь.7-4 澳大利亚 33

Л/СОКР. 97/С. 1 /1 . 75 挪威 37

А /О С К Г .97 /С .1Д . 76 荷兰 X

附 注

迚议把条文巫新编蟮。 

在 第 8 次会上屯议。

在 第 6 条 К屯议 

在第 4 条下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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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号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А/С01МГ.97/СЛ/：и 77 挪威 39

А /С (Ш Г .9 7 /С Л /и 7 8 捷克斯洛伐克 21

А/С{ЖР\97/СЛ/1. 79 挪威 42

А/С01УР.97/С. 1 /1 8 0 挪威 и

А /СООТ .97/С .1/Ь .81 提克斯洛伐克 23

А/ССЖР.97/С. 1/Г,. 8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围联盟 33

А /С (Ж Г .9 7 /С Л /и 8 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М联盟 51

А/СОМЕ. 97 /С Л /Ь . 84 德意志民主共和闕 14

А /аЖ Р .9 7 /С Л /1 、85 比利时 15

А /СОК Г.97/С .1/Ь .86 比利时 16

А /С (Ж Р ,97 /С .1 /и 87 比利吋 17

А/ССЖГ. 97/С.1/1.. 88 联合王閩 X

А/ССЖГ. 97/С .1/Х . 89 比利时 21

А /СОК Г.97/С .1/Ь .90 埃及 16

А/ССЖГ. 97/С, 1/Ь. 91 保加利亚 17

А /ССШ \ 97/С.1/Ц92 埃及 17

А/СОКЕ, 97 /СЛ /Ь . 93 埃及 18

Л /С (Ж Г .9 7 /С Л /：Ь.94 保加利亚 18

А /С 0 ^ .9 7 /С .1 /Ь .  95 德意志民主典和闻 第二部分 

新条文

А /О Ш Г .9 7 /С .1 /：и 96 徳意志联邦典和国 X

А/СОКР. 97/С .1/Х .97 美利坚合众国 17

А /СОК Г.97/С .1 /Ь .98 荷兰 17

А/ССШГ. 97 /С .1 /и  99 巴基斯Й1 23

А/ССШ Г_97/С.1/и100 挪威 24

А/ССЖГ. 97 /С .1 /：Ь. 101 澳大利亚 30

А /С О № .9 7 /С Л /Ь .Ю 2 挪威 33

А/СО肌  97/СЛ/ЗЬЛОЗ Т.作组：奥地利、埃及、芬兰、挪威、大 

韩民国、新加坡、联合王国

12

А /С О № .97 /С .1 /Ь . 104 联合王国 23

А /«Ж Г .9 7 /С .] /1 ,Л 0 5 挪威 34

Л /СО Л Г ,97 /СЛ /ЬЛ 06 埃及 23

А/ССЖГ. 97 /С .1 /Ц  107 伊拉克 29

А /СОК Р.97/С .1 /Ь .Ю 8 伊拉克 48

А /С О К Р .97 /С Л /Ь .Ю 9 伊拉克 52

А/ССШ Г.97/С .1/Ц110 伊拉克 61

А /С 0 ^ .9 7 /С Л /Ь .1 И 捷克斯洛伐兑 37

А /СОК Г.97/СЛ /Ь .112 加拿大 21

А/ССЖГ. 97/С. 1 /Ц  113 联合王困 26

А /СОМ Г.97/С .1/ЬЛ14 南斯拉夫 32

Л /СО К Г .97 /С .1Д Л 15 加拿大 33

А/ССШР.97/С. 1/1,. 116 加拿大 35

А/ССЖР.97/С. 1/Ь. 117 美利坚合众М 26

А /СС Ж Р .97 /С Л /1118 加拿大 36

А /СОК Р.97/С .1 /ЬЛ 19 美利坚合众国 27

А/ССЖГ. 97/С. 1 /1 .120 荷兰 26

А /С О О Т .97 /С Л /[Л 21 土 4 -其 23

Л /СОК Г.97/С .1 /ЬЛ 22 土耳芄 34

附 注

ХХХ111

转交第二委员会，第 一 部 分 与 文 件 А/ 

С (Ж Г-97/С .2/г.5  相同

在 第 11次会议上审议 

转交第二委员会



标 1 号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附

А /С (Ш Г .97 /С .1 /и 123  德意志民主共和0  25

А/СОКГ. 97 /С Л /ЬЛ 24  加纳 37

А /ССЖ Г.97/С .1 /и125 土耳其 37

А/СОИГ. 97/С. 1 /Ь . ] 26 印度 23

А/СОМГ.97/С. 1/Ь. 127 挪威 39

А/С01ЧГ. 97/С. 1/Ь. 128 加拿大 39

А/СХЖР. 97 /С .] /1^.12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围  新第40条 在 第 4 0条下审议

之二

А /С (Ш Г .97 /С .1 /и130  希腊 28

А /СО К Г .97/СЛ /Ь . 131 ' 德意志民主共和 Й  37

А/СОНК.97/СЛ/1-.132 徳意志民主共和  0  38

А/С(ШГ..97/С. 1 /и 133  芬兰 39 和 40

А /С О ^Т .97 /С .1 /Ь . 134 德意志民主共和  М 40

Л /С (Ж Г .97 /С .1 /и 135  徳意志民主共和闰  42

А /С (Ш Г .97 /С .1 /1136  土耳其 43

А /С О Ш . 97/С. 1/Ь. 137 联合王 0  37

А /ССЖ Г.97/С .1 /к138 丹麦 42

А/СОМГ. 97/С. 1/Ь. 139 芬兰 42

А/СОМГ. 97/С. 1 /и 140  德意志联邦共和М 44

А/СОК Г.97/С .1/Ь .141 芬兰 44

А /СОК Г.97/С .1/Ь .142 挪威 44

А /С (Ж Г .97 /СЛ /Ъ .143 新加坡 33

А /СОК Г .97/С .1 /ЬЛ 44 印度 36

А/ССШР. 97/С. 1/Х.145 新加坡 39

А/ССЖГ. 97/С .1/Ц 146 土耳其 44

А_/ССЖ Г.97/С.1/и147 巴基斯圯 34

Л / ^ Г .9 7 / С .1 / Ь Л 4 8  新加坡 44

А /ССШ Г.97/СЛ /1Л 49 新加坡 45

А /ССЖ Г.97/СЛ /ЬЛ 50 加拿大 45

Л /СС^Г . 97 /С .1 /и151  挪威 45

А /С О № .97 /С . 1/Ь.1Б2 澳大利亚 45

А/СОМГ. 97/С .1/1Л53和С о г г .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同  45

А/СОКГ. 97/С. 1/Ь. 154 澳大利亚 36

А /ССШ Г.9?7СЛ /и155 荷兰 36

А /СОШ ^.97 /СЛ /Ц 156 联合王网 43

А /С (Ж Г .97 /С .1 /и157  德意志联邦共和® 17

А /СОМ Г.97/С .1/ЬЛ58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М 51

А/СОХГ. 97 /С .1 /и 159  尼 Н 利亚 39和40

А/С(Ж Б\ 97/С.1/и160 保加利亚 44

А/СОЫР.97/С. 1/Ь. 161 日本 ‘12

А /СОМ Р.97/С .1 /и162 挪威 45

А/С(ЖР\97/С.1/：Ь.163 荷兰 43

А /С (Ж Г .97 /С Л /：ЬЛ64 П 本 44

八/ 0 ) ! ^ .9 7 /€ .  1 /и 165  荷兰 45

А /С (Ш Г .97 /С .1 /и166  德怠志联邦共和И 46

А /С (Ш Г .97 /С .1 /：и  167 挪威 46

А /С (Ш Г .97 /С .1 /и 168  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 46

А /ССЖ Г.97/С .1/ХЛ69 联合工国 46

А /СОК Е .97/СЛ /ЬЛ 70 芬兰 46

X X X I V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



会议文件索引 X XX V

标 号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附

А/СО亂  97/С. 1/Ц171 新加坡 47

А/СОМГ.97/С. 1/Х.172 澳大利亚 47

Л/ССШГ. 97/С.1/Ь.173 瑞典 42

А /С(Ж Г.97/С . 1/ХЛ74 挪威 48

Л /ССШ Р.97/С .1/Ц175 荷兰 新第48条 а 在第48条下审议

А/СООТ.97/С. 1/1. Л76 工作组：阿根廷、中网、捷克斯洛伐克、 23

德意志联邦共和Й 、匈牙利、挪威、巴基

斯坦、罗马尼亚，西班牙

Л /С О № .97 /С . 1 /1 . 177 中围 序言 由起草委员会屯议

А/ССЖГ. 97/С, 1 /[Л 78 屮И 75

Л/СОМГ. 97/С. 1 /и  179 关利坚合众М 13

А/СОКР.97/С. 1 /к  180 哭利坚合众М 42

А/СОКГ.97/С. ]/Ь.181 尖利坚合众围 46

和Согг.1 ( 只有中文）

А/ССЖГ. 9 7 /С .] /и  182 德怠志联邦共和Й 53

Л/ССШГ, 97/С. ]/!>. 183 土耳找 51

А /С О Ж 9 7 /С .1 / и Ш 挪威 建议增加新的小标题

А/С(Ш Г.97/С. "Ь .1 8 5 挪威 60

А/СОЬТ. 97/С .1/Ц 186 丹麦 65

А/СОКК.97/С.1/Ь.18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62

/々ССШ Г.Э7/СЛ /1.188 阿根廷、两班牙. 葡萄牙 77

А /С О № .97 /С , 1/Ь. 189 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 54

А/ССЖГ. 97/С. 1/ и  190 芬兰 65

А /^ Е .9 7 /С Л /г .1 9 1 /К е у .1 挪威 65

А/СОСТ. 97/С.1/.г.192 挪威 66

А/ССЖГ. 97/С, 1 /и  193 挪威 71

А /С 0 ^ .9 7 /С .1 /1 .Л 9 4 挪威 72

А /ССтР .97 /С .1 /Ц 195 挪威 80

Л /С{Ж Г.97/С .；(/_ЬЛ96 巴基斯坦 51

А/СОКЕ.97/С .1/Ь .197 巴基斯坦 61

Л/ССЖГ. 97/С. 1/1」.198 巴基斯坦 44

А/ССЖГ. 97/С. ] /и ]  99 德意志联邦共和0 、法国，挪威、瑞典 42

А/ССШ Г.97/С .]八 .200 阿根廷 . 西班牙、葡萄牙 51

Л /СООТ .97/С .З/Ь .201 呵根廷 . 西班牙，葡萄牙 50

А/СООТ. 97/С. 1/Ь. 202 印度 51

А /С (Ш Г .97 /С .1 /и203 戋利坚合众闻 44

Л/ССШГ. 97 /С .1 /Ц  204 芬兰、加纳 . 肯尼业、尼日利业、巴基斯 37 经通过作为一条新条 :

л и 瑞典 后

А/СОКР.97/С. 1/Ь. 205 法т 51

Л /С О № . 97/Сл /Ь .206 阿根廷、沔班牙，葡萄牙 新55条之 在 第 55条下哳议

二和之三

А/ССЖГ. 9 7 /С Л /к  207 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 52

А/ССЖГ. 97 /СЛ /Ь . 208 德意志联邦共和Ш1 65

Л/СОКГ. 97/С. 1/Ь. 209 土耳其 60

А/С01\Г.97/С.1/Ь.2Ю 土耳其 65

А /С О К Р .97 /С Л /Ь .2П 德意志联邦共和囤 74 ■

А/ССЖГ_ 97/С. 1/1 .212 德意志联邦共和 э 新 81条

之 ^ -

在第 81条下审议

Л /С (Ж Г .97 /С .1 /：и213 保加利亚、加拿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囤、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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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号

А /ССЖ Г.97/С .1 /и214

Л /ССЖ Г.97/С .1/：и215 

和 А<М. 1 - 14 

А/С(Ш Г.97/СЛ/1>.216

А/ССЖГ. 9 7 /С .1 /и  217

А/ССЖГ. 97/С. 1/1.218

А/ССЖГ. 97/С. 1/Ь. 219 

А /С (Ж Г .97 /С .1 /и 220  

А/ССЖГ, 9 7 / С Л / 1 221 

А/ССШГ. 97/С. 1 /Ц  222

А/СО]\ Г.97/СЛ/и223

Л /С (Ж Г .9 7 /С л /и 2 2 4

А/ССЖР. 97 /С .1 /：Ь. 225 

А/СОКГ. 97/С. 1/Ь. 226/Кеу. 1 

А/СОМГ. 9 7 /а  1/Х. 227 

А /ССШ Р .97 /С Л /1228  

А/ССШГ. 97/С. 1/Ь. 229/Кеу. 1 

А/ССЖГ, 97 /С .1 /[ . 230 

А/ССЖГ. 97/С. 1/Ь. 231 

А/СОМГ. 97/С. 1/Ь. 232

А/С01\Г.97/С.1/Ь. 233 

А /СО Ш ^.97 /С Л /и234

А/СОЫ Р.97/СЛ/1..235 

А /С (Ж Г .97 /С .1Д .236  

А /С(Ж Г.957СЛ/Х .237 

А /С О № .97 /С .1 /Ь .238  

А/С(ЖЕ\97/С.1/Ц239 

А /с о т .  97/с. 1/ь. 240 

А/С(Ш Г. 97/С. 1/Ь. 241 

А /С О № . 97 /С .1 /：Ь. 242 

А /О Ж Г . 97/С. 1 /и  243

А /СО ^Г .97 /С .1 /Ь .244  

А / _ Г .  9 7 /С .1 /и  245 

А /С 0 ^ .9 7 /С .1 /Ь .2 4 6  

А/ССЖГ. 97/С .1/Х . 247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德意志联邦共和闰、荷兰、挪威、美利 

坚合众国

工作组：阿根廷、法国，伊拉克、大 韩 民 33 

国、新加坡、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 

第一委员会报告草案

丹麦、芬兰、希腊、瑞典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背尼亚 

意大利 

挪威 

н 本

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加拿大

巴基斯圯 

联合王М 

澳大利亚 

臾利坚合众阐 

美利坚合众闻 

挪威

美利坚合众国

工作组：阿根廷、法国、加纳、印度、怠 

大利、巴基斯坦、葡萄牙、瑞典、上耳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闽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巴蕋斯坦 

联合王国 

加拿大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工作组：德意忐民主共和国、加纳，挪威、 

瑞典、瑞士 

印度

澳大利亚、希腊、挪威、大韩民国 

工作组：阿根廷、加拿大、荷兰，葡萄牙 

工作组：？>«丨根廷、捷克斯洛伐克、丹麦， 

加纳、希腊1 印度、意大利、巴基斯坦、

新 7 3条

之二

65条和新 

65条之二 

新 6 0条 

之二 

61 

51 

60

新 7 3条 

65

新 6 2条

之二

69

69

73

73

82

80

51

79

新 65条

之二

70

79

80

79 

66

80

79 

81 

65

80 

72 

77

新 7 3条 

之二

附 注

在第69条下审议 

在第69条下审议

在第69条下审议 

在第62条下审汉

起草提案，在 第 78条 К审议 

在第65条下审议

在 第 6 9条下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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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号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附 注

瑞典、美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

А/С01ЧГ.97/СЛ/Х.248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和 А<Ыз. 1 * 3

А/ССЖГ. 97 /С .1 /Ц  249 埃及 62

А/С(Ж Г. 97/С. 250 埃及 65

А/СОМГ.97/С. 1/Ь. 251 意大利 62

А/СОКГ.97/С .1/Ь,252 工作组：阿根廷、埃及、芬兰、法国、德 62

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伊拉克、舉西哥，大韩民国、灾利坚合

众国

А/ССЖГ. 97/С. 1 /[ . 253 工作组：阿根廷、埃及、芬兰、法围、德 63

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伊拉克、墨西哥、大韩民国、美利坚合

众闻

会议期间向第二委员会

提交的文件

А/С0Г№. 97/С. 2/1*. 1 临时议程

А/СОКГ. 97/С. 2/Ь. 2 加拿大

А/СО^К. 97/С. 2/Ь. 3 澳大利亚 新 с 条之

А/СОИР. 97/С. 2/Ь. 4 奥地利 新 V 条

А/СОМГ.97/С. 2/Ь. 5 联合 1К国 X

А/ССШГ. 97/С. 2/Г,. 6 联合王国 Н

А/С(Ж Г. 97/С. 2/Ь. 7 捷克斯洛伐克 с 和新с  又见文件А/С(Ж Г.97/[. 4和А/С(ЖГ.97/

条之二 С. 1/1.7 和 Ц  17

А/СОКГ. 97/С. 2/Ь. 8 联合王国 3
А / _ Г .  97/С. 2/1. 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典和国联盟 0

А/СОМГ. 97/С. 2/Х. ]о 加拿大，芬兰、法国、荷兰 с

Л/СОКГ.97/С.2/Г..11 法国，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日 本 、荷兰 . Е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Л/СОМр\ 97/С .2 /[ .12 联合王国 I

А /С О К Р .9 7 /С .2 /Ь .  13 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 В

А /С ^Е .9 7 /С .2 /Ь .1 4 挪威 议定书

А/СОИГ. 97/С. 2/Ь. 15 联合王闰 К

А/СО灿 .97/С. 2 / к  16 联合王国 К

А /С С Ш Г .9 7 /С .2 /г ‘ ]7 秘书长 I

Л/ССШР, 97/С. 2 / 1 .18 秘书 К 议足书

和М сЬ .  1 和 2

А/СО^Т. 97/С. 2/Ь. 19 挪威 议定书

А/С(Ж Г. 97/С. 2/Х. 2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同联盟 Е

А /С СШ 、‘ 9 " С .  2/1.21 德意志联邦共和飄 议定书

А /О Ж Г .97 /С .2 /丄 _22 奥地利 议定书

А /СОК Р.97/С .2 /Ь .23 荷兰 С

Л /СОХГ . 97/С. 2/Ь . 2-1 秘书长 关 于 执

行、声明， 

保留及其 

他最后条 

款条文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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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号

А /С О М Г .97 /С .2 /и25  

和 1 ■~  3 

А /С (Ж Р ,9 7 /С .2 /и 2 6  

和АЙЙ8. 1 和 2 

А/ССЖГ. 97 /С .2 /Ц 27  

А /С01^Г .97 /С .2 /и28

提案国或題目 条文

案的标题 

和次序

第二委ш 会的报告草案

И 本 议记书

捷克斯洛伐克 议定书

闽际货物销雋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草 

案



第 一 部 分

会 议 文 件





提案、报告及其他文件

А .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文件 А/СОШЛГ/Ю

1 . 在 1980年 3 月 П 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会 

议根据议事规则第四条，任命了一个全权证书委员会， 

由下列国家组成：比利时、中国、厄瓜多尔、肯尼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巴基斯坦、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2 .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1980年 3 月 3 1 日举行了 

一次会议，一致选举彼得 • 马桑朱基先屯(肯尼亚）为

主席э

3. 委员会从会议执行秘书提出的备忘录中注意 

到截至1980年 3 月 2 8 日为止：

( а ) 参加会议的有62个国家，另有一个国家派 

遣一位观察员；

( b )  39个与会国家按照会议议事规则第三条 

的规定，提交了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 

发的全权证书；

( c )  6 个国家代表的全权证书已由各该国外交 

部长用电报通知会议执行秘书；

с а )  13个国家代表巳由各该国在纽约或维也 

纳的常驻代表、常驻代表团、大使或大使馆以书信或 

普通照会任命；

( е ) 有 4 个与会国家的代表的任命通知尚未收

〔原文：英文〕 

(.1980 年 月 1 日〕

到，但会议执行秘书已获悉这些代表的正式全权证书 

已经发出。

4. 委员会注意到有4 个国家颁发的全权证书授 

予签署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公约的全权。委员会认为 

应该促请会议注意下列事实：尽管签署公约最后文件 

不须特别权力，但打箅在会议结束时签署公约的代表 

应具有适当的签约全权。

5 . 依照主席的建议，委员会同意接受上文第3 

段 (Ь)分段所述的39个国家的全权证书。委员会也冋 

意，按照过去的惯例，并且由于会议行将结束，在收 

到有关代表的正式全权证书之前，应暂时接受上文第 

3 段 (с )和(<!)分段所述的任命通知。委员会指出尚未 

发出全权证书的国家保证尽快递交正式的全权证书。 

此外，关于上文第3 段 (е )分段所述的代表，按照议事 

规则第五条，委员会认为他们有权继续暂时参加会议， 

因为委员会了解他们的全权证书巳经发出，

6 . 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同主席协商，编写一份委 

员会的报告草稿，分发给委员会所有成员，以备他们 

提出意见和加以批准。委员会授权主席以委员会名义 

向全体会议提出报告，此外主席如在全权证书委员会 

举行会议和全体会议审议该委员会的报告之间的一段 

时间内收到更多的全权证书，则授权他直接向会议报

口 0



第一部分会议文件

В.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草案产生经过的导言#
文件 А1 с о т р у т

1. 大会向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会议提出的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 是一个长期划一过程的产 

物，这个过程始于统一国际贸易法的运动苹期。

2. 1930年 4 月，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统一私法 

学社) 决定拟订一项国际销售货物统一法。它拟订了 

两份草案，并通过国际联盟散发给各国政府征求意见； 

1939年第二次世界火战爆发，这一计划项目的工作才

停止。

3. 1951年，荷兰政府组织了一个关于国际货物 

销售的外交会议以审议统一私法学社所拟的草案，并 

决定如何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工作。会议决定这项工 

作应继续进行，并任命了一个“特別委员会”，负责根 

据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拟写一份新的草案©。

4 . 特别委员会于1956年拟订了一份订正草案， 

由荷兰政府散发给有关政府征求意见®э根据所收到 

的意见，特别委员会于1963年又拟订一份修正草案。 

1964年，荷兰政府在海牙召开了外交会议，并在会上 

提出 1963年的草案以供审议。

5 . 同时，统一私法学社也拟订了一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的订立统一法草案，以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 

法草案相配合。这项草案亦经荷兰政府散发给有关政 

府征求意见；草案及各国政府的评论也提交给1964年 

海牙会议。

С, 1964年海牙会议通过了这两项统一法及其

*这份叙述历史的导言原作为文件А /С (Ж Г_97/5的导吉 

印发。

①1978年 12 Я  16 Ы笫 33 /93号决议„

②该会议的最后文件载十《法律的统一》（Иг^ПсаИоп оГ 

1^)(19Г)4 年），第 282 - 305 负。

③ I：】1956年起的各项$ 案，以及各同政府的评论载丁Ч 关 

丁•统一网际货物销告法律的外交会议，海牙，19В4年 4 月 2 П 

午: 2 5 日，会议记录和文件，第二卷，文件》。

〔原文：英文〕 

Ш 1 9 年 <?月М 日〕

有关公约，即：《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的公约》④ 

(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和 《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订立统一法公约》⑤（1964年海牙合同订立公约）。 

1964年的这两项海牙公约于1964年 7 月 1 Н 开放签 

字。

7. 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于1972年 8 月 18 

日起生效；批准或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有：比利时、冈 

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荷兰 

(欧洲的荷兰王国）、圣马力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1964年海牙合同的订立公约于1972年 8 月 

2 3 日起生效；上述各国，除以色列外，均批准或加入 

该公约。

8 . 联合画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1968年第一届 

会议上决定，关于当时尚未生效的这两项1964年海 

牙公约，委员会应确定各国对公约所持的立场。因此， 

委员会请秘书长向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各专门机构的成 

员国发出一份问题单®。

9 . 收到的复文以及对复文所作的分析，提交给 

委员会1969年第二届会议э委员会审议了 1964年海 

牙公约和各国复文之后，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货物销售 

工作组，由 Н 个成员国组成；工作组负责査明：

“现有案文应作何种修改方能得到不同法律、

④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834卷，第 11929号，第 ]07 

页（《关于国际贸易法的公约及其他文书案文登记册》，第一卷  

(联合国出版物，出雋品编号：Е.71. 1 3 ) ，第 39 Ш

⑤联合М : 《条约汇编》，第 834卷，第 11930兮，第 169 

页 (《案文登记册》，第一卷，第 64 1)0о

⑥联合国国阮贸易法委敁会第 . • 屈 会 议 工 作 报 告 （】968 

苹），《大会正式记荥，第 二 十 三 埔 会 议 ，补 编 第 1 6 号》(А/ 

7216)，第 4 8段（14)(《联合国М 阮贸场法委员会年鉴，第一 

卷： 1968 - 1970年》(联合围出版物，出饩品编孑 : Е .71ЛМ), 

笫二•部分，一，А , 第 4 8段（14))。



提案、报告及其他文件

社会及经济制度国家的更广泛接受，或是否需要 

为同一目的另拟新案文……”⑦

1 0 . 工作组后经扩大至15个成员，它共举行了 

九屆会议；前七届会议审议货物销售公约⑧，笫八和 

第九届会议审议合同订立公约®。对这两项公约，工 

作组均建议委员会通过新的案文。新案文修改了这两

⑦联合围同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屈会议工作报告（1969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 编 第 1 8号》（А/ 

7618)，第 3 8段 (《联合国闰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 一 卷 ： 

1968-1970年》（联合И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Е .7 1 .У Л ), Ш 

二部分，二，А , 第 3 8段）。

⑧国际货物销售工作组前七厢会议的工作报告载亍下列  

文件：Л/СЖ 9/35，А/СК.9/52，А /С、г,9/62 和 АсЫ.1-2，А/ 

€N.9/75, А/СМ. 9/87，А /СЦ  9/100, А/С!Ч. 9/116, 并经孜 

入《年鉴》第一至第七卷。

@ 国际货物销售工作组第八和第九届会议的工作报〈V载 

于文作 Л/(Ж 9/128 和 А /С К 9 /Ш 。

项统一法的规则，使其更易为不同法律、经济或社会 

制度的国家所接受。

И . 委员会在1977年第十届会议上通过了根据 

工作组所提案文拟订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草案，并在 

1978年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了根据工作组所提案文 

拟订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订立规则。⑩委员会第十 

一届会议还决定把第十届会议所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 

公约草案与合同的订立规则合并，成为关于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的公约草案。®大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向全 

权代表会议提出审议的就是这份合并后的公约草案，

⑩《大会正式记录，第三丨•二届会议，补 编 第 1 7号》(Л/ 

3 2 /1 7 ) ,第 3 5段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 八 卷： 

一九七七年》(联合国出版物，出俾品编号：Е.78.У.7) ,第一部 

分，二，Л，第 35段 《大会正式记呆，第三十三屈会议，补 

编第 1 7号》(А /33/17)，第 2 8段。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 编 第 17号》(А/ 

33/17)，笫 18 段。

С.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草案全文*
文件 А1СОШ\д7$  

〔原载于该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Г

第一部分适用范围和一般规定

第 一 章 适 用 范 围

第 一 条

( 1 )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 

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 а ) 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

*关于这些条文草案同联合闽國际货物销传合同公约条款 

的对比关系，见本卷第三部分的对照表。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号К А / 

33/17)；第二章第 28段。

〔原文：英文〕 

Ш 7 9 年 <5月 М 日〕

( Ь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至适用某一缔约国的 

法律э

( 2 ) 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如果从 

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之 

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应不予 

考虑。

( 3 ) 当事人的国籍和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 

业性质，应不予考虑。

第 二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 а ) 购供私人、家庭或家属使用的货物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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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并不知 

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

( b ) 经由拍卖的销售；

( c ) 根据法律当局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

( а > 证券、股票、投资证券、流通证券或货币 

的销售；

( е ) 船舶、船只或飞机的销售；

( { ) 电力的销售。

笛 = 条РТ9  ^ 4

( 1 )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绝大部分义务在于供 

应劳力或其他服务的合同。

( 2 )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视为销 

售，除非定购货物的当事人保证供戍这种制造或_生产 

所需的很大一部分材料。

第 四 条

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规定卖方和买 

方因此种合同而起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除本公约 

另有明文规定外，本公约与以下事项无关：

( a ) 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规定的效力，或任 

何惯例的效力；

( b ) 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的可能影响。 

第 五 条

各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十一条规定 

的限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第 二 章 一 般 规 定

第 六 条

在解释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 

闻际性质和促进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的必

要。

第 七 条

( 1 ) 为本公约的目的，当事人一方所作的声明 

和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如果当事人他方 

已知道或者没有理由不知道此一意旨。

( 2 ) 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一方所 

作的声明和其他行为，应按照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 

相同情况中应得到的了解来解释。

( 3 ) 在决定当事人一方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 

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得到的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 

到一切有关情况，包括谈判情形，当事人相互间确认 

的任何习惯做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

第 八 条

( 1 ) 各当事人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认 

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各当事人有约束力。

( 2 ) 除非另有协议，各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 

同意对他们的合同适用各当事人已知道的或理应已知 

道的惯例，如果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广泛地为 

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知并为他们所 

经常遵行。

第 九 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 а ) 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 

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其营业地， 

但要顾到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 

时所知道或所设想的情况；

( Ь ) 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 

地为准。

第 十 条

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证明，在形式方面亦 

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 

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

第 +  — 条

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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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或其更改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意旨方 

面的其他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 

不适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在已按照本 

公约第(X )条作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国内。各当事人 

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力。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十 二 条

( 1 )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 

同的建议构成发价，如果该建议相当确定并且表明发 

价人打算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一个建议如果写明 

货物并且明示地或暗示地订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 

决定数量和价格，即为相当确定。

( 2 ) 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 

议，仅应视为邀请作出发价，除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 

地表示相反的意旨。

第 十 三 条

( 1 ) 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时生效。

( 2 ) 发价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发价送达 

被发价人之前或同时，送达被发价人。发价纵使是不 

可撤销的，亦得撤回。

第 十 四 条

( 1 )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发价得予撤销，如果 

撤销通知于被发价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被发价 

人。

( 2 ) 但在下列情况，发价不得撤销：

( а ) 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 

示发价是不可撤销的；或

( Ь ) 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可撤销 

的，而且被发价人曾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赖行事。

第 十 五 条

发价于拒绝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终止，纵使该项发

价是不可撤销的。

第 十 六 条

( 1 ) 被发价人声明或作出其他行为表示同意一 

项发价，即是接受。缄默本身不等于接受。

< 2 ) 在本条第（3 )款的限制下，接受发价于表 

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 

知在发价人所订定的时间内，如未订定时间，在一段 

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发价人，接受即成为无效， 

佴须适当地考虑到交易的情况，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 

通讯方法的快慢。对于口头发价必须即时接受，但情 

况有別者不在此限。

( 3 ) 但如果按照该项发价或依照当事人相互间 

确认的习惯做法或惯例，被发价人可以以作出某种行 

为的方式，例如与发送货物或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 

来表示同意，而无须向发价人发出通知，则接受于该 

项行为作出时生效，但该项行为必须在本条第（2 )款 

所规定的期间内作出。

第 十 七 条

( 1 ) 对发价表示接受的答复，如载有添加、限 

制或其他更改，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发价。

( 2 ) 但对发价表示接受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 

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价的条件，则除 

发价人在不过分稽延的期间内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 

构成接受。如果发价人不作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 

即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 

准。

( 3 ) 与价格、支付、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 

点和时间、当事人一方对他方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 

争端等有关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 

发价的条件，除非被发价人按照该项发价或其特殊情 

况有理由相信这些添加或不同条件是发价人可以接受 

的。

笫 十 八 条

( 1 ) 发价人在电报或信件内订定的接受期限， 

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发信日期起算，如信上 

未载明发信日期，则从信封上所载日期起算。发价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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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用户电报或其他即时通讯方法订定的接受期 

限，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时起算。

( 2 ) 如果由于接受期限的最后一天在发价人营 

业地是正式假日或休业日，以致接受通知无法送到发 

价人地址，接受期限应顺延至下一个开业日。在计算 

接受期限时，接受期限内的正式假日或休业日应计算

在内。

第 十 九 条

( 1 ) 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价人毫 

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如此通知被发价人。

( 2 ) 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文件显示，依 

照当时寄发情况，假如传递正常的话，它原应及时送 

达发价人，则该项逾期接受具有接受的效力，除非发 

价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通知被发价人他认为他 

的发价已经失效。

第 二 十 条

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生效之 

前或同时, 送达发价人。

第二  +  — 条

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时订
._л -
_、乙0

笛 — +  一 务

为本公约第二部分的目的，发价> 接受声明或意 

旨方面的任何其他表示，用口头通知对方或通过任何 

其他方法送交对方，或其营业地或通讯地址，如无营 

业地或通讯地址，送交对方惯常居住地吋，即为“送 

达”对方。

第三部分货物销售 

第 一 章 一 般 规 定

■ц — +  — ЛЛ.。 I Л1ч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他方蒙受重大

损害，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 

知而且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

第二十四条

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通知对方，方始有

效。

第二十五条

除非本公约第三部分另有明文规定，当事人按照 

第三部分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作出任何通知、要 

求或其他通知后，这种通知如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错 

误，或者未能到达，并不使该当事人丧失依靠该项通 

知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要求他 

方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作出判决，要求具体 

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受本 

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可以这样做。

第二十七条

( 1 ) 合同只需各当事人协议，即可更改或废

止。

( 2 ) 规定任何更改或废止必须以书面作出的书 

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废止。但当事人 

—方的行为，如经他方寄以信赖，即不得坚持此项规 

定。

第 二 章 卖 方 的 义 务

第二十八条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付货物， 

移交一切有关文件并转让货物所有权。

第一节交付货物和移交文件

第二十九条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要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交付货 

物，他的交货义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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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卖方应 

把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方；

( b ) 在上一款规定以外的情况，如果合同牵涉 

到特定货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的或尚待制造或生产 

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而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这些货物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将在某一特定地点制 

造或生产，卖方应在该地点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

( О 在苏他情况，卖方应在他订立合同时的营 

业地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

第三十条

(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但 

货物上没有标明地址或没有注明有关合同，卖方必须 

将一份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寄送给买方。

С 2 ) 如果卖方有义务安排货物的运送，他必须 

订立必要的运送合同，以按照通常运输条件，用适合 

情况的运输工具把货物运到指定地点。

( 3 )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对货物的运送购买保 

险，他必须在买方提出要求吋，向买方提供一切所知 

的必要资料，使他能够购买这种保险^

第 三 Н— 条

卖方必须夂付货物的Р 期如下：

( a ) 如果合同定有日期，或从合同可以确定日 

期，应在该日期交货；或者

( b ) 如果合同定有一段时期，或从合同可以确 

定一段时期，除情况显示买方会选定一个日期外，应 

在该段时期内任何时间交货；或者

( c ) 在任何其他情况，应在订立合同后一段合 

理期间内交货。

第三十二条

如果卖方有义务移交与货物有关的文件，他必须

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移交。

第二节货物相符与第三者要求

笛 = +  = 冬

( 1 ) 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的数 

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方式装 

箱或包装5 除另有协议外，货物除非符合以下规定， 

杏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 а ) 货物适合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用于的目

的■’

С Ь ) 货物适合用于订立合同时曾明示地或默示 

地通知卖方的任何特定0 的，除非情况显示买方并不 

依赖或者他没有理由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 с ) 货物的质量与卖方叼买方提供的货物样品 

或样式相同；

( а ) 货物按照同类货物通用的方式装箱或包

( 2 )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没有理由 

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卖方即无须按本条第（1)款 (а) 

项至( а )项负担此种不符合同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 1 ) 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对风险 

移转由买方承担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抱负 

责任，纵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上述时间后始明显。

( 2 ) 卖方对在本条第（1)款所述时间后发虫的 

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亦应担负责任，如果这种不符合 

同情形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务，包括 

违反关于货物将继续适合用于其通常用于的目的或某 

种特定目的，或货物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将保持某种特 

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明白保证。

第三十五条

如果卖方在交货日期前交付货物，他可以在交 

货日期到达前交付任何缺漏部分或补足所交付货物的 

不足数量，或交付货物以替换所交付货物中不符合同 

规定的货物，或对所交付货物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 

情形作出补救，但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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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 买方保有本公约所 

规定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第三十六条

( 1 ) 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 

检验货物或使人检验货物。

( 2 ) 如果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检验可推迟 

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

( 3 ) 如果买方须转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 

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应知道这一转运 

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第三十七条

(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 

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 

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即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 

利，

( 2 )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物之 

曰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即丧失 

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 

的保证期限不符。

第三十八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规定与卖方所知或没有理由不 

知道而他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事实有关，卖方无权援 

引第三十六和笫三十七条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除根据 

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外，没有任何权利和不能提出任 

何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第三者可能声言拥有 

权利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收取货物。

( 2 ) 买方如果不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者的权 

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 

通知卖方，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第四十条

(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不能根

据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声言拥有任何权利或提出任何 

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没有理由 

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按照 

以下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以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为基础 

的：

( О 按照货物将在其境内转售或作其他使用的 

Й 家的法律规定，如果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期货 

物将在该国境内转售或作其他使用；或者

( Ь ) 在任何其他情况，按照买方营业地所在的 

国家的法律规定。

( 2 ) 卖方在本条第（1) 款下的义务不扩及以下 

情况：

( a ) 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没有理由不知道 

此项权利或要求；或者

( Ь ) 此项权利或要求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要遵 

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 图案、程式或其他规格。

( 3 ) 买方如果不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者的权 

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 

通知卖方，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第三节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第 四 Н— 条

( 1 )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下的任 

何义务，买方可以：

( а ) 行使第四十二至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权

利；

( b ) 按照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求赔 

偿损害。

( 2 > 买方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

( 3 ) 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 

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卖方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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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 二 条

( 1 )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除非买方已 

采取一种补救办法，而这种补救办法与此一要求相抵 

触。

(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只有在此种不符 

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要求交付替代 

货物，而且关于替代货物的要求；必须与依照第三十 

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第 四 + 三条

( 1) 买方可以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 

让卖方履行义务。

( 2 ) 除非买方收到卖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这段期间内 

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3 但买方并不因此丧失 

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 

利。

第 四 + 四条

( 1 )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宣告合 

同无效，否则卖方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仍可自付费 

用，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但这种补救不得造 

成等于根本违反合同的迟延，亦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 

理的不便，或使买方预付的开支无法确定是否将由卖 

方予以偿付。买方保有本公约所规定的任何要求赔偿 

损害权利。

( 2 ) 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卖方履 

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对此一要求作出 

答复，卖方可以在其要求所指明的时间内履行义务。买 

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采取任何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 

的补救办法。

( 3 ) 卖方表明他将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履行义务 

的通知，应认为包含了按照本条第（2 )款要求买方表 

明决定。

( 4 ) 卖方按照本条第（2 )和第（3 )款作出的要 

求或通知，必须买方收到后，始生效力。

第 四 + 五条

( 1 ) 买方在以下情况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 а ) 卖方不履行其按合同和本公约所负义务的 

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 Ь ) 卖方不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 

定的额外期间内交付货物，或卖方宣布他将不在如此 

确定的期间内交货。

( 2 ) 但是，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即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a ) 对于延迟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已这样做；或

( b ) 对于延迟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情事， 

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情事后，或在买方 

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定的任何额外期间期满 

后，或在卖方宣布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期间内履行义务 

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

第四十六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则不论价格是否已付，买方 

都可以宣布减低价格，减价额按实际交付的货物在订 

立合同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订立合同时的价 

值两者之间差额的比例计算。但是，如果卖方按照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或者买 

方不让卖方按照该条规定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则 

买方对减低价格的宣布无效。

第 四 + 七条

( 1 ) 如果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交付的 

货物中只有一部分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第四十二至第 

四十六条的规定对缺漏部分货物及不符合同规定部分 

货物适用。

( 2 ) 买方只有在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照合同 

规定交付货物的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宣 

告整个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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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 1 ) 如果卖方在所订定日期前交付货物，买方 

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

( 2 ) 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所规定 

的数量，买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绝收取超额部分的货 

物。如果买方收取超额部分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他 

必须按合同价率付费。

第 三 章 买 方 的 义 务

第四十九条

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价款和 

收取货物。

第 一 节 支 付 价 款

第 五 + 条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栝采取合同或任何有关法 

律规章规定的必要步骤和遵照合同或任何柯关法律规 

章规定的手续，以支付价款。

第 五 Н— 1条

如果合同已有效地订立，但没有说明价格，亦没 

有明示地或暗示地规定确定货物价格的办法，买方必 

须支付卖方在订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价格э如果无法 

查明这一价格，买方必须支付订立合同时这种货物在 

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格。

第五十二条

如果价格是按货物的重量决定，凡有疑问，应按 

净重决定3

第五十三条

( 1 ) 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支 

付价款，他必须在以下地点向卖方支付价款：

( а ) 卖方的营业地；或者

( Ь ) 移交货物或文件的地点，如果支付价款以 

移交货物或文件为条件。

( 2 ) 卖方必须承担因其营业地在订立合同后发 

生变动而引起的支付方面连带增加的任何开支。

第五十四条

( 1 ) 买方必须于卖方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把 

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交给买方支配时支付价 

款。卖方可以以支付价款为移交货物或文件的条件=>

( 2 ) 如果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卖方在发运 

货物时可订明条件，规定必须在支付价款后始可把货 

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移交给买方。

( 3 ) 买方在未有机会检验货物前，无义务支付 

价款，除非此种机会与各当事人议定的交货或支付程 

序相抵触。

第五十五条

买方必须在合同和本公约定明的日期或从合同和 

本公约可以确定的日期支付价款，而无须卖方提出任 

何要求或办理任何其他手续。

第 二 节 收 取 货 物

第五十六条

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如下：

( а )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以期卖方能交 

付货物；和

( Ь ) 接收货物。

第三节买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第 五 + 七条

( 1 )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按合词和本公约规宠的 

任何义务，卖方可以：

( а ) 行使第五十八至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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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 ) 按照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求赔 

偿损害。

( 2 ) 卖方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

( 3 ) 如果卖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 

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买方宽限期。

第五十八条

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收取货物或履行他 

的其他义务，除非卖方已采取一种补救办法，而这种 

补救办法与此一要求相抵触，

第五十九条

( 1 ) 卖方可以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 

让买方履行义务。

С 2 ) 除非卖方收到买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卖方不得在这段期间内 

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卖方并不因此丧失 

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 

利。

第 六 十 条

(1 ) 卖方在以下情况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 а ) 买方不履行其按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义务 

的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 Ь ) 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第（1 )款确 

定的额外期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取货物，或 

买方宣布他将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这样做。

( 2 ) 但是，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即丧失 

宜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 对于买方延迟履行义务，他在知道买方履 

行义务前已这样做；或者

( Ь ) 对于延迟腫行义务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情 

事，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情事后一段合 

理时间内已这样做，或者他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第 

( 1 )款确定的任何额外期间期满后或在买方宣布他将

不在这一额外期间内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 

样做。

第六十一条

( 1 ) 如果合同规定买方应订明货物的形状、大 

小或其他特色，而买方在议定的日期或在收到卖方的 

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订明这些规格，卖方在不 

损害其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依照 

他所知的买方的耍求，自己订明规格。

( 2 ) 如果卖方自己订明规格，他必须把规格细 

节通知买方，并须确定一段合理时间，让买方可以在 

该段时间内订出不同的规格。如果买方在收到这种通 

知后没有这样做，卖方所订的规格即具有约束力。

第四章与卖方和买方的义务  

均有关的规定

第一节预期违反合同和分批交货合同

第六十二条

( 1 ) 当事人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如果他因 

为以下情况而有理由这样做：在订立合同后，他方腫 

行合同的能力或信用大为降低，或其准备履行合同或 

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使人有充分理由断定该他方将不 

履行其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 2 ) 如果卖方在本条（1 )款所述的理由明显化 

以前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将货物交付给买方， 

即使买方持有有权获得货物的文件。本款规定只与买 

方和卖方间对货物的权利有关。

( 3 ) 当事人一方不论是在货物发运前或发运后 

中止履行义务，均须立即通知他方，如经他方对其履 

行义务作出适当保证，则须继续履行义务。

第六十三条

如果在履行合问日期之前，显然可以看出当事人 

一方将会根本违反合同，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第六十四条

( 1 ) 对于规定分批交付货物的合同，如果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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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方不履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务，而此一不履行义 

务行为对该批货物而言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则他方可 

以宣告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

( 2 ) 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 

务，使他方有充分理由断定对今后各批货物将会发生 

根本违反合同情事，该他方可以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宣 

告合同今后无效。

( 3 ) 买方宣告合同对某一批货物的交付为无效 

时，可以同时宣告合同对已交付的或今后交付的各批 

货物均为无效，如果各批货物是互相依存，不能单独 

用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的话。

第 二 节 豁 免

第六十五条

( 1 ) 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可以不担负责任， 

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 

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 

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预期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 

后果。

( 2 >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雇用履 

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者不履行义务所 

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豁免责任：他按照 

本条第（1 )款的规定应豁免责任，而且如果该款的规 

定亦适用于他所雇用的人的话，这个人亦同样应豁免 

责任。

( 3 ) 本条所规定的豁免只对障碍存在的期间有

效。

( 4 )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对他履 

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他方。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行 

义务的一方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时间 

内仍未为他方收到，他对由于他方未收到通知而造成 

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 5 ) 本条的规定绝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按本公约

要求赔偿损害以外的任何权利。

第三节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

第六十六条

( 1 ) 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按合同应负的义 

务，但应予赔偿的任何损害仍应予以赔偿。宣告合同 

无效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亦不影 

响合同中关于双方在宣告合同无效后各别权利义务的 

任何其他规定。

( 2 ) 如果一方巳全部或局部履行合同，他可以 

要求他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 

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第六十七条

( 1 ) 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 

还货物，他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 

货物的权利。

( 2 ) 本条第（1 )款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不适用：

( а ) 如果不可能归还货物或不可能按实际收到 

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并非由于买方的行为或不行为 

所造成；或者

( b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的毁灾或变坏，是 

由于按照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检验所致；或者

( c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在买方发现或理 

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在正常营业过程中售出， 

或已为买方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所消费或加以改变。

第六十八条

买方虽依第六十七条规定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 

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仍保有采取一切其他补 

救办法的权利。

第六十九条

(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必须同时支 

付价款的利息，利息从支付价款之日起计算。

( 2 ) 在以下情况，买方必须向卖方说明他从货 

物或其中一部分得到的一切利益：

( а ) 如果他必须归还货物或其中一部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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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 ) 如果他不可能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物，或 

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 

物，但他已宣告合同无效或已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

第 四 节 损 害

第 七 十 条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害，应以金额计 

算，金额应与他方因其违反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利 

润方面的损失相等。这种损害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 

在订立合同时，按照他当时知道的或理应知道的事实 

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第 七 Н— 条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无效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买方曾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货物，或者卖方 

曾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卖，则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有 

权取得合同价格和替代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和按照第 

七十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第七十二条

( 1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有时价存在， 

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如果没有进行第七十一条所述 

的购买或转卖，则有权取得合同所定价格和他最初有 

权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和按照第七十条 

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 2 ) 为本条第（1 ) 款的目的，时价指原应交付 

货物地点的现行价格，如果该地点无时价存在，则指 

另一合理替代地点的价格，但须适当地顾到货物运费 

的差额，

第七十三条

声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 

措施，以减轻因他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利 

润方面的损失з 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合同一 

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失数 

额9

第 五 节 保 全 货 物

第七十四条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而卖方仍拥有这些货物 

或仍能控制这些货物的支配权，卖方必须按情况采取 

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可以保有这些货物，直至 

买方把他所付的合理开支偿还给他为止。

第七十五条

( 1 ) 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但打算把货物退 

回，他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可 

以保有这些货物，直至卖方把他所付的合理开支偿还 

给他为止。

( 2 ) 如果发运给买方的货物已到达目的地，并 

交给买方支配，而买方行使退货权，则买方必须代表 

卖方收取货物，除非他这样做会需要支付价款而且会 

使他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需承担不合理的开支э如果 

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掌管货物的人亦在目的地，此一规 

定不适用。

第七十六条

有义务采取措施以保全货物的一方，可以把货物 

寄放在第三者的仓库，由他方担负费用，但费用必须 

合理。

第七十七条

( 1 > 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 

保全货物的一方，可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把货物出 

售，如果他方在收取货物或收回货物或支付保全货物 

费用方面过分推迟的话，但必须事前把出售货物的打 

算通知他方。

( 2 ) 如果货物会损毁或会迅速变坏，或者货物 

的保全会牵涉到不合理的开支，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 

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必须采取合理 

措施，把货物出售。在可能范围内，他必须把他出售 

货物的打算通知他方。

( 3 ) 出售货物的一方，有权从销售所得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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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回为保全货物和销售货物而付的合理开支，他必须 

向他方说明所余款项。

第 五 章 风 险 移 转

第七十八条

货物如在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 

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 

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

第七十九条

( 1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伹不规 

定卖方必须在某一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自货物交付 

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移转由买方承 

担3 如果规定卖方必须在目的地以外的某一特定地点 

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 

以前，风险不移转由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 

物支配权的文件，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

( 2 ) 但是，如果货物上没有标明地址或没有注 

明有关合同，在卖方未将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寄送给 

买方以前，风险不移转由买方承担。

第 八 十 条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货物交付给承运 

人而承运人签发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时起，风险即 

由买方承担3 但是，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 

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不将这一事实通知 

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第八十一条

( 1 ) 对于第七十九和第八十条规定以外的情 

况，从货物由买方接收时起，如果买方不在适当时间 

内这样做，则从货物交给他支配而他不收取货物从而 

违反合同时起，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э

( 2 ) 但是，如果买方依规定应在卖方营业地以 

外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则必须交货时间已到而买方 

知道货物已运到该地点交给他支配时，风险始移转。

( 3 ) 如果合同所销售的货物，当时未加识另1|， 

则货物上未明确注明有关合同之前，不能视为已交给 

买方支配。

第八十二条

如果卖方根本违反合同，第七十九、第八十和第 

八十一条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 

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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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的评注

文件 А1 с о т .97 к

第一部分适用范围 

和一般规定

第 一 章 适 用 范 围

第 一 条

〔适用范围〕®

( 1 )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 

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 a ) 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

( b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至适用某一缔约国的

法律。

( 2 ) 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如果从 

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之 

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应不予 

考虑。

( 3 ) 当事人的国籍和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 

业性质，应不予考虑。

以前的统一法  

0 际货物销售统一法（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二和七

条。

同际货物销俾合同订立统一法（合同订立统一法），第一

条。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跟公约（时效公约），第二和第三条。 

评 注

1 . 本条为决定公约是杏适用于一项货物销俜合丨4 及其 

订、>:的一般规则3

①各条标题为秘书处应联合国固际贸易法委员会的要求 

所编，似未经委员会核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208 

次会议简要记录，А/СК9/ЗН.208,第47段\

〔原文：英文〕 

〔1979年3月 14П〕

基本准则，第（1 )款

2 . 第-•条第（1)款规定，公约适用于一项货物销售合问 

及典订 >>：的基本准则是，А 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②

3. 本公约不涉及关于当亊人营业地在同一围家的销宵  

合 14及其订立的法则。此等亊项通常受该国国内法支配。

4. 公约的重点集中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羿事人之间 

的货物销售，其丨要Й 的有三：

( 1 ) 减少为寻找法作最有利的法院而耗费精力；

( 2) 减少诉谘0 际私法规则的必要；

( Я ) 提供一个适合同际性交易的现代销售法。

其他准则，第（1)軟 (1 )和 (Ь )项

5 . 即使当亊人营业地在不同围家，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才能适用本公约：

( 1 ) 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家是缔约国；或

(2) _ 际私法规则导至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

6 . 如果当事人营业地所在的两国都是缔约国，则 应适  

用本公约，即使法院的国际私法规则通常指定适用第三国的  

法律，例如订立合同地国家的法律。这个规定只有在下列情况  

才不适用：诉讼在非缔约国的第三国进行，而该国的国际私  

法规则规定对合同适用法院的法律，即其本国法律，或非缔  

约网的第四国的法律。

7 . 即使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营业地在一个 #缔约  

_ 的国家内，本公约仍然适用，如果法院的国际私法规则导  

至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应适  

用该国的哪…种销售法。如果合同当亊人来自不同国家，则 

适当的销售法即为本公约。

8 . 适用这个原则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如果不同国家的  

两个肖亊人指定某一缔约国的法律作为合同的法律，则本公  

约仍应适用，叩使诌事人没有特别提到本公约。

情况的明了，第 (2)款

9 . 第 (2 )款规定，在以下情况，本 公 约 不 适 用 事 人  

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从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  

候或订立合同时3 事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亊人透露的情报

②如果内节人一方的呰业地位于 •一个以.К同家，则有关的 

汽业地按第九条 ( а )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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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看不出 ”。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是，当事人的营业地表面看 

来是在同一国家，但其中一个3 爭人实际是作为另一秘密的  

外国委托人的代理人行亊。在这种情况，第（2)款规定，本公 

约对这种表面看来是背业地在同• 家的当事人之间的销哲 

不适用。

当事人的国籍，交易的民事或商业性质，第 (3 )款

10. 涉及个人权利的国际公约通常都是为了保护缔约国 

国民在另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国内进行交易或同它们进行交易 

吋的权利。因此，通常的情况是，这Й 公约仅适用于缔约同  

“国民”间的关系。

1 1 . 但本公约是否适用于一项销售货物合同的问题，主 

要决定于当事人的有关“营业地”是否在不同的缔约国内。当 

亊人的有关“营业地”按第九条（а )款决定，而不论其国籍、公 

司注册地点或总公闶所在地。本款为强调这一规则，明确指  

出当事人的国籍不予考虑。

1 2 . 在某些法律制度，有关货物销筲合同的法律视当事 

人或合同究竟属于民箏或商业性质而有不间。在另外一些法  

徘制度，则无此分别。为了确保本公约条款的适用范И 不致  

被解释为仅适用于按照缔约国法律厲于“商业”性质的销售合  

词或属于“商业”性质的当亊人之间所订的销售合同，第 一条  

笫 ( 3 )款规定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业性质应不予考虑о

1 3 . 何应指出，第二条规定本公约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某 

碑货物销售合同，因为这哗合同在承认民事和商业合同间布  

所区别的法律制度下，很可能划为 “民亊”合同。最兄著的是， 

第二条（а )款规定本公约的适用范围不包括“购供私人、家庭  

或家属使用的货物”的销售。

1 4 . 第（3)款仅适用于本公约条款的范围。它并不表示  

当亊人的民事或商业性质在决定苏他事项时亦不予考虑 ^ • 

例如决定什么吋间是第三十七条第（1)款所述的发出货物不符 

合同通知的合理时间。

第 二 条

〔不属公约适用范围〕

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 a ) 购供私人、家庭或家属使用的货物的销 

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并 

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 

用；

( b ) 经由拍卖的销售；

( c ) 根据法律当局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

售；

( а > 证券、股票、投资证券、流通证券或货币

( е ) 船舶、船只或飞机的销售；

( П  电力的销售。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五条3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一条 (6 )款 ,

时效公约，第四条。

评 注

1 . 第二条列出本公约适用范围以外的销售。排 除 的 销  

售按购买货物的0 的.交易的形式以及所售货物的种类而分

为三类。

排除消费品销售， 款

2 . 本条 ( а )款规定消费品的销售不属本公约范围^某一  

销售，如果货物是购供“私人、家庭或家属使用”，则 不 属 本 公  

约范围。但如货物是由个人购供商业用途，则仍属本公约范  

围。例如，下列情况均属本公约范围：职业摄影师为营业用  

途购买摄影机；商行为其雇员私人使用而购买肥皂或其他的  

盥冼室用具；商人为出售而购买一辆汽车。

3 . 消费品销售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理由是：在许多国家  

内，这种交易须遵守国家所订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各种法律。为 

了避免妨宵这一类闻内法的效力，消费品的销售最好不属本  

公约范围。此外，大多数的消费品销售都是国内交易，而国际 

交易性的消费品销售不多：例如，买方为惯常居住在另一国  

家①的旅游者，或邮购货物，所以本公约不应适用于这些相对 

而言数量极少的情况。

4 . 如果货物是购供私人、家庭或家属使用，则本公约不 

适用，“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并不知 

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如果所 

购货物的数量，送货的地址，或其他交舄中的事项不象一般的 

消费品销售，则卖方没有理由会知道货物是购供消费用途。卖 

方至少须在合同订立之前取得这方而的资料，才能知道他在销 

售中的权利和义务应遵照本公约的规定抑或应遵照适用的国  

内法规定^

排除经由拍卖的销德，（Ь)款

5. 本条 ( Ь )款规定经由拍卖的销售不属本公约的范围。 

经由拍卖的销售通常须遵守适用的国内法的特殊规则；即使贏 

得投标的出价人来Н 不同国家，这种销售最好仍应遵守这些特 

殊规则。

排除根据法律当局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с)款

6 . 本条 (С)款排除根据法律当局的司法或行政执行令状 

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因为这种销售通常须遵守核准进行执行令

的销售; ①参看第九条 (1))款3



提案、报告及其他文件 19

状销售的国家所订的特殊规则》此外，这种销售不是閣际贸  

易上的重要部分，因此可视为纯属® 内交易而无虞。

排除证券、股票、投资证券、流通证券或货币的销售，（<1)款

7 . 本款排除证券、股票、投资证券、流通证券或货币的 

销售。这类交易中的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国际销售货物，并且在  

许多国家内须遵守特殊的强制性规则。此外，有些法律制度不 

把这些商业票据视作“货物”。如果不排除这种票据的销售，就 

可能在本公约的适用方面发生重大分歧。

8 . 本款不把跟单货物销售排除在本公约范围之外，虽然 

在莱些法律制度下这类销售属于商业票据销俜。

排除船舶、船只或飞机的销售，（е)款

9 . 本款规定一切船舶、船只或飞机的销售不属本公约范 

围。某些法律制度规定船舶、船只或飞机的销售是为“货物”的 

销售，而另- •些法律制度则规定某些船舶 .船只或飞机的销售  

屈于不动产的销俜。此外，多数法律制度都规定至少某择船  

舶、船只或飞机须遵守特殊的注册规定；至十哪些船舶、船只 

或飞机必须注册规则大不相同。为了不致引起关于哪一 些船 

舶，船只或飞机才属本公约范围的解释上问题，特别是鉴干  

在销俜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有关的注册地点，因此也就还不知道 

注册所应遵守的法律，所以规淀一切船舶、船只或飞机的销伤 

均不属木公约适用范

排除电力的销售， а )款

1 0 . 本款规定电力的销售不属本公约范围，理山是许多 

法律制度不把电力视作货物，同时，国际的电力销售造成特殊 

问题，与一般的围际销售货物不同。

笛 = 各Я9 7К

〔提供服务或提供尚待制造的货物的合同〕

(1)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绝大部分义务在于供 

应劳力或其他^ ^务的合同，

(2)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视为销 

售，除非定购货物的当事人保证供应这种制造或生产 

所需的很大一部分材料，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六条。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一条(7 )款。

评 注

1. 第三条处理合同中除供应货物外还包括具:他行为的 

两种不同情况。

卖方销隹货物并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1)軟

2 . 本款处理的是卖方除销售货物之外还负责供应劳力 

或其他服务的合同。这种合同的一个例子是，卖方同意售卖机 

器，并负责把机器装设在工厂，达到可以使用的情况，或负责 

监督其装设X 作。在这类情况，第（1)款规定，如 果 卖 方 “绝 

大部分”义务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这种合同就不属Т 本 

公约规定的范围。

3 . 必须指出的是，本款Н 的并不在于决定出.一件文书 

或一项交易所产生的义务，在实质上究竟构成一份抑或两份合 

同的问题。И 此，卖方有关销軎货物的义务以及有关供应劳力 

或其他服务的义务是否可视为两份独立的合同（有时称为合吋 

“可分件”学说）的问题，应按适用的圃内法解决 )

买方供应材料，（2)款

4 . 本条第 (2 )款首句规定，卖方销枵尚待按买方记货肀 

制造或生产的货物，同销锷现成货物一样，均须遵守本公约的 

规定。

5 . 似是本款后一句为“除非定购货物的当事人保证供应 

这种制造或生产所需的很大一部分材料”， 其目的是把买方保 

证向卖方（制造商）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所需的很大一 

部分材料的合同排除于本公约范围之外。因为这种合同类似 

供应服务或劳力的合同成分大，类似销铐货物的合同成分小， 

所以按照第（1) 款的基本规则，把它排除 Г 本公约范围之外。

第 四 条

〔公约的实质范围〕

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规定卖方和买 

方因此种合同而引起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除本公 

约另有明文规定外，本公约与以下事项无关：

( a ) 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规定的效力，或任 

何惯例的效力；

( b ) 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的可能影响，

以前的统一法

时效公约，第六条。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四条、第五条第（2 )款和第八条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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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 第四条规定本公约的范围，除公约中另有明确规定外， 

应限于销铒合同的订立和规定卖方和买方因此种合问而引起 

的权利和义务。

效力，（а)款

2. 甩然本公约没有一项条款明确规定合同或任何惯例  

的效力，但某些条款中的规则可能与国家法律制度中关于合同 

效力的规则和冲突。遇到冲突的情况，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则。

3 . 唯一可能引起冲突的，看来是第十条，该条规定货物 

销俜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证明，在形式方而亦不受任何其他 

条件的阪制。布些法律制度规定，某些货物销俜合同必须以书 

而订立，因为这事关合同的效力。应该指出的，按照第十一条 

和第 (X )条的规定，- •个缔约国如果本0 法律规定销俦合同必 

须以书面订立或证明，它可以作出一项声明，賒其他外，声明 

如果兴亊人仟何一方的背业地是在已作出此种声明的 • - 个缔  

约网内，则第十条不适用。

所有权的移转，（Ь)款

4. (Ь) 款叨确规定本公约不涉及所筲货物所柝权的移 

转。有呰法律制度规定所有权在合同订立时即移转。另一些法 

律制度规定在较晚时П ，例如货物交付买方时，所有权才移  

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使规则统一，也没有必要这样做，Й 为 

本公约对丁•至少在某些法律制度下同所布权的移转有关的芯 

千问题作了规记：卖方必须交付第三者.毫无任何权利和不能提 

出任何要求的货物的义务①；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②；货物遗 

失或损坏风险的移转③；保全货物的义务④。

第 五 条

е各当事人不适用、改变或减损公约的规定〕

各尚事人可以不应用本公约，或在第十一条规定 

的限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三条。

合冋订立统一法，第二条。

时效公约，第三条（3 ) 款。

评 注

1 . 第五条明确说明本公约的啡强制性。各当亊人可以完 

仝不适用本公约，而另选择本公约以外的法律作为合同应遵守

①第彐十九条和第四十条。

© 第四十九条。

③第七十八至第八十二条。

④第七十四 .至第七十七条。

的法律。各 3 亊人还可以部分地不适用本公约，或减损本公约 

的仵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而另外采用合同内所定不同于本公 

约解决办法的规定。

2 . 货物销售统--法第三条第二句原规定“这种不适用可 

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 ，现在已经删去，以免因为其中 

特別提到 “暗示的”不适用而使法院倾向于根据不充分的理由 

而判定本公约完全不适用。

第 二 章 一 般 规 定

第 六 条

〔公约的解释〕

在解释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 

国际性质和促进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的必

要。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傳统-•法，第十七条。

时效公约，第七条

评 注 

公约的国际性质

1. 各画关于货物销售法的国家规则在方法和概念上差 

别很大。因此特别须要避免国家法院各自按照法院本国法律制 

度所采用的概念而对本公约条款作出不同的解释。为此目的， 

第六条强调在解释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适肖考虑木公约的 

国际性质和必须促进划一的重要性。

在国际贸易中遒守诚倍

2. 第六条要求对本公约各项规定的解释和适用应能促  

进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倍。

3 . 本公约许多条款中也应用这项原则。含有要求遵守诚 

信的条款如下：

—— 第十四条（2 ) 款 （Ъ)项：一项发价在被发价人有 

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开放的，而且被发价人本苷对该项发 

价的信赖行事时，不得撤销；

^ 第十九条（2 ) 款：逾期接受在以下情况的效力： 

依照当时寄发情况，假如传递正常的话它原应及时送达发 

价人；

—— 第二十七条（2 ) 款：连亊人一方不得坚持在合同 

中作出关于更改或废止合同必须以书面作出的规定；

—— 第三十五和第四十四条：卖方对货物 +符合同规  

定作出补救的权利；

—— 第三十八条；如果货物不符合同规定与卖方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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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没有理由不知道而他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亊实有关，则

卖方不得以买方未发出不符合同通知为理由而援用笫Н

■卜六条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 第四十五条（2 ) 款、第六丨•条 （2 ) 款和第六十

七条：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第七十四至第七十七条：当事人有义务采取保全

货物的措施。

4 . 诚信原则不仅限于上述这些例子，它对苻关木公约条 

款的解释和适用的一切方而均适用。

第 七 条

〔当事人一方行为的解释〕

( 1 ) 为本公约的目的，当事人一方所作的声明 

和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如果珥事人他方 

巳知道或者没有理由不知道此一意旨。

( 2 ) 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一方所 

作的声明和其他行为，应按照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 

相同情况中应得到的了解来解释。

( 3 ) 在决定当事人一方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 

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得到的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 

到一切有关情况，包括谈判情形、当事人相互间确认 

的任何习惯做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偁统一法，第九条（3 ) 款。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四条（2 ) 款，第五条（3 )款，第十二 

条和第十三条（2 ) 款。

统一私法学社关于统一有关国际货物销俜合同效力的某  

苎规则法律草案，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评 注

1. 关于解释的第七条中所列规则说明了应如何解释 

书人- 方所作属于本公约适用范围的任何声明或其他行为。冉 

事人一方的声明或行为可能需要加以解释，以决定合同是否巳 

经订立，或决定合同的意义，以及当事人一方为履行合同或就 

合同的终止所发通知或所作其他行为的意义。

2. 第七条规定解释每一当亊人的单方行为时应适用的  

规则，这些单方行为系指就所提议的合同、发价、接受、通知 

1 等所作的通讯。但第七条也同样适用千对“合同”的解释，如 

果合同是载于一份单一文件的话。从分析的角度看，本公约是 

把这种综合合同作为一项发价和一项接受的表示。因此，为了 

决定合同是杏已经订立以及为了解释合同这两方面Й 的，合同 

是视为两个单方行为的产物。

解释规则的内容

3 . 因为第七条是规足解释每一 3  #人的苹方行为的规  

则，因此它弁不依靠当祺人的共同意Н作为解释这些单方行为 

的方法。但是，第七条（1 )款承认他方通常都知道或没有理由 

不知道作出有关声明或行为的一方意昔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便 

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该项卢明或行为。

4 . 如果作出声明或行为的…•方，并无特定意Й*，或荇他 

方不知道或没有现山知道意旨为何， 则第七条 (1 ) 款不能适 

爪。在这种情况下，第七条（2 ) 款规定，事人一方所作的声明 

或行为应按照…个通情达观的人处Т 相同情况中 应得到 的 Г 

解来解释。

5 . 在决定当事人… 方的意旨或…个通情达理的人处  

相 Н 情况中应有的意旨时，竹先必须丧看实际所Щ 的文字或所 

作的行为。但调杏不应限于这岬文字或行为，即使表而看来这 

拽文字或行为已使问题得到明确答案。…个人掩饰错误或犯错 

误，是常有的寧，而本条所订的解释程序足Я1Т•决定通汛的К 

止:内容。 难例而П ，如果当亊人一方发价50,000瑞 士 法 郎 п  

卖 某 ‘数馈的货物，而发价人的意旨显然是 500,000瑞 士 法  

郎，同时被犮价人知道或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意旨，则发价的 

价款应解释为 500,000瑞士法郎。

6. 为了不以当亊人所用文字或所作行为的表面意义为 

限，第 七 条 （3 ) 款规足 “应适当地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它 

接着列举了- •些—— 但不 •-矩是全部一 应考虑的情况。艿中 

毡括谈判情形、弹事人桕互问确认的仟何珂惯做法、惯例和 ’'1 

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等。

第 八 条

〔惯例和确认的习惯做法〕

( 1 ) 各当事人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认 

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各当事人有约束力。

( 2 ) 除非另有协议， 各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 

同意对他们的合同适用各当事人已知道的或理应已知 

道的惯例，如果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广泛地为 

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知并为他们所 

经常遵行。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侉统一法，第九条。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十三条。

评 注

1 . 本条说明在什么范围内惯例和3  'К人之问的习惯做 

法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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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按第（1 )和第（2 )款的规定，各当事人问意的惯例对 

当事人具有约朿力。这种同意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

3 . 关于默示同意惯例对冯事人有约束力，该项惯例必须 

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是“各当事人巳知道的或理应已知道的 

惯例”，同时它必须是“在国际贸易上广泛地为有关特定贸易 

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亊人所知并为他们所经常遵行” 的惯例。所 

述贸易可限于某一产品、地区或一组贸易伙伴。

4. 某项惯例是否可视为已默示同意适用于某一特定合 

М，其决定因素常常是这项惯例是否“广泛地为有关特定贸易 

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知并为他们所经常遵行 '  如果是， 

则可认为当事人“理应巳知逬”这项惯例。

5 . 因为惯例之所以对当亊人具有约朿力，完全是因为它 

明示地或默示地并入合同，因此，按照当亊人自主的原则①， 

惯例与本公约的规定相冲突时，应适用惯例。货物销售统一  

法第九条第2款规定，可适用的惯例与统一法冲突时，除非各 

当亊人另有协议，应适用惯例；这项规定被认为与某些国家 

的宪法原则相冲突，且违反另一些国家的政府政策，实无必  

要，因此予以删除。

6. 本条对如何解释在国际贸易上广泛使用而当事人未 

加以解释的合同用语、条文或形式，并未规定仟何明确规则。② 

有些情况下，合同的用语、条文和形式可视为惯例或各当事人 

之间的习惯做法，这时便应适用本条的规定。

第 九 条

〔营业地〕

为本公约的目的：

( a ) 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 

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其营业地， 

但要顾到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 

时所知道或所设想的情况；

( b ) 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 

地为准。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俜统一法，第一条（2 )款。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一条（2 )款。

时效公约，第二条（с)和(七款„

评 注

1 . 本条规记如何决定当事人的有关“哲业地”。

①第五条。

②第七条规定对当爭人一方所作声明或其他行为的解释 

规则。

营此地，⑷ 款

2. (Ю款处理当事人有一个以上背业地的情况。本公约 

中许多不同亊项都会引起这方面的问题。

3 . 首先，决定有关营业地对于决定本公约是否适用于合 

同的问题可能很甫要。要适用本公约，合同必须是营业地在不 

同闻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的合同①。此外，在多数情况下，这 

些国家必须是缔约国②。为决定本公约是否适用的目的，如果 

当事人一方(X )的所有营业地都在缔约国境内而这呰缔约国不 

同于当事人他方(V)营业地所在的缔约闻，则不发生任何问题。 

不论指定哪一个齊业地为X 的宥关营业地，X 和У 的营业地  

都是在不同的缔约国Л 。只有挡X 的营业地之一位于У 的苕 

业地所在的И —同家或位于非缔约国境内时才发生问题。这 

吋就必须要决定X 的不同营业地之中哪一个营业地才是第一 

条意义下的有关营业地。

4 . 为了第十…条、第十八条（2 )款，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九条(с)款、第四十条（1 )款(Ь)项、第五十三条（1 )款 (а) 

项以及(X)条的目的，也有必要决定有关的营业地。在第十八 

条（2 )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с )款和第五十三条（1 ) 

款(а )项的情况，在某一特定国家境内两个营业地间作出选择， 

和在两个不同国家营业地问作出选择，同样有其必要。

5 . 另外，第八十一条С 2 )款规足“买方依规定皮在卖方 

涔业地以外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时货物遗失风险的移转规  

则。这时就无须按第九条决定有关的营业地。

6. ( а )款订定决定有关营业地的标准：以“与合同及合 

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有关营业地。“合同及合同的 

履行” 一语指交易的整体，包括同发价、接受以及合同的履行 

有关的各种因素。总公司或主要营业地的地点与第九条的Н 

的无关，除非总公司或主要营业地参与这项交易的程度使它 

成为“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

7. ( а ) 款规定在决定“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时要顾到 

“各玛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И 时所知道或所设 

想的情况”。因此，第九条(а)款所提到的合同的履行是指各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履行情况。如果设想的情况是， 

卖方将在他在А 国的营业地履行合同，则按第九条（а) 款规 

圮，他的“营业地”即在А 国，即使他随后决定在其В 围的苕 

业地履行合間，此点亦无改变。

8. 当亊人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可能不知道以下的一蚪因 

素：合同的订立由位于另一国的总公司负责监督；货物原本来 

自外園；货物的最后目的地等。如果当亊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 

都不知逬或没有设想这些因素，则对这些因素应不予考虑。

憤常居住地，（Ь)款

9. ( Ь )款处理当事人一方没有营业地的情况。多数国际 

合同是兩设有公认的营业地的商人所订。佴偶尔也会有这样 

的情况：•-个没有固定“营业地”的人订立销售货物合同，而货

①第-•条（1 )款。并参看第五条。

②第一条（1 )款&)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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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供商业用途，而北仅供本公约第二条(а)款所指的“私人、 

家庭或家属使用”。本款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则以其惯常居住地 

为准。

第 十 条

〔合同的形式〕

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证明，在形式方面亦 

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 

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十五条。

合剕订立统一法，第三条。

评 注

1 . 第十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亦 

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①。

2 . 公约中列入第十条的原因是，许多国际货物销售合 

丨是以现代通讯方法订立，不一定存在书面合同。然而，任何 

国家不论是为了对买方或卖方加以行政管制的目的，为了执行 

外汇管制法律的目的，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规定这种合同必须 

以书面订立时，则对违反该国法规而施加的任何行政或刑事 

制裁，对订立胙书面合同的当事人仍可执行，恳管合词本身在 

各当事人间为有效》

3 - 有些国家认为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的 

条件，是一项重要的政府政策。因此，第十一条为缔约国提供 

了一个办法以防止第十条的规则适用于任一串事人在该困境 

内有营业地的交易。

第 十 一 条

〔关于合同形式的声明的效力〕

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 

合同或其更改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意旨方 

面的其他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 

不适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在已按照本 

公约第( X ) 条作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国内。各当事人 

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力。

以前的统一法

无。

①参看第四条评注第3 段和第十一条评注。

评 注

1. 第十一条确认某些国家把合同或其更改或废止须以 

书面作出的规定视为重要的政府政策之一。因此，第十一条规 

定缔约国可按照(X)条①作出声明，以防止在任一当亊人的营 

业地在该缔约国时适用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 

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意旨方 

而的其他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

2 - 因为第十一条的应用仅限于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 

彔和第二部分（即第十二至第二十二条)，所以它的规足并非对 

本公约所规定的一切通知或意旨表示都适用，而是仅适用于与 

合同的订立及其更改或废止有关的通知或意旨表示。其他通知 

可视情况以适当方式作出。②

3 . 因为对第十一条所述事项必须以书面作出的规定，在 

某些国家是视为政府政策问题，因此，关于当事人自主的一般 

原则对本条不适用。所以，各当亊人不得改变或减损第十一条 

的规定。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十 二 条

〔发价〕

( 1 )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 

同的建议构成发价，如果该建议相当确定并且表明发 

价人打算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一个建议如果写明 

货物并且明示地或暗示地订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 

决定数量和价格，即为相当确定。

( 2 ) 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 

议，仅应视为邀请作出发价，除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 

地表示相反的意旨。

以前的统一法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四条。

评 注

1. 第十二条规定一项订立合同的建议构成发价所需的 

条件。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议

2. 一个人接受发价，必须该项发价已向他提出。这项条 

件通常不会引起困难，因为买卖货物的发价必定已向一个特定

① 第 （X ) 条条文和其他提议的最后条款载于文件А/ 

ССЖР.97/6。

②参看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条及其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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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Ь 出，或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购买或佐卖货物 

的情况下，已向这些特定的人提出。被发价的对方通常是以姓 

名指定，但也可选用其他方式例如“......的所有人”。

3. 一个吋能情况足买卖的发价_п!时阳大量特定的人 

提出。出筲货物的广&或 Ш录直接向收件人邮递者是向“特定 

的人”提出，而丨4一般大众散发同样的广告或0 录则不是向特 

记的人提出。14“特Я1的人”发出的广丹或0 录中如果表明了打 

箅在得到接受时承受合同的约柬，叼时该建议“相当确记”，按 

照第-I - 一.条（1 )款的规记便构成发价。

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议，（2)款

4. Ж些法律制度把发价的概念限于向一个或一个以上 

特定的人发出的通讯，而别的一些法律制度则承认有“公开发 

价” 的可能性。公开发价有两种形式:在商店橱窗或自动售货机 

等处展示货物，这种情况称作向仟何人购实该项货物或相同货 

物作不停的发价；另一种就是直接向一般大众作广沾^在承认 

有公开发价可能性的那些法徘制度内，对子是否巳作出法律意 

义下的发价，要视整个情?兄而记，但不一定需要对发价的意旨 

作明确的表示。展承出售的货物或广苦的措词可能便足以使法 

院判记已作出合法的发价。

5 . 本公约在第十二条（2 )款中对公开发价问题采取了 

折衷的立场。该款规定，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 

述议，通常仅应视为邀请对方作出发价。但如果这一建议符合 

作为发价的其他标准，并Л 明确表示它是打算作为发价的，则 

该项建议构成发价。这种表示不一定要象“本广告构成发价” 

这样直接的声明，但必须明白表明作为发价的意旨，例如表示 

“此等货物侉与最先支付现款或交彳彳'适当银行承兑票据的人”。

承受约束的意旨，（1)軟

6 . 订立合閬的建议如果要构成发价，就必须表明“发价 

人打算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因为没有规记必须使用什么 

特定的字句来表明这种怠旨，闪此栺时可能须要对“发价”作仔 

细的审杏才能决定这种意旨是科存在。特别是在以下这种情 

况：3 水人一方声称合是在长时期谈判之中订立的，而其间 

没苻仟何一次通汛被当书人指明为“发价”或 “接受”。所耑的 

这种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是杏存在，应按第七条所载 

关丁•解释的规则来判断。

7. 发价人表示承受约束的意旨这项条件是指他打算在 

й到接受时承受最后所订合И 的约朿。他无须表示打笕承受发 

价的约束，也就足说，他无须打算令发价不得撤销。关于发价 

的撤钔，参宥第十四条。

发价必须相当确定，（1)款

8 . 第（1 )款规足，订立合同的建议必须“相当确定”才能 

构成发价。它并规定，一项发价在下列情况即为相袅确记《

—— 它芍明货物，并且

——  ВД示地或暗示地订定数呈，或规记如何决定数

和

一一明ж 地或暗示地订定价格，或规定如何决定价

格。

9. 一项仅仅写明货物和订定数Й 和价格或规定如何决 

定数量和价格的发价，得到接受，从而订立合同时，合同的其余 

条件按惯例或按第二部分关于销锷法的条款来决定。臂如，如 

果发价没有规足如何或何时支付价款，第五十Г:条（1 )款规定 

买方必须在卖方的营业地支付价款；第五十四条（1 )款规定买 

方必须Т 卖方把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交给戎方支配 

时文彳、丨价款。同样地，如果没釘明白规定交货条件，第二十九 

条规定应如何和在何处交付货物；笫三十…条规定应何时交
彳匕

1 0 . 然而，一个建议如果仅仅满足使发价成为相当确记 

的三个必要条件，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表示发价人并没在打算在 

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举例而Й，如果卖方啓卖尚待制造的器 

具的发价仅仅指明货物的类型和数堂以及一千万瑞士法郎的 

价格，则必须按第七条对这个建议作一解释，以确定卖方是杏 

打算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通常卖方不会在不指明交货「丨 

期、质量标准等等的情况下订立这样大笔交易的合间。因此， 

对这呰亊项毫无表示，很可能是表示卖方尚未打算在得到接受 

时承受合同约朿^ 但即使是在这样大笔且复杂的交易，如果唞 

实上存在订立合同的意旨则一切漏列的条件仍可按适用的Й  

倍法来决定。

货物的数量，（1)款

1 1 . 按第十二条规定，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叨示地或睹 

示地订定货物数景或规定如何决定数踅，即为相当确定而构成 

发价，似确定数Й 的办法却完仝由当事人决当亨人所用办  

法甚至可以允许当亊人在履行合同期间才决定按合同所应交 

付的切实数Й 。

1 2 . 例如，卖方在发价甩卢明把呆段期间内“我的全部存 

货”俾了，买方，或者买方在发价里声明从荬方购买某段期间内 

“我的全部需要Й ”，这就足以确定应交料货物的数量。这种 

办法应了解为应本诚佶来确记卖方实际所有的货量或买方实 

际所需的货景。

1 3 . 大 多 数 法 律 制 度 ^■ 即 使 不 是 所 有 的 法 律 制  

度— 似乎都承认以下的合М具有法律效力：合同的当事人一 

方同意购夹，譬如说矿场生产的全部矿М ，或问怠供应，替 

如说加油站所有人转售石油产品所需的全部供应量。在某些国 

家内，这种合同视为销售合同。别的一些国家则把这种合同称 

作特许协定等等，而关于供应货物的条款则视为附属条款。第 

十二彔明确规走，这种合同即使在某一法律制度下被称作销传 

合丨而不称作特许协定，仍应具有强制性。

价格，（1)款

1 4 . 第十二条对价格的规定同对数量的规足一样。一项 

建议如要构成发价，就必须明示地或暗示地订定价格或规定如 

何决定价格。但不要求价格在订立合同之时就能加以计算。例 

如，发价和所订合同中可能规定价格以交货I7!期莱一特定市场



提案、报告及其他文件

的时价为准，而这个У期可能是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之后。这 

种情況下，发价须明示地规定如何决宛价格。

1 5 . 买方定购卖方目录中所列货物或定购备件时，可能 

决定不在定购当时指定价格。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因为买方 

没有卖方的价格表，或因为不知逬他所得到的价格表是否仍未 

过时。然而，买方发出定购单的彳1为可能即示他愿意支付卖 

方对该项货物迕吋通常索取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买方Й1® 

示地规定如何决定价格，他对货物的定购即构成发价。

1 6 . 丨《1样地，买方从目录上定购未来交付的货物时，他 

的定购单或其他有关情况可能即暗示买方愿意支付卖方在交 

货当时通常索取的价格。

1 7 . 为了决定一个迚议足杏暗示地订定价格或规定如何 

决定价格，必须按照第七条，特别是该条第（3)款对这个建议 

作出解释。

第 十 三 条

〔发价生效时间；发价的撤回〕

( 1 ) 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时生效。

( 2 ) 发价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逋知于发价送达 

被发价人之前或同时，送达被发价人。发价纵使是不 

可撤销的，亦得撤回。

以前的统一法

介向订立统一法，第五条。

评 注

1 . 第十三条第С1)款规定发价于送达①被发价人时生 

效。阿此，在送达之前，即使被发价人已由某一途径知悉发价 

的发送，他仍+能接受这项发价。

2 . 这项规则在多数场合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似如果发 

价人在发价已发出而Й未送达被发价人之前改变主意，这个 

规则就有实际的重要性^

3 . 如果发价人撤回发价，而撤回通知于发价送达被发 

价人之前或闻时送达被发价人，则此项发价不生效。发价一 

П生.效，在第十四条(2)款的规定下即不得撤销；但只要撤Н 

通知送达被发价人的时间不迟于发价送达的时间，则发价仍 

可撤回。

4 . 如果发价按第十四条（1)款的规定可以撤销，则发价 

的撤Й与撤销之间的区分就无关茧要了，因为，于发价送达被 

发价人之后方送达的旨在撤回的通知，可以当作撤销通知处 

理。关于接受通知在发价抵达之后，撤销通知抵达之前发出 

的效力，参看第十四条评注第4段。

①第二十二条载有“送达”一饲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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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四 条

〔发价的撤销〕

( 1 )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发价得予撤销，如果 

撤销通知于被发价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被发价

。

( 2 ) 但在下列情况，发价不得撤销：

( а ) 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 

示发价是不可撤销的；或

( Ь ) 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可撤销 

的，而且被发价人曾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赖行事。

以前的统一法

合М订立统一法，第五条。

评 注 

发价的撤销， （1) 款

1 . 第十四条规定发价一般可以撤销，撤销于撤销通知 

送达①被发价人时张效。

2 . 发价人撤销发价的权利至合同订立之时终止。由于 

本条评注第4 段解释的理由，这项基本规则只有在下列情况 

才适用：被发价人口头接受发价；被发价人在第十六条(3 )款 

规记的情况下接受发价。

3 . 第十六条第(3)款规定，如果按照该项发价或依照当 

爭人相乜间确认的У 惯做法或惯例，被发价人可以作出某种 

行为的方式，例如与发送货物或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来表 

示Й意，而无须向发价人发出通知，则接受于该项行为作出 

吋生效。因为在该项行为作出时，接受即生效，合同即订立， 

所以发价人撤销发价的权利亦屮同一时间终止。

4 . 对发价的接受最典型的情况是以书面表示同意；第 

十四条(1)款规定，发价人撤销发价的权利终止于被发价人发 

出接受通知之时，而非接受通知送达发价人之时，里然第十 

六条(2)款规定接受是在接受通知送达发价人之时生效，生效 

时合同按第二十一条规定即订立。

5. —项可撤销的发价在合同订立之前可成为不可撤销 

的发价的这一规则，其价值在于它是介于发价一般可撤销的 

理论同发价一般+可撤销的理论之间的一种苕效折衷。虽然 

第十四条第(2)款范围以外的一切发价均可撤销，但在被发价 

人发出接受通知作出承诺之后，这些发价也都成为不可撤销 

的发价。

①第二十二条载有“送达”一词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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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擻销的发价，（2) 款

6 . 笫十四条(2)款(а)项规定凡指明为不可撤销的发价 

+得撤销。应指出的足，这项规定并不要求发价人保证不撤 

销其发价，亦无须被发价人作出任何保证、行为或克制以使 

发价成为不可撤销的发价。这项规定反映了一种见解，就是： 

在商业关系上，特别是国际商业关系上，被发价人应该能够 

信赖发价人所作的表示发价将开放一段时期的任何声明。

7 . 发价可以用不冏П 式表示它是不可撤销的。最叨显  

的方式足，发价中У 明它足不^撤销的或在某一段时期不会  

撤销。发价也可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以表祐它是不可撤销的。

8 . 第十四条(2)款 (Ь)项规定，在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 

发价屉不可撤销的，而且被发价人呰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赖 

行事时，发价人不得撤销其发价。对于被发价人必须进行大 

Й 调盘以决定是否接受发价的情况，这一规定特别重要。发 

价即使并未指明不可撤销，何在被发价人作出决定所需的一 

段时期内，它仍不得撤销。

第 十 五 条

〔发价因被拒绝而终止〕

发价于拒绝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终止，纵使该项发 

价是不可撤销的。

以前的统一法

无。

评 注

1 > 发价人…旦接到拒绝发价的通知，即可无约束地与 

他人订立合同，而不必考虑被发价人可能又改变主意，打算 

接受先曾拒绝的发价。大多数法律制度—— 即使不是所有的 

法律制度—— 对于可撤销的发价都采用这种解决办法。许多 

法律制度对于不可撤销的发价也采用这种办法，但有些法律 

制度则规定不可撤销的发价不因拒绝而终止。第十五条对可 

撤销以及不可撤销的发价都采用同一办法，规定发价于拒绝 

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终止，纵使该项发价是不可撤销的。

2 . 对发价可以明示地或暗示地加以拒绝。特别是第十 

七条（1)款规定：“对发价表示接受的答复，如载有添加、限 

制或其他更改，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发价”。法院可能 

制定被发价人向发价人发出的某项通讯虽是询问改变条件的 

可能性或提出+ 同条件，但该项通讯并非表乐接受意思，因 

此不属于第十七条（1)款的范围①。但如该项通讯中载有对发 

价的添加、限制或更改，则发价已被拒绝，被发价人不搏能接 

受该项发价。

3 . 当然，以载奋对发价的添加. 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 

复拒绝一项发价之后，并非因此就不可能订立合间。因为该

①参看第十七条评注第4 段。

项答复是构成还发价，可能得到原发价人的接受。第十七条  

(2)款规定，如果答复中所载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在实质上 

并不变更发价的条件，则仍构成接受；此时，合同的条件即 

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如果发 

价人拒绝所提议的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各当事人仍可同意 

按原发价的条件订立合同。

4 . 因此，在一项对发价的答复构成明示或暗示的拒绝 

时，第十五条的含义就原发价终止；最后合К1必须根据 

新的发价和接受来订立，

第 十 六 条

〔接受；接受生效时间〕

(1) 被发价人声明或作出其他行为表示同意一 

项发价，即是接受^ 缄默本身不等于接受。

( 2 ) 在本条第(3)款的限制下，接受发价于表示 

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 

在发价人所订定的时间内，如未订定时间，在一段合 

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发价人，接受即成为无效，但 

须适当地考虑到交易的情况，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 

讯方法的快慢。对口头发价必须即时接受，但情况有 

别者不在此限。

(3) 但如果按照该项发价或依照当事人相互间 

确认的习惯做法或惯例，被发价人可以以作出某种行 

为的方式，例如与发送货物或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 

来表示同意，而无须询发价人发出通知，则接受于该 

项行为作出时生效, 但该项行为必须在本条第(2)款所 

规定的期间内作出。

以前的统一法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二条(2)款、第六条和第八条。

评 注

1. 第十六条规记了被发价人的何种行为构成接受以及 

接受生效的时间。

构成接受的行为，（1)款

2. 接受的形式多数是由被发价人作出声明表示同怠一 

项发价。不过，第十六条第С1)款确认被发价人表示同意发价 

的其他行为亦构成接受。

3 . 在本公约的体系中，表示同意一项发价的任何行为 

都是接受。不过，第十六条第（2 )款规定，除第十六条第（3) 

款规记的特殊情况外，接受只有在表示问意的通知送达发价 

人时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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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 1  4  第十六条第( 1 ) 款还规定，減默本身不等于接受 = 但 

如与減默同时存在的其他因素充分证明被发价人的缄1默即是 

同窠的表示，则缄默亦可构成接受。特別是，如果各当事人  

& 曾如此议定，则缄默可构成接受。这种协议可以是明示的， 

也可以从按照第七条的解释规则，根据谈判情形、当事人相 

互间确认的任何习惯做法，惯例和告亊人其后的任何行为等， 

对当事人意旨加以解释来确定。

第十六条例А 过去十年米，买方定期定购货物，运货时 

间为每次定购后的六至九个月期间。经过最初几次定购之后， 

卖方即不再通知收到定甩，1(1丨总楚照定单运送货物。有一次， 

卖方既未运货，也未通知买方不运货。在这种情况，买方可 

以控告卖方违反合同，理由是連事人间已确立了 ■■ ^个习惯做 

法，即卖方不需通知收到定单；在这种情况下，卖方的缄默即 

构成对发价的接受。

第十六条例В 特许协记中的一项条件是，卖方必须在收 

到买方定购通知后14天内作出答复。如果卖方未在14天内答 

复，则定购视为巳被卖方接受。 7 月 1Ы，卖方收到买方定 

购 100单位的定革。 7 月 25 I I, 卖方通知买方他不能供应这 

批定货。在这种情况下，俾卖100单位的合同已于7月 15 [I 

订立。

以声明接受的生效时间，（2)款

5 . 第十六条(2)款规定接受只有在接受通知送达发价人 

时才生效。因此，不论接受是第十六条（1)款规定下的何种方 

式，接受通知都必须以某种方式送迖发价人，才能产生接受 

发价的法律后果。

6 . 这项规则有两个例外。第-•个例外是第十六条（2)款 

开头一句提到的，即这项规则要受第十六条第（3 )款的限制。 

第十六条第（3)款规定，在有限的儿种情况下，对发价可以通 

过作出某种行为来接受，而无须发出通知。另一个例外来自 

第五条的一般规则，即各3 事人可以在第十一条规定的阪制 

К ,减损木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Д:效力。特别是，如果他 

们同意被发价人的缄默构成接受发价，则他们也就是同意该 

项接受无须通知。①

7 . 第十六条（2 )款规定的同意表示，不一定要由被发价 

人发出。第三方，例如承运人或银行可以受权把构成接受的行 

为通知发价人。通知也无须明白指出这是接受的通知，只要与 

该项通知有关的各种情况显.示被发价人的行为表示了他接受 

的意旨即可。

8 . 第十六条（2 )款采用了接受应送达的理论。同意的表 

示必须送达发价人方始生效，而北象某些法律制度丨所规定那 

样，于发出之时即生效。

9 . 笫十六条（2 )款规记一项传统规则，即接受须在订定

①以缄默表示的接受何时生效没有特定的规则。第十六条 

例 В 的结论是，接受于所述期阪到期时生效。至少有一个法律 

制度规定，缄默从被发价人接到发价时起生效。瑞士《合约法》, 

笫十条第2 款。

的时间内，如未订定时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送达发价人方 

才生效。但第十九条规定，逾期到达的接受视为，或可视为及 

时送达发价人。然而发送一方，即被发价人，仍须担负接受未 

到达的风险。

以行为接受发价，（3)歓

1 0 . 第十六条(3)款规定一项不常发生但很蜇要的情况， 

那就Й ，按照一项发价或依照当事人和互间确认的习惯做法或 

惯例，被发价人可以通过作出某种行为来表示同意，而无须向 

发价人发出通知。在这种情况，接受于该项行为作出时生效^

11. 发价屮可以指明被发价人可以通过作出某一行为来 

表示接受，例如使用“立即装运”或“立即为我采购”等字样。

1 2 . 被发价人用以表示接受的行为应是按该项发价、确 

认的习惯做法或惯例视为有效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行 

为就是货物的运送或价款的支付，似也可以是其他任何行为， 

诸如：开始生产，包装货物，信用状，或是如上文第11段所 

举的第二个例子，为发价人采购货物等等。

第 + 七 条

〔对发价的添加或更改〕

( 1 ) 对发价表示接受的答复，如载有添加、限 

制或其他更改，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发价。

( 2 ) 但对发价表示接受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 

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价的条件，则除 

发价人在不过分稽延的期间内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 

构成接受。如果发价人不作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 

即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 

准。

( 3 ) 与价格、支付、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 

点和时间、当事人一方对他方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 

争端等有关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 

发价的条件，除非被发价人按照该项发价或其特殊情 

况有理由相信这些添加或不同条件是发价人可以接受 

的。

以前的统一法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七条。

评 注 

—般规则，（1)款

1 . 第十七条第（1 )款规定，表乐的接受如对所针对的发 

价有所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 

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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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这项规定反映了一个传统理论，就是合问义务出相邛 

И意的表示产生。闪此，接受必须完全符合发价。如果表示的 

接受与发价不完全和同，就不是接受而是作出还发价，需要另 

一方的接受才能订立合同。

3 . 然而，接受通知不一定要用同发价完全相同的字句； 

只要接受通知所用的不同措词不致改变各茧事人的义务即可。

4 . 答复中叩使提出询问或提出添加条件的可能性，亦可 

能不楚第十七条（1)款所指的表示接受的答复=> 这项答复可能 

足一项独立的通讯，目的只在探询发价人是否愿意接受不同条 

件，而以后仍有可能接受该项发价。

5 . 这一点对第十五条而言特别重要，因为该条规定“发 

价于拒绝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终止，纵使该项发价足+ 可撤销 

的”。

6 . 第十七条（1)款所订规则虽是基于对合同性质的普遍 

看法，但这项规则也反映了现实中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楚被发 

价人总的说来同意发价条件，但还希望对其中某些方而进行谈 

判》不过，第十七条（1)款所表达的传统规则尚未能照颐到另 

—搜也晃常见的实际情况。第十七条（2)款对这哗情况之一规 

记不适用第十七条（1)款的规则。

非实质性变更，（2 )和（3 )軟

7 . 第十七条(2)款的规则是处理以下的情况：对发价的 

答复表示了并打算作为接受，但其中载有在实质上并不变更发 

价条件的一些添加或不同条件。第十七条（3) 款列出了. •些通 

常应视为实质性的条件。

8. 表示接受的答复多数情况是被发价人并不把添加或 

不同条件视为发价的实质变更，特别是在以下情况：各当事人 

并没有进行正式谈判而只是以互发电报、用户电报等方式，或 

以交换定购表格和接受表格方式，互相进行通讯。

9. 如果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史发价的条件， 

则答复构成接受，按照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合同十答复收到时 

订立。这时，合同的条件即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 

所载的更改为准。

Ю. 添加或不同条件即使并未在实质上变更发价条件， 

发价人也可不同意这些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被发价人的答复 

应视为拒绝发价而非接受发价。

1 1 . 对定购或出售货物的人员Ш言属于例行事项的添加 

或不同条件，从法律观点而言可能构成对发价的实质变更。第 

十七条(3 ) 款用举例方式列举了一部分亊项，对于这些事项，表 

示接受的通知内所提出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应视为实质性条件。 

但是，在以下情况，对这些事项提出的添加或不同条件，不视 

为实质上的变更：“被发价人按照该项发价或其特殊情况有理 

由相信这些添加或不同条件是发价人可以接受的”。

1 2 .例如，一项发价内说明发价人有50部拖拉机以某一 

价格出售，对于这项发价，被发价人用电报答复接受，但加上 

“立即装运”等字。或者，卖方接到-•份购买某一数量的特定动

物纤维的定购单，他使用某种表格答复接受，而这种表格内载 

有一项条款，规定由有关国际贸易协会进行仲裁的问题。

1 3 . 第十七条（3 ) 款表明，这两份答复中所载的添加或 

不间条件构成实质变更，因为“立即装运”改变了交货时间，① 

而仲裁条款则是有关解决肀端的事项。

1 4 .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可能发生以下惝形：被发价 

人按照该项发价或其特殊情况有理由相信他所提议的添加或 

不同条件是发价人可以接受的。这时，所载条件不构成劣质变

1 5 . 如果答复中载有实质变更，该项答复即不构成接受 

Ш构成还发价。如果原发价人对这项答复的反应是装运货物或 

支付价款，则向原被发价人发送货物或付款通知时，即为最后 

订立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条件以还发价的条件，包括所 

载的添加或不问条件为准。

第 十 八 条

〔订定的接受时间〕

( 1 ) 发价人在电报或信件内订定的接受期限， 

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发信日期起算，如信上 

未载明发信日期，则从信封上所载日期起算。发价人 

以电话、用户电报或其他即时通讯方法订定的接受期 

限，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时起算。

( 2 ) 如果由于接受期限的最后一天在发价人营 

业地是正式假日或休业日，以致接受通知无法送到发 

价人地址，接受期限应顺延至下一个开业日。在计算 

接受期限时，接受期限内的正式假日或休业日应计算 

在内。

以前的统一法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八条（2 )款。

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第二条（2 ^3。

评 注

1. 第十八条（1)款对于接受发价的期限何时开始规定了 

计算办法。

2 . 如果接受期限是订定的，譬如说10天，那么这10天 

期限从什么日期开始计算，就必须明确地加以规定。因此，第 

十八条第（1 )款规定发价人在电报内订定的接受期限“从电报 

交发时刻……起算”。

3 . 对于倍件，则从“信上载明的发怡П期起算”，如倍上

①合同中如果没有“立即装运”字样，按照第三十一条(с) 

款的规定，应在“订立合同后一般合理期间内”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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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载明发信曰期，则“从信封上所载日期起算”。选择这个优先 

次序有两点理由：第…，被发价人讨能去弃信封，但会保留信 

件，用以计算接受发价期阪何时终止；第二，发价人会保留一 

份载有(3期的信件复木，但通常不会记求倍封上的日期。如果 

以信封上的У 期为准，则发价人无从知道接受发价期限的终止 

期。

第 十 九 条

〔逾期接受〕

( 1 ) 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价人毫 

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如此通知被发价人。

( 2 ) 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文件显示，依 

照当时寄发情况，假如传递正常的话，它原应及时送 

达发价人，则该项逾期接受具有接受的效力，除非发价 

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通知被发价人他认为他的 

发价已经失效。

以前的统一法

合问订立统一法，第九条。

评 注

1. 第十九条处理接受时限到期之后接受通知才到达的 

情况。

发价人把接受通知视为及时到达的权力，（1)款

2 . 如果接受逾期，则发价失效，接受通知到达后亦不 

能订立合同。但第十九条（].)款规定逾期接受可以成为有效的 

接受，只要发价人毫不延迟地用I〗头或书面通知接受人该项接 

受视为有效。

3 . 第十九条（1)款的规则与许多国家把逾期接受当作还 

发价的理论稍有不同。本款和还发价论中都规定：合同只有在 

原发价人通知原被发价人他打算承受逾期接受的约束时才订 

立。但是，按照本款，逾期接受在收到时即成为有效的接受，尽 

管还需要随后发一通知来使它正式生效。而按照还发价论，原 

发价人表示意旨的通知才是接受，而这种接受于接受通知到 

达时才生效。

由于传递延误而逾期的接受，（2)款

4 . 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怡件或文件显示，依照当时寄发 

情况，假如传递正常的话原应及时送达，则适用不同的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逾期接受视为及时到达，合同于接受通知送达 

发价人时订立，除非发价人毫不延迟地通知被发价人他认为该 

项发价巳失效。

5 . 因此，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文件诚示，依照当 

吋寄发情况，假如传递正常的话，它原应及时送达发价人，则

发价人必须毫不延迟地向被发价人作出通知以避免合同的订 

立。如果信件或文件中没有显示是及时发送，而发价人希塑订 

立合同，则他必须按第十九条(1)款的规定，毫不延迟地通知 

被发价人他认为该项接受有效。

第 二 十 条

〔接受的撤回〕

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本应生效之 

前或同时送达发价人。

以前的统一法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十条。

评 注

第二十条规定接受于生效之后不得撤回。这项规定补充了 

笫二十一条关于销售合同于接受生效时订立的规定。①

第二  + — 条

〔合同订立时间〕

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时订

立，

以前的统一法

无。

评 注

1 . 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一项无疑是理所当然的规则，即 

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时订立。但由于本公 

约中许多的规则都决定于合同订立的时间，因此认为有必要明 

确地规定此-•规则。

2 . 另一方面，第二十一条并未明确规定合同订立的地 

点。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本公约没有任何规则取决于合同订 

立的地点。此外，订定合同订立地点对法律冲突或阈法管辖方 

而究竟会引起什么后果，也难确定，而且这些后果还可能是不 

良的。然而，第二十一条连同第十六条订定了合同订立的时间， 

这在某些法律制度下可能会解释为因而也决定了合間订立的 

地点。

第 二 十 二 条

〔“送达”的定义〕

为本公约第二部分的目的，发价，接受声明或意

①第十六条（2 )和（3 )款规定接受于何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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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方面的任何其他表示，用口头通知对方或通过任何 

其他方法送交对方，或其营业地或通讯地址，如无营 

业地或通讯地址，送交对方惯常居住地时，即 为 “送 

达”对方。

以前的统一法

合同订立统一法，第十二条。

评 注

1 . 第二十二条为本公约第二部分的目的规定了怠В 的

表Ж何时方为“送达” 对方。一项通讯送交对方时---3、是发

出时—— 即为“送达”对方。

2 . 这项规则的一个结果见于第十三条和第二十条，即一 

项发价不论可撤销或不可撤销，或是一项接受，都可撤回，只 

要撤回通知于该项要撤间的发价或接受送达对方之前或И]时 

送达对方。此外，被发价人即使在发价送达他之前巳从第三者 

预先知悉此项发价，在该项发价未送达他之前他亦不能接受3 

当然，经发价人授权递送发价的人在此处不应视为第三者。

3 . 发价、接受或其他的意旨表示于送交对方的“营业地 

或通讯地址”时即为“送达”对方。送达时即产生法律效力，烬 

管对方（如果对方是一个个人〉或负责人(如果对方是一个组  

织)可能经过若干时间后才知悉此事。

4 . 如果对方没有营业地或通讯地址，外且只有在这种情 

况下，意旨的表示于送交其惯常居住地，即其私人住所①时即 

为 “送达” 对方。同意旨的表示送交对方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 

的情况一样，送达时即产生法律效力，尽管对方可能不知道意 

旨的表示已送交。

5 . 此外，意旨的表示不论是用口头通知或用任何其他方 

法，只要是向对方本人作出，即 为 “送达”对方。关于亲自送 

交的情况，其地点没有地理上的限制。②事实上,这种送交往往 

是在对方营业地以外的某一地点直接送交对方的。这种送交也 

可以发生在对方的营业地，也可以发生在对方的旅馆，或对方 

所在的任何其他地点。

6. 亲自送交具有法人地位的对方包括亲自送交具有必 

要权力的代理人。至于何人方为经授权的代理人问题，则按迠 

用的国内法决定。

第三部分货物销售 

第 一 章 一 般 规 定

第 二 十 三 条

〔根本违反合同〕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他方蒙受重大

①参看第九条(Ь)款，

@第二十二条的西班牙文木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文本不符。

损害，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 

知而且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笛统一法，第十条。

评 注

1 . 第二十三条规定“根本违反合同”的定义。

2 . 规定根本违反合И1的定义是很重要的，因为买方和卖 

方的若干补救办法，①以及风险移转的一些方面②都要以它作 

依据。

3 . 认足为根本违反合同的基本标准是，“俠С受害〕方蒙 

受®大损害”。损害是赉熏人，应根椐每一琪件的情况来确定， 

例如合同的金额、违反合同造成的金额损失1 或者违反合词对 

受害方其他活动的影响程度。

4. 如果符合这项以受害方蒙受的损害作根据的基本标 

准，叩认定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能够证明，他 

“并+预知而且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即实际发生的 

结果。应当指出，违反合同一方不因仅仅证明他亊实上没有预 

见该结果，即可逃避赔偿责任。他还须证明他没有理由会预见 

该结果。

5. 第二十三条没有明确指出违反合同一方应于何时预 

见违反合丨4 的结果，是在订立合同之时，还是在违反合同之 

时？如布争议发生，应由法庭裁足。

第 二 十 四 条

〔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

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通知对方，方始有效。

以前的统一法

评 注

1 . 当事人一方宣告合И 无效，对他方可能产生严重后 

果，因为他可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例如停止制造、包装，或 

运送货物，或者如果货物已经交付，即要取回货物并计划加以 

处置等等，以极力减轻宣告合同无效所会产生的后果。

2 . 因此，第二十四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声叨必须通 

知对方，方始有效。根据此项规定，合同在宣告无效的通知① 

送交对方时，即丧失效力。

①参看第四十二（2 )、四十四（1 )，四十五（1 )(а ) 、 Щ 

十七（2 )、六 十 ⑴ （а)、六十三、六十四（1 )、六十四（2) 

各条。

②参看第八十二条。

①第四十五、六十、六十三、六十四各条规定了宣告合同 

无效的各种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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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本公约不同于有些法系，它并不要求预先将宣告合同 

无效的意向通知对方。本公约只要求一项通知，既宣告合同无 

效的通知②。

4 . 通知可以П 头或书而作出，并得用任何方法传递。如 

果所选定的方法适合情况的要求，依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传 

递通知上发生耽搁或错误，并不损害通知的法律效力。

第 二 十 五 条

〔通知的耽搁和错误〕

除非本公约第三部分另有明文规定，当事人按照 

第三部分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作出任何通知、 

要求或其他通知后，这种通知如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 

错误，或者未能到达，并不使该当事人丧失依靠该项 

通知的权利。

以前的统一法

销枵货物统一法，第十四条和第三十九条（3 )款。

介同的П■立 统 •法，第十二条（2 ) 款。

评 注

1 . 第二十五条规定，本公约第三部份规定下的任何通 

知、要求或其他通知，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错误，或者未能到 

达，风险应由收件人承担①。如果通知是“按照第三部分的规 

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即适用本规则。

2 . 适合情况的传递通知方法不只-•种时，发送人可使用 

他认为最方便的方法а

3 . 传递一项通知的方法如果适合当事人的环境，即为迠 

合“情况”。一种传递方法适合某些情况，但不一定适合另一些 

情况，举例来说，尽管某种特定形式的通知通常都以航邮发 

送，似在某- •特定情况中，因为需要迅速，可能只有电子通  

讯 . 电报. 用户电报、或电话才是迠合“情况“的传递方法。

4 . 传递通知上的耽搁、错误或通知的遗失，风险应由收 

件人承担的这项一般规则，站出于一项考虑，即最奸能够订定 

-项对各种传递失误情形适用的规则。如果采用一般的收到 

论，则本公约必需载有补充的程序规则来确定一项通知是否确 

为收件人收到，因为采用通知一经发送即属有效学说的各法

②但是，根据第四十五条（1 )款（Ь )项或第六十条（1 )款 

(Ь )项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当事人- •方，必须先确定一段合理 

时限的额外期间让对方履行义务，以符合第四十三条（1 )款或 

第五十九条（1 )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宣告合同无效的一 

方必须送交他方两项通知。

①本公约笫二部分载有关于订立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各项 

通知和其他意旨表示的生效时间的特别规则。特别要参看第十 

九彔和第二十二条в

系，通常都没有订定这类补充规则。但是，本公约第三部分载 

有这项规则的几个例外，规定通知必须收到方始有效②。

〔要求具体履行义务的判决〕

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要求他 

方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作出判决，要求具体 

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受本 

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可以这样做。

以前的统一法

1964年 7 月 1 日海牙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的公约， 

第七条。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十六条。

评 注

1 . 本条规定在什么范围内国家法院需要作出判决，要求 

Д-体履行由本公约产屯的义务。

2 . 如果卖方没有履行他根据销售合同或本公约所应承 

担的义务，依第四十二条规定，“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 

同样，第五十八条规定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1 收取货 

物或履行他的其他义务”。

3 . 问题在于，受害一方是否能够获得法院的救助，强制 

不履行合同的一方履行义务。在有些法系里，法院有权命令具 

体履行一项义务。在其他法系里，法院无权命令具体履行某些 

义务，对于这类国家，我们不可能期望它们改变其司法程序的 

根本原则，来使本公约能够生效。因此，第二十六条规定，法院 

没有义务作出判决，要求履行具体某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 

本身的法律对不受本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 例如国内 

销售合同—— 可以这样做。因此，如果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有 

权命令具体履行某一特定形式的义务，例如交付货物或支付价 

款，则第二十六条不限制第四十二条或第五十八条的适用。只 

有在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命令具体履行此种形式的义务 

时，第二十六条才限制第四十二条或第五十八条的适用①。

4 . 应涪指出，第四十二条和第五十八条如果不受本条的 

限制，则申请法院命令当亊人一方履行合同的这一补救办法， 

就会从一个在许多情况下必须法院同意才能使用的有限度的 

补救办法，变成一个只要当事人他方决定即可使用的补救办

法0

②第四十三（2 ) , 四十四（4 )、五十九（2 )、六十一（1 )、 

六十一（2>、六十五（4 )各条。

①参看第四十二条的评注第9 段，



32 第一部分会议文件

第 二 十 七 条  '

〔合同的更改或废止〕

( 1 ) 合同只需各当事人协议，即可更改或废止。

( 2 ) 规定任何更改或废止必须以书面作出的书 

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废止。但当事人 

一方的行为，如经他方寄以信赖，即不得坚持此项规 

定。

以前的统一法

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第一条和第三十条。

评 注

1 . 本条规定合同的更改和废止。

一般规则，第（1)款

2 . 第（1 )款规定以下的一般规则：合同只耑各当亊人 

协议，即可更改或废止。它的Н 的是要消除大陆法和英美法间 

对更改现行合同所存在的重大差异。根据大陆法，各当事人更 

改合同的协议，如具有充分的理由，则即使仅更改一方当亊人 

的义务，亦属有效。根据英美法，仅对当亊人一方义务的更改， 

原则上无效，因为缺乏“约因”。

3 . 本款所预见的更改，多数是规格、交货日期之类的技 

术性更改，这些更改在商业合同履行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即 

使这类合同更改可能增加当事人一方的费用，或者减低合同对 

另一方的价值，各当亊人仍可能同意价格维持不变。这类协议 

按照第二十七条（1 )款是有效的，英美法必须“约因”的规则因 

此可以克服。

4 . 此外，第二十七条（1 )款也适用于下列问题：合同订 

立以后，当事人一方发送给对方的确认书或发票，所列条件超 

出或异于所订合同内所列条件，这样是不是更改合同？如果能 

证明各当亊人同意这呰添加的或不同条件，则依第二十七条 

( 1 )款规定，这些条件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至于收件人的铖 

默是否构成对更改合同的同意，参看第十六条（1 )款和该条 

评注各段。

5 . 在确认书或发票载列添加或不同条件，作为更改现行 

合同条件的建议，与对发价表示接受但附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 

答复不问。后者应适用第十七条规定。

书面合同的更改或废止，第(2)軟

6 . 尽管依第十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Ж 

明，但各当事人可再规定这种要求。一个类似的问题是，合同 

特别规定，合同的更改或废止，必须以书面作出，这样的合同 

在什么程度上可用口头加以更改或废止？

7 . 在一些法系里，合同可用丨-丨头加以更改，尽管合同本 

身载有相反的规定。因为第十条规定，适用本公约规定的合И

无须以书面证明，因此可能得到上述结果。但是，第二十七条 

(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废止必须以书面作出的书面合 

同，不得以其他方式更改或废止。

8 , 在一拽情况下，当事人一方作出的行为，可能使他不 

再适于向他方坚持此项规定因此，第二十七条（2 )款又规 

定，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如经他方寄以倍赖，即不得坚持此项规

定0

9. 应内指出，希望坚持合同中关Г'仟何更改或废止必须 

以书而作出的规定的一方，只有在他方已对其行为寄以恺赖 

后，才不能如此坚持。这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可能表示，第一方 

一只否认非书而更改的效力，原合И 的条件继续适用。

第二十七条例А А、В两方订立一项书面销售合同，规定 

在二年期间内由В 方制造货物售给А 方，并规定对合同的一 

切更改或废止均须以书而作出。В方向А 方交付第一批货物后 

不久，А 方的签约人员通知В 方说，货物的设计须稍作更改。 

如果不如此更改的话，他将命令他的工作人员拒收以后的货 

物，并且不支付价款》烬管В方没有收到上述指示的书而确认 

书，В 方仍按照要求改变设计。以后五个月，每月交货均为А 

方所接受，第六个月的交货遭到拒收，理由是货物不符书而合 

同的规定。在这种情况，А 方必须收受已按照改变的设计制造 

的全部货物, 供对合同所余的货物，В 方必须按原设计制造^

第 二 章 卖 方 的 义 务

第 二 十 八 条

〔一般义务〕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付货物，移 

交一切有关文件并转让货物所有权。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十八条。

评 注

第二十八条规定卖方的虫要义务，并作为公约第三部分 

第二章的开头а 卖方的主要义务是：交付货物、移交一切有关 

件、转让货物所有权。①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 

定”，履行义务。因为本公约第五条规定，各当亊人可以不应 

用本公约，或在第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 

定或改变其效力，因此在合同与本公约发生抵触时，卖方必须 

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

①虽然本公约规定卖方必须转让货物所有权，但第四条 

( Ь ) 款明确规定，除非另有明文规定，本公约与合同对所售货 

物所有权的可能影响无关а 这--点须按适用的法律解决。参看 

第三十九条和该条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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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交 付 货 物 和 移 交 文 件

第 二 十 九 条

〔没有规定交货的特定地点〕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要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交付货 

物，他的交货义务如下：

( a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卖方应 

把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方；

( b ) 在上一款规定以外的情况，如果合同牵涉 

到特定货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的或尚待制造或生产 

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而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这些货物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将在某一特定地点制 

造或生产，卖方应在该地点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

( c ) 在其他情况，卖方应在他订立合同时的营 

业地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齊统一法，第十九条（2 )款和第一.十三条。

评 注

1 . 卖方的酋要义务是，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付 

货物'

2 . 第二十九条规定卖方履行交货义务的方法和地点。 

第一 1十一条规定卖方必须交货的Н期。第七十八条至第八К二 

条处理风险移转的有关问题。

必须交付的 “货物 ”

3 . 关于卖方交付“货物”，如属特定货物，他必须交付与合 

同规定完全和符的货物；如属未经特定化的货物，他必须交1、丨' 

与合同所载货物种类说明大致符合的货物。因此，如果合同规 

定交付玉米，而卖方交付马铃薯，则卖方不算交货。不过，如 

果卖方对合同载述的特定货物，或者如属未经特定化的货物， 

对符合合问所述种类的货物，作出符合(а)至(с)款要求的适  

、与行动，卖 方 即 为 交 付 “货物”，即使这些货物不符合同或 

不按规定的时间交付或不用指定的运输工具运交э 因此，如果 

合同规定交付2级玉米，而交给承运人托运的是3 级玉米，或 

者，合同写明10吨，而交给承运人的只有5 吨，则仍构成交 

付“货物”。纵使“货物” 已经“交付”，买方仍可行使其因卖方 

没有“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付货物”,®而可能具有的 

任何权利3 买方的各项权利中有一项是，如果卖方的不履行义

①第二十八条。买方因卖方违反合同而可采取的补救办 

法，规定十第四十一条。

务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则买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②不过，卖 

方还是已“交付货物”。

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化)款

4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一般规则是：卖方 

交付货物的义务是把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送买方。

5 . 销俜合同如要求或授权卖方将货物运送买方，即是牵 

涉到货物的运送。装运合同（例如：到岸交货、船上交货、火车 

上交货）和目的地合同（例如：0 的港船上交货、在……交付)， 

都是牵涉到货物运送的销倍合同。

6 . 许多牵涉到货物运送的销售合同，在合同里都明文规 

定，或者使用某种商业术语明确表明交货地点。如属这种情 

况，卖方的交货义务不是将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而是按照合 

同的明确规定行事。

7 . 因此，合同如属目的地合同，则卖方的交货义务是在 

Р 的地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同样的，合同如属指定装运港口 

的船上交货或到岸交货合同，则卖方根据合同的交货义务是把 

货物在指定装运港装到船上。③即使卖方可能需要将货物从内 

陆点运送:半:装运港，情况也是如此。

8 . 似是，如果合同不要求卖方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交货, 

并且货物要托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运人运送，则只要把货物 

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方”，即为交付货物。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货物需要从内陆点用火车或卡车运至港丨丨装 

船，则货物交给火车或卡车运输公司时，即为交付货物。

9 . 交付货物是指把货物交给承运人，而不是把单据交 

给买方。即使卖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将单据交给买方，他只要 

把货物交给承运人，即为交付货物。当然，卖方没有移交单 

据，买方可采取合同和本公约所规定的任何补救办法。

货物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将在某一特定地点 

制造或生产，（Ь)款

10. 如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冋时知道货物是在某一特定地 

点，或将在某一特定地点制造或生产，而合同没有要求或授 

权卖方装运货物，则卖方的交货义务是在货物所在地或其制 

造或牛.产地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

1 1 . 本款构想的情况有多种。第一种情况是，货物是特 

记的货物。举例来说，如果合同的内容是，由某一•商人将某 

种特定油漆售卖给另. •商人，而双方都知道油漆是在某一特 

定地点，则卖方在该特定地点把油漆交给买方支配，即为交付 

货物э 如果规记从某一堆特定废钢中提取10吨废钢，或者规 

定在某-特记工厂制造10 0张椅子，解决方法也是一样。

1 2 . 如果货物在订立合同的当时已在运输途中，则销售

②第四十五条（1 )款(а )项。卖方报本违反合同对货物损 

失风险的移转所产生的影响，参看第八十二条。

③例如，参看《Й 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X 离岸价格，条件 

А.2；到岸价格，条件А. 4 (《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国际商 

会出版物第274号）。



34 第一部分会议文件

合同不属本条（а)款所规定的“牵涉到” 货物运送的合同，而属 

'牵涉到货物在某一特定地点的合同，Й 此应适用本款的规定。 

不论交易包括某一提单所列全部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货物即 

为特定货物），或只包括某一提单所列的部分货物，情况都是 

一样。否则，如果把货物已在运输途中的销售合同视为“牵涉 

到货物的运送”，使它适用第二十九条（а)款的规定，则卖方 

将无从“交付货物”，因为他无法把货物交给承运人“以运交给 

买方'  但是，根据第八十条的规定，损失的风险于货物交给 

承运人而承运人签发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时起，即移转由买 

方承担，即使货物是在销售合同订立前交给承运人，亦复如 

此。

1 3 . 当事人双方均需知道特定货物所在的地点，货物需 

从其中提取交付的特定存货地点，或货物的制造或生产地点。 

他们必须确实知逬这些地点；如果А 礙人-•方理应知道而唞 

实上不知逬，那就不是确定知逬。而]1 ，他们必须在订立合同 

时即知道这拽地点。

其他情况，（с )款

14. 在不适用（а)、（Ь)两款规定的其他情况，卖方的交 

货义务是在他订立合同时的哲业地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如果 

卖方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交货地点按第九条（а)款的规定。

1 5 . 虽然（с )款是为处理不适用（а )、（Ь)两款规定的其 

他情况而订定的备用规则，但它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其他情  

况”的规则。特别是，合同可以规定在买方的营业地或未为本 

条提及的其他特定地点交货。第二十九条的首句确认，在所有 

这种情况下，交货应斟酌情况把货物在合同规定的特定地点 

交给买方或交给买方支配。

交给买方支配

1 6 . 卖方如作出一切必要行动，让买方能取得货物，即为 

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通常，这包括标明所要交付的货物，完 

成卖方须作的任何交货前准备，诸如包装等，和向买方作出 

必要的通知让他能取得货物。

1 7 . 如果货物由Ш如仓库业者或承运人等受委托人所保 

管，则卖方可用下列方法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山卖方指示 

受委托人把货物留待买方到取；或由卖方把控制货物的适А 

单据交给买方。

保留所有权的效力

18. 即使卖方保留货物所有权或以其他方式对货物保留 

利益，如果这种保留所有权或其他利益的Н 的，除其他外，是 

为了保证价款的支付，则按本条规定的交付货物和按第七十 

九、第八十或第八十一条的损失风险的移转，均为有效。④

④第七十九条（1 ) 款除其他外规定：“卖方受权保留控制 

货物支配权的文件，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

第 三 十 条

〔运送货物上的义务〕

(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但 

货物上没有标明地址或没有注明有关合同，卖方必须 

将一份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寄送给买方。

( 2 ) 如果卖方有义务安排货物的运送，他必须 

订立必要的运送合同，以按照通常运输条件，用适合 

情况的运输工具把货物运到指定地点。

( 3 )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对货物的运送购买保 

险，他必须在买方提出要求时，向买方提供一切所知 

的必要资料，使他能够购买这种保险。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十九条（3 )款和第五十四条。

评 注

1. 第三十条规定卖方在销售合同牵涉到运送货物时的 

几种额外义务。

标明货物，（1)款

2. 卖方通常都在装运之时或之前在货物上注明有关合 

同，办法是：在货物上标明买方名称和地址，取得载明买方 

为收货人或货到时被通知人的装货单据，或其他类似方法^但 

是，如果卖方托运相同的货物给几个买方，则在货物到达之 

前他可能不会采取任何步骤去标明货物,特别是在售卖象谷物 

一类散装运送的货物的情况。

3 . 第三十条（1>款规定，卖方的义务之一是，在货物上 

标明地址或注明有关的合同，或者将一份列明货物的发货通 

知寄送给买方。如果卖方没有作出上列三项行为之一，依第七 

十九条（2 ) 款规定，损失风险不得移转。①此外，买方对于卖 

方违反义务还可以采取一切通常的补救办法，包括要求卖方给 

予发货通知的权利，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以及如果卖方没有 

在货物上注明有关合同或没有寄送发货通知构成根本违反合 

同时，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运送合同，（2)款

4 . 到岸交货、离岸加运费等一些普通的贸易条件，要求 

卖方安排货物运送合同，而船上交货的销售等其他情况，通常 

不要求卖方这样做，伹各当亊人有时也会同意要求卖方实际 

作出运送安排。第 （2 ) 款明确规定，在“卖方有义务安排货 

物的运送”的所有情况下，“他必须订立必要的运送合同，以按

①第八十一条（3 ) 款对销售合同不牵涉到运送货物的 

情况也作类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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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逋常运输条件，用适合情况的运输工具把货物运到指定地 

点，％

保险，（3)款

5. 卖方或买方中必然有-•方须要按照销售合同规定，购 

买运送路途中货物损失的保险。这项义务通常是按销枵合同 

所订交易条件来决定，而不适Я1损失风险转移的规这。举例来 

说，如果报价是到岸价格，则卖方必须购买保险②，里然货物 

在托交承运人转运买方时，它的损失风险即转移到买方。③如 

果报价是离Р 加运费价格或离岸价格，而合同又无其他规定， 

则应由买方负责购买任何必要的保险。④

6 . 第（3 )款规定，如果卖方根据合同规定没有义务购 

买保险，他必须向买方提供一切所知的必要资料，侦买方能眵 

购买这种保险。这对卖方来说并+ 是一般性义务，因 为 他  ̂̂  

需要于买方要求时才提供这类资料。佴是，在有些Ш 卜.中，即 

使买方不作出要求，卖方也可能须要根据按本公约第八条规 

记成为合同-邡分的惯例，提供这类资料。

第 三 十 一 条

〔交货时间〕

卖方必须交付货物的日期如下：

( a ) 如果合同定有日期，或从合同可以确定日 

期，应在该日期交货；或者

( b ) 如果合同定有一段时期，或从合同可以确 

定一段时期，除情况显示买方会选定一个日期外，应 

在该段时期内任何时间交货；或者

( c ) 在任何其他情况，应在订立合同后一段合 

理期间内交货，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二十、二十一 ' 和 . :十二条。

评 注

1 . 第1 十一条规定卖方必须履行交付货物义务的时间。

2 . 因为卖方的义务是在一定时间交付货物，所以他必须

②例如：《М际贸场条件解释通则》，到岸价格，条件А.5。

③如果使用《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到岸价格，则货物 

在装运港实际通过船舷时，它的损失风险即转移到买方（条件 

А .6 )0 关于本公约所订规则，参看第七十九条（1) 款及其评 

注第4 至 7 段。

④参宥《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离丨；-•加运费价格和离岸 

价格。

在指定的时间或之前，把货物交给承运人，或按照第二十九条 

规定在适3 地点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或作出按照合同所列条 

件构成交货的艽他行为。第三十一条不要求劣方在规定交货之 

丨丨实际取得货物，如果交货方式是把货物交给承运人，亦不要 

求买方在该「丨可以实际取得货物。

在确定В 期或可以确定的曰期交货，0 0 款

3 . 如果合同定有交货日期，或从合閣П/以确定交货丨| 

期，则卖方必须在该П期交货。如果交货Н 期在按照第八条 

对合同适用的惯例中存规记，或从该惯例可以确定，即为合向 

定有交货11期或从合同可以确定交货Н 期3

在一段时期内交货，（Ь)款

4 . 在围际贸幼上，把交货11期订力- •段时间楚常见的。 

这通常是为/ 使卖方能够灵沽地准备货物装运和提供必要的 

运输。因此， （Ь)款准许卖方“在该段时期内仟何时间” 交货。

5 . 何楚，应当指出，有些时候，各3 市人可能会改变拟先 

耍 求 在 -段吋间内交货的协议，而指记一个特定П期交货，这 

个特定П期可在原先指定的一段时间之内或之外。举例来说， 

如果合同原先规定在七月间交货，后来根据协议卖方同意在七 

П 十五П交货，如此，则应在该日交货。

6 . 布时，合冋的规定或适用的惯例要求一定要在••段指 

定时问内交货，是为了让买方安排货物的运送或安排货物准确 

的到达时间，以符合他的需要，避免加重他储存或装卸能力方 

面的负担，这拽需要或能力可能是在合同订立以后才确定的， 

因此，（ь)款规定，如果“情况显示买方会选定■ •个丨1期'  т  

犮方不得选定确定的交货日期。

7 . 应当指出，如果由买方选定交货日期，则需要及时通 

知卖方，让他准备货物托交运送，订、他根据销售合同可能必 

须订立的任何运送合间。如果买方没有及时通知，则卖方对不 

履行义务不负赔偿责任，只要他能证明缺乏此项情报构成第六 

十五条（1 )款意义下的一种非他所能拧制的障碍。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的交付货物，（с )款

8 . 在不适用（а)、（Ь)款规定的所有其他情况，卖方应在 

订立合同后••段合理期间内交货。所谓…段合理期间，按个别 

情况依可以接受的商业行为决定。

提 早 交 货

9 . 关于买方收取或拒绝收取在ГГ走的日期前交Я 的货 

物的权利，参看第四十八条（1 )款及其评

1 0 . 如果卖方在交货日期前交付货物，他在该日期前补 

救货物任何不符合同情形的权利，适用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他 

在该日期后补救不符合同情形的权利，则适屮第四十四杀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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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二 条

〔移交文件〕

如果卖方有义务移交与货物有关的文件，他必须 

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移交。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俜统一法，第五十条。

评 注

1 . 笫三十二条处理第二十八条所述的卖方第二项义务， 

就是：把任何同货物布关的文件移交给买方。把本条同关于交 

似货物的条款放在一起，翁重指出了移交文件和交付货物两杏 

之间的紧密关系。

2 . 木条内没有列出卖方应把哪些文件移交给买方。除 

提革、码头收据、仓库收据等所有权单据外，卖方还可能须要 

按照合问规定，移交保险证书、荷业发票或领事签证发票、货 

物原产地证书、审量证书或品质证书等等。

3 . 这些单据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移交。 

通常卖方移交文件的吋间和方式必须能够使买方可以在货物 

到达н 的地时向承运人领取货物，办理报关手续以把货物运进 

н 的地网，和行使叫承运人或保险公同要求赔偿的权利。

4 . 第二丨•二条没有限制卖方扣留义件：Й 至买方支付价 

款为」丨•.的权利，如果合同规记移交文件以支付价款为条件的 

话。①

第 二 节 货 物 相 符 与 第 三 者 要 求  

〔货物相符〕

( 1 > 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的数 

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方式装箱 

或包装> 除另有协议外，货物除非符合以下规定，否 

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 а ) 货物适合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用于的冃

( Ь ) 货物适合用于订立合同时曾明示地或默示 

地通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显示买方并不 

依赖或者他没有理由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①第五十四条。

( с ) 货物的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物样品 

或样式相同；

( 过） 货物按照同类货物通用的方式装箱或包

装。

( 2 )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没有理由 

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 卖方即无须按本条第（1 ) 款 (а) 

项至 ( С 项负担此种不符合同的责任。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传统一法，第二十二条雨I第」十六条о

评 注

1. 第三十三条规定卖方交付符合合同货物的义务的范

围。

2 . 本条同货物销愕统一法有•-点很用要的不同，按照 

货物销售统一法的规定，卖方所交货物的品质、数请或规格 

如不符合合同的规记，即视为卖方没有履行艽“交付货物”的 

义务。何依本公约规定，如果卖方所交或交给买方支配的货 

物符合合同的一般规则，则即使货物的数Й 或品质+符合合М 

规定，亦视为“交付货物”。①但是应当指出，即使货物已经  

“交付”，买方仍可对不符合同的货物采取补救办法。②

3 . 但是，卖方按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所负交丨彳第三者 

无任何权利亦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包括根据丄业产权或知识产 

权的权利或要求的货物的义务’ М卖方交彳、丨符合合同的货物的 

义务无关。③

卖方对货物必须符合合同的义务，（1 )款

4 . 第（1 )款规定衡量卖方是否履行交付符合合同的货 

物义务的标准。首句强调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的数量、质量 

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记的方式装箱或包装。此项规 

定确认各当亊人所订合同是衡量货物符合合同标准的最主耍 

来源。其余各句说明“除另有协议外”，卖方对货物必须符合合 

同的义务的具体方而。

适合通常的用途，（1 )款(а)项

5 . 订货往往只注明一般规格，而不向卖方指出以后货物 

的用途。在这样的情况下，卖方必须供应适合于相同规格的货 

物通常一切用途的货物。合同包含的质量标准，必须参照购买 

合同所指规格货物的人的通常期褚加以确定。卖方在本项规定 

下的义务，其范围不依卖方是否能够预期买方本人按此种货物

①卖方所交或交给买方支配的货物必须符合合同的规格 

才算“交付货物”，这一点见第二丨•九条评注第3 段的讨论3

②第四十一条（1 )款。

③关于此一规则的重要性，见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及其 

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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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常用途之一使用货物来确定。特别是，供应适合于合同规 

格的货物逋常一切用途的货物的义务，也包括买方购货目的在 

于转售而不在于使用的情况在内。货物必须是能够在正常的 

商业交易中诚实地出售的，才算是适合通常用途。如果卖方所 

拥有的货物只适用于这类货物的部分通常用途，他必须问淸楚 

买方打算把这些货物用于何种特定用途，这样，他才可能在必 

要时拒绝接受订货。

6 . 卖方没有义务交付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使用 

的”用途以外的某一特定用途的货物，除非买方在“订立合同 

时曾明示地或默示地通知卖方”此一打算的用途。④如果买方 

打算把货物用于同类货物有时但非通常用于的目的，这个问题 

便可能发生如果买方没有表示货物打算用于这种特定И 的， 

卖方即没有理由试图供应适合用于该目的的货物。

适合用干特定用途，（1 )款(的项

7. 买方通常知道他需要某种一般规格的货物来用于某 

--特定目的，但他可能对这些货物知道得不够充分，所以无法 

提出精确的规格。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可能用描述货物特定用途 

的办法来说明他所需的货物。如果买方明示地或暗示地通知卖 

方这一用途，则卖方必须交付适合该用途的货物，

8 . 该用途必须在订、У.合同以前通知卖方，以便他如采不 

能供应适合该用途的货物时，可以拒绝订立合同。

9 . 如果“情况显示买方并不依赖或者他没有理由依赖卖 

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则即使买方曾把购买货物的特定Й 的明 

示地或暗示地通知卖方，买方对没有交付适合该特定目的的货 

物仍不需负赔偿责任。举例来说，情况可能显示买方凭商标选 

购货物，或者使用高度技术性的规格来描述所需货物。在这种 

情况下，可认定买方购买货物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如果卖方知道买方所订购的货物不合用于订货的特定Н 的，他 

似乎应该把这一事实告诉买方。⑤如果买方仍然购买该项货 

物，则买方显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10. 如果卖方并不声称他对有关货物具有任何特殊知 

识，则买方也没有理由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样品和样式，（1 )款 ( 0 项

1 1 . 如果合同的订立以样品和样式作基础，则所交付的 

货物必须具有卖方所示作为样品或样式的货物所具有的品质。 

:'气然，如果卖方指明所示样品或样式在某些方面与将来要交丨 

的货物有不同，则他没有责仟交付与所示样品或样式的货物品 

质相同的货物，但必须交付品质与他指明将来交付的货物•-定 

具有的品质相同的货物。

包装，（1 )款(幻项

1 2 . 第（1 )款( С 项规定卖方对货物与合同相符的一项 

义务是，货物必须“按照同类货物通用的方式装箱或钽装”。本

④第三十三条（1 )款（Ь)项。参看下而第7 至10段。

⑤这似乎是第六条要求遵守诚信的必然结果》

项规定是起码的标准，并无意阻挡卖方对货物采用比通常包装 

方法更能保护货物使其免受损毁的包装方法。

买方知道货物不符合同，（2 )款

1 3 . 本条第（1 )款 (а)至 (с1)项有关品质的义务，是本公 

对卖方所加的规定，因为在平常交易中，买方期望货物具有这 

些品质是合理的，即使合同中并没有明示地指明这些品质。仉 

是，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荇没有理由不知道货物与品 

质之一不符，则他以后不能说他原来就期т 货物与该…品质相 

符。

14, 这项规则不适用于合同明文规定货物应具有某些特 

矩品质的情况，因此受第（1 )款首句的限制，即使买方在订立 

介同时知道卖方会交付与合同+符的货物，买方仍有权要求卖 

方完全履行义务。如果卖方不按协议履行义务，则实方可采取 

任何合适的补救办法。⑧

第 三 十 四 条

〔卖方对货物不符合同的责任〕

( 1 ) 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对风险 

移转由买方承担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担负 

责任，纵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上述时间后始明显，

( 2 ) 卖方对在本条第（1 )款所述时间后发生的 

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亦应担负责任，如果这种不符合 

同情形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务，包括 

违反关于货物将继续适合用于其通常用于的目的或某 

种特定目的，或货物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将保持某种特 

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明白保证，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法，第三十五条。

评 注

1. 第二十四条规定断定货物与合同和木公约规定不符 

合的时间。

基本规则，а )款

2 . 第（1 )款的基本规则是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 

规定，对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时所存在的任何+符合同情形， 

担负责任，纵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上述时间后始明显，衡Й 

货物是否符合合同以风险移转时间为准的这.-规则，是关于遗 

失或损軎风险的规则的必然结果。

3 . 虽然衡量货物是西相符以风险移转时间为准，似.买方 

可能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这可能闪为货物的不相

⑥第四十一条(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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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要到货物使用后才会明显。也可能因为合И牵涉到货物的运 

送。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可能于货物交给承运人以运交买方时 

即移转。①但是，买方通常都要等到承运人在Н的地把货物交 

给他之后才能对货物进行检验，而这时风险巳移转相当时候 

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果货物不符合同情形，在风险移转 

时即已存在，则卖方应承担责任。

第三十四条例А :合同规定销啓“ 1号品质玉米，价格按 

卖方城市离С 价格”。卖方托运了] 号玉米，怄在运输途中， 

II米受水没损，到达时品质巳是3号而非1号：买方不能对货 

物不符合同向卖方要求赔偿，因为这些货物在损失风险移转由 

买方承担时是确与合同相符的。

第三十四条例В : 如果第三十四条例А所述的玉米在托运 

时品质就垃3兮，则纵使买方一Й 到玉米到达买方港口或汽、丨丨 

地时才知逬它不符合同卖方仍须承担责任。

风险移转后发生的损害，（2)款

4 . 第（2 )款规定，纵使在风险移转以6 ，卖方仍须对闪 

他Г1己违反某项义务所造成的忏何损坏担负责任。虽然这种  

愔形在损坏的发生是因为卖方某一实际行为所致吋最为叨М， 

慨如果违反的义务足卖方所作的以下一种明确保证时，怙形也 

屉一枰：货物在损失风险移转后…段确定时间内仍将保持菜苎 

特记品质。因为第二十四条(1)款规定衡贷货物是也相符以风 

险移转时为准，因此认为必须明确规定卖方须对其违反关于品 

质的任何明确保证担负责任。

5 . 应当指出，第三十四条（2 )款规定，卖方对在风险移 

转后发生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应担负责任，这与货物销侉 

统一法第三十五条第2款的规定不同，因为该款规定卖方对 

“1Т:何不符合同情形引起的后果”应扪负责任。这淸楚表叨，如 

果货物不符合同是因为卖方违反其某项义务所致，则货物的缺 

点或瑕疵不一定要在风险移转时即存在

第 三 十 五 条

〔在交货日期前对货物不符合同作出补救〕

如果卖方在交货日期前交付货物，他可以在交货 

日期到达前交付任何缺漏部分或补足所交付货物的不 

足数量，或交付货物以替换所交付货物中不符合同规 

定的货物，或对所交付货物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 

形作出补救，但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 

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买方保有本公约所规 

定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①第七十九条а )款а如果货物上没有标明地址或没有注 

明有关合同，则第七十九条(2)款规定，在卖方未将列明货物 

的发货通知寄送给买方以前，风险不移转由买方承担。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三十七条。

评 注

1. 第三十五条处理卖方在合同指定的交货最后日期前 

交忖货物，伹他的履行义务不符合同要求的情况。①可以这么 

说，卖方的履行义务是否符合合同要求，应在交付货物时即作 

最后决定。但是，第三十五条规定，卖方对不符合同情形仍可 

使用以下办法作出补救：交付作何缺漏部分或补足所交付货物 

的不足数量，或交付符合合同的货物以替换不符合同货物，或 

对货物中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作出补救。②

2 . 卖方依照第Н 十五条规定行使补救货物不符介同情 

形的权利，只能在“交货丨：1期”到达以前作出。交货丨』期过后，他 

的补救权利应按第四十四条规定。关于牵涉到运送货物的闻际 

销供，除合同另有规定外，把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时即为交付 

货物。③因此，对这类合词而言，卖方按照第三十五条规定可 

以对货物的数量或品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作出补救的最后 

И 期，以他按合同必须把货物交给承运人的日期为准。

3 . 卖方补救任何不符合问情形的权利，还受到一项服 

制，即行使此项权利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玴的不便或承拘不 

合Я 的开支。

第三十五条例А : 合同要求卖方Т 6 Л 1 П 的交付100台 

机床。 5 月 1 日，卖方把75台机床交给一个适竺的承运人托 

运，6 月 1 5丨」到达。5 刀 30 П，他又托运 25台机床，于 7 

少〗1 5日到达。卖方对不符合同情形作出的补救是，在合同规 

定的100件机床交货日期6 月 1 П 以前，把所缺的2 5台机床 

交给承运人。

第三十五条В : 如果第飞十五条例А 的合同没有授权卖方 

分两批交付货物，则卖方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对原先的数量不 

符合И]作出补救：买方收取第二批交付的原先欠缺的25台机 

床，不会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拘不合理的开支”。

第= 十五条例С : 第三十五条例А所述的机床于6 月]5 日 

和 7 月 15 Р 到达买'方营业地时，发现机床有瑕疵。因为交货 

П期（6 月 1 I I )已过，卖方不能再按第三十五条规定作出补 

救。但卖方可能有权依照第И 十四条规定补救不符合И 情形。

第三+五条例О : 第三十五条例А所述的机床于合同指定 

的交货Н期 6 月 1 日以前由承运人交给买方。买方经过检验 

后，发现机床有瑕疵。虽然卖方有能力在交货日期以前修理好

①买方没有义务在交货П期前收取货物：第四十八条（])

政。

②为使卖方知道仟何不符合问情形以便他能有效行使其 

补救权利起见，第三十六条规定买方必须在按情况为合理的短 

吋间内检验货物；第三十七条又规定买方必须将不符合同情形 

通知卖方。

③第二十九条(а)款。关于损失风险移转时间，参看第七 

十九条及其评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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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但他必须在买方营业地修理。如果卖方在这种情况下对 

不符合同情形所作补救工作，会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 

承担不合理的开支”，则卖方无权作出补救^

第 三 十 六 条

〔检验货物〕

( 1 ) 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 

检验货物或使人检验货物。

( 2 ) 如果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检验可推迟 

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

( 3 ) 如果买方须转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 

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应知道这一转运 

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三十八条。

评 注

1. 第三十六条规定买方应检验货物的时间。买方在支付 

价款之前检验货物的权利，见第五十四条(3)款。

2 . 本 条 是 第 三 十 七 条 的 前 第 П 十七条规定，如果义 

方在发现或理应发现货物不符合М后 .段合理时间内，未将不 

符情形通知卖方，则买方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买方 

依第三十六条规定必须检验货物的时间，即为第三十七条所述 

的买方“理应发现”不符情形的时间，除亦这种不符情形不是检 

验所能发现的。

3. 本条要求买方所作的检验，是一种按情况为合理的检 

验。通常买方没有义务一定要在检验中找出一切可能的瑕疵。 

所圈按情况为合理，应依个别合同和行业惯例决定，同时也取 

决于货物种类和当事人性质等因素。举例来说，如果当事人一 

方不具有或无法取得必要的技术设备或专门知识，则不可能预 

期他会发现货物的不符合同情形，尽管别的买方在不同情况下 

预期会发现此类不符情形由Т 交易具有国际性质，对于必要 

的检验的种类和范围必须根据国际惯例确定。

4 . 第（1 )款规定了基本规则，即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 

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或使人检验货物。第（2 )、（3) 

Й款则规定此一规则对两种特定情况的特别应用。

5 . 第 (2)款规定，如果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检验可 

推迟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这项规则是必须的，因为纵 

使在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买方时即为交付货物①，而且

①第二十九条(Ю款和第七十九条（1 )款。关于销售合聞 

傘涉到运送货物时风险移转时间的决记规则，见第七丨•九条评 

注第3 至 8 段的讨论。

损失风险亦可能在这个时候移转，但买方在货物到达Й 的地之 

前，通常都无法实际检验货物。@

6 . 第(3)款把这一•看法向前再推一步。如果买方须转运 

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则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Н 的地 

后再进行检验и买方在把货物转运之前没有合理机会对货物 

加以检验的典型情况是，货物的包装方式使得货物在到达最后 

Н 的地前拆装检验是行不通的。转运货物可能是因为买方打算 

门Й 在运送合同指炬的Н 的地以外的其他地方使用货物而有 

必要，但更常见的情形是，买方只存一个中间人，他需要转樹货 

物，数量起码与原来包装的数景相等，因此必须转运货物。

7. 卖方如果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应知道转运的可能 

件，货物才能推迟到到达新目的地后押进行检验。卖方不必知 

道或理应知道货物要转运，他只要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有可能 

转运_ 可。

第 三 十 七 条

〔货物不符合同的通知〕

(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 

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 

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即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 

利。

( 2 )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物之 

曰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即丧失 

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 

的保证期限不符。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雋统一法，第三十九条。

时效公约，第八条和第十条（2 )款。

评 注

1. 第三十七条规定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将货物不 

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的后果。买方不把第三者对货物的权利或 

要求通知卖方的后果，见第三十九条（2 )款和第四十条（3 )款 

的规定。

提出通知的义务，（1)款

2 . 按照第（1 )款规定，买方如果不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把 

货物不符合同怡形逋知卖方，即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И 的权 

利。如果通知不在该段特定时间内提出，则买方不得援引第四 

十一条（1 )款(Ь)项的规定要求赔偿损害，亦不得援引第四十 

二条的规定要求卖方对不符合同情形作出补救,或援引第四十

②关于买方在检验货物之前支付价款的义务，见第五十四 

条评注第6 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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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或援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宣市减 

低价格。①

3. 买方必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不符合同情形后一段合 

理时间内通知卖方。如果货物不符合同情形在按照第三十六 

条规定检验货物时应即可发现，则买方在检验或理应检验货物 

吋，即须发现货物不符合同情形。②如果进行此项检验不可能 

发现不符合同情形，则买方必须在他实际发现或根据其后情况 

发展理应发现不符合向情形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通知。

第三十七条例А : 货物不符合И 情形，不是买方按照第三 

十六条规定进行检验时即应能发现的。但是，买方一旦开始使 

用货物时，即理应能发现货物不符合同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买方必须在使用货物因而“理应发现”货物不符合同情形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提出通知。

4 . 通知的Н 的是，让卖方知道他如何始可补救货物+符 

合同情形；使他在自行检验货物时有所依据；总的来说，使他 

能收集证据，在同买方因所述不符合同情形而引起任何争端时 

得以使用。因此，通知不仅必须在买方发现或理应发现货物不 

符合同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向卖方提出，而且通知必须明确指 

出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

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的终止，（2)款

5. 阀然保护买方对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的潜 

伏瑕疵要求补救的权利是重要的，但保护卖方使买方不得在货 

物交付很久以后才提出赔偿要求，也同样重要。货物交付很久 

以后才提出的赔偿要求，其效力往往值得怀疑；同时，卖方如果 

在很久之后才收到这种要求赔偿的第一次通知，则他也很难取 

得有关货物在交货时情况的证据，或要求从其取得货物或制造 

货物所需材料的供应者负赔偿责任。

6 . 第（2)款确认此点的重要性，因此规定买方至迟须在 

货物实际交给他之后二年以内叼卖方提出货物不符合同的通 

知。此外，依照时效公约第八条和第十条规定，买方必须在货 

物实际交付之后四年内提起诉讼，控告卖方。应治指出，里然 

本条第(2)款和时效公约第八条与第十条的基本原则并无二 

致，而计算一年或四年期间的起算点也相同，似第(1)款所规 

定提出通知的义务，与按时效公约提起诉讼的义务是全然

的。

7 . 第五条所确认的当事人意志Й 由的根本原则，允许当 

卞人减损第(2)款所规定的提出通知的一般性义务。伹是，如 

果不特別加以规定，则不淸楚两年内提出通知的义务，是否受 

货物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将保持某种特记品质或性质的明白保 

证的影响。③因此，第（2)款规定，两年内提出通知的义务，在

①关于+ 提出通知和风险移转的关系，见第八十二条评注 

第 3 段和第八十二条例В的丨、]■论。

②关于买方在按照第三十六条规定检验货物时必须发现 

货物不符合同情形的程度，见该条评注第3 段的讨论。

③第三十四条（2)款规定，卖方对在交货П期后发生的任 

何货物不符合同情形，应负赔偿贲任，如果这种不符合同情形 

构成违反某项明扫的保址。

以下情况不适用：“这一时限与合同规记的保证期限♦符”。至 

于两年时限与保证期限究竟是不符抑或相符，则是该项保Ш:的 

解释问题。

第三十七条例В: 依照机床销售合同所载，至少在三年内， 

机床每天起码生产100单位。这三年的保证叩与第（1)款的一 

年时限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机床每天不能生产 100单 

位，那么，通知究竟应在三年以内提出，抑或买方可以在三年 

別满后的另一段时间内方通知卖方在该三年期间内釘违反保 

证情事发生，则是合同保证条款的解释问题。

第三十七条例С : 按照合同所载，在一年内，机床每天最 

少生产100单位。这项一年保证的合同，其解释不人可能影 

响到第三十七条(2)款所规记的二年内必须提出通知的时限。

第 三 十 七 条 例 合同规定，如果机床每天不能最少生产 

100单位，买方必须在交货Н期之后90 Ы内提出通知。这一 

明示条款同第(2)款的二年时限不符。

第 三 + 八 条

〔卖方知道货物不符合同〕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规定与卖方所知或没有理由不 

知道而他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事实有关，卖方无权援 

引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四十条。

评 注

第三十八条对以下情况放宽了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 

的通知规定：货物不符合同与卖方所知或没有理由不知道而他 

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事实有关。但卖方则没有理山要求买方 

将这些事实通知他。

第 三 十 九 条

С 一般的第三者要求〕

(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除根据 

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外，没有任何权利和不能提出任 

何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第三者可能声称拥有 

权利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收取货物。

( 2 ) 买方如果不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者的权 

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 

通知卖方，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笫五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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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第三者栗求，（1)款

1. 第三十九条规定卖方有义务交付第三者除根据工业 

产权或知识产权外，没有任何权利和不能提出任何要求的货 

物。

2 . 与关于货物不符合同的第三十三条（2)款和关于第三 

吝根椐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提出要求的第四十条(2)款(а)项 

的规定不同，第三十九条规定，纵使买方知道或者没有理由不 

知道第三荇的权利或要求，卖方仍须对买方负责，除Ф 买方同 

意在第三者可能拥有权利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收取货物。这种 

同意通常楚明示的，但有时也可能是默示的，从有关情况中可 

以推定。

3 . 如果第三苕提出的要求是有效的，即第三者对货物拥 

存权利，则实方固然是违反义务：如果第三者对货物提出要 

求，则卖方也是违反义务。这项规则的理由是，一旦第三者对 

货物提出要求，在该项要求获得解决以前，买方可能要同该第 

乇者发生诉讼，亦可能要对该第三者•负赔偿责任。纵使卖方能 

够断定第Н 者提出的要求不会葙效，或一个信实的购芄人能够 

断定他所购苁的货物，按照适用的法律，是第三者不能提出有 

效的要求的，也就是拥有货物即拥有所有权(роззезНоп уаиИ 

Шге ) , 情况仍是一样。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第三者都 

可能提起诉讼，这对买方来说是既费时又费钱的，而且会使到 

买方必须推迟使用或转售货物=> 卖方有责任消除买方此项负 

担э

4. 本条并不意味每次有第三者对货物提出轻妄的要求 

时，卖方都要负起违反合同的贻偿责任。但是，卖方必须负责 

提出让买方满意的证据，证明该项要求是轻妄的。①如果买方 

对证明第三者的要求是轻妄的证据不满意，则卖方必须采取适 

当行动，使第三者不能对货物提出该项要求，②否则买方可以 

行使其按照第四十一条规定享有的权利

5 . 第三十九条所指的第三者的权利和要求，仅包括所有 

权、货物物权担保等一类的与货物本身的财产权有关的权利和 

要求。第三十九条不涉及公共当局提出的要求，即货物违反卫 

生条例或安全条例，因此不得予以使用或销售。③

通知，（2)款

6 . 第(2 )款要求买方提交卖方的通知类似于第三十七条

①参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方如荇合理理由断定 

他方将不履行其义务的很大一部分时，宥权中止履行义务。

②虽然卖方最后可能通过诉讼胜利，使第三者不能对货物 

提出要求，从买方的角度看，这往往不能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 

做到。如果不能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做到，则卖方必须另以货 

物替换，或者劝使第三者撤销对货物提出的要求，或者向买方 

提供充分补偿，以弥补他因第三者提出要求而可能遭受的任何 

损失。

③如果所交付的货物须遵守此类条例规定，则按照第П 十 

二条（1)款(а )项或(Ь )项规定，卖方可能违反其义务^

(1 )款对货物不符合同所要求提出的通知。如果此项通知未由 

买方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者的权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 

内提交卖方，则买方无权援引第（1 )款的规定。

与货物不符合同的关系

7 . 在一些法系里，卖方交付第三者毫无权利或不能提出 

要求的货物的义务，是其交付符合合同货物的义务的一部分。

在本公约里，这两项义务是分开的。

8 . 因此，本公约有关卖方交付符合合同货物的义务的各 

项条款，不适用于第三十九条所述卖方交付第三者毫无权利或 

不能提出要求的货物的义务。这些条款有：

^ ■ 第三十三条，货物相符；

—— 第Н 十И 条，卖方对货物不符合同的责住；

■第Н 十五条，在交货Н 期前对货物不符合同作出 

补救I

—— 第三十七条，货物不符合同的通知

-一~第三十八条，卖方知道货物不符合|封；

~ ■ 第四十二条（2 )款，买方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 

(第（2 )款关于交付替代货物）；

第四十六条，减低价格；

第四-I•七条，局部不履行义务。

第 四 十 条

〔以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第三者要求〕

(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不能根 

据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声称拥有任何权利或提出任何 

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没有理由 

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按照 

以下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以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为基础 

的：

( О 按照货物将在其境内转售或作其他使用的 

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期货 

物将在该国境内转售或作其他使用；或者

( ь ) 在任何其他情况，按照买方营业地所在的

国家的法律规定。

( 2 ) 卖方在本条第а )款下的义务不及于以下 

情况：

( а ) 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没有理由不知道 

此项权利或要求；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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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 ) 此项权利或要求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要遵 

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程式或其他规格。

(3) 买方如果不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者的权 

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 

通知卖方，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以前的统一法 

评 注

" 1 . 以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为Й 础的第者要求所引起  

的И 题与與他的第.•:者要求所У |起的问题略有不同。①因此， 

第四十条特别处理此类要求。

卖方须负赔偿责任的第三者要求，（1)款

2 . 第四十条规定，如果第三者以Т.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为 

墦础对货物拥有权利或讨提出要求，则卖方应对买方负赔偿责 

任。此项规则的理由及艿后果，与第三十九条评注第3、4两段 

所述相同。

3 . 大多数的法系—— 即使不是所有的法系一一似乎都 

把以下规定作为一般规则：卖方有义务交付第三者不能以工业 

产权或知识产权为基础声称拥有任何权利或提出任何要求的 

货物。②就国内销售而言，这项规则是合适的。货物的生产者 

对在其生产和销伟货物的国家内发生的仟何侵犯工业产权或 

知识产权情事应负最后责任。卖方须负赔偿责任的规则，容许 

把这项责任最后归由生产者承担。

4 . 在国际销俜交易中，货物的卖方对一切侵犯工业产权 

和知识产权情事，是否应对买方负同等程度的赔偿责任，则不 

是这么明显。第一，侵犯产权情事大都是在卖方国家之外发 

生，因此，不能期塑卖方对他的货物可能侵犯的工业产权和知 

识产权的情况，向他对其本國的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情况一 

样，具有那么彻底的了解^ 第二，货物送到哪国使用或转售是 

山买方决定的。这项决定可能于销售合同订立之前或之后作 

出。甚至还发生以下情形：买方的转买人可能把货物带到第三 

И 去使用。

5 . 因此，第（1)款对卖方Й 佞犯第Н 者的工业产权或知 

识产权而应对买方担负的赔偿责任加以限制。这项限制的方式

①在目前的惯例，“知识产权”一词通常都了解为包祜“工 

业产权” 在内，见设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公约（一九六七年 

七月十四П，斯德哥尔摩），第二条（八)款。但是，在这里，仍 

认为用“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 一词比用“知识产权”一词要好， 

因为这样可以确认，第三者根据声称专利权受到侵犯等理由提 

出的要求，适用本公约第四十条的规定。

②本公约第四十条（2)款（Ь )项所述卖方责任的例外情况， 

在一些法系里亦有М样规定。

Й ，明确规定在决定卖方是否违反其供应第二:者不能以工业产 

权或知识产权为基础拥有权利或提出要求的货物的义务时，应 

以什么国家的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法律为准。如果按照货物将 

在其国内转售或使用的国家法律规定，第王者根据工业产权或 

知识产权享有权利或有权提出要求.，而此项转售或使用是当事 

人在订立合同时即已预期到的，则卖方即违反Д:在本公约下的 

义务。在一切其他情况下，以买方营业地所在Й 家的法律为适 

用的法律。③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卖方都有能力査清楚按照该 

Ш法律规定，是荇有任何第三者根据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对他 

有意销售的货物享有权利或有权提出要求。

6 . 第（1)款又对卖方的赔偿责任设и —项额外限制，即： 

只有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没宿理由不知道第Н 者要求的 

存在，卖方才须对买方担负赔偿责任。如果第二者的要求是以 

有关国家公布的专利中谙书或淮许书为基础提出，则卖方“没 

有理由不知道” 该项要求。但是，基于种种理由，纵然没有仟 

何公布，第三者也可能根据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享有权利或有 

权提出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纵使货物侵犯了第三者的权利， 

按照第四十条（1)款规定，卖方不须对买方担负赔偿责任。

7 . 应当指出，第（1)款不限制第三者可能对实方或卖方 

要求取得的任何权利。这些权利应按存关国家的工业产权或知 

识产权法律的规定。第（1)款只是规记，如果卖方在订立合Н 

时没有理由知道第三者权利的存在，则由于此一权利的存在而 

造成的任何损失，不应由卖方承担，而应由买方承担。

8 . 如果当事人曾预期货物将在某一特定М家内使刖或 

转售，则纵使货物实际上在另一国家内使用或转售，仍应适Я丨 

该特定国家的法律。

对卖方賠偿责任的限制，（2)款

9 . 与第三十三条(2)款有关货物不符合同的规定一样， 

第四十条(2)款(а)项规定，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没有 

理由不知道第三者的权利或要求，则卖方不须对买方担负赔偿 

责任。这与第三十九条(1)款的规定不同，因力该款规定只有 

在买方同意在第三者可能拥有权利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收取 

货物时，卖方才免负赔偿责任。

1 0 . 第四十条(2)款(Ь )项也规定，如果此项权利或要求 

是由于卖方要遵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程式或其他 

规格而产生的，则卖方亦无须对买方担负赔偿责任。在这种情 

况下，采取主动来使人生产或供应侵犯第三者权利的货物的一 

方是买方而非卖方，因此买方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卖方 

知道或没有理由不知道所订货物会或可能会侵犯第二者根据 

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亨有的权利，按照其他的法律学说，他可 

能有义务将此种可能侵犯第二者权利的情況通知买方。

通知，（3)款

1 1 . 第(3)款对通知的规定，与第三十九条(2)款的规定 

完全相同，与第三十七条（1 )款的规定也相似。

③确定买方营业地的标准，规定于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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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货钧不符合同的关系

12. 关于本条与卖方未能交付符合合同货物的后果的关 

系，参看第三十九条评注第7 、 8 两段。

第三节. 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第 四 ---条

〔买方的一般补救办法；要求 

赔偿损害；没有宽限期〕

( 1 )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下的任 

何义务，买方可以：

< а ) 行使第四十二至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权

利；

( Ь ) 按照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求赔

偿损害。

( 2 ) 买方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

( 3 ) 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 

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缔卖方宽限期。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二十И . 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二和 

五十立条。

评 注

1 .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下的任何义务，第 

四十一条可以作为买方采取补救办法的指标，也可以作为买方 

要求赔偿损害的权利的根据。

2 . 第四十一条第（1 )款（а ) 项规定，如果卖方违反合 

同，买方可 “行使第四十二至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权利”。行使 

这些权利的实质条件在各该条中加以规定。

3 . 此外, 第四十一条第（1 )款（Ь )项规定，“如果卖方不 

履行他按合同和本公约的任务”，买方可以“按照第七十至第七 

十三条的规定，要求赔偿损害”。

要求赔偿损害时，不需要象某些法律制度的规定那样，必 

须证明过失，或不守诚信或违反明确的承诺。对于卖方任何不 

履行义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都可要求赔偿^第四十一条第 

( 1 )款（Ь ) 项所提到的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并没有规定据以 

决定能否行使要求赔偿损害权利的实质条件，而只是规定了计 

算损害额的规则。

4. 订立一轾卖方违反合同的单一综合补救规定会有若

干重大好处。第一，卖方的全部义务列在一起，不会因各种补 

救规定重复而造成混乱。这样使人较易了解卖方必须做什么 

事，这是商人最为关切的。第二，分类的难题因只有一套单一 

的补救办法而减轻з 第三，复杂的相互参照工作的需要可以 

减轻。

5. 第 2 款规记，当事人一方采取他在合同或本公约规定 

下可采取的任何补救办法时，不因而丧失他对所受任何损害要 

求赔偿的权利。

6 . 第 3 款规定，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 

法，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在买方采取此种补救办法之前或之后 

或同时给予卖方宽限期，以延缓该项补救办法的行使。此项规 

定的理由将在对第四十三条的评注第3 至 5 段中讨论。此项 

规定在国际商务上似乎是可取的。

第 四 十 二 条

〔买方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

( 1 )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除非买方已 

采取一种补救办法，而这种补救办法与此一要求相抵
д>,г.

触。

(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只有在此种不符 

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要求交付替代 

货物，而且关于替代货物的要求，必须与依照第三十 

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语统一法，第二十四至二十七条，第三十、三十 

一、四十二、五-丨 ■和五十二条。

评 注

Ь 第四十二条说明卖方在某种程度上不按协议履行合 

同后，买方可要求卖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 规则，第（1 )款

2 . 第（1 )款确认，卖方违反义务后，买方的主要关切 

点，通常是希望卖方按照原来承诺履行合间。就损害问题采取 

法律行动必须花钱，而且可能需要很长的时口。同时，如果买 

方需要一如定单规定数量和质量的货物，他可能无法在所需时 

间内购买替代货物。如果其他供应来源在别的国家，则情况尤 

典如此—— 合同为Д 际销售合同时常有这种情况。

3 . 因此，第（1 )款给予买方要求卖方履行合同义务的 

权利卖方必须交付货物或任何缺漏部分，必须对任何瑕疵作出 

补救或采取任何其他必要的行动来按原来协议履行合同。

4 . 除了要求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外，第四十一条第（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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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还确保买方如因卖方延迟履行义务而蒙受任何损失时，能够 

获得赔偿。

5. 有时可能很难知道买方究竟是否巳要求卖方按照本 

条的规定履行义务，抑或买方已自愿地同意按照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修改合同，接受卖方延期履行义务。

6 . 本条评注第4和 5 段的适用，可用下面的例子说明：

第四十二条例А : 由于货物没有在合同规定的Н期 （7 Я 

1 丨』）交付，买方写信给卖方，内称“你未依承诺于7Л1Н交货， 

对我们来说并非很严重，但是，我们必须在7 月 15 П前收到 

货物”。卖方随后于7月 15 Н交付货物。在这种情况，很难确 

足说买方的信究竟是要求在7 月 15 Н以前履行义务，抑或是 

修Й 合同的交货И期, 从 7 月 1 日改为7月 15日。如果解释 

为要求履行义务，则买方可以要求赔偿因延迟交货所受的任何 

损害。如将买方的信解释为修改交货日期，则买方便不能对延 

迟交货要求赔偿。 .

7 . 实方如要行使要求卖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就一定 

不能采取与此种权利不符的补救办法，例如按照第四十五条的 

规定宣告合同无效，或按照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宣布减低价格。

8 . 关于买方的补救办法昀第三节、特别是第四十二条 

的拟写方式应予注意。此种方式符合许多法律制度的观点，即 

关于销售法的法律案文，应规定当事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而不应列入对法庭的指示。在别的法律制度中,对于肖事人一 

方因他方没有履行义务而可以采取的补救办法，是作为受损害 

一方的请求法院判决准许所请的补救办法的权利来规定的。① 

但是，这两种不同的草拟法律方式，它们所要达到的结果相同 

的。因此，第四十二条第（1 )款规定“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 

义务”，它预期如果卖方不履行义务，法院将会命令他履行义 

务，并按照其程序法规定的方式执行该项命令。

9. 虽然买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法庭协助强迫卖方履 

钌合同，但第二十六条对该项权利作某种程度的限制。如果法 

院按照其本同法律规定对于不受本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 

无权作出规定确实履行合同的判决，则尽管买方依照第四十二 

条的规定有权要求卖方履行义务，法院仍不必就本公约的规定 

巧引起的案件作出此种判决。可是，如果法院按照其本国法律 

А规定可以作出此种判决，则第四十二条的标准具备时，法院 

必须作出此种判决。②

Ю . 买方强迫卖方履行合同义务的其他方法之一，就是 

在销售合同中列入一项条款，规定卖方如不履行其义务的某些 

方面，例如不按时交货，卖方必须付给买方特定数额的款项。 

这种条款有时称为“违约罚金条款”，有时也称为“罚款条款”。

г ①联合王国；1893年货物销傳法，第五十二节 (节录对  

士违反交付特定或确定货物合同的任何诉讼，法院根据原告的 

中请，如认为合理，可以用判决或裁定的方式，命令确实履行 

合同，而不给予被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而保留货物的权利”。

■ .美利坚合众国：统一商业法，第 2-71баУ^ь “如果货 

物是独特的或在其他适当情况下，可判决确实履行义务。”

. 、②并参看第二十六条评注第3 段。
Л .

它有两个作用：估计买方因卖方违反合同所受损苦，从而减轻 

证据问题；规定一项相当大的罚款数额，减少卖方不履行义务 

的可能性。似乎所有法律制度都确认估计将来损害条款的效 

力和社会价值，尤其是在很难证明实际所受损害程度的时候。 

徂是，虽然有些法律制度准许使用“罚款条款”，以促进主要 

义务的履行，但是在别的法律制度中，此种条款是无效的。对 

于不承认此种条款效力的那些法律制度而言，第四丨•二条不能 

使它有效>®

11. 除须遵守第（2 )款关于交付替代货物的规则外，本 

条并不容许卖方以不符合同情事并不严重或履行合同对卖方 

的损害较买方可得的益处为大理由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只有 

买方可以作选择。

替代货物，第（2 >款

1 2 . 如果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要求卖方交付符 

合合同的替代货物。但是，可以预料的是，卖方运送第二批货 

物给夂方，以及处理已经交付的不符合同货物所需的花费，可 

能比买方因收取不符合同货物而遭受的损失大得多。因此，第 

( 2 )款规定买方“只有在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 

时，才可以要求交付替代货物，而且关子替代货物的要求，必 

须与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 

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13. 如果买方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则他必须准备将 

不满意的货物归还卖方。因此，第六十七条第（1 )款规定，除 

了第六十七条第（2 )款规定的三项例外情况外，“劣方如果不 

可能实际照所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他即丧失……要求卖 

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买方对不符合同情亊采取补救办法的权利

1 4 .对关不符合同情事，买方可能发现由他本人采取补 

救办法或由第三方采取补救办法比依照本条规定要求劣方屉 

行义务更为有利。第七十三条规定，声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 

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减轻损失。

第 四 + 三 条

〔确定履行义务的额外期间〕

( 1 ) 买方可以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 

让卖方履行义务。

( 2 ) 除非买方收到卖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这段期间内 

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买方并不因此丧失 

他对延迟履行义务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

利。

③第四条有一部分规记：“本公约与以下书项无关：合同 

的效力，或其任何规定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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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二十七条第（2 )款，第三十一条第 

( 2 )款，第四十四条第（2 )款和第五十.一条。

评 注

1. 第四十三条规定买方有权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 

期间，让卖方履行义务，并明确规定他确定此项期间后的一个 

后果。

确定额外期间，第（1 )款

2 . 第四十三条与第四十二条是一进的，第四十二条к定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履行合丨5〗，并预期法院或仲裁法法庭会协助 

执行该项权利。如果卖方拖延履行合同，司法执行程序所Ш的 

时间可能是买方无法等待的。因此，宣告合同无效并从別的供 

应者购买替代货物，可能对买方更为有利。但是，不易确定的 

是，卖方逾时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因而可以依照 

第四十五条第（1 )款（а )项宣告合同无效。

3. 不同的法律制度对买方因卖方不在合同规定的交货 

н 期突货而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采取不同的态度。在某些法律 

制度下，如果卖方不在合同规定的交货У 期交货，买方通常有 

权宣告合同无效。但是，在某一特廹情况下，法院或法庭可以 

裁定买方+ 得在当时宣告合同无效，因为不在合同的交货曰期 

交货并非十分严重的事，或者买方已放弃要求准时交货的权 

利。在别的法律制度下，卖方可以向法院或法庭要求宽限期， 

这事实上等于订定新的交货日期。①另外一些法律制度的一般 

规则是，延期交付货物并不就使买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除非 

合同规定此种补救办法，或在卖方违反合同后，买方明确规定 

卖方必须交付货物的期间。

Л . 本公约明确反对以下的看法：在国际货物销售的商业 

合同上，买方通常仅因合同的交货日期已过而卖方尚未交货即 

可宣告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只有在不依合同交货曰 

期交货使他蒙受重大损失，而卖方事前预知或有理由可以预知 

此种结果时，才能这样做。②

5 . 由于本公约的这项规定，没有理由让卖方可以象某些 

法律制度所规定那样向法院请求给予宽限期。此外，向法院申 

请宽限期的程序，在国际商业上非常不宜，尤其因为此种程序 

将使当事各方必须接受法官的广泛斟酌决定权，而法官的國籍 

通常与当事人一方的国籍相同。因此，第四十一条第（3 )款规 

定“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法院或仲裁法庭 

不得给卖方以宽限期'

6. 虽然买方在延期交货的堉况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可 

以宣告合同无效，但是这对他不一定是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卖方一延迟履行义务，买方必然就怀疑卖方是否能够在买方绝

①比对第四十一条第（3 )款。参看下文第5 段。

②第二十三条规定“根本违反合同”的定义；第四十五条第 

( 1 )款（а )项规定买方在卖方根本违反合同的情况下可以寅 

告合同无效。

对需要他履行义务时履行义务。这种情况与第六十二、六十三 

和六十四条所述的预期违反合同问题很相似。同时，大多数销 

售货物合同都没有很明确地规定，对买方造成的损害到了什么 

时候才为十分严Ж，足以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因此，第四十三 

条第（1 )款准许买方确定一般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让卖方履 

行义务。这可能引起以下情况：交付全部或部分货物；修理货 

物或交付替代货物或采取符合履行卖方义务的任何其他行为， 

以对不符合同情事作出补救。但是，第四十五条第（1 )款（Ь ) 

项只准许买方在“卖方不在……额外期间内交付货物”时，才可 

宣告合同无效。

7 . 第四十三条第（1 )款所规定的确定额:外期间—— 过 

了这段期间后，卖方如仍米交付货物，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 

效—— 程序，有一个危险，就是买方可以将一个不能据以作为 

根本违反合同而依照第四十五条第（1 )款（а )项宣告合同无 

效的无关重要拖延，变成按照第四十五条第（1 )款（Ь )项宣告 

合同无效的基础。因此，第四十三条第（1 )款说，额外期间必 

须为“一段合理时限”。确定此一期间，可以用订定必须履行义 

务的日期（例如9 月 3 0日）或订定一个时限（例如“从今口起一 

个月内”）的办法。买方提出的卖方应履行义务或“迅速”履行 

义务之类的一般要求，并非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 “确定” 

时限。

8 .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第四十三条第（1 )款所设想的程 

序与德国的“延期”(МасИгЬ1)程序和法国的“要求履行义务” 

(М1бе еа (Ьшеиге)程序在某种程度上相类似，但是依照它目 

前的形式，它的规定与两者并不相同。特别是第四十三条第 

( 1 )款所设想的程序是非限制性的，而且在延迟履行义务构成 

根本违反合同的情况宣布合同无效时无须使用此一程序。

买方的其他补救办法，第（2 )款

9. 为了保障准备按照买方的要求在一般合理对限的额 

外期间内履行合同义务的卖方—— 这可能需要他付出重大代 

价，买方不得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除非买方已收到 

卖方的通知说，他不接受买方的要求。额外期间满期后,如卖方 

仍未履行义务，则买方不但可以依照第四十五条第（1 )款（Ь ) 

项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而且可以采取任何其他可以采取的补 

救办法。

10. 买方尤其可以要求赔偿他因卖方延迟履行义务而蒙 

受的损害。即使卖方在买方确定的额外期间内履行义务，此种 

损害仍可能发生。

第 四 + 四 条

〔卖方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权利〕

( 1 )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宣告合 

同无效，否则卖方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仍可自付费 

用，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但这种补救不得造 

成等于根本违反合同的迟延，亦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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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不便，或使买方预付的开支无法确定是否将由卖 

方予以偿付。买方保有本公约所规定的任何要求赔偿 

损害权利。

( 2 ) 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卖方履 

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对此一要求作出 

答复，卖方可以在其要求所指明的时间内履行义务。 

买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采取任何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 

触的补救办法。

( 3 ) 卖方表明他将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履行义务 

的通知，应认为包含了按照本条第（2 )款要求买方表 

明决定。

( 4 ) 卖方按照本条第（2 ) 和第（3 )款作出的要 

求或通知，必须买方收到后，始生效力。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四十四条笫（1 )款。

评 注

1 . 第四十四条规定，卖方在交货日期之后对任何不履行 

合同和本公约下义务情事怍出补救的权利^ 它与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足一道的，第二十五条规足卖方在交 

货日期前对任何不履行义务情市作出补救的权利，第四十二和 

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买方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交货日期按照第

丨•一条确足。

一般规则，第（1 )款

2 . 第（1 )款规定，卖方在交货日期只仍可对任何不履行 

义务作出补救，其条件有二:（ 1 ) 卖方必须能够履行义务，并 

且不致造成等于根本违反合同的迟延；（2 ) 龙方必须能够履 

行义务，并且不致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是使买方对于 

其已预付的支出无法确定是否将由卖方予以偿还；（3 ) 卖方 

必须在买方未宣告合同无效之前行使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 

的权利。

3 . 实方可以按照本条的规定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尽 

管不履行义务的情况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但这一根本违反合М 

情况必须是与延迟履行义务无关。因此，即使在交货时货物不 

能用，从而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卖方仍有权对不符合同规定的 

货物作出补救，也就是说，加以修理或另以他货替换，除非买 

方宣布合同无效，终止了卖方的权利。

4 . 卖方一经对+ 履行义务作出补救，或者采取的补救办 

法巳使该种情况不再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买方即不得宣告合同 

无效。

5 . 在某些情况下，货物虽不能用或不能作合同规记的用 

途，但只有在适当期间内未予以补救时, 才构成根本违反合

同。在该段期间终止以前，买方+ 得宣告合同无效，剁夺卖方 

对不符规定作出补救的权利。

6 . 关于卖方可以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只要这种补救 

不致造成等于根本违反合同的迟延这一规则，适用于两种不间 

情况：一种情况足完全不交货或者大部分货物未交付；另一种 

情况是所交的货物不符合同规定，而且这些货物的情况如果不 

在交付时或稍后作出补救，即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尽管买方不 

宣告合И 无效，卖方在延迟履行义务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后，即 

失去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权利。

7 . 当然，尽管卖方巳失去依照本条规定对不履行义务作 

出补救的权利，当亊人双方仍可协议让卖方作出补救。

8 . 如果卖方只欠交一小部分货物，或者货物只略为不符 

合同规定，绝不足以使卖方的不履行义务构成根本违反合同， 

则卖方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权利只受一项规定的限制，即 

如果作出补救会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使买方预付的开 

支无法确定是否将由卖方予以偿付时，就不能对不膜行义务作 

出补救。

9 . 到了某一时间，买方必须能够利用或转吿货物，而不 

须顾虑卖方会提出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权利。第四十四条 

第（1 ) 款的案文表明，买方宣布减低价格或要求赔偿损害，并 

不足以剥夺卖方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权利。①但是，买方 

宣布减低价格或要求赔偿损害的事实，在确定卖方对不履行义 

务作出补救现在是否对买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时，可以成为一 

项因素。

10. 如果卖方必须不停地到买方的营业地去对不履行义 

务作出补救，那也会对买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

1 1 . 第四十四条第（1 )款确认，买方可能要负担某些开 

文，以便卖方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买方不能单以这点为理 

由，拒绝让卖方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侃是，如果开支的数 

额太大，在卖方予以偿付前对买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或者买 

方无法确足这些开支是否会得到偿付时，买方可以拒绝卖方对 

不屐行义务作出补救。

1 2 . 卖方按照第四十四条第（1 )款享有的对不履行义务 

作出补救的权利，是一项强有力的权利，可以对抗合同的规 

足。举例说，如果卖方在合同规定的交货Н期 6 月 1 日仍未交 

货，等到了 6 月 1 5日才交货，那么，他已对不交货作出补救， 

但是，他没有也无法对不能在6 月 1 日交货一点作出补救。不 

过，第四十四条第（1 )款准许他用这种方式对不交货作出补 

救，如果他能够在构成根本违反合同的迟延前这样做的话。

①买方按照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宣布减低价格的事实，并+ 

妨碍卖方矫正货物的瑕疵，因为减低价格的补救办法明确地不 

得妨碍卖方按照第四十四条第（1 )款享有的补救权利。第四十 

四条第（1 >款（同第三十五条一样）明确保全买方要求赔偿损 

宵的权利，因此，要求赔偿损害本身并不妨害卖方的补救权 

利。当然，原來的赔偿损害要求，会因此种补救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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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的通知，第（2 ) 和（3 )款

1 3 . 如果实方打算对不符规定作出补救，通常应将此事 

通知买方。他通常也应洵问买方是西打算采取宣告合同无效或 

宣布减低价格的补救办法，或者询问他是否希望或同意卖方作 

出补救。

1 4 . 第叫十四条第（2 )款首句表明，卖方必须说明采取 

拟议的补救办法的期限。如果没有说明此期限而仅仅提出作出 

补救的建议，则买方不予荇复时，卖方不能因此而作出推论或 

取得任何权利。

传递时迪失或发生错误的风险，第（4 )軟

1 5 . 按照第四十四条第（2 )款和第四十四条第（3 )款寄 

发的要求或通知，在传递时可能遗失或发生错误，这一风险应 

由违反合同的卖方承担。徂是，买方的答复则适用第二十五条 

的规则，即该项答复如“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则即使没有 

到达或是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错误，仍然有效。

1 6 .第（2 )款规足，如果卖方向买方寄发此种通知，买 

方必须在-段合理时间内作出答复。如果买方不予笞复，卖方 

可以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卖方指明矫正瑕疵所需的时间内采 

取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的任何补救办法。如果卖方的通知只 

说明将在某…特定期间内履行合同义务，第（3 )款规定买方仍 

须表明其决定，否则，他就必须受卖方通知内所列条件的约 

束，除非他能够证明，基-г某种原因卖方的通知不应视为包括 

要求实方作出答复在内。

第 四 十 五 条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1 ) 买方在以下情况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 а ) 卖方不履行其按合同和本公约所负义务的 

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 Ь ) 卖方不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 

定的额外期间内交付货物，或卖方宣布他将不在如此 

确定的期间内交货，

( 2 ) 但是，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即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а ) 对于延迟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已这样做；或

( Ь ) 对于延迟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情事， 

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情事后，或在买方 

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定的任何额外期间期满

后，或在卖方宣布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期间内履行义务 

后一段合理时同内已这样做。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2 ) 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第（3 )款，第五十二条第（4 )款和箄五十五彔第（1 )款。

评 ：、 注

1 . 第四十五条规定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卖方宣告 

合同无效的权利规定于第六十条。

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

2 . 卖方违反合同时，只有在“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 

情况下，合同才会无效з 这项规定缩小了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二 

十六条和第П 十条所订规则的范围，该两条规定除买方宣告合 

同无效的情况外，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可以自动或当然无效。本 

公约的补救制度中删去了 [1动或到然无效的规定，因为这种规 

定使人无法确定合同究竟是仍然有效抑或已变成当然无效。 

按照本公约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除非买方已肯定地宣告合同 

无效，否则合同依然有效。兴然，对于买方Й 告合同无效的条 

件是杏具备，可能仍不易确定。

3 . 第二十四条规定，“宣杏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通知 

对方，方始有效”。如果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没有寄达或未及 

时寄达或在传递上发生错误, 其后果依第二十五条规定。

根本违反合同，第（1 )款и )项

4 . 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典型情况是，卖方不履行其 

义务的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根本违反合同的概念在第二 

十三条加以规定。

5 . 如果发也根本;Ш反合間的情况，买方有权立刻宣告合 

同无效，他不需事先把宣告合同无效的意向通知卖方，也不需 

给予卖方按照第四十四条对违反合同作出补救的机会。

6 .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卖方能够并且愿意在不使买方 

遭受不便的情况下对不符合同规定的货物作出补救的这一事 

实，可能表示，除非卖方没有在一段适当时间内对不符合同规 

定情事作出补救，否则并无根本违反合同。

7. 买方通常只有在发生根本违反合同的情况才能宣告 

合同无效的这一规则，与按到岸价格条件销售和其它跟单销售 

的典型惯例不同。在一项跟单交易中，一般的规则是，卖方提 

示的单据必须完全符合合同规定，所以，如果这些单据有差 

异，则即使该项差异没有什么实际重要性，卖方通常仍可以拒 

绝接受这些单据。 「

卖方迟延т 行义务，第( 1 )款（ь >项

8 . 第（1)款 （Ь) 项进一步规定买方布二项特定情况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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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告合同无效。如果卖方没有交付货物，而买方按照第四十 

三条的规定确定了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让卖方履行义 

务，则在以下情况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卖方不在买方按 

照第四十三条第（1)款确定的额外期间内交付货物，或卖方宣 

布他将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交货”。①

宣告合同无效扠利的丧失和中止，第(2)款

9 . 第四十五条第（2)款规定，如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即 

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他在一段明确规定的期间内作 

出这种宣告。在全部货物交付前，买方不丧失按照此项规定宣 

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1 0 . 如果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延迟交货构成根 

本违反合同，第四十五条第（2 )款（а ) 项规定，卖方--旦交货 

后，买方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他在知道交货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

1 1 . 如果卖方已经交货，俱是在某些义务方而造成延迟 

交货以外的根本违反合同情事，例如货物不符合同，第四十五 

条第（2 )款（Ь )项规定，如果买方在知道或理应知道此种违反 

合同情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不宣告合同无效，他即丧失宣告 

合同无效的权利。②

1 2 . 第四十五条第（2 )款（Ь )项也可能使买方丧失宣告 

合同无效的权利，如果他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定了履行 

义务的额外期间的话。如果卖方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确定的 

额外期间满期后履行义务，或是在他宣布将不在这段额外期间 

内履行义务后又履行义务，买方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除非他在该段额外期间期满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或是在卖方 

宣布他将不在该段额外期间内履行义务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 

宣告合同无效。

13. 由于买方在全部货物交付前不丧失他按照第四十五 

条第（2 ) 款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所以，按照此项规定，在分 

批交货合同的情况下，必须所有各批的货物都已交付后，买方 

才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但是，按照第六十四条第（2 )款， 

买方必须在卖方不履行义务因而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段合 

理时间内”行使宣告今后各批货物的合同无效的权利。

1 4 . 除了第四十五条第（2 )款外，还有其他几条规定宣 

告合同无效权利的丧失和中止。

1 5 . 第六十七条第（1 ) 款规足“买方如果不可能实际照 

所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他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 

利”，除非该种不可能情况由于第六十七条第（2 )款所列的三 

项理由之一，可予原谅。

1 6 . 第三十七条规定，买方如果+在发现或理应发现货 

物不符合同规定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最迟在实际收到货物之 

曰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即丧失声称货物 

不符合同的权利，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①但是，参看第四十七条第（2 )款及其评注。

②参看第三十六条。

17. 如果卖方希望在交货日期过后对任何瑕疵作出补 

救，买方在卖方指明补救瑕疵所需的吋间内不可行使茛告合同 

无效的权利。③

在交货日期前宜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18. 关于买方在合同所定的交货日期前宣告合同无效的 

权利，参看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及其评注。

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

1 9 . 寅告合同无效的效果，在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九条 

加以规定。对买方来说，宣告合同无效的最重要效果是，他不 

再有收取货物和支付货款的义务。但是，宣告合同无效并不终 

止卖方对其不履行合同义务所造成的任何损害予以赔偿的义 

务，也不废止合同中有关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④此项规定十 

分重要，因为许多法律制度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后，因合同的 

存在而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即取消。按照这种观点，合同 

一经宣告无效，对于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害，即不能要求赔偿， 

同时，合同中与解决争端有关的条款，包括仲裁条款和对违反 

合同的“罚款”或 “违约罚金” 条款，均与合同其余部分一并废 

止О - .

第 四 十 六 条

〔减低价格〕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则不论价格癌杏已付，买方 

都可以宣布减低价格，减价额按实际交付的货物在订 

立合同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订立合同时的价 

值两者之间差额的比例计算。但是，如果卖方按照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或者买 

方不让卖方按照该条规定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则 

买方对减低价格的宣布无效。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四十六条。

评 注

1 . 第四十六条规定，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在什么条 

件下可以宣布减低价格。

2 . 按照第三十三条第（1 )款的规定，货物必须与合同所 

规定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且按照合Н 所规定的方式装 

箱或包装，同时符合第三十三条第（1 )款（а )项至（<5 ) 项所列 

的四项具体要求，否则即为不符合同，可以将价格减低，货物 

即使是第三方按照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条可以拥有权利逮楗 

出要求的货物，仍可以是符合合同的。

⑨参看第四十四条评注第16段。 

④第六十六条第（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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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减低价格的补救办法是某些法律制度所没有的一种 

补救办法。在这些法律制度中，这种补救办法通常是视为对不 

腫行合同的一种赔偿损害方式。似是，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 

两种补救办法产生相同结果，可是它们仍是两种任由买方选择 

应用的不同补救办法。

4 . 减低价格这一补救办法导致的结果也与按照第四十 

七条宣告合同局部无效导致的结果相似。

5 . 第一，第四十六条本身明确规定，尽管买方已支付价 

款，他仍可减低价格。①第四十六条并不决定于买方是否能够 

扣住将来应付的款额。第二，即使卖方按照第六十五条，知于 

不履行合同义务，豁免赔偿损宵，但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 

仍然可以减低价格。第三，减低价格的权利并不受第七十条 

对要求赔偿损害所作的限制，即损害数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 

方在订立合同时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第四，同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况相似，准许买方减付的金额，是 

按不必支付的合同价款（或已经支付而可从卖方收冋的合同价 

款）计算，而不是按买方损失的金额计算。这项规定在货物价格 

于订立合同至交付货物这段期间有所变动时，对减付金额的计 

算有Ж大影响。

6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是由于所交货物不及议定的数量， 

则减低价格和宣告合同无效这两种补救办法之间的差异便很 

明显。这一点可用下列例子说明：

第四+ 六条例А : 卖方签订合同，承诺交付10吨一号玉 

米，按市价每吨200美元计算，共价2,000美元3 卖方只交付 

2 吨。由于只交付这么少数量的货物构成了根本违反合同，Ж 

方宣告合同无效，完全不收取那批玉米，因此也无支付买价的

义务。

第四十六条例В : 卖方按照第四十六条例Л 所述的同一 

合同，交付了 9吨。买方接受了这9吨К米，然后减付价款宵 

分之十，支付1,800美元3

7 . 如果所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同是因为质的问题。而不是 

闪为量的问题，则计箅方法不变。这可用К列例子说明：

: 第四 +六条例С : 卖方按照第四十六条例А 所述的同一 

合问，交Й  10吨三号玉米，以替代规定的10吨一Ц-玉米。订 

、'/:合同时二兮玉米每吨市价为150美元。如果交付三号玉米以 

替代一号玉米是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则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 

效，并且不支付合同价款。如果交付三号玉米不构成根本违反 

合同，或者买方没有宣告合同无效，则买方可以宣布减低价款， 

从 2,000美元减为]，500美元，

8 . 虽 然 此 •原则在第四十六条例С 这种质方向'不符合 

Н 的情况很易适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交付的货物有• -定的 I!了 

价，与按照合同应当交付的货物的市价不И，似是此一原则对 

质方面+符合同的别种情况却颇难适用。例如：

①在这方面，第四•丨•六条遵循第六十六条第（2 )款的同样 

方针。同样的，要求赔偿损窖当然也不决定于买方是杏能够扣 

仵以后应付的款额。

第四十六条例1> :卖方订立合同，承诺供应买方某种阁 

样的装饰用护墙板，以供买方在其建筑的一间办公楼内使用。 

卖方交付的护墙板，其图样比所订的图样为差。买方有权“宣 

布减低价格，减价额按实际交付的货物在订立合同时的价值与 

符合合同的货物在订立合同时的价值两者之间差额的比例计 

算'

9 < 在第四十六祭例Б 中，要决定货物的价值因不符合 

同而应减低到什么程度并不容易，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个原则。 

应当注意的是，价格要减低多少，应由买方决定。不过，如果 

卖方对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则最后只能由法院或仲裁法庭来解 

决这忭事。

1 0 . 还应注意的是，计算的方法以货物价值“在订立合同 

时” 已经减低的程度;为基础。减低价释方面的计算不象按照第 

七十至第七十二条计算损害那样，需要考虑到订立合同后发生 

的情况。在第四十六条例Е )所设想的情况中，这通常不会发 

生困难，因为货物减低价值的程度在订立合同时和在交付不符 

合「司货物时大致相同。但是，如果货物的价格在订立合同至交 

付不符合同货物这段期间有变动，而买方选择按照本条规定宣 

布减低价格，而不要求赔偿损害，则结果不同。其不同情形可 

用下列例子说明：

第四十六条例Е : 事实情况与第四十六条例С 相同。卖 

方签订合同，承诺交付一号玉米10吨，按照每吨市价200美 

元计算，共计2,000美元。卖方交付了 10吨三号玉米。三兮 

玉米在订立合同时的市价为每吨150美元。因此，如果买方宣 

布减低价格，则价款将为1，500美元。买方实际减付价款500 

美元。

似是，如果市价在交付不符合同货物时降低一半，一号玉 

米每吨只卖100美元，三号玉米每吨只卖75美元，买方按照 

第七十条要求赔偿损害只能是每吨25美元，即共计250美元3 

在这种情况下，买方按照第四十六条减低价格，比按照第七十 

条要求赔偿损害更为有利。

. 第四十六条例下 : 如果情形恰好相反,一号玉米在交付不 

符合同货物时的市价增加一倍，升至每吨400美元，三号玉米 

每吨300美元，则买方按照第七十条规定要求赔偿损害可为 

每吨100美元，即共计1.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买方按照 

第七十条要求赔偿损害，比按照第四十六条减低价格更为有 

利。

1 1 . 第四十六条例Е 和第四十六条例Г 的结果，是由 

下减低价格的补救办法与宣告合同局部无效有相同效果所致。 

如果买方茛告整个合同无效，则结果尤其相同，这可用下例说 

Щ,

第四十六条例С : 第四十六灰例Е 显示，如果一号玉米 

的市价下降一半，从每吨200美元降至每吨100美元，三号玉 

米从每吨150美元降至每吨75美元，买方可以保留该批三号 

玉米，并可获得赔偿损害250美元或减低价格500美元。如果 

以三号玉米替代一号玉米交货构成根本违反合同，而实方按照 

第И 十 五 条 箄 )款（а ) 项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则他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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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美元另购三号玉米10吨，即较合同价款低1，250美元。但 

是，如果他宣告合同无效，他很可能以1，000美元购买一号玉 

米 10吨，比合同价款低1,000美元。

12. 除第四十六条例О 外，上述各例都假定有关商品是 

可以替换的，而且随时可以购买到替代货物，这样，买方宣告 

合同无效是可行的，而且有现成的市价作为计算损害的标准， 

同时也不会因为利润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损失而造成任何额外 

损害。如果不能在市场上随时购得此种货物，则计算问题便比 

较困难，而造成额外损害的可能性也较大。这呰因素不影响第 

四十六条的适用方法，但是会使这两种补救办法中哪一种补救 

办..法对买方较为有利的问题发生改变。

1 3 . 第四十一条第（2 )款表明，在减低价格比要求赔偿 

损害行动所得的减付货款数额为少的情况下，买方除可宣布减 

低价格外，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害。以第四十六条例Г 来说，如 

果很可能无法取得要求的损害赔偿，不管因为卖方按照第六十 

五条是否可以豁免赔偿损害（不是豁免减低价格）的问题无法  

确定，还是因为按照第七十条损害是否可以预料到的问题无法 

确定，买方都可能愿意同时采取这两种补救办法。宣布减低价 

格后，买方可以立刻减付若干货款；至于要求赔偿损害部分， 

则要通过谈判或诉讼程序解决。但是，这种情况很可能使买方 

因对方违反合同而需担负额外开支。①

减低价格权利的隈制

14. 买方宣布减低价格的权利明确地受卖方按照第四十 

四条规定对其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的权利的限制。②如果卖方 

后来对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或者买方不让卖方对不履行义 

务作出补救，则“减低价格的宣布无效”。

第 四 十 七 条

〔一部分货物不符合同〕

( 1 ) 如果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交付的 

货物中只有一部分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第四十二至第 

四十六条的规定对缺漏部分货物及不符合同规定部分 

货物适用。

( 2 ) 买方只有在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照合同 

规定交付货物的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宣 

告整个合同无效。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四十五条。

①参看第七十条例

②对此项规定的讨论，见第四十四条的评注第 2至 12

段。

评 注

1. 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卖方仅仅未履行一部分义务时买 

方的补救办法。

对于不符合同部分的补救办法，（1 )款

2 . 第（1 )款规定，如果卖方未能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一部 

分义务，而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交付一些不符合同规定的 

货物时，则第四十二至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缺漏部分货物或不 

符合同规定的那部分货物适用3 实际上，本款是规定买方可以 

在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下宣告部分合同无效。这项规则有它的必 

要性，因为在某些法律制度中，当事人不能仅仅宣告部分合同 

无效。在这些法律制度中，一项合同是否可以宣告无效，必须 

按整个合同来决定。但在第四十七条第（1 )款的规定下，显然 

本公约容许买方仅对部分合同宣告无效，如果按标准对该部分 

合同是可以宣告无效的话。

对于整个合同的补救办法，（2 )款

3 . 第（2 )款规足，买方“只有在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 

照合同规定交付货物的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宣 

告整个合同无效。这个规定虽然是重复第四十五条（1 )款（а) 

项中巳包含的规则，但明确加以规定是有用的。

4 . 第四十七条第（2 )款中使用“只有在”三字还有一个 

作用，就是避免从第四十五条（1 )款（Ь )项中引出这样的含 

义：买方可以以卖方未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确定的额外期间 

内交付一部分货物为理由而宣告整个合同无效，尽管这种未交 

付货物的情况本身并不等于根本违反整个合同。

第 四 十 八 条

〔提早交货；交付超额货物〕

( 1 ) 如果卖方在所订定日期前交付货物，买方 

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

( 2 ) 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所规定 

的数量，买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绝收取超额部分的货 

物。如果买方收取超额部分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他 

必须按合同价率付费。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二十九和第四十七条。.

评 注

1. 第四十八条规定在两种情况下买方可以拒绝收取交 

给他支配的货物。

提早交货，（1 )款

2 . 第四十八条（1 )款处理货物在按第三十一条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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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日期之前交付买方的情况。如果规定买方必须接受这些 

货物，则对他可能造成不便，并使他需要担负额外费用，因为 

他须要贮存货物的时间比预定的长。此外，如果合同规定交 

货日期即为应付价款的日期，则提早交货就必须提早付款，这 

样会引起利息上的损失。因此，如果卖方在订定的交货日斯 

之前交货，买方可以选择决定收取货物或是拒绝收取货物。

3. 买方选择收取货物或是拒绝收取货物的权利只要遇 

到提早交货的情况便可行使，而并不决记于提早交货是否会引 

起买方的额外开支或不便①。

4 . 但是买方即使按照第四十八条（1 ) 款拒绝收取货物， 

他依照第七十五条（2 )款的规定，仍有责任代表卖方收取货 

物，如果下列四项条件都具备的话：（1 ) 货物已到达目的地 

交给买方支配；( 2 ) 他可收取货物而不需支付价款;例如，销 

售合同中并没有规定买方必须支付价款才能收取支配货物的 

文件；（3 ) 收取货物不会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 

合理的开支；（4 ) 卖方或受权代表他萃管货物的人都不在货 

物的目的地。

5 . 如果买方拟绝收取提早交忖的货物，则卖方有义务  

在合同规矩的交货时间重新交彳、丨货物。

6 . 如果买方收取了提毕交付的货物，他可以向卖方要求 

赔偿他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除非在当时情况下，接受提早交 

付的货物实际等Т 按照第二十七条规定协议更改合同②。

趄额货物，（2 )款

7 . 第四十八条（2 )款处理向买方交付超额货物的情况。

8 . 除非买方有其他的正当理由拒绝收取货物，否则他至 

少应接受合同所订定的数量的货物^ 对于超额部分，买方可以 

报绝收取，也可以收取其中的一部分或其全部。如果买方拒绝 

收取超额部分，则卖方有责任赔偿买方遭受的任何损失。如果 

买方收取超额部分货物的一部分或全部，他必须按合同价率 

付费。

9 . 如果买方实际上不可能只拒绝超额部分货物，例如卖 

方只发一张包括整批货物的提单来要求对整批货物付款，而这 

种交付超额部分货物构成对合同的根本违反，则买方可以宣 

告合同无效。如果交付超额部分货物并不构成对合同的根本 

违反，或者基于商业理由买方不得不收取该批货物时，买方可 

以要求赔偿他因此而遭受的仟何损害。

①怛是，买方必须有一个在商业上有必要拒绝收取货物的 

合理理由，因为第六条要求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

@第四十八条（1 )款并未提到买方有要求赔偿损害的权 

利，但这项权利是第四十一条（1 )款 (Ь)项所规定的一般性权 

利。

第三章. 买方的义务

第 四 十 九 条

〔一般义务〕

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价款和 

收取货物。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倍统一法，第五十六条э

评 注

第四十九条规定买方的主要义务，并作为本公约第三部分 

第三章的开首条文。买方的主要义务就是支付货物价款和收 

取货物。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履行他的义务。由 

于本公约第五条允许各当事人不适用本公约，或减损本公约的 

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因此遇到合同与本公约发生冲突时， 

买方必须按照合同规定履行其义务。

第一节. 支付价款

第 五 十 条

〔支付价款的义务〕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采取合同或任何有关法 

律规章规定的必要步骤和遵照合同或任何有关法律规 

章规定的手续，以支付价款。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拷统-•法，第六十九条。

评 注

1. 第五十至第血十五条对于买方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下 

的支付价款义务，作了一些细节的规定。第五十条是规定，. 买 

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为支付价款而采取若干预备行动的义 

务在内。

2 . 第五十条指出，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的一部分，是他 

必须采取合同或任何有关法律规章规定的必要步骤和遵照合 

同或任何宵关法律规章规定的手续，以支付价款。这种步骤可 

能包括申请信用状或银行付款保证书；向政府机关或银行登 

记合同；取得所需的外汇> 或申请官方核准辟国外汇寄现款。 

除非合同上明确规定某一义务应由卖方承_ , 否则，买方必须 

负责采取这些步骤。 ；

3. 第五十条所规定的买方义务仅限于采取步骤和遵照 

手续，第五十条并不要求买方保征经过他的努力，一定会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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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状的签发或获准取得所需的外汇，甚至不须保证价款最后 

一定会支付。当然，在第四十九条的规й!下，买方有义务保 

价款的支付；但对这项义务，买方可以按第六十了条的豁免规 

定免除部分责任。

4 . 然而，买方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说服有关政府 

3 局核可所需款项，不能完企推说当局拒绝，除非他已采取了 

这珥适裘措施。

5 . 第五十条的主要意义在于：采取规定的步骤和遵照 

规定的手续以支付价款应视作现行义务™~对于违反这种义 

务可以按第五十七至第六十条的规定采取补救办法™^，而不 

应视作“准备履行合同或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①—— 这种行 

为可能引起第六十二至第六十四条关于预期违反合同的问题。

第 五 Н— 条

〔价格的计算〕

如果合同己有效地订立，但没有说明价格，亦没 

有明示地或暗示地规定确定货物价格的办法，买方必 

须支付卖方在订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价格。如果无法 

查明这一价格，买方必须支付订立合同时这种货物在 

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格。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俜统一法，第士:十七条。

评 注

1 . 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同巳有效地订立，但合同中没有 

说明价格，也没有明示地或暗示地规定确定价格的办法的情况 

下应如何决定价格。

2 . 第 I•二条第（1 )款中规定，一个订立合同的逑议，如 

果除其他外，“明示地或喑示地订定……价 格 或 规 &如 何 决  

/II……价格”，即为相逬确定而构成发价。闪此，第五十•-条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效力：当事人一方的普业地所在的缔约 

闽巳批准或接受本公约的第三部分(货物销枵），但未批准或接 

受其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同时该国法律规定，合同中即使 

没有明示地或暗示地订定价格或规定如何决记价格，也可以有 

效地订立。

计算价格的时间

3 . 按第五十一条决记的价格是在汀立合同时索取的价 

格。这是假设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议定价格的话，会议 

记这个价格。此外，如果合间在未指明价格的情况下有效订 

立，那末本条确认：卖方将来不能张价格以交货时的时价为 

准，如果这个时价高于卖方在汀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价格的

①引Й第六十二条第（1 Ш о

第 五 十 二 条

〔按重量决定价格〕

如果价格是按货物的重量决定，凡有疑问，应按

净重决定。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侉统一法，第五-丨•八条。

评 注

第五十二条为合同的解释提供了一条方便的规则，即：各 

当事人没有明示地或暗示地作其他规定时，买方支付付款不包 

括包装材料所占重暈部分。

第 五 十 三 条

〔支付价款地点〕

( I ) 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支 

付价款，他必须在以下地点向卖方支付价款：

( a ) 卖方的营业地；或者

( b ) 移交货物或文件的地点，如果支付价款以 

移交货物或文件为条件。

( 2 ) 卖方必须承担因其营业地在订立合同后发 

生变动而引起的支付方面连带增加的任何开支。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五十九条。

评 注

1 . 第五十三条对于支付价款的地点作了规定。由于这个 

问题的重要№，合闸中通常都会明确规定付款的方式和地点。 

因此，第五十二条明白指出，其所订规则只有在“买方没有义 

务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支付价款”时才适用①》

2 . 在订立国际销愣货物合|口]时明确指定支付价款的地 

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外汇受管制，则实方特别希望在他的本国 

内支付价款，而卖方则同样希望在他Й 己本国内付款，或在某 

…个他可白由使用其售货所得收入的第三国内付款。

3 . 本公约对于在什么程度К外汇管制规章或经济公共 

秩序方面的其他规则可以更改买方在某一特记时间或地点，或 

以某一特定方式向卖方支付价款的义务问题，没有作出规定。 

买方必须采取必要步骤以支付价款的义务载在第五十条内。买

①适用第五条也可达到同•一结果。不过，明0 地重申这项 

原则可以强调合同通常十分重视支付价款的地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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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如果由于外汇管制规章或类似情况而不能按照协议支付 

价款，其赔偿损害责任可以在什么程度上.予以解除的М题应按 

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决定②。

支付价款地点，（1)款

4 . 第五十三条（1 )款（а )项规定了买方必须在卖方的 

背业地支付价款这条基本规则。如果卖方有-•个以上的营业 

地，则必须在“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支付 

价款③。

5 . 如果支付价款以移交货物或文件为条件，则按第五十 

三条（1 )款（Ь )项的规定，必须在移交货物或文件的地点支 

付价款。这条规则多数适用于合同规定支付价款以移交文件 

为条件的情况④。文件可直接移交给买方，但通常都是移交给 

在交易过程中代表买方的银行。“移交”的地点可以在买方同内 

或卖方国内，也可在第三国境内。

第五十三条例А : 营业地在X 国的卖方与营业地在У 捭 

的买方立销俜合问，合同规定支付价款以移交文件为条件。 

文件将移交给买方在2 国的银行，记入买方帐户。按 照 第 ТГ. 

十二条（1 )款（Ь )项的规定，买方必须在他在2 国境内的银 

行支付价款。

卖方营业地的变动，（2 )款

6 . 如果卖方营业地在订立合И 之后发屯变动，而这个营 

业地原是买方应支付价款的地点，则买方必须在卖方新的п  

业地支付价款。佴因此而引起的支付方而连带增加的任何开 

变应由卖方承押и

第 五 十 四 条

〔支付价款时间；以支付价款为 

移交条件；支付价款前检验货物〕

( 1 ) 买方必须于卖方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把 

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交给买方支配时支付价 

款7 卖方可以以支付价款为移交货物或文件的条件。

( 2 ) 如果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卖方在发运 

货物时可订明条件，规定必须在支付价款后始可把货 

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移交给买方。

( 3 ) 买方在未有机会检验货物前，无义务支付

②如果К•方不按协议彳、]•款，则卖方可在何种程度上解除其 

交付货物的责任问题，参看第五十四条第（1 )款、第六十，六 

十二 . 六十三和六十四条。

③第九条（а )款。并参看第五十二条（2 )款以及下文第  

6 段。

④第五十三条（1 ) 款（Ь ) 项所述的文件是指卖方按第二 

十八和第三十二条规定必须移交的那些文件。

价款，除非此种机会与各当事人议定的交货或支付程 

序相抵触>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七十一和七十二条。

评 注

1. 第五十四条规定卖方履行合向时买方支付价款的时

间。

一般规则，（1 )款

2 . 第五十四条第（1 )款确认，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卖 

方可以不让买方赊帐。因此，第（1 )款的一般规则是，卖方向 

买方提供货物时，也就是说把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 

交给买方支配时，买方就必须支付价款，如果买方不在这时支 

付价款，卖方可以拒绝移交货物或文件。

3 . 这条规则的反面是，除非另有协议，买方在卖力■未 

把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交给买方支配以前，无义务支 

付价款。此外，第五十四条第（3 )款还规定，买方在未有机会 

检验货物前，无义务支付价款；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讨论。

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2 )款

4 . 第（2 )款规定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时第（1 ) 

款应如何执行的特殊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卖方在发运货物 

时可订明条件，规定必须在支付价款后始可把货物或控制货物 

支配权的文件移交给买方”。卖方可以如此发运货物，除北合 

同中有相反规定的条款，特别是合同规定可以赊帐。

支付价款和检验货物，（3 )款

5 . 第（3 )款规定一项一般规则，即买方在未有机会检 

验货物前，无须支付价款。卖方有义务提供办法，比买方可以 

在支付价款和移交货物之前检验货物。

6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而卖方希甩行使 

他在第五十四条第（2 )款下的权利—— 即在货物付运时订明 

条件，规定在买方支付价款之前不可把货物或文件移交给买 

方—— ，则卖方必须保全买方检验货物的权利。闯 为 买 方 -- 

般是在货物到达0 的地时进行检验①，因此，卖方可能需要 

作出特别的安排，使承运人在货物到达目的地，但尚未移交这 

些货物或文件之前，让买方能够接触到货物，以进行检验。

7 . 买方在支付价款前检验货物，如 1 各3 事人议定的  

交货或支付程序相抵触，买方即丧失此一权利。本公约中卯  

未说明何种交货或支付程序同买方在支付价款前检验货物的 

权利相抵触。，但是，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协议中规定，不论

①参看第三十六条第（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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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是否已到达，移交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时就必须支付价 

款。按到岸价格条件订价即包含这样的协议②。

8 . 应逍注怠的是，因为买方只符在“各9 事人议Я1的” 

交货或支付程序与他在支付价款前检验货物的权利相抵触时， 

才丧失这一权利，所以，如果合同中规定买方必须在货物到达 

之后移交文件时支付价款，则他并不丧失在支忖价款前检验 

货物的权利。因为这时，支付价款是在货物到达之后，所以交 

货或支付程序与支付前检验的权利不相抵触。同样地，如果类 

方行使他在第五十四条第（2 )款下的权利在发运货物时订明 

} 件，规定只有在支付价款后始可把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 

名交给买方，则买方并不丧失他在支付价款前检验货物的权

9 . 销枵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时，买方检验货物的权 

利可举例说明如下：

第五十四条例А : 销饵合同按到丨]4介格条件订价。因此， 

艾付价款的方式预料如下。卖方开出一张由实方支付的汇票， 

填上所购货价款。卖方把汇票连同提单（以及合同中所列的其 

他各项文件）一并送交买方所在城市的收帐银行。合同规定只 

苻在支付汇票质，银行才可把提单（以及Д:他文件）移交给实  

//。闲为这一议定的支付程序规定必须在提出汇票时支付价 

款，而这时货物通常都还在运送途中，因此，支付方式与买方 

在支付前检验货物的权利相抵触。所以，买方在这种情况下没 

布支付前检验货物的权利。

第五十四条例В : 销忾合同不按到岸价格条件，对于支付 

价款的时间和地点也未作出其他规定。因此，卖方按照第五 

十四条第（2 )款的规定，采取与第五十四条例А 相同的行动。 

卖方开出一张由买方支付的汇票，填上所购货价款，连同提单 

一并经由他的银行转送买方所在城市的收帐银行。卖方指示  

收帐银行：在买方支付汇票之前，不可把提单移交给买方。

在这个例子中，支付方式虽然是根据第五十四条第（2 )款 

的规定，但并非第五十四条第（3 )款所述“各当亊人议定的”。 

因此，买方并不丧失他在支付价款、即支讨汇票之前检验货物 

的权利^ 卖方有义务确保买方在支付价款之前能够检验货物。

第五十四条例С: 销售合同规定只布在货物到达目的地 

后并于该目的地提出文件时才支付价款。在这种情况下，各内 

事人所明白规定的交货和支付程序与买方在支付前检验货物 

的权利不相抵触，尽管价款必须在提出文件时支付。

第 五 十 五 条

〔支付价款无须提出要求〕

买方必须在合同和本公约定明的日期或从合同和

②《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到岸价格，条件В.1规记买 

方必须 “在卖方交出文件，而这些文件符合销售合同的规定 

时，予以接受，并按合同规定支付价款”。

本公约可以确定的日期支付价款，而无须卖方提出任 

何要求或办理任何其他手续。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六十条。

评 注

第ТГ.十五条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些法律制度中的以下一种 

规则不适用：卖方必须正式叼买方提出支付价款的要求，买方 

才须支付价款。按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论卖方娃 ^巳要求  

支付价款，买方都必须在合同和本公约定明的Н斯或从合同  

和本公约可以确定的日期①支付价款。

第二节. 收取货物

第 五 十 六 条

、 с收货义务〕-

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如下：

( О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以期卖方能交 

付货物；和

(Ь ) 接收货物。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傳统一法，第六十艽条。

评 注

1. 第五十六条阐明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买方第二项义 

务，即收取货物。

2 . 买方的收货义务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必须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以期卖方能交付货物”。例如，如 

果根据销售合同买方要安排货物的运送，则他必须签订必要 

的运送合同以便卖方可以“把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 

方 '①

3 . 买方的义务只限于采取“理应采取的行动”。他没有  

义务象货物销售统一法的规定那样,②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 

行动使卖方可以交付货物”。

4 . 买方的第二部分收货义务是“接收货物”。这方而的  

收货义务是很重要的，如果合同规定卖方的交货方式为把货物 

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在卖方的营业地交给买方支配的话。③在

①例如，支付价款的Н期可以按惯例决定（第八条)，或通 

过第五十四条第1款规则的适用而确定。

①第二十九条（а )款，并参看第К十条（2 )款4

②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六十五条。

③第二十九条（Ь )款和（с )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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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买方必须确实把货物从该地点搬走以屐行艿收取 

货物的义务з④

第三节 . 买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第 五 十 七 条

〔卖方的一般补救办法：要求赔偿损害：没有宽限期〕

( 1 )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按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 

任何义务，卖方可以：

( а ) 行使第五十八至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权

利；

( Ь ) 按照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求赔 

偿损害。

( 2 ) 卖方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3

( 3 ) 如果卖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法 

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买方宽限期。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哲统一法，第六十一至六十四条、第六十六至六  

十八条和第七十条„

评 注

1 . 第五十七条有两点作用：一方面说明买方不履行他按 

合丨叫和本公约规定的仟何义务时卖方可以采取的补救办法，-- 

方面作为卖方要求赔偿损害权利的依据。第五十七条和关千 

买方可以采取的补救办法的第四十-•条相类似。

2 . 第五十七条（1 )款 (а)项规定, 如果买方违反合同，卖 

方可以“行使第五十八至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权利”。虽然第 

五十八至六十一条所载关于卖方可以采取的补救办法的规定， 

艿措词和第四十二至四十八条所载关于买方可以采取的补救 

办法的规定相类似，但它们没有那么复杂。这是因为买方只 

有两项主要义务，即支付价款和收取货物，而卖方的义务则 

比较复杂。丙此，就卜'列几点买方的补救办法而言，卖方没 

有类似的补救办法：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减低价格 

(第四十六条)；如果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买方有权局部地 

行使其补救办法(第И 十七条)；①如果货物在所订Р 期前交

④并参看第七十五条（2 )款，该款规宛，如果发运给买  

方的货物巳到达Н的地，并交给买方支配，而买方行使退货  

权，则买方有义务代表卖方收取货物。

①不过，第六十四条（1 )款规定，如果买方不履行对某 

一批货物的义务，而此一不履行义务行为对该批货物构成# 

本违反合同，则卖方可以宣告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

付，或货物超过合同规定的数Й ，买方有权把绝收取货物（第 

И 十八条）。

3 . 第五十七条（1 )款（Ь )项规定，“如果买方不履行他 

按销俜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七 

1•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求赔偿损害”。要求赔偿损害不必 

象某些法律制度所规定的那样必须证明对方的过失或缺乏诚 

意或违反明确的承诺。凡是由于买方在客观上确实没有肢行典 

义务而引起的损失都可以要求赔偿。第五十七条 （1 )款（Ь ) 

项所提到的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并没有规定行使要求赔偿损 

畨权利的实质条件，而只是规记计算损害数额的规则。

4 . 对于买方违反合丨《]的补救办法，采用一套单一的综 

合规定，有许多好处。第一，所有的买方义务都集中在一起， 

避免了由于蒉复地规定补救办法，造成复杂而引起混乱。这 

使人更容鉍了解买方必须履行的义务的苻关规则，而这些规 

定楚商人们最感到关切的。第二，采用一:套单一的补救办法 

可以减少分类的М题。第三，挺杂的相互参照工作也可以减 

轻。

5 . 第（2 )款规定，一方对所受任何损害要求赔偿的权 

利，不因他按照合同或本公约规定采取其他补救办法而丧失。

6 . 第（3 )款规定，如果卖方对违反合И 采取某种补救办 

法，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在卖方采取该补救办法之前、之冏 

时、或之后给买方宽限期，以推迟行使这一补救办法。这一 

规定的理由在第四十三条评注第3至 5段内巳加以讨论。这 

种规定在围际贸易上似乎是需要的。

第 五 十 八 条

〔卖方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

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收取货物或履行他 

的其他义务，除非卖方已采取一种补救办法，而这种 

补救办法与此一要求相抵触，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笆统一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1 )款。

评 注

1 . 第五十八条规定卖方要求买方履行他按合同.和本公 

约应负义务的权利。

不支付价款

2. 本条确认卖方最关心的问题是买方在支付价款时间 

到时支付价款。因此，本条规定，如果按照第五十四条和五 

十五条的规定，支付价款时间已到而买方没有支付价款，则卖 

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

3 . 第五十八条与某些Й家的法律+ —样，这些国家的  

法律规定卖方在价款方而的补救方法须受若干限制。在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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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家内，纵使买方按合同规记有支付价款的实质义务，徂一 

Ш的原则仍是卖方必须作出合理的努力把货物转售给第三者， 

然后把合同所定的价款和替代交易中所收到的价款之间的差 

兄视为损害而要求偿还。如果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可能把货物 

转俦给第二者，则卖方пГ以要求支付价款。

似是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是，如果买方按照第五十四 

和五-丨'И条的规定存支付价款的实质义务，卖方便可采取要 

求他支付价款的这一补救办法。①

5 . 现在戍该注意到关于买方补救办法的第三节，特別 

沾第 Ь:十八条的草拟方式。这种方式符合许多法律制度的观  

点，即销售法的立法案文只是规定各当亊人间的权利义务，而 

+ 是对法庭的指示。在别的法律制度内，对于裘事人… 方因 

他方没有履行义务而口丨采取的补救办法，是作为.•种受害一方 

Н 耍求法院作出判决给予所需补救的权利来规定的。②不过， 

这两种不问的法规草拟方式所要达到的效果足一样的。因此， 

第：Я.十八条规定“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收取货物或履 

行他的其他义务”，是预先假记，如果买方不履行义务，法院会 

命令夂方履行义务，并会根据其诉讼法采取可以采取的方法  

来执行该项命令。

6 . 虽然卖方布权要求法院或仲裁法庭协助迫使X 方履 

行其支付价款、收取货物的义务以及其他义务，徂第二十六  

条对这一权利作某种程度的限制。如果法院根据它Й 己的法 

律，对于不受本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无权作出要求具休 

履行合同的判决，则即使卖方按照第五十八条规定有权要求 

买方履行义务，法院亦没有义务要对本公约下发生的情况作 

出这种判决。不过，如果法院根据它的法律有权作出这  

种判决的№，则只要符合第五十八条的标准，它就必需作出 

这种判决0

7 . 卖方吋以按照本条规定要求履行义务，并可以起诉  

要求赔偿损害。如果买方没有履行某项义务是拖延支付价款， 

则卖方要求的损害赔偿通常包括利息在内。

不履行其他义务

8 . 第71十八条还规定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收取货物或廄 

行他的其他义务”。③

9 . 在某些情况К卖方可能有权或必须履行災方所没有 

履行的义务。第六十-•条规定，在买方订明货物规格的销铒 

中，如果实方没有在议定的П期或在收到卖方的要求后一段合 

理时间内订明这些规格，卖方可以自已订明规格。同样地，如 

果合同要求买方指Й1运送货物的船只而买方在适当时间内没 

有这样做，则按照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该条要求卢称他方违

①关于减轻损失原则和要求支付价款权利之间的关系，参 

看第七十三条评注第3 段。

②见第四十二条评注第8 段脚注1 的例子。

③该条特别提到“收取货物”的义务，因为这是第四十九 

条内规定的买方第二项义务。收取货物的定义见第五十六  

Ф 。

反合同的一方减轻损失 ^^，荬方町能有权指定船只以减轻买 

方的损失。

卖方采取相抵触的行动

1 0 . 第五十八条还规记，卖方要行使要求履行合向的权 

利，就+ 能采取与这一权利相抵触的行动，例如根据第六十条 

的规记贫告合同无效。

第 五 + 九 条

〔确定履行义务的额外期间〕

( 1 ) 卖方可以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 

让买方履行义务。

( 2 ) 除非卖方收到买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卖方不得在这段期间内 

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卖方并不因此丧失 

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 

利。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伤统一法，第八十六条（2 )款。

评 注

1. 第五十九条规定卖方有权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 

期间让买方履行义务，并具体说明卖方确定这段期间后的一个

,П.果 о

确定额外期间，（1 )款

2 . 第五十九条是和第五十八条一起的，第五十八条规定 

卖方有权要求买方履行合同，并预期法院或仲裁法庭会协助行 

使这一权利。不过，如果买方延迟履行合同，诉诸司法执行程 

序可能不切实际，或者需时太长非卖方所能等待。如果买方没 

有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未及时取得保证付款文件.例如信用证或 

银行保证书的签发，或由于他未及时取得货物输入准许证或推 

迟取得以受限制的外汇支付价款的许可，则情况尤其如此。在 

这种情况下，宣告合问无效或把货物转齊给别的购买者，对卖 

方来说可能比较有利。不过，这个时候还不可能Й•定买方的迟 

延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使卖方有权根据第六十条（1 )款（а ) 项 

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

3 . 对于卖方丙买方没有在合同规定的П 期支付价款或 

履行他的其他义务，而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同的法律制度 

采取不同的态度。在某些法律制度中，如果买方不在合同规定 

的П期履行义务，卖方通常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不过，在某一 

个案件中，如果不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履行义务并不造成十分严 

重的情况或者卖方已经放弃其要求立即履行义务的权利，则法 

院或法庭可以裁定卖方不得在当时宣告合同无效。在别的法律 

制度中，买方可以要求法院或法妊给予延期履行义务的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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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实际上就是订定新的履行义务日期。①在另外一些法律 

制度中，一般的规则是，卖方不得因他方迟延履行义务而宣告 

合И 无效，除非合同规定可以采取这种补救办法，或在买方违 

反合同后卖方具体指定了一个时限让买方在这个期间内履行 

义务。

4 . 木公约叨确反对以下的这神看法：在销雋货物的商业 

合同上，如果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日期巳过而买方还没有屜行 

他的一项或多项义务，卖方通常可立即宣"Й•合同无效。在上述 

情况下，卖方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宣告合同无效：买方不在合 

同规定的Р 期履行义务使卖方蒙受重大损害而瓦买方预知或 

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②

5 . 由于本公约内的这一规则，所以没有理由象某些法律 

制度所规定的那样，允许买方向к 院中请延期履行义务的宽限 

期。而Й.，向法院申请延期履行义务宽限期的这一程序在国际 

商业上尤其不适宜，特别是因为这会使各当事人受到法官广泛 

斟酌决定权的影响，而法官通常是与冯事人一方的国籍相同。 

因此，第五十七条（3 )款规定:“如果卖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 

补救办法，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买方宽限期”。

6 . 里然卖方и」_以在他方推延履行义务构成根本违反合 

Ш的情况下随时宣告合同无效，但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并不一记 

是满意的解决办法。一旦买方没有及时履行义务，卖方有理由 

怀疑尖方将来在卖方迫切需要他履行义务时会能够这样做。这 

种情况与第六十二、六十三1 和六十四条所述的预期违反合同 

所引起的问题相类似。而 а ，在大多数的销售货物合同来说， 

很难确定在什么时候卖方所蒙受的损害重大到足以构成根本 

违反合同，因此，第五十九条（1 )款规足卖方可以确定一般合 

理时限的额外期间，让买方履行义务。不过，第六十条（1 )款 

( Ь )项规定，只有在买方不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③或没有收取 

货物④或宣称他将不在额外期问内履行义务时，卖方才可以宣 

告合同无效。

7 . 第五十九条（1 )款所规定的程序—— 即确定一段额  

外期间，如果买方在过了这一期间后还没有履行其支付价款的 

义务或没有收取货物，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有一个危  

险，就是卖方可以把一种无关宽要、不足以构成根据第六十条

( 1 ) 款( а )项以根本违反合同为理由宣告合同无效的基础的拖 

延，转变为一个可以根据第六十条第（1 )款（Ь )项宣告合同无 

效的基础。因此，第五十九条（1 )款规定，额外期间必须是一 

段“合理时限”。确定这一期间，可以用以下办法：指定必须履 

行义务的一个日期(例如 9 月 3 0 日）或指定一段时期（例如“从 

今天起的一个月内”) 。卖方一般性地要求买方履行义务或“迅

①并参看第五十七条（3 )款。见下文第5 段。

②第二十三条规定“根本违反合同”的定义，第六十条（1 ) 

款（а )项规定卖方有权因他方根本违反合同而宣告合同无效。

③关于买方支彳、丨价款的义务，见第五十条和该条的评注。

④关于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见第五十六条和该条的评

注。

速” 履行义务或其他类似的要求，并非第五十九条（1 )款所述 

的“确定”一段期间。

8 . 应该指出，虽然第五十九条（1 )款所设想的程序与德 

Й 的“延期”（МасЬ1【Ьг)程序和法国的“要求履行义务，，（пйзееп 

аешеиге)程序类同，但它目前规定的形式与这两者都不同。特 

別是，第五十九条（1 )款所设想的程序并不是强制性的，而且， 

如果迟延履行义务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也不需要采用这一程 

序来宣告合无效。

卖方的其他补救办法，（2 )款

9. 买方可能愿意依卖方的要求在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问 

内履行合同这也许需要他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为了保 

护买方，实方不能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除非卖方收 

到买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依卖方的要求行事。一旦买方在额 

外期间期满后还没有履行义务，卖方不但可以根据第六十条 

( 1 )款（Ь )项宣告合同无效，而且还可以采取他有权采取的一 

切其他补救办法。

1 0 . 特別是，卖方可以对由于迟延履行义务而蒙受的任 

何损害要求赔偿。即使买方在卖方确定的额外期间内履行了义 

务，这种损害仍可能发生:。

第 六 + 条

〔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 1 ) 卖方在以下情况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 а ) 买方不履行其按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义务 

的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 Ь ) 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第（1 )款确 

定的额外期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取货物，或 

买方宣布他将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这样做。

( 2 ) 但是，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即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a ) 对于买方延迟履行义务，他在知道买方履 

行义务前已这样做；或者

( b ) 对于延迟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情 

事，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情事后一段合 

理时间内已这样做，或者他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第 

( 1 )款确定的任何额外期间期满后或在买方宣布他将 

不在这一额外期间内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 

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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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锃统一法，第六十-•条（2 )款、第六十二、六十六 

和七十条。

评 注

1. 笫六十条规足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方宣告合 

М无效的权利规定于第四十五条а

實告合同无效

2 . . 买方违反合同时，必须“卖方……宣苦合冏无效”，合 

同方为无效。这一规定把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六十一和六十二条 

所载规则的范围缩小，因为这两条原规定，除了山卖方宣告合 

冏无效以外，在某些情况下合同也可以自动失效或当然失效。 

本公约内的补救制度删除了合同自动失效或当然失效的规定， 

Й 为这种规定会使人无法确定究竟合同是仍然有效抑或巳当 

然失效。按照本公约第六十条的规定，除非卖方肯定地宣告合 

同无效，孜则合同依然有效。当然，对于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 

条件是否均巳具备这一点，有时也很难确定。

3 . 第二十四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通知对 

方，方始有效”。如果宣告合同无效的逋知未能到达或未能及 

时到达或其内容在传递上发生错误，芤扁果依第二十五条规

根本违反合同，（1 )款（а )项

4 . 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典型情况楚，Ж•方不履行其 

仟何义务，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根本违反合同的概念，艿定义 

见第二十三条^

5 . 如果发生了根本违反合同的情亊，龙方有权立即宣告 

合同无效。他不必亊先把Й 告合М无效的打算通知买方。但 

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买方没有在到期的时候支 

付价款、收取货物或履行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任何苏他义务， 

这是否就立即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买方的不 

履行义务似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构成第二十三条所述的 

根本违反合同。

买方延迟屜行义务，（1 )款（13)项

6 . 第（1 )款 ( Ь )项还规定卖方在某一限定的情况下«1 

以宣告合同无效。如果买方不支付价款或收取货物而卖方根据 

第五十九条要求他这样做时，倘若“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五十 

九条第（1 )款确定的额外期间内膻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取 

货物，或买方宣布他将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这样做”，卖方 

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7.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采取合同或任何有关法律 

规章规定的必要步骤和遵照合同或任何有关法律规章规足的 

手续，以支付价款，例如向政府机关或银行登记合同、取得必 

要的外汇以及申谙信用证或银行保证书以便利支付价款。①Н 

此，如果买方没有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确定的额外期间内采

①见第五十条及Д:评注。

取这些步骤，卖方有权根据第六十条（1 )款（Ь )项宣告合同无 

效，而无须采用第六十条（1 )款（а )项关于根本违反合同的程 

序或第六十三条关于预期违反合同的程序。

宜告合同无效权利的丧失或中止，（2 )款

8 . 第六十条（2 )款规定，如果卖方不在特记期间内宣告 

合间无效，而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即丧失Й 言合同无效的权 

利，实方在夹方支付全部价款前，不丧失艿宣告合同无效的权 

利。

9 . 如果卖方赖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根本违反合М 情事是 

迟延履行义务，第（2 ) 款（а ) 项规定，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 

卖方在知道买方已履行义务时就立即丧失茛告合同无效的权 

利。因为迟延履行义务通常都是指支付价款问题，所以，在人 

多数情况下，卖方在知道买方已支付价款时即丧失他根据第六 

十条（1 )款（а )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1 0 . 如果劣方巳支付价款，但除了买方迟延履行文付价 

款的义务外，在其他义务方面发生根本违反合同的情亊，第 

( 2 )款（Ь )项规定，如果卖方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 

情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宣告合同无效，则卖方丧失宣告合 

同无效的权利。

1 1 . 第六十条（2 )款（Ь ) 项也规定，如果卖方根据第五 

十九条（1 )款的规定确足一段履行义务的额外期间，在某种情 

况下实方可能丧失其宜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如果买方在卖方按 

照第五十九条（1 )款确定的额外期间期满后履行义务或在他 

这称不在额外期间闪履行义务后又履行了义务，则卖方在以下 

情况丧失其宣告合无效的权利：卖方没有在额外期间期满后 

的一段合理时间内或在災方宣布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期间内履 

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无效=

1 2 . 根据第六十条（2 )款的规定，卖方在全部价款支付 

前，不丧失其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因此，在分批交货合同 

上，必须每一批货的价款都已支付，卖方才丧失宣告合同无效 

的权利。不过，根据第六十四条（2 )款，卖方宣告合同对今后 

各批货物无效的权利，必须在买方没葙履行义务而卖方有权宣 

告合同无效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行使。

在規定的臞行义务日期前宜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13. 关于卖方在合同规定的履行义务日期前宣告合同无 

效的权利，见第六十三和六十四条及其评注。

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

14. 卖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规定于第六十六和六十九 

条。对于卖方来说，宣告合同无效的最主要效果是，他不再需 

要交付货物，而且，如果货物已交付，他可以要求归还货物。

15. 宜告合同无效并不终止买方对由于没有履行义务而 

导致的一切损害的赔偿义务，也不终止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 

任何规定。②这- •规定是很宽要的，闪为在许多法汴制度中，

②第六十六条（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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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合同无效即终止了由于合同的存在而产生的一切权利和 

义务。根据这一观点，合问一经宣告无效，即不能要求赔偿因 

违反合同而蒙受的损害，而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条款—— 通 

常是指仲裁条款—— 也同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一并无效。

第 六 + — 条

〔卖方订明规格〕

( 1 ) 如果合同规定买方应订明货物的形状、大 

小或其他特色，而买方在议定的日期或在收到卖方的 

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订明这些规格，卖方在不 

损害其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依照 

他所知的买方的要求，自己订明规格。

( 2 ) 如果卖方自己订明规格，他必须把规格细 

节通知买方，并须确定一段合理时间，让买方可以在 

该段时间内订出不同的规格。如果买方在收到这种通 

知后没有这样做，卖方所订的规格即具有约束力。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俜统一法，第六十七条。

评 注

1 . 第六十一条规定买方在议定的Н期没有履行义务订 

明货物品质方面的某些要求时卖方所享有的权利。

2 .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买方希望签订合同购买货物，但 

在当时还没有决定所订货物的某些规格。例如，买方在4 月 I 

日以某一价格订购1,000双鞋子，要求在10 Я 1 П以前交货。 

合同中可能规走买方必须在9 月 1 日以前订明鞋子的款式和 

号码，亦可能规定买方有权利、但没有义务订明规格。卖方可 

能是一个商人，将来要从存货中取出要交付的数量；卖方也可 

能是一个厂商，将来要在接到通知以后按照买方订明的规格制 

造货物。

3 . 就算在买方有义务订明规格的情况下，他也可能在到 

了议定的日期时—— 在这个例子上即9月 1 П—— 还没有这样 

做，原因可能是因为疏忽，或因为他现在宁愿不收取这1,000 

双鞋子。如果他现在不想收取这些鞋子，通常不外两个原因： 

因为营业情况有改变，他不很需要这1,000双鞋子；或者因为 

价格已下降，他可以在别的地方以较低的价钱买到这些鞋子。

卖方的补救办法，（1 )款

4 . 第六十一条反对下列的看法：合同在买方把规格通知 

卖方以前没有完成；或者，买方关于规格的通知是卖方交货和 

要求支付价款权利的条件。

5 . 第六十一条（1 ) 款规定，如果买方违反合同，卖方 

可以自行选择，或自己订明规格，或行使他根据合同和本公约

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权利^ 当然，买方不订明规格只有在以下 

情况才构成违反合同：买方有义务这样做，而不是买方可以这

样做。

6 . 如果买方不订明规格构成违反合同，卖方可以采取他 

苻权采取的补救办法而不根据第六十一条自己订明规格，或者 

在根据第六十一条自已订明规格之外再采取他有权采取的补 

救办法。因此，卖方可以：( 1 )根据第五十七条（1 )款 （Ь ) 项 

要求赔偿损害；（2 )如果买方没有按规定订明规格构成根本 

违反合同，根据第六十条（1 )款（а )项宣告合同无效并要求赔 

偿损害；①或（3 )根据第五十九条（1 )款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 

额外期间，让买方履行义务。如果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确定一 

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让买方履行义务而买方在这段额外时 

间内没有履行义务，则即使买方没有订明规格的行为不构成根 

本违反合同，卖方也可以根据第六十条（1 )款（Ь )项宣告合  

问无效并要求赔偿损害。

7 . 如果卖方选择的是，按照第六十一条（1)款行使自己 

订明规格的权利，那么，他可以在合同议定由买方订明规格的 

П期过后立即这样做。或者，卖方可以要求买方订明规格，在 

这种情况下，卖方必须在买方收到卖方的要求后等待一段合理 

的时间，才能自己订明规格。②

通知买方，（2 )款

8 . 对打算自己玎明规格的卖方，第六十一条规定三项义 

务。根据第六十一条（1 )款， 他必须“依照他所知的买方的要 

求”订明规格。根据第六十一条（2 )款，卖方必须把规格及其细 

节通知买方，并须确定一段合理时间，让买方可以在该段时间 

内订出不同的规格。

9. 如果卖方没有依照买方的要求订明规格或没有把规 

格及其细节通知买方，则所订规格对买方没有约束力。如果卖 

方没有确定一段合理的时间让买方订出不同的规格г 买方有  

权要求这样的•-段时间来订明规格。

10. 虽然卖方必须在他给予买方的规格通知中确定这段 

期间，但所确定的期间是否合理应从买方收到规格通知的时间 

开始算起。如果买方从没有收到规格通知，则所定规格对买方 

也从没有约束力。③

11. 买方在收到规格通知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必须订出 

新的规格，否则就必须受卖方所订规格的约束。

①第六十六条（1 )款规定，尽管已经宣告合同无效,仍然 

有权要求赔偿损害。

②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要求订明规格是依照第六十 

一条（1 )款的规定而不是如上文第6段所述的依照第五十九  

条的规定。

③买方必需收到卖方发出的规格通知这一规定，传递上的 

风险要由发出通知的人承担，这与第二十五条所载的一般规则 

刚好相反。



6 6 第一部分会议文件

第四章. 与卖方和买方的义务 

均有关的规定

第一节. 预期违反合同和分批交货合同

■Ж /  Л | — • 5 7 %

〔中止履行义务〕

( 1 ) 当事人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如果他因 

为以下情况而有理由这样做：在订立合同后，他方履 

行合同的能力或信用大为降低，或其准备履行合同或 

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使人有充分理由断定该他方将不 

履行其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 2 ) 如果卖方在本条（1 )款所述的理由明显化 

以前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将货物交付给买方，即 

使买方持有有权获得货物的文件。本款规定只与买方 

和卖方间对货物的权利有关。

( 3 ) 当事人一方不论是在货物发运前或发运后 

中止履行义务，均须立即通知他方，如经他方对其履 

行义务作出适当保证，则须继续履行义务。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七十三条。

评 .注

1. 第六十二条规定在什么范围内当事人一方口丨以因有 

充分理由断定他方将不履行其义务的很大一部分而中止履行 

义务。

中止屜行义务的权利，（1 )款

2 . 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如果 

他因为以下情况而有理由这样做：在订立合间后，他方履行合 

同的能力或意愿大为降低， “使人有充分理由断定该他方将.不 

履行其义务的很大•-部分”。

3 . 必须的条件是，他方履行合同的能力或信用大为降 

低,或者他方准备履行有关合同或实际履行有关合同的行为显 

示出这种降低情况。下述这种情形足不够的：他方履行其他合 

同的情况使人怀疑他将来会不会履行这个合同。不过，没有完 

全按规定履行其他合同可能导致一种结论，即他目前的行为使 

人有“充分”理由断定他将不履行其在这个合同下的很大一部 

分义务。此外，买方没有付淸其他合同的愤款也可能表示他的 

信用大为降低^

4 . 有理山中止屉行义务的情况也可能与一般条件有关，

但这些一般条件必须影响到他方履行义务的能力。例如，某一 

国家爆发战争或实施出口禁运就可能使人有充分理由断定在 

该国的当事人将不能履行其义务。

5 . 应该注意，必须有充分理由断定他将不般行其义务的 

很大一部分。如果他方虽没有完全按合同履行义务，怛情况没 

有达到不履行义务的很大一部分那么严重，则没有权利中止履 

行义务。如果当事人一方没有充分理由断定他方将不履行其 

义务的很大一部分而中止履行义务，则他本Й■便是违反合同。

6 . 这些规则可用下列例子说明：

第六十二条例А : 实方在其他合同上没有按期丨4卖方支付 

价款。虽然迟延支付价款只是对其他合同，但这种迟延支付价 

款情况可能显示买方的信用大为降低，因此卖方有权中止®抒 

义务。

第六+二条例В : 买方签订合同足购精密配件，打算-•收 

到就使用。他发现到，虽然卖方制造和交付符合要求品质的配 

件能力没有降低，但他交付给有同样需要的其他买方的货物有 

瑕疵。单凭这一事实，买方不能中止履行义务。但是，如果卖 

方交付给其他买方的货物之所以有缺点是因为俠用某一来源 

的原料，而现在卖方又准备使用同一来源的原料，则夾方有充 

分理由断定卖方将来交付给他的货物也有缺点=>

7 . 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各当事人采用某种特定方式的 

合丨》1是否暗承他们要根据第五条的规定减损本条效力？例如， 

如果规定以不可撤销信用证支付价款的话，开信用证者必须支 

付附有适当单据的向它支取的汇票，即使买方有充分理由相信 

货物有严重的缺点。①同样地，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在到 

岸价格销售合同或类似的凭单据付款的条件下，买方承担丫在 

检验货物前支付价款的风险，这时候买方不能通过要求保证的 

办法来逃避这种风险。

8 . 如果符合了上文第2 至 4 段所述的标准，泡亊人一  

方 “可以中止履行义务'  有权中止履行义务的-•方解除了对 

他方履行合同的义务，也解除了准备履行合И 的义务。他没有 

义务支付他有理由相信永远得不到补偿的额外费用。

9 . 如果中止履行义务一段期间后又依照第六十二条（3> 

款的规定继续履行义务，则原规定的履行合同Н期应予顺延， 

以弥补中止履行义务的时间。这一原则可以用下列例子说明：

第六十二条例С ; 根据销售合同，卖 方 必须在 7 月 1 I I 

以前交付货物。由于有理由怀疑买方的信用，卖 方 在 5М15 

П中止履行义务。 5 月 29日买方提出适当的保证表示他将支 

付这些货物的价款。这时卖方必须在7 月 15日以前交货。

第六十二条例0 : 如第六十二条例С，卖方必须在7 月1 П 

以前交货。由于怀疑买方的信用，卖方在5 月 15日中止履行 

义务。 5 月 29 Н买方提出适当的保证表明他将支付这些货物

①《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一九七四年）（М际商会 

出版物编号290),第九条。不过，在某些法律制度中，买方可 

以申谙法院命令银行在发现欺诈、伪造或Д:他从单据上看不出 

的弊端时不按照不可撤销信用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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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款，卖方随于7 月15日交货。+ 过，买方提出争论说，他 

的信用在订立合同后虽然降低，但情况不至于使卖方有“充分 

理由”断定他将不支付价款。如果买方能够证明他的这一论点 

正确—— 必要时向法院或仲裁法庭证明—— ，则卖方必须偿还 

买方因需要提出保证以及因迟延交货而蒙受的任何损害。

停止运送，（2 )款

1 0 .第（2 ) 款继续第（1 ) 款的政策，对已将货物发运的 

卖方作有利规定。如果买方信用降低的情况使卖方有充分理由 

断定买方将不支付货物价款，卖方有权对买方采取行动，命令 

承运人不要将货物交给买方，即使买方持有例如海运提单等有 

权获得货物的单据，或者原来销售货物的条件是准许买方收到 

货物后赊帐。

1 1 .如果买方巳把单据转比给第三者，而该第三者是按其 

价值诚信地接受这一单据，则卖方丧失命令承运人不交付货物 

的权利。

1 2 .因为木公约只规定尖方和卖方之间对货物的权利②， 

因此，如果买方持冇有权获得货物的单据，承运人是否必须或 

可以遵从卖方的指示问题，应依有关的运输方式所适用的法律 

来解决③。

通知和屜行义务的适当保证，( 3 ) 款

1 3 .第（3 )款规定，按照第（1 )款中止履行义务或按照第 

( 2 )款停止运送货物的一方必须立即把这种事实通知他方。该 

他方可以通过向第一方作出履行义务的适当保证，让第一方恢 

复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所谓“适尚”保证，就是使第一方获得 

合理的保障，保障他方会确实履行义务，或保障第一方因本身 

继续履行义务而蒙受的一切损失都会获得补偿。

第六+二条例Е: 销售合同规定买方在货物到达其营业 

地后三十天支付价款，在订立合同后，卖方获得消息使他有理 

由怀疑买方的信用。在他中止履行义务并把这一事实通知买方 

后，买方提议下列的做法：（1 ) 订定新的支付条件使他可以 

凭单据付款；或（2 ) 由声誉良好的银行开发信用证》或（3) 

由声誉良好的银行或其他类似机构作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买方 

不支付价款，它会支付价款；或（4 ) 对买方拥有的足够的货 

物行使物权担保，以确保卖方可以得到偿还а因为这四种办法 

的任何一项都可能使卖方获得支付价款的适当保证④，所以卖 

方必须继续履行义务。

第六十二条例Р: 销售合向要求交付精密配件使买方可 

以用来装配高技术机器。卖方在交货П期没有交付符合必要品

②第六十二条(2)款明确规足它只与买方和卖方之间对货 

物的权利有关。这反映了第四条所述的一般原则。

③关于承运人遵从发货人指示不交货给收货人的义务方 

面的规则，因运输方式不同而异，因不同的国际公约和国家法 

律而异。

④物权担保的办法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成为适当的保证： 

有关的国内法允许这种物权担保，并规定有关于不履行债务的 

适当程序，确保债权人的债权迅速获得偿付。

质的货物，会给买方带来极大的财政损失。虽然买方可以取得 

其他商号制造的配件，怛其他商号最快也要在签订合同后六个 

月才能交付替代配件。合同规定买方要在卖方制造这些货物期 

间按期预支价款。

买方获得消息使他有充分理由断定卖方将不能依时交货； 

买方通知卖方说，他中止履行其对卖方的一切义务。卖方向买 

方提出书面保证说，他会依时交付符合合同所规定品质的货 

物，并提出一份银行保证书，其中保证，如果卖方不履行义务， 

由银行偿还按合同规定所作的一切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卖方没有作出履行义务的适当的保证。卖 

方所作他将履行义务的声明，除非声明中对导致买方断定卖方 

将不依时交货的消息作出充分的解释，杏则只不过是重申他在 

合同下的义务。提出关于偿还按合同规定所作一切支付的银行 

保证书，对买方来说并不是适当的保证，因为买方必需在合同 

议定的Ш期取得这些货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1 4 .第一方履行合同的义务可一直中止到（1 ) 他方履行 

其义务，（2 ) 他方提出适当的保证，（3 ) 第一方宣告合同 

无效，或（4 ) 合同适用的时效期限已届满。⑤

1 5 .在他方必须履行义务的日期以前，第一方只有在第六 

十三条所述各项标准均已符合的情况下才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在他方必须履行义务的日期以后，第一方只有在第四十五条或 

第六十条所述各项标准均已符合的情况下才可以宣告合同无 

效。宣告分批交付货物合同对某一批或某几批货物无效，须依 

第六十四条规定。

16. 如果终止履行义务的一方因他方没有按本条规定提 

出适当的保证而蒙受损害，可要求赔偿所受的一切损害，不论 

他是否宣告合同无效⑥。例如，如果第六十二条例Г中的买方 

宣告合同无效而在别的地方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替代货物，则他 

可以要求赔偿重新购买价格和合同价格之间的差额⑦。

第 六 十 三 条

〔在履行合同日期前宣告合同无效〕

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显然可以看出当事Л  

一方将会根本违反合同，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法，第七十六条。

⑤根据《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第八条，时效期限为 

и 年。该公约没有规定究竟是合同所规定的各种权利终止抑或 

是当事人一方开始采取行动行使这些权利的权利终止。

⑧第六十六条（1) 款保留宣告合同无效一方要求赔偿因 

他方违反合同而蒙受的一切损害的权利。

⑦第七十一条。如果买方没有宣告合同无效，则依第七十 

条计算损害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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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 第六十三条规定一种特殊情况，即如果在履行合同Н 

期之前显然可以看出当亊一方将会根本违反合同，他方可以立 

即宣告合同无效。

2 . 当爭人一方将会根木违反合同，布可能从以К两点明 

显看出：该方的言论或行为构成否认合同有效；或者，某种客 

观亊实使得该方今后不可能再履行合同，例如卖方的厂房烧毁 

或者实施禁运或货币管制①。如果当亨人一方经他方根据第六 

十二条（3 )款要求对其今后履行义务作出适当保证而没有这 

样做，则这一事实可能使人“显然”可以看出他将会根木违反合 

同。-

3. 打算根据第六十三条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戍谨慎行 

事。如果到了规定履行合同的时候，亊实上没宿发生根本违反 

合同情事的话，原来预期的情况就不是“显然” Г，而宣告合同 

无效的做法本身也就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试罔宣告合同无效 

的一方就会因为自己没有履行义务而构成违反合間。

4. 如果事实上显然可以看出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情 

事，则声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即使在合同规的履行义务Н 

期前，亦可能需要依照第七十三条所规定的减轻损失责任，采 

取措施减轻他因对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 

损失②。

第 六 十 四 条

〔宣告分批交货合同无效〕

( 1 ) 对于规定分批交付货物的合同，如果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务，而此一不履行义 

务行为对该批货物而言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则他方可 

以宣告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

( 2 ) 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 

务，使他方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对今后各批货物将会发 

生根本违反合同情事，该他方可以在一段合理时期内 

宣告合同今后无效。

( 3 ) 买方宣告合同对某一批货物的交付为无效 

时，可以同时宣告合同对已交付的或今后交付的各批 

货物均为无效，如果各批货物是相互依存，不能单独 

用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的话。

①尽理由于实施禁运或货币管制使得当事一方今只不可 

能再履行合同时，他方有权根据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 

效，但不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根据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豁免赔偿 

损害责任。

②参看第七十三条的详注，特别是第七十三条例Л 和例

В0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悔统一法，第七丨•五条。

评 注

1 . 第六丨•四条阐明合同规定分批交付货物时宣杏合И 

无效的权利。如果合同要求或准许分儿批交付货物，合同就足 

规足分批交货。

2 . 在分批交货合И上，如果当事人一方对某一批或某儿 

批货物违反合同，则在该批货物上，在今后各批货物上以及在 

已交付的各批货物上均会影响到他方。第六十四条的三款就 

是处理这三方面的问题。

不履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务，（1)歒

3 . 第（1 )款规& ，如果当事人一方对某一批货物根本 

违反合同，他方可以宣^ 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①。

第六十四条例А: 合同要求分十批交付1,000吨一级玉 

米。交付第五批玉米时，这些玉米不适合供人类食用。赵管就 

整个合同米说，交付这样的•批玉米并不构成根本违反整个合 

冏，但买方仍町宣告合同对该第五批玉米无效。结果，合同礙 

% 上等于修改，变成一份规定交付900吨玉米的合|и|，价款 

亦按比例减少。

4 . 如果每一批货物都象第六十四条例А 的情况，可以 

同其他咨批货物分开单独使用或转售，那么，要确定对某一批 

货物而违反义务是杏构成根木违反合同并无特别困难。不过， 

如果各批货物是一个综合整体的组成部分， 则问题比较困难， 

例如，销售•一部大型机器，规定分批交付配件，然后在灰方所 

在地装配整部机器，就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决定对 

某一批货物的违反义务是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就必须根据就 

整个合同而言买方所蒙受的损寄，包括这__ •批货物的缺点是赉 

容易修理或以替换的方法加以补救來决定。如果是根本违反 

合同，而 й由于各批货物是芄相依存的，已交付的或今后交付 

的各批货物不能用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Н 的的 

话，第六十四条（3 )款规定买方有权宣告合同对这儿批货物均 

无效。

宣告合同对今后各批货物无效，（2 )款

5 . 第（2 )款处理以下的情况：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其按合 

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务，使他方有充分理由断定对今后各批货 

物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情事。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宣告合 

同今后无效，但他对今后履行义务无效的宣告，必须在对方没 

苻屜行义务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 应 I亥注意到，第六十叫 

条（2 )款的规定与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不一样，即使不是“显然” 

可以看出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情事，亦可宜告分批交货合同 

对今后各批货物无效。

6 . 应该注意到，第六十四条（2 )款下宣告合同无效的权

①第四十七条也有问样的规定，似只限于卖方违反合同的 

情况，而第六十四条（1 )款则对买方和卖方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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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检验标准是：不履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务是否使他方有充 

分理由担心对今后的各批货物会发生根本述反合н 情事。这 

一检验标准，觅点不在违反义务的情况是杏严这一点在以  

下情况特别策要：有一系列的违反合同情事发生，佴其中没有 

任何一*项情事本身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或使他方有充分理由担 

心对今后的各批货物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情事，不过，这一系 

列违反合同情事合起来看，却使人有充分理由这样担心。

宣告合同对已交付的或今后交付 

的各批货物无效，（3 )款

7 . 某些合同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除丨•:所有各批交付的货 

物都能用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否则任何一 

批交付的货物都不能用于这个目的。例如上文第四段所述的 

一部大型机器分批交付配件，然后在买方所在地装配整部机器 

的情况就是这样。闪此，第（3 )款规定，买方根据第六十四条 

( 1 )款的规定采取行动，宣告合同对某一批货物的交付为无效 

时，在以下情况也可以宣苦合同对已交付的或今后交付的各批 

货物均为无效：“如果各批货物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单独用丁• 

抒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的话”。宣告过去或今后 

交付的各批货物无效，必须与宵告当前交付的一批货物无效同 

时作出。

8. 咎批货物并不需要象大型机器的例子那样必须是一 

个完整整体的组成部分才能称为互相依存。例如,交付给买方 

的所有原料可能都必须是同一品质，而这个条件也许只有在所 

冇原料均来自同一来源时才能做到。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则 

交付的各批货物可以说是互相依存的，应适用第六十四条（3 ) 

款的规定。

第二节. 豁免

第 六 十 五 条

〔豁免〕

( 1 ) 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可以不担负责任， 

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 

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使在订 

к 合同时能考虑到或预期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 

果。

( 2 )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雇用履 

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者不履行义务所 

致 . 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豁免责任：他按照 

本条第（1 )款的规定应豁免责任，而且如果该款的规 

定亦适用于他所雇用的人的话，这个人亦同样应豁免 

责任。

( 3 ) 本条所规定的豁免只对障碍存在的期间有

( 4 )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对他履 

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他方。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行 

义务的一方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时间 

内仍未为他方收到，他对由于他方未收到通知而造成 

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 5 ) 本条的规定绝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按本公约 

要求赔偿损害以外的任何权利。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侉统一法，第七十四条。

评 注

1. 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什么范围内当事人一方对于因某 

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码而不能履行义务，可以豁免责任。

一般规则，（1 ) 和（5 ) 款

2 . 第（])款规记在什么条件下当事人一方对于不履行 

义务可以不负责任。第（5 )款规定，本条豁免责任的规定只妨 

Щ他方行使要求赔偿损害的权利，但不妨碍他行使苏可能具有 

的任何其他权利①。

3 . 按照第四十一条第（1 )款(Ь)项和第五十七条（1 )款 

(Ь)项的规定，货事人一方对于因他方不履行义务而蒙受的损 

宵均有权要求赔偿而不必象某些法律制度所规定那样必须证 

明对方的过失或缺乏诚意或违反明确的承诺。但是，根据第六 

十五条的规定，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能够证明以下四点才能 

豁免责任：（1 )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 

( 2 )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这种障碍；（3 )没 

有理由预期他能避免这种障碍或其后果；（4 )没有理由预期他 

能克服这种障碍或其后果。

4 . 障碍可能在订立合同时即已存在。例如，合同内销售 

的是独一尤二的货物，而这些货物在订立合同时可能已毁坏 

了。不过，如果有理由预期卖方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这些货 

物的毁坏的话，则卖方不能根据本条豁免责任。因此，卖方必 

须不知逬这些货物事前已毁坏，而且必须有理由估计不到它们 

的毁坏，他才能够豁免责任。

5 . 后一点是不履行义务一方最难以证明的。一切履行  

合同的潜在障碍都或多或少可以预见到。例如战争、风暴、火 

灾. 政府禁运、以及关闭国际水道等障碍在过去都曾经发生 

过，因此可以预期今后还会再发生。订立合同各方往往都考虑 

到过去发生过的障碍再发生的可能性。他们有时还明确规定， 

障碍事件发生时不履行义务的一方是否可免负不履行义务的 

后果。在另一些情况下，从合同的案文可以明显看出，即使某

①见下文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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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障碍发生，当事人一方仍有义务履行某种行为。对于这两类 

情况，本公约第五条都确保这种明示的或默示的合同规定可以 

执行。

6 . 不过，如果从合同的明示规定和默示规定都看不出各 

挡事人曾经考虑到某一特定障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就必须确 

定是否有理由预期不履行义务一方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这 

种障碍。归根结底，这只能由法院或仲裁法庭根据每一案件的 

情况确定。

7. 即使不履行义务一方能够证明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 

立合同时能考虑到这种障码，他也必须证明他无法避免或克服 

这种障碍或它的后果。这一规则反映出这样的一项政策：有责 

任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尽他的能力履行义务而不能等待后来 

出现某种情况使他有权不履行义务。这一规则也显示出，当事 

人一方可能有责任这样履行义务：如所有交易中的情况那样， 

提供在商业上为合理的替代办法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

8 . 第六十五条（1)款连同第六十五条（5)款的效果只是 

豁免不履行义务一方的赔偿损窖责任。他方仍可以采取其他的 

一切补救办法，例如，要求履行义务，减低价格，或宣告合同 

无效。不过，如果有责任克服障碍的一方提供了一个履行义务 

的替代办法来克服障碍的话，他方只有在此一履行义务的替代 

办法完全不能与合同所规定的履行义务办法相提并论而构成 

根本违反合同时，才能宣告合同无效，从而报绝接受此_ •履行 

义务替代办法。

9 . 即使某种障碍确实使一方不可能继续履行义务，他方 

仍保有根据第四十二条或第五十八条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至 

于不履行义务一方不履行义务后是否可以豁免支付合同内规 

定的违约罚金或不履行义务罚款的问题，以及法院是否可以在 

这种情况下命令当事人一方履行义务，如果该方继续不履行义 

务则按照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的问题，则是国内法的管辖事 

项，与本公约无关。②

第六+ 五条例А : 合同要求交付独特的货物。这些货物在 

损失风险依照第七十九条或第八十条移转以前，遭火灾烧毁， 

起火原因非卖方所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买方不需要支付这 

些风险还没有移转的货物价款，但是卖方对于因他没有交付货 

物而造成的任何掼害亦免负贻偿责任。

第六+ 五条例В : 合同要求交付500台机床э在损失风险 

移转以前，这些机床在第六十五条例А所述相同情况下遭到烧 

毀。在这种情况下，卖方不但要承担500台机床的损失而Н. 

还有义务另把500台机床运交买方。这个例子和第六十五茶例 

А的不同之处是，在第六十五条例А，卖方不能提供合同内指 

定的货物，而在第六十五条例В, 卖方可以运交替代货物以克 

服机床被烧毁的后果。

第六+五条例Сг 如果第六十五条例В所述的为替换逍烧

②并参着第二十六条，该条规定，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  

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要求他方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作 

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 

对不受本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可以这样做。

毁的机床而另付运的那些机床没有准时到达，卖方对于迟延交 

货所引起的损茜可以豁免赔偿责任。

第六十五条例А 合М耍求货物装在塑料容器内。到了应 

该完成包装的时候，由于某种非卖方所能避免的原因，没有办 

法找到塑料容器。不过，如果可以找到其他在商业上为合理的 

包装材料的话，卖方必须使用这些材料以克服这一障碍而不能 

拒绝交付货物^如果卖方使用在商业上为合理的替代包装材 

料，他对任何损害不负赔偿责任。此外，买方不得宣告合同无 

效，因为并无根本违反合同情事；但是，如果因为使用不符合 

同规定的包装材料以致货物的价值减低，则买方可以根据第四 

十六条的规定躋低价格。

第六十五条例Е : 合同要求货物以某一特定船舶载运。由 

于买方和卖方都不能控制的事件，该船舶的船期有所更改，没 

有在规定的载运期间内到达指定港口。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安 

排运送货物的一方必须设法安排由其他船舶载运以克服这种 

障碍。

1 0 . 买方无力偿付债务这一亊实，本身可能不足以成为 

一种可以使买方对不文付价款豁免责任的障碍，但忽然实施外 

汇管制或其他类似性质的管制可能使买方不可能履行他在议 

定的时间按议定的方式支付价款的义务。3 然，买方只有在不 

能克服这种障碍—— 例如安排某种商此上合理的替代支付方 

式—— 的情况下，才可以对不支付价款所引起的损害（通常实 

际指拖欠款额的利息）豁免赔偿责任。⑨

第三者不履行义务，（2 )款

1 1 .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逬事人一方没有履行义务 

是由于第三者不履行义务所致。第(2)款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豁免责仟：他按照本条第（1 ) 

款的规定应豁免责任，而丑如果该款的规定亦适用于他所雇用 

的人的话，这个人亦同样应豁免责任。”

12. 该第三者必须是被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 

定的人，不包括卖方的货物供应者或原料供应者。

暂时的陣碍，（3 )款

1 3 . 第（3)款规定，如果某种障碍只是在短暂的期间内使 

:4|1事人一方不能履行义务，该不履行义务一方只可对障碍存在 

期间内发生的损害豁免赔偿责任。因此，豁免赔偿损害责任应 

在以下Н子终」Ь 合同规定的履行义务Н期或障碍消除日期， 

以时间在后者为准。

. 第六+五条例Р : 货物规定在2 Л 1 丨I交付。 1 Л 1 Н 发 

生某种障碍，使卖方不能交货。 3 月 1 日这种障碍消除了。卖 

方在3 月 15日交货。

卖方对于3 月 1 日—— 障碍消除的日期—— 以前迟延交

③关于在没有支付价款的情况下卖方停止交付货物的权 

利，见第五十四条（1 )款和第六十二条（2 )款。



提案、报告及其他文件 65

货所引起的任何损害可以豁免责任。佴是，由于障碍在合同规 

定的交货日期之后消除，卖方对于从3 月 1 Н 拖 延 至 3月15 

I I才交货所引起的任何损害必须负责赔偿。

1 4 . 当然，如果由于暂时障碍而迟延履行义务构成根本 

违反合同的话，他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不过，如果他方没有 

宣告合同无效，则合同继续有效④，而在障碍消除后，双方恢 

复承担合同义务。

第六十五条例С : 由于失火烧毁了卖方的产房，卖方不能 

按照合同在规定的履行义务日期交货。根据第（1)款的规定他 

可以豁免赔偿损害的责任，直至产房重建好为止。卖方的产房 

在两年后重违好。虽然迟延两年交货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买方 

有理由宣告合同无效，但他没有这样做。治卖方的产房重建竣 

Л:后，卖方有义务交货给买方，同时，除非买方决定以根本违 

反合同为理由宣告合同无效，杏则他有义务收取货物并支付合 

同价款。⑤⑥

通知他方的责任，（4 )軟

1 5 .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闪发生使其不能履行义务的障碍 

而可以豁免赔偿损咨责仟，似他必须将障碍及其对他履行义务 

能力的影响通知他方。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行义务的一方知 

道或理应知逬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仍未为他方收到，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对于丙他方没有收到该项通知而引起的损 

苒应负赔偿责任。⑦应该注意到，不履行义务一方必须负责赔 

偿的损害只限于山于他方没有收到该通知所造成的损宵而不 

毡括由千不履行义务所造成的损宵。

1 В .通知他方的责任不但包括负Щ人一方山-г无从预料 

的障碍完全不能履行义务的情况，也包括他打算以某一种商业 

丨合理的替代办法来履行义务的情况。因此，第六‘卜五条例0中 

的卖方以及第六十五条例Е中负责安排运送货物的一方必须把 

他打算采用的履行义务替代办法通知他方。如果他没有这样 

做，他将要负责赔偿由Т 没有通知他方而造成的任何损害。如 

果他的确发出通知徂他方没有收到，他也必须负责赔偿由于他 

方没有收到该通知而造成的损苦,

④见第四十五条评注第2 段和第六}•条评注第2 段。

⑤不管是第六十五条或是本公约的其他条款都没布规定 

卖方п|以以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合同已不象原来议定的那样为 

琎由而不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А 然双方也可以把这祥的条款 

栽入他们的合向。

⑥即使买方没有宜告合同无效，但如迟延交货构成根本违 

反合同或这样迟延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使买方预付的 

开支无法确定是否将由卖方予以偿付，则卖方无权坚持要求买 

方收取货物（第四十四条（1 )款）。

⑦通知必须为他方收到的规定使发出通知者需要承柯传 

递」：发生的风险，与第二十五条所载的一般规则相反，

第三节， 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

-Д - - 1 -  Лг

第 / 、卞 / \  Ж

〔解除义务; 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归还〕

( 1 ) 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按合同应负的义 

务，但应予赔偿的任何损害仍应予以赔偿。宣告合同 

无效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亦不影 

响合同中关于双方在宣告合同无效后各别权利义务的 

任何其他规定。

( 2 ) 如果一方已全部或局部履行合同，他可以 

要求他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 

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七十八条。

评 注

1 . 第六十六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后果。第六十七条至 

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关执行第六十六条某些方面的洋细规则。

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1)款

2. 当事人一方宣告合同无效的主要效果是解除了双方 

履行合同的义务。卖方不需交付货物而买方无须收取货物或 

支付货物价款。

3 . 按照第四十七条或第六十四条宣告合同局部无效，解 

除丫双方对合同中宣告无效部分的义务，并对该部分执行第

(2)款所述的归还

4 . 在某拽法律系统内，宣告合同无效即终止了所衧出合 

吋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这种看法，合同一丘宣告无效，即木 

能对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而合同中与解决争端有 

关的条款，包括仲裁、法律的选择、法院的选择条款，和排除赔 

偿责任或明确规定违反合同的“罚款”或“违约罚金”的条款等， 

亦与合同的其余规定一起终止。

5 . 第（1 )款规定了一个办法来避免这种结果，它明白规 

定，宣告合同无效后，“应予赔偿的任何损害仍应予以赔偿”， 

而且“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亦不影响合同 

的关于双方在宣告合同无效后各别权利义务的其他规定”。应 

该指出，第六十六条第（1 )款并不能使按照适用的国内法拟为 

无效的仲裁条款、罚款条款，或其他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变 

为有效。第六十六条第（1 )款只是说，这种规定并不因宣告合 

同无效而终止。

6 . 第（1 )款列述的两种基于合同而产生但不因宣告合 

同无效而终止的特定义务并不是详尽无遗的。本公约其他条款 

中也载有一些持续性的义务。譬如，第七十五条第（1)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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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但打算把货物退回，他必须按情 

况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第六十六条第（2 )款则允许 

任一方要求他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其 

他的持续性义务可能规定于合同之内①，也可能葙于正义的必 

要而产生。

归还，（2)款

7 .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当事人一方 

或双方已经全部或局部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有时双方可以协议 

一个方法，调整已经交付的货物的价格。然而，一方或双方也 

可能希望他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

-8 . 第（2)款规定合同任何一方如果已全部或局部履行 

合同，可以要求他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 

款。在第六十七条第（2 )款规定的限制下，要求他方归还的一 

方也必须归还他从他方收到的货物或价款。除双方另有协议 

外，“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9 . 第（2 )款与某些国家只准许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 

方要求他方归还的规则不同。第（2 )款对归还问题采取以下概 

念，即宣告合同无效削弱了任何一方可以保留他从他方收到的 

货物或价款的基础。

1 0 . 应该注意到，第六十六条所承认的任何一方可以要 

求他方归还的权利，可能会受到国际货物销售范围以外的其他 

规则的阻挠。如果任何一方在办理破产或其他的无力偿付债 

务程序，要求归还的一方可能不被承认对财产具有权利或在分 

配资产上具有优先权。外汇管制法律或关于货物和资金转移的 

其他限制可能使货物或款项无法转移给在国外提出要求的一 

方。这些或其他的类似法律规则可能减低了归还要求的价值。 

但是，它们并不影响双方权利的有效性。

11. 违反合同而导致合同宣告无效的人不但有责任承担 

他本身在归还货物或价款方而的开支，而且还应承担他方的开 

支。这些开支构成违反合同一方有责任赔偿的损害。担是，第 

七十三条规定声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方有义务“按情况采取合 

理措施，以减轻……损失”，这在以下情况可能限制可以以损 

害赔偿方式要求偿付的归还方而开支数额：货物必须实际归 

还，而不是—— 譬如说—— 在可以在以较低的净开支充分保护 

卖方的当地市场上将货物转卖。②

第 六 十 七 条

〔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 

要求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 1 ) 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 

还货物，他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 

货物的权利。

①第五条。

②参看第七十七条关于代他方保有货物的一方有权代他 

方出售货物的规定。

( 2 ) 本条第（1 )款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不适用：

( а ) 如果不可能归还货物或不可能按实际收到 

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7 并非由于买方的行为或不行为 

造成；或者

( Ь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的毁灭或变坏，是 

由于按照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检验所致；或者

( с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在买方发现或理 

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在正常营业过程中售出，或 

已为买方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所消费或加以改变。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七十九条。

评 注

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替代货物的权利，（1)款

1 - 第六十七条说，“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 

原状归还货物，他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 

物的权利。”

2 . 第（1 )款的规则确认，宜告合同无效或交付替代货物 

的自然后果就是妇还按照合同已经交付的货物。因此，如果买 

方不能归还货物，或者不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 

他即丧失按第四十五条宣告合同无效或按第四十二条要求交 

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3 . 货物的状况不需要与收到时的状况完全相同；它们的 

状况只需要“基本上”相同即可。虽然对“雄本上”一词未下定 

义，但意思是说，如果货物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即使卖方根 

本违反合同，也不应再要求卖方将这些货物当作与他原交付给 

买方者相同的货物收冋。①

例外，（2)款

4 . 第（2 )款规定对上述规则的三项例外。在以下情况， 

买方即使不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亦可宣告合同 

无效或要求替代货物：（1 )如果不能这样做并非由于他自己的 

行为或不行为造成；（2 )如果货物或其中-•部分的毁灭或变坏 

是由于买方按照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正常检验所致；和（3 )如 

果货物一部分，在买方发现或理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在 

正常营业过程中售出，或已为买方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所消费或 

加以改变。

5 . 第六十七条第（1 )项所述规则的第四项例外规定干 

第八十二条，该条规定如果卖方根本违反合同，第七十九、第

①买方只有在卖方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按第四十二条 

要求交付替代货物，或宣告合同无效，但第四十五条第（1 )款 

(Ь)项的规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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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和第八十一条关于损失风险移转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 

种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件种补救办法。®

第 六 十 八 条

〔买方保有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

买方虽依第六十七条规定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 

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仍保有采取一切其他补 

救办法的权利。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八十条。

评 注

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如果买方因不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 

原状料还货物，而丧失了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 

物的权利，他仍有权按照第四十一条第（1 )款 (Ь)项的规定要 

求赔偿损害，按照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要求修好仟何缺点，或按 

照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宣布减低价格。

第 六 十 九 条

〔归还货物时说明所得利益〕

(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必须同时支 

付价款的利息，利息从支付价款之日起计算。

( 2 ) 在以下情况，买方必须向卖方说明他从货 

物或其中一部分得到的一切利益：

( а ) 如果他必须归还货物或其中一部分；或者

( Ь ) 如果他不可能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物，或 

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 

物，但他已宣告合同无效或已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 

物。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八十一条。

评 注

1. 第六十九条反映出以下脸则：因为宣告合同无效或Й 

为要求交付替代货物而有义务归还价款或归还货物的一方，必 

须说明他因拥有价款或货物而得到的一切利益。如果这一义务 

是因宣告合同无效而产生，则哪一方不履行义务导致宣告合同 

无效，或哪一方要求Й 还，均与问题无关。①

②参看第八十二条评注第2段。

①参看第六十六条第（2 )款及该条评注第9 段。

2 . 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必须支付从价款9 期到 

归还日期这段期间的利息。支付利总的义务是肖然的，因为卖 

方在这段期间内，应当会由于拥有购买价款而得到利益。由于 

支付利息的义务是与卖方归还价款的义务在一起的，而不是与 

买方要求赔偿损害的权利在一起的，丙此所支付的利息的利率 

应以卖方营业地的现行利率为准。

3 . 在买方必须归还货物的情况，买方因拥有货物而得到 

利益这一点则没有那么明显。因此，第（2 )款明白规定，只有 

在以下情况买方才有义务向卖方说明他从货物得到的一切利 

益：（1 )他有义务归还货物，或（2 )他不可能归还全部或•-部 

分货物，但他已行使了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 

的权利。

第四节. 损害

第 七 十 条

〔计算损害的一般规则〕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害，应以金额计 

算，金额应与他方因其违反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利 

润方面的损失相等。这种损害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 

在订立合同时，按照他当时知道的或理应知道的事实 

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 

失。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笆统一法，第八十二条。

评 注

1 . 第七十条是第四节的导言条款；第四节所载的是关丁• 

按照第四十一条第（1 )款(Ь)项或第五十七条第（1 )款（Ь)项 

提出要求时，计算损窖的各项规则；第七十条规定了划算这些 

损宵的基本规则。第七十一条和第七十二条是补充第七十条的 

规记，它扪规定了合同宣告无效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计算 

损罟的方法。第七十 _(条规定减轻损苒的规则—— 第六十五条 

规定了因障碍而不能履行义务时豁免责仟的规则。

2 . 第七十条规定第七十一 •条和第七十二条]_、沾 用 时 1■十 

算损害的规则。因此，第七十条只有在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没 

有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况К才能适用，不论是否原П丨宣告合同无 

效3 在合同宣告无效，挝除了可以按照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二 

条计算的损害之外尚有其他损害的情况下，第七十条亦时适  

用。

基 本 损 窖

3 . 第七十条规定受损害一方可以得到一-笔损害赔偿金， 

“金额应与……因……违反合同而遭受的损寄包括利润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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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相等”。 这显示出，赔偿损害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是，使受 

损宵一方的经济状况与合同如果履行时原应有的经济状况相 

同。特别提到利润方面的损失是有必要的，因为在某些法律系 

统中，“损失”的概念本身并不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

4 . 因为第七十条对于卖买双方要求损害赔偿都适用，而 

Д 这种要求的产生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包括在要求违反 

合同一方履行合同时或宣告合同无效时附带提出赔偿损苦的 

要求，因此第七十条对于如何确定“因……违反合同而遭受的 

损失” 的适裘方法，没有规定具体的规则。法院或仲裁法庭必 

须以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來计算这种损失。以下几段讨论第 

七十条下可能发生的两种普通情况，并提出如何计算 “ 因… … 

违反合同而遭受的损失” 的方法。

5 . 如果买方在卖方制造或采购货物以前违反合同，第七 

1•条允许卖方取得他从合同中原可取得的利润，并加上他在履

行合词当中所承付的任何开支。因买方违反合同而蒙受的利润 

损失，包括因履行合同而引起的任何一般管理费用。

第七+ 条例А : 合同规定销售 100台机床，机床将由卖方 

制造，离岸价格为 5 万美元。买方在开始制造机床之前杏认合 

同有效。如果履行合同，卖方的总Л 开支将为 45,000美元，九: 

中 4 万美元是纯因合同存在而承付的开支（例如材料、能源、为 

履行合同而雇用的劳工或生产单位支付的劳工），5,000美元  

是公司用于该合同的一般管理费用（借入资本方面的开支、一 

般行政费、丁.厂和设备的折旧）。因为卖方否认介М 有效，卖 

方没有支出闪合同存在而原应承付的4 万荧元丌支。但楚，用 

于该合同的5,000美元一般管理费用，是营业上的开支，与合 

同是否存在无关。因此卖方无法减低这项费用；除彳!:卖方得到 

其他合同，在该段时间内利用到他的全部生产能力，不然，山 

于买方违反合同，卖方将损失 5，000美元的■ •般管理费用，如 

果合同履行的话，他原可得到的。因此，在本例中买方孖责仃 

赔偿的损失为1 万美元。

合同价格

可以节省的履行合同开支 

由于违反合间而引起的损失

美元

50.000

40.000

10^000_

第七十条例В : 如果在第七十条例А中，卖方在买方否认 

合同有效之前，已因局部履行合同而承付了  15,000关元无法收 

Н 的开支，则全部的损失为 25，000美元。

第七十条例С : 如果第七十条例В中，局部履行合同的产  

品可以 5，000美元当作残货卖给第三方，则卖方的损失减为 1 
万美元。

6 . 如果卖方交付有缺点的货物而买方保留这些货物①， 

则买方所受的损失可以用好几种不同方法计算。如果买方可以 

把缺点修好，他的损失通常等于修理的费用。如果所交付的货

物是机床，买方的损失还可以包括机床无法使用期间，由于叱 

产力降低而引起的损失。

7 . 如果所交付的货物有一种公认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 

有起伏的，则买方的损失等千现有货物的价值和完全符合合同 

规定的货物应有的价值之间的差额。②因为这一计算目的是要 

把买方的经济状况恢复到如果合同适光地履行的话他腺应有  

的经济状况，所以货物的合同价格并不是计算损害的一个因  

素 ^ 除了按以上方式计算的数额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损莕，例 

如因违反合间而承付的额外开支方面的损害。③

第七十条例К 合同规定销售 100吨谷物，离岸价格共计 

5 万美元。在交付货物时，谷物的湿度比合同规格中所允许的 

湿度为高，而由于湿度过高的关系，谷 物 的 质 量 巳 有 点 变  

坏；，买方烘干谷物的额外费用是1,500美 : 如 果 谷 物 符 合 合  

同规格，它的价值是 55,000美元，似丙为湿度过高而引起品  

质变坏，烘干后芥物只值 51,000美元。

美元

合闻价格

如符合合同谷物应有的价格 

交付的谷物的价格

烘干谷物的额外费用 

违反合同造成的损失

50.000

55.000

51.000 

4,000

1.500
5.500

可 预 料 性

8 . 没有违反合同的一方得到全部损宵赔偿的原则有一  

个很重要的限制。没有违反合同的一方可以得到的损寄赔偿  

“不得超过违反合词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按照他当时知道的或 

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 

能损失 ”。如果一方在订立合同时，认为他方违反合同会给他 

带来非常沉爾的损失或性质不寻常的损失，他可以Ц:他方知道 

这点，以使他将来真的受到这种损失时，可以得到赔偿。大多 

数法律系统中，都有这种排除对不可预料的损宋要求赔偿损害 

的原则。

9 . 在某衅法律系统中，损宵赔偿以“违反合同 -方在汀 

立合同时……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损宵为限这一原则，在 

以下情况+适用：不履行合Н 是由于不履行义务-•方的欺诈 

行为所致。然而，本公约中没有这样的规定。

①如果交付有缺点的货物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买方可以茛 

告合词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按照第七十一条或第七十 

二条—— 如 果 这 两 条 可 以 适 用 的 话 ：计算他的损失。、

②第七十条没有规定计算受损逬一方的 “损失”的时间和 

地点。推测起来，大概应该在卖方交付货物的地点并 下 某 •适 

当时刻计算，例如交付货物的时刻，买方知道货物不符合同的 

时刻或者卖方不会根据第三十五、第四十二、第四十二或第四 

十四条的规记对不符合同情况加以补救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时  

刻等等。

③买方的这些额外损害往往会受到下面第8 段讨论的关  

丁•可预料性的要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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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十 一 条

〔宣告合同无效并进行替代 

交易情况下的损害赔偿〕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无效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买方曾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货物，或者卖方 

曾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卖，则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有 

权取得合同价格和替代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和按照第 

七十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以前的统一法

’ 货物销雋统一法，第八十71条。

评 注

1 - 笫七十一条规定在合同被Й 告无效，而买方确实购买 

丫替代货物或卖方确实把货物转卖了的情况下，计算损害赔位

的方法э

基 本 方 式

2 . 在这种情况下，受损害一方可以“取得合И 价格和件 

代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替代交易价格即购买待代货物支付的 

价格或转卖所得的价格。此外，他还可以取得按照第七十条可 

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①

3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本条中规定的方式往往被用来 

计算受损害-方应得的损害赔偿，因为在许多商业情况中，都 

足会进行替代交易的。如果替代交易是在与原来交易不同的 

地点进行或其条件与原来交易的条件不同，损宵赔偿的数额必 

须加以调整，以列入任何增加的费用（例如增加的运输费）和减 

去由亍违反合И而省 К的任何费用：>

4 . 第七十一条规定，受损害一方只有在转卖货物或购买 

替代货物是以合理方式进行的情况下，才可以取得合同价格和 

锌代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在第七十一条的范围内，替代交易 

必须能做到以下一点，才能称为以合理方式进行：替代交易的 

进行方式可以使转卖货物得到按3 时情况为合理可能的最Й 

价格，或使购买替代货物只支付合理可能的最低价格。因此，替 

代交易的销售条件在数量、信贷或交货时间等事项上不寓要与 

й I来交易的销侉条件完全相间；只要它的确替代了被宣告无效 

的交易，即为替代交易。

5 . 还应注意到，转卖货物或购买替代货物必须在以下时 

限内进行才能作为按照第七十一条计算损害赔偿的基础：“寊 

告无效后一段合理时间”。因此，这一时限是从受损害一方实 

阮宣告合同无效时才开始起算的。

6. 如果转卖货物或购买替代货物不是以合理方式和在 

合同被宣告无效Е —段合理时间内进行，则损宵应以替代交易

①参看下面第8 和 9 段。

未曾发生的情形来计算。因此应援用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如果 

适用的话，并援用第七十条的规定。

7 . 如果援用第七十二糸，则合同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 

差额应从要求赔偿损害一办最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时候起 

计算，这个时候也就是可以开始按照第七十一条来计算合同价 

格与转卖所收价格或购买替代货物所付价格之间的差额的时

候。

其 他 损 害

8 . 第七十一条承认受损宵•-方讨能还遭受此一基本方 

式无法赌偿的艽他损宵。这坪艽他损寄可以按照第七十条取得 

赔偿。

9. 叶以按照第七十条取得赔偿的其他损害中，最普通的 

一种损苫是，由 Г•收到不符合同货物或必须购买替代货物而引 

起的额外开支，以及因替代交易中所购买的货物不能按原来合 

冋规定的Р 期交付而造成的损失。这一类损害可以取得的赔偿 

数额往往受到第七十条关于可预料件要求的限制。②

С1

第 七 十 二 条

〔寅告合同无效但不进行摔代 

交易情况下的损害赔偿〕

( 1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有时价存在， 

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如果没有进行第七十一条所述 

的购买或转卖，则有权取得合同所定价格和他最初有 

权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和按照第七十条 

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 2 ) 为本条第（1 ) 款的目的，时价指原应交付 

货物地点的现行价格，如果该地点无时价存在，则指 

另一合理替代地点的价格，但须适3 地顾到货物运费 

的差额。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俾统一法，第八十四条。

评 注 •

1 . 第七十二条规定在合同被宣告无效，彳Н未按第七十一 

条进行替代交易的情况下，计算损寄的另•-种方法。

基 本 方 式

2 . , 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双方即解除了继续履行义务的责

②参看第七十条评注第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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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①，并可以要求!14还已交付的货物②。因此，预计买方通常会 

购买替代货物，卖方则会将货物转卖给別的购买者。在这种情 

况下，损害的大小一般的预计等于合同价格与转卖或Ж新购买 

价格之间的差额，就如第七十一条所规定的那样。

3 . 第七十二条允许使用这种方式，即使没有真的进行转 

卖货物或购买替代货物，或者无法确定哪一个转卖合同或购买 

合同是替代被违反的合同的③，或者转卖或购买货物不是依照 

第七十一条的要求以合理的方式和在宣告合问无效后的一段 

合理时间内进行。

4 . 按照第七十二条第（2 )款的规定，根据第七十二条第 

( 1 )款计算损害所用的价格是原应交付货物地点的时价。第七 

十二条第（1 )款规定，决定时价的有关日期是最初有权宣告合 

同无效的日期。

5 . 原应交付货物地点可以按第二十九条来决定。特別

如果销雋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交货地点是将货物交给

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方的地点，而在Н的地会同，交货地点 

则为指定的Й 的地。

6. “时价” 是指符合合同规格和合同数Й 的货物的时价。 

班然“时价” 的概念并不要求有官方或非宫方的市场行情存在， 

似没有这种行情，会引起货物是否有“时价” 的问题。

7 . 如果原应交付货物的地点“无时价存在”，所用的价格 

应为“另一合理替代地点的价格，但须适当地顾到货物运费的 

差额’，。如果没有这种价格存在，损害必须按第七十条计算。

其 他 损 害

8. 第七十二条承认受损害一方可能还遭受此一基本方 

式无法赔偿的其他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在这种情况  

下，其他损失可以按照第七十条取得赔偿，但当然必须符合第 

七十条的条件。

第七十二条例А : 合И1价格为50,000美 元 （到岸价格）。 

卖方因买方根本违反合同而宣告合问无效。最初可以宣告合 

И1无效时，合同规格的货物在货物原定交给第一承运人的地 

点，时价为45,000美元。根据第七十二条计箅，卖方的损咨 

为 5,000美元。

第七十二条例В : 合同价格为50,000美元（到岸价格)。买 

方闪卖方不交付货物而宣告合同无效。最初可以宣街合同无效

①第六十六条第（1 )款。

②第六十六条第（2 )款。对于规定分批交货的合同，第六 

十四条第（3 )款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可宣告合同无效，并要 

求归还已交付的货物：“如果各批货物是互相依存，不能单独

•各迅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的话”。

③如果卖方对有关货物的供应量是有限的或买方对这鸣 

货物的需求量是有限的，那么显然卖方转卖Г货物或者买方购 

买了替代货物。然而，如果受损害-•方不断地在市场上搜购有 

关种类的货物，那么就可能难以或无法确定在许多买卖合同中 

哪一个合同是替代被违反的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应用 

第七十一条。

时，合词规格的货物在货物原定交给第一承运人的地点，时价 

为 53,000美元。买方由于卖方违反合同而支付的额外开支为 

2，500美元。根据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计算，夾方的损密 

为 5,500美元。

第 七 十 三 条

〔减轻损害〕

声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 

措施，以减轻因他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利 

润方面的损失э 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合同一 

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失数

额。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八十八条。

评 注

1 . 第七十三条规定卢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 

况采取合理措施，以减轻因他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栝 

利润方面的损失。

2. 有若干条文是规定受损宵一方对违反合同一方负有 

某种责任的，第七十三条是其中之一。①第七十三条的情况， 

应负的责任足，受损害一方有义务采取行动以减轻他由于他方 

违反合同而将受到的损害，以期减小他将来根据第四十一条第 

( 1 )款（Ь )项或第五十七条第（1 )款 (Ь)项要求的损宵赔偿。 

“如果他不梁取这种措施，违反合丨司一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 

金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失数额7

3. 第七十三条对于未能减轻其损失的一方所定的制裁 

只是准许他方要求扣减损寄赔偿金。它并不影响到卖方根据第 

五十八条要求支付价款的权利或买方根据第四十六条减低价 

格的权利。②

4. 减轻损失的责任对屮第六十三条所述的预期违反合 

同情况以及对于违反履行时间已到的义务的情况都适用。如果 

当事人一方很显然将会根本违反合同，他方不能等到合同规定 

的履行义务П期才宣告合词无效，才开始采取措施，以购买替 

代货物1转卖货物或其他方法来减轻由于对方违反合同而引起 

的损失。如果适用的话，采用第六十二条的程序是一种合理的 

措施，即使这可能会把宣告合同无效和购买替代货物、转卖货

①按第七十四条到第七十七条的规Я1,拥有货物的一方在 

某些情况下，有责任保全货物，并为违反合同一方的利益，出 

售这些货物，即使损失风险仍由违反合同一方承担。

②第四十六条含有一项减轻损失的原则，它规定买方不能 

减低价格，如果他不允许卖方对丁己的任何不履行合同义务 

情事进行补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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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采取其他措施的时间推迟到原应采取这些行动的Н 期以

/м  о

第七十三条例А : 合间规定卖方应于12月 1 日以前交付 

100台机床，总共价格为50,000美元。 7 月 1 日卖方写信告 

诉买方，因为价格上涨，而且在全年都势必继续上涨，因此， 

除非买方同意支付60,000美元，否则他不交付机床э买方回 

答说，他坚持卖方必须按50，000美元的合同价格交付机床。7 

月 1 丨丨和以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买方可以与另一卖方签订合 

同，要求于12到 1 日交付机床的价格为56,000美元 , 12 )] 1 

1:1买方以61,000美元购买了替代机床, 订于 3 月 1 П交货。山 

于机床交付时间的拖延，买方乂遭受3,000美元的额外损失。

在这个例子а ，实方只可取得б，ооо美 元 的 损 害 贻 偿  

佘—— 这个数额也就趕如果他于7 月 1 『丨或以后的一段合理 

时间内购Ж•替代机床的话，他所受的损失—— ，而不足14,000 

美元，即他等到12月 1 日才购买替代机床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第七十三条例Вг 第七十三条的例А 中的买方在收到卖 

方 7 Д 1 Н的信后，立刻根据第六十二条要求卖方作出将依规 

定于 12月 1 日履行合同的适笆保证。卖方没有在买方指足的 

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这种保证。买方立即以当时时价57,000 

灾元购买了替代机床，在这种情况下，芡方可以取得7,000美 

元的损宙赔偿金，而不是第七十三条例А 中的6,000美元。

第五节 . 保全货物

第 七 十 四 条

〔卖方保全货物的义务〕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而卖方仍拥有这些货物 

或仍能控制这些货物的支配权，卖方必须按情况采取 

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可以保有这些货物，直至 

买方把他所付的合理开支偿还给他为止。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九十一条。

评 注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而卖方仍实际拥有这些货物，或 

这些货物为第三者拥有，但卖方仍能控制它们的支配权，则要 

求卖方采取合理措施为买方保全货物是迠当的。第七十四条规 

定卖方“可以保有这呰货物，直至买方把他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偿还给他为止”，也是适当的。

第七十四条例А : 合同规定买方应于10月间在卖方的仓 

库收取货物。①卖方于10月 1 Н交货，把 货 物 交 给 买 方 支  

配。②11月 1 日买方仍未收取货物，违反了义务，同时，从这

①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规定于第五十六条。

②参看第二十九条(Ь)款和第一十九条(с)款。

一丨丨起损失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③；卖方在这一日把这呰货物 

迁移到仓库中比较不适宜储存这岬货物的地方。买方Т 11月 

15曰前来收取货物，而那时由于迁移后货物储存仓库的地  

方条件不适当，以致货物有损坏。甩然自11月 1 日起损失风 

险已移转山买方承担，但卖方仍应赂偿11 Й 1 Н至 11 Я 15 

И之间，由于他违反了保全货物的义务而对货物造成的损害。

第七十四条例В : 合同规定按到岸交货条件交货。当丨; 

方提出汇票时，买方:丨丨:法地拒付汇票。因此，提货单和货物的 

艽他有关单据都没有交给买方。第七十四条规定，在这种情况 

下卖方因拙葙提货单，仍能控制这些货物的支配权，在货物十 

У的港卸下时有义务保全货物。④

第 七 十 五 条

〔买方保全货物的义务〕

( 1 ) 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但打算把货物退回， 

他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可以保 

有这些货物，直至卖方把他所付的合理开支偿还给他 

为止。

( 2 ) 如果发运给买方的货物已到达目的地，并 

交给买方支配，而买方行使退货权，则买方必须代表 

卖方收取货物，除非他这样做会需要支付价款而且会 

使他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需承担不合理的开支。如果 

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掌管货物的人亦在目的地，此一规 

定不适用。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九十二条。

评 注

1 . 第七十五条规定实方保全他打算退回的货物的义务。

2 . 第（1 )段规定，如果芡方已收到货物，但打算把货物 

退回，他必须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买方可以保有这些货 

物，直到卖方把他所付的合理开支偿还给他为止。

3 . 第（2 )款对于发运给买方的货物巳到达Й的地，卯交 

给买方支配，而买方行使退货权的情形也作相同规定。①然而， 

因为在行使退货权时，买方并没有实际拥有货物，因此他究竟 

是否必须代表卖方收取货物这一点并不很清楚。所以，第（2) 

款具体规定，除亦有以下情况，否则災方必须收取货物他这 

样做会需要支付价款而且会使他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需承祖

③第八十一条第（1 )款。

④比较第七十五条例С。

①第（2 )款规定买方“必须代表卖方收取货物”。一旦收取 

/ 货物，根据第（1 )款就有了保全货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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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开支”，或若，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掌管货物的人亦在 

1:1的地。

4 . 第（2 )款只有在以下情况才适用：发运给买方的货 

物“已到达0 的地，并交给买方支配”。因此，买方只有在他退 

货以前，货物已实阮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下，才有义务收取货  

物。根据第（2 )款，如果在货物到达以前，他因为装运单据显 

示出货物不符合同而把绝接受这些单据，则他没有义务收取货 

物。

第七十五条例А : 夂方在收到货物6 ，因为货物不符合 

М规定，所以要将货物退丨н|。第七十五条第（1 )款规定买方必 

须> 荬方保全货物^

第七十五条例В : 货物由铁路运交买方。在收取这些货物 

以前，买方于检验货物时发现，货物在质量方面根本违反合 

1"10 即使根椐第四十五条第（1 )款(а)项，买方冇权宣告合同 

尤效，似根据第七十五条第（2 )款，他仍有义务收取货物和保 

全货物，除非他这样做会需要支付价款而且会使他遭受不合理 

的不便或需承担合理的升支，或者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收取货 

物的人亦在Н的地。

第七十五条例С : 合同规定按到岸交货条件交货。当向 

买方提出汇票时，夾方因所附单据不符销售合同规定而拒付汇 

柴。在这个例子里，买方因为两个理由而没妨义务收取货物。 

如果货物在买方拟份汇票时尚未到达目的地并交给买方支配， 

笫七十五条第（2 )款的规足I根本不适用，即使第七十五条第 

( 2 )款可以适用，夾方也只有在支彳、丨了汇票以后才能收取货 

物，因此，按照第七十五条第（2 )款的规记，他也没有义务收 

取货物和保全货物。②

第 七 十 六 条

〔货物寄放于第三者〕

有义务采取措施以保全货物的一方，可以把货物 

寄放在第三者的仓库，由他方担负费用，但费用必须 

合理。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法，第九十三条。

评 注

第七十六条允许冇义务采取措施以保全货物的一方，把货 

物寄放在第三者的仓库。“仓库”一词应从广义解释，包括任何 

适于储存有关种类货物的地方。

第 七 十 七 条

〔出售所保全的货物〕

( 1 ) 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

②比较第七+ 四条例В。

保全货物的一方，可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把货物出 

售，如果他方在收取货物或收回货物或支付保全货物 

费用方面过分推迟的话，但必须事前把出售货物的打 

算通知他方。

( 2 ) 如果货物会损毁或会迅速变坏，' 或者货物 

的保全会牵涉到不合理的开支，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 

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必须采取合理 

措施，把 货 出 售 。在可能范围内，他必须把他出售 

货物的打算通知他方。

( 3 ) 出售货物的一方，有权从销售所得收入中 

扣回为保全货物和销售货物而付的合理开支。他必须 

向他方说明所余款项。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九十四条和笫九十五条。

评 注

1. 第七十七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出售这些货 

物的权利。

出售货物的权利，П )款

2 . 根据第（1 )款，出售货物的权利在以下情况产生：他 

方在收取货物或收回货物或支付保全货物费用方面过分推迟。

3 . 出售货物可以在“把出售货物的打算通知他方”后以 

“迠当办法”进行。公约中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适当办法，因为 

情况随国家不同而异。所用办法是否适当的问题，应按在其境 

内出售货物的国家法律对于在类似情况下出售货物规定必须 

采用的办法来决定。

4 . 在其境内按照本条规定出售货物的国家法律、包括Й 

际私法规则将决定这次出售是否能将有效的所有权移转给购 

买者，如果出售货物的一方没有遵守本条规定的话。①

会损毁的货物，（2)款

5 . 根据第（2 )款，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必须作出合理 

的努力把货物出售，如果（1 )货物会损毁或会迅速变坏，或 

( 2 )货物的保全会牵涉到不合理的开支的话。

6. 由于会损毁或迅速变坏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出售 

的货物中，最明Й 的例子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然而“损毁”的概 

念并不限于货物的实际变坏或损毁，而是包括由于市场上的变 

化，货物价值有迅速降低趋势的情况。

7 . 第( 2 )款只要求作出合理的努力，把货物出售。如此 

规定的原Й 是， 会损毁或迅速变坏的货物可能很难或无法出 

售。同样地，把出售的打算通知他方的义务，也只限于有可能发

①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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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通知的情况。如果货物迅速变坏，可能在出售前没有足够时 

间发出通知。

8 . 如果按本条规定有义务出售货物的一方没荷这样做， 

他对由于他没有采取行动而引起的任何损毁或变坏应负责贻 

偿。

扣回开支的权利，（3)款

9. 出售货物的一方可以从销售所得收入中扣回为保全 

货物和销售货物而支付的所有合理开支。他必须向他方说明 

所余款项。如果出售货物一方根据合同或因他方违反合同尚 

可提出其他赔偿要求，根据适用的国内法，他可能有权等到这 

些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后，才转移所余款项。

第五章. 风险移转

第 七 十 八 条

〔货物在风险移转后遗失〕

货物如在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 

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 

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九十六条。

评 注

1. 第七十八条楚公约关于损失风险祿转的各项规定中

的第一个条文。

2 . 损失风险由买方抑或由卖方承担的问题，是销售法需 

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虽然大多数种类的损失都会从保 

险获得赔偿，但规定损失风险由卖方抑或由买方承担的规则将 

决定哪一方有责任向保险人索赔，有责任等待索赔问题获得解 

决—— 这会使流动资产拮据，以及有责任利用损坏的货物。如 

果没有保险或保险额不足，承拟风险的规定影响更大。

3 . 笆然，损失风险往往是由合同决定的。特别是，诸如离 

岸价格、到岸价格和离岸加运费等贸易条件可能都已指明了在 

什么时候损失风险从卖方移转到买方。①如果合同中使用这些

①例如《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离岸价格，А.4和В.2; 

到岸价格，А.6和 В .З ;离岸加运费，А.5和 В.З等都规定，实 

方承担风险到货物通过船舷为止，其后风险由买方承担。

在合同中使用这些条件但没有具体提到《国际贸易条件解 

释通则》或某些其他类似的定义，而合同中又没有具体规定风 

险移转的时刻时，这些条件的使用仍然足以表明风险移转的吋 

刻，如果法院或仲裁法庭发现有惯例存在的话。参看第八条评 

注第6 段。

贸易条件或其他办法来规定确定损失风险的规则，这些规则的 

效力高于本公约规定的规则。②

4 . 第七十八条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主要后果。风险一旦  

移转由买方承担，买方就必须支付货物的价款，即使这些货物 

后来遗失了或损坏了^这是第三十四条第（1 )款所述规则的反 

而，该款规定;“卖方应……对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时所存在的 

仟何不符合同情形，担负责任”。

5 . 然而，尽管在货物遗失或损坏以前风险已移转由买方 

承担，但如货物的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 

成，则买方仍无义务支付价款。

6. 货物的遗失或损坏可能是由于卖方的某种行为或不 

行为所造成，但这种行为或不行为本身并不构成违反卖方的合 

同义务。譬如说， 如果合同是按船上交货条件签订的，那么， 

风险通常在货物通过船舷时移转。③如果卖方在卸货港收问他 

的集装箱吋，损坏了货物，这种损坏货物可能不被认为是违反 

合同，而被认为是构成一种侵权行为。如果货物的遗失或损坏 

构成一项侵权行为而+是一项违反合同行为，那么买方根据第 

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所可采取的补救办法都不适用。④然  

而，第七十八条规定，买方不需按合同支付价款，而有权扣除 

按照适用的侵权行为法律计算的损害。

第 七 十 九 条

〔销售牵涉到运送时风险的移转〕

( 1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但不规 

定卖方必须在某一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自货物交付 

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移转由买方承 

担。如果规定卖方必须在目的地以外的某一特定地点 

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 

以前，风险不移转由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 

物支配权的文件，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

( 2 ) 但是，如果货物上没有标明地址或没有注 

明有关合同，在卖方未将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寄送给 

买方以前，风险不移转由买方承担。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十九条第（2 ) 款，第十九条第（3) 

款和第九十七条第（1 )款。

评 注

1 . 第七十九条规定在以下情况损失风险移转的规则：合

②第五条。

③参看上面脚注1。

④第四十一条第（1 )款规定只有在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 

和木公约下的任何义务”时，才可以适用这些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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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而双方并没有使用某些贸易用语或其他 

办法来规定关屮损失风险方面的不同规则。①

2 . 如果卖方有义务装运货物或受权装运货物，而他实际 

上这样做，销售合同就是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如果买方要在卖 

方的营业地收取货物—— 即使这些货物可能需要由公共承运 

人从该营业地装运—— ，或者货物要由买方安排装运，销售合 

И就是不牵涉到货物的运送。

3 . 牵涉到货物运送的销售合丨й],为决定风险在何时从卖 

Л 移转到买方的Н的，可以分为二类^

第 一 类

' 4 . 如果销告合同规定货物需要从卖方的营业地，或装运 

时货物所在的其他地点运送，怛没有耍求卖方在运送开始时货 

物所在地点以外的任何其他地点把货物交给买方或承运人，则 

“自货物交付给第•-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移转由芡 

方承担”。

5 . 许多—— 或者是大多数—— 第一类合同都只牵涉到 

—个承运人。例如，合同规定由卖方安排用卡车将货物从他的 

营业地运送到买方的营业地。有些合同牵涉到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承运人。例如，合同规定由卖方安排将货物由铁路运至港 

口，在那里装船运送。还有一种合同规定，由卖方安排货物的 

运送，但由他决记使用哪一种运输方式。

第 二 类

6. 有许多牵涉到货物的运送的销售合同都规定卖方需 

要在卖方营业地以外的地方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例如，一个 

签订了按到岸交货条件销售货物合同的内陆卖方就需要把货 

物在港口交给海运承运人》因此，卖方必须安排把货物运送到 

港и 。卖方可以用他自己的人员或车辆来运送，但通常都是使 

用独立的承运人运送。

7 . 第二类合同要求卖方在最初装运地点或货物最终Ы 

的地以外的地方把货物交给承运人，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于货 

物在该地交付给承运人时起移转。因此，如果货物要在港口交 

付给海运承运人，则风险于货物交付给海运承运人时起移转， 

而不是于交付给“第 一 承 运 人 也 就 是 公 路 或 铁 路 承 运  

人—— 以运到港丨丨时起移转。

第 三 类

8. 如果合同规定卖方应在某一特定目的地将货物交付 

给买方，例如采用目的港船上交货条件，规定在合同中指明的 

Н的港交货，则货物到达指明的0 的港后，损失风险的移转不 

是按第七十九条而是按第八十一条第（1 >款规定。风险移转 

的确切时间需视第八十一条评注中讨论的各项因素而逛。

卖方保留文件

9 . 未收到价款的卖方通常会保留货运单据，作为一种担

①如果根本违反合М, 第八十二条影响到第七十九条的 

适用。

保，.直到买方支付价款为止。在某些法律系统里，货物的“所 

有权”或“财产权”要到单据交给买方之后才移转给买方。这可 

能引起损失风险是否已移转的问题。

1 0 . 第七十九条第（1 )款第三句明白规定，卖方受权保 

留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或他根据这项受权行事，并不影响风 

险的移转，即使按照某些适用的国内法，那可能会影晌“所有 

权”或“财产权”的移转。②

货物的识别，（2)软

И .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为履行某一销售合同，把货物 

托运了，但托运的货物无论从货包上的标志—— 如果有标志的 

话—— ，或从托运货物所附的单据，或从任何其他办法都无法 

看出它们是为了要履行该特定合间的。如果卖方把货物运给不 

是买方的一方，譬如运给卖方的代理人，再由他安排把货物交 

付给买方，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同样地，展行一个以上合同的 

货物也可能用散装的方式来运送。譬如，卖 方 可 能 会 运 送  

10,000吨的小麦来履行他向两个不同买方各交付5，000吨小 

炎的义务。

1 2 . 如果货物上没有注明有关合同的情况，第七十九条 

第（2 )款规定，风险+按第七十九条第（1>款的规定移转，而 

是在卖方将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寄送给买方时才移料。

第 八 十 条

〔货物在运输途中销售时风险的移转〕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货物交付给承运 

人而承运人签发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时起，风险即 

由买方承担，但是，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 

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不将这一事实通知 

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九十九条。

评 注

1 . 如果订立销售合同时货物已在运输途中，则损失风险 

可认为应从货物交付给承运人而承运人签发控制货物支配权 

的文件时起移转。在订立合同以前损失风险即移转的这一规 

则完全出于实际的考虑对于明知在货物运送途中发生的损 

坏，通常都很难或甚至无法确定这种损坏实际是在哪一个准确 

时刻发生的。如果把损失风险视为在大家都知道货物情况的 

时候起移转，问题就比较简单。此外，买方在发现遗失或损 

坏时实际拥有货物，对于他丨4承运人和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来 

说, 这往往也比较方便。

②第四条（Ь )款规定木公约与“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的 

可能影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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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但是，如果货物的遗失或损坏在订立合同时已发生而 

卖方知道或理应知道这一点，何他没有通知买方，则卖方对于 

这种遗失或损坏应负责任。

第 八 十 一 条

〔其他情况下风险的移转〕

( .1 ) 对于第七十九和第八十条规定以外的情 

况，从货物由买方接受时起，如果买方不在适当时间 

内这样做，则从货物交给他支配而他不受取货物从而 

违反合同时起，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

( 2 ) 但是，买方依规定应在卖方营业地以外的 

某一地点接受货物，则必须交货时间已到而买方知道 

货物已运到该地点交给他支配时，风险始移转。

( 3 ) 如果合同所销售的货物，当时未加识别 , 

则货物未明确注明有关合同之前，不能视为己交给买 

方支配。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悟统一法，第九十七条和第九十八条。

1 . 第八十 --彔对于不属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范围 

的各种情况，规定损失风险移转的_ •般规则。对于第八丨•一条 

所处理的情况，预期买方会收取货物并自己安排必要的运输， 

或使用自己的车辆，或使用公共承运人。

买方接受货物，（1)款

2 . 如果买方在卖方营业地接受货物，风险在他接受货物 

时起移转。

买方不接受货物，（1)款

3 . 如果买方有义务在卖方的营业地接收货物，而卖方已 

将货物交给买方支配，但买方没有在适当时间内接受这些货 

物，则风险从买方不接受货物从而违反合同时起转移。

第八十一条例А : 买方应于7 月间在卖方的仓库收取100 

箱品体管。 7 月 1 日卖方将100箱注明买方名称的货物存放 

在仓库中专供放® 待取或运送的货物的地方。 7 月 20Н，买 

方收取了这100箱货物。饵此，损失风险从7 月 20丨彳买方收 

取货物时起移转由买方承担。

第八十一条例В : 在第八十一条例А 所述的合Н 上,买方 

Й 到 8 月 10 П才接受那100箱货物。在这种情况下，损失风 

险在7 月 31 П苕业时间停止，也就是在买方不收取货物从而 

违反合同时起移转由买方承担。

第八十一条例С : 虽然第八十一条例А 所述合同中的卖 

方应将100箱货物准备好，让买方在七月间任何时候来收取， 

但在9 月 15 П以前未见有任何一箱货物注叨买方名称或以其 

他方式注明该合同。买方在9 月 20丨丨，也就是在他收到可以 

收取货物的通知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收取货物。在这种情况  

下，损失风险从9 刃 20日买方收取货物时起移转由买方承担。 

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不是第八十一条例В 的结果，是因为买  

方并没有因未在9 月 20日以前收取而违反合同。

货物不在卖方营业地，（2)款

4 . 如果货物是在卖方营业地以外的地方，则风险移转迠 

当时间的决定，应根据不问的考虑。只要卖方实际拥有货物，而 

买方必须收取货物的时限还没有结束，损失风险应由卖方承 

Й 。因为卖方最能够保护货物使其不致遗失或损坏，而且如果 

货物遗失或损坏的话，他也最能够向造成这种损失的人或向保 

险人要求赔偿。

5 . 如果货物是在诸如公共仓库等第三方手中，这些考虑 

不再存在。因为卖方并不比买方更能够保护货物使不受损坏。 

卖方也不比买方更能够向第三方—— 对造成货物损坏应负责 

任的人或保险人—— 要求赔偿。

6 . 公约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风险从买方能够从第三 

方控制下收取货物时起移转由买方承担。那个时候交货时间已 

到，货物已交给买方支配而买方亦已知道货物已交给他支配。

交给买方支Е

7 . 卖方如做好了使买方能够收取货物的必要工作，货物 

就是交给买方支配。通常，这包括所交付货物的识别，完成卖方 

该做的任何交货前准备工作 ^^■诸如包装并向买方发出  

必要的通知，让他可以收取货物

8. 如果货物是由诸如仓库业者或承运人等受委托人保 

管，货物可以用以下方式交给买方支配：山卖方通知受委托人 

保管货物，以便买方前来收取；或由卖方以适当方式把控制货 

物支配权的文件交给买方。

第 八 十 二 条

〔根本违反合同对风险移转的效果〕

如果卖方根本违反合同，第七十九、第八十和第 

八十一条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 

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

以前的统一法

货物销哲统一法，第九十七条笫（2 )款。

评 注

1 . 第八十二条规定，第七十九、八十和八十一条关于损 

失风险的移转的规定，不损窗买方因卖方根本违反合冏而可以 

采取的任何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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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第八十二条的主要意义是，买方可以根据第四十二条 

或第四十三条坚持要求交付替代货物，或根据第四十五条第 

(1)款 (а)或(Ь)项，宣告合同无效，即使货物是在损失风险根据 

第七十九、第八十或第八十一条移转后才遗失或损坏。在这方 

面，第八十二条构成了第六十七条第（1)款以及第七十九、第八 

十和第八十一条的一个例外，也就是对以下规定的例外：除第 

六十七条第（2 )款中所列的三种例外情况外，“买方如果不可 

能实际照所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他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 

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3 . 第八十二条必须与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五条第（2)款 

一道来看，因为在某些例子里，买方由于没有在这些条款所规 

定的时限内采取行动，因而丧失了他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 

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第八十二条例А : 合间与第八十一条例А 和同。买方应  

在七月份于卖方仓库收取一百箱晶体管。 7月 1 Н卖方将100 

箱注明买方名称的货物存放在仓库中专供放盥备取或运送的 

货物的地方。 7 月 20日买方收取了这100箱货物，并十当吋 

支付了价款。因此，根据第八十一条第（1 )款，损失风险于7 

月 20 Р 移转由买方承担。

7 刃 21日，在买方还没有能够按照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对货物进行检验以前，50箱货物被火焚毁。买方在检验其余 

的 50箱货物时，发现晶体管并不符合合同规定，而且不符合 

同程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

尽管买方由于损失风险移转后发生的火灾，而无法妇还全 

部 100箱货物，买方仍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收回他所支付的价 

款。

第八十二条例В : 情况与第八十二条例А 相同，只是买方 

在收到其余的50箱货物后， 6 个月内都没有检验这批货物。 

在这种情况下，他大概不能宣告合同无效，因为很可能这样认 

定：他没有按照第三十七条第（1 )款的规足，在“理应发现不 

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也没有 

按照第四十五条第（2 )款 (Ь)项的规定，在“理应知逬这种违 

反合同情亊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无效。

第八十二条例С: 7 П 1 日卖方展行了他在第八十二条

例А中合同的部分义务，在 5 0箱晶体管上^■不是在合同规 

定的 100箱上—— 注明该合同。

8 划 5 日，在买方收取货物以前，这 5 0箱货物在卖方的 

仓库中被火焚毁。虽然这5 0箱货物的损失风险在 7 月 3 1 日 

营业时间停止时已移转由买方承担①。

但如只在5 0箱而不是在100箱货物上注明该合同构成根 

木辻反合同的话，则买方仍然可以根据第八十二条宣告合同无 

效。不过，他必须在“知逬或理应知道”货物不足后的“一段合 

理时间内”这样做，否则，根据第四十五条第（2 )款(Ь)项的 

规记，他将丧失寅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第八十二条例& 虽然第八十二条例А所述合词中的卖 

方应准备好100箱货物供买方于7 月份内任何时间前来收取， 

佴在9 月 15 И以前未见有任何一箱货物注明买方名称或以其 

他方式注明该合同。实方于9 月 2 0 日收到了货物。就如第八 

十一条例С中所说的，损失风险Т 9 月 2 0 日买方收取货物时 

起移转山卖方承担。

9 月 2 3 日货物受到损坏，佾不足由十买方的过失造成的。 

如果卖方推迟将货物交给买方支配构成根本违反合同，第八 

十二条规定，损失风险移转后货物才损坏这一点，并不妨碍买 

方宣告合同无效。但是，根据第四十五条第（2 )款(а)项，买 

方一旦收取了货物，从卖方的仓库将货物取走，他很可能就被 

认定丧失了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因为他没有“在知道交货后 

•-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

第 八 + 二 条 例 合同与第八十二条例久相似，只是卖方 

Ж Г 7 Я份内将货物按船上交货条件装运。货物迟至9 Я 15 

Р1才装运。根据第七十九条第（1 )款，损失风险自 9 月 1 5 円 

起移转о

9 月 1 7 日货物在运输途中受到损坏。货 物 Г 9 月 15 Н 

装运和货物于9 月 1 7 日受到损坏这两件亊在9 月 1 9 日通知 

了买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延迟交货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买 

方可以宣告合无效，如果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合现时间内” 

这样做的话②，这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非常短的。

①参看第八十一条例В。

②第四十五条第（2 )款 (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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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关于执行、声明、 

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

秘书长编写

文件 А /С ( Ш Р ,9 7 /6

导  га

1 . 大会在题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 

的 1978年 12月 1 6 日第33/们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除 

其他事项外，拟订和散发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 

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э本文件 

是按照该项请求向会议提出的。

2. 本文件所载条文草案未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核可，因为委员会认为除公约草案第( X )条① 

外，委员会不应就任何最后条款内容是否合宜问题提 

出正式意见。②但秘书长已于较早时候向委员会第十 

届会议提出了这些条文草案案文，本文件内提出的案 

文考虑到各国代表和观察员在该届会议上发表的意 

见。③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也请联邦国家和非单元国 

家就公约是否应载有联邦国家条款问题表示意见。④ 

第 В 条提出了两条备选条文。

3 . 最后，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在合并国际货物 

销售公约草案和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公约草案的案 

文时，请秘书长在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 

条款草案内列入一项条款，允许缔约国只就公约的第 

一部分(适用范围及一般规定) 和第二部分(合同的订 

立) ，或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货物销售），或就第一、

①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重新草拟了第(X)条，以便顾及将 

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草案間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公约草案合 

并的决定。

②委员会请秘书处特别注意代表团提出的两项提议。这两 

项提议反映于最后条款草案第С 和 Б 条。

⑨ А/СГ^9/1350

④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 

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 编 第 17号》(А/32/17)，附件 

—*，第 50段。

〔原文：英文〕 

С1573年 М 月Л 日〕

第二和第三部分批准或加入公约。⑤这样的条款载于 

第 С 条草案。

А 条----保管人①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В 条----联邦国家条款①

备选条文一②

在联邦国家或非单一国家的情况，应适用下列规

定：

( а ) 就本公约内属于联邦立法当局立法管辖权 

范围内的条文而言，联邦政府所负义务应与非联邦国 

家的缔约国所负义务相同；

( Ь ) 就本公约内属于根据联邦宪制没有义务采 

取立法行动的组成联邦的州、省或县的立法管辖权范 

围内的条文而言，联邦政府应尽早将这些条文连同有 

利建议提请该州、省或县的适当当局注意，•

⑤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7号КА/33/17),第 

27段，第 2(Ь)分段。

①本 条 与 1978年 《联 合 国 海 上 货 物 运 送 公 约 》（А/ 

СОКГ.89/13,以下称为汉堡规则）第二十七条相同。

②保管人的一般职务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七十七条  

所述。本公约保管人的额外职务见这些条文草案第】条。这些 

条文草案内，其余条文均称联合国秘书长为“保管人”，不再赘 

叙其职衔。

①委员会第十届会议(1977年)要求秘书处请联邦国家和 

非单一国家就应否在公约内加入联邦国家条款问题表示意见 

(А/32/17，第 18段和附件一，第 560段)в (委员会一名成员 

对这项决定有保留意见)。此处提出两项备选条文，使这些国 

家可以对应否列入这类条款的问题表示意见，同时并提出它们 

对公约草案其他条文的意见。

②备选条文一基本上与1956年 《关于自国外获取赡养公 

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68卷，第 3 页）第十一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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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 ) 本公约联邦缔约国经任何其他缔约国请 

求，应通过保管人就公约任何特定条款提出关于联邦 

及其组成单位的法律和惯例的说明，指出立法或其他 

行动使该条款生效的程度。

备选条文二③

( 1 ) 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单 

位，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规 

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署、批 

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应适用于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 

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单位，并得随时提出另一 

声明以修改已作的声明。

( 2 ) 此种声明应送交保管人，并明白说明适用 

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 3 ) 如果本条第（1 )款所称的缔约国在签署、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并未作出声明，本公约应 

在该国所有领土单位内有效。

С 条—— 公约不适用的声明①

( 1 ) 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销售合 

同的订立，也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该国的一方与营业地

③备选条文二基本上与1974年《国际销售货物时效期限公 

约КА/ССЖГ.63/15，以下称为《时效公约》）第三十一条相同。 

应该指出的是，在联合国国际销售货物的时效（限制）问题会 

议上,许多国家认为这项备选条文和按照备选条文一拟订的案 

文都不能接受。（见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 14 - 19段；第九次全 

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52 - 61段；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简要记 

录，第 14- 2 5段；笫二次会议，第 8 - 9 段；第三次会议，第 

1 - 3 段；第四次会议；第 1 - 4 3段。（《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时效（限制）问题会议正式记浓》；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兮 

74.У.8：以下称为《正式记录》К

①本条的内容与委员会一名成员在第十；И 会 议 （1977年） 

上提出的提案 (А/32/17，附件一，第 559(Ь)段 )相 同 。该提  

案是就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草案提出的。该提案已作了改动，以 

符合综合案文。原提案如下：

“（I ) 缔约国可随时声明营业地在该国的卖方勹营 

业地在他国的买方之间的销售合同+ 适用本公约的规定， 

因为两国对本公约所规定的亊项适用相同或非常近似的 

规则』

(2  ) 如果该他国是缔约国，则这种声明必须出两缔 

约国联合作出，或相互以单方而声明的方式作出。”

本条近似《时效公约》第三十四条和 1964年 7 月 1 П在海 

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倍统一法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834卷，第 107页， 以下称为《1964年海牙货物销侉  

公约》〉第二条第 1 款。

在他国的一方之间的销售合同，因为两国对本公约所 

规定的事项适用相同或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

( 2 ) 如果该他国是缔约国，则这种声明必须由 

两缔约国联合作出，或相互以单方面声明的方式作出。

( X )条----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Ф

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证明的 

缔约国，可以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按照第十一条 

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 

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 

或意旨方面的其他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 

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在 

一个作出了这种声明的缔约国内。

条—— 同载有与本公约规定事项 

有关条款的公约的关系Ф

本公约不应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本 

公约规定事项有关条款的公约，但以发价人和被发价 

人或卖方和买方的营业地均在该公约的缔约国内为 

限。②

①（X )条案文最初由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1977年 ) 通过 (А/ 

32/17)附件一，第 134段 ) 。 Н 前的案文是委员会第十一屈会 

议 (1978年）通过的案文，闪为委员会决定将国际货物销俾公 

约草案和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公约草案合丼 (А/33/17，附件 

一，第 196 段)。

①本条的内容与委员会一名成员在第十屈会议 (1977年） 

(А /3 2 /1 7 ),附件一，第 559(а)段）和第十一届会议（1978年） 

(А/33/17，附件一，第 197段 )提出的一项提案相向Ь 该提案 

是就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草案提出的^ 该提案巳作了改动，以符 

合综合案文。原提案如下：

“本公约不应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本公

约所涉事项冇关规定的公约，但以卖方和买方的昔业地

均在该公约的缔约国内为限

②本条近似《时效公约》第三十七条。它使国际货物销咨 

合同公约次于任何同本公约所规定琳项有关的现有公约或将  

来的公约。但本条不适用于《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关 

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统一法公约》（以下称为《1964年海牙 

订立合同公约》，因为按照 •!条的规定，本公约缔约围必须退 

出这两个公约，除非它按照С 彔的规定声明不受本 ^约第二  

部分或第三部分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继续为《1 %  1 

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的缔约国 

(见 3 条（4 )款 和 ;Г条（5 )款)。

本条使本公约仅次于其他公约。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冇关的  

其他法律规则由С 条处理，佴 С 条并不白动生效，而必须由  

有关缔约国发表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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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条—— 适用公约的日期①

每一缔约国：

( а ) 对于订立属于本公约第一条范围内的合 

同，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定，如果订立合同的提议是在 

本公约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家生效之日或该日后提 

出的；

( Ь ) 对于属于本公约第一条范围内的合同，应 

适用本公约的规定，如果该合同是在本公约对当事人 

营业地所在国家生效之日或该日后订立的。

р 条--- 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加入®

( 1 ) 本公约在...............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开

放签署，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开放签署，直至... 

.......为止。

( 2 ) 本公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核准。

( 3 ) 本公约应开放给非签署国的所有国家加

入。

( 4 ) 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和加入书应交存 

于保管人3

С 条—— 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Ф

( 1 ) 缔约国可在签字、批准、接受或加入时声 

明它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规定的约束或不受本公约第 

二部分规定的约束э

( 2 ) 根据本条第（1 )款规定就本公约第二部分 

或第三部分作出声明的缔约国，在该国不接受的部分

①木条选记以提议订立合同的时间或订立合同的时间作 

为决定开始适用本公约条款的时间。本条以《时效公约》第 

十二条和《汉堡规则》第三十条第（3 )款为基础。

①Г 条说明国家可成为公约缔约国的方式，条文参照《汉 

堡规则》第二十八条。该条是《时效公约》第四十一，四十二和 

Щ十三条的简化形式，以符合现代的条约缔结方法，

①本条规定使缔约Й 可以仅受合同订立规则或销售规则 

的约束，而不必同时受两套规则的约朿。木条规定是按照委员 

会的一项决定提出的，那就是，把《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_、>:公 

约草案》同《0 际货物销俦公约草案》合并，侣允许缔约И 只批 

准或接受综合案文的一部分（《联合_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 

― 屈会议工作报告》，А/33/17，第 27段，第 2(Ь)分段），

所规定事项上，不应视为本公约第一条第（1 )款所指 

的缔约国。

Н 条----声明①

( 1 ) 根据本公约规定在签署时作出的声明，须 

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后加以确认。

( 2 ) 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并应 

正式通知保管人②。

〔（3 ) 根据В 条规定作出的声明，应明确说明 

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4 ) 如果В 条所称的缔约国在签署、批淮、 

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并未作出声明，本公约对该国所

有领土单位生效。〕©

( 5 ) 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效时同时 

生效，但保管人在公约生效后才收到正式通知的声明 

除外。后一种声明应于保管人收到声明之日6 个月后 

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但根据С 条规定作出的  

相互单方面声明则应于保管人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 

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 6 ) 任何依本公约作出声明的国家得随时用书 

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其声明。此种撤回于保管人收 

到通知之日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 7 ) 撤回根据本公约С 条作出的声明时，此种 

撤回自撤回生效之日起同时使另一个国家根据该条所 

作的任何相互声明失效。

①Н 条说明报据本公约规定作出声明的方式，撤 回 声 明  

的方式，声明或撤回卢明的生效时间。《吋效公约》第三十一 

条（1 ) 款和 В 条的备选条文二载有提出另一声明以修改按照 

这些条文作出的声明的程序。

②第（2 ) 款确保所有声明均正式通知保管人。《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七十七条（一) 款 (е )项规定，除非另有规定，保管 

人的职务除其他外，包括“将有关条约之行为、通知及公文转 

告条约逬箏国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国之国家。”

③本条第（3 ) 款和第（4 ) 款执行这些条款草案В 条备选  

条文二内的那一类联邦国家条款。如果没有通过В 条备选条  

文二一类的条款，则应刪除木条第（3 ) 和笫（4 )款。

④见上面脚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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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生效①

( 1 ) 本公约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 

书或加入书(包括一国按照上面С 条规定在其中声明 

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的规定约束的批准 

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 交存之日起]3 个月后 

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②

( 2 ) 对于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 

或加入书交存后始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 

国家，本公约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 

或加入书之日起13个月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对该国 

生效，但排除的部分除外。③

( 3 )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 

如果是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订立统一法的公约》(《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 

公约》) 和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

①1条说明本公约生效Й期，以及本公约与《1964年海牙 

订立合同公约》和《19 6 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的关系。

②本条近似《时效公约》第四十四条，但本公约须在第С十〕 

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13个月始生 

效，而不是象《时效公约》那样选定在6个月后生效。选 定 6 

个月为期的原因是让成为《时效公约》缔约国的各国政府有充 

分的时间通知所有有关的国家组织和个人，说明一项影响到 

他们的公约即将生效（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简要记录，第 45- 

50段(《正式记录》，第二部分））。

但对本公约则建议以13个月为期，让本公约对原为1964 

年两项海牙公约中任何一项或两项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可以在 

该国退出这两项（或一项）1964年海牙公约生效之日，同时对 

该国生效。因为这两项公约规定，退出须在荷兰政府收到退 

出通知语12个月才生效。另外的一个月是让有关国家有充分 

时间按照本条第（3 )款的规定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

使《时效公约》生效的批准书数目规定为十件。但会议可  

能认为，一项关于私法事项的公约，不应该需要这么多国家 

批准才能生效。应该指出的是，1964年的两项海牙公约只要 

五件批准书或加入书就生效了，1975年 1 月 30日在巴拿马城 

签订的《美洲国家国际商业仲裁公约》只要两件批准书就生效 

了^ 因此，在本条第（1 )、（2 )、和（6 )款内，“十”字加上 

方括号。

根据С 条规定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勹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整个公约同样处理(见本条第（3 )款)。

③本条第（2 )款类似《时效公约》第四十四条第（2 ) 款ЛН 

同第（1 ) 款一样，公约必须在13个月后方才对批准、接受、 

核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生效，以便有关国家能按照本条第（5 ) 

款的规定同时退出1964年海牙公约。

本款也规定部分批准、接受 . 核准或加入公约的问题。

物销售统一法的公约》(《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中一项或两项公约的缔约国，应按情况同时通知荷兰 

政府声明退出С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1964年 

海牙订立合同公约》或两者，这种退出在本公约对该 

国生效之日起生效，©

( 4 ) 根据С 条规定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 

规定约束而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 

家，如果是《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的缔约国，应 

同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该公约，这种退出在本公 

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生效。⑤

( 5 ) 根据 С 条规定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 

规定约束而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 

家，如果是《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应 

同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该公约，这种退出在本公 

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生效。⑥

( 6 ) 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 

入书（包括载有根据С 条规定作出的声明的文书）交 

存后，保管人应通知作为《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 

和《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保管人的荷兰政府本 

公约生效日期和本公约缔约国国名。⑦

К 条—— 退出 Ф

( 1 ) 缔约国可以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声明退 

出本公约（或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②

( 2 ) 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一年后第一个月的

④第（3 )款规定退出1964年海牙公约应在本公约对该国 

生效之日起生效。

⑤第（4 ) 款规定根据С 条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规定 

约朿的国家退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的问题。

⑥第（5 ) 款规定根据С 条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规定 

约束的国家退出《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的问_题。

⑦本条约（6 ) 款是一项程序措施，规定保管人通知荷兰 

政府本公约开始生效，使其知道它可能已经收到通知的退出何 

时屯效。

①К 条规定退出公约的方式^

②本条第（1 )款根据《时效公约》第四十五条第（1 ) 款。括 

号内的文字使缔约Й 可以局部退出公约。由于根据С 条声明 

不受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约束的国家是本公约的缔约网，丙此 

不须为这些国家的退出另定特别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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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起生效。如通知内确定一段更长期间，则退出 

于保管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期间届满时起生效。③ 

......年......月......日订于......，正本一份，其阿拉伯

③本条第(2)款与《汉堡规则》第三十四条第(2)款枏同，反 

映了现代的缔订条约惯例。

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 
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 
字，以资证明。

④这是《时效公约》第四十六条的简化条文，以《汉僇规则》 

的有效文本条款和认证条款为卷础。

Р. 关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草案以及对关于执行、保留及其他最后条 

款的条文草案的评论和建议的分析

由秘书长编写

文件 А1СОШ^719

一 . 导目

1. 本文件分析了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就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提出的评论和建议。这份文 
件是按照大会的一项决定提交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会议的。Ф

2 . 截 至 1980年 2 月 8 日为止收到的所有评论 
和建议，本文件都加以分析。这些评论和建议是下列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出的：©

各国政府

澳大利亚（Ааал)、奥地利（Ааа.о、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А(3(]л )、加拿大、捷克斯洛 
伐克（А(Ы.4)、芬 兰 （А(Ы.2)、法 国 （А М .4 )、德意

①闻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见 文 件 А/ССШГ.97/ 5 。 

秘书长编写的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见 

文件А/СОМГ.97/ 6 。佴是，在要求各方提出评论和建议时， 

该文件尚未印发。

②截至1979年 1 2月 ] 4 日为止收到的评论和建议见文件 

А/СОХГ.97/ 8 ，后来收到的见该文件的增编。除非另外指明， 

所有评论和建议均见文件А/ССЖ Г.97/8 9

〔原文：英文〕 

〔М卯 年 2 月2】日〕

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Ааа.2 ) 、以 色 列 （Ааал) 、 
荷兰（А(Ы. 3 ) 、挪威、葡萄牙（А(Ы. 3 ) 、瑞典(АМ. 1 ) 、 

瑞士（Ааа.2)、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Ааа.3)、 
美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А(Ы.З) 。

国际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А(Ы. 2 ) 、伯尔尼国际铁路运 
输总办事处、国际商会(Ааа.2) 。

3 . 这项分析是为了补充文件А/СОМГ.97/8及 
其增编的，（后者已经全文登载了各项评论和建议）因 
此本文件仅列述各项评论和建议的实质内容，以及作
为依据的主要论点， %

二.评论和建议的分析

А . 对整个公约草案的评论和建议

1. 下列答复者在对整个公约草案提出评论和建 
议时认为，公约草案的条款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个草案可作为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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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讨论的适当基础：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斯 
洛伐克、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 威、葡 萄 牙 、 
瑞典、美国、南斯拉夫、国际商会。

2 . 第 1 段提到的答复者举出下列各点，作为它 

们总的说来赞同公约草案的理由：

(а )公约草案是仔细草拟的成果(奥地利、芬 

兰)而且它考虑了世界上不同法系的种种原则（葡萄 
牙、南斯拉夫）。

(Ь ) 公约草案比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销售统 
一法)③和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统一法（合同订立统 
一法)④大有改进（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国际 
商会) ，因而比它们更有可能得到全世界广泛的接受 

(瑞典、美国）。

(с ) 公约草案是划一国际商业法的一项蜇要成 

就(葡萄牙、南斯拉夫），这将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 
减低销售合同各方发生冲突的危险(瑞典) 。

(а> 营业者在实际应用公约草案时会较为容  
易，因为公约草拟得相当灵活(葡萄牙），而且所采用 
的解决办法大都符合简单明确的需要(瑞典)。

( О 公约草案在国际上将是很重要的，并且具 

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不但因为这 
些国家参加了公约的制订，又因为有理由预料公约在 
更改现行国际货物销售的规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现 
行 规 则 未 能 充 分 保护 较 弱当 事 一方 的 利益 （南斯拉 
夫 )。

3 . 虽然上面第1 段提到的答复者都认为总的说 
来公约草案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宜于提交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会议审议，但是，它们指出， 目前这份 
草案在某些地方仍然有问题，它们建议了一些解决办 
法з下面讨论公约的有关条款时将提到所有这些评  
论。

4 . 南斯拉夫指出，最后起草案文时，仍应多加 
考虑，对出口国家和入口国家的利益，即买方和卖方

③附于1964年 7 Я 1 Н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 

统一法的公约。

④附于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饵 

合同订立统一法公约。

的利益，给予同等保护，实现这一点将促进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建立，南斯拉夫进•一步指出，在通过公约 
的最后案文时，应当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

5 . 国际商会强调指出，许多国家已批准了销售 
统一法和合同订立统一法，所以新的案文如无迫不得 
已的理由，不应与这两个统一法不同；此外，还需要 
适当考虑为已经批准上述两项公约的国家制订过渡性 
的条款。

6 . 国际商会表示遗憾的是，新的案文是以公约 
的形式提出，而不是象销售统一法和合同订立统一法 
那样，作为统一法附于一项公约内。

7 . 葡萄牙认为公约草案的某些条文太注重细
节。

В. 对公约草案各条 

款的评论和建议 

第一部分适用范围和一般规定

总的适用范围

1 . 美国指出，这些条款都曾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虽然美国承认国际货物销售限制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 
学社代理商公约草案有若干不同的规定，或许会好一 
些，但它表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会议不宜花很 
多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

2 . 奥地利认为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对于适用 
范围的条款规定，不能象销售统一法那样容许保留。 
因为容许那种保留便可能会使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在 
这个极端重要的领域的工作前功尽弃】 '

3 . 关于第一条，捷克斯洛伐克也就适用范围的 
保留问题作了评论。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 . 瑞士和国际商会表示，有关适用范围的各项 
条款规定比销售统一法的规定有所改进э

2 . 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公约的最后条款应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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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条，即只有营业地在在不同缔约国的货物销 
售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对适用范围表示保留，

3 . 国际商会认为第（1) (Ь)款加上第（1) (а) 款是 

一个很有用的折衷办法，不象销售统一法第二条那样 
为了适用统一法的目的而排除了国际私法的适用

4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删除第(1)(Ь)款，因 

为国际私法的条款规定应用在合同的订立与应用在实 
质条文规定是有所不同的:• 它建议另一个办法是修订 
第 (1)(Ь)款，使它只适用于有关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 

义务：

第二条. 〔公约的不适用范围〕

1. 瑞士认为公约草案第二条规定的不适用范围 
是合理的。

2 . 国际商会相佶，第 (2) (а) 款规定公约不适用 

于计对消费者的销售，这样公约草案就可能会为更多
И家接受。

第三条. 〔提供服务或供应尚待 

制造的货物的合同〕

Л .挪威建议把第（1)和第（2)款的次序颠倒。

2 . 瑞士表示第（1 ) 款规定的不适用范围是合理 
的。另一方面，瑞士指出，根据第（2)款，供应尚待 

制造或尚待生产的货物的合同均视为销售。

3 . 捷克斯洛伐克建议删除第（1)款，并修改第 
(2)款的措辞，使该条款规定，凡预料买方将要提供 

货物生产所需的全部或部分材料的销俦，公约均不适 
用，

4 . 联合王国认为第（1 )款中“绝大部分” 等字会 

引起不确定的情况，各个法院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 
联合王国为这一款提出了新案文э

5 . 挪威建议为这一款提出了新条文，其中规定 

在何种情况下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视为销售- 

而不是象现有案文那样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不视为销

售1、

第四条. 〔公约的实质范围〕

1 . 芬兰、法国、美国提出了新的条款，规定因

个人受损害而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不在公约的适用范 
围3 法国并且要排除死亡造成的损害赔偿要求，芬兰 
则要排除卖方对所售货物损毁其他货物的赔偿责任， 
除非所售货物是用来生产受损毁货物的、

2 . 挪威建议增加新的一款，规定公约对保留所 
有权条款的当事人之间不适用，

第五条. 〔各当事人不适用、改变 

或减损公约的规定〕

1 . 瑞士指出，第五条允许各当事人不适用公约， 
或减损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任何规定的效力，这一 
事实应当使贸舄商放心，因为公约并不把他们不习惯 
的规则强加于他们3

2 . 加拿大建议公约只有在合同各当事人“希 т 

适用”时才适用，而非第五条的规则那样，除非各当事 
人“不希望适用”，否则公约的规定应适用。

3 . 联合王国建议修改第五条，使 艿明 确规 定， 

各当事人可以默示地或明示地不适用公约，或减损公 
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任何规定的效力。

第六条. 〔公约的解释〕

1 . 美国认为，就“诚信”原则而言，现有案文是 
一个可以接受的折衷案文。美国尤其认为，这比另立 
单独一条规定遵守诚信的义务为好，美国建议把这一 
条稍作修改，使其更为明确。

2. 南斯拉夫认为第六条的现有措辞不能令人满 

意，它觉得关于诚信和行为正尚的条款在公约应当单 
独订作一条。

3 . 国际商会认为并不需要在此提到“ 在国际贸 

易中遵守诚信”，它主张将其删除。假如要保留的话， 
它建议将其字句修改一下，以免这一概念的解释有损 
合同的规定。

第七条. 〔当車人一方行为的解释〕

1 . 美国表示，公约中有这样一条关于解释的条 
文很重要，它支持本条的写法。

2 . 同际商会建议删除第七条，理由是，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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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销售的统一法中，不应当有一条既适用于合同的 
订立，又适用于合同本身的一般解释规则. 如果要列 
入这样一条规则，则应当订定更加客观的解释标准。

3 . 联合王国认为第（1 ) 款中的两项条件是重复 

多余的，因为假如当事人一方“没有理由不知道” 当事 
人他方的意旨，那么他必然已经知道该地方的意旨何 
在。因此，它建议把第二项条件删除.

第八条. 〔惯例和确认的习愦做法〕

1 . 美国建议第（2 )款 加 上 “或合同的订立” 等 

字，使本条明确显示适用于合同的订立。

2 . 瑞士指出，有一个事实应当使贸易商放心， 
那就是公约草案承认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条款、样板 
合同和一般销售条件，而根据本条，销售合同的当事 
人各方，是受他们同意的惯例和他们之间确认的习惯 
做法约束的。

3 . 捷克斯洛伐克建议补充第（2)款，规定按照 

本款可以适用的惯例，只有在不违反本公约的情形下 
才可适用。如果不能接受这点意见，那么应该把第八 
条删除，而依靠第四条（а)款，也就是，公约与惯例 

的效力无关э

4 . 瑞典、南斯拉夫、 国际商会表示，应该明确 
提到贸易条件的解释，这 可 以 用 以 下 办 法 ：修改第  
(2)款(瑞典)，或采用《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九条第3 

款(瑞典、南斯拉夫、国际商会)。

5 . 联合王国问，如果营业地在不同的不成文法 

国家的两个商人，照到岸价格条件或其他贸易条件订 
立合同，公约中关于诸如风险的规则，在效力上是否 
比根据这些贸易条件订立的合同所须遵守的不成文法 
规则更高。

6 . 南斯拉夫表示第(2)款不应提到“ 在国际贸易 
上，广泛地为……所知”的惯例，因为前一句已经在 
很大程度上包括了这点，该句说各当事人 “ 已知道或 
理应已知道”一项惯例^

7 . 南斯拉夫还表示，如 果 第 （2) 款保留这样的 
语句，则“国际”两字应删去。国际商会也希望如此。它 
说，有时候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惯例，例如货物出口港 
的惯例等等。

第九条. 〔营业地〕

1 . 国际商会表示，第九条应明确规定，营业地必 
须具备以下条件方始成为营业地：有一个永久性的营 
业组织，并有实际地点及营业人员出售货物或提供服 
务。

2 . 芬兰和国际商会表示，“关系最密切” 一词很 
含糊。芬兰提出一个案文，规定以导致合同的订立的 
第一次发价或答复地点为营业地。国际商会表示，只 
有在合同是以分支机构（不同于附属机构）的名义订立 
时，营业地才与公约的适用有关。

3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第九条是下定义的条 
文。它建议增加一项，规定“书面”的定义：“书面” 包 
栝电报和用户电报。

第十条. 〔合同的形式〕

1 . 国际商会强调这一条的重要性，因为世界贸 
易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书面合同以外的安排进行的。

2 . 捷克斯洛伐克建议，笫十条应明确规定，只 
要当事人一方要求，合同就必须以书面订立方始有  
效。不然，捷克斯拉伐克建议补充第十六条，规定如 
果发价写明此种要求，接受发价必须用书面形式。

3 . 葡萄牙表示，一旦同意合同可以用任何方法 
加以证明，就没有必要特别提到人证。

第 十 一 条 .〔关于合同形式的 

声明的效力〕第(X)条

联合王国和国际商会对第十一•条 和 第 (X)条  

的后果表示关切。

2 . 挪威认为，合同订立后，要求所有细微更改 
都采用书面形式，会有特殊的实际困难а

3 . 奥地利说，较可取的做法是重新适用销售合 
同在形式方面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原则。如果不可能 
这样做的话，奥地利建议把第十一条和第(X)条 合 而  

为一，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的营业地是在已立法施行 
形式方面的条件限制的国家，该 国 可 以 不 必 适 用 第  
十条。

4 . 荷兰说，笫(X)条的范围过于广泛，因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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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只要缔约国的法律“要求销售合同……以书面 
订立”，即可作出保留（原有重点” 就算只有一种特定  
的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作出，也 可 以 作 出 保 留 。因 
此，荷兰建议修正第(X)条，规定如果缔约国的法律 
要求“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便可以作出保留。

第 二 部 分 合 同 的 订 立

一般意见

1 . 瑞士、美国和南斯拉夫同意这样的决定，即 
把关于合同的订立的规则和关于当事各方的实质权利 
和义务的规则列入同一案文。

2 . 挪威说，一些国家在把整个案文的一部分列 

入国内法或把不同的部分列入不同的国家法规时可能 
会碰到困难，挪威不知道单一案文的好处同这贱困难 

相比是否值得，因此，该国赞成分开订立两项公约， 
或者订立一项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另附一项关于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的订立的议定书或附录。

3 . 芬兰、葡萄牙和挪威(作为上面第二段所采  

取的主张的变通办法）提出可以容许一个国家只批准 
关于合同的订立的部分或只批准关于销售货物的部
分。

4 . 瑞士说，如果各国只遵守关于合同的订立这 
一部分的条款，或仅遵守关于销售货物这一部分的条 

款，是令人遗憾的。

5 . 芬兰和挪威(作为上面第二段所采取的主张 

的变通办法)要求将公约各部分的条款分别编号，这 
样，不管各国加入公约哪一部分.，都可以用同样方式 
提到公约的各条规定。

6 . 芬兰说，第十、十一和二十七条与合同的订 

立有关，建议将这几条编入公约的第二部分。

第十二条. 〔发价〕

1 . 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芬兰、荷兰、挪威、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和国际商 
会表示不同意第（1 )款第二句。

*秘书处注：就这一点而言，各种文本之间似乎有鸣出入。

2. 美国指出本条没有明确地许可发价人让被发 
价人在各种条件中作出选择，使被发价人得以在规定 
的范围内选择货物的数量或货物的种类，

3 . 芬竺、挪威和瑞典指出，第二句应理解为只是 
举例说明什么是确定的发价，而不应理解为是确定发 
价的定义。瑞典指出，有时候履行合同的时间和地点 
似乎是使一个建议成为相当确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挪威指出，一项建议是否构成发价，取决于发价人是 
否打算承受约束；一项建议是否相当确定的问题，应 
当是决定承受约束的意旨是否存在的其中一个因素。

4 . 奥地利、荷兰、瑞典、联合王国、美国和国 

际商会指出，规定一个建议必须明示地或暗示地规定 
如何决定价格，是过分严格的要求。有关价格的问题， 
应留待第五十一条决定。

5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指出，第十 
二条和第五十一条关于价格的规定给予太多的斟酌决 

定自由。如果价格既没有确定也无法确定，则根本谈 
不上订立合同。

6 . 奥地利、荷兰、挪威、瑞典、联合王国和美 

国提议删除第(1)款 第 二 句 。芬兰作为基本提议，奥 
地利、挪威和瑞典作为备选提议，同时提出重新拟订 
第二句的案文。

7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议删除第
(1)款第二句内“明示地或暗示地” 七个字及第五十一  

条整条。

第十三条. 〔发价生效时间；发价的撤回〕

1. 国际商会接受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将各种法 
系折衷的办法，有的法系规定，发价至少在一段合理 
的时间内不得撤销3 有的法系则规定，发价在获得接 

受以前，随时都可以撤销。但是，它指出撤回和撤销 
发价的区别还令人困惑不解，因此它建议将两者合而 

为一。

2 . 国际商会又指出，规定一项发价在“送达” 对 
方后便不得撤回，如果应用于信件或专用电报便有失 
之过狭之弊。

3 . 以色列指出，关于可以撤回一个不得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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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价这一规定，可能会引起误解，因此它建议删除第 
(1)款第二句。它提议另一个办法是重新拟订该条的 

案文。

第+ 四条. 〔发价可否撖销〕

1 . 南斯拉夫指出，总的原则应该是发价不可撤

销。

2 . 澳大利亚指出，第 （1)款内“发出接受通知” 

一词不足以包括以行动接受的情况，因此提议订正第
(1)款的案文。

3 . 以色列提议重新拟订第（1)款的案文，只要 
规定何时开始可以撤销发价就够了，而不必提及合同 
的签订。

4 . 联合王国提议在第（1) 款增加有关撤销公开 
发价的条文。

5 . 美国支持现在的案文，并 且 特 别 指 出 ，第
(2) (а)款对发价的撤销（发价人取消发价）和发价的失 

效（时限已到）有所区别。美国指出，一般接受的办法 
是，发价人可以指定一个时间，在该期间内如果不说 
明发价是不可撤销的， 则该发价到期将失效。

6 . 挪威和联合王国指出，第（2) (а) 款采用一项 

一般规则，即如果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就表示 
在这段期限内不可撤销发价。挪威支持这种解释。联 
合王国提议对该款条文加以订正，即规定写明接受发 

价的期限并不表示发价不可撤销=>

7 . 南斯拉夫指出，第 （2) (Ь)款过于主观，实行 

时可能引起困难。

第十五条. 〔发价因被拒绝而终止〕

以色列建议，发价终止的情况除被拒绝之外，还 
应考虑其他的情况，例如发价人或被发价人死亡、破 
产或丧失法律行为能力等。

第十六条. 〔接受；接受生效时间〕

1 . 国际商会提出，第 （3)款可能过于狭隘，它 
认为合同订立统一法第六条第（2)款可能较为可取。

2 . 美国提议将箄（3)款的案文订正如下；发价

人如未接到接受发价通知，则可认为该项发价已经失 
效。

第十七条. 〔对发价的添加或更改〕

1 . 美国支持现有的案文，因为它体现了一个重 
要的折衷办法。

2 . 联合王国建议删除第（2)款和第（3)款，而按 
照第（1)款的规定行事3

3 . 国际商会指出，第(1) 款规定对发价表示接受 
的答复，如为还发价，即终止了第一次发价，在某鸣 
情况下可能过于严格。

4 . 荷兰提议第(2)款“在不过分稽延的期间内” 

等字句应改为“即刻”等字，这些字应插入“发价人” 和 
“反对”等字之间。

5 . 荷兰建议第(2)款应该增加一句，ВГ如果发 
价人提出反对，则被发价人可以取消该添如或不同条 

件，合同仍保持原发价的条件” 。

6 . 国际商会认为第(3)款本来是要澄清“实质上

并不变更发价的条件”这种措辞的含义，并使其更为 
明确，但事实上第（3)款却加以延伸，从而产生了解 
释上的问题。 因此，它建议删除第（3)款，如果可能 
的话，应该用另一种措辞方式，使 第 （2 ) 款更为明  
确。 .

第十八条. 〔订定的接受期间〕

1 . 葡萄牙指出，没有必要把本条所设想的问题 
列入公约案文。但是，如果保留本条，关于信件，最 
好以信封上的日期为准。

2 . 以色列建议，为了使问题简化，发价人订定 
的接受期间，不论采用何种通讯方法，均应自发价送 
达被发价人时算起。

3 . 联合王国建议第（1 )款的案文应该加上 “ 除 
非发价人作出其他表示”这一句，这样便清楚指出发 
价人可以订定一个不同于该款所定的起算时间э

第+ 九条. 〔逾期接受〕

1 . 以色列建议，为求明确起见，第（1 )款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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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澳大利亚指出，关于逾期接受的规定可适用 

于发价人说明必须在特定时间内通知接受的情况，对 
于没有指明通知接受的时间，因而必须在一段合理的 
吋间内通知接受发价的情况，却不大适用。在这种情 
况下，它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规定逾期接受应属有 
效，除非发价人在收到接受通知后毫不延迟地用口头 
或书面通知接受人，作相反表示。

第三部分，货物销售

第二 + 三条. 〔根本违反合同〕

1 . 国际商会指出，现在的定义比起国际货物销 
售统一法的定义已经大有改进。

2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葡萄牙和国际商会建议 
订正本条案文，以便更能依靠合同的内容来判断是否 
根本违反合同。

3 . 葡萄牙和联合王国指出，本条应该规定违反 
合同一方在什么时候预知损害才算根本违反合同。它 
们认为，恰当的时间应为当事各方的合同关系开始生 
效时为准

4 . 爱尔兰指出，如果违反合同的一方并未预见 

或没有理由预见会发生重大的损害，即不构成根本违 
反合同这一原则，很难令人接受。

第二十四条. 〔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

1 . 国际商会赞成取消事实上成为无效的原则， 
主张采用通知另外一方宣告合同无效的办法。

2 . 葡 萄 牙 提 议 增 加 以 下 一 句 ……这种通知在 

形式方面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第二+ 五条. 〔通知在传递上的耽搁和错误〕

1 . 荷兰指出，公约的第二部分是以收到通知为 
准，而第三部分第二十五条却以发出通知为准。它建 

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它认为以收到通知为准的一般 
原则比载于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更为可取。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第二十五条应适用于 
整个公约，办法是把它列于公约第一部分，而 且 “ 第 
三部分”四个字应改为“本公约” 。

3 . 挪威建议，第二十五条应适用于第六十五条 
笫 （4)款，因此应将第六十五条第（4 ) 款适当予以订
正。

第二十六条. 〔要求具体屜行义务的判决〕

美国和联合王国建议订正本条案文，即法院不一 
定要作出判决，要求按本公约规定具体履行合同的义 
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类似的合同 “ 愿 
意”这样作；而不要采用现在的案文的规定，即取决 
于法院是否“可以”这样作。

第二十七条. 〔合同的更改或废止〕

1 . 美国指出，涉及更改合同的这一条，实际用 
途很大，其中第（1 ) 款对于采用习惯法的国家尤其重
要。

2 . 国际商会表示不同意本条的案文，因为如果 

合同本身规定任何更改必须以书面作出；因此，如果 
不以书面作出，口头的更改可能完全无效。

3 . 芬兰、挪威、瑞典和国际商会建议将本条从 
公约的第三部分移到第二部分。

4 . 葡萄牙建议重写第（1 )款新案文时应强调， 
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才可以更改或废止合

同。

第二十九条. 〔没有规定交货的特定地点〕

1 . 荷兰指出，（Ю款以及第七十九条的相同规 

定应仅限于涉及海运货物的销售合同，因为这些条款 
所载的规定是否适用于一切运输方式，是很令人怀疑
的。

2. 国际商会建议订正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如 
果双方已议定特定的交货条件，如船上交货，则不属 
于第二十九条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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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运送货物方面的义务〕

南斯拉夫指出，第 （3)款规定卖方在 “ 没有义务 

对货物的运送购买保险”的情况下所应负的一些责任， 
徂不清楚这一条是否仅适用于卖方的合同义务，还是 
适用于按照惯例所产生的义务。如果在这项规定中不 
考虑到惯例，最好明白指出这一点。

第三十一条. 〔交货时间〕

1 . 国际商会指出第三十一条（Ь)和(с) 款应予修 

订，规定卖方必须将卖方选定的日期通知买方，以避 
免卖方在买方收取货物之前将货物弃置于某地。

2 . 葡萄牙指出，（Ь)款应予修订，以便考虑到  
买方和卖方共同选定一个日期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 〔移交文件〕

1 . 葡萄牙表示它怀疑这一条有什么用处。它建 
议列入一项规定，说明如果有义务移交文件，而合同 
中没有任何关于移交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条款 
时，应如何处理。

2. 以色列和南斯拉夫指出，本条款规定的义务 
不仅根据合同产生，也根据惯例产生，这一点应该明 
确指出。

第三十三条. 〔货物相符〕

1 . 澳大利亚建议在本条增列一款，规定本条所 
规定的任何不符规格情况如果显然微不足道，即不应 
予以考虑。

2 . 南斯拉夫说第（1 ) 款的引句对于货物相符的 

规定是否也适用于货物数量过多或过少以及交付他种 
货物的情况，并没有清楚说明^

3 . 葡萄牙建议删除第（1)款 第 二 句 中 “ 除另有 
协议外”字样。

4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修改第（1 )款（Ь ) 项 

如下 ,货物适合用于合同中明示或默示的任何特定  
目的” 。

5 . 国际商会指出，要丫解到，只有在明白地向

卖方表示了购买货物的特定目的时，卖方才受第（1) 

款(Ь)项的约束，负有责任。如果得不到这样了解，就 
应该在案文中阐明这点。

6 . 国际商会说，对于货物是否符合买方国家的 
行政规章，卖方不能负担责任。这种不符情形将不牵 
涉到货物用于通常的目的，而关于这些货物是否适合 
用于在买方国内使用的特定目的的问题，则应通过适 
用第（1)款(Ь)项来解答。

7 . 知识产权组织建议，在第（1 )款（с ) 项末加 
上 “在买方按牌子名称选定货物的情况下，与具有该 
牌子名称的货物的质量相同” 。

8 . 联合王国建议删去“或没有理由不知道” 字 
样。以色列建议用“或理应已知道” 。

第三十六条. С检验货物〕

1 . 荷兰建议再在第（3 ) 款内载入货物销售统一 
法第三十八条第（3 ) 款所载关于货物转换运输工具  
的规定。

2. 以色列建议重新载入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三十 
八条第（4 )项关于检验方法的规定。

第三十七条. 〔货物不符合同的通知〕

1. 捷克斯洛伐克建议没有提出通知的后果应只 
是不得行使与时效相似的权利或法律效力，而不是丧 
失权利。

2 . 捷克斯洛伐克、葡萄牙、南斯拉夫和国际商 
会建议把两年期限缩短为一年期限。

3. 荷兰建议时限不应适用于因货物不符合同所 
造成的个人损害或因其对供私人使用和消费的其他货 
物所造成的损害而提出的赔偿要求。

第三十八条. С卖方知道货物不符合同〕

联合王国建议删除“或没有理由不知道”字样。

第三十九条. С 一般的第三者要求〕

1 . 关 于 使 用“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 一何的问 
题，参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第四十条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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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葡萄牙建议删去第（1)款 中 “ 除非买方同意 
在第三者可能拥有权利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收取货 
物”字样。葡萄牙说这一规定已体现在意志独立的原 
则内。该国还建议以新的字样取代上述字样，以便在 
买方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者权利或要求的情况下限制 
买方的权利。

3 . 葡萄牙建议，由于下一条的关系，没有必要 
提到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南斯拉夫也 建议加以 删  

除，因为这种提法会导致误解。

4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增列第四十条之二， 
指明卖方如巳经知道第三者的权利和要求，即无权援 
引第三十九条第（2 )款和第四十条第（3 )款的规定。

5 . 挪 威 提 议 改 写 第 （2 )款 如 下 : “ 买 方 即 丧  

失……的权利” 。

6. 爱尔兰询问在实际贸易中如果买方在收到第 

三者提出要求的货物后没有及时通知卖方的话，如何 
行使第（2)款的规定。

7 . 挪威提出新的第三款，以便买方可以在交付 

的货物不符合同时采取补救办法，但 第 四 十 五 条 第
(1)款(Ь)项的规定除外。

8 . 国际商会提出新的条款，并称其为第四十八 

条之二，该新条款规定买方可以要求卖方使货物免除 
第三者的任何权利主张或要求。如果在合理的时间内 
没有做到这一点，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并要求赔偿

损失，

9 . 参看芬兰和挪威对第四十六条的评论。

第 四 十 条 .〔以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为依据的 

第三者要求〕

1 . 南斯拉夫说这一条对不知情的买方有用，可 
以提醒他注意售货时在工业产权方面可能牵涉到的各 
种问题。

2 . 知识产权组织建议将这句话改为“ 工业产权 
或其他知识产权”，因为工业产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3. 参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第三十九条的评

论。

4 . 联合王国提议删除第（1)、（2)两 款 内 的 “ 或 
没有理由不知道”字样。

5 . 国际商会说，评注所说如果这种要求是以所 
在国家巳经公布的专利权的申请或授予为基础，卖方 
就“没有理由不知道”这项要求，是不正确的。

6. 参看国际商会关于第三十九条所列补救办法 
的提议。

第四十一条. 〔买方的一般补救办法； 

要求赔偿损害；没有宽限期〕

1 . 国际商会不反对统一补救办法的制度，只要 
对各种违约情况诸如不交货、交付有缺点的货物、不 
付款等的补救办法有明白的划分。

2 . 荷兰也赞成统一补救办法的制度。不过它建 
议公约应象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三条 
一样，规定买方除了公约规定的补救办法以外，并无 
任何别的合同补救办法。另一个可能是把第三十七条 
关于两年内通知的规定扩大，使其包括根据失误而采 
取的行动以及因所售货物不属于卖方而宣告销售无效 
的行动。

3. 南斯拉夫说关于违反合同制裁办法的规定固 
然简单明了，但是对于条文的明确性和总的安排，却
有所损害。

4 . 葡萄牙认为第(2)款用处不大。它并对起草  
方 面 建 议 在 第 ⑴ 款 ⑷ 和 （Ь)项之间加一个“和”字。

第四十二条. 〔买方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

1 . 挪威说根据它的了解，买方要求卖方履行义 
务的权利受到第六十五条的限制，而且由于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又受到国内法律任何限制性规定或条件的 
限制。它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要求修理货物的权利所
受的限制。

2 . 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挪威、葡 
萄牙、瑞典和国际商会提议在条文中明确规定要求修 
理货物的权利。除了荷兰和葡萄牙以外，上述各国和 
国际商会都提出了具体的案文。

3 . 美国提议，如果买方在不需花费〔过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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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额外费用或不致过分麻烦的情况下可以买到替代 
货物，即不得享有要求卖方履行义务的权利。

4 . 美国又提出一项案文，使限制要求具体履行 

义务的权利在时间上有所限制。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如果货物不符合合同 

的规定，买方应有权利要求交付替代货物，除非在合 
理的情况下，无法期待卖方交付替代货物。

第四十三条. 〔确定履行义务的额外期间〕

1. М 国提议重写第（1)款，使该款只有在卖方交 

货不全或完全不交货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并使其与第 
四十五条第（1)款 （Ь)项相符。

2 . 参看荷兰对第四十五条的评论。

3 . 联合王国提议重写第（1)款，规定买方应将确 
定的期间通知卖方。

• I .荷兰建议修正第（2)款，规定买方不得对违反 

合同采取与确定卖方履行义务的额外期间不一致的补 
救办法。

5 . 葡萄牙建议删除第（2)款笫二句，因为第四十 

一条已含有该句的意义。

第 四 十 四 条 .〔卖方对不履行义务 

作出补救的权利〕

1 . 国际商会提议重写第（1)款，明白规定如果缺 
点虽然严重，但不难于矫正，就+发生根本违反合同 
的问题。

2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删除第（1)款内的“ 除 

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否则” 

等字样э如果接受这个建议，则第（2)款和第(3) 款也 

可删除。

3 . 葡萄牙建议删除笫（1)款的第二句，因为第四 

十一条已含有该句的м义。

4 . 国际商会赞成第（2)款。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如果不按上述建议删 
除第(2)款，无论如何也该加以补充，规定如果买方已

经按照第四十三条确定履行期间，卖方就不得提出此 
项要求。

6 . 芬兰和挪威提议在第(2) 款头一句末尾增添 

下列字样:“如未指明时间，则在买方依照第三十七条 
发出通知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履行义务” 。

第四十五条.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1 . 国际商会就卖方全部不交付货物时第а) 款 
(ь)项的效果提出评论。

2. 荷兰建议改写第（1)款(ь)项，使其适用范围 

不以没有交付货物的情况为限，而且也适用于按照第 
四十三条发出了通知的一切情况。同时参看荷兰对第 
六十条的评论。

3 . 参看美国对第四十三条的评论。

4 . 挪威提出对第（1)款(Ь)项的一项修正，使它 

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买方已确定修补或另交替代货物 
的额外期间。 ‘

5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挪威提出对第(2)款 (Ь) 

项的修正，使它亦提到按照第四十四条确定的期间。

第四十六条. 〔减低价格〕

1 . 联合王国提出改写的条文，给予买方减低价 
格的实际权利，而非仅使它能够宣告减低价格而已。

2 . 美国促请考虑一个问题，即第四十六条与第 
七十条合在一起可能使买方在订立合同与交付货物时 
价格改变的情况下有所选择而造成不合理的差距。

3 . 芬兰和挪威提出改写的条文，规定交付货物 
时符合合同的货物价值与实际交付货物之间的关系。

4 . 美国提出一份订正条文，将价格减至此种不 

符合的货物在订立合同时的价值。

5 . 爱尔兰说，关于条文的域后一句，对于任何 
不腫行义务作出的补救可能与实际发生的价值损失+  

相等。

6 . 芬兰和挪威认为，减低价格也应该是对笫三 
十九条下发生的违反合同情事的一种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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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应使条文的第二句包 
栝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四条的情况。

第四十七条. 〔一部分货物不符合同〕

爱尔兰说，所规定的补救办法可能不够完善，特 
别是在以下情况：不管所交付的一部分货物如何足够 
或令人满意，货物必须全部交付才有价值，交付一部 
分货物毫无价值。

第五十一条. 〔价格的计算〕

白俄罗斯建议删除第五十一条，因为如果价格未 
经确定或无从确定，则不能说合同已经订立。这个建 
议是以第十二条第(1)款为根据，该款规定，如何确定 
价格的条款，是发价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

第五十三条. 〔支付价款地点〕

1 . 爱尔兰说，也许应当澄清一点，即第(1) 款是 

否可以包括价格的汇率变动。

2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新的第(3)款，它否定 

一项推论，即买方在卖方的营业地支付价款的义务使 
得这个地点的法院具有管辖权来处理买方提起的诉
讼。

第五+ 七条. 〔卖方的一般补救办法；

要求赔偿损害;没有宽限期〕

葡萄牙对第五十七条提出的建议同它对第四十一 
条提出的建议相同。

第五十八条. 〔卖方要求买方屜行义务的权利〕

1 . 美国认为如果买方没有收取货物，而卖方可 
以在没有〔不合理的〕〔大量〕额外费用或不便的情况下 
重新售卖货物，则卖方无权要求买方支付价款。

2 . 美国还提出一个条文，在吋间上限制耍求支 

付价款的权利。

第五十九条. 〔确定履行义务的额外期间〕

葡萄牙建议删除第(2)款的第二句，因为它所根据 
的原则在《公约》其他条款中已有规定。

第六十条. 〔卖方宜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1 . 国际商会提出对第(1)款(а)项 和 第 (2) 款的 

修正，以便区分买方收取货物的情况和买方没有收取 
货物的情况。

2 . 荷兰建议改写第(1)款(Ь)项，使其适用范围 

不以没有支付价款或收取货物的情况为限，而且也适 

用于按照第五十九条发出了通知的一切情况。同时参 
看荷兰对第四十五条的评论。

3 . 捷克斯洛伐克说，第(2) 款应适用于买方违反 
保证支付价款方面的其他义务情况，例如开出信用证 
方面的义务。

4 . 芬兰和挪威提出第(2)款的修正条文，把第
(2)款（а)项的效力限于对延迟支付价款情况(挪威的  

备选解决办法) 并规定卖方在知道买方已支付价款后  
即无权宣告合同无效。

5 . 捷克斯洛伐克说，买方在期限届满时不支付 

价款，原则上必须对过期未付价款给付利息，其利率 
较债务人国家官方贴现率高百分之一。

第六十二条. С中止屜行义务〕

1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兰建议修正第(1) 款 
以便明确表示，履行合同能力或信用的降低可能在合 
同订立之前即已发生，但他方必须在合同订立之后才 
知悉此事。

2 . 国际商会建议以“显示”两字替代第(1) 款中 

的“使人有充分理由断定”等宇。

3. 铁路运输总处认为应把关于适用运输法的明 
示保留列入第(2)款的第一句内，并 以 评 注 第 11段 

的案文补充第二句。

4 . 徳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在第(3) 款中列举一 

些例子说明什么才是保证：例如“以担保，跟单信用证 
或其他方式”的措词。

第六十五条• 〔豁免〕

1 . 挪威建议在第(1)款中，把“ 而且对于这种障 

碍”等字改为“而且鉴于这种障碍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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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国际商会建议订正第(1)款。

3 . 挪威问第(2)款是否包括卖方的供应人。国 

际商会说该款应该包括卖方的供应人。芬兰提出了一 
个条文，明确表示供应人包栝在内。

4 . 芬兰、荷兰和挪威提出了第(3) 款的修正文  

本，以处理长期存在的障碍问题。

5 . 澳大利亚提出了第(3)款 的 一 个 修 正 文 本 ， 
以处理障碍去除后不履行义务一方的义务问题。

6 . 国际商会提出了对第(3)款的一项修正，规 
定本条下的豁免不适用于“ 因货物任何不符合同而引 
起的对人身或财产的损害” 。

7 . 芬兰和挪威建议第(4) 款下的通知传递风险 

由受信人承担。

8 . 澳大利亚、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 
兰和挪威建议修正第(5)款，使当事人他方要求对方 

履行义务的权利，在本条所规定条件下，亦 予 豁 免 。 
联合王国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切。澳大利亚还主张减低 

价格亦予豁免э

9 . 国际商会建议修正第(5)款，以保证豁免不  

会妨碍遭受损害一方因货币汇率发生任何改变而要求 
偿付利息或赔偿。

1 0 . 联合王国认为在本条所规定的一些情况下， 
保留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连同按照第六十六条规定 
归还货物和价款的后果，可能是过于死板和极端的补 
救办法。

И . 澳大利亚认为，在本条规定下，凡不 能避 
免的损失，应由当事人双方平均分担损失。

第六十六条. 〔解除义务；合同中关 

于解决争端的规定；归还〕

] . 挪威提出新的第（3)款，规定买方在要求交 
付替代货物时，有归还以前收到的货物的义务。

2 . 在这一方面，挪威还建议将第三节的标题改 

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替代货物的效果” 。

第六十七条、六十八条、六十九条

1 . 葡萄牙说，这三条条文应移到第四十二条笫
(2)款。

2 . 捷克斯洛伐克建议第六十九条中应规定付给 
利息的义务， 内容与它关于第六十条的建议一样，但 
巧、提闻百分之一的利率。

第七十条. 〔计算损害的一般规则〕

1 . 捷克斯洛伐克(在对第六十条的评论中）、芬 
兰、荷兰、瑞典(第七十三条之二)和国际商会(第七  
十三条之二)建议明白规定收取利息的权利。

2 . 爱尔兰问这一条条文是杏太狭隘，因为联合 
王国和爱尔兰是采用接近数理论的。

3 . 国际商会建议删去本条的第二句，采用更为 
一般性的限制损害赔偿条款。

4 . 以色列建议第四节应列入一项条款，规定合 
同内议定的损害赔偿率有约束力，除非法院认为过高 
而予以减低。

第七+ 二条. С宜告合同无效但不进行替 

代交易情况下的损害赔偿〕

1 . 芬兰和挪威认为，时价的决定应以交货时或 
宣告合同无效时—— 两者中以时间在先者为准—— 的 
时价为准。

2. 国际商会认为应以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为
准。

3 . 荷兰和国际商会认为， 时价的计算应以订立 
合同市场的价格为准。

第七+ 三条. С减轻损害〕

1 . 美国建议扩大减轻损害原则的应用，使它也 
应用于损害赔偿以外的其他补救办法的相应改变或调 
整；这项修改可以替代它对第五十八条的修改提议。

2 . 联合王国不同意评注中的以下说法：减轻损 

害原则适用于预期违反合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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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色列建议规定补偿受损害一方因减轻损失 

而承担的费用=>

第七十四条. 〔卖方保全货物的义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除买方推迟收取货物的情 
况以外，第七十四条应同样适用于下列情况：支付价 
款和收取货物应是同时进行的，而买方推迟支付价款。

第七十六条. 〔货物寄放于第三者〕

葡萄牙建议删去本条，因为该条规定的权利已包 
括在保全货物的一般义务内。

第七十七条. 〔出售所保全的货物〕

1 . 萄葡牙建议重拟本条条文，明白规定最后不 
得已时才可出售货物，同时只有在货物的保全使负责 
保全货物的人负担过重时才可这样做。

2 . 爱尔兰问，有出售货物权利或义务的一方， 

对于购买这些货物的一方因货物的某种无法预见或无 
从知道的情况而遭受的损失，应负责任至何种程度。

第七十八条至八十二条

1. 芬兰和挪威建议将关于风险转移的这几条移 

到第二章“卖方的义务”后面，挪威并建议移在紧接第 
三章“买方的义务’’后面。

第七+ 九条. С销售牵涉到运送时风险的移转〕

1 . 荷兰认为第八十一条为一般性规则，应放在 
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之前э

2 . 国际商会建议修正第七十九条，明白规定如 
果议定诸如“船上交货”等交货条件时，这些情况不属 
于第七十九条的范围。

3 . 美国建议删去第(1)款的第二句，因为这种情 
况似乎已适当地包括在第一句的范围内。

4 . 南斯拉夫说，第一承运人指的是谁，不很清 
楚。 它建议在提到第一承运人之后加添“ 按照合  
同规定”等宇。

5 . 联合王国认为在第（1) 款第一句中应提到在  
某一特定地点而非在某一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

6 . 美国提出对第(2)款的一项修正，指明能够辨 
别合同货物的其他办法〕

第八十条. 〔货物在运输途中销售时风险的移转〕

1. 芬兰和挪威建议在现有第一句之后加一新  
句，以规定没有签发控制货物支配权文件的情况，

2 . 美国建议以“载有运送合同” 等字替代第一句 

中“控制货物支配权”等字。

第八十一条. 〔其他情况下风险的移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议增添第八十一条之二，以 
对买方不收取交其支配的货物—— 这是第八十一条第
(1)款的规定范围—— 以外的其他违反合同情况，作出 
规定。

第八+ 二条. 〔根本违反合同对风险移转的效果〕

1 . 澳大利亚建议删去第八十二条，因为没有本 
条对于买方的权利似乎没有影响。

2 . 美国建议重拟本条条文。

3. 联合王国说它认为在发生根本违反合同的情 
况下，买方应有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虽然风险已转 
移由他承担。

С . 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 

其他最后条款的评论和建议

虽然载有秘书长编写的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 
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的文件А/С01ЧГ. 97/6，在征 

求评论和建议的时候还没有印发，但已收到几个国家 
的评论。这些评论是按照文件А/СОМГ.97/6所载有关 

条文草案的次序来分析的。

В条.联邦国家条款

加拿大表示特别赞成《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 
约》第三十一条所载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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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条.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

奥地利、荷兰、联合王国和国际商会的评论已在 

第十一条下加以分析。

С条. 局部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

芬兰、挪威、萄葡牙和瑞士的评论已在《公约草  
案》第二部分下加以分析。

94 ^

Н条，声明

奥地利的评论已在《公约》第一部分下加以分析， 
捷克斯洛伐克的评论已在第一条下加以分析。

』条.生效

国际商会说，重要的是，在拟订过渡条款时，应 
适当顾及已经批准货物销售统一法、合同订立统一法 
和其他公约的国家情况，以及这些国家以新公约取代 
这些公约的困难。

О.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文件  А/ССШР.97/11

Щ

А. 提出报告

1.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委托第一委员会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 
(А/ССЖГ.97/5) 第一条至第八十二条以及秘书长编写 
的本公约草案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 
的条文草案内“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的条文草案(А/ 

ССЖР.97/6) 。

2 . 本文件载有第一委员•会向会议提出的关于委 
员会审议交给它的条款草案和审议第一委员会审议期 
间收到的其他提案的经过情况报告。

В.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1980年 3 月 1 0 日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 

选出勒韦先生（奥地利）担任第一委员会主席。1980年 
3 月 1 1 日，第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出道田先生（日 
本)担任第一委员会报告员；1980年 3 月 1 2 日第三次 

会议选出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为副主席。

〔原文：英文〕 

(Л5即年 4 月 7 日〕

会议、工作的安排和本报告的结构

(一） 会议

4 . 自1980年 3 月 1 0 日至1980年 4 月 7 日，第 

一委员会举行了 38次会议。

(二） 工作的安排

5. 1980年 3 月 1 0 日，第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载于文件А/С(ШР.97/Сл/：и 1 内的临时议程， 

作为委员会的议程。

6 . 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主要是逐条讨论它收 
到的条款草案和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对这些条款草案提 

出的修正案在第一委员会初步审议了某一条及修正 
案后，就将该条交给起草委员会，但须遵照对这些修 
正案作出的决定。

(三） 本报告的结构

7. 本报告按照下列顺序叙述第一委员会关于每 

一条条文的工作：

(а ) 贸易法委员会条文草案的案文；

(Ь ) 修正案的案文—— 如果有修正案的话——  

并扼要说明处理这些修正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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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下分两项：

(一） 会议

(二） 审议条文。

二. 第一委员会审议《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草案的经过

第 一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一条

“（1 )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 

当事人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 (а )如果这拽国家是缔约国；或

“（Ь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 

约国的法律а

“（2 ) 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如 
果从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 
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
不出，应不予考虑。

“< 3 ) 当事人的国籍和当事人或合同的民 

事或商业性质，应不予考虑。”

В. 修正案

2 . 对第一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 
Щ(А/СОт.97/Сл/1.7 т 17)、埃 及 （А/С О N Г.97/ 

С.1/Ь.3)0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ЖБ\97/С.1/[Л7)

重 拟 笫1 条(Ь)项如下：

“（Ь) 如果关于当事人合同权利和义务的 
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 
的法律。”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第（2 )款

埃及（А/ССШГ.97/С.1/ЦЗ)

删除第（2 ) 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0 日第一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一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一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正 
案(А/СООТ.97/Сл/；и7)以 7 票赞成、25票反对、10票 
弃权，被否决。埃及的修正案（А/С(ЖГ.97/С.1/иЗ)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正案（А/С(ЖГ.97/С,/Ц17) 

亦被杏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二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阚а/С(ЖГ.97/С.]/17)

删除第（1 )款<ь) 项

“（а )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  

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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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时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 
供任何这种使用；

“（Ь )经由拍卖的销售；

“（с) 根据法律当局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 

的销售；

“（Л )证券、股票、投资证券、流通证券或 

货币的销售；

“（е )船舶、船只或飞机的销售；

‘‘（『） 电力的销售/

В. 修正案

2 . 对第二条提出修正案的有：捷 克 斯 洛 伐 克  
(А/ССЖГ. 97/С. 1 /Ь .2 ) ,加 拿 大 （А/СОМГ. 97/С. 1/ 

Ц 1 1 ) ,印度（А/С(ЖГ.97/С.1/Ц12)。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⑷ 款

捷克斯洛伐克（А/С(ШР\97/С.1/：и2)

第二条О)款修改如下：

“（а )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 
销售，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 
候或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 

这些货物是购供这种使用；”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

( О款

(一） 加拿大（А/ССЖГ.97/СЛ/Ц1：!)

删除第二条(е)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6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0 日 和 1 1 日第 
一、第二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二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一次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撤回其修正 
案（А/ССЖГ.97/СЛ/Ц2) 。

6 . 在第二次会议上，加 拿 大 修 正 案 以 11票赞 
成、28票反对、6 票弃权，被否决。

7 . 在第二次会议上，印度修正案以15票赞成、 
]2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 三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条

“（1 )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绝大邹分义务
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的合同。

“（2 )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

视为销售，除非定购货物的当事人保证供应这种
制造或生产所需的重大部分材料

2 . 对 第 三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法 国  
(А/С(ЖГ.97/Сл/[.9〉、挪威(А/С(ЖГ.97/С.1/：и13)、比 
利时（А/С(ЖГ.97/Сл/к25) 、联合 王 国 （А/ССЖГ.97/ 

С. 1/Ь.26),捷克斯洛伐克(А/С(ЖГ.97/С.1/；и27)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二） 印度（А/С(ЖГ.97/С.1/；и12) ^
第 (1)款

(« )就修订如下： （一） ь匕利时（А/СОШг.97/Сл/ь.25)

“⑷ 船 舶 、船只、飞机或气垫船的销售;” “本公约不适用于承担_ 货 物 义 务 -方 供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7 〕 应货物从属于该方所提供的其他服务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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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5 〕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7 〕

(二） 联 合 王 国 （А/С(ЖГ.97/С.1/и26)

第（1)款订正如下：

“ 如果卖方的义务主要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 
服务，则本公约不适用。”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

(三） 捷克斯洛伐克 (А/ССШГ.97/СЛ/Ц27)

删除本条第（1 ) 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第 (2)款

(一） 法 国 （А/С(ЖГ,97/С：Л/Ц9)

第 2 款修改如下：

“2.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合同视为 
销售，除非定购货物的当事人供应这种制造或生 
产所需的重大部分材料。”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5 〕

(二） 挪 威 （А/ССШГ.97/С.1/Ц13)

第（1)款和第（2)款的条文互换位置，第（2 ) 款 

拟订如下：

“（2 )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 

视为销售，如果接受订单的当事人保证供应这种 
制造或生产所需的全部或重大部分材料。”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5 〕

(三） 联 合 王 国 （А/С(ЖГ.97/С,1/[.26)

第（2)款订正如下：

“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视为销 
售，除非定购货物的当事人保证供应：

(а ) 这种制造或生产所需的重大部分材  

料；或者

(Ь) 这种制造或生产所需的情报或专门知

识/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1 日、1 2日和17 

日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八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三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二次会议上，联合王国撤回其对笫（I) 
款的修正案（А/С(ЖГ.97/СЛ/：и26) 。捷克斯洛伐克 
修正案（А/ССШГ.97/С. 1/Ь. 27)被否决。法国修正案 
(А/ССЖГ. 97/С. ]/Ь. 9)、挪威修正案（А/ССЖГ.97/ 
С.1/：Ц13)和比利时修正案（А/ССШГ.97/СЛ/1：. 25) 交 

给由比利时、埃及、墨西哥、法国、匈 牙 利 、挪威、 
肯尼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特设工作组审议。

6 . 在第三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提出第三条案 

文如下；

“（1 )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视为 
销售，除非定购货物的当事人保证供应这种制造或生 
产所需的重大部分材料。

“（2 ) 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应货物一方绝大部分 

义务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的合同。”

7 . 联合王国撤回其修正案（А/ССЖГ. 97/С. 1/ 

Ь.26)0 委员会通过特设工作组所提的案文。

第 四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条

“ 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规定卖
方和买方因此种合同而起的权利和义务。特别
是，除本公约另有明文规定外，本公约与以下事

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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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规定的效力， 

或任何惯例的效力•，

“（Ь) 合 同 对 所 售 货 物 所 有 权 的 可 能 影

晌。”

В. 修正案

2 . 对 第 四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挪 威 0 4  

ССШГ.97/СЛ/114)、美利坚合众国（А/ССЖГ.97/СЛ/ 

Ю 、法国(А/С(ЖГ.97/Сл/[.20)、芬兰（А/ССШГ.97/ 

С.1/；Ь.21)以 及 芬 兰 、法 国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А/ 
ССШГ. 97/С.1/Ц51)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新的第(2)款

(一） 挪威（А/ССШГ.97/Сл/；и14)

增列新第（2)款如下：

“（2 ) 如遇卖方为了取得合同中规定须付 

的价款而行使保留对货物所有权或其他留置权的 
合同条款所规定的权利时，本公约不适用于当事 
人之间的结帐。”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

(二） 美利坚合众国（А/ССЖГ.97/С.1/Х.4)

增列一款如下：

“（с ) 因人身受伤害而要求赔偿。”

〔并入芬兰、法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提案（А/ 

^Р.97/СЛ/Ь.51)0 联合提案获得通过，交给 
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

(三） 法国（А/С(ЖГ.97/Сл/：Ь,20)

增列新第四条之二如下：

“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所造成的身 
体伤害或死亡的责任。”

〔并入芬兰、法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提案(А./ 

ССЖГ.97/Сл/：Ь.51)。联合提案获得通过，交给 
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

(四 ) 芬 兰 (А/С(ЖГ.97/СЛ/Е,21)

在第四条内增列新条款如下：

“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所售货物或其他 
货物造成的身体伤害或其他损害的责任。”

〔并入芬兰、法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提案(А/ 

С0^.97/С.1/Ь.51)о联合提案获得通过，交给起草 

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

(五） 芬兰、法国、美利坚合众国（А/ССШГ.97/СЛ/ 

Ь.51)

增列新第四条之二如下：

“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 
造成的死亡或伤害的责任

〔通过，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1980年 3 月 1 2 日在第三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四条。

(二） 审议

5 . 在 第 三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撤 回 其 提 案 (А/ 

С(ЖР\9；7С Л /；ЬЛ4)

6 . 在第三次会议上，美 利 坚 合 众 国 提 案 (А/ 

СО№.97/Сл/Ь.4),法 国 提 案 （А/ОЖГ.97/СЛ/ 

Ь.20)ч芬兰提案（А/ССЖР. 97/С.1/121) 被合并为芬 
兰、法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提案(А/С(ЖГ,97/СЛ/ 

Ь.51)а联合提案А/СО鮮 .97/С,1/：и51获得通过，交 

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五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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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各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十一条 
规定的限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 

效力。”

В . 修正案

2 . 对第五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联 合 王 国 （А/ 
С(ЖГ.97/С.1/1>.8)、加拿大(А/СОИЕ.97/С. 1/Ц10) 、 
印度（А/С(ЖВ\97/СЛ/[.30)、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 
СО№. 97/СЛ/Ь. 32),比 利 时 （А/С(ЖВ\ 97/С. 1/ 

Ы 1)、巴基斯坦(А/С(ЖГ.97/С.1/；М 5)和意大利（А/ 

С0№.97/Сл/Ь.58)о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联合王国（А/С(ЖГ.97/С.：| /18)

第五条增添一句：

“这种不适用、减损或改变，可以明示，也可 
以默示”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二） 加拿大（А/ССШГ.97/СЛ/110)

第五条修改如下

“（1 ) 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十 

—条规定的限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 
变其效力。但除了当事方已完全不适用本公约， 
否则本公约所要求的守信用、认真和合理照管的 
义务不可商议排除，但当事方可商定衡量履行这 
些义务的标准，只要这种标准并非明显地不合  
理。

“（2 ) 合同如果规定合同应受某一国家法 
律约束，即使该国法律列有本公约的条款，也应 
认为足以表明不适用本公约。”

〔口 头 修 正 后 被 否 决 ：参 看 下 文“审议”， 5 和
6 〕

(三） 印度（А/С(ЖВ\97/С.1/；Ь.ЗО)

将本条订正如下：

“在第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下，各当事人可以不 
适用本公约、或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 
效力。”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ЖВ\97/СЛ/[.32)

第五条应修正如下：

“ 即使本公约按照第二条或第三条的规定不 
能适用，如果当事人已选定本公约为有效文书， 
则本公约仍适用。”

〔口头修正后被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五） 比利时（А/С(ЖГ.97/СЛ/Х,41)

增列新的第（2)款如下：

“此种不适用、减损或改变必须是明示的，或 
者的确是由情势造成的。”增 列 新 的 第（3 ) 款如 
下：

“ 各当事人如声明某一国家的法律适用于其 
合同时，则不适用本公约。”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六） 巴基斯坦（А/С(ЖГ.97/Сл/[.45)

在“各当事人可以”之后加“明示地”三宇。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七） 意大利（А/С(ЖГ_97/Сл/[.58)

第五条增加新的第（2)款如下：

“（2 ) 只有在各当事人已明示同意不适用 

本公约所有规定，或已选定某一非缔约国的法律 
适用于其合同的情况下，本公约的所有规定才可 

以不适用。”

〔口头修正后被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8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丨2 日 和 ]3 日第 

三次和第四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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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5 . 在 第 三 次 会 议 上 ，印 度 的 修 正 案 （А/ 

СО№.97/С.1/；иЗО)交给起草委员会。加拿大修正案 
(А/ССЖГ.97/С.1/Ц10)第 1 款被口头修正，删除第三 

行“商议”二字，将“排除”二字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并删 
除“但当事各方可商定衡量履行这些义务的标准，只 
要这种标准并非明显地不合理。” 口头修正案以4 票赞 
成、绝大多数反对，被否决。

6 . 在第四次会议上，联 合 王 国 的 修 正 案 (А/ 

ССШГ.97/С.1/Ц8)以 12票赞成、1 9 票反对，被否决； 
加拿大修正案(А/С(ЖГ.97/С.1/ХЛ0)第 2 款 以 3 票 

赞成、绝大多数反对，被否决； 比利时提出增加一款新 
的第（2 )款的修 正 案(А/С0^.97/С.1/Ь.41)以 8 票 
赞成、绝大多数反对，被否决；巴基斯坦修正案（А/ 
С(ЖГ.97/С.1/Ь.45)以 4 票赞成、绝大多数反对，被 
荇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修正案（А/СС̂Г. 97/С. 1/ 

132)经口头修正，耍用“2 (Ь)-2 ( 0”代替“2 ” 。这 
个口头修正案以9 票 赞 成 、21票反对，被 否 决 。比 
利时撤回其增加新的第（3)款的修正案(А/СС̂Г.97/ 

С.]/Ь.41)0

7 . 在 第 四 次 会 议 上 ，意 大 利 的 修 正 案 (А/ 

ССЖГ.97/Сл/1̂ 58)经口头修正如下:

“即使按照第二条(Ь)、（с)、⑷ 、(е)或（0 款或 
第三条的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但如果本公约为当事人 

所合法选择，也不违反当事人若没有选择本公约而本 
来适用的强制法规则，则本公约适用。”

8 . 这个口头修正案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 
文获得通过，但 须 将 印 度 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1/ 

130)交给起草委员会。

第 六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八Ж

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 

守诚信的必要。”

В. 修正案

2 . 对第六条提出修正案的有：保 加 利 亚 （А/ 
С(ЖБ\97/Сл/[.16)、捷克斯洛伐克（А/ССЖГ.97/С.1/ 

Ь.15),意大利（А/ССШБ\97/Сл/1̂ 49 和 1̂ .59) 、美利 
坚 合 众 国 （А/С(ЖР.97/Сл/；и5)、法 国 （А/ССШГ.97/ 

СЛ/122)和挪威（А/С(ШБ\97/С.1/；и28)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建议第六条增加条款的提案

(一） 保加利亚（А/С(ЖБ\97/Сл/；и16)

在第六条增加第（2)款如下：

“（2 ) 本条第（1 ) 款不能解决的问题根据  
卖方营业地的法律解决。第四条(а) 款所提的各  

种问题以及受本合同本身法律管制的其他问题， 
也予同样处理。”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捷克斯洛伐克（А/ССШБ\97/С.1/и15)

在第六条增加第（2 )款如下：

“（2 ) 公约内并未解决的关于本公约适用 

事项的问题，应按照根据国际私法规则适用的法 
律来解决。”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三） 意大利（А/ССЖБ\97/С_1/1̂ 9)

删去“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等 语 (在这方  
面，参阅建议增列的第六条之三），并增加下列字句：

“ 关于受本公约管制但公约未明确规定解决 
办法的事项的问题，应按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 
则解决，在无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考虑到各 
当事人的本国法律加以解决。”

在解释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应考虑到丰 增列新的第六条之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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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当事人在订立〔解释〕和执行销售合同时  

应遵守诚信和国际合作的原则。”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四） 意大利（А/ССЖГ.97/С.1/：Ь.49)

在第六条之后增加以下新条文：

“第六条之二 

“合同的解释

“为本公约的目的，销售合同应按照当事人  
的共同意愿并根据他们的行为来解释。”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对第六条的订正案

(一） 美利坚合众国（А/ССШГ.97/С.1/：и5)

第六条订正如下：

“在解释本公约и、丨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 

质以及促进本公约的统一适用、保证在国际贸易 
中遵守诚信的必要。”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二） 法国（А/СОМГ.97/Сл/[.22)

建议修改第六条如下：

“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  

性质和促进其统一适用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 
信的必要。”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三） 挪威（А/С(ЖБ\97/Сл/：и28)

删除下列文字：

“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

第七条

第（3)款末尾增加下列文字：

“ 并须顾及保证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的必
要，，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6〕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3 日第五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六条。

(二） 审议 

对第六条增加条款的提案

5 . 在第五次会议上，捷 克 斯 洛 伐 克 的 修 正 案  
(А/ССЖГ.97/СЛ/1Л5)以 9 票赞成，20票反对，被 
否决，保加利亚的修正案（А/ССЖГ.97/СЛ/1Л6) 也 
被否决, 意 大 利 的 修 正 案 （А/ССЖГ.97/СЛ/Ц59) 以 
10票赞成，18票反对，被否决。意大利另外的一项  
修正案（А/С(ЖГ.97/СЛ/[.49)也被否决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下列的口头提案：

“ 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

问题，应按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如
无一般原则，则按照国际私法规则来解决。”

上述提案以17票赞成、14票反对、1〗票 弃 权 ， 

获得逋过。

对第六条的订正

6 . 在第五次会议上，挪 威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М/：и28)。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但须参照起草委员会对美国修正案(А/СОМГ.97/С.：! / 

Ь.5)和法国修正案（А/СОМГ.97/Сл/[.22) 的审议加  

以订正。

第 七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条

“（1 ) 为本公约的目的，当事人一方所作



1.02 第一部分会议文件

& 声明和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向解释，如果 
当事人他方已知道或者没有理由不知道此一意  
向。

“（2 ) 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一 
方所作的声明和其他行为，应按照一个明理的人 
处于相同情况中应得到的了解来解释。

“ （3 ) 在决定当事人一方的意向或一个明 
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得到的了解时，应适当 
地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包栝谈判情形、当事人 
相互间确认的任何习惯做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 
的任何行为。”

В . 修正案

2 . 对第七条提出修正案的有:挪威(А/СС̂Г.97/ 

СЛ/Ь.28),印 度 （А/ССЖГ.97/Сл/1̂  31) 、联合王  
国（А/С(ЖР\97/Сл/；иЗЗ)、埃 及 （А/ССЖГ.97/С.1/ 

1-43)、意 大 利 （А/ССШГ. 97/Сл/Ь.50)、瑞 典 （А/ 
С(ЖР\97/Сл/；и52)、巴 蕋 斯 坦 （А/ССЖГ. 97/С. 1/ 

Ь.53)0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全条案文

(一） 瑞典（А/ССЖГ.97/СЛ/1.52)

删除本条。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1 )款

(二） 印度（А/ССШГ.97/СЛ/Ь.З])

第（])款订正如下：

“为本公约的目的，曳事人一方所作的声明 

和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向解释，如果当事人 
他方已知道或理应已知道此一意向。”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三） 联合王国（А/С(ЖБ\97/СЛ/1̂ 3)

第（1 )款订正如下；

“为本公约的目的，当事人一方所作的声明和 
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向解释，如果当事人他 
方已知道此一意向。”

〔否定：参看下文“审议” ， 6 〕

(四） 意大利（А/ССЖГ.97/С.1/Ц50)

删除第（1)款。

〔撤因：参看下文“审议” ， 6 〕

第（2 )款

(五） 埃及(А/ССШГ.97/СЛ/；МЗ)

第 （2)款修正如下：

“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一方所作 
的声明和其他行为，应按照一个同等资格、明理 
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得到的了解来解释。”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7 〕

(六） 巴基斯坦（А/С(ЖР.97/С.1/：1.53)

笫（2 >款订正如下：

“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一方所作 
的声明和其他行为，应按照一个明理的人处于相 
同情况中必应得到的了解来解释。”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7 〕

(七） 挪威（А,/С(ЖГ.97/С_1/Ц28)

第（3)款末增添下列字句：

“ 并须顾及保证在同际贸易中遵守信用的必
要，，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8 〕

第（3)款

(八） 巴基斯担（А/СО№Р.97/С.1/Ц53)

第 （3)款订正如下：

“ 在决定当事人一方的意向或一个明理的人 
处于相词情况中必应得到的了解时，应适当地考 
虑到一切有关情况，包括谈判情形、当事人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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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确认的任何习惯做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

何行为。”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8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4 日第六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七条。

(二） 审议

全条案文

5 . 在第六次会议上，瑞典的修正案(А/СОМГ.97/ 

С.1/Ц52)以 6 票赞成、大多数票反对，被否决。

第（1 )款

6 . 在第六次会议上,印度的修正案(А/СОГ4Г.97/ 

СЛ/Ь.31)以 6 票赞成、24票反对，被否决；联合王  
围的修正案（А/ССШР.97/Сл/；изЗ)以 7 票赞成、26票 
反对，被否决。意大利撤回其修正案(А/СОМГ.97/СЛ/ 

Ь.50)о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2)款

7 . 在第六次会议上，巴 基 斯 坦 的 修 正 案 (А/ 

ССШГ.97/С.1/Ц53)被 否 决 。埃 及 的 修 正 案 （А/ 
С(ЖР.97/СЛ/Ь.43)以 19票赞成、13票 反 对 ，被通 

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

第（3)款

8 . 第六次会议上，挪威和巴基斯坦分别撤回其 
修 正 案 （А/ССЖР. 97/С. 1/Ь. 28、А/ССЖГ. 97/С. 1/ 

Ь .53),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逋过。

第 八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第 八 条

“（1 ) 各当事人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 
间确认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各当事人有约束力。

“（2 ) 除非另有协议，各当事人应视为已默 
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适用各当事人已知道的或 
理应已知道的惯例，如果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中 
广泛地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 
知并为他们所经常遵行。”

В .修正案

2 . 对第八条提出修正案的有:中国(А/ССЖГ.97/ 

СЛ/Ь.24),捷 克 斯 洛 伐 克(А/С(ЖГ.97/С‘1/Ц40) 、 
印度（А/ССЖГ.97/СЛ/Ц34) 、瑞典（А/аЖГ.97/Сл/ 

Ь.19)> 巴基斯坦（А/С(ШР\97/С.1/1б4) 、美利坚合 
众国（А/СООТ_97/Сл/：иб) 、法国（А/ССЖГ.97/С. 1/ 

Ь.23),埃及（А/ССЖП/Сл/Ьм)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2)款

(一） 中国（А/ССШГм/Сл/Ьм)

第（2)款修改如下：在“惯例”之前，加 上 “ 合理 

的”，原文变为：

“（2 ) 除非另有协议，各当事人应视为已默 
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适用各当事人已知道的或 
理应已知道的合理的惯例，……。”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二） 捷克斯洛伐克(А/С(ЖГ.97/С.：1/：и40)

在第八条第（2 )款末增加下列字句：

“但以这种惯例不违反本公约为限。”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三） 印度（А/С(ЖП/Сл/：и34)

第八条第（2)款修改如下：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除非另有协议，各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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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对他们的合同适用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 
道或理应已知道的惯例。”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四) 瑞典（А/ССШГ.97/С.1/：и19)

为了澄清公约关于本问题的实质规定，我们建议 
在第八条第（2 )款中“已知道的惯例”六 字 后 插 入 “ 或 

有关某一贸易名词的解释”等字。

另一项办法是重新采用一九六四年《货物销售统  
•一法》第九条第（3 )款的规定。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五） 巴基斯坦（А/ССШГ.97/С.1/：иб4)

第八条第（2 )款中，“除非另有协议”等字用“ 除非 
他们的行为另外表明”取代。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六） 美利坚合众国（А/ССЖГ.97/С.1/[.6>

第八条第（2)款修改如下：

“（2 ) 除非另有协议，各当事人应视为已默 

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各当事 
人已知道的或理应已知道的惯例，如果这种惯例， 
在国际贸易上，广泛地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 
合同的当事人所知并为他们所经常遵行。”

〔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6 〕

修改第（2 )款措词的建议

法国（А/ССЖГ.97/’Сл/：и23)

兹建议将法文本第（2 )款的措词修改如下：

( 2 ) 5аиГ сопуеп^оп соп1га1ге с1ез ра— 

П1е5, се]]е5-с! зоп1; гёри1ёез з，ё1ге 1ас11;етеп1 

гёГёгёеэ а 1:ои1 иза§е йоп1 еПез ауа1еп1; соп- 

па18запсе ои аигагеп1 Ай аюоъг соппаъззапсе е1 

…（以下不变）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7 〕

新的第（3 )款

埃及(А/С(ШГ.97/С.1/：и44)

增列第（3)款：

“如果使用商业常见名称、条款或合同形式，
它们的解释当遵循有关行业的习惯用法。”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8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4 日第六次和第 
七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八条。

(二） 审议 

第（_丨）款

5 . 在第七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 
通过。

第（2 )款

6 . 在第六次和第七次会议上，中 国 的 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ЛА.24) 以 9 票赞成、17 票反对、15 

票弃权，被否决。印度的修正案(А/СОМГ. 97/СЛ/ 

1 3 4 )以 9 票赞成、25票反对，被否决。瑞典的修正 
案 （А/ССШГ.97/С.1/1Л9) 以 12 票赞成、23 票 反 对 ， 
被否决。巴基斯坦的修正案（А/ССШГ.97/С.1/Х.64) 

以 15票赞成、18票反对，被杏决。美国的修正案(А/ 

ССШГ.97/С.1/：иб)以 19票赞成、17票反对、 3 票弃 

权，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 
案文获得通过。

修改第（2)款措词的建议

7 . 在第七次会议上，法 国 的 措 词 修 正 案 （А/ 

СОНГ.97/С.1/Ь.23,只有法文本)获得通过，并交给  

起草委员会。

新的第⑴款

8 . 在第七次会议上，埃及的修正案(А/ССЖГ.97/ 

С.1/Х.44)以 16票赞成、21票反对，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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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九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 a ) 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 

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其 
营业地，但要顾到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 
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所设想的情况；

( b ) 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 

居住地为准。”

(二） 审议

5 . 在第七次会议上，巴基斯坦撤回其修正案  
(А/ССШГ.97/С.1/Ц67) ，但须在第一委员会的简要记 

录中载明委员会了解到， ‘当事人’ 一词包括参与国际 
贸易的国家机构。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的 修 正 案 (А/ 

ашг.97/с.1/：ию 以 36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经该项修正后获得逋过。

第 十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В . 修正案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01ЧГ. 97/С. 1/1.18) 

和巴基斯坦（А/ССШВ\97/Сл/：иб7)提出修正案。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正案（А/С01ЧР.97/СЛ/ 

ЬЛ8)

第九条应增列(с)项如下：

“（с ) ‘书面’包括电报和电传。”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二） 巴基斯坦修正案（А/ССШГ.97/Сл/[.67) 

第九条增列其中所使用“当事人”一词的定义。

〔撤回：但须在简要记录内载明这一点：参看下  
文“审议”，5〕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4 日第七次会议 

上审议了本条。

“第 +条

“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证明，在形式方 
面亦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 
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

В . 修正案

2 . 加拿大对第十条提出修 正案(А/ССШГ.97/ 

С_1/1̂ 54/КеуЛ) 。

3 .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新的第(2)款

增列第2 款 (订正案文)如下：

“以书面订立销售合同的当事双方之间，不得 

接受使用人证杏定或改变合同的条件，除非对  
方、对方的证人、或一件经明确证实存在的事实

以书面提出表面证据。但解释书面合同时使用人 

证可予接受。”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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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4日第七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十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七次会议上，加拿大修正案(А/СОГ̂Г.97/ 

СЛ/ЬЛ/КеуЛ)被否决。

第十一条和 (X)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和（X) 
条的案文

1. 委员会同时审议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拟订的第十一条的案文以及秘书长编写的关于执行、 
声明、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А/ССШГ.97/ 

6)内的第(X)条。

2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一条

“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准许 

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 
或意向方面的其他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  

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 
业地是在已按照本公约第(X)条作出了声明的一  

个缔约国内。各当事人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 
力。”

3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X) 条 

“ 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

“ 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证明 
的缔约国，可以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按照第十一 
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 
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

受或意向方面的其他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 
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 
在--个作出了这种声明的缔约国内。”

В . 修正案

4. 对第十一条和(X )条提出修正案的有: 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А/ССШГ.97/Сл/Ь.35) 和 奥 地  
利 （А/ССШГ.97/С.1/；и42) 。

5 . 荷 兰 对 第 十 一 条 提 出 一 项 修 正 案 （А/ 

С(ШГ’97/СЛ/；и71)。

6 . 对(X)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荷兰(А/СОР4Г.97/ 

С.1/；и76)、联合王国（А/С(ШГ.97/Сл/；и88) 和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А/ССЖГ.97/С. 1/Ц96) 。

7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н— 条和(х)条

(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А/ССШГ.97/С.1/ 

Ь.35) ：

在第十一条和(X )条内加提第二十四条。

〔撤回：见下文“审议” ，9〕

(二） 奥地利（А/С(ЖГ.97/С.1/：Ь.42):

删除第十一条，并将(X )条改为下文：

“任何缔约国可以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声 
明它将不适用本公约准许销售合同的订立、更改 
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意旨方面的其他 
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如 
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在一个作出了这种 
声明的国家内。”

另一个建议：

删除第十一条和(幻 条 ^

〔否决：见下文“审议” ，9〕

第Н— 条

(三） 荷兰（А/С(ЖГ.97/Сл/：и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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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一条第一句的“按 照 本 公 约 第 （X ) 条” 和 

“作出了声明”之间，加上“对这一点”四字。

〔交给起草委员会：见下文“审议”，10〕

(X)条

(四） 荷兰（А/ССЖГ.97/С.1/Ц76)

订正(X)条如下：

“ 本国法律规定其所有或某种销售合同必须
以书面订立或证明的缔约国，可以在签署、批准 
或加入时，按照第十一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 

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 
更改或废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意旨方面的其 

他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不 
适用于各该有关合同，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 
业地是在一个作出了这种声明的缔约国内。”

〔否决：见下文“审议”，11〕

(五） 联合王国（А/С(ЖГ.97/Сл/；и88):

1. (X)条第一行“批准”二字之后加插“接受、赞 

同”四字。

2 . 英文本最后一行的“ а СоШгасИпё 31а1е” 改 
为‘ЧЬе Соп1гас1111§ 31а1е” （中文本不必改动）。

〔交给第二委员会：见下文“审议”，11〕

(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С̂Г.97/Сл/；и96):

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之后插入“ 或在以后任 
何时候”八个字。

〔交给第二委员会：见下文“审议”，11〕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8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7 曰第八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十一条和(X)条。

(二） 审议 

第Н— 条和(X)条

9 . 在第八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撤回其修正案(А/С01ЧГ.9?7Сл/；и35) ，奥地利修正 
案（А/ССШГ.97/С：Л/；и42)被否决。

第Н— 条

1 0 . 第八次会议将荷兰的修正案(А/С01МГ.97/ 

С.1/ЦП)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 

通过。

(X)条

1 1 . 在第八次会议上，荷兰的修正案(А/СОМГ. 

97/(：,1/乙76)以 11票赞成、16票反对，被否决。该次 
会议把联合王国的修正案（А/ССШГ.97/Сл/：и88) 和 
徳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正案（А/ССШГ.97/Сл/：и96) 

交给第二委员会在审议(X)条时加以处理。

第 十 二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Л» I —-*

“（1 )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 
订立合同的建议构成发价，如果该建议相当确定 
并且表明发价人打算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一 
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地或暗示地订定数 
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决定数量和价格，即为相当 
确定。

“（2 ) 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 
的建议，仅应视为邀请作出发价，除非提出建议 
的人明确地表示相反的意旨。”

В. 修正案

2 . 对第十二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联 合 王 国 （А/ 
ССЖГ.97/СЛ/Х.36)、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А/ 

СОНГ.97/С.1/Ь.37),芬 兰 （А/С(ЖГ.97/С.1/и 29) 、 
挪 威 （А/С(ЖГ.97/Сл/；и 3 8 ) ,奥 地 利 （А/ССЖГ. 97/ 

С.1/：М 6) 、美利坚合众国（А/С(ЖГ.97/СЛ/：и55)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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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工 作 组 （А/ССЖГ. 97/С.1/Е. 103)和澳大利亚 (А/ 

С(ЖГ.97/Сл/1^69)。

3 . 这些修正案内容如下：

第(1) 款

(一） 联合王国（А/С(ЖГ.97/Сл/：Ь.36):

1 . 删除第十二条第(1)款第二句。

. 2 . 如果上述建议不被接受，则本条第（1) 款第 
二句修改如下：

“一项建议如果含有关于货物、数量、价格 
等事项的条件，使被发价人能够决定是否接受这 
一建议，这项建议即为十分确定。”

3 . 如果上文第1 和 第 2 段的建议均不被接受， 
则本条第(1)款第二句修改如下：

“一项建议如果指明货物，不论经证实与否， 
并明示地或默示地订定或规定如何决定数量和价 
格，即为十分确定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А/СОГ̂Г.97/С.1/ 

Ь.37) ：

“ 特别是根据秘书处关于公约草案第十二条 
的评注(第 14至 17段)提供的例子，应删除第1 

款里的“或暗示地”或 者“明示地或暗示地” 几个 
字，以期避免在解释什么是暗示地规定确定数量 
和价格的程序时引起复杂问题。

“此外，应当铭记，在合同当事方之间已确立 
某种习惯做法的情况下，尤其鉴于第七、第八条 
条款草案所载的一般规定，删除上述几个宇不会 

有任何困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9 〕

(三） 芬兰（А/С(ЖГ.97/С.1/Ц29):

第 1 款修改如下：

“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 
合同的建议构成发价，如果该建议十分确定并且

表明发价人打算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一项建 
议如果含有关于货物、数量、价格等事项的条件， 
使被发价人能够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建议，这项建 
议即为十分确定。”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 5 〕

(四 ) 挪 威 （А/ССЖГ.97/СЛ/Ц38):

建议删除本句或将它改写，例如：

“ 一项建议如果含有关于货物、数置、价格等事项 

的条件使被发价人能够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建议，这项
建议即为十分确定。”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 5 3

(五） 奥地利（А/С(ШГ.97/СЛ/：Ь.46):

删除第(1)款第二句。

另一建议：将这第二句修改为：

“特别是当一个建议写明货物，并明示地或暗 
示地订定数量或价格，或规定如何决定数量和价 
格，即为十分确定。”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 5 〕

(六） 美利坚合众国（А/С(ЖГ.97/С.：|/Ц55):

将第十二条第(1)款修改如下：

“（1 )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的人提出 
的订立合同的建议构成发价，如果该建议相当确 
定并且表明发价人打算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

〔删除第二句〕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2)款

澳大利亚（А/С(ЖГ.97/С.1/：иб9):

在第(2)款增列下文：

“按照第(1)款的规定，这 个 建 议 为 十 分 确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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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分别在1980年 3 月 1 7 日和18日 

第八次和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十二条。

(二） 审议 

第（1)款

5 . 在第八次会议上，联 合 王 国 的 修 正 案 (А/ 

СС^Г,97/С.1/：и36)以 17票赞成、22票反对，被否决。. 

芬兰（А/С(ЖГ.97/С.1/：Ь,29)、挪威(А/С(ЖГ.97/С.1/ 

Ь .3 8 ),奥 地 利 （А/ССЖГ.97/С.1/Ц46)和 美 利 坚 合  
众国（А/С(ЖГ.97/Сл/：и55)等国修正案交给特设工  

作组。在第十一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提出两项提案 
(А/С(ШГ.97/Сл/：и103)供审议：

“1 . 兹提议本条第二句措词如下：

“一个建议如果其有关货物、数量或价格等方 
面的条件一经接受就能订立合同，即 为 十 分 确

疋。

6 . 这项修正案以15票赞成、26票反对，被否

决。

7. 工作组还提交奥地利的提案 (А/ССШГ.97/ 

СЛ/Ь.46)以供审议：

“特别是当一个建议写明货物，并明示地或暗 
示地订定数量或价格，或规定如何决定数量和价 
格，即为十分确定。”

8 . 这项修正案以19票赞成、19票反对，被否

决。

9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的 修正案 (А/ 

С03ЧГ.97/С.1/Ь.37)以 9 票赞成、24票反对，被否决。

1 0 . 南斯拉夫对第十二条第(1)款提出的口头提 

案如下：

“一个建议如果其有关货物、价格等方面的条 
件一经接受就能订立合同，即为十分确定。”

И . 这项提案以7 票赞成、22票反对，被否决；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2)款

1 2 . 在第八次会议上，澳 大 利 亚 的 修 正 案 (А/ 

СС^Г.97/Сл/1̂ .69)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 
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十 三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三条

“（1 ) 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时生效。

" ( 2 ) 发价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发价 

送达被发价人之前或同时，送达被发价人。发价 
纵使是不可撤销的，亦得撤回。”

В . 修正案

2 . 法国对第十三条提出修正案 (А/ССШГ,97/ 

С.1/Ь.47)0

3 .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法国修正案（А/ССШГ.97/СЛ/；и47):

第十三条第(2)款修改如下：

“发价纵使是不可撤销的，如果撤回通知于发 
价送达被发价人之前或同时送达被发价人，发价 
亦得予以撤回。”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7日第九次会议上审 
议了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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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5 . 在第九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第
(1)款获得通过。法国修正案（А/ССЖГ.97/СЛД.47) 

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第(2) 款获得  

通过。

第 十 四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四条

“（1 )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发价得予撤销， 
如果撤销通知于被发价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 
被发价人。

“（2 〉 但在下列情况，发价不得撤销:

"(а) 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他 

方式表示发价是不可撤销的；或

“（Ь) 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 

可撤销的，而且被发价人曾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 

赖行事。”

В . 修正案

2 . 对第十四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联合王国(А/ 

С(ШГ.97/С.1/Ц48)和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А/ 
С(ЖР.97/СЛ/：и84)0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款

(一） 联合王国（А/С(ЖГ.97/С.1/и48):

第十四条第（1)款订正如下：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 
的人提出的发价可以撤销，但撤销通知须于被发 
价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被发价人。非向一个

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发价，如按照公布发 
价相同的方式公布撤销，即告撤销。”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二）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А/С(ЖР.97/СЛ/[8.4):

第（1 )款订正如下：

“ 如果撤销通知于被发价人发出接受通知或 
合同以其他方法订立之前，送达被发价人，发价 
得予撤销。”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

第(2)款

联合王国（А/ССШГ.97/С.1/148):

第 （2)款(а)项订正如下：

“（а )发价写明是不可撤销的，但应以 写  

明的范围为限。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本身并不表 
示发价可以撤销；”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6〕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17日第九次会议上 

审议了第十四条。

(二） 审议

第（_丨）款

5 . 在第九次会议上，联 合 王 国 的 修 正 案 (А/ 

СС^Р\97/Сл/1и8)被否决。徳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修 
正案(А/СС^Г.97/С.1/184) 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  

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2)款

6 . 在第九次会议上，联 合 王 国 的 修 正 案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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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ОТ.97/С.1/Ь.48)以7 票赞成、31票反对，被否决。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十 五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五条

“发价于拒绝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终止，纵使该 
项发价是不可撤销的。”

В . 修正案

2 . 比利时对第十五条提出修正案(А/СОМР.97/ 

С.1/Ь.85)0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比利时（А/ССШБ\97/Сл/：и85: 只适用于法文本）:

兹建议本条法文案文修改如下：

〔Сайисйё Йе РоГГге раг геГиз〕

“Ипе оГГге，тёше 1ггеуосаЫе5йеу1еп1 са- 

йидие 1огздие зоп ге^из рагУ1еп1: а ]，аи1еиг 

Ае ГоГГге, ”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17日第九次会议_Ь审议 

了第十五条э

(二） 审议

5 . 第九次会议将比利时的修正案(А./СОМГ.97./ 

СЛ/Ь.85)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 

通过

第 十 六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六条

“（1 ) 被发价人声明或作出其他行为表示 
同意一项发价，即是接受。缄默本 身 不 等 于 接  
受。

“（2 ) 在本条第（3)款的限制下，接受发价 

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 
同意的通知在发价人所订定的时间内，如未订定 
吋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发价人，接 
受即成为无效，但须适当地考虑到交易的情况， 
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快慢。对口头发 
价必须即时接受，但情况有别者不在此限。

“（3 ) 但如果按照该项发价或依照当事人 
相互间确认的习惯做法或惯例，被发价人可以以 
作出某种行为的方式，例如与发送货物或支付价 
款有关的行为，来表示同意，而无须向发价人发 
出通知，则接受于该项行为作出时生效，但该项 
行为必须在本条第（2 )款所规定的期间内作出。”

В . 修 正 案

2 . 对第十六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联 合 王 国(А/ 

С(ЖГ.97/С.1/：и56) 、比利时（А/С(ЖГ,97/Сл/：и86) 

埃 及 (А/С0̂ .97/СЛ/Ь. 9 0 )和美 利坚合众国(А/ 

ССШГ.97/Сл/[.57)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 1款

(一） 联合王国(А/ССЖГ.97/СЛ/Ц56):

第十六条第（1)款订正如下：

“ 被发价人声明或作出其他行为表示无条件 
同意一项发价，即是接受3 缄默或不行动本身不 
等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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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撤回。第二句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 
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比利时（А/ССЖГ,97/Сл/Ь.86):

第 （1)款修正如下：

* “ 被发价人作出任何行为表示同意发价人在
谈判期间按当时情况认为重大的条件，即构成本 
公约意义下的接受э在任何情况下，被发价人的 
缄默不等于接受。”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第 2 款

埃及（А/С(ЖГ.97/С.1/；Ь.90):

删除第十六条第（2 )款第二句中下列字样：

“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快慢：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7 〕

第 3 款

美利坚合众国（А/С(ЖГ.97/С.1/Ц57):

第十六条第（3)款订正如下：

“（3 ) 但如果按照该项发价或依照当事人 
相互间确认的习惯做法或惯例，被发价人可以以 
作出某种行为的方式，例如与发送货物或支付价 
款有关的行为，来表示同意，则接受于该项行为 
作出时生效，但该项行为必须在本条第（2 ) 款所 
规定的期间内作出。发价人在合理期限内如未接 
到通知，则可认为该项发价在接受前即已失效。”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 9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17日和18日第九次 
和第十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十六条。

(二） 审议

第 1款

5 . 在 第 九 次 会 议 上 ，联 合 王 国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л/и56)的一部分 （“ 缄默或不行动本身不 
等于接受。” ）以16票赞成、15票反对，获得通过，并交给 
起草委员会。将联合王国修正案的另一部分(“ 被发价 
人声明或作出其他行为表示无条件同意一项发价，即 
是接受。”）推迟到审议第十七条时才加以讨论。在 3 

月18日第十次会议上，联合王国撤回修正案的这一  
部分。

6 . 比利时提出的修正案(А/ССШГ.97/С.1/Ц86) 

经口头修改（在第二句末端増加“和惯例。”的字样后) ， 
以12票赞成、13票反对，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

文获得通过。

第 2 款

7 . 在第十次会议上，埃及的修正案(А/СОГ̂Г.97/ 

С.1/Ц90)以 7 票赞成、22票反对，被否决；贸易法委 

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8 . 比利时口头提议在第（2 )款 第 二 句 “ 所使用 
的通讯方法”等字前增加“和惯例” 三个字。该项提案 
以12票赞成、13票反对，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 

文获得通过。

第 3 款

9 . 在第十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撤回其修正 
案（А/С(ЖГ.97/Сл/и57);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 十 七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七条

“（1 ) 对发价表示接受的答复，如载有 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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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限制或其他更改，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 
成还发价。

“（2 ) 但对发价表示接受的答复，如所载的 
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价的条 
件，则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反对其间 
的差异外，仍构成接受。如果发价人不作出这种 
反对，合同的条件即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 

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

“（3 ) 与价格、支付、货物质量和数量、交 

货地点和时间、当事人一方对他方的赔偿责任范 
围或解决争端等有关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 
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除非被发价人按照该 
项发价或其特殊情况有理由相信这些添加或不同 
条件是发价人可以接受的。”

В. 修正案

2 . 对 第 十 七 条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有 ：法国（А/ 
ССЖ Г.97/С. 1/160 ) 、联 合 王 国 (А /С С Ш Г .97 /С .1 / 

1^.61)、比利时 (А/ССЖ Г. 97 /С .1 /Ь .87)ч 保 加 利 亚 （А / 

ССШ Р.97/СЛ/1^,91)、埃 及 （А/ССШ Р. 9 7 /С .1 /и  92)、 

美国（А /а т Р .9 7 /С л /Ь .9 7 )、荷兰（А/С (Ж Г .97/С_]/ 

乙.9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 /С (Ж Г .9 7 /С Л /：ЬЛ57)。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 （2)和第（3 )款

(一） 联合王国（А/аШГ\97/С.1/：1.6]):

删除第（2)和第（3 ) 款

〔否决: 参看下文“审议”， 6 〕

(二） 保加利亚 а /С (Ж Р \ 9 7 /С л /Ь .9 1 ):

删除第（2)和第（3 ) 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第（2 )款

(三） 荷 兰 （А /С (Ж Г .9 7 /С Л /[ .9 8 ) :

“如果发价人作出这种反对，被发价人可立  
即撤回添加或不同条件，合同的条件即以该项发 
价的条件为准。”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7 〕

(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СЖГ.97/СЛ/1Л57):

第（2 )款第一句中“ 则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 
期间内反对其间的差异外”等字改为：

“则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 

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8 〕

第（3 )款

(五） 法国（А/ССШГ.97/С.1/：ибО):

第十七条第（3)款修改如下：

“（3 ) 与货物价格、质置和数置有关的添

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 
除非…… 其余照旧）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8 〕

(六） 保加利亚（А/ССШГ.97/С.1/：и91):

如果删除第（2)和第（3)款的提案被否决，则删 
除第（3)款的最后一句г

“ 除非被发价人按照该项发价或其特殊情况 
有理由相信这些添加或不同条件是发价人可以接 
受的”。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8 〕

(七） 埃及(А/ССШГ,97/Сл/1̂ 92):

删除第（3)款д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8 〕

(八） 美利坚合众国（А/С(ШГ.97/СЛ/；Ц97):

第 （3)款 中 ，将 аКа”改 为“ашоп§ огЬег 

таПегз”。〔中文本不必改动〕

第（2 )款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增列新句如下;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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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第（4 )款

(九〉 比利时（А/С(ЖГ.97/С,1/Ц87):

增列第（4 〉款如下：

“（4 )当发价人和被发价人在谈判斯间明示 

地 （或暗示地〉提到内容相互抵触的一般性条件 

时，则互相抵触的条款不得视为合同的组成部  

分。”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9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1 8 日和2 1 日第 

十次和第十七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十七条。

(二） 审议

第（1〉款

5 . 第十次会议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第(2)款和第(3)款

6 . 在第十次会议上，联 合 王 国 的 修 正 案 (А/ 

С0̂ .97/СЛ/Ь.61)以20票赞成、22票反对，被否决。 
保加利亚的修正案(А/ССЖГ.97/Сл/；и96)也被否决。

第(2)款

7 . 在第十次会议上，荷 兰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1/；и9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正案(А/ 

ССЖГ.97/СЛ/Ц157)以 36票赞成、2 票反对，被通过；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3)款

8 . 在第十次会议上，法国的修正案(А/СО]ЧГ.97 ; 

СЛ/Х.60)被否决。埃 及 的 修 正 案 (А/ССЖГ.97/С.1/ 

к92)以 9 票赞成、29票反对，也被否决。美国的修正 
案(А/С0Г .̂97/СЛ/Ц97〉被交给起草委员会。保加 
利亚的修正案(А/СОМР. 97/Сд/Ь, 91)以28票赞成、

13票反对，被通过；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
通过。

埔列第(4)款

9 . 在第十次会议上，比利时的案文(А/ССШГ.97/ 

С.1/1^7)以 6 票赞成、30票反对，被否决。

第 十 八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八条

“（1 ) 发价人在电报或信件内订定的接受 
期间，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发信日期起 
算，如信上未载明发信日期，则从信封上所载日 
期起算。发价人以电话、用户电报或其他即时通 
讯方法订定的接受期间，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时 

起算。

“(2) 如果由于接受期间的最后一天在发价 
人营业地是正式假日或休业日， 以致接受通知无 
法送到发价人地址，接受期间应顺延至下一个开 
业日。在计算接受期间时，接受期间内的正式假 
日或休业日应计算在内。”

В . 修正案

2 . 对第十八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联合王国(А/ 

С(ЖГ. 97/С. 1/1'62)、保 加 利 亚 （А/ССШР. 97/С. 1/ 

1 .̂14)和埃及(А/С(ЖГ.97/С.1/и93)й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款

(一） 联合王国（А/ССЖГ.97/Сл/[_62):

建议在本条第（1)款两句的每一句之前，加插“ 除 
非发价人向被发价人另作说明”等字样。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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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 加利亚（А/С(ШГ.97/Сл/и94):

将第十八条第（1 )款第一句修改如下：

“发价人在电报或信件内订定的接受期间，从 
电报或信件交发时刻起算。”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2)款

埃 及 （А/С(ЖГ.97/Сл/；и93):

第十八条第（2)款修改如下：

“在计算接受期间时，如果接受超过十天期  
间，这期间内的公定假日或休业日应计算在内。”

〔撤回： 参看下文“审议”， 6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_980年 3 月 I8 日第十一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十八条。

(二） 审议

第(1)款

5 . 在第十一次会议上，联 合 王 国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л/[.62)和保加利亚修正案(А/ССШГ.977 

С.1/194)撤回，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2)款

6 . 在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上 ，埃 及 修 正 案 （А/ 
СШГ.97/С.1/Ь.93)撤回，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 

通过。

第 十 九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十九条

“（1 ) 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价 
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如此通知被发价人。

“（2 ) 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文件显 
示，依照当时寄发情况，假如传递正常的话，它 
原应及时送达发价人，则该项逾期接受具有接受 
的效力，除非发价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通 
知被发价人他认为他的发价已经失效。”

’ В . 修正案

2 . 对本条提出没有任何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3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8 日第1̂ 一次会 

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4 . 在第十一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 二 十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条

“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 
生效之前或同时，送达发价人。”

В . 修正案

2 . 对该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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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_ )会议

3. 1980年 3 月 1 8 日，第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第二十条。

(二）审议

4 . 在第十一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二十一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一条

“ 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 
时订立。”

В. 修正案

2 . 对第二十一条提出修正案的有：意 大 利 （А/ 

СОт.97/Сл/и 70)、捷 克 斯 洛 伐 克 （А/ССШР.97/ 

С.1/Х.78)、 比利时（А /С 01Ч Г .97 /С .1 /；и 8 9 )、加拿大 
(А /С С Ш \ 97/С _1 /Ц 112 )0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意大利(А/С(ЖР.97/С.1/1〜70):

将第二十一条修订如下：

“ 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 
时在生效的地点订立。”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二） 比利时（А/С (Ж Г.97/С .1 /Г^89):

将法文本第（〗）款中的“ сопНи” 一字改为1 о г т ё '， 

〔中文本不适用夂

新的第(2)款

(三） 捷克斯洛伐克(А/СО№Р.97/С.1/и78):

增列新的第（2)款如下：

“如果发价规定必须以书面方式被接受，只有 
当以书面方式作出时，接受才算有效。”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四) 比利时（А/ССЖГ.97/СЛ/ 乙 89):

增列新的第(2)款如下：

“ 但如合同须经政府或行政方面批准，合同于 
获得批准时方始订立。”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五) 加拿大（А/С(ШГ.97/С,1/1̂ 12):

增列新的第(2)款如下：

“即使订立合同时间不确定，合同仍可以订
立。”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8日第十一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二十一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一次会议上，下列国家的修正案被否 
决：意大利（А/ССШГ.97/С.1/Ц70) 、捷克斯洛伐克  
(А/СООТ.97/СЛ/Ь.78),加 拿 大 （А/ССШГ.97/С.] / 

1112)。比利时提出增列新的第(2)款 的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л/；и89)也被否决。比利时提出的只适用 
于法文本的修正案（А/С(ЖГ.97/Сл/1̂ 9) 交 给 起 草  

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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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二条

“为本公约第二部分的目的，报价 、接受声  
明或意向方面的任何其他表示，用口头通知对方 
或通过任何其他方法送交对方或其营业地域通讯 
地址，如无营业地或通讯地址，送交对方惯常居 
住地时，即为‘送达’对方。”

В . 修正案

2 . 对本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3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8 日第十一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二十二条。

(二） 审议

4 . 在第十一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二十三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隹—+  =  4&

“当事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他方蒙受  
重大损失，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 

方并不预知而且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

В. 修正案

2 . 对第二十三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А/С(ЖГ.97/С.1/Ц63).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А/ 

ССЖГ.97/С.1/Ц81)、 巴 基 斯 坦 （А/ССШГ.97/С. 1/ 

[•99)、联合王国（А/аШР.97/С.1/[Л04)、埃及（А/ 

СОШ\97/С. 1/Ь. 106), 土 耳 其 （А/ССЖГ. 97/С. \! 

[•121)和印度（А/С(ЖГ,97/СЛ/Ц1.26)。

3 . 这些修正案内容如下：

( 一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ЖГ.97/Сл/Ь.63):

第二十三条应修改为：

“当事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如果就合同全部 
的明示和默示的条件而言，使他方蒙受重大损害, 

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 
而且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

〔交给特设工作组： 参看下文“审议” ，5〕

(二） 捷克斯洛伐克（А/аЖГ.97/Сл/Ь.81):

以下取代现有案文：

“违反合同的当事一方，如果根据订立合同  
的理由，或根据订立合同之前或订立合同时提供 
的任何情报，事先知道或理应事先知道在此种违 
反合同的情况下，他方将不会愿意履行合同，即 
为根本违反合同。”

〔否决： 参看下文“ 审议”， 5〕

(三） 巴基斯坦（А/ССШГ.97/Сл/[.99):

“如使他方蒙受重大损害”等字可代以“ 如使他方  
蒙受基本上改变交易条件的重大损害” 。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 ，5〕

(四 ) 联 合 王 国 （А/ССЖГ.97/С.1/1Л04):

第二十三条订正如下：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使他方蒙受重 
大损失，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在缔结合同时 
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 
这种结果。如果对他方的赔偿足够弥补损害，违 
反合同的结果不算使他方蒙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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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参看下文“审议”，6〕

(五) 埃及（А/ССЖГ.97/С.1/1Л06):

修正第二十三条如下：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他方蒙受 
重大损害，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 
证明他并不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而且一个处于他 

同样情况的明理的人也不会预知会发生这种结
Ш ”朱。

〔经口头修正后通过：参看下文“审议”，Ю

(六) 土耳其（А/ССШГ.97/С.1/Ц121):

在法文本“ 1_1пе соп1гауеп1〗оп”之后加上“ аи со- 

Ш га Г两字，〔中文本不适用〕。

〔交给起草委员会: 参看下文“审议”，6〕

(七) 印度（А/С(ЖГ.97/Сл/1и26):

在第二十三条第二行“没有理由” 四 字 之 前 加 上  
“作为一个明理的人’’等字。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 日 和 2 1 日第 
十二、十三和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二次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的修正案 
以 9 票赞成、21票反对，被否决^埃及修正案经过口 
头删除“证明他”三个字后， 以 26票赞成、14票反对， 
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 
正案（А/С(ШР\97/С.1/1̂ 63)和 巴 基 斯 坦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1/Ц99) 交给由下列各国代表组成的特设 
工作组：阿根廷、捷克斯洛伐克、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加纳、匈牙利、挪威、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西 
班牙，以便起草一份反映这些修正案的意见的案文。

6 . 在第十三次会议上，联 合 国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С0̂ .97/СЛ/ЬЛ04)；会议把土耳其修正案(А/ 

СООТ. 97/С.1/Ь. 121)和 印 度 修 正 案 （А/ССШГ.97/ 

С.1/1126)交给起草委员会。

7 . 在第十八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除匈牙利  
外）提出下列案文(А/ССШГ.97/С,1/[Л76) 。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他方蒙受

损害对合同大失所望，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
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
这种结果。”

8 . 特 设 工 作 组 的 案 文 以 22票 赞 成 、1 8票反 

对，获得通过，连同经过口头修正的埃及修正案(А/ 

СОМГ.97/СЛ/ЬЛ06) —并交给起草委员会。

第二十四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四条

“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通知对方，方始
有效。” 

В . 修 正 案

2 . 挪威对第二十四条提出修正案(А/СС̂Г.97/ 

СЛ/Ь.100) 。

3 .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挪威（А/ССЖГ.97/С.1/Ю00):

在英文本内，将“так”一 字改为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 日第十三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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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5 . 在 第 十 三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1/ЦЮО)被交给起草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五条

“除非本公约第三部分另有明文规定，当事人 

按照第三部分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作出任 
何通知、要求或其他通知后，这种通知如在传递 
上发生耽搁或错误，或者未能到达，并不使该当 
事人丧失依靠该项通知的权利。”

В . 修正案

2 . 对第二十五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德意志联邦 
共 和 国 (А/СОНГ.97/С.1/Ь.65)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А/ССЖГ.97/С.1/1Л23) 。

3 . 这些修正案内容如下：

(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 /С (Ж Г .9 7 /С л /!^6 5 ):

建议第二十五条列入公约第一部分，条文第一行 

修改如下：

“除非本公约另有明文规定，当事人按照本公 

约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作出通知、要求或 
其他通知……”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 (Ж Г\ 97/С .1/ЬЛ 23):

第二十五条第二句内“按照第三部分的规定” 九字 
改 为 按照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2)款和第四 

+ 条第(2)款的规定”。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 日第十三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二十五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 
正案（А/ССЖГ.97/С.1/165)以 7 票赞成、25票反对， 

被否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修正案（А/С01МГ.97/ 

СЛ/1123)以 11票赞成、17票反对，被否决。贸易法 

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二 十六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з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弟一卞八Ж

“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要 
求他方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作出判决， 
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 
法律对不受本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可以这样 
做。”

В . 修正案

2 . 对第二十六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联合王国  
(А/ССЖР\97/СЛ/；ЬЛ13)、美利坚合众国(А/ССЖГ.97/ 

СЛ/и117) 。这两个修正案实质相同。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联合王国（А/ССШГ.97/СЛ/1а13):

兹提议本条内“可以”二字改为“愿意” 。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二） 美利坚合众国（А/С(ШГ.97/С1/1ЛЮ:

“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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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方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作出判决，要 
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 
律对不受本公约支配的类似销售合同應意这样  

做。”〔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 日第十三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二十六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实质相同的联合王国修 
正案(А/ССШР.97/СЛ/Ц113) 和美利坚合众国修正案 
(А/СО_.97/С.1/；и117) 以 26 票赞成、10 票反对，获 

得通过^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二十七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七条

“（1 ) 合同只需各当事人协议即可更改或
废止。

“（2 ) 规定任何更改或废止必须以书面作 
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废  
止。 但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如经他方寄以信赖， 
即不得坚持此项规定。”

В . 修正案

2 . 对 第 二 十 七 条 提 出修 正 案 的 有 ：挪 威 （А/ 

ССЖР.97/С.1/166)、美国（А/ССШГ.97/СЛ/Ь.119) 、 
意大利（А/С(ШГ.97/С.1/иб8),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全条案文

(一） 挪威（А/ССШОГ/Сл/Ь.бб):

建议把第二十七条列于关于合同的订立的第二部 
分内，例如包含在第二 I一条之内。

〔否决：参阅下文“审议”，5〕

第(1)款

(二） 美 国 （А/СОМР\97/С.1/[Л19):

在第二十七条第(1)款内将“废止”改为“终止” 。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阅下文“审议”，5〕

第(2)款

(三） 美 国 （А/ССЖГ,97/С.1/：ЬЛ19):

在第(2)款第一句内，将“规定任何更改或废止” 

改为“ 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的终止”并将“ 不得以  
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废止”改为“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 

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新的一款

(四） 意 大 利 （А/ССШГ.97/С.1/Ь.68):

第二十七条增列新第(3)款：

“（3 ) 如果规定须以书面更改或废止合同的条 

款载于一方拟订的一般条件中、而该方直接或通过其 
指定的代理人口头同意更改或废止其一般条件，则上 
款不适用。”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 日第十三次会 

议上审议了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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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5 . 在 第 十 三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ШГ.97/С.1/：и б 6 )以 9 票赞成、27票反对、9 票弃 
权，被否决•，美国的修正案(А/ССШГ.97/С.1/и119) 

交给起草委员会；意大利的修正案(А/С01ЧГ.97/СЛ/ 

168)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二十八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八条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付货 
物，移交一切有关文件并转让货物所有权。”

В. 修正案

2. 希 腊 对 第 二 十 八 条 提 出 一 项 修 正 案 (А/ 

СООТ.97/СЛ/ЬЛЗО)0

3 . 希腊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全条案文

希腊（А/С(ЖГ.97/Сл/1̂ 130):

删除第一句中“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 等
字 或

在第一句“本公约”之后加插“以及适用的法律”七

个字。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 5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1980年 3 月19日，第一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了第二十八条。

(二） 审议

全条案文

5 . 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希 腊 撤 回 它 的 修 正 案  
(А/СОНГ.97/СЛ/ШЗО)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 
通过。

第 二 十九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九条

“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要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 
交付货物，他的交货义务如下：

“（а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卖 

方应把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方；

“（Ь )在上一款规定以外的情况，如果合同 

牵涉到特定货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的或尚待制 
造或生产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而各当事人在订 
立合同时知道这些货物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将 
在某一特定地点制造或生产，卖方应在该地点把 

货物交给买方支配；

“（с ) 在其他情况，卖方应在他订立合同时 

的营业地把货物交给买方支配。”

В， 修正案

2 . 对第二十九条提出修正案的有：伊拉克(А/ 

ССЖР.97/СЛ/Ц107)和 荷 兰 (А/ССШР1. 97/С. 1/ 

[■120)о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伊拉克（А/С(ЖР.97/Сл/1̂ 107):

第二十九条(Ю款修正如下：

" (а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卖 

方应把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买方指定的 
地点，如未指定此一地点，则运交买方营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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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荷 兰 （А/С(ШР.97/СЛ/[Л20):

在第二十九条（а)款内，将“货物的运送”改为“ 海 

运货物” 。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 日第十四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二十九条。

(二） 审议

5 . 在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上 ，荷 兰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С(ЖГ.97/СЛ/1Л20)。伊拉克的修正案(А/ССШГ.97/ 

С.1/Ш07)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三 十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1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将货物交付给承运 
人，但货物上没有标明地址或没有注明有关合同， 
卖方必须将一份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寄送给买
方。

“（2 ) 如果卖方有义务安排货物的运送，他 
必须订立必要的运送合同，以 按 照 通 常 运 输 条  
件，用适合情况的运输工具把货物运到指定地

“（3 )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对货物的运送购 
买保险，他必须在买方提出要求时，向买方提供 
一切所知的必要资料，使他能够购买这种保险。”

В . 修正案

2 . 澳大利亚对第三十条提出一项修正案（X/

СОНЕ.97/Сл/Ь.101)о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澳大利亚（А/С(ЖР.97/СЛ/[.101>:

在第三十条第（1)款，将“ 如果卖方有义务将货物 
交付给……”改为“如果卖方按照合同或本公约的规定 

将货物交付给……”。

〔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日第十四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三十条。

(二） 审议

5 .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通 过了 澳大利亚修正 案(А/ 

СО№. 97/СЛ/1101)并将该修正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二十一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  —条

“卖方必须交付货物的日期如下：

“（а ) 如果合同定有日期，或从合同可以确 

定日期，应在该日期交货；或者

“（Ь ) 如果合同定有一段时期，或从合同可 
以确定一段时期，除情况显示买方会选定一个Н 

期外，应在该段时期内任何时间交货；或者

“（с ) 在任何其他情况，应在订立合同后一 

段合理期间内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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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 修正案

2 . 对第三十一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 日第十四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三十一条。

(二） 审议

4 . 在第十四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 三 十 二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十二条

“如果卖方有义务移交与货物有关的文件, 他 
必须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移交。”

В . 修正案

2. 南 斯 拉 夫 对 第 三十 二 条 提 出 了 修 正 案(А/ 

С0̂ .97/С.1/Ь.114)о

3 . 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南斯拉夫（А/С(ЖГ.97/Сл/：иИ4):

在本条中“他必须按照合同”等字后加入“或惯例” 

等字。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9日第十四次会 

议上审议了笫三十二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四次会议上，南斯拉夫撤回其修正案；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笛 二  +  二 冬■—— I — * уул

А.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笛 = 各— 一 I — 一

“（1 ) 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 
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定 
的方式装箱或包装。除另有协议外，货物除非符 
合以下规定，否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О ) 货物适合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用 
于的目的；

“（Ь) 货物适合用于订立合同时曾明示地 
或默示地通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显 
示买方并不依赖或者他没有理由依赖卖方的技能 
和判断力；

“（< 0 货物的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 

物样品或样式相同；

“（(1) 货物按照同类货物通用的方式装箱 
或包装。

“（2 )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没 

有理由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卖方即无须按本条 
第 （1)款 （а)项至（(1) 项负担此种不符合同的责 

任。”

В. 修正案

2 . 对第三十三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А/ССЖ Г.97/С .1/Ц73)、澳大利亚（А/ 

С(ЖГ.97/Сл/：и7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А/ 

С(ШГ.97/Сл/Ь.82)、挪威（А/С(ЖГ\97/Сл/Щ02)、 

加拿大(А/С(ЖГ.97/С.1/1и15)、新加坡(А/ССЖГ.97/ 

С.1/Ь.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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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这些修正案内容如下：

(一） 加拿大（А/ССЖГ.97/С.1/Ц115):

第三十三条改为下述案文：

“（1 ) 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 
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 
定的方式装箱或包装。

“（2 ) 除另有协议外，卖方如果是按合同供 
应的那种规格的货物的经销人，货物除非符合以 

^ 下规定，杏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а) 货物合理地适合用于同一规格货物 

通常用于的目的；

“（Ь) 货物适合用于订立合同时曾明示地 
或默示地通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显 
示买方并不依赖或者他没有理由依赖卖方的技能 
和判断力；

“（с) 货物的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  

物样品或样式相同。

“（3 ) 第 （2)款不适用于：

“（а )在订立合同之前，已具体提请买方  

注意的缺点；

“（Ь )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前已检验货物， 
任何经合理检验理应可査出的缺点；

“（с) 在使用样品或样式进行销售的情况 
下，对样品或样式进行合理检验即可看出的缺  

点；

“（4 ) 为了第（2)款(а)项的目的，货物合 

理地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用于的目的，如 
果：

“（а )按照适用于货物的任何规格、价格和 

其它一切有关情况，货物的质量和状况符合合理 
的预期水平；

以及在不限制（а)款的一般原则的情况下，

“（Ь) 如果货物

“（一） 在按合同规格进行的贸易中未 
经反对即获通过，

“(二） 是可替代的，则根据规格属一  
般质量，

“（三） 在协定容许的变动范围内，每一 
单元以及所有有关单元的种类、 
质量和数量都是均匀的，

“（四） 按货物性质或协定要求的方式 
妥善地装箱、包装和贴上标签，

“(五） 符合印在包装箱或标签上或在 
有随货物运送的其它文件时载 
于这些文件上的声明或承诺，

“(六） 考虑到所有各种情况，在一段  
合理时间内仍然合用或使用良 
好，视情况而定。”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А/С01ЧГ.97/СЛ/ 

Ь.82):

重拟第（1)款第一部分措词，以清楚表明：货物
除非符合合同的规定，否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交给特设工作组：参看下文“审议”，7〕

(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СЖГ.97/С.1/Ц73):

重拟第（1)款(Ь)项措词如下：

“（Ь ) 货物适合用于曾明示地或默示地列
为合同一部分的任何特定目的。”

〔杏决：参看下文“审议”，5〕

(四） 新加坡（А/С(ЖР\97/СЛ/Ц143):

1 . 重拟第（1 )款（с)项措词如下：

“（с) 货物的质量和特征与卖方向买方提

供的货物样品或样式相同”

〔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2 . 在第（1 )款(с)项之后插入新的一项如下：

“Ы ) 货物的质量和特征大体上与合同规

定的相同。”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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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澳大利亚(А/С(ЖГ.97/Сл/1̂ 74):

1 . 第（1 )款(<1)项増加案文如下：

“ 或根据情况按照通常比同类货物通用的方
式更能起保护作用的方式包装，或在没有同类货
物的通用包装方式的情况下，则按照足以保存和
保护货物的方式包装。”

2 . 增加新的第（3)款如下：

“（3 ) 如果数量、质量、规格和包装上的
差异显然无关重要，即不予考虑。”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6〕

(六） 挪威（А/С(ЖГ.97/Сл/：и102):

将第三十三条第（2 )款内“本条第（1 ) 款(а)项至 

(心项”改为“前一款'

С交给起草委员会: 参看下文“审议”，6〕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19、20和 2 7 日的第 
十四、十五和二十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三十三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五次会议上，新加坡关于第(1)款01) 

项的修正案（А/ОЖР.М/Сл/кНЗ) 和加拿大修正案 
(А/аЖР\97/С.1/：и115)撤回。新加坡关于第（1 ) 款 
(с )项的修正案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提出的修正案（А/СООТ.97/С.1/：и73) 被 

否决。

6 . 澳大利亚关于第（1 ) 款(о!)项的修正案经口  

头修正，只限于増加下列字样或在没有同类货物的  
通用包装方式的情况下，则按照足以保存和保护货物 
的方式包装。”这一修正案以22票赞成、19票反对，获 
得通过。瑞典对澳大利亚修正案提出一项口头修正  
案，大意是增添下述字样“ 或在没有同类货物的通用 
包装方式的情况下，则按照使买方能够收取货物所需 
要采用的方式。”这项修正案以15票赞成、18票反对，

被否决。澳 大 利 亚 关 于 新 的 第 (3)款 的 修 正 案 （А/ 

С0НК.97/СЛ/Ь.74)以 9 票 赞 成 、27票 反 对，被否 
决。第 一 委 员 会 把 挪 威 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1/ 

1102 ) 交给起草委员会。

7 . 在第十五次会议上，第一委员会把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修正案（А/ССШГ.97/С.1/ 

1̂ .82)交给由阿根廷、法国、伊拉克、大韩民国、新加 

坡、苏联和联合王国组成的特设工作组。

8 .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提出下列 
提案（А/С(ЖР\97/Сл/1л214):

将本条第（1 ) 款分成两款并修改第二句的引言措 
词，以便将该条有关部分订正如下：

“（1 ) 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
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定
的方式装箱或包装。

“（2 ) 如果合同没有另作规定，货物除非符

合以下规定，否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本款其它部分不变)。

“（3 )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没

有理由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卖方即无须按本条
第（2 )款负担此种不符合同的责任。”

9 . 委员会通过该提案，但必须作出下述更改： 
第（2 )款引言“如果合同没有另作决定，”以 10票赞 
成、10票反对，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案文中的相应 

字句“除另有协议外”因而保留下来，并交给起草委员 
会。

1 0 . 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三条案文依上文第5、 
6和 9 段的修正获得通过。

第 三 十 四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十四条

“（1 ) 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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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移转由买方承担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 
形，担负责任，纵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上述时 
间后始明显。

“（2 ) 卖方对在本条第（1 ) 款所述时间后  
发生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亦应担负责任，如果这 
种不符合同情形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 
项义务，包栝违反关于货物将继续适用于其通常 
用于的目的或某种特定目的，或货物在某一特定 
期间内将保持某种特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明白保 

^ 证。”

В. 修正案

2 . 对第三十四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土耳其（А/ 

С0^.97/С.1/ЬЛ22),挪威（А/ССШГ.97/С.1/1Л05) 

和巴基斯坦（А/ССШГ.97/С.1/：и147) 。

3 . 这些修芷案的内容如下：

第（1 ) 款

土耳其(А/С(ЖГ.97/Сл/：и122):

将“纵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上述时间后始明显” 

等语改为“ 如果这种不符合同情形是在合同规定的期 

限或一般期限内显露出来” 。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第（2)款

(一） 挪威（А/С(ЖГ.97/Сл/：и105):

将“本条第（1 )款”等字改为“前款” 。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巴基斯坦（А/С(ЖГ.97/Сл/：и147):

第（2)款订正如下：

“卖方对在本条第（1 ) 款所述时间后发生的  
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亦应担负责任，如果这种不 
符合同情形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 
务，包括违反关于货物将继续适合用于其通常用 
于的目的或某神特定目的，或货物在某一特定期

间或合理期间内（视情况而定) 将保持某种特定质 
量或性质的任何明白保证或默许担保。”

〔被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19 口和20日第十四 

次和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三十四条。

(二） 审议

5 . 在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上 ，土 耳 其 修 正 案 0 4  

С01\Т.97/С.1/：и122)被否决。挪威修正案（А/СОМГ.97/ 
С.1/：ЬЛ05)交给起草委员会。

6 . 在第十五次会议上，巴 基 斯 坦 修 正 案 (А/ 

С(ШР.97/Сл/и47)经口头修正，将“默许保证” 改为 

“默许规定”。修正后的案文以15票赞成，22票反对，被 
否决，希腊口头提议另一修正，即在贸易法委员会案 
文末尾“明白保证”内删除“明白”两字，这个修正以21 

票赞成、19票反对，获得通过з贸易法委员会案文经 
这样修正后，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考虑对第
( 2 )款第四行所说的期间采用一个适当的限定，而不 

采用“合理的”三个字。

第 三 十 五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十五条

“如果卖方在交货日期前交付货物，他可以在 
交货日期到达前交付任何缺漏部分或补足所交付 
货物的不足数量，或交付货物以替换所交付货物 
中不符合同规定的货物，或对所交付货物中任何 
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形作出补救，但此一权利的行 
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 
开支。买方保有本公约所规定的任何要求赔偿损 
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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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修正案

2 . 加拿大对第三十五条提出了一项修正案(А/ 

ССЖГ.97/С.1/：и116) 。

3 . 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加拿大（А/С(ШГ_97/С_1/：и116):

在第三十五条第三行“或对所交付货物” 后插入 
“或任何有关文件”等字。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20日第十五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三十五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五次会议上，加 拿 大 的 修 正 案 （А/ 

ССШГ.97/СЛ/：и116)以20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 

过。美国口头提出了一项备选修正案，提议删去“ 所交 
货物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形”等语中“ 所交付货物 
中”六个字^ 这一修正案以8 票赞成、 9 票反对，被否 

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加拿大的修正通过э

6 . 墨西哥口头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提议更改第 
一节的标题，使其符合对加拿大修正案作出的决定。 
墨西哥修正案已交给起草委员会处理。

第 三 十 六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十六条

“（1 ) 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

时间内检验货物或使人检验货物。

“（2 ) 如果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检验可
推迟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

“（3 ) 如果买方须转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 
加以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应知道 
这一转运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 
的地后进行。”

В . 修正案

2 . 对第三十六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加 拿 大（А/ 

ОЖГ.97/СЛ/1Л18)、印度（А/ССШГ,97/Сл/Ц144) 、 
澳 大 利 亚 (А/СООТ. 97/С. 1/Ь. 154)和 荷 兰 (А/ 

СОНК.97/Сл/1^Л55)0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 款

(一） 加拿大（А/С(ЖГ.97/Сл/[.118):

以下文取代第（1)款：

“（а) 买方必须在货物交付后一段合理时 

间内检验货物或使人检验货物，并可在合理的时 
间、地点以合理的方式检验货物。”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印度（А/С(ЖГ.97/Сл/[.144):

将第（1)款的措词修改如下：

“（1 ) 买方必须按情况在一段合理时间内 

检验货物或使人检验货物。”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2 ) 款

加拿大（А/С01ЧГ.97/СЛ/ЛЛ18):

以下文取代：

“（Ь )在不减损上述原则的情况下，如果合 
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目 
的地后进行。”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第 （3 ) 款

(一） 澳大利亚(А/ССЖГМ/Сл/ЬЛб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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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3 )款的措词修改如下：

“（3 ) 如果为了转售或其他目的，货桷被转 

运或在过塊途中被改运他处，买方没有合理机会
加以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应知道 
这一转运或改运他处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 
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部分交给起草委员会，部分被否决:参看下文“ 审 
议”， 6 〕

(二） 荷 兰 （А/ССЖГ.97/СЛ/Ц155):

将“如果买方须转运货物“改为” 如果买方须再发 
送货物，但不必〔中途〕转运” 。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6 〕

(三 ) 加 拿 大 （А/С(ЖР.97/СЛ/：ЬЛ18):

以下文取代：

“（с )如果买方须转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 

加以检验，或买方以原包装加以转售，而卖方在 
订立合同时知道或理应知道有转运或转《的可能 
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或在第二 

个买方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后进行。”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7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19日和20日第十四 

次和第十六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三十六条。

(二） 审议 

第（1)款

5 . 在第十四次会议上， 印度撤回其修正案(А/ 

С(ЖГ.97/Сл/1и44)。加拿大修正案(А/ССЖГ.97/С.1/ 

И18)被口头修正，即将第（1 )款的内容改为：

“（1 ) 买方必须按情况在交付货物后一段 
合理时间内检验货物或使人检验货物。”

这一修正案以11票赞成、28票反对，被否决。还否决

了意大利口头提出的修正案，大意是：在“货物” 一词 
的后面增加“或任何有关文件”等字；贸易法委员会的 

案文获得通过。

第（2 )款

6 . 在第十六次会议上А卩拿大撤回其修正案(А/ 

С0̂ .97/СЛ/Ь.118)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

过。

第（3 )款

7 . 在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上 ，加 拿 大 修 正 案 （А/ 
С(ШР\97/С. 1/Ц118)和 荷 兰 修 正 案 （А/СОМГ.97/ 

С.1/ЬЛ55)撤回э澳大利亚提出关于增加“ 或在过境 
途中被改运他处”和 “或改运他处”等字的修正案(А/ 

С0^.97/С.1/ЬЛ54)以 20票赞成、19票反对，获得通 

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这项 
修正案通过。澳大利亚提出增加 “ 为了转售或其他目 
的，……买方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 等字的修正案 
以15票赞成、24票反对，被否决。

第三十七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法贸易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十七条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 
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 

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杏则即丧失声称货物 
不符合同的权利。

“（2 )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 
物之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 
他即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 
限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符。”

В . 修正案

2 . 对第三十七条提出修正案的有：捷克斯洛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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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А/С(ЖГ.97/СЛ/[ЛШ、加 纳 （А/СХЖГ.97/СЛ/ 

ЬЛ24)、土 耳 其 （А/СХЖГ.97/СЛ/1」,125)、德意志民  

主 共和国（А/ССЖГ. 97/С. 1/Ь. ]31)、联 合 王 国 （А/ 

ССЖГ.97/СЛ/Ц137)和 挪 威 （А/ОЖГ.97/СЛ/Ц75)。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和第（2 )款

(一） 加 纳 （А/С(ЖГ.97/С.1/；и124):

1 . 删去第三十七条第（1)款，删去第三十七条 
第（2 )款句首“无论如何”的字样。

2 . 或者，订正第三十七条如下：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 
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 
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

“（2 ) 如果买方没有作出第（1 ) 款所述的  
通知，则应视为没有采取措施减轻损失，而违反 
合同一方可以根据第七十三条要求减少他应付的 
损失赔偿金。

“（3 ) 〔与现有第三十七条第（2 ) 款的案文 

相同。〕”

〔1 .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2 .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 1款

(二） 捷克斯洛伐克(А/СОМГ.97/Сл/：иш ):

第三十七条订正如下：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 
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 

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即不得行使声称 
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0〕

(三） 土 耳 其 （А/С(ЖР\ 97/С.1/1125):

在第（1 )款开端加上“除非销售合同另有规定” 等
字。

第（2 )款

(四） 捷克斯洛伐克（А/С01ЧГ.97/Сл/：иш ):

第三十七条订正如下：

“（2 )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 
物之日起一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 
他即不得行使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 
一时限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符7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1〕

(五）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ЖГ.97/СЛ/1̂ Ш):

第三十七条第（2 )款订正如下：

“（2 )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交付之日起 
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即丧失 
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吋限与合同 
规定的保证期限不符。”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П〕

(六） 土耳其(А/ССЖГ.97/СЛ/Ц125):

在第（2)款内，将“两年内”等字改为“一年内” 。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1〕

(七） 联合王国（А/С(ЖГ.97/С_1/[Л37):

删除第三十七条第（2)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1〕

新的第(3)款

(八） 挪威（А/С(ЖГ.97/С_1/：и75):

增加新的第（3)款如下：

“（3 ) 但是，如果商业买方已把货物转售给 
转买人，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已知 
道这种转售的可能性，则第（2 ) 款所规定的期限 
在买方收到转买人按照本条规定提出的通知后一 
段合理的时间以前不届满，如果当时这一期限原 
已届满或即将届满的话。”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2〕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0〕 (九） 捷克斯洛伐克（А/С(ЖГ.97/Сл/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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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虑增列新的第（3 )款如下：

“（3 ) 买方按照第（1 )款或第（2 ) 款的规

定不能行使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时，如果卖
方援引期限届满的规定，这种权利在任何法律诉 

' 讼中均不得予以承认或执行。”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2：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20、21和 25 日第 

十六、十七和二十一次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第(1)和第(2)款

5 . 在第十六次会议上，加纳修正案(А/ССШГ.97/ 

С.1/1124)中的第一个备选办法被否决。在进行表态 
性投票后（13票赞成，29票反对) ，加纳撤回其第二个 

备选办法。

6 .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委员会以31票赞成， 4 

票反对,决定暂停关于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条的辩论。

7 . 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国 

家的联合提案：芬兰、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巴 
基斯坦 和瑞典（А/С(ЖГ.97/СЛ/и204)。

第（1 )款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
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不 

符合同的情形，否则即丧失声称不符合同的权利。”

第( 2 )款

保持不变。

新的第（3 )款

增加下列新的第（3)款=%

*本款亦可另外作为新的第四十条之二9

“（3 ) 尽管第三十七条第（1 )款、第三十九
条第（2)款和第四十条（3)款另有规定，买方得

按照第四十六条宣布减低价格，或要求利润损失
以外的损害赔偿，但须具备未发出必要通知的合
理理由。可是,遇有买方按照本款提出任何要求，
卖方应有权对他因买方未发出通知所造成任何可
预计的财务损失得到补偿。”

8 . 在委员会的审议中，这个联合提案的共同提 
案国同意提案中的第（1 ) 款应代以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第（1)款，因此，联合提案只包括在贸易法委员会案 
文中增加的新的第（3)款。

9 . 有人对第（3)款提出口头修正案，建议删除 
该款最后一句。未经修正的联合提案以18票赞成，22 

票反对，被否决。联合提案经修正后，以 21票赞成， 
19票反对，获得通过。

第（'丨）款

1 0 . 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下列修正案被否决： 
捷克斯洛伐克(А/С(ЖГ.97/СЛ/ЬЛИ)和 土 耳 其 （А/ 

С(ЖГ.97/СЛ/[Л25) 。

第（2 )款

1 1 . 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下列修正案被否决： 
捷克斯洛伐克(А/С01МГ.97/СЛ/кШ)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А/С(ЖР\97/СЛ/ЬЛ31) 、土耳其（А/С(ЖБ\97/ 

С.1/1Л25)和联合王国（А/аШГ.97/С.1/1л37) 。法国 

口头提出在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末尾增加“ 或者与货 
物的性质或缺点的性质不符”等字样，该口头修正案  
被否决。

新的第（3 )款

1 2 . 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下列国家撤回其修正 
案：挪威（А/ССЖГ.97/СЛ/[.75)和捷克斯洛伐克(А / 

С(ЖГ,97/Сл/1̂ 111) 。

1 3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第三十七条获得通过。 
联合提案经口头修正后莫中新的第（3)款(见上文，9) 

已获通过，委员会决定该款应另成一条，置于第四十 
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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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八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十八条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规定与卖方所知或没有 
理由不知道而他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事实有关， 
卖方无权援引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В . 修正案

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第三十八条提出了一项 
修正案（А/С(ЖГ.97/СЛ/[Л32) 。

3 . 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СШГ.97/С.1/Ц132):

本条应予刪除。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 5 日第二十一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三十八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 
回它的修正案(А/СОМГ.37/С.1/；и：132) ; 贸易法委员 

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三 十 九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三十九条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除

根据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外，没有任何权利和不 
能提出任何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第三者 
可能声称拥有权利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收取货
物。

“（2 ) 买方如果不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 

者的权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 
要求的性质通知卖方，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В. 修正案

2 . 对 第 三 十 九 条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有 ：芬 兰 （А / 

С(ШБ\97/С.1/[ЛЗЗ) 、新加坡（А/ССШ Г.97/СЛ/1Л45)、 

尼 日利亚（А/С (Ж Г.97/С .1 /[Л 59)、挪威（А/ССШ Г.97/ 

С .1 /1 .Л 2 7 ) ,挪威(А/ССЖ Г, 97/С. 1 /Ц 7 7 )和加拿大 
(А /С С Ж Р.97/С Л /；ЬЛ28)。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一） 芬 兰 （А /С 0 № .9 7 /С Л /[Л З З ) :

第三十九和第四十条中的“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 

应改为“工业产权或其它知识产权” 。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二 ) 新加坡（А/ССЖ Г.97/С .】/1 1 4 5 〕：

第三十九条第（1 )款修正如下：

“（1 ) 在第四十条各项规定的限制下，卖方 
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没有任何权利和不 
能提出任何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第三者 
可主张权利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收受货物。”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三） 尼日利亚（А /С С Ш Г .97/С Л /Ц 159):

第三十九条第（1)款和第四十条第（1) 款应送交起 

草委员会，以便将这两条合并为一条，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6〕

第（2 )款

(四) 挪威(А/ССЖГ.97/С.1 ./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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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条第(2)款中“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应改为“即丧失援引本条规定的权利”。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7〕

新的第（3 )款

(五） 挪威（А /С (Ж Г .9 7 /С л /[ .7 7 ) :

增加新的第(3) 款

“（3 ) 为适用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的 

目的，如果卖方不履行本条规定的任何义务，货 
物即被视为不符合同。”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8〕

新的第（3)和第（4 )款

(六 ) 加拿大（А /С (Ж Г .9 7 /С л /и 1 2 8 ) :

增加新的第(3)和第(4)款如下：

“（3 ) 买方将第三者的这种权利或要求通 

知卖方时，卖方应有合理机会：

“（а ) 解除或解决这种权利或要求提出令 

人满意的证据证明这种要求没有根据；或

“（Ь ) 对买方因这种要求而可能蒙受的损 
失向买方提供令人满意的补偿，但以所造成的迟 
延不会使买方遭受严重损害或不便为限。

“（4 ) 符合第（3)款 （а)或 （Ь) 项规定的  

卖方，不得视为有根本违反合同行为。”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9〕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 1 日第十七次会 
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以15票赞成、:П票反

对，通过了墨西哥的口头修正案，在第（1) 款增列下  
列一句，并将修正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 根据知识产权或其他工业产权的权利或损 
害赔偿属于第四十条的范围。”

6 . 芬兰、新加坡和尼日利亚撤回其修正案(分  
别为 А/С(ЖГ.97/Сл/ЬЛЗЗ、1145 和 [.159) ; 贸易 

法委员会的案文依上文第5 段的修正通过。

第（2 )款

7 . 第十七次会议将挪威的修正案(А/ССШГ.97/ 

СЛ/И27)交给起草委员会，希望将本款、第三十七  
条第(2)款和第四十条第(3)款的类似措词划一。

新的第（3 )款

8 . 在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СШР.97/Сл/；и77)被杏决。

新的第（3)和第（4 )款

9 .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加 拿 大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С(ЖГ.97/СЛ/[Л28) 。

第 四 十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十条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不 
能根据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声称拥有任何权利或 
提出任何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 
道或没有理由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为限，而且这 
种权利或要求按照以下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以工业 
产权或知识产权为基础的：

"(а) 按照货物将在其境内转售或作其它 

使用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各当事人在订立合 
同时预期货物将在该国境内转售或作其他使用；

或者

“（Ъ ) 在任何其他情况，按照买方营业地所 
在的国家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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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卖方在本条第（1 ) 款下的义务不扩 

及以下情况：

“（а ) 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没有理由 

不知道此项权利或要求；或者

“（Ь )此项权利或要求的发生，是由于卖方 
要遵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程式或其 
它规格。

“（3 ) 买方如果不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 

者的权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 
要求的性质通知卖方，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В . 修正案

2 . 对 第 四 十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芬 兰 （А/ 

ССШГ.97/СЛ/Ц 133)、尼 日 利 亚(А/ССЖГ. 97/С.1/ 

1159)、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ОНГ.97/С.1/Ь.134)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01ЧГ.97/С.1/1129)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全条案文

芬 兰 （А /С (Ж Г .97 /С Л /ЬЛ З З ):

将第三十九和第四十条中的“ 工业产权或知识产  
权”改为“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 。

〔芬兰撤回，但由阿根廷重新提出，获得通过：参 
看下文“审议”，5〕

第（1 )款

尼 日利亚（А /С (Ж Г .9 7 /С Л /Ц 1 5 9 ) :

第三十九条第（1 )款和第四十条第（1 ) 款应送交 

起草委员会，以便将这两条合并为一条。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6〕

第四十条，第 （2) 款

没有任何修正案。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参 看 下 文 “ 审 
议”，7〕

第四十条，第(3) 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СЖГ.97/СЛ/10 34):

第四十条第(3)款修改如下：

“ （3 ) 买方如果不在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 

者的权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至迟在交货 

曰期之后两年内，将此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通知 
卖方，即无权援引本条的规定。”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8〕

新的第四十条之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ЖР\97/Сл/[Л29):

在第四十条之后，增列新的第四十条之二如下：

“ 卖方如果已知道第三者的权利或要求以及 
这些权利或要求的性质，即无权援引第三十九条 
第 （2)款和第四十条第（3 )款的规定。”

〔延迟至第三十八条审议结束后审议：参看下文  
“审议”，9〕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员委会在1980年 3 月 2 1 日第十七次会 
议 和 3 月 2 5 日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四十条。

(二） 审议 

全条案文

5 . 在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上 ，芬 兰 修 正 案 （А/ 

С01ЧГ.97/С.1/Ц133)撤回，但由阿根廷重新提出。
这项修正案以29票赞成、3 票反对，获得通过。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1 )款

6 .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尼 日 利 亚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Л/[Л59)撤回，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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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

7 .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3)款

8 .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修 
正案（А/С01ЧГ.97/СЛ/Ц134)以 5 票赞成、11票反对， 

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新的第四十条之二

9 .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推迟至第三 
十八条审议完毕后才审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正寒 
(А/ССЖГ.97/СЛ/Щ9) 。 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该修正案以19票赞成、4 票反对，获得通过；贸易法 
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四十一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十一条

“（1 )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
下的任何义务，买方可以：

“（а) 行使第四十二至第四十八条所规定

的权利；

“（Ь ) 按照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
求赔偿损害。

“（2 ) 实方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

权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
УЧ. о

“（3 ) 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

办法，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卖方宽限期。”

В . 修正案

2 . 对这一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 1 日第十七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四十一条。

(二） 审议

4 . 在第十七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四十二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Т*:

“第四十二条

“（1 )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除非买 
方已采取一种补救办法，而这种补救办法与此一 
要求相抵触з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只有在此  

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要 
求交付替代货物，而且关于替代货物的要求，必 
须与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 
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В . 修正案

2 . 对第四十二条提出修正案的有：美利坚合众 
国（А/С (Ж Р\ 97/С ,1/1Л 80)、挪威（А/ССШ Г.97/С .1/ 

Ь.79)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 /С (Ж Г .97 /С .1 /：и 1 3 5 )、 

丹麦（А/СО№.97/Сл/[Л38)、芬 兰 (А/ССЖГ.97/ 

С Л /Ь .1 3 9 ) ,瑞 典 (А/ССШ Г.97/С. 1 /Ц ] 7 3 )、 芬 兰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 威 和 瑞 典 （А/С(ШР\97/СЛ/ 

[ .1 9 9 )、 日本（А /С (Ж Г ,9 7 /С .1 /Ц 161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一） 挪威（А/ССШГ.97/Сл/[_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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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他的义务〕， 
除非买方已采取一种补救办法，而这种补救办法与此 
一要求相抵触。”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新的第（1 )款之二

(二） 美利坚合众国（А/С(ЖГ.97/С.：|/Ц180):

在笫四十二条第(1)款之后增加新的第（1) 款之二 

如下：

“(第(1)款之二）如果买方可以在没有大量额 
外费用或不便的情况下购得替代货物时，买方不 
得要求卖方履行义务。”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第（2)款

(三） 挪威（А/С(ЖГ.97/С.1/Ь.79):

“（2 ) 如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要求卖方 

对不符合同之处加以修补以作补救，除非卖方在

合理范围内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不符合同情形构
成根本违反合同，则买方可以要求卖方交付替代 
货物。

“（3 ) 关于修补或替代货物的任何要求，必 

须与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 
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因接受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  
联合提案（А/СОШ .̂97/С.1/1и99)而撤回：参看下文 

“审议”， 7 〕

(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01ЧГ.97/С.1/1135):

将第四十二条第(2)款修订如下：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要求卖 

方对不符合同的货物加以修理或交付替代货物以 

作补救，除非在合理情况下，卖方实际上无法修 

理货物或交付替代货物。任何关于修理货物或交

付替代货物的要求，只可与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 
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 
理时间内提出,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8 〕

(五） 丹麦（А/ССШР\97/С.1/1и38):

以下列第(2)款和笫(3)款案文取代笫四十:Г.条第
(2)款：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要求卖 
方对不符合同的货物加以修理，作为补救，除非 
在合理情况下，卖方实际上无法修理货物；在不 
符合同情况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买方也可以要 
求交付替代货物。

“( 3 ) 任何有关修理或替代货物的要求，只 
可与依照第三十Ь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在 
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因接受芬兰修正案而撤回г参 看 下 文 “审议 ” ， 
7 〕

(六) 芬兰（А/ОЖГ.97/СЛ/Ц139):

以下列第(2)款和第(3) 款的案文替代原第四十二 
条第(2)款：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要求卖方 

进行修理以补救其不符合同之处，但此种修理不 
应导致卖方支付不合理的费用或受到不合理的损 
害。如果不符合同的情况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买 
方可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

“（3 ) 关于修理或替代货物的要求必须与 

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在其后 
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因接受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  
联合提案而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7 〕

(七） 瑞典 а/СООТ,97/С.1/Ц173):

“（2 ) 只有在卖方不会遭受不合理的不便 
和不必负担不合理的费用即能补救货物不符合同 
情事时，买方才可以要求卖方补救货物不符合同
情事。

“（3 ) 只有在货物不符合合同构成根本违 
反合同而且卖方在合理情况下可以供应替代货物 
时，买方才可以要求交付替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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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接受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  
联合提案而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7 〕

新的第（3)款：贸易法委员会案文第（2)款的增 

列条款

(八） 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瑞典的联合 
提案(А/ССЖГ.97/СЛ/：1Л99)

“（3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要求卖 

方对不符合同之处加以修理以作补救，除非卖方 
在合理范围内做不到这一点。修补的要求必须与 
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 

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依照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 

坚合众国的口头联合修改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
9 〕

第（2 )款之二

(九） 美利坚合众国（А/ССЖГ.97/С.1/；и180):

在第四十二条第（2 )款之后増加新的第（2 ) 款之 

二如下：

“(第 (2)款之二）除非买方在一段合理的时间 

内要求履行义务并为此采取法律行动，而且要在 
市场或其它条件发生变动而使这项权利的行使成 
为不公平或难以接受之前进行，否则，买方丧失 
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0〕

新的第（4 )款

(十 ) 日 本 （А/ССШР\97/Сл/：и161):

在А/ССШР\97/СЛ/；ЬЛ39的 提 案 内 增 加 下 述 一

款：

“（4 ) 如果买 方已 根据 本条第(2) 款和第
(3)款要求卖方补救其不符合同之处，则买方不得 
宣告合同无效，除非卖方宣布不依买方的要求行 
事或此一要求提出后已过了一段合理的时间。”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 1〕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21、24和25日第十 
八1 十九和二十三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四十二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在第十八次会议上，挪威撤回其修正案(А/ 

^Г.97/С.1/Ь.79)0

新的第(1)款（之二）

6 . 在第十八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案 
(А/СОКК.97/СЛ/Ь.180))Д 7 票赞成、34 票反对，被 

否决。

第（2 )款

7. 在第十八次会议上，丹 麦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СО№.97/С.1/Ь.138) ，转 而 支 持 芬 兰 的 修 正 案  
(А/С01МГ.97/СЛ/[Л39)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来拟订一个共同案文，工作组由芬兰、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挪威和瑞典的代表组成。挪威、芬兰和瑞典分 
别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ССЖГ.97/С.1/Ц79，Ь. 139和 
к173)0

8 . 在第十九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 
正案(А/СО№.97/Сл/；и135)以17票赞成、17票反对， 

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新的第(3)款：贸易法委员会案文第(2)款的埔列 

条款

9 . 在第十九次会议上，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挪威和瑞典的联合提案（А/СОМГ.97/Сл/；и199) 

由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联合以口头方式提出修改，增加了下列字 句 除 非 考  
虑到所有的情况，这是不合理的，” 。修改后的联合提 
案以31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 

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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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第（2 )款之二

1 0 . 在第十九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案 
(А/ССЖГ.97/С.1/Ц180)被否决。

新的第（4)款

1 1 . 在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上 ， 日 本 的 修 正 案 (А / 

С0МГ,97/СЛ/Ц161)被推迟到审议第四十三、四十四 
和四十五条时审议。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经口头修 
改后的该项修正案被撤回。

第 四 十三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十三条

“（1 ) 买方可以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 
期间，让卖方履行义务。

“（2 ) 除非买方收到卖方的通知，声称他将 

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这 
段期间内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买方 
并不因此丧失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具有的任何 
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В . 修正案

2 . 对第四十三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土 耳 其(А/ 

ССШГ.97/С.1/Ц 136)，联 合 王 国 （А/ССШГ.97/С.1 / 

ЬЛ56),美 国 (А/ОЖГ.97/СЛ/Ц179)、荷 兰 (А/ 

С(ЖГ.97/СЛ/[Л63)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一） 土耳其(А/С(ШГ.97/Сл/и136) (只涉及英文 

本) ：

第.四 十 三 条 第 ⑴ 款 “геааопаЫе 1епрЬ” 改为 
“ геазопаЫе Н т е”。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联合王国（А/С(ЖР\97/СЛ/：Ц156):

第 （1)款订正如下：

“ 买方可以通知卖方一般合理时限的额外期 
间，让卖方履行义务。”

〔口头修正被杏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三) 美国（А/ССШГ.97/С.1/1179):

第四十三条第(1)款订正如下：

“（1 ) 当卖方未能交付一部分或全部货物 
时，买方可以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期间，让 
卖方交付该批未交付的货物。”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第（2)款

(四) 荷兰（А/ССЖБ\97/Сл/：и163):

将第四十三条第（2 )款第一句订正如下：

“（2 ) 除非买方收到卖方的通知，声称他将 
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这 

段期间内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与确定额外期间让 
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的补救办法。”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 4 日第十九次和 

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条。

(二） 审议

5 . 在第十九次会议上，土 耳 其 的 修 正 案 (А/ 

СО№.97/С.1/；и136)交给起草委员会。

6 . 在第二十次会议上，联合王国的修正案（А/ 

С(ЖГ.97/Сл/Ь.156)被口头更改，建议在第四十三条 

后面增列一句：除非卖方收到买方按照本条第（1 ) 款 
作出的通知，通知视为无效。联合王国的修正案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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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成、多数票反对，被否决；建议增列的一句也以 
10票赞成、27票反对，被否决。荷 兰 的 修 正 案 (А/ 

ОЖГ.97/СЛ队 ]63)和 美国的修正案（А/ОЖГ.97/ 

С.1/1179)撤回，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四十四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 .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四条

“（1 )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宣告合同无效，否则卖方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 
仍可自付费用，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但 
这种补救不得造成等于根本违反合同的迟延，亦 
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使买方预付的 
开支无法确定是杏将由卖方予以偿付。买方保有 
本公约所规定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 ( 2 ) 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 

卖方履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对此 
一要求作出答复，卖方可以在其要求所指明的时 
间内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采取任何 
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的补救办法。

“（3 ) 卖方表明他将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履  
行义务的通知，应假定已包括按照本条第（2 ) 款 

要求买方表明决定。

“（4 ) 卖方按照本条第（2)和 第 （3 ) 款作 

出的要求或通知，必须买方收到后，始生效力。”

2 . 对 第 四 十 四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德意志  
联 邦 共 和 国 （А/СС^Г.97/С.1/；и140)、新 加 坡 （А/ 
ССЖГ. 97/Сл/Ь.148),保加利亚(А/ССШГ. 97/С. 1/ 

Ц160)、 日 本 （А/С(ЖГ.97/С.1/Ь. 164)、美 国 (А/ 

С(ЖГ.97/С.1/；и 203)、挪威（А/С(ЖР\97/С.1/[.80) 、 
芬兰（А/С(ЖГ.97/СЛ/；ЬЛ41)、挪威(А/ССШГ.97/С.1/ 

1142)、土耳其（А/С(ЖР\97/СЛ/1̂Л46) 和巴基斯坦 
(А/С(ЖГ.97/СЛ/；и].98)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一） 德 意 志 联邦 共 和 国 （А/ССЖГ.97/С.1/；и140):

在第四十四条第（1 )款删除“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否则”等字。

〔撤回，赞成联合提案；参看下文“审议”，8〕

(二） 新 加 坡 （А/С(ЖГ.97/СЛ/[Л48):

第 （1)款第一句里的“ 不得造成等于根本违反合 
同的迟延”改为“不得造成不合理的迟延”。

〔撤回，赞成联合提案：参看下文“审议”，10〕

(三） 保 加 利 亚 （А/С(ШГ.97/С.1/；и160):

删除第四十四条第（1 )款中下列文字：

“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宣告合 
同无效，否则”等字。

〔撤回，赞成联合提案：参看下文“审议”，8〕

(四） 日本 (А/С(ШГ.97/СЛ/Ь.164)：

删除第（1)款句首的下列字样：

“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宣告合 
同无效，否则” 。

〔撤回：参看下面“审议” ，10〕

(五） 美 国 （А/ССШГ.97/СЛ/[.203):

第四十四条第（1 )款第一句订正如下：

“（1 )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宣告合同无效，且不管买方按第四+二条规定享

有任何权利，否则卖方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仍 
可自付费用，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但这 
种补救不得造成等于根本违反合同的迟延，亦不 
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使买方预付的开 
支无法确定是否将由卖方予以偿付。”

作为变通办法，第 （1)款第一句可以这样开始•.

“（1 ) 除非买方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宣告合同无效，否则卖方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 
不管买方按第四十二条规定享有任何权利，仍可
自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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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0〕

第（2 )款

(六） 挪威（А/С(ЖГ.97/Сл/；и80):

在第(2)款中，于第一句全句末尾增加以下字样:

“或者，如要求内没有指明时间，卖方可 以  
在买方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通知后一段合理时间 

内履行义务。”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1〕

(七） 芬兰（А/С(ЖР\97/Сл/；иш):

第四十四条第（2 )款修正如下：

“（2 ) 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 
卖方履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对此 
一要求作出答复，卖方可以在其要求所指明的时 
间内履行义务，或者，如果未指明时间，则在买 
方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通知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履 

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采取任何与卖方 
履行义务相抵触的补救办法。”

〔杏决：参看下文“审议”，11〕

(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01ЧГ.97/Сл/：и140):

第四十四条第（2 )款订正如下：

“（2 ) 除非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款确 

定了额外期间，卖方可以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 

臞意接受卖方在要求中所指明的时间内履行义

务。如果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对此一要求作 
出答复，卖方可以在其要求所指明的时间内履行 
义务。买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采取任何与卖方履 
行义务相抵触的补救办法。”

〔撤回，赞成联合提案：参看下文“审议”，11〕

(九） 日本(А/С(ЖБ\97/Сл/и164):

删除第（2 )款最后一句并增添新的一款如下：

“(第 （2)款之二)如果卖方能够按照本条第 

(1 )款提出要求，买方不得在卖方提出此一要求

所需的时间内采取任何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的 
补救办法；又如果卖方已按照本条第（2 ) 款的规

定向买方提出要求，买方不得在此一要求所指明 
的时间内采取上述补救办法。”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1〕

第（2 )、（3)和（4)款

(十） 保加利亚（А/ССЖГ.97/СЛ/Ц160):

删除第四十四条第（2)、（3 )和（4)款。

〔撤回，支持共同提案：参看下文“审议”，12〕

(十一) 土耳其（А/ССШГ.97/СЛ/Ц146):

删除第（2)、（3)和 （4)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2〕

(十二） 巴基斯坦(А/аЖР\97/Сл；аЛ98):

可以删除第四十四条第（2)、 （3)和（4)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2〕

(十三） 挪威(А/аЖГ.97/С.1/ЬЛ42):

第 （2)、（3)和（4 ) 款应移作新的第四十四条之 

二，并加上一个小标题“质问” 。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12〕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4和 2 5 日第二 
十次和二十二次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二十次会议上，以 19票 赞成、15票反 

对通过了一项关于暂停讨论本条的动议。

:: 第（1)款

6 . 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下述共 
同提案：

保加利亚、加拿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荷兰、挪威、美利坚合众国（А/ССШГ.97/ 

С.1/Ь.213)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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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案文一 

第（1 )款

第四十四条第（1 )款订正如下：

2 “（1 ) 卖方可自付费用，对不履行义务 

作出补救，但这种补救只应在符合买方的合理利 

益，不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造成的迟延并 

不等于根本违反合同的情况下作出。买方保有本

公约所规定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备选案文二 

第（1 )款

第四十四条第（1 )和 第（2 )款订正如下：

“（1 ) 在不违反第四十五条的情况下，卖方 

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仍可自付费用，对任何不 

履行义务作出补救，但这种补救不得造成不合理 

的迟延，亦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使 

买 方 预 付 的 开 支 无 法 确 定 是 否 将 由 卖 方 予 以 偿  

付。买方保有本公约所规定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  

权利。

“（2 ) 除非买方已根据第四十三条确定一 

段额外期间，或已按照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宜告合

同无效，卖方可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对不履 

行义务作出补救。如果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  

作出答复，卖方可以在其要求中所指明的时间内  

履行义务。买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采取任何与卖  

方履行义务相抵触的补救办法。”

备选案文三

第四十五条第（1 )款 (а)项后增列下列字句：

“……而且卖方不按照第四十四条对不履行 

义务作出补救。”

7. 在审议该联合提案时注意到提案中的备选案  
文三成为了备选案文一的一部分。

8 . 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由 于 支 持 联 合 提 案  
(А/ССЖГ. 97/С. 1/Ь. 213)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正  

案 （А/ССЖГ. 97/С .1/Ц 140)保 加 利 亚 修 正 案 （А/ 

ССЖГ, 97/СЛ/И60)均撤回。

9 . 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联合提案(А/СОМГ.97/ 

С.1/Х.213)备 选 案 文 一 以 7 票赞成、1 7 票 反 对 被否  

决 。联合提案（А/СОМГ.97/С.1/；и213) 备选案文二第  

( 1 ) 款 以 1 9票赞成、7 票反对获得通过，替 代了贸易 

法委员会案文第（1 )款。联合提案(А/С01ЧГ.97/С.1/ 

1 213)备选案文二第（2 ) 款 以 1 0票 赞 成 、1 6 票反对  

被否决。

1 0 . 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新 加 坡 支 持 联 合 提  
案，撤回其修正案（А/ССЖГ.97/СЛ/Х.148) 。 日本修 

正 案 （А/С(ЖГ.97/С.1/：и164)被 撤 回 ，美 国 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л/：и203) 以 10 票赞成、10 票反对，被 

否决。

第（2)款

1 1 . 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支  
持联合提案（А/С(ЖР.97/С.1/；и213) ，撤回其修正案 

(А/С01ЧГ.97/СЛ/ХЛ40)。挪威修正案（А/ССШГ.97/ 

С.1/；и80)和 芬 兰 修 正 案 （А/С(ЖН\97/С.1/；и ш ) 经 

口头修正， 各 删除 其中 的“依照第三十七条”的字样。 
经 口 头 修 正 后 的 这 两 项 修 正 案 以7 票 赞 成 、2 4 票反 

对，被否决， 日本修正案（А/С(ЖН\97/Сл/!иб4) 撤 

回。

第（2 ) 、 （3 )和（4 )款

] 2 . 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保加利亚支持联合提  
案 ( А / С О ^ .  9 7 /С .1 /Ь .2 1 3 )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 / 

СОШ^97/Сл/1160) ，土 耳 其 修 正 案 （А /О Ж Г .97 / 

СЛ /Ц 146)和巴基斯坦修正案（А/ССЖГ.97/Сл/ЬЛ98) 

被否决，挪 威 修 正 案（А/СО]ЧГ\97/С.1/；и142 )交给起 

草委员会。

1 3 . 联 合 提 案 （А/С(ЖГ.97/С,1/Ц213) 备 选 案  

文二第（1 )款 和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案 文 笫 (2)、 （3)和 (4) 

款获得通过。

第四十五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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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1 ) 买方在以下情况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а ) 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和本公约下义  

务的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Ь ) 卖方不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定的额外期间内交付货物，或卖方宣布他将  

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交货。

“（2 ) 但是，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即 

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а ) 对于延迟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  

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或

“（Ь) 对于延迟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  

情事，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情事后， 

或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 款确定的任何额  

外期间期满后，或在卖方宣布他将不在这一额外  

期间内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

В . 修正案

2 . 对 第 四 十 五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荷 兰 （А/ 

ССШГ.97/СЛ/Ц165)、加拿大（А/С(ЖГ.97/С.1/ЬЛ50)、 

挪 威 (А /С (Ж Г.97/Сл/1^ 151)、挪 威 (А/ССШГ. 97/ 

С Л /Ь .1 6 2 ) ,日本（А/ССШГ.97/С.1/Ц161)、澳 大 利  
亚（А/ССШГ.97/С. 1/Ь. 152)、新 加 坡 （А/ССЖГ. 97/ 

С .1 /11 49 )和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А/ССШГ.97/С.1/ 

и153/Согг.1)0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一） 荷兰（А/С (Ж Г.97/СЛуХЛ65):

将第（1 )款 (Ь )项订正如下：

“（Ь ) 如卖方不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  

( 1 ) 款确定的额外期间内履行其义务，或卖方宣 
布他将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屜行义务。”

С经口头修正后被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二） 加拿大（А/С(ЖГ.97/Сл/：и150):

第四十五条第（1 )款 (Ь)项修订如下：

“（Ь ) 卖方不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定的额外期间内交付货物或履行其他实质义  

务，或 卖 方 宣 布 他 将 不 在 如 此 确 定 的 期 间 内 交

资。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三） 挪 威 （А/аЖВ\97/С.1/：и151):

第四十五条第（1 )款 （Ь)项改以下句开始：

“（Ь ) 在不交货物的情况，如果卖方……”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 四） 挪威（А /С (Ж Г .9 7 /С л /：и162):

应当更清楚地规定，第 （1 ) 款 （Ь) 项不适用于买 

方巳确定修补或另交替代货物的额外期间的情况。兹 
建议将(Ь)项改写如下（只是措词上的修正）：

“（Ь ) 对于不交付货物的情况，卖方不在买 

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款〕确定的额外期间内  

交付货物，或卖方宣布他将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  

内交货。”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6〕

新的第（1 )款(之二）

(五） 日本（А /а Ш Г .9 7 /С л /Ц 1 6 1 ) :

在第四十五条中增加新的一款如下：

“（1 ) (之二）如果买方已根据第 四十二条  

第 （2 ) 和第（3 ) 款 要 求 卖 方 补 救 其 不 符 合 同 之  

处，则买方不得宣告合同无效，除非卖方宣布不 

依买方的要求行事或此一要求提出后已过了一段  
合理的时间。”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7〕

第（2 )款

(六） 澳大利亚（А/С{Ж Г.97/С .1 /：и 1 52 ) :

1 . 删除第（2 )款中的“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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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 第（2 )款 （а )项 “知道” 二字之后加上“或 

理应知道”。

〔第 （1 )段撤回。

第 （2 ) 段被否决：参看下文“审议”，8〕

(七 ) 新 加 坡 (А/С(ЖГ.97/Сл/ЬЛ49):

第四十五条第（2 )款修订如下：

“（2 ) 但是，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即 

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а ) 对于延迟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  

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

“（Ь ) 对于延迟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

情事，

“(一） 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  

情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或

“(二） 在 买 方 按 照 第 四 十 三 条 第 （1 ) 款确  

定的任何额外期间期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或

“(三） 在卖方宣布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期间  

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9〕

(八）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А/ССЖГ.97/С.1/Ц153/ 

Согг.1)：

在第四十五条第（2 )款 （Ь )项后面增列下文：

“，或在卖方按照第四十四条第（2 )款指明的 

额外期间届满之后，或在买方宣布他不接受卖方 

履行义务之后。”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9〕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5 日 和 2 6 日第 
二十二和二十三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四十五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在 第 二 十 二 次 会 议 上 ，荷 兰 修 正 案 （А/ 

ССЖГ.97/С.1/Ц165)经加拿大口头修正，在“义务” 之 
插前入“重要”二字。加拿大撤回其修正案(А/СОМГ.97/ 

С.1/Ц150) ，支持经加拿大口头修改的荷兰修正案。经 

口头修正的荷兰修正案以9 票赞成、3 1 票反对，被否 

决 。

6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挪威提出的两项修正  
案 (А/С(ЖР\97/С. 1 /1 1 5 1  和 А/ССЖГ. 97/С. 1/ 

1 1 6 2 )被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  

通过。

新的第（1 )款之二

7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经口头修改的日本修  

正 案 （А/аЖГ.97/Сл/：Ь.161)撤回。

第（2)款

8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澳 大 利 亚 修 正 案（А/ 

С(ЖР\97/Сл/1и52)中关于在第（2 )款删除“ 如 果 卖  

方已交付货物”等字的一部分撤回，修正案中的另一  
部分，即在 第（2 ) 款 (а)项中“知道”二字之后加上 “ 或 

理应知道”这部分被否决。

9 . 新加坡修正案（А/СОШ .̂97/Сл/；Ь.：и9) 和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修 正 案 (А/С(ШГ.97/СЛ/；ЬЛ53/ 

Согг.1)交给起草委员会，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 案 文 获 得  

通过。

第四十六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

]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十六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则不论价款是否已付，

买方都可以宣布减低价格，减价额按实际交付的
货物在订立合同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订

立合同时的价值两者之间差额的比例计算。但是，

如果卖方按照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

务作出补救，或者买方不让卖方按照该条规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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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 则买方对减低价格的宣布  

无效。”

В. 修正案

2 . 对第四十六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德意志联邦 

共 和国（А/С(ЖГ.97/Сл/и166)、挪 威 （А/ССШП/ 

СЛД』Л67)、阿根廷、西班牙和葡萄牙（А/С01ЧГ.97/ 

С.]/Ь.168)> 联 合 王 国 （А/ССШГ.97/СЛ/Ц169) 、芬 

兰 （А/С(ЖГ,97/СЛ/Ь. 170)和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А/ 

ССШГ.97/СЛ/Ц181/СогГ.1)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ОМГ.97/С.：1/；1Л66): 

第四 十 六 条 第2 句订正如下：

“但是，如果卖方按照第三十五条或第四十冈 

条的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或者买方 

拒绝接受卖方按照第三+ 五 条或 第四 +四 条屜 行

义务，则买方对减低价格的声明无效。”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二） 挪 威 （А/ССШГ.97/С.1/：иб7):

1 . 第四十六条第一句订正如下：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 则不论价款是否已付， 

买方都可以宣布减低价格，减价额按货物符合合  

同时的价值〔在交货时〕因不符合同而减少的价值

比例计算。”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6〕

(三) 阿根廷、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А/ССЖГ. 97/С. 1/ 

1..168)：

在第一句“… •符合合同的货物在订立合同时” 之 

后加上 , .

“在买方的营业地或惯常居住地”等字。

〔杏决：参看下文“审议”，7〕

(四） 联合王•国(А/С(ЖГ.97/СЛ/Ь.169) ：

将第四十六条订正如下；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则 不 论 价 款 是 否 已 付 ， 

买方都有权减低价格，减价额按实际交付的货物 
在订立合同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订立合  

同时的价值两者之间差额的比例计箅。但是，如 

果卖方按照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务  

作出补救，或者买方不让卖方按照该条规定对不  

履行义务作出补救，则 买 方 不 得 减 低 价 格 。”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9〕

(五） 芬 兰 （А/ССЖГ.97/СЛ/Ц170):

第四十六条第一句订正如下：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 则不论价款是否已付， 

买方都可以宣布减低价格，减价额按实际交付的  

货物在交付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交付时  

的价值两者之间差额的比例计算。”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6〕

(六）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А/ССЖГ. 97/С. 1/и 181/ 

Согг.1)：

第四十六条第一句订正如下：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 则不论价格是否已付， 

则买方可宣布将价款减低至这种不符合同的货物  

在订立合同时应有的价值。”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0〕
' - • .

新的第（2 ) 款

挪 威 （А/С(ЖГ.97/Сл/[иб7):

在第三十九条所述关于第三者的要求的情况下， 

减低价格可能也是切实可行的3 这种规定应载入第三  
十九条(参 看 А/ССЖГ.97/С.1/1П号 文 件 所 载 的 关  
于在该条增加新的第（3 ) 款的提案) ，或 载 在 第 四 十  

六条，例如，以下列新的一款来规定：

“（2 ) 货物由于受第三十九条所述的第三  

者权利或要求的限制而减少价值时，前款的规定 

相应地适用。”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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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二十三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四十六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修正案（А/ССЖГ.97/Сл/：и166)以 2 7 票赞成、没有人 

反对，获得通过。

6 . 在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的 修 芷 案 (А / 

С О К Г .9 7 /С .1 /М 6 7 )和 芬 兰 的 修 正 案（А/С01ЧР, 97/ 

СЛ /Ь .170 )以 20票赞成、 1 7 票反对，获得通过。

7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阿根廷、西班牙和葡 
萄 牙 的 联 合 修 正 案 (А /О Ж Г .9 7 /С Л /1 Л 6 8 )以 1 1 票 

赞成、2 3 票反对，被否决。阿根廷代表口头提出在第 

四十六条第一句“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订立合同时 ” 之 

后加上“在交货地点”等字的备选修正案。该口头修正 
案 以 1 2票赞成、2 2 票反对，被否决。

8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上述第5 和 第 6 款的 

修正通过。

9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联 合 王 国 的 修 正 案  

(А /ССЖ Г.97/СЛ /Ц 169)交给起草委员会。

1 0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  
案（А /аЖ Г .9 7 /С л /1 и 8 1 /С ог Г.1 )撤回。

新的第（2)款

1 1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1/：и 167)撤回。

第四十七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十七条

“（1 ) 如果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交

付的货物中只有一部分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第四 

十二至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缺漏部分货物及不符  

合同规定部分货物适用。

" ( 2 ) 买方只有在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  

照 合 同 规 定 交 付 货 物 的 情 况 等 于 根 本 违 反 合 同  

时 ，才可以宣告整个合同无效。”

В. 修正案

2. 对 第 四 十 七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新 加 坡 (А/ 

СОКГ.97/С.1/Ь.171)和 澳 大 利 亚 （А/ССЖГ.97/СЛ/ 

[.172)0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2 )款

( ― ) 新 加 坡 (А /С (Ж Г.97/С .1 /：и ш ) :

删除第四十七条第（2 ) 款 

〔杏决：参看下文“审议”，5〕

(二） 澳大利亚（А/С01ЧГ.97/СЛ/Ц172):

第四十七条第（2 )款订正如下：

“（2 ) 尽管卖方屜行了一部分义务，但如卖

方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照合同规定交付货物的  

情况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者，尽管买方已按照 

第四十三条确定額外期间让卖方屜行义务，而卖

方仍然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照合同规定交付货  

物， 则买方才可以宣告整个合同无效。”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二十三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新 加 坡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Г̂Г.97/Сл/：и171)被否决，而澳大利亚则撤回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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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案 (А/ССШГ.97/С.1/Ц172)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四十八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十八条

“（1 ) 如果卖方在所订定日期前交付货物， 

买方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

“（2 ) 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  

所规定的数量，买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绝收取超 

额部分的货物。如果买方收取超额部分货物的全  

部或一部分，他必须按合同价率付费。”

В . 修正案

2 . 对 第 四 十 八 条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有 ：挪 威 (А / 

ССШГ. 9Г/С. 1 / Ь .1 7 4 ) ,伊 拉 克 （А/С01ЧГ. 97/С. 1/ 

1 1 0 8 )和荷兰（А/ССШ Г.97/С.1/1Л75)。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挪威（А/С(ЖГ.97/Сл/и174):

在 第 （1 )款“……交 付 货 物 之 后 ，插入“ 在交货 

时”四字。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第（2 ) 款

伊拉克（А/С(ЖГ.97/С,1/и108):

第 （2 )款最后一句“他必须按合同价率付费” 改为 

“他必须按不高于合同的价率付费。”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6〕

荷 兰 （А/ССШГ.97/С.1/Ц175):

“ 如果一方面有公约给予买方的对货物不符  

合同行使的补救办法，另一方面又有按照适用的  

国内法宣告合同无效后可以行使的补救办法，买 

方只有在第三十六条至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下  

才能行使后一类补救办法。”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7〕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二十三次 
和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四十八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将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1/и174)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 

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2 )款

6 . 第二十四次会议否决了伊拉克的修正案（А/ 

ССЖГ.97/СЛ/Ц108)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 案 文 获 得 通

过。

新的第四+ 八条а

7 . 在 第 二 十 四 次 会 议 上 ，荷 兰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Л/Ц174)以 6 票 赞 成 、2 4 票 反 对 ，被否

决。

第四十九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四十九条

新的第四十八条

“ 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  

价款和收取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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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修正案

2 . 对第四十九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二十四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四十九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 五 十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条

“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采取合同或任何  

有关法律规章规定的必要步骤和遵照合同或任何  

有关法律规章规定的手续， 以支付价款。”

В. 修正案

2 . 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就第五十条提出了  
联合修正案（А/ССШГ.97/С.1/；Ь.201) 。

3 .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阿根廷> 西班牙、葡 萄 牙 （А/ССЖГ.97/С.1/：и201):

在第五十条增加下列一句：

“如买方不能以合同规定的货币支付价款，卖 

方可要求买方以其营业地的法币支付数额相等的  

价款О”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于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二十四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五十条з

(二） 审议

5 .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阿根廷，西班牙、葡 

萄 牙 的 联 合 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л/：и201)以 2 2 票 

反对、9 票赞成，被否决， 贸 易法委 员会 的案文获得  

通过。

第五十一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一条

“如果合同已有效地订立，但没有说明价格，

亦 没 有 明 示 地 或 暗 示 地 规 定 确 定 货 物 价 格 的 办

法， 买方必须支付卖方在订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

价格。如果无法查明这一价格，买方必须支付订立

合同时这种货物在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格。”

В. 修正案

2 . 对第五十一条提出修正案的有：苏维埃社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А/С(ЖГ.97/С.1/；Ь.83)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А/СОНГ.97/С.1/Ь.158) 、 
土 耳 其 (А/СОНГ.97/С.1/Ь.183) , 巴 基 斯 坦 (А/ 

С(ЖБ\97/Сл/1и96)、阿根廷、葡萄牙、西 班 牙 （А/ 

С(ЖБ\97/СЛ/Г^00)、印度 （А/ССШГ.97/С.1/1202) 、 

法 国 （А/С(ЖГ.97/Сл/：и205)和意大利（А/ОЖГ:97/ 

СЛ/Ь.220) 。

3 . 这些修正寒的内容如下：

(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А/СОМГ.97/С.1/ 

1.83) ：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删除第五十一条，因为在一个合同内，价格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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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确定或可以确定的，应该铭记的是，在第十二条第

( 1 ) 款内，价格的可确定性是视为发价有效的条件之

* 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二）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А/ССЖГ.97/ 

СЛ/Ь.158) ：

删除本条^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三） 土耳其（А/ССШГ.97/СЛ/1Л83):

将“ 买方必须支付卖方在订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  

价格。如果无法查明这一价格，买方必须支付订立合  

同吋这种货物在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格”改为“ 买 

方必须支付在订立合同时这种货物在交货地点的市

价。”

〔撒回，赞成特设工作组提交的案文：参 看 下 文  
“审议”，8 〕

(四） 巴基斯坦（А/С(ЖГ.97/С.1/1」Л96):

删除本条中间部分的下列字样：“ ，买方必须支付  

卖方在订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价格，如果无法查明这

一价格，”

〔撤回，赞 成 特 设 工 作 组 的 案 文 ：参 看 下 文 “ 审

议”’ 8 〕

(五） 阿根廷、西 班 牙 、葡 萄 牙 （А/ССШГ.97/СЛ/ 

Ь. 200) ：

将第五十一条开端修正如下：

“ 如果没有说明价格，亦没有明示地或暗示地  
规定确定货物价格的办法，又如本公约第二部分  

不适用于合同，而适用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容许  

一项销售合同存在，则买方必须支付……”

〔撤回，赞成特设工作组提出的案文： 参 看 下 文  
“审议”，8 〕

(六） 印度（А/ССШГ.97/С.1/Ц202):

在第五十一条第一句中，将“ 如果合同已有效地订  

立，但没有说明价格，亦没有明示地或暗示地规定确

定货物价格的办法”等字改为“ 如果合同没有明示地或 

暗示地说明货物的价格。”

〔撤回，赞成特设工作组提出的案文：参 看 下 文  
“审议”，8 〕

(七） 法国（А/С(ЖГ.97/СЛ/：Ь.205):

1 . 删除第五十一条。

2 . 如果这个提议被否决， 则将第五十一条修改 

如下：

“如果合同未明示地或暗示地规定价格，而只 

说明确定价格的办法，这些办法可以明示地或暗 

示地规定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价格或 

者在订立合同时这种货物在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 

常价格为限。”

〔1 .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

〔2 . 撤回，赞成特设工作组提出的案文：参看下 

文“审议”，8 〕

(八 ) 意 大 利 (А /С 0№ .97 /С .1 /Ь .220 );

第五十一条修正如下：

“如果合同没有载明价格，亦没有明示地或暗 

示地规定确定货物价格的办法，应认为当亊人獣

认，买方必须支付卖方在订立合同时通常索取的  

价格，如果无法查明这一价格，买方必须支付订  

立 合 同 时 这 种 货 物 在 类 似 情 况 下 销 售 的 通 常 价  

格。”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10〕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2 7 日 和 31 

日第二十四次、第二十五次和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  

了第五十一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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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眹 盟 修 正 案（А/ССШ Г.97/СЛ/[.83)、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修正案（А/С01ЧГ.97/СЛ/Ц158) 

以 及 法 国 修 正 案（А/ССШ Г.97/С.1/：и 2 0 5 ) 的第一部  

分， 以 1 4 票赞成、2 7 票反对，被否决。

6 .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一项中止辩论本条的 

动 议 以 3 3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并成立一个 

特设工作组，审议本条，并向委员会提出本条的案文。 

工作组由阿根廷、法国、加纳、印度、意大利、 巴基 

斯坦、葡萄牙、瑞典、土耳其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的代表组成

7. 特设工作组在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提出了下述  

案文（А/ССЖР.97/С.]/1^.232):

“如果合同已有效地订立，但 没 有 明 示 地 或

暗示地确定或规定确定货物价格的办法，如无任

何相反的说明，得认为双方当事人在这次贸易中

已默示地引用订立合同时这种货物在类似情况下

销售的通常价格。”

8. 土耳其修正案（А/С(ЖГ.97/СЛ/[Л83) 、巴 

基斯坦修正案（А/ССШГ.97/С.1/：и196)、阿根廷、西 

班牙和葡萄牙修正案(А/ССШГ.97/С.1/：и200) 、印度 

修正案（А/С(ШГ.97/Сл/[.202) 、 以及法国第二个修 

正 案(А/ССШР.97/С.1/：и205) 因赞成特设工作组提出 

的案文而予以撤回，

9 . 特设工作组的案文经两次口头修正，第一次 

修正是将案文中“有效地”三字删除，第二次修正是在 

“类似情况下”之后加插“卖方”两字。该案文同两个口 
头修正案均被否决。本条未作修正， 以 2 9票赞成、4 

票反对，获得通过。

1 0 . 意 大 利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ССЖГ. 97/С. 1/

I、220) 0

第五十二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二条

“如果价格是按货物的重量决定，凡 有 疑 问 ，应 

按净重决定。”

В. 修正案

2 . 伊拉克对第五十二条提出了一项修正案（А/ 

С0^.97/С.1/ЬЛ09)；阿根廷、葡 萄 牙 西 班 牙 对  

第 五 十 二 条 提 出 了 一 项 联 合 修 正 案 @/СС)]ЧГ.97/ 

С.1/：и207)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伊 拉克 （А/ССШГ.97/СЛ/1109):

在本条末尾增添下列字样:

"除非根据憤例另有规定”。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二） 阿根廷、葡萄牙、西 班 牙 （А/ССШГ. 97/С.1/ 

1207);

第五十二条修正如下：

“ 如果价格是按货物的重量表示，除非另有  

协议，重最指的是净重。”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新的第（2 )款

伊 拉 克 （А/С(ЖГ.97/Сл/：и109):

增添新的第（2 ) 款如下：

“在交付货物时，根据憤例容许的在重量方 

面的任何蝤减，应不予考虑。”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6〕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二十四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五十二条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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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5 .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伊 拉 克 的 修 正 案 （А/ 

СО]>^.97/С.1/и109)被否决，阿 根 廷 、葡 萄 牙 和 西  

班 牙 的 共 同 修 正 案 (А/С0^.97/С.1/Ь.207)以 1 0 票 

赞成、2 2 票 反 对 ，被否决；贸易法委 员 会 的 案 文 获  

得通过。

新的第（2)款

6 .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伊 拉 克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1/и109)被否决。

第五十三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三条

“（1 ) 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 何其他 特定  

地点支付价款，他必须在以下地点向卖方支付价  

款：

“（а ) 卖方的营业地；或者

“（Ь ) 移交货物或文件的地点，如 果 支 付  

价款以移交货物或文件为条件。

" ( 2 ) 卖方必须承担因其营 业地 在订立合  

同后发生变动而引起的付款方面连带增加的任何  

开支。”

В . 修正案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第五十三条提出一项修  
正 案（А/С(ЖР\97/Сл/[.182)。

3 . 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ЖР\97/Сл/1Л82):

第五十三条增列新的第（3 )款如下：

“（3 ) 在要求买方支付价款的诉讼中，卖方

营业地的法庭不得援引第（1)(а)款，取 得 管 辖  

权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乃 2 7 日第二十五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5 . 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Л/Ц182)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 

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五十四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四条

“（1 ) 买方必须于卖方按照合同和本公约  

规定把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交给买方支  

配时支付价款。卖方可以以支付价款为移交货物  

或文件的条件。

“（2 ) 如果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卖方  

在发运货物时可订明条件，规定必须在支付价款  

后始可把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移交给买  

方。

“（3 ) 买方在未有机会检验货物前，无义务 

支付价款， 除非此种机会与各当事人议定的交货  

或支付程序相抵触。”

В . 修正案

2 . 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提出了一项_ 合修 
正 案 （А/С(ШР\97/Сл/1^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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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阿根廷、西班牙、葡 萄 牙 （А/ССШГ.97/СЛ/Ю89): 

将第五十四条第( 1 )款修正如下：

“（1 ) 如买方无义务在任何其他特定时间

内支付价款，他必须于卖方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  

定把货物或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交给他支配时  

支付价款。卖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延迟移交货物 

或文件，直至买方支付价款时为止3

〔部分被通过，部分被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和 6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27日和2 8 日第二 

十五次和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五十四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阿根廷、西班牙和葡 
萄牙所提联合修正案(А/ССЖГ.97/СЛ/1189) 第一部 

分（“（1 )如买方……支配时付款。”）以 1 6 票赞成、15 

票反对，获得通过， 因此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  

过，但应遵照这项修正案。委员会决定推迟到审议第  

六十二条时再来审议修正案的第二部分(“卖方……为 

止

6 . 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联合修正案第二部分以  

7 票赞成、] 7 票反对，被否决。

第（2)款和第（3)款

7 .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未经改动获得通过。

第五十五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案文如下；

“第五+ 五条

“ 买方必须在合同和本公约定明的日期或从  

合同和本公约可以确定的日期支付价款，而无须 

卖方提出任何要求或办理任何其他手续。”

В .修正案

2 . 阿根廷，葡萄牙和西班牙提出的关于增列第  
五 十 五 条 之 二 和 之 三 的 两 条 新 条 文 的 修 正 案 （А, 

С(Ж Р.97/С .1/[.206)。

3 . 该修正案内容如下；

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А/ССЖ Г.97/С .1/1206):

第三部分、第三 章(买方的义务）、笫 一 节 （支付  

价款)第五十五条之后增加新条文， 内容如下：

“第五十五条之二

“卖方不一定要收取部分价款，除非合同有此 

规定。如果卖方同意接受部分价款， 则第五十七 

至第六十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尚未收取的部分。

“第五+ 五条之三

“如买方在指定日期之前支付价款，卖方可以 

接 受，也可以拒收 ”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于 1980年 3 月 2 7 日在第二十五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条^

(二） 审议

5 . 第二十五次会议否决了阿根廷、葡萄牙、西 

班牙关于增列第五十五条之二的修正案(А/С01ЧГ.97/ 

С.1/Ь.206),并以21票反对，20票赞成否决了关于增  

列第五十五条之三的修正案。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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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六条

“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如下：

“（а )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以期卖方 

能 交 付 货 物 ;和

“（Ь ) 接收货物。”

В .修正案

2. 没有就本条提出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2 7 日第二十五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五十七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七条

“（1 )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按合同和本公约  

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

"(а) 行使第五十八至第六十一条所规定  

的权利；

“（ь) 按照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 

求赔偿损害。

“（2 ) 卖方可能具有的任何要求赔偿损害  

权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

失。

“（3 ) 如果卖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  

办法，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买方宽限期。”

В . 修正案

2 . 没有就本条提出修正案。 '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第二十五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五十八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八条

“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收 取 货 物 或  

履行他的其他义务，除非卖方已采取一种补救办  

法，而这种补救办法与此一要求相抵触。”

В . 修正案

2 . 没有就本条款提出修正案。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第二十五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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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4.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获  

得通过。

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

“（1 ) 卖方在以下情况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а) 买方不履行其按合同和本公约义务  

的情况， 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ь ) 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第а) 

款确定的额外期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取  

货物， 或买方宣布他将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这

样 做 。

А.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五十九条

“（1 ) 卖方可以确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  

期间，让买方履行义务。

“（2 ) 除非卖方收到买方的通知，声称他将 

不在如此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义务，卖方不得在这 

段期间内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卖方 

并不因此丧失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具有的任何  

要求赔偿损害权利。”

В. 修正案

2. 没有就本条款提出修正案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第二十五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 六 十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2 ) 但是，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即 

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 а ) 对于买方延迟履行义务，他在知道买 

方履行义务前已这样做；或者

“（Ь) 对于延迟履 行义务 以外的任何违反  

合同情事，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情  

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或者他在卖方按  
照第五十九条第（1 ) 款确定的任何额外期间期满  

后或在买方宣布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期间内履行义  

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

В . 修正案

2 . 挪 威（А /С (Ж Г .97 /С Л /：ЬЛ85)和土 耳其 (А / 

С(ЖГ.97/С,1/1^209)对第六十条提出了修正案。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2)款

(一） 挪 威（А/ССЖ Г.97/СЛ/1Л85):

第六十 条 第（2 ) 款订正如下：

“（2 ) 但是，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即 

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 а ) 对于买方延迟履行义务，卖方在知道 

买方支付价款前已这样做；或者

“（Ь ) 对于延迟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违反  

合同情事，卖方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  

情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 样做 ，或 者 卖 方 在



提案、报告及其他文件 153

第五十九条适用的任何额外期间期 满 后 已 这 样

做。”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7 〕

(二） 土 耳 其 （А/С(ШГ.97/СЛ/1^.209):

为了同第四十五条第（2 ) 款取得一致，第六十条 

第 （2 ) 款修改如下：

“但是，卖方丧 失 宣 告 合 同 无 效 的 权 利 ，除

非：

"(а ) 对于买方延迟付款，他在知道或理应

知道款项已付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作此宣告；或

“（Ь ) 对于延迟付款以外的 任 何 违 反 合 同

情事，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情事后

或他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第（1 ) 款确定的任何

额外期间期满后或在买方宣布他将不在这一额外

期间内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作此宣告。”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7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第二十五和 

第二十六次会议上、以 及 在 1980年 4 月 2 日第三十三 

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六十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2 )款

6. 在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次会议设立了一个特  

设工作组， 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挪威、 

土耳其和联合王国组成，专门审议第（2 ) 款和有关的 

修正案。

7 .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挪威撤回其修正案 (А / 

С (Ж Г .97 /Сл /：ЬЛ85), 土 耳 其 也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 /

С(ЖГ.97/Сл/1̂ 209)。特设工作组提出了下列联合提 

^(А/С0№.97/С.1/Ь.221)о

第六十条第（2 )款订正如下：

" ( 2 ) 但是，如果 买方 已支 付价 款，卖方  

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除非

" (а )对于买方延迟支付价款，卖方在知 

道买方支付价款前已这样做；

“（Ь) 对于买方延迟支付价款以外的任何  

延迟履行义务，卖方在知道这种义务已经履行前  

已这样做；或者

“（с) 对于延迟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违反  

合同情事，卖方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  

情事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或者卖方在第 

五十九条适用的任何額外期间期满后已这样做。”

联 合 提 案 (А/ССЖГ.97/С.1/Ц221)第（2 )款 (а) 

和 (Ь)项 以 1 9票赞成、20票反对，被否决。特设工作 

组撤回其联合提案（А/ССШГ.97/С.1/Ь.221)第（2 ) 款 

(с)项，但有一项谅解：第六十条第（2 ) 款 (Ь) 项的措 

词应与第四十五条第（2 )款 (Ь)项的措词取得一致。贸 

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六十一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一条

“（1 ) 如果合同规定买方应订明货物的形  

状、大小或其他特征，而买方在议定的日期或在  

收到卖方的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订明这些  
规格，卖方在不损害其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权利  

的情况下，可以依照他所知的买方的要求， 自己 

订明规格。

“（2 ) 如果卖方自己订明规格，他 必 须 把  

规格细节通知买方，并须确定一段合理时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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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方可以在该段时间内订出不同的规格。如果买 

方在收到这种通知后没有这样做，卖方所订的规 

格即具有约束力。”

В. 修正案

2 . 对第六十一条提出修正案的有：伊 拉 克 (А/ 

ССЖГ.97/С_1/：и110)、 巴 基 斯 坦 (А/ССЖГ. 97/СЛ/ 

[.197)和肯尼亚(А/ОЖГ.97/СЛ/：и219)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伊 拉 克 （А/С(ЖГ.97/С.1/：и110):

在“可以”和“依照他所知的买方的要求” 之间加拥

“宣布合同无效或”七个字=>

〔撤回 ：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巴基斯坦(А/СОМГ.97/СЛ/：и197):

删除第六十一条。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三） 肯 尼 亚 （А/ССШГ.97/Сл/：и219):

1 . 将 第 （1 ) 款 最 后 一 部 分“апу гедикетеп!;” 

(要求）改为“*Ье гедикетеШэ”〔中文本不适用〕。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5 〕

2 . 第 （2 ) 款订正如下：

“（2 ) 如果卖方自己订明规格，他 必 须 把  

规格细节通知买方，并须考虑到这件事的性质和

情况，确定一段合理时间，让买方可以在该段时 

间内订出不同的规格。如果买方在收到这种通知  

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这样做，卖方所订的规格 

即具有约束力。”

〔第一项更改被否决，第 二 项 更 改 获 得 通 过 ，并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第二十六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六十一条。

(二） 审议

5 . 在笫二十六次会议上，伊拉克撤回其修正案  
(А/СОКГ.97/С.1/Ь. 110)。 巴 基 斯 坦 的 修 正 案 （А/ 

ССЖГ.97/С.1/Ц197)以 9 票赞成、2 2 票反对 , 被否 
决。肯尼亚关于第（1 ) 款的修正案(А/С01ЧГ.97/С.1/ 

12 1 9 )获得通过3 关于第（2 ) 款，肯 尼 亚 提 议 插 入  

“考虑到这件事的性质和情况” 等 字 的 修 正 建 议 被 否  
决，但提议插入“一段合理时间内 ” 七个字的修正建议  

则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处理。贸易法委员会 

的案文依这些修正通过。

第五章风险转移  

第七十八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十八条

“ 货物如在风险转移由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  

坏，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 

种遗失或损坏是由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

В . 修正案

2 . 对第五章有一项修正案。对第七十八条没有 

提出修正案。

3 . 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五章—— 风险转移

挪 威 (А/ССШГ.97/Сл/[.230):

第五章—— 风险转移应移到第三部分开头部分某  

处，也许可以置于目前的第二和第三章之间，或者紧 

接着第三章。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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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4 月 1 日第三十一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五章—— 风险转移和第七十八条。

(二） 审议

第五章—— 风险转移

5 . 在 第 三 十 一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0.\г.97/Сл/Ь.230)交给起草委员会。

第七十八条

6 .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七十九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十九条

“（1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但 

不规定卖方必须在某一特定目的地交付货物， 自 

货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 

转移由买方承担。如果规定卖方必须在目的地以 

外的某一特定地点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在货物 

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以前，风险不转移由买方  

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并 

>(<影响风险的转移。

" ( 2 ) 但是，如果货物上没有标明地址或没  

有注明有关合同，在卖方未将列明货物的发货通  

知寄送给买方以前，风险不转移由买方承担。”

В . 修正案

2 . 对笫七十九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美 国 (А/ 

ССШГ.97/С. 1/Ц233)、 巴基斯坦 (А/ССШГ. 97/С. 1/

Ь.236)、联合王国（А /С (Ж Г.97/С .1/1^.238)和澳大利 

亚（А/С(Ж Г.97/СЛ  /Ь.241)。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丨）款

(一） 美国（А/СООТ.97/С .1/：и233 ):

删除第（1 ) 款第二句。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巴基斯坦（А/ССШГ.97/СЛ/Ь.236Ь

在 第 （1 ) 款第二行中，将“自货物交付给” 等字改

为：

“自货物按照合同交付给”。

С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三) 联合王国（А/ССШ Г.97/СЛ/1^238):

第七十九条第（1 )款订正如下：

“（1 ) 如果销售合同牵涉到货物的运送，但 

不规定卖方必须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 自货 
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转 

移由买方承担。如果规定卖方必须在某一特定地 

点把货物交给承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  

运人以前，风险不转移由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 

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

С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2 )款

(四） 美国（А/С(Ж Г.97/С.1/1^233):

笫 （2 ) 款修正如下：

“（2 ) 但是，如果货物上没有注明有关合  

同， 则在以货物上的标记、运货文件、发给买方 

的通知或其他方式注明以前，风险不转移由买方  

承担。”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6 〕

新的一款

(五） 澳大利亚（А/ССШГ.97/Сл/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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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新的一款如下：

“（3 ) 如果买方要求卖方根据第三十条第

( 3 ) 款提供一切所知的必要资料，使他能够对货

物的运送购买保险，在卖方尚未提供必要资料之

前，风险不转移由买方承担。”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7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4 月 1 日第三十一次会 

议上审议了这一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在 第 三 十 一 次 会 议 上 ，美 国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л/：и233)撤 回 ， 巴 基 斯 坦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л/；и236)交给起草委员会。联合王国修正 

案 （А/СОМГ.97/С.1/；и238)获得通过，贸易法委员会 

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 2 )款

6 . 在 第 三 十 一 次 会 议 上 ，美 国 修 正 案 （А/ 

ССШГ.97/СЛ/1233)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

新的一款

7 .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澳 大 利 亚 修 正 案 （А/ 

С(ШБ\97/Сл/；и241)被否决。

第 八 十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八十条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货物交付给

承运人签发控制货.物支配权的文件时起，风险即

由买方承担。但是，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  

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不将这一事  

实通知买方， 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В. 修正案

2 . 对 第 八 十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加 拿 大 (А/ 

ССЖГ.97/Сл/и240)、巴 基 斯 坦 （А/ССЖГ. 97/С.1/ 

[.237)、美利坚合众国（А/ССШ；Р.97/СЛ/1^231) 、挪 

威 （А/ССШГ,97/С.1/；и195)、印度(А/С(ЖГ.97/С.1/ 

[.244) 。

3 , 这些修正案内容如下：

第八十条

(一） 加 拿 大 （А/С(ЖГ.97/Сл/и240):

删除第八十条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二） 巴基斯坦（А/С(ШГ.97/Сл/；и237):

第八十条第一句可修正如下：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合同订立时 

起 ，风险即由买方承担。”

〔否决: 参看下文“审议” ，6〕

(三） 美利坚合众国(А/С(ШГ.97/СЛ/[.231〕：

第八十条第一句订正如下：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货物交付给承运  

人而承运人签发载有所运货物合同的文件时起， 

风险即由买方承担。”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7〕

(四) 挪 威 (А/С(ЖГ.97/С.1/[Л95):

在第八十条现有案文的第一和第二句之间增加一  

句如下：

“如果没有签发此种文件，则从货物交付给第 

一个承运人以转交给卖方或交付给卖方从其取得 

对货物权利的代销人时起，风险即由买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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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参看下文“审议”，8 〕

第八十条新的第(2)款

卬度（А/С(ЖГ.97/Сл/1^44):

修正第八十条，在 第 1 款之后增加一个新的第2 

款如下：

" ( 2 ) 如果货物在合同订立之前遗失或损  

坏， 则 不 适 用 第1 款的规定。”

〔否决: 参看下文“审议”，9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1 日 第 三十 二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八十条。

(二） 审议 

第八十条

5 .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加拿大撤回其修正案  

(А/С(ЖГ_97/Сл/：и240) 。

6 . 在笫三十二次会议上， 巴 基 斯 坦 的 修 正 案  
(А/ССШГ.917Сл/：и237)被否决。

7 .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  
案 (А/С(ЖГ.97/СЛ/[.231)以 15 票赞成、13 票反对， 

获得通过；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8 .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挪 威 撤 回 其 修 正 案  
(А/С(ЖГ.97/Сл/；и195) 。

第八+条新的第(2)款

9 . 在 第 三 十 二 次 会 议 上 ，印 度 的 修 正 案 （А/ 

ССЖР.97/С.1/1244)被否决。

第八十一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八十一条

“（1 ) 对于第七十九和第八十条规定以外  

的情况，从货物由买方接受时起，如果买方不在 
适当时间内这样做， 则从货物交给他支配而他不  

收取货物从而违反合同时起，风险转移由买方承

拘-о

“（2 ) 但是，如果买方依规定应在卖方营业  

地以外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 则必须交货时间已 

到而买方知道货物已运到该地点交给他支配时， 

风险始转移。

“（3 ) 如果合同所销售的货物，当时未加识 

另1 则货物上未明确注明有关合同之前，不能视 

为已交给买方支配。”

В . 修正案

2 . 对第八十一条提出修正案的有：德意志联邦 
共 和 国 （А/ССЖГ. 97/С. 1/Ь. 2 1 2 )和 澳 大 利 亚 （А/ 

ССШГ.97/С.1/：и242)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СШГ.97/С.1/：и212): 

在第八十一条之后，增加新的第八十一条之二如

下：

“（1 ) 如果卖方因买方违背义务而迟延交  

付货物， 则虽有此项违背，仍可自按照合同原应  

交付货物的最后一日起，风险即转由买方承担。

“（2 ) 但如合同所销售的货物，当时未加识 

别， 则须至合同所涉货物已明确识别，而且卖方 

已将此事通知买方时，风险始转由买方承担。”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二） 澳大利亚（А/ССЖГ.97/СЛ/1242):

第 （2 )款后加插新的一款如下：

“（3 ) 虽然依照第五十四条，货物或控制货  

物支配权的文件在支付价款前尚未交给买方，货 

物得视为已交给买方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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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1 日第三十二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八十一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修 正 案 (А/СОМК.97/С.1/Ь.212)被否决，澳大利亚的 
修正案（А/С(ЖР\97/СЛ/；Ь.242)撤 回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八十二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八十二条

“如果卖方根本违反合同，第 七 十 九 、第八  

十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  

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

В . 修正案

2. 美利坚合众国对第八十二条提出了一项修正  
^(А/^Р.97/С.1/Ь.229/Кеу.1)0

3 . 该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А/С(ШГ,97/Сл/и229/КеуЛ):

第八十二条订正如下；

“如果卖方违反合同，使买方有权根据第四+  

五条宣告合同无效，则在买方可以行使这项权利 

的期间内，损失的风险不移转由买方承担。”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1 日 第 三 十 二 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八十二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  

案 （А/С(ЖР\97/СЛ/；и229/11еУЛ)被否决；贸易法委 

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六十二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二条

“（1 ) 当事人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如果 

他因为以下情况而有理由这样做：在 订 立 合 同  

后，他方履行合同的能力或信用大为降低，或其 

准备履行合同或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使人有充分  

理由断定该他方将不履行其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2 ) 如果卖方在本条（1) 款所述的理由明 

显化以前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将货物交付  

给买方，即使买方持有有权获得货物的文件。本 

款规定只与买方和卖方间对货物的权利有关=>

“（3 ) 当事人一方不论是在货物发运前或  

发运后中止履行义务，均须立即通知他方，如经 

他方对其履行义务作出适当保证， 则须继续履行 

义务。”

В . 修正案

2 .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之前，对第六十二条提出 
修正案的有：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А/С(Ж Г_97/С.1/ 

Ц 1 8 7 )以 及 加 拿 大 和 澳 大 利 亚 (А/ССЖГ. 97/С.1/ 

1^.224)。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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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款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СЖР\97/Сл/1и87):

第六十二条第（1)款订正如下：

“（1 ) 当事人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如果 

他因为以下情况而有理由这样做:在订立合同后， 

明显发现他方履行合同的能力或信用大为降低, 

或其准备馗行合同或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使人有  
充分理由断定该他方将不履行其义务的很大一部  

分。”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第（3 )款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01ХГ.97/Сл/1и87):

第六十二条第(3)款订正如下：

“（3 ) 当事一方不论是在货物发运前或发  

运后中止履行义务，均须立即通知他方，如经他 

方以担保、跟单信用或其他方式对其履行义务作

出适当保证，则须继续履行义务：

〔否决： 参看下文“审议”， 7 〕

新的第六+二条之二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А/С(ЖГ.97/Сл/[.224):

增列新的第六十二条之二如下：

“ 他方如果无法充分保证在一段合理期间内  

履行义务，要求保证的一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8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 7 日和2 8 日、 4 

月 3 日和4 日第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四和三十五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在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  

正 案（А /С (Ж ；Р .9 7 /С Л /[Л 8 7 )以 18 票赞成，15 票反 

对，获得通过，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 案 文 依 该 项 修 正 通  

过。

第（2 )款

6 . 在第二十六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3 )款

7 . 在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1/1Л87)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  

的案文获得通过。

新的第六+ 二条之二

8 .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  

修正案（А/ССШГ.97/СЛ/Ц224)被否决，

9 . 在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委 员 会 以 2 7 票赞成， 

6 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审议埃及在第六十二条  

审议结束后提出的修正案（А/С(ЖГ.97/СЛ/1>.249) 。

1 0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埃 及 （А/С(ЖГ,97/Сл/：и249):

以下列案文代替第六十二条原案文：

“（1 ) 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以前，显然可以

看出一方当事人将会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当事
人可通知该当事人，如果他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

提出他将忠实履行合同义务的充分保证，另一方

当事人意欲中止履行其义务。

“（2 ) 如果接受通知一方不提出本条第1款

所规定的保证， 另一方当事人可宣告合同无效。”

1 1 . 意 大 利 也 提 出 一 项 修 正 案 （А/СОМ Г.97/ 

С.1/Ц251)，内 容 如 下 :意 大 利 (А/ССШГ. 97/С .1/

会议以及在1980年 4 月 7 日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次会议 Ь‘251):

上审议了第六十二条， 订正第六十二条第(1)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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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如果 

"： 他因为以下情况而有理由这样做：在订立合同 

后，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能力或信用大为降 

低，或其准备履行合同或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使 

人有充分理由断定该另一方当事人将不履行其义 

务的很大一部分。”

1 2 . 在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委员会同时审议了 

埃及对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提出的修正案（А/ 

С(Ж Г ,97/СЛ /1249和1.250)。这些修正案以1 9票赞 

成、 票反对，被否决э

1 3 . 在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 

阿根廷、埃及、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伊拉克、墨西哥、大韩民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的代表组成的特设工作组来审议第六十二条 

和第六十三条。并向委员会提出这些条文的建议案 

文。

1 4 . 在第三十七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对第六 

十二条提出下列案文（А/С(Ж Г.97/С.1/1^252):

以下文取代第(1 )款：

“（1 ) 如果订立合同后，另一方当事人由于 

下列原因看来将不履行其义务的很大一部分，一 

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只要这样做是合理 

的：

" ( а ) 其履行合同的能力或信用大为降低，

或

“ （Ь ) 其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的行

为。”

1 5 . 在第三十八次会议上，一项建议删除特设工 

作组提出的案文中“只要这样做是合理的”等字的口头 

修正案以17票赞成、1 3票反对，获得通过。另一项 

口头修正案建议将“1 Ь е п ，. а^Чег 1Ье с0пс1и510п оГ 

1Ье сотигас1”改为 “К，аГ1ег 1Ье сопсЫМоп о Г (Ье 

соп кам ”〔中文本不需更改〕，获得通过。另一项口头 

修正案建议将“看来”改为“显然”，以20票赞成、 5 票 

反对，获得通过。特设工作组提出的案文依上述各项 

修正案，以31票赞成、 4 票反对，获得通过。意大利 

撤回其修正案( А / С С Ж П / С Л / Х ^ З И

1 6 . 在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案文的 

第 (2 )和第(3 )款获得通过。

1 7 . 在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经修正的第六十二条 

和第六十三条同时以35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第六十三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三条

“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显然可以看出一

方当事人将会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可以宣告合

同无效。”

В . 修正案

2 .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之前，对第六十三条没有 

任何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 8 日与4 月 3 日 

和 4 日第二十七、三十四和三十五次会议上，以及在 

1980年 4 月 7 日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了 

本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易贸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3

5 . 在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委员会以2 7票赞成、 

6 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审议埃及在关于第六十 

三条的审议结束后提出的修正案（А/СОМГ. 97/СЛ / 

Ц250)。

6 . 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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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А/С(ШГ.97/СЛ/1^250):

以下面案文取代第六十三条：

“（1 ) 如 果 卖 方 在 第 六 十 二 条 第（1 ) 款所  

述的理由明显化以前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  

将货物交付给买方， 即使买方持有有权获得货物  

的文件。本款规定只与买方和卖方间对货物的权  

利有关。

“（2 ) 卖方如按照本条第（1 ) 款 阻 止 将 货  

物交付给买方，他必须立即将买方如果不在一段  

合理时间内对忠实履行义务作出充分保证他即宣  

告合同无效的意旨通知买方。”

7 . 在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委 员 会 同 时 审 议 了  

埃 及 对 第 六 十 二 和 第 六 十 三 条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МГ.97/СЛ/Ц249和1^250)。这两项修正案以19票赞 
成、1 9 票反对，被否决з

8 . 在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特  

设工作组， 由阿根廷、埃及、芬兰、法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伊拉克、墨西哥、大 

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组成，审议第六十二和 
六十三条，并就这两条向委员会提出建议案文。

9 .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提出了关  

于第六十三条的案文（А/СОКГ.97/Сл/к253)如下：

增列新的第（2 )款和第（3 )款如下：

“（2 ) 如果时间许可，打算宣告合同无效的  

一方当事人必须在一段合理时间之前预先通知另  

一方当事人，使 他 可 以 对 履 行 义 务 作 出 充 分 保  
证 ,

“（3 ) 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已宣布他将不履  

行其义务，则前一款的规定不适用。”

1 0 . 在第三十八次会议上，提议从特设工作组的  

案文中删去“如果时间许可”等字的口头修正案以17票 
赞成、1 8票反对，被否决э另 一 项Р{头修正案提议将  

“在一段合理时间之前预先通知”等 字 改 为 “ 合理地通 

知”等字；该提议获得通过。

1 1 . 在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第六  
十三条第（1 )款的案文获得通过。

1 2 . 在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经过修正的第六十二  

和笫六十三条同时以3 5 票赞成、零 票 反 对 ，获 得 通  

过。

第六十四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四条

“（1 ) 对于规定分批交付货物的合同，如果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对某一批货物的义务，而此一 

不履行义务行为对该批货物而言构成根本违反合  

同， 则他方可以宣告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

“（2 ) 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对某一批货  

物的义务，使他方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对今后各批  

货物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情事，该他方可以在 
一段合理时期内宣告合同今后无效。

“（3 ) 买方宣告合同对某一批货物的交付  

为无效时，可以同时宣告合同对已交付的或今后  

交付的各批货物均为无效，如果各批货物是相互 

依存的，不能单独用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  

设想的目的的话。”

В . 修 正 案 .

2 . 第六十四条没有任何修正案。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2 8 日第二十七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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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十 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十条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害，应以 

金额计算，金额应与另一方当事人因其违反合同 

* 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相等。这种损 

害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按照他 

当时知道的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 

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В. 修正案

2 . 对第七十条提出修正案的有：挪 威 （А/ 

ССЖГ. 9 7 /С .1 /Ц 2 3 0 ) ,巴基斯坦 (А/ССЖГ.97/С. 1 / 

Ь.235)0

3.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

挪威（А /ССЖ Г.97/Сл /：и 230 ):

第四章第四节- 损窖（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应与 

第二节- 豁免（第六十五条）合并成单独一章，置于目 

前的第三和第四章之间。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七十条

巴基斯坦（А/ССЖ Г.97/С.1/：и235):

第七十条第二句可修正如下：

“这种损害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 

按照他当时知道的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 

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合理预期的可能损失。”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3 1 日第三十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七十条。

(二） 审议 

第七十至第七十三条

5 . 第三十次会议将挪威的修正案(А/СОГ^Г.97/ 

С .1/Ц 230)交给起草委员会^

第七十条

6 . 在第三十次会议上，巴基斯坦的修正案（А/ 

С01ЧГ.97/Сл/1^235)被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 

得通过。

第七十一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н■—条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无效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买方曾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货 

物，或者卖方曾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卖，则要求 

赔偿损害的一方有权取得合同价格和替代交易价 

格之间的差额和按照第七十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 

何其他损害赔偿。”

В. 修正案

2. 挪 威 对 第 七 十 一 条 提 出 了 修 正 案 （А/ 

С(ШГ. 97/С .1/1Л93)。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挪威（А /С (Ш Г.97/С .1 /：и193):

将第七十一条订正如下：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无效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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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合理时间内，买 方 曾 以 合 理 方 式 购 买 替 代 货  

物，或者卖方曾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卖，则要求 
赔偿损害的一方有权取得合同价格和替代交易价  

格之间的差额作为第七十条所述损害赔偿的一部

分。”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员 会在1980年 3 月 3 1 日第三十次会 

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5 . 在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НГ.97/С.1/Ь.193)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

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七十二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十二条

“（1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 货 物 有 时  

价存在，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如果没有进行第 

七十一条所述的购买或转卖，则有权取得合同所 

定价格和他最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  

的差额和按照第七十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  

损害赔偿。

“（2 ) 为本条第（1 )款的目的，时 价 指 原  

应交付货物地点的现行价格，如果该地点无时价 

存在，则指另一合理替代地点的价格，佴须适当 

地顾到货物运费的差额。”

В. 修正案

2 . 对 第 七 十 二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г 挪 威(А/

СОНГ.97/С.Т/ЬЛ94),澳大利亚、希腊、挪威和大韩 

民国（А/ССЖГ.97/СЛ/1245)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_1 ) 款

(一） 挪 威 （А/ОЖГ.97/СЛ/Ю94):

第七十二条第（1 )款修订如下：

“（1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有时价 

存在，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如果没有进行第七 

十一条所述的购买或转卖，则可取得合同所定价 

格和交货时或宣告合同无效时—— 以时间在先者

为准—— 的吋价之间的差额。他可以按照第七十 

条规定，要求任何其它损害赔偿。”

〔否决：参看下文 “ 审议” ， 5〕

(二） 澳大利亚、希腊、挪威、大韩民国（А/ССЖГ.97/ 

СЛ/Ь.245) ：

第七十二条第（1 )款修订如下：

“（1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 , 而货物有时价  
存在，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如果没有进行第七 

十一条所述的购买或转卖，则可取得合同价格和 

宣布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以及第七十条 

所规定的任何其它损害赔偿。但如要求损窖賠偿 

的一方当事人在收到货物或价款之后宣告合同无 

效，则此项时价视情况应收到货物或价款时的时 

价，而非宜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

〔未予审议：参看下文“审议 ” ， 9〕

第（2)款

(三) 挪 威 (А/С(ЖГ.97/Сл/[.；194):

在第七十二条第(2)款内，“本条第а)款” 等字样 

改为“前一款”。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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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分 別 在 1980年 3 月 3 1 日和4 月 

2 日第三十和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七十二条。

(二） 审议

第（1)款

, 5 . 在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СШГ.97/Сл/：и194)以 12票赞成、2 1 票反对，被否决。

6 . 在第三十次会议上，加拿大以口头提出下列  

修正案：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有时价存在， 

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如果没有进行第七十一条 

所述的购买或转卖，则可取得合同所定价格和他 

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按照第 

七十条规定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加 拿 大 的 修 正 案 以 1 3票赞成、 1 7票反对，被否

决。

7 . 在第三十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以口头提出下  

列修正案：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有时价存在， 

要求赔偿损害的一方，如果没有进行第七十一条  

所述的购买或转卖， 则可取得合同所定价格和交 

货时、给付价款时、或宣告合同无效时—— 以时

间在先者为准—— 的时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按照 

第七十条规定的任何其它损害赔偿。”

澳大利亚的修正案被否决。

8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9 .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在宣布对第七十二条 

的讨论结束后，有人动议委员会再审议澳大利亚、希 
腊、挪 威 和 大 韩 民 国 的 修 正 案 （А/ССШГ.97/С.：! / 

1 2 4 5 ) ; 该 动 议 以 1 4 票赞成、2 1票反对，被否决э

第（2)款

10，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将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О^. 97/С.1/：и194)交给起草委员会；贸 易 法 委 员  

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七十三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三条

“声称他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  

合理措施，以减轻因他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 

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如 果 他 不 采 取 这 种 措 施 ， 

违反合同一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原可  

以减轻的损失数额。”

В. 修正案

2 . 美 国 对 第 七 十 三 条 提 出 一 项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л/：и228) 。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美 国（А/СОМГ.97/Сл/1>.228):

第七十三条订正如下：

“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合同一方可以 

要 求 从 损 害 赔 偿 金 中 扣 除 原 可 以 减 轻 的 损 失 数  

额，或以任何其他补救办法作出相应的改变或调

聱。”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兆0 年 3 月 3 1 日第三十次会 

议上审议了本条 >̂

(二） 审议

5 . 在第三十次会议上，美利坚合众国的修正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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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С(ЖГ,97/С.1/1228) 以 8 票赞成、24 票反对，被 

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六 十 五 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五条

“（1 ) 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可 以 不 负 责  

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 

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 
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预期他能避  

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2 )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  

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者不履  
行义务所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豁免  

责任：他按照本条第（1 ) 款 的 规 定 应 豁 免 责 任 ， 

而 且 如 果 该 款 的 规 定 亦 适 用 于 他 所 雇 用 的 人 的  

话，这个人亦同样应豁免责任1

“（3 ) 本条所规定的豁免只对障碍存在的

期间有效。

“（4 )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  

对他履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他方，如果该项通 

知在不履行义务的一方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  

后一段合理时间内仍未为他方收到，他对由于他 

方未收到通知而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 ( 5 ) 本条的规定绝不妨碍 任一方行使按  

本公约要求赔偿损害以外的任何权利。”

В . 修正案

2 . 对 第 六 十 五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挪 威 （А/ 

ССШГ_97/С.1/：ЬЛ91/КеУЛ )、丹 麦（А /ССШ Г.97/СЛ / 

Ь .1 8 6 ) ,芬 兰（А /С (Ж Г.97/Сл /Ь .190)、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А/ССЖ Г.97/С. 1/Ь. 217 和 234)、巴 基 斯 坦  

(А/ССЖ Р.97/С.1/1^.223)、土耳其（А/ССШГ.97/С.1/

Ь. 2 1 0 ) 和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А/ССЖГ. 97/С.1/ 

Ь.208),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挪 威 （А/С(ЖГ.97/СЛ/1>Л91/Кеу.1):

将第六十五条第（] )款订正如下：

“（1 ) 当事人一方对不履行其义务，不负责 

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非他 

所能控制的障碍，对于这样一种障碍，没有理由 

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并且能证明没有  

理由预期他能避免或克服该障碍或其后果。”

〔头一项修改交给起草委员会，第 二 项 修 改 被 否  
决：参看下文“审议”， 5 〕

第（2 )款

(一） 丹 麦 （А/С(ЖГ_97/СЛ/Ц18(0:

第（2)款改为：

“（2 )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  

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供应人或第  

三者不履行义务所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  

才能免除责任：他按照本条第（1 ) 款的规定应免 

除责任，而且如果该款的规定亦适用于该供应人  

或第三者的话，这个人亦同样应免除责任。”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二） 芬兰 а/ССШГ.97/Сл/：и 90):

第 （2 ) 款订正如下：

“（2 )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  

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供应人或第  

三者不履行义务所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  
才能免除责任：他按照本条第（1 ) 款的规定应免 

除责任，而且如果该款的规定亦适用于该供应人  

或第三者的话，这个人亦同样应免除责任。”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ЖГ，97/Сл/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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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的提案（А/С(ЖГ,97/СЛ/ЬЛ86) 和芬兰的 

提 案 （А/С(ЖГ.97/Сл/；и190)中，在“供应人” 一词后 

加插“承运人”三字。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6 〕

(四) 土耳其（А/С(ШГ.97/С.1/1^210):

删 除第 （2 ) 款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С〕

(五） 巴基斯坦（人/ 0^?\ 97 /0：.1/1^223):

在 第（2 ) 款 末 尾 增 添 以 下 字 句 条 件 是 合 同 已 明  

示地或默示地表示当事人要分包合同 ” 。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6 〕

第（3 )款

(一） 挪 威 （А/С(ЖБ\97/Сл/Ц191/Кеул):

将第六十五条第（3 )款订正如下：

“（3 ) 如果障碍是暂时性的，本条所规定的 

免责对障碍存在的期间有效3 但蹿碍消除后，如 

果情况已发生根本改变，要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 

担负资任显然为不合理时，该当亊人得永远豁免 

责任。”

另一办法是，把“只”字删除。

〔第一个办法被否决，第二个办法获得通过: 参看 

下文“审议”， 9 〕

(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ОЗЧГ.97/С.1/1^217):

第 （3 ) 款订正如下：

“（3 ) 本条所规定的豁免只对障碍和它的 

后果存在的期间有效。”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9 〕

第（4 )款

(一） 挪 威 （А/С(ЖР\97/С_1/1Л9]/КеУЛ):

修订第（4 ) 款第二句如下：

“ 如果他在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

合理时间内不这样做，他对由于不这样做而造成

的损塞应负赔偿责任。”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0〕

(二） 芬 兰 （А/ОЖР\97/Сл/；и 90):

第 （4 )款订正如下：

“（4 )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 须将障碍及 其  

对他履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他方。如果不履行 

义务的一方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  

时 间内仍未通知，他对由于未作通知而造成的损

害应负责任。”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0〕

第（5)款

(一） 挪 威 （А/С(ШГ.97/Сл/：и191/КеуЛ):

第 (5)款修订如下：

“（5 ) 本条的规定绝不妨碍一方按照本公 

约条款宣告合同无效或减低价格。”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 ，IV

(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СЖГ.97/СЛ/1^208):

将 第（5 )款订正如下并将原有第（3 ) 款置于第六  

十五条最后。

“（5 ) 本条规定绝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按本  

公约要求赔偿损害或要求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权 

利。”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Ш

(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ЖГ.97/С.1/：и217):

第 （5 ) 款订正如下：

“（5 ) 本条的规定绝不妨碍 任何 一方行使  

本公约下要求赔偿损害或要求支付合同规定的任

何罚款或违约罚金以外的任何权利。”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1П 

新的第六十五条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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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СШГ.97/Сл/；и217): 

增列新的第六十五条之二如下：

“任何一方如果因自己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使 

他方不賸行合同，不得行使本公约下的任何权

利

〔撤回•.由另一项修正案取代：参看下文“审议” ，
13〕

(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А/С(ЖР\97/Сл/；и234): 

增 列 新 的 第 六 十 五 条 之 二 或 第 二 十 三 条 之 二 如

下：

“当事人一方因本身的行为或不行为而造成 

他方不履行义务时，不得声称他方不履行义务。”

〔依另一项修正通过：参看下文“审议”，13〕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8 日、31 Н、4 

月 1 日和2 日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第三十 

二和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审议了第六十五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第 二 十 七 次 会 议 将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О^Т.97/С.1/Ь.191/КеуЛ) 第 一 部 分 交 给 起 草 委 员  

会，第二部分被否决。 贸易法委员会案文获得通过。

第（2)款

6 .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下列国家撤回其修正  

案：丹 麦 (А/ССШГ.97/СЛ/；и8б)、芬 兰 (А/ССШГ.97/ 

СЛ/1190)、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А/СО^. 97/С. 1/ 

Ь.217)0 巴基斯坦的修正案（А/ССЖР.97/СЛ/Ц 223) 

被否决э 土耳其的修正案（А/СОМГ.97/С.1/；и210) 也 

被否决，但有一项谅解： 由于即将设立的特设工作组  

会提出提案，委员会可以重新审议删除第（2 ) 款的问 

题。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特设工作组， 由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加纳、挪威、瑞典、瑞 士 和 土 耳 其 的 代 表 组

成 ，负责重新草拟第（2 ) 款， 以避免在解释该款及其  

与第（1 )款的关系时发生含糊。

7 .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提出下列  

提 案 （经 口头 更正 的А/С0Ш\97/СЛ/[.243):

办法一：

第六十五条第（2 )款修订如下：

“（2) —方当事人所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

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者如不履行义务，并不能使

该一方当事人豁免责任，除非该第三者在第（1)

款的规定适用于他时也同样豁免责任。”

办法二 ：

删除第六十五条第（2 )款3

8 .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提案的办  
法 一 以 1 6票赞成、2 1票反对，被否决。该提案 的 办  

法 二 亦 以 2 2 票赞成、2 3 票反对，被否决。贸易法委  

员会案文第（2 )款获得通过。

第（3 )款

9 . 在 第 二 十 七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修 正 案 （А/ 

ССтГ.97/Сл/М91/Неу. 1)的第一备选办法以1 2 票 

赞成、2 5 票反对，被否决，第 二 个 备 选 办 法 （即删除 

“只”字）以1 9票赞成、1 2 票反对，获得通过。第二十 

八次会议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修正案(А/СОМГ.97/ 

СЛ/1217)交给起草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  

这些修正通过。

第（4 )款

1 0 . 在 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修 正 案 (А/ 

С(ЖГ.97/Сл/1Л91/Кеу.1)和芬兰修正案(А/ССЖГ.97/ 

СЛ /1 1 9 0 )以 14 票赞成、17票反对，被 否 决 。贸易  

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5 )款

1 1 . 在 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上 ，挪 威 修 正 案 (А/ 

СОНР.97/С.1/Ь.191/Кеу.1) 以 13 票赞成、22 票反对， 

被否决。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的 修 正 案 （А/СОМР.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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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1/1208)以 15票赞成、19票反对，被否决。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修正案(А/ССЖГ.97/С.1/Ц217)也被否 

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新的第六十五条之二

1 2 .在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推迟审议 

德意志й主共和国的提案 (А/С(ЖГ.97/Сл/：и217)， 

以便该国代表团能够参照委员会的讨论，重新草拟其 

提案。

1 3 .在第三十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回 

其修正案(А/ССЖГ.97/С.1/：и217)，提出另一个修正 

案 (А/ОЖГ.97/СЛ/Ц234)取代。新的修正案建议增 

列新的第六十五条之二或第二十三条之二如下：

“一方当事人因本身的行为或不行为而造成他方 

不履行义务时，不得声称他方不履行义务。”该修正案 

经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口头订正，把“ЬзоЬг а8”改 

为“1о 1Ье ех!еп1 1Ьа1”。经口头订正的该修正案以 

34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过，交给起草委员会， 

以便决定作为第六十五条之二抑或作为二十三条之

-~ к о

第三节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

第六十六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六条

“（1) 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当事人在 

合同下的义务，但应予赔偿的任何损害仍应予以 

赔偿。宣告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 

的任何规定，亦不影响合同中关于双方当事人在 

宣告合同无效后各别权利义务的任何其他规定。

“（2 ) 如果一方当事人已全部或局部履行 

合同，他可以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归还他按照合同 

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如果双方当事人都须 

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В. 修正案

2 . 对第六十六条提出修正案的有：挪威 (А/ 

СОНГ.97/Сл/Ь.191 和 1̂ .192)、加拿大（А/ССШГ.97/ 

С. 1/Ь.239)0

3 . 这些修正案内容如下：

(一） 挪威 (А/ССЖГ.97/С.1/：и191):

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

标题修订如下：

“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替代货物的效果”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二） 挪威（А/ССЖГ.97/С.1/：и192):

新的第(3)款

增列新的第（3 )款如下：

“（3 ) 如果没有宣告合同无效，但买方要求 

交付替代货物并已支付价款，则买方在收到新交 

的货物时必须同时把以前收到的货物归还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三） 加拿大（А/С(ЖГ.97/С.1/：и239):

第六十六条增列下列新的第（3 )款之一：

备选案文一

“（3 ) 虽有第（2 )款的规定，如果货物已交 

付买方，而买方已破产，或归还货物会损及买方 

债权人的权利，则卖方无权要求归还其货物。”

备选案文二

“（3 ) 虽有笫（2 )款的规定，如果货物已交 

付买方，而根据适用的国内法，货物所有权也转 

归买方，则卖方无权要求归还货物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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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1 第一委员会分别在1980年 3 月 28日和4月 

2 口第二十八次和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这项条

文。

(二） 审议

5 . 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将 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НГ. 97/С. 1/Ь. 191)交给起草委员会。挪威修正案 

(АУССШГ,97/СЛ/ЬЛ92)以 7票赞成、23票反对，被 

否决；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获得通过。

6 .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加拿大撤回其在第六 

十六条的审议结束后提出的修正案(А/СОМГ.97/СЛ/ 

[.239) 。

第六十七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七条

“（1 ) 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  

原状归还货物，他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  

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2 ) 本条第（1)款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不 

适用：

"(а ) 如果不可能归还货物或不可能按实  

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并非由于买方的行  

为或不行为所造成；或者

“（ь)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的毁灭或变  

坏，是 由 于 按 照 第 三十六条规定进行检验所致； 

或者

В . 修正案

2 . 对第六十七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8日第二十八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 六 十八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八条

“买方虽依第六十七条规定丧失宣告合同无 

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仍保有采取 

一切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

В . 修正案

2 . 对第六十八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一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8日第二十八次 

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с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在买方发现
( ― ) 宙议

或理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在正常营业过程 _

中售出，或已为买方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所消费或 4 . 在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加以改变。” 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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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联合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六十九条

“（】） 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 必 须  

同时支付价款的利息，利息从支付价款之日起计

. 箅。

“（2 ) 在以下情况，买方必须向卖方说明他  

从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得到的一切利益：

“（а ) 如果他必须归还货物或其中一部分；

或者

“（Ь ) 如果他不可能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  

物，或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全部或  

一部分货物，但他已宣告合同无效或已要求卖方  

交付替代货物。”

2 . 与第六十九条有关的，第一委员会还审议了 

就拖欠数额的利息问题提出的一些修正案。

В .修正案

3 . 对第六十九条和关于拖欠数额的利息问题提  

出修正案的有：丹 麦 、芬兰、希腊、瑞 典 (А/ССШГ.97/ 

С.1/Ц216)、捷 克 斯 洛 伐 克（А /С С Ж Г .9 7 /С Л /Щ 8 )、 

日本 (А /С(Ж Р.97/Сл/；и  222)、巴基斯坦 (А/С(ЖГ.97/ 

С.1/Ь. 2 2 5 )和 联 合 王 国 （А/ССЖГ. 97/С. 1 /Ц  226/ 

Кеу.1)0

4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丹 麦 、芬 兰 、希 腊 、瑞 典 （А/ССШ Г.97/СЛ/ 

Ь.216)；

增加新的第七十三条之二如下

“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他  

拖欠数额，当事人他方有权对这些款额获得利息， 

利 息 率 按 其 营 业 地 商 业 贷 款 的 习 惯 利 率 计 算。”

因此，应将标题

“笫四节. 损害” 改为 

“笫四节. 损害和利息”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4〕

(二） 捷克斯洛伐克（А/СОЗ\Т.97/С.1/；и218): 

增列新的第六十条之二如下：

“（1 ) 如果违反合同是由于延迟支付价款  

所造成，卖 方 无 论 如 何 有 权 对 拖 欠 数 额 获 得 利  

息，利率按延迟支付时买方营业地所在国家内现  
行官方贴现率另加百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这种 

贴现率， 则按对无担保短期国际商业信贷适用的  
利率另加百分之一计算。

“（2 ) 如果利息不足以补偿损失，卖方可按 

本公约的规定要求赔偿损害。”

〔撤回： 参看下文“审议 ” ，

(三) 日本（А/ССЖ Г.97/Сл/1^22):

增列新的第七十三条之二如下：

“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他  

拖欠数额，应推定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失，相当 

于按其营业地〔现行无担保的短期商业贷款〕利率 

计算的数额。”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 ，14〕

(四） 巴基斯坦（А/СОКР.97/С.1/；и225):

在第六十九条第（1 )款末尾加添下列一句：

“利率即卖方营业地现行利率”。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4〕

(五） 联合王国（А/С(ЖГ.97/С.1/；и22б/КеУЛ):

用 下 列 提 案 代 替 文 件 А/СОМР.97/С.1/；и226所 

载的提案：

删除第六十九条第（1 )款。

第一部分列入的新条款

第一部分第一章(适用范围)列入新的一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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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约不影响卖方或买方收取金钱利息的  

任何权利。”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14〕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5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Я 28 Н和 31 口以 

及 4 月 3 日第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四次会议上审议  

了这一条。

(二） 审议

6 . 在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由阿根  

廷、捷克斯洛伐克、加纳、希腊、印度、意大利、 巴 

基斯坦和瑞典等国组成的特设工作组，负责审议与第  

六十 九 条 有 关 的 各 项 修 正 案 以 及 拖 欠 数 额 的 利 息 问

題。

7 . 在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特设委员会提出下列  

案文：

阿根廷、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加 纳 、希 腊 ，印 度 、意大 
利1 巴基斯坦、瑞典等国组成，并得到丹麦、美 

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协助的利息问题特设工作  
组 （А/ССЖК.97/СЛ/1^.247):

利 息 问 题 

(拖欠数额）

第七十三条之二 

备选案文一

“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它  

拖欠数额，他 方 当 事 人 有 权 对 这 .些 款 额收 取利  

息，利率按要求付款的当事人国内主要金融屮心  

现行短期商业贷款利率或另一种类似的适当利率  

计算。”

备选案文二

“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它  

拖欠数额，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

息，利率按拖欠方所在国国内主要金融中心现行  

短 期 商 业 贷 款 利 率 或 另 一 种 类 似 的 适 当 利 率 计  

算，或者，如他方实际贷款费用较离则按与之相 

应的，但不高于他本国上述第一种利率的利率计

算。” 

备选案文三

“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他  

拖欠数额，他方当事人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息， 

利率按拖欠方国内主要金融中心的短期商业贷款  

利率或另一种类似的适当利率计算。但是，要求 

付息的一方按这种利率得不到公平补偿时，得要 

求给付达到其本国上述第一种利率的利息。”

(归还价款）

第六十九条  

第（1 )款

将六十九条第（1 )款内 “ 利 息从 支付价 款之日计  

算”这一句改为：

“利息按照第七十三条之二所规定的卖方营 

业地利率从支付价款之日起计算。”

8 . 在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一项关于结束辩论特  

设工作组提出的提案(А/СОШ .̂97/С.1/：и247) 的动议  

以 1 9 票赞成、1 6票反对，获得通过。

9 . 特设工作组提出的备选案文一（А/СО]\Г.97/ 

С.1/Ц247)以 1 7 票赞成、2 2 票反对，被否决。

1 0 . 有人提出口头修正案，建 议 删 除 特 设 工 作  

组提出的备选案文二中的“或者，如另一方当事人实 

际贷款费用较高则按与之相应的，但不髙于他本国上

述第一种利率的利率计算”等字。这 项 口 头修 正案 以  

9 票赞成、1 6 票反对，被否决。

И . 有人提出口头修正案 , 建议删除特设工作组  

提出的备选案文三中的“但是，要求付息的一方当事 

人按这种利率得不到公平补偿时，得要求给付达到其 

本国上述第一种利率的利息”等字。这 项 口 头 修 正 案
以 8 票赞成、1 5票反对，被否决。

12. 未经修正的特设工作组提出的备选案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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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 0 票赞成、1 4票反对，获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  

员会。一项建议在“短期商业贷款利率 ” 一词之前加上 
“通常”二 字的 口头 修 正 案 以9 票赞成、 6 票反对，获 

得通过。

1 3 . 特设工作组对第六十九条第（1 ) 款 提 出 的  

提 案 以 2 6 票赞成、 8 票反对，获得通过，并 交 给 起  

草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第六十九条案文依该项修正  

通过。

1 4 . 下列国家撤回其修正案：丹 麦 、芬 兰 、希 

腊、瑞 典 (А/С(ЖГ.97/С.1/1^2Ш、捷 克 斯 洛 伐 克  
(А/ССЖГ.97/С. 1/Ь. 218)、 日 本 （А/ССЖГ. 97/С. 1/ 

1^.222)、巴基斯坦（А/ССЖГ.97/СЦ225) 和联合王  

国（А/ссжг.̂/сл/ь.ггб/Кеул) 。

第七十四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 第七十四条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而 卖 方 仍 拥 有 这  

些货物或仍能控制这些货物的支配权，卖方必须 
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 以保全货物。他可以保有 

这些货物，直至买方把他所付的合理开支偿还给  

他为止。”

В. 修正案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第七十四条提出了一项  

修正案（А/С(ЖГ.97/С.1/：и211) 。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ОМГ.97/Сл/；и：2И):

第七十四条第一句订正如下：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或 以 支 付 价 款 和  

收取货物同时进行为条件时，如果买方推迟支付

价款，而卖方仍拥有这些货物或仍能控制这些货

物的支配权，卖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 以 

保全货物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3 1 日第三十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七十四条。

(二） 审议

5 . 在第三十次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  

正 案 （А/С(ШГ.97/С.1/；и211) 以 19 票 赞 成 、 5 票 反  

对，获得通过；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 案 文 依 该 项 修 正 通

过。

第七十五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 第七十五条

“（1 ) 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怛 打 算 把 货  

物退回，他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 以保全货 

物3 他可以保有这呰货物，直至卖方把他所付的  

合理开支偿还给他为止^

“（2 ) 如果发运给买方的货物已到达目的  

地，并交给买方支配， 而买方行使退货权， 则买 

方必须代表卖方收取货物，除非他这样做会需要  

支付价款而且会使他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需承担  

不合理的开支。 如果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掌管货物  

的人亦在目的地，此一规定不适用。”

В. 修正案

2 . 对 第 七 十 五 条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有 ： 中 国（А/ 

С (Ш Г.97/СЛ /ЬЛ78)、澳 大 利 亚 (А /С (Ж Г .97 /Сл / 

Ь.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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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这呰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一） 中国（А/С(ЖГ.97/С.1/；и178):

本条第（1 )款修改如下：

“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但发现与合同不符， 

打算把货物退回，除必须及时告诉卖方和提供有 

关凭证包括公证行的检验证书外，他应按情况采

取合理措施， 以保全货物。……”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 5 〕

(二） 澳大利亚（А/С(ШГ.97/Сл/Ц227);

第（1 )款

在“把货物退回，”等字后面增添下列宇样：

“或 买 方 已 根 据 第 （2 ) 款 代 表 卖 方 收 取 货
ЛЛя ,，物。

〔因提出口头修正案而撤回：参看下文“审议”，6 〕

С.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3 1 日 和 4 月 1 日 

第三十次和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条。

(二） 审议

5 . 在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上 ， 中 国 的 修 正 案 （А/ 

С(ШГ.97/СЛ/：ЬЛ78)交给起草委员会。

6 .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澳大利亚因提出口头  
修 正 案 而 撤 回 其 原 有 的 修 正 案 (А/СОГ̂Г. 97/С. 1/ 

Ь.227), 口头修正案如下：

在 第（2 )款第一句后面增列如下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第 （1 ) 款授予他的权利和规  

定的义务应适用。”

这项口头修正案获得通过，交给起草委员会。贸 

易法委员会的案文依该项修正通过。

第七十六条  

А .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十六条

“ 有义务采取措施以保全货物的一方，可以把 
货物寄放在第三者的仓库， 由他方担负费用， 但 

费用必须合理。”

В . 修正案

2 . 对这一条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1 日 第 三 十 一次  

会议上审议了第七十六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

第七十七条  

А.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1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如下：

“第七十七条

“（1 ) 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  

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可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 

把货物出售，如果他方在收取货物或收回货物或  
支付保全货物费用方面过分推迟的话，但必须事 

前把出售货物的打箅通知他方。

“（2 ) 如果货物会损毁或会迅速变环，或者 

货物的保全会牵涉到不合理的开支，按照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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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 

必须采取合理措施，把货物出售。在可能范围内， 

他必须把他出售货物的打算通知他方。

“ （3 ) 出售货物的一方，有权从销售所得收  

入 中 扣 回 为 保 全 货 物 和 销 售 货 物 而 付 的 合 理 开  

支。他必须向他方说明所余款项。”

В . 修正案

' 2 . 阿根廷、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第七十七条提出  
了一项修正案（А/ССШР\97/СЛ/к188) 。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第（1 )款

阿根廷、西班牙、葡 萄 牙 （А/СО]МГ.97/Сл/：и：188):

第七十七条第（1 )款修正如下：

“（1 ) 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  

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如果他方在收取货物或  

收回货物或支付保全货物费用方面过分推迟，可 
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将货物出售，但必须事先通 

知他方，要求他在一段合理时间内收取货物，同 

时提出拟将货桷立即出售的蓍告。”

〔因接受特设工作组的修正案而撤回：参 看 下 文  
“审议' 7 〕

С .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1 日 和 2 日第三  

十一次和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第（1 )款

5 .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阿根廷、西班牙和葡 

萄牙的修正案(А/ОЖК97/Сл/1^188) 被送交由阿根 

廷、加拿大、荷兰、新加坡和西班牙代表组成的特设  
工作组审议。

6 .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特设工作组提出了下  

列案文：

由阿根廷、加拿大、荷兰和葡萄牙组成的特设工  
作组（А/СОЗ\Р.97/С.1/：и246) ，新加坡也参加了该工  

作组：

第 （1 )款修正如下：

“（1 ) 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

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当事人，如果他方当事人

在收取货物或收回货物或支付价款或保全货物费

用方面过分推迟，可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将货物

出售，但必须事先把出售货物的意向合理地通知

他方当事人。”

7 . 特设工作组修正案中关于增加“价款或” 三个 

字的一部分获得通过， 以便使第（1 ) 款与在第一委员 
会 1980年 3 月 3 1 日第三十次会议上经修正后通过的  

第七十四条取得一致。特设工作组修正案中关于增加  
“合理地”三个字 的 一 部分 以2 3 票赞成、1 5票反对，获 

得通过，并交给起草委员会处理。

第（2 )款和第（3 )款

8 . 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贸易法委员会的案文  

获得通过3

三.审议起萆委员会提交的条文草案

1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4 日第三十五次  

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一委员会的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草案第一条至第十七条的条文草案（А/ 

СОКР.97/С.1/Ь.248) , 并通过了第一条至第十七条的  
案文，见 文 件 А /С О 财 .97/11/А灿 1。

2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4 日 第 三 十 六 次  

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一委员会的公约草案  
第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的条文草案（А/ССШГ.97/С.1/ 

Ь.248和 А4а.1) ，并通过了第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的  

案文， 见文件 А/ашг.97/11/Ааал。

3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7 日第 三十 七次  

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一委员会的公约草案  
第三十二条至第六十一条以及第六十四条至第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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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的 条 文 草 案 (А/СО№ 97/С. 1/Ь. 248/Ааа. 2 和 

АсМ.З)，并通过了上述条款的案文，见 文 件 А/СО敗  

97/11/АЛ20

4 . 第 一 委 员 会 在1980年 4 月 7 日 第 三 十 八 次  

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一委员会的公约草案

第 六 十 二 条 和 第 六 十 三 条 的 条 文 草 案(А/С01МГ. 97/ 

С.1/Ц248/АЙ山2) 以及特设工作组关于这两条的提案  

(А/СОНГ.97/С.1/Ь.252 和 Ц 253) 。第一委员会在第 

三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上述条款的案文，见 文 件 А/ 

С0№.97/11/Ааа.2о

Н.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文 件  А/СОШ,97/12

〔原文：英文〕 

(.1980年 4 月 1 日〕

—  曰 由—• 导 я

А . 提出报告

1. 合同会议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委托第二委员  

会审议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  

草 案 (А/ССШР.97/6Х不 包 括 X 条：关于书面合同的声 

明）和秘书长编写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议定  

书草案 (А/ССШ：Р.97/7)。

2 . 本文件包含第二委员会就其审议上述条文草  

案情况向会议提出的报告和审议期间各方向第二委员  

会提出的其他提案。

В .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 会 议 在 1980年 3 月 1 1 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一致选举马蒂利亚-莫利纳教授(墨 西 哥 )为 第 二 委 员  

会的主席3 1980年 3 月 17 Н , 第二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马卡列维奇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当选为第二委员会的副主席э 1980年 3 月 1 8 日， 

第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库奇博拉博士（印度）当选 

为笫二委员会的报告员。

С . 会议、工作安排和 

本报告的结构

(一） 会议

4 . 第 二 委 员 会从 1980年 3 月 1 7 日至4 月 1 日 
举行了 9 次会议。

(二） 工作安排

5 . 第二委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1 7 日第一次会议 

上，通 过 了 载 于 文 件 А /С С Ш Г .9 7 /С .2 /1 1 的临时议 

程，作为委员会的议程，

6 . 第二委员会对提交它的条文草案和会议期间  

各国代表对这些草案所提修正案，基本上采取逐条讨  

论的方式，条 文 及 其 修 正 案 经 第 二 委 员 会 初 步 审 议  

后， 即按照对这些修正案所作的决定，把它们交给起

草委员会。

(三） 本报告的构想

7 . 本报告按照下列方式叙述第二委员会对提交  

它的每一条案文所作的工作：

(а ) 秘书长编写的条文草案案文；

( ь ) 修正案案文， 以及处理方式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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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分成两小节：

(一） 会议

(二） 审议条文。

二. 第二委员会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草案的审议：关于执行、声明、 

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

〔А〕条保管 人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А 条 保 管 人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В.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3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1 7 日第一次会议 

上审议了关于保管人的条文。

(二） 审议

4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获得通过。

■X)〕条同载有与本公约规定事项 

有关条款的公约的关系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 О条同载有与本公约规定事项 

有关条款的公约的关系

“ 本公约不应优先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

载有与本公约规定事项有关条款的公约，但以发

价人和被发价人或卖方和买方的营业地均在该公

约的缔约国内为限。”

В. 修正案

2 . 苏联对关于 “ 同载有与本公约规定事项有关  
条款的公约的关系”的条文，提 出 了 一 项 修 正 案 (А/ 

ССШГ.97/С.2/9) 。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将“……有关条款的公约,”改为 “ ……有关条款的 

国际协定，”；将“该公约”改为“该协定 ” 。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4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1 8 日第二次会议 

上审议了关于 “ 同载有与本公约规定事项有关条款的  

公约的关系”的条文。

(二） 审议

5.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经加 拿 大 口 头 修  

正—— 即在“国际”二宇前加上“任何”二字—— 的苏联 

修 正 案 （А/С01̂ Г.97/С.2/к9) 。委员会否决了尼日利  

亚 关 于 刪 去О条的口头修正案。

〔Р〕条 签字、批准、接受、 

核准、加入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Р条 签 署 、批准、接受、核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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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本 公 约 于... 年 ....月.... 日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开放签署，并

在 纽 约 联 合 国 总 部 继 续 开 放 签 署 ，直至……年

……月…… 日为止，

“（2 ) 本公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接 受 或 核

淮，

“（3 )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非签署国加入。

“（4 ) 枇准书、接受书、核 准 书 和 加 入 书

应交存于保管人。п

В .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会 在1980年 3 月 ]8 日第二次会议 

上审议了关于“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加入” 的条 

文 ,

(二） 审议

4 . 第二委员会决定本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 

续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直 至 1981年 9 月 3 0 日为止。 

委员会同意秘书处提出的一项建议， 即 在 第 3 款“应” 

字之后加上“随时”两字。委员会同意加拿大的一个口  
头修正案，将 第 4 款 末 尾“保 管 人”三 字 改 为 “ 联合国 

秘书长 ” 。

〔0〕条部分批准、接受、 

核准或加入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С条 部 分 批 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

“（1 ) 缔约国可在签署、批准 、接 受 或 加

入时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规定的约束或不  

受本公约第三部分规定的约束，

“ （2 ) 根 据 本 条 第 1 款 规 定 就 本 公 约 第 二  

部分或第三部分作出声明的缔约国，在该国不接 

受的部分所规定事项上，不应视为本公约第一条  
第 1 款所指的缔约国。”

В .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1 8 日第二次会议 

上审议了关于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条文。

(二） 审议

4 . 第二委员会通过了由秘书长编写的关于 “ 部 

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条文。

〔В〕条联邦国家条款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В条联邦国家条款  

“备选条文_

“对于联邦国家或非单一国家，应 适 用 下 列  

规定：

"(а) 就本公约内属于联邦立法当局立法  

管辖权范围内的条文而言，联邦政府所负义务应  

与非联邦国家的缔约国所负义务相同；

“（Ь ) 就本公约内属于根据联邦宪法制度  

没有义务采取立法行动的组成联邦的州、省或邦 
的立法管辖权范围内的条文而言，联邦政府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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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将这些条文连同有利建议提请该州、省或邦的

适当当局注意；

"(с) 本公约联邦缔约国经任何其他缔约  

国通过保管人提出的请求，应就公约任何特定条  

款提出关于联邦及其组成单位的法律和惯例的说  

明，指出立法或其他行动使该条款生效的程度>

“备选条文二

“（1 ) 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 领土单位，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各领土单位对 

本公约所规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 

国得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应适用于  

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 

单位，并 得 随 时 提 出 另 一 声 明 以 修 改 已 作 的 声  

明，

“（2 ) 此种声明应通知保管人，并明白说明 

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3 ) 如 果 本 条 第 1 款所 称的缔约国在签  

署、批准 、接受、核 准 或 加 入 时 并 未 作 出 声 明 ， 

本公约应在该国所有领土单位内有效。”

В . 修正案

2 . 加 拿 大 对 联 邦 国 家 条 款 提 出 了 修 正 案 (А/ 

ССШГ.97/’С.2/：и2) 。

3 . 这项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本条应包括类似秘书长编写的案文中备选条  
文二和《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第三十一条 

的条款，

〔特 设 工 作 组 通 过 经 修 正 的 案 文 ：参 看 下 文 “ 审 

议，，，7〕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一） 会议

4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1 7 日 和 2 0 日第 

一次和第三次会议上， 审议了联邦国家条款，

(二〉 审议

5 . 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表示宁愿选择备选条  

文二，但 决 定 将 这 个 问 题 交 给 一 个 非 正 式 工 作 组 处  

理，这个工作组由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代表组成。

6 . 委员 会在第 三次会议上 研究 了由澳大利亚、 

加 拿 大 组 成 并 有 挪 威 参 加 的 特 设 工 作 组 所 提 的 提 案  

(А/СО№. 97/С.2/ИЗ)。这个提案建议，在 В条备 

选条文二增列第四款э

7 . 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经日本口头修正的备选条  

文 二 第 1 款 ，这个修正案的内容是，在“签字、批准” 

之后加上“接受、核准”四个字。第 2 款照原措词获得  
通过〕在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第3 款提出的口头修  

正案进行讨论后(该国后来撤回其修正案) ，经澳大利 
亚 口 头 修 正 的 第 3 款获得通过。经 过 修 正 的 案 文 如  

下：

“（3 ) 如 果 一 缔 约 国 未 按 照 本 条 第 1 款作
出声明，本公约应在该国所有领土单位内有效。”

8. 委员会在第三次会议上研究了特设工作组提  
出 的 新 的第 4 款，并通过了经加拿大口头修正的案文。 

这 个 口 头 修 正 案 的 目 的 在 于 把 第 五 行 （А/СО]ЧГ. 97/ 

С .2/：и  13 )中的不定冠词“一个”用固定冠词“该”取代。 

通过的案文如下：

“（4 ) 如根据按照本条作出的声明，本公约

适用于缔约国的一个或一个以上但不是全部领土

单位，为本公约的目的，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营业

地除非设在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则应视为

不在缔约国内。”

9 . 保加利亚提出的变更第3 款 和 第 4 款次序的 

提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С〕条 公约不适用的声明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С条公约不适用的声明

“ （] ) 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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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合同的订立，也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该国的一  
方与营业地在他国的一方之间的销售合同， 因为 

两国对本公约所规定的事项适用相同的或非常近  

似的法律规则，

“（2 ) 如果该他国是缔约国，则这种声明必 

须由两缔约国联合作出，或相互以单方面声明的  

方式作出。”

В . 修正案

2 . 对 公 约 不 适用 的声 明条款提出修正案的有: 

加拿大、芬兰、法 国 和 荷 兰 组 成 的 特 设 工 作 组 (А/ 

О Ж Г ,9 7 /С .2 /[ Л О )和 荷 兰 （А/ССШГ.97/С.2/Ц23)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а ) 特设工作组的修正案对第（1 )和 第（2 ) 款 

建议新措辞并建议增列新的第（3 > 款 、

“（1 ) 对本公约适用的事项具有相同或非  

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可随  
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缔约国的当  

事各方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  

订立，这种声明可联合作出，或彼此作出单方面  

声明э

“（2 ) 对本公约适用的事项具有与一个或  

一个以上非缔约国相同或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  

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呰 
非缔约国的当事各方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 
于这些合同的订立，

“（3 ) 按照本条第（2 ) 款 的 规 定 被 声 明 为  

不适用本公约的国家，如果后来批准、加入或核准 

本公约，这种声明仍应有效，除 非 该 国 在 批 准 、 
加入或核准本公约时宣布它不能接受这种声明。”

〔第 （1 )和第（2 ) 款获得通过； 第 （3 )款被否决： 

参看下文“审议”，5〕

(Ь ) 荷 兰 修 正 案 （А/С(ЖГ.97/С.2/：и23) 建议  

增列新的第（3 )款如下：

“（3 ) 作为根据本条第（2 )款所作声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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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国家如果后来成为缔约国，这项声明从本公

约对该新缔约国生效之日起； 即 具 有 根 据 与 第

( 1 ) 款所作声明同等的效力。”

〔修正后获得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9 8 0年 3 月 1 7 日、2 0 日、24 

日、25日第一，三、四、五次会议上审议了 С条 ，

(二） 审议

5. 第 二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设 立 了 一 个 由 加 拿  

大、芬兰、法国和荷兰组成的特设工作组，第三次会 
议 研 究 了 工 作 组 的 提 案 （А/ССЖГ.97/С.2/110) ，并 

通过了该提案的第（1 )和 第 （2 ) 款 ，第五次会议在秘 
书处作了一个声明之后，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 由荷 

兰提议的新第（3 )款的案文(А/ССЖГ.97/С.2/Ц23) 。

澳大利亚对“公约不适用的声明”

А. 澳大利亚提出的案文

1 . 澳大利亚提出的新的С条之二（А/ССШГ.97/ 

С.2/ЦЗ)的案文如下:

“缔约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可声明它只 
有在当事各方已选择本公约作为规定其合同的订  

立和解释的法律时，才适用本公约。”

В. 修正案

2 . 没有就这个提案提出修正案，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第 二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17日 和1 8 日第一 
次和第二次会议上审议了澳大利亚提出的С条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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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4. 委员会在第三次会议上否决了澳大利亚提出  
的 С条之二。

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新条款 

〔С 条之二和С 条之三〕 

А . 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案文

1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提 出 的 两 个 新 条 款 （А/ 

ССШГ.97/С.2/Ц7)被 主 席 称 为С条 之 二 和С条之三， 

其案文如下：

“任何国家在存放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可宣布 

本公约仅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方之  

间的货物销售合同。”

“任何国家在存放其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可宣 
布只在惯例不违反本公约时，才适用第八条第(2)

却 ”
0

В . 修正案

2 . 没有就这个提案提出修正案，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1 8 日第二次会议 
上审议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С条之二和С条之三。

(二） 审议

4 . 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否决了捷克斯洛伐克  
提 出 的С条 之 二 和С条之三。

〔X〕条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х条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

“ 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  

证明的缔约国，可以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时，按 

照第十一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 

七条或第二部分准 许销 售合同或其 更改 或废止 ， 

或者任何报价、接受或意向方面的其他表示得以  

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 

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在一个作出了这种声  

明的缔约国内。”

В . 修正案

2. 对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的条文提出修正案的  

有：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А/С(Ж；Р.97/Сл/[.96)和联  
合王国（А/СОШ 9̂7/С.1 几 .88)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А/ССЖГ.97/СЛ/Ц96):

在“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之 后 插 入 “ 或在以后 
任何时候”八个字。

〔修改后获得通过：参看下文“审议”，6〕

(二） 联合王国（А/С0Ш<\97/СЛ/Ц88):

1. X 条第一行“批准”二 字 之 后 加 插“接 受、核 

准”四字。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6〕

2 . 英文本最后一行的“а СопггасЦп̂ 3!а1е，，改 

为“1Ье Соп1гас11п^ 31：а(е” （中文本不必改动)а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7〕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1 8 日 和2 0 日第 

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上审议了关于书面合同的声明的条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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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

5 . 本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其议程时，决定 
将 审 议(X)条的任务交给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得知，第一委 员 会报 告 员 将 参加 下次 会 议 ， 

报告第一委员会所作出的决定并将尚待第二委员会审  
议的问题通知第二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了第一委员会报告员的报告。

6 . 在第三次会议上，荷兰代表口头修正了德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的 修 正 案 （А/С01ЧГ.97/С,1/：и96) 和联  

合王国修正案（А,/С01ЧГ.97/Сл/：и88 )第 一 部 分 3 此 

项修正案的内容是删除“签署、批准或加入时 ” ，代之以 

“任何时候”四字。这项修正案被接受，委员会在将本  

条交给起草委员会时同意，“任何时候” 四字并不表示 
按 照 (X )条所作的声明有追溯既往的效力；

7 . 联 合 王 国 修 正 案 （А/С(ЖГ.97/СЛ/：и88) 第 

二部分获得通过。

8 . 委员会并提请起草委员会注意，“废止 ” 两字 

的意思是“协议终止 ” 。

〔Н〕条 声 明  

А . 秘书长的声明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Н〕条 声 明

“（1 ) 根据本公约规定在签署时作出的声  

明，须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后加以确认。

“（2 ) 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 

并应正式通知保管人。

“〔（3 ) 根 据 В条规定作出的声明，应明确 

说明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4 ) 如 果 В条所称的缔约国在签署、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并未作出声明，本公约 

对该国所有领土单位生效。〕

“（5 ) 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效  

时同时生效，但保管人在公约生效后才收到正式

通知的声明除外〕后一种声明应于保管人收到声  
明 之 日 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但根 

据 С条规定作出的相互单方面声明则应于保管人  

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的第

一天生效，

‘‘（6 ) 任何依本公约作出声明的国家得随  

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其声明，此种撤回 

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的第

'天生效。

“ （7 ) 撤回根据本公约С 条作出的声明吋， 

此种撤回自撤回生效之日起同时使另一个国家根  

据该条所作的任何相互声明失效。”

В. 修正案

2 . 联 合 王 国 对 声 明 条 款 提 出 一 个 修 正 案 (А / 

С(ЖР\97/С.2/[.6) 。

3 . 修正案内容是：删 除第 （4 ) 款以及在第（6) 

款 第 二 行“此种撤回”四字之后加一个“应”字，在第 

( 7 )款第一行“此种撤回”之后加一个“应”字。

〔第 （4 ) 款获得通过，第 （6 ) 和 （7 ) 款 交 给 起 草  

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1 8 日 和 2 5 日第 
二次和第五次会议上审议了声明条款。

(二） 审议

5 . 第二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声明条款  

的第（1 )、 （2 ) 和 （6 ) 款。加拿大在第五次会议上口 
头提议删除第（3 ) 和第（4 ) 款 3 法国对第（5 ) 款提出 

口头修正，建议缩短本款规定的6 个月迟延期限。委 

员会在否决了这个口头修正之后，通 过 了 第 （5 ) 款。 

委员会通过了第（6 ) 和第（7 ) 款 ，并将联合王国所提 
的使用未来命令词的提案 (А /С (Ж К 97 /С .2 /Ц 6 )交给 

起草委员会。



182 第一部分会议文件

У 条奥地利关于保留的提案 

; А . 奥地利提出的案文

] . 奥 地 利 提 出 的 关 于 新 的 У条 (А/СОМГ.97/ 

丨 С.2/14)的案文如下：

“ 除了 X 条规定的保留之外，不得作出任何  

保留。”

В . 修正案

2 . 对本条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于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六次会议 

上审议了奥地利提出的新的у条 。

(二） 审议

4 . 第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奥地利提出的  

新 的 У条，由秘书处建议了新措词3 新 条 款 修 改 如  

下：

“除了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之外，不得作出 

任何保留。”

〔I 〕条 生 效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乃 条 生 效

“（1 ) 本公约在第 〔十〕件 按 照 上 文 С条规  

定在其中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的  

规定约束的批准书、接受 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 
存之日起〔13〕个月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3

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始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 
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13〕个月后第一个 

月的第一天对该国生效，但排除的部分除外。

“（3 ) 批 准、接受、核准 或加 入 本 公 约 的  

国家，如 果 是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 

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统一法的公约》（《1964 

年海牙合同订立公约》) 和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  

牙签订的《关 于 国 际 货 物 销 售 统 一 法 的 公 约 》 
(《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中一项或两项公约 

的缔约国，应按情况同吋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  
《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1964年海牙合同 

订立公约》或两者，这种退出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  

之日起生效э

“ （4 ) 根 据 С 条规定声明 不 受 本 公 约 第 二  

部分规定约束而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 
公约的国家，如果是《1 % 4 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的缔约国，应同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该公约， 

这种退出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生效5

“（5 ) 根 据С条规定声明不受本公约第 三  

部分规定约束而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 
公约的国家，如果是《1964年海牙合同订立公约》 

的缔约国，应同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该公约， 

这种退出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生效

“（6 ) 在 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 
或加 入 书(包 括 载 有 根 据С条 规定 作 出 的 声 明 的  

文书）交存后，保管人应通知作为《1964年海牙合 

同订立公约》和 《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保管 

人的荷兰政府本公约生效日期和本公约缔约国国  

名。”

В . 修正案

2 . 联 合 王 国 对 生 效 条 款 提 出 了 修 正 案 （А/ 

ССШР\97/С.2/：иб、А/С(ШР\97/С.2/[.8、А/СОШ<\97/ 

СЛ/Ь.12) , 秘 书 长 对 初 步 提 案 提 出 了 订 正 案 文  

(А/СОМГ.97/С.2/117 ) 。

“（2 ) 对于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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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 联 合 王 国 在 文 件 А/ССЖГ.97/С.2/Ц6中 

建 议 把 本 条 第 1 和 第 2 款 里 的 现 在 时 态 改 为 将

来时态з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Ь ) 联 合 王 国 在 文 件 А/СО!Ч；Р\97/С.2/：и 8中 

建 议 以 “包 括 载 有 根 据С条规定作出的声明的文  

书”等字样取代第（1 )款圆括弧内的一句。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с ) 联 合 王 国 在 文 件А/ССШГ.97/С.2/；и 12的 

提 案 中 建 议 委 员 会 审 议 下 列 问 题 ：第 （3 ) 款内  

“这种退出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生效 ” 一句 

以及第（4 )款 和 第（5 ) 款内类似的语句是否有任  

何效力。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⑷ 秘 书 长 在 文 件 А/С(ЖР\97/С.2/1и7里提 

议的新案文如下：

“（1 ) 在本 条 第 （6 )款各项规定的限制下， 

本公约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 

入书(包括 一国 按 照 上 面С条规定在其中声明不  

受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的规定约束的批准  
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 存 之 日 起 1 2 个 

月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2 ) 在本 条 第（6 )款规定的限制下，对于 

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  

存后才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每一国  

家，本公约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 

书或加入书之日起1 2个 月 后 第 一 个 月 的 第 一 天  

对该国生效，但排除的部分除外。

“（3 ) 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  

家，如 果 是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统一法公约》（《1964年海 

牙合同订立公约》）和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 
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的公约 >>(《1964年 

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中 一 项 或 两 项 公 约 的 缔 约  
国，应按情况同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1964 

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1964年海牙合同订立公  

约》或退出该两公约。

“（4 ) 根 据С条规定声明不 受 本 公 约 第 二  

部分规定的约束而部分批准、接 受 、核准或加入 

本公约的国家，如 果 是 《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  

约》的缔约国，应同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该公

“（5 ) 根 据 С条规定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三  

部分规定的约束而部分批准、接 受 、核准或加入 
本公约的国家，如 果 是 《1964年海牙合同订立公  

约》的缔约国，应同时通知荷兰政府 声明退出该

公约。

“（6 ) 为了本条的目的，《1964年海牙合同 

订立公约》或 《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的缔约 

国的批准、接 受 、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应在这些 

国家按照规定退出该两公约生效后方始生效。本 

公 约 保 管 人 应与1964年 两公 约 的保管人荷兰政  

府进行协商， 以确保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协调。”

〔修正后获得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4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4 日 和 2 5 日第 

四次和第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生效条款。

(二） 审议

5. 第 二 委 员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保 留 秘 书 长 在 文 件  

А/ОЖГ.97/С.2/Ц17中 提 议 的 、经 联 合 王 国 修 正  
(А/С(ШГ.97/а2/：и8)的案文。法国和奥地利的口头  

修正案被否决。第 （2 ) 、 （3 ) 、 （4 ) 、 （5 ) 、 （6 ) 款 

未改动即获通过。加纳口头提出的，在 第 （2 ) 款第一 

行 “ 第〔十〕”之前加上“本公约生效之后和 ” 等字样的修 
正案被否决。联合王国在文件А/ССШГ,97/С.2/：иб中 

提出的关于用将来时态代替现在时态的提案交给起草  
委员会。伊拉克口头提出的关于在第（3 ) 款里新增一 

句，将 第 （4 ) 、第 （5 ) 款的实质内容包括在内的提案  

被否决。联 合 王 国 撤 回 其 载 于 文 件А/С01ЧК97/С.2/ 

1^.12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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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条 适用公约的日期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Е〕条 适 用 公 约 的 日 期  

“每一缔约国：

“ （а ) 对于订立属于本公约第一条范围内 

 ̂ 的合同，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定，如果订立合同的 

提议是在本公约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家生效之 

日或该日后提出的；

“ （ь ) 对于属于本公约第一条范围内的合 

同，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定，如果该合同是在本公 

约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家生效之日或该日后订 

立的。”

В. 修正案

2 . 对适用公约日期的条款提出修正案的有：苏 

联 (А /С (Ж Г.97/С .2 /：и 2 0 )和由法国、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日本、荷兰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组成的特设工 

作组（А/ССЖ Г.97/С ,2/ЬЛ1)。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 a ) 苏联修正案提议的条文如下：

“每一缔约国：

“ （1 ) 对于订立属于本公约第一条范围内 

的合同，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定，如果订立合同的 

提议是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或其后提出的；

“ （2 ) 对于属于本公约第一条范围内的合 

同，应适用本公约的规定，如果该合同是在本公 

约对该国生效之日或其后订立的。”

〔撤回：参看下文“审议”，5〕

( b ) 由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荷兰 

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组成的特设工作组的提案提议的 

Е 条新案文如下：

“ （1 ) 本公约不适用于在它对第一条所指

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缔约国生效以前订立的合同。

“ （2 ) 本公约不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如果订

立合同的提议是在公约对第一条所指的一个或一

个以上缔约国生效以前作出的。”

〔经口头修正后获得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二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1 8 日和 2 4 日第 

二次和四次会议上审议了本条。

(二） 审议

5 . 第二次会议上，第二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特设 

工作组，成员有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荷 

兰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为 Е 条起草新案文。第四次 

会议上，第二委员会审议了特设工作组的提案。联合 

王国口头提出修正：把 两 款 里 的 “(Ье Соп1гас1тё 

51а1е8 ог 51;а1е” 都改为 “1Ье Соп1гас11п§ 31а1ез ог 

1Ье СопггасИп§ 5и1е”（中文不必更动）。保加利亚口 

头提出修正：把（а ) 款和（Ь ) 款的顺序颠倒过来。委 

员会通过了经联合王国和保加利亚口头修正的适用曰 

期条款。荷兰对法文本提出的口头修正案交给起草委 

员会。苏联在第四次会议上撤回它的修正案。

6. 法国口头提出的关于把适用日期条款置于生 

效条款之后的提案获得通过^

〔К〕条 退 出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К条 退 出

“ （1 ) 缔约国可以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

声明退出本公约(或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э

“ （2 ) 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一年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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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如通知内明定一段更长期  

间，则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期间届  

满时起生效。”

В . 修正案

2 . 对退出条款提出修正案的国家有：联合王国 
(А/СОМК.97/С.2/Ь.6, А/ССШГ.97/С.2/；Ь.15) 、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А/С(Ж1\97/С.2/；и16) 。

3 . 这些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а) 文件 А/ССШГ.97/С.2/Ц6 建议把第（2) 

款内的动词的现在式改为未来式。

〔交给起草委员会：参看下文“审议”，5〕

(Ь ) 文件 А/ССШГ,97/С,2/：ЬЛ5 建议将第（2 ) 

款 第 二 句 改 为 如 通 知 内 明 定 一 段 退 出 生 效 的 更  

长期间，……〔其余不变〕。”

〔通过：参看下文“审议”，5〕

(с ) 文 件 А/С(ЖБ\97/С.2/Ц16建议增列新的 

第 （3 ) 款如下：

“ 本公约不适用于第一条所述的缔约国或多个缔  

约国退出生效后所订立的合同。”

〔否决：参看下文“审议”，5〕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的第六次会 

议上审议了退出条款。

(二） 审议

5.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经联合王国修正的  
(А/СО№Г.97/С.2/[Л5)退出条款。联 合 王 国 的 另 一  

修正案（А/СОШ*\97/С.2/к6) 决 定 交 给 起 草 委员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増列新的第3 款的提案被否决。

认证条款〔有效文本和证明条款〕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提议的案文如下：

“……年……月…… 日订于……，正本一份,

其阿拉伯文、 中文、英 文 、法文、俄文、和西班 

牙文本均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 

公约上签署， 以资证明。”

В . 修正案

2 . 对认证条款（有效文本和证明条款)没有修正
案提出。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六次会议 

上审议了认证条款（有效文本和证明条款）。

(二） 审议

4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获得通过。

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后 

条款的条文草案的标题和先后次序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①如下：

“附件

“А条—— 保管人

“ Б条—— 同载有与本公约规定事项有关条款的  
国际协定的关系

①案文见附件(А/ССЖГ.97/С.2/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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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条—— -签署、批 准 、接受、核准、加入

(;条—— -部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Б条—— -联邦国家条款

С条—— -公约不适用的声明

X 条—— -关于书面合同的条款

Н条—— -关于声明的程序

у 条_ -保留

】条 _ _ 生 效

Е条—— -适 用 公 约 的Н期

К条—— -退出

认证条款

В.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4 月 1 日第 九次会 议  

上审议了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  

文萆案的先后次序。

(二） 审议

4 . 在第九次会议上，第二委员会通过了秘书长  

提议的先后次序，交给起草委员会处理。

三. 第二委员会对《国际货物销售 

时效期限公约》议定书的审议

序 言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①如下：

①案文见 Л/СОГ^Г.97/С.2/Ц18。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 考虑到国际贸易在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  

上是一个重要因素，

“ 深信通过规定国际货物销售的时效期限的  
统一规则将有助于发展世界贸易，

“认 为 将 1974年 6 月 1 2 日在纽约订立的《国 

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予以修正，以符合1980 

年 4 月…… 日 在 维 也 纳 订 立 的 《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将 促 使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中规定时效期限的统一规则获得通过，

“兹协议修正上述公约如下：”

В. 修正案

2 . 对序言没有修正案提出。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六次会议 

上审议了序言。

(二） 审议

4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壹条至第陆条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委员会收到了 А/ССШГ.97/7、Л/ССЖГ.97/ 

С.2/ЬЛ8、А/С(ШГ.97/С.2/：и18/А(Ыл、А/ССЖГ. 97/ 

С.2/Ь.2 8等文件。

В . 修正案

2 . 提 出 修 正 案 的 国 家 有 ：挪 威 (А/СОКГ.97/ 

С.2/Ь.14 和 А/СОКР.97/С.2/：и19) 、德意志联邦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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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А/ССШГ.97/С. 2 /1 .2 1 )、日本(А/С(ЖГ_ 97/С. 2/ 

Ь .26)0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 ’28日 和 4 

月 1 日第七、八和九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七和第八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秘书 

长就时效公约和合同公约两者之间关于适用范围和最  

后条款的规定所拟订的对照表。在第八次会议上，委 

员会决定在议定书草案列入修正时效公约第三、 四、 
三十一、二十四、三十七和四十条的各条款。有关条 
款 (第壹至第陆条)见 А/СОГГ̂.97/ОС/；и8/КеуЛ, 委 

员会于第九次会议审议和通过了这些条款。

第 柒 条

(原第肆条Ф)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议定书保管人。”

В .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2 6 日笫六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柒条。

①第柒条及以后各条的案文见文件А/ССЖГ.97/С.2/ХЛ8 

拈兮内所示原编号各条3

(二） 审议

4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获得通过。

第 捌 条

〈原第伍条）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1 ) 本议定书开放给《1974年 6 月 1 2 日 

公约》所有缔约国或签署国加入。

“（2 ) 加入书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В . 倐正案

2 . 奥 地 利 对 第 捌 条 提 出 一 项 修 芷 案 (А/ 

С(ЖР. 97/С.2/Ь.22)0

3. 这个修正案的内容是增列新的第伍条之二如

下：

“任何非本公约缔约国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 

具有加入经本议定书修正的本公约的效力。”

〔经修芷后获得通过：参看下文“审议”， 5 〕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4 . 笫二委员会在1980年 3 月 2 6 和 2 7 日及4 月 

1 日第六、七和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第捌条。

(二） 审议 

笫 1款

5 . 在第九次会议上，委员会接受了苏联口头提  
出的修正案，删除“《1974年 6 月 1 2 日公约》的所有缔 

约国或签署国”等字（中文本，须于该处添加 “ 所 有 国  

家”四字)，本款经修正后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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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

6 . 在第七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由奥地利提 
出、其 后 又 经 口 头 修 正 的 新 条 文 (А/С01ЧГ.97/С.2/ 

Ь .22>,全文如下：

“任何非本公约缔约国加入本议定书，具有加 

入经本议定书修正的本公约的效力。”

7 . 在第九次会议上，委员会接受了法国提出的  

口头修正案，将新条款增列为第捌条的第2 款。第九 

次会议还通过了另一项口头修正案，在 新 的 第 2 款末 

尾 增 添 下 列 字 句 但需符合第玖条的规定”。

第 3款

8.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秘书长编写的案文  
(原 第（2 )款 )。

第 玖 条

(原第陆条）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编写的案文如下：

“（1 ) 本议定书应于〔第二〕〔第 六 〕件 加 入  

书存放之日起第______ 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但：

“（а) 《1974年 6 月 1 2 日公约》本身在该曰 

必须有效； 以及

“（Ь) ________ 年 月______ 日 在 维

也纳缔结的《国 际 货 物 销 售 合 同 公 约 》也 必 须 有  

效。

“适当时 ,本议定书应在上述两项条件获得满  

足之日生效。

“（2 ) 对于在〔第二〕〔第六〕件 加 入 书 存 放  

后才加入本议定书的每一国家，本议定书应于存

放加入书后第______ 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但本

条 第（1 ) 款为本议定书开始生效的目的而规定的  
条件必须在该日之前获得满足。

“适当时，本议定书应在上述条件获得满足之  

日对有关各国生效。”

В. 修正案

2 . 没有任何修正案3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六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玖条。

(二） 审议

4 . 在第六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本议定书应于  

第二件加入书存放之日起第6 个月的第一天生效。委 

员会还决定，对于在第二件加入书存放后才加入本议  
定书的每一个国家，本 议 定 书 应 于 存 放 加 入 书 后 第 6 

个月的第一天起生效。本条两款的最后一句都交给起  

草委员会处理。

新的第陆条之二——  

捷克斯洛伐克的提案 

А. 捷克斯洛伐克的案文

1 . 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案文(А/ССЖР.97/С.2/ 

1>.27)如下：

“新的第陆条之二

“任何国家在存放加入书时，可宣布它仅将议

定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方之间的

货物销售合同。”

В. 修正案

2 . 没有任何修正案。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二委员会在1980年 4 月 1 日第九次会议上 

审议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新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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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定书缔约国的《1974年 6 月 1 2 日公约》缔约 

国的关系上，应视为也是未经修正的该公约的缔  

约国。’，

(二） 审议

4 . 第二委员会否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提案。

第 拾 条

(原第柒条）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在本议定书开始生效以后任何对《1974年 6 

月 1 2 日公约》的批准或加入，应视为同时加入本  

议定书，但须经有关国家如此通知保管人。”

В.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 - )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6 日第六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拾条。

(二） 审议

4 . 在第六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美国口头  

修正的第拾条，将“但须”二 字 改 为“除 非”，将“ 除非  

经有关国家如此通知保管人”一句放在本条文开端。荷 

兰也提出了类似的口头修正，但后来撤回。

第 拾 壹 条

(原第捌条）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 按照本议定书第陆条或第柒条成为经本议  
定书修正的《1974年 6 月 1 2 日公约》的缔约国的 

任何国家，除非表示相反的意向，在其对未成为

В.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第七次会议 

上审议了第拾壹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七次会议上，第拾壹条经美利坚合众国  

口头修正后获得委员会通过，该修正案要求在“除非” 

二 字 后 加 入“向保管人”四字；并在该条内提到第捌 

条。

第 拾 贰 条

(原第捌条之二）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Ф如下：

“退出

“1. 缔约国可通知保管人声明退出本议定

书。

“2 . 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1 2 个月后的第 

一月第一天起生效。

“3 . 适 用 本 条 第 1 和 第 2 款 而 本 议 定 书 停  

止对之生效的任何缔约国，仍为未经修正的《1974 

年 6 月 1 2 日公约》的缔约国， 因此继续依照后者  

规定以及依照议定书第〔捌〕条，受该公约的约束，

①案文见 А/ССШГ.97/С.2/Ц18/Ас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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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依照该公约第四十五条规定，声明退出未经  

修正的该公约。”

В.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28日 和 4 

月 1 日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第拾贰 

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七次会议上， 委员会请秘书长拟订一条  

关于退出的条文，增列在议定书草案内。在第八次会 
议上，委 员 会 通 过 了 第 1 和 第 2 款。在 第 九 次 会 议  

上，委员会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口头修正案，删 除 “ 以 
及依照议定书第〔捌〕条”等字，并通过了经修正的第  

3 款。

第 拾 巻 条

(原第玖条）

А.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如下：

“（1 ) 保管人应将本议定书的正式付本递  
送《时效公约》的全体缔约国和签署国。

“（2 ) 保管人在本议定书依照第陆条开始  

生效时，应编制经本议定书修正的《时效公约》全 

文，将其正式副本递送已成为或有资格成为经本  

议定书修正的《时效公约》缔约国的一切国家。”

В.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1980年 3 月 2 7 日 和 4 月 1 曰 

第七次和第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第拾叁条。

(二） 审议

4 . 在第七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  

口头修正案， 以“《1974年 6 月 1 2 日公约》”取代“ 时效 

公约”。在第九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苏联提 出 的  

口头修正案，在 第 1 款 中 以 “所 有 各 国 ” 四 字 取 代  
“1974年 6 月 1 2 日公约》的全体缔约国和签字国 ” ，在 

第二款中，将 “ 已成为或有资格成为经本议定书修正  
的С1974年 6 月12日公约》缔约国的一切国家”改为“ 经 

本议定书修正的《1974年 6 月12日公约》全体缔约国'  

经修正的案文获得通过。

认证条款(有效文本 

和证明条款） 

А . 秘书长的案文

1 . 秘书长拟订的案文①如下：

“ 年 月 日 订 于  ，正

本一份，其 （阿拉伯文）、 中文、英文、法文' 俄

文和西班牙文本均有同等效力。”

В . 修正案

2 . 没有提出修正案。

С . 第二委员会的讨论经过

(一） 会议

3 . 第 二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7 日笫七次会议 

上审议了认证条款。

(二） 审议

4 . 委员会决定将括号删除，通过秘书长拟订的  

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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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审议起草委员会提交 

本委员会的报告

在1980年 4 月 1 日第九次会议上，委 员 会 决 定 : 

起草委员会应直接向全体会议提出报告。

五.审议委员会提交全体 

会议的报告

在1980年 4 月 1 日第九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并 

通过了报告员提出的报告草稿。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文件 У /С О М 7. «97/27

А. 委员会的组织安排

1 . 本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在第五次全  
体会议上选出下述15个国家为起草委员会成员：巴西、 

智利、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芬兰、 

法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韩民国、新加坡、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 合 王 国 、美 利 坚 合 众  

国、扎伊尔。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 起 草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1 日第一次会议 

上一致推选邱良发先生(新加坡)为 起 草 委 员 会 主 席 。 

塞冯先生(芬兰)被选为起草委员会副主席，科帕克先 

生 (捷克斯洛伐克)被选为报告员，

C. 会议与工作安排

_ (一 ） 会议

3 . 起 草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1 日 至4 月 9 日 

间举行了 1 9 次会议。

(二） 工作安排

4 . 起 草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1 日第一次会议 
上 通过了载于文件А/С(ЖР\97/1)С/Ь. 1 的 临 时 议 程  

为正式议程。

5. 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主要是逐条讨论它所

收到的条款草案以及第一和第二委员会对这些条款草  

案提出的修正案。

6. 委员会对审校们协助拟订本会议六种正式语  

文的案文，表示感谢。

提出报告

(一） 第一委员会提交的条款

7 . 起 草 委 员 会 在 1980年 3 月 2 1 日 至4 月 5 日 

第一次至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一委员会交给它的  

条款。起 草 委 员 会 对 第 一委 员会 的报 告载 于 文 件А/ 

С(Ж Г.97/С,1/Ц248 和 А(Ы.1 至 3 之内。

(二） 第二委员会提交的条款

8 . 起草委员会在1980年 4 月 7 日 和 8 日第十六 

至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二委员会交给它的最后条款  

草案3 起草委员会应第二委员会的请求，将关于最后 
条款草案的报告提交全体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载  

于文件 А/ССЖР\97/13/КеуЛ。

(三） 时效公约议定书

9 . 起草委员会在1980年 4 月 9 日第十九次会议 

上审议 了第二 委 员会 交 给 它 的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 

限公约》的议定书草案э 起草委员会应第二委员会的  

请求；将其报告提交全体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载  
于文件 А/ССЖГ.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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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序言和最后文件

1 0 . 起草委员会应总务委员会的请求，在 1980

年 4 月 9 日第十九次会议上审议了序言和最后文件。 
起 草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载 于 文 件 А/СОМГ. 97/15和 А/ 

ССШ 07/16。

第一委员会向全体会议提出的公约条文草案 

文件 А/ССШР.97/11/А(ЫЛ 和 2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第一部分适用范围和总则 

第一章适用范围

第 条

( 1 )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  

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 a ) 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

( b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  

法律。

( 2 ) 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如果从 

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 当事人 

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应不 

予考虑。

( 3 ) 在确定本公约的适用时， 当事人的国籍和 

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业性质，应不予考虑。

第 二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 a ) 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售， 

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  

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  

购供任何这种使用；

( b ) 经由拍卖的销售；

〔原文：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西班 

牙文〕

〔1980年 4 月 4 日〕

( с ) 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它令状的销售；

с а )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 

的销售；

( е ) 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

( П 电力的销售。

— АЯл

( 1 )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视为销  
售， 除非订购货物的当事人保证供应这种制造或生产  

所需的大部分重要材料。

( 2 ) 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应货物一方的绝大部分  

义务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的合同。

第 四 条

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卖方和买方因  

此种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本公约除非 

另有明文规定，与以下事项无关：

( a ) 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或任 

何惯例的效力；

( b ) 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四条之二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  

死亡或伤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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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十一条规  

定的限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第 二 章 总 则

第 六 条

( 1 ) 在解释本公约时， 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  

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  

的需要。

( 2 ) 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  

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 
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 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  

法律来解决。

第 七 条

( 1 ) 为本公约的目的，一方当事人所作的声明  

和其他行为， 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如果另一方当事 

人已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此一意旨。

( 2 ) 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 当事人所作的 

声 明 和 其 他 行 为 应 按 照 一 个 与 另 一 方 当 事 人 同 等 资  

格、通 情 达 理 的 人 处 于 相 同 情 况 中 应 有 的 理 解 来 解  

释。

( 3 ) 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向或一个通情达理  

的人应有的理解时， 应适当地考虑到与事实有关的一  

切情况，包括谈判情形、 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  

做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

第 八 条

( 1 ) 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  

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 2 ) 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  

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  

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 这 种 惯 例 ，在 国 际 贸 易  

上， 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  

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

第 九 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 a ) 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 则以与 

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  

其营业地，但要考虑到各当事人在订立合  
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所设  

想的情况；

( b ) 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 则以其惯常居住 

地为准。

第 十 条

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 

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 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  
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

第 十 一 条

本公约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  

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 

或其他意向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  

定不适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在已按照  
本公约第(X)条作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国内。 各当事  

人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力。

第十一条之二

为本公约的目的，“书面”包括电报和电传。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十 二 条

( 1 )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  

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发价人在得到接受 

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构成发价。一个建议如果写明 

货物并且明示地或暗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  

确定数量和价格， 即为十分确定。

( 2 ) 非 向 一 个 或 一 个 以 上 特 定 的 人 提 出 的 建  

议，仅应视为邀请作出发价，除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

地表示相反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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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条

( 1 ) 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时生效。

(2) —项发价， 即 使 是 不 可 撤 销 的 ，得 予 撤  

回，如果撤回通知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之前或同时， 

送达被发价人。

第 十 四 条

( 1 )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发价得予撤销，如果 

撤 销 通 知 于 被 发 价 人 发 出 接 受 通 知 之 前 送 达 被 发 价  

人。

( 2 ) 但在下列情况下， 发价不得撤销：

(а) 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  

示发价是不可撤销的；或

(Ь ) 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可撤销  

的，而且被发价人已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  

赖行事。

第 十 五 条

一项发价， 即使是不可撤销的，于拒绝通知送达 

发价人时终止

第 十 六 条

( 1 ) 被发价人声明或作出其他行为表示同意一  

项发价，即是接受。缄默或不行动本身不等于接受。

( 2 ) 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  

生效。如 果 表 示 同 意 的 通 知 在 发 价 人 所 规 定 的 时 间  
内，如未规定时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 未曾送达 

发价人，接受即成为无效，但须适当地考虑到交易的  

情况，包栝发价人所使用通讯方法的快速程度。对口 

头发价必须立即接受，但情况有别者不在此限。

( 3 ) 但如果根据该项发价或依照当事人之间确  

立的习惯作法或惯例， 被 发 价 人 可 以 作 出 某 种 行 为 ， 

例如 与发运货物或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来 表 示 同  

意，而无须向发价人发出通知，则接受于该项行为作 

出时生效，但该项行为必须在上一款所规定的期间内  

作出^

第 十 七 条

( 1 ) 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 

更改的答复，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价。

( 2 ) 伛是，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  

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  

变更该项发价的条件，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  

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 构 成 接  

受。如果发价人不如此作出反对，合同的条件即以该  

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

( 3 ) 有关货物价格、付 款 ，货 物 质 量 和 数 量 、 

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  

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 

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

第 十 八 条

( 1 ) 发价人在电报或信件内规定的接受期间， 

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发信日期起算，如信上 

未载明发信日期，则从倍封上所载口期起算。发价人 

以电话、电传或其他快速通讯方法规定的接受期间， 

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时起算。

( 2 ) 在计算接受期间时，接受期间内的正式假  

日或非营业日应计算在内。但是，如果接受通知在接  

受期间的最后一天未能送到发价人地址， 因为那天在 

发价人营业地是正式假日或非营业日，则接受期间应 

顺延至下一个营业日。

第 十 九 条

( 1 ) 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价人毫 

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将此种意见通知被发价人。

( 2 ) 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其他书面文件  

表明，它是在传递正常、能及时送达发价人的情况下  

寄发的，则该项逾期接受具有接受的效力，除非发价 

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通知被发价人：他认为他 

的发价已经失效。

第 二 十 条

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生效之  

前或同时，送达发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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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Н— 条

合 同 于 按 照 本 公 约 规 定 对 发 价 的 接 受 生 效 时 订

立。

第二 +  二条

为公约本部分的目的，发价、接受声明或任何其  

他意旨表示“送达”对方， 系指用口头通知对方或通过  

任何其他方法送交对方本人，或其营业地或通讯地址， 

如无营业地或通讯地址，则送交对方惯常居住地。

第三部分货物销售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二十三条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  

蒙受损害， 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  

待得到的东西， 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 

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  

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

第二十四条

寅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 

通知，方始有效3

第二十五条

除非公约本部分另有明文规定，当事人按照本部 

分的规定， 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任何通知、要求或 

其他通知后，这 种 通 知 如 在 传递上发生耽搁或错误， 

或者未能到达，并不使该当事人丧失依靠该项通知的  

权 利 ，

第二十六条

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 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炅 
•-方当事人履行某一义务，法 院 没 有 义 务 作 出 判 决 ， 

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  

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э

第二十七条

( 1 ) 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即可更改或终

止。

( 2 ) 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  

作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更改或根据协  

议终止。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 

以信赖，即不得坚持此项规定。

第二章卖方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 付 货 物 ， 

移交一切与货物有关的文件并转移货物所有权э

第一节交付货物和移交文件

第 二 + 九 条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要在任何其它特定地点交付货  

物，他的交货义务如下：

( a ) 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卖方应 

把货物移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方；

( b ) 在不属于上一款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合同 

指的是特定货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的或  

尚待制造或生产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而 
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这些货物是  

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将在某一特定地点制 

造或生产，卖方应在该地点把货物交给买  

方处置

(с ) 在其它情况下，卖方应在他于订立合同时 

的营业地把货物交给买方处置。

第 三 十 条

( 1 ) 如果卖方按照合同或本公约的规定将货物  

交付给承运人，但货物没有以货物上加标记、或以运 

货文件或其他方式清楚注明有关合同，卖方必须向买 

方发出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

( 2 ) 如果卖方有义务安排货物的运输，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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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立必要的合同， 以 按 照 通 常 运 输 条 件 ，用适合情况 

的运输工具，把货物运到指定地点。

( 3 ) 如 果 卖 方 没 有 义 务 对 货 物 的 运 输 办 理 保  

险，他必须在买方提出要求时， 向买方提供一切现有 

的必要资料，使他能够办理这种保险。

第三十一条

卖方必须按以下规定的日期交付货物：

, ( а ) 如果合同规定有日期， 或从合同可以确定 

日期，应在该日期交货；

( b ) 如果合同规定有一段时间，或从合同可以 

确定一段时间，除非情况表明应由买方选  
定一个日期外，应在该段时间内任何时候  

交货；或者

( c ) 在其他情况下，应在订立合同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交货。

旬| &

如果卖方有义务移交与货物有关的文件，他必须 

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地 点 和 方 式 移 交 这 些 文 件 。 

如果卖方在那个时间以前已移交这挫文件，他可以在 

那 个 时 间 到 达 前 纠 正 文 件 中 任 何 不 符合 同 规 定的 情  

形，但是，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  

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徂买方保留本公约所规定  

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利。

第 二 节 货 物 相 符 与 第 三 方 要 求

第三十三条

( 1 ) 卖 方 交 付 的 货 物 必 须 与 合 同 所 规 定 的 数  

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方式装  

箱或包装。

( 2 ) 除双方当事人业已另有协议外，货物除非 

符合以下规定， 否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 О 货 物 适 用 于 同 一 规 格 货 物 通 常 使 用 的 目

( Ь ) 货物适用于订立合同时曾明示或默示地通

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表明买  

方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或者这 

种依赖对他是不合理的；

(с ) 货物的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物样品  

或样式相同；

(а) 货 物 按 照 同 类 货 物 通 用 的 方 式 装 箱 或 包  

装， 如果没有此种通用方式，则按照足以 

保全和保护货物的方式装箱或包装。

(з)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不可能不  

知道货物不符合同，卖 方 就 无 须 按 上 一 款 （а) 项至  

(Л) 项负有此种不符合同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 1 ) 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对风险 

移转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任， 

即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该时间后方始明显。

( 2 ) 卖方对在上一款所述时间后发生的任何不  

符合同情形，也应负有责任，如果这种不符合同情形是  

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务所致，包括违反关于在一  

段时间内货物将继续适用于其通常使用的目的或某种  

特定目的，或保持某种特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保证。

第三十五条

如果卖方在交货日期前交付货物， 他可以在那个 

日期到达前，交付任何缺漏部分或补足所交付货物的  

不足数量，或交付用以替换所交付不符合同规定的货  

物， 或对所交付货物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形作出  

补救，但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  

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1 但是买方保留本公约所规定  

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利。

第三十六条

( 1 ) 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  

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э

( 2 ) 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检验可推迟 

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

( 3 ) 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买方须再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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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  

巳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再发运的可能性，检验 

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第三十七条

(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  

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 

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  

利，

( 2 )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物之  

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就丧失 

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  
的保证期限不符。

第三十八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规定指的是卖方已知道或不可  

能不知道而又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事实，则卖方无权 

援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提出任何  

权利或要求的货物， 除非买方同意在这种权利或要求  

的条件下，收取货物，但是，如果这种权利或要求是  

以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卖方的义务应 

依照第四十条的规定。

第 四 十 条

(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二方不能根  

据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拥有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  

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  

权利或要求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按照以下国家  

的法律规定是以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为基础的：

(а ) 如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期货物将在  

该国境内转售或作其他使用，则根据货物 

将在其境内转售或作其他使用的国家的法  

律；或者

(Ь )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根据买方营业地所在  

国家的法律。

( 2 ) 卖 方 在 上 一 款 中 的 义 务 +适 用 于 以 下 情  

况：

(а ) 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  

此项权利或要求；或者

( Ь ) 此项权利或要求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要遵 

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程式或 

其他规格。

第四十条之二

( 1 ) 买方如果不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方的  

权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要求的  

性质通知卖方，就丧失援引第二十九或第四十条规定  

的权利。

( 2 ) 卖方如果知道第三者的权利或要求以及此  

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就无权援引上一款的规定。

第四十条之三

尽管有笫三十七条第（1 ) 款 和 第 四 十 条 之 二 第

( 1 ) 款的规定，买方如果对他未发出所需的通知具备  

合理的理由，仍可按照第四十六条规定，减低价格或 

要求利润损失以外的损害赔偿。

第 三 节 卖 方 违 反 合 同 的 补 救 办 法

第四十一条

( 1 )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  

何义务，买方可以：

(а ) 行使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权  

利；

( Ь ) 按照第七十条至第七十Н条的规定，要求 

损害赔偿。

( 2 ) 买 方 可 能 享 有 的 要 求 损 害 赔 偿 的 任 何 权  

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它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

( 3 ) 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 

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予卖方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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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 1 )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除非买方已 

采取与此一要求相抵触的某种补救办法。

(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只有在此种不符  

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要求交付替代  
货物，而且关于替代货物的要求，必须与依照第三十 

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  
段合理吋间内提出。

( 3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要求卖方通  

过修理对不符合同之处做出补救，除非他考虑了所有  

情况之后，认为这样做是不合理的。修理的要求必须 
与依照第三十七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 

通知发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第四十三条

( 1 ) 买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时间， 

让卖方履行其义务。

( 2 ) 除非买方收到卖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买方在这段时间内不得对  
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买方并不因此丧失其  

对 迟 延 履 行 义 务 可 能 享 有 的 要 求 损 害 赔 偿 的 任 何 权  

利。

第四十四条

( 1 ) 在第四十五条的条件下，卖方即使在交货 

日期之后，仍可自付费用，对任何不履行义务做出补  

救，但这种补救不得造成不合理的迟延，也不得使买 

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无法确定卖方是否将偿付买  

方预付的费用。但买方保留本公约所规定的要求损害  
赔偿的任何权利。

( 2 ) 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卖方履  

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对此一要求作出  

答复，则卖方可以按其要求中所指明的时间履行义务。 

买方不得在该段时间内采取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的  

任何补救办法。

( 3 ) 根据上一款规定，卖方表明他将在某一特  

定时间内履行义务的通知，应包栝要买方表明决定的 

要求。

( 4 ) 卖方按照本条第（2 )和第（3 ) 款作出的要 

求或通知，必须在买方收到后，始生效力。

第四十五条

( 1 ) 买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а) 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  

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Ь ) 如果发生不交货的情况，卖方不在买方按  

照第四十三条第（1 ) 款规定的额外时间内  

交付货物，或卖方宣布他将不在所规定的  

时间内交付货物。

( 2 ) 但是，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就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а ) 对于迟延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已这样做；

(Ь ) 对于迟延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事情：

(一） 他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已这样做；或

(二） 他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三条第（1 ) 款规定的 

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卖方宣布他将  

不在这一额外时间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  

间内已这样做；或

(三） 他在卖方按照第四十四条第（2 ) 款指明的 

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买方宣布他将  

不接受卖方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已  

这样做。

第四十六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 论价款是否已付，买方都 

可以减低价格，减价按实际交付的货物在交货时的价  

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当时的价值两者之间的比例计  
算。但是 ，如果卖方按照第三十五条或第四十四条的  

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务作出补救，或者买方拒绝接受  

卖方按照该两条规定履行义务，则买方不得减低价格。

第 四 + 七 条

( 1 ) 如果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交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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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中只哿一部分货物符合合同规定、则适用于第四 
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关于缺漏部分及不符合同规定部 
分货物的规定。

( 2 ) 买方只有在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照合同 

规定交付货物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宣告整个 
合同无效。

第四十八条

( 1 ) 如果卖方在规定的日期前交付货物，买方 
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

( 2 ) 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规定的 
数量，买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绝收取多交部分的货物。 
如果买方收取多交部分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他必须 
按合同价格付款。

第三章买方的义务

第四十九条

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价款和 
收取货物。

第一节支付价款

第 五 十 条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根据合同或任何有关法 
律和规章规定的步骤和手续，以便支付价款。

第 五 Н— 条

如果合同已有效地订立，但没有明示或暗示地规 

定价格或规定如何确定价格，在没有任何相反表示的 
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引用订立合同时 

此种货物在该项特定贸易的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 
格。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

(1 ) 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支 
付价款，他必须在以下地点向卖方支付价款：

( a ) 卖方的营业地；或者

( b ) 如凭移交货物或单据支付价款，则为移交 
货物或单据的地点。

(2 ) 卖方必须承担因其营业地在订立合同后发 

生变动而增加的支付方面的有关费用。

第五十四条

( 1 ) 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它特定时间支 
付价款，他必须于卖方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将货物 
或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交给买方处置时支付价款。 
卖方可以支付价款作为移交货物或单据的条件。

( 2 ) 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卖方可以在 

支付价款后方可把货物或控制货物处置权的文件移交 
给买方作为发运货物的条件。

( 3 ) 买方在未有机会检验货物前，无义务支付 

价款，除非这种机会与各当事人议定的交货或支付程 
序相抵触。

第五十五条

买方必须按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日期或从合同和 
本公约可以确定的日期支付价款，而无须卖方提出任 
何要求或办理任何手续。

第二节收取货物

第 五 + 六 条

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如下：

( a )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以期卖方能交 

付货物•，和

( b ) 接收货物。
如果价格是按货物的重量规定的，如有疑问，应 

按净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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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节 买 方 违 反 合 同 的 补 救 办 法

第 五 + 七 条

( 1 )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承担 
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

(а ) 行使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一 条 规 定 的 权  

利；

( Ь ) 按照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要求 

' 赔偿损害。

(2 ) 卖方可能享有的要求赔偿损害的任何权  
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它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з

(3 ) 如果卖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 

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予买方宽限期。

第五十八条

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收取货物或履行他 
的其他义务，除非卖方已采取与此一要求相抵触的某 
种补救办法。

第 五 + 九 条

(1 ) 卖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时间， 
让买方履行义务。

( 2 ) 除非卖方收到买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卖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对 
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是卖方并不因此丧失 
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享有的要求赔偿损害的任何权 

利。

第 六 + 条

( 1 ) 卖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а ) 如果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承担 
的任何义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Ь ) 如果买方+ 在卖方按照第五十九条笫（1 ) 

款规定的额外时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 
或收取货物，成如果买方声明他将不在所 
规定的时间内这样做。

( 2 ) 但是，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就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О 对于买方迟延履行义务，卖方在知道买方 
履行义务前这样做；或者

(Ь) 对于迟延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事 

情：

(一） 买方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同后 
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

(二） 他在卖方按照第十九条第（1 ) 款规定的任 
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买方宣布他将不在 
这一额外时间内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 

内这样做。

第 六 +  — 条

( 1 ) 如果买方应根据合同规定订明货物的形  
状、大小或其它特征，而他在议定的日期或在收到卖 
方的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订明这些规格，则卖 
方在不损害其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 
以依照他所知的买方的要求， 自己订明规格。

( 2 ) 如果卖方自己订明规格，他必须把订明规 
格的细节通知买方，而且必须规定一段合理时间，让 
买方可以在该段时间内订出不同的规格。如果买方在 
收到这种通知后没有在该段时间内这样做，卖方所订 
的规格就具有约束力。

第四章风险移转

第七十八条

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 
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 
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

第七十九条

( 1 ) 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但卖方 
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 自货物交付给第 
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 险 就 移 转 到 买 方 承  
担。如果卖方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把货物交付给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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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以前，风险不移 
转到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文  
件，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

( 2 ) 但是，在货物上加标记、或装运单据、或 

向买方发出通知或以其他方式清楚地注明有关合同以 
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

第 八 十 条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货物交付给签发 
载有运输合同文件的承运人时起，风 险 就 由 买 方 承  
担。但是，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 
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通知买  
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第 八 +  — 条

( 1 ) 在不属于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规定的情 
况下，从买方接收货物时起，或如果买方不在适当时 
间内这样做，则从货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从 
而违反合同时起，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

( 2 ) 但是，如果买方有义务在卖方营业地以外 

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则当交货时间已到而买方知道 
货物已在该地点交给他处置时，风险方始移转。

( 3 ) 如果合同指的是当时未加标明的货物， 则 

这些货物在未清楚注明有关合同以前，不得视为已交 
给买方处置。

第八十二条

如果卖方已根本违反合同，第七十九条、第八十 
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 
而可以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

第五章卖方和买方义务  

的一般规定

第 一 节 预 期 违 反 合 同 和  

分批交货合同

第 六 +  二条

(1 ) 如果订立合同后， 另一方当事人由于下列

201

原因显然将不履行其大部分重要义务，一方当事人可 
以中止履行义务：

(а) 他履行义务的能力或他的信用有严重缺  

陷；或

(Ь ) 他在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中的行为。

( 2 ) 如果卖方在上一款所述的理由明显化以前 

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将货物交付给买方，即使 
买方持有其有权获得货物的文件。本款规定只与买方 
和卖方间对货物的权利有关。

(3 ) 中止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论是在货物 
发运前还是发运后，都必须立即通知另一方当事人， 
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保证，则他必 
须继续履行义务。

第 六 + 三 条

( 1 ) 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显然可以看出 
一方当事人将会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 
告合同无效。

( 2 ) 如果时间许可，意图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 
当事人必须合理地预先通知另一方当事人，使他可以 

对履行义务作出充分保证。

( 3 ) 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已宣布他将不履行其义 

务，则前一款的规定不适用。

第六十四条

( 1 ) 对于分批交付货物的合同，如果一方当事 
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义务，便对该批货物构成 
根本违反合同，则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对该批 
货物无效。

( 2 ) 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 
义务，使另一方当事人有充分理由断定对今后各批货 
物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该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一 
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今后无效。

( 3 ) 买方宣告合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交付为无 

效时，可以同时宣告合同对已交付的或今后交付的各 
批货物均为无效，如果各批货物是互相依存的，不能 
单独用于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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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节 损 害 赔 偿 和 利 息

第 七 十 条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应与另 
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栝利润在内的损 
失额相等3 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 
立合同时，依照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 
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第七十一条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无效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买方已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货物，或者卖方 
已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卖，则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可 
以取得合同价格和替代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以及按照 
第七十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第七十二条

( ]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又有时价， 
耍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如果没有根据第七十一条规定 
进行购买或转卖，则可以取得合同规定的价格和他最 
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按照第 
七十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 2 ) 对上一款而言，时价指原应交付货物地点 

的现行价格，如果该地点没有时价，则指另一合理替 
代地点的价格，但应适当地考虑货物运费的差额。

第七十三条之二

( 1 )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他 

拖欠金额，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息， 
其利息按拖欠一方营业地所在国主要金融中心的现行 
短期商业贷款利率计算，如无此种利率，则按另一种 

类似的适当利率计算。

( 2 ) 但是，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的实际贷款费用 
较高，他有权对拖欠款额按与这种贷款费用相应的利 
率收取利息，但这一利率不得超过上一款规定的、该 
另一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主要金融中心的现行利

率。

第七十三条

声称另一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 
理措施，减轻由于该另一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 
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 
合同一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 
失数额。

第 三 节 免 责

第六十五条

( 1 ) 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 
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 
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 
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 2 )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雇佣履 
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方不履行义务所  
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免除责任：

( а ) 他按照上一款的规定应免除责任，和

(Ь ) 如果该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他所雇用的人， 
这个人也同样应免除责任。

( 3 ) 本条所规定的免责对障碍存在的期间有

效。

( 4 )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对他履 

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另一方。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 
行义务的一方已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仍未为另一方收到，则他对由于另一方未收到 
通知而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5 ) 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公约规定的 

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

第六十五条之二

一方当事人因本身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使另一方当 

事人不履行义务时，不得声称该另一方不履行义务。

第 四 节 宣 告 合 同 无 效 的 效 果

第六十六条

( 1 ) 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在合同中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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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但应负责的任何损害赔偿仍应负责。宣告合同无 
效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也不影响 
合同中关于双方在宣告合同无效后权利和义务的任何 
其他规定。

( 2 ) 已全部或局部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 
另一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如 
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第六十七条

( 1 ) 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 
还货物，他就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 
货物的权利。

( 2 ) 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а ) 如果不可能归还货物或不可能按实际收到 
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并非由于买方的行 

为或不行为所造成；或者

( b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的毁灭或变坏，是 

由于按照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检验所致； 
或者

( c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在买方发现或理 

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为买方在正常 
营业过程中售出，或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消 
费或改变。

第六十八条

买方虽然依第六十七条规定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 
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但是根据合同和本公 
约规定，他仍保有采取一切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

第六十九条

(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必须同时从 
支付价款之日起支付价款利息，其利息按照第七十三 
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卖方营业地所在国主要金融 
中心的现行利率计算。

( 2 ) 在以下情况下，买方必须向卖方说明他从 

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得到的一切利益：

( а ) 如果他必须归还货物或其中一部分；或者

( Ь ) 如果他不可能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物，或 

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全部或 
一部分货物，但他已宣告合同无效或已要 
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

第 五 节 保 全 货 物

第七十四条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或在支付价款和交付货 
物应同时进行时，买方没有支付价款，而卖方仍拥有 
这些货物或仍能控制这些货物的处置权，卖方必须按 
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有权保有这些货 
物，直至买方把他所付的合理费用偿还给他为止。

第七十五条

( 1 ) 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但打算行使合同或 
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把货物退回，他必须按情况 
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有权保有这些货物， 
直至卖方把他所付的合理费用偿还给他为止。

( 2 ) 如果发运给买方的货物已到达目的地，并 

交给买方处置，如果买方行使退货权利，则买方必须 
代表卖方收取货物，除非他这样做需要支付价款而且 
会使他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需承担不合理的费用。如 
果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掌管货物的人也在目的地，则此 
一规定不适用。如果买方根据本款规定收取货物，他 
的权利和义务与上一款所规定的相同。

第七十六条

有义务采取措施以保全货物的一方，可以把货物 
寄放在第三方的仓库， 由另一方担负费用，但该项费 
用必须合理。

第七十七条

( 1 ) 如果另一方在收取货物或收回货物或支付 
价款或保全货物费用方面有不合理的迟延，按照第七 
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可 
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把货物出售，但必须事前向另 
一方发出合理的意向通知。

(2)如果货物易于损毁或易于迅速变坏，或者货 

物的保全会牵涉到不合理的费用，则按照第七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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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必须采取 （3 ) 出售货物的一方，有权从销售所得收入中
合理措施，把货物出售。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必须把 扣回为保全货物和销售货物而付的合理费用。他必须 
出售货物的打算通知另一方。 向另一方说明所余款项。

К. 起草委员会向全体会议提出的最后条款草案 

文件  А/СОИР.97/13/Р^>Л

〔原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1980年 4 月 3 日〕

第四部分最后条款

А条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I)条

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本公 
约规定事项有关条款的任何国际协定，但以双方当事 
人的营业地均在该协定的缔约国内为限。

Р条

( 1 ) 本公约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最后一次 
会议上开放签署，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开放签  
署，直至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为止。

( 2 ) 本公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核准^

( 3 ) 本公约从开放签署之日起开放给所有非签 

署国加入。

( 4 ) 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和加入书应交存 
于联合国秘书长。

С条

( 1 ) 缔约国可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入时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的约束或不受本公约 
第三部分的约束。

(2 ) 按照上一款规定就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 
部分作出声明的缔约国，在该声明适用的部分所规定

事项上，不视为本公约第一条第（1 ) 款范围内的缔约 
国。

В条

( 1 ) 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单 
位，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规 
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署、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 
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单位，并得随 
时提出另一声明以修改已作的声明。

( 2 ) 此种声明应通知保管人，并明白说明适用 

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3 ) 如果根据按照本条作出的声明，本公约适 
用于缔约国的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部领土单位，而一 
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约的目 

的，该营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 
则视为不在缔约国内。

(4 ) 如果缔约国没有按照本条第（1 ) 款作出声 
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有领土单位。

С条

( 1 ) 对本公约适用的事项具有相同或非常近似 
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 
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缔约国内的当事人之间的 
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订立。这种声明可

(2 ) 对本公约适用的事项具有与一个或一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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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非缔约国相同或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缔约国可随 
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非缔约国内的当 
事人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订立。

( 3 ) 作为根据上一款所作声明对象的国家如果 
后来成为缔约国，这项声明从本公约对该新缔约国生 
效之日起，具有根据第（1)款所作声明的效力，但以 
该新缔约国加入这项声明，或作出相互单方面声明为
限。

(X)条

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的 
缔约国，可以随时按照第十一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 
第十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 

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他意旨 
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作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 
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营业地是在该缔约国内。

Н条

( 1 ) 根据本公约规定在签署时作出的声明，须 
在批准、接受、或核准时加以确认。

( 2 ) 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并应 

正式通知保管人。

( 3 ) 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效时同时 
生效。但保管人在这种生效后才收到正式通知的声  
明，应于保管人收到声明之日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的 
第一天生效。根 据С条规定作出的相互单方面声明， 

应于保管人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6 个月后的第一个 

月的第一天生效。

( 4 ) 任何根据本公约规定作出声明的国家得随 

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该项声明。此种撤回于 
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生
效。

( 5 ) 撤回根据С条作出的声明， 自撤回生效之 

日起，使另一个国家根据该条所作的任何相互声明失 
效。

V 条

•I条

( 1 ) 在本条第（6)款规定的条件下，本公约在 

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包括载有根据 
С条规定作出的声明的文书交存之日起12月后第一  
个月的第一天生效。

( 2 ) 在本条第（6)款规定的条件下，对于在第 

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才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在该国 
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 准 书 或 加 入 书 之 日 起12 

个月后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对该国生效，但排除的部分 
除外。

( 3 )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 
如果是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订立统一法公约》(《1964年海牙合同订立公 
约>))和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 
销售统一法的公约КС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中 

一项或两项公约的缔约国，应按情况同时通知荷兰政 
府声明退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1 % 4 年海 

牙合同订立公约》或退出该两公约。

( 4 ) 凡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缔约国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和根据С条规定声明 

或业已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约束的国家，应于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该公 
约。

( 5 ) 凡为《1964年海牙合同订立公约》缔约国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和根据С条规定声明 

或业已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约束的国家，应于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出该公
约。

( 6 ) 为本条的目的，《1964年海牙合同订立公 
约))或《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的 缔 约 国 的 批 准 、 

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应在这些国家按照规定退 
出该两公约生效后方始生效。本公约保管人应与1964 

年两公约的保管人荷兰政府进行协商，以确保在这方 

面进行必要的协调。

Е条

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外，不得作任何保留。 ( 1 ) 本公约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只要订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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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建议是在本公约对第一条第（1 )款(Ю项所指缔约  
国或第一条第（1 )款 (Ь) 项所指缔约国生效之日或其 
后作出的。

(2 ) 本公约只 适用于在它对第一条第（1 ) 款 
(а〉项所指缔约国或第一条第（1 )款 (Ь) 项所指缔约国 

生效之日或其后订立的合同。

К条

( 1 ) 缔约国可以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声明退 

出本公约，或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

( 2 ) 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12个月后第一个  

月的第一天起生效。如通知内明定一段退出生效的更 
长期间，则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期间届
满时起生效。

._ _年—月— 日订于维也纳，正本一份，其阿拉 
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 
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 
上签字，以资证明。

辽起草委员会向全体会议提出的修正国际货物销售 

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草案

文件 А/ССШР.97Ш

〔原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11980年 4 月 5 日〕

《修正国际货物销售时效 

期限公约的议定书》 

序 言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考虑到国际贸易在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上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

深信采用规定国际货物销售的时效期限的统一规 
则将有助于发展世界贸易，

认 为 将1974年 6 月 1 4 日在纽约订立的《国际货  
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1974年时效公约》)予以修正，
使其符合1980年 4 月...日在维也纳订立的《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公约:К《1980年销售公约》），将可促进采 

用《1974年时效公约》中规定时效期限的统一规则，

兹协议修正《1974年时效公约》如下：

第 眘 条

( 1 ) 笫三条第1 款以下列条文取代：

“1 . 本公约只在下列情况下适用：

“（а ) 如果订立合同时，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当事人营业地在缔约国内；或

“（Ь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使某一缔约国的 

法律适用于销售合同。”

( 2 ) 删除第三条第2 款。

( 3 ) 第三条第3 款改为第2 款。

第 贰 条

( 1 ) 劃除第四条(а)款，代以下列条文：

“（а ) 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 

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 
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 
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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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删除第四条(е)款，代以下列条文：

“（е ) 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

第 叁 条

第三十一条增加新的第4 款如下：

“• ! .如果根据按照本条作出的声明，本公约 

适用于缔约国的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 
部领土单位，而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 
于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约的目的，该 
营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 
位内，否则应视为不在缔约国内。”

第 肆 条

删除第三十四条，代以下列条文：

“1. 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相同或 
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 
于营业地在这些缔约国的双方当事人 
之间的国际销售合同。这种声明可联合 
作出，或相互作出单方面声明。

“2. 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与一个 

或一个以上非缔约国相同、或非常近似 
的法律规则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 
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非缔约国的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国际销售合同。

“3 . 作为根据本条第(2) 款所作声明对象的 

国家，如果后来成为缔约国，这项声明 
从本公约对该新缔约国生效之日起，即 
具有与根据第1 款所作声明同等的效  

力，但以该新缔约国加入这项声明，或 
作出相互单方面声明为限。”

第 伍 条

删除第三十七条，代以下列条文：

“ 本公约不应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
有与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何国

际协定г 但以卖方和买方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
的缔约国内为限。”

第 陆 条

在第四十条第1 款末增列以下条文：

“ 根据第三十四条规定作出的相互单方面声

明，应于联合国秘书长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起
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生效。”

最 后 条 款

第 柒 条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议定书保管人。

第 捌 条

( 1 ) 本议定书将开放给所有国家加入。

( 2 ) 任何非《1974年时效公约》缔约国加入本 

议定书，具有加入经本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的效力， 
但以不违反第拾壹条的规定为限。

( 3 ) 加入书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第 玖 条

( 1 ) 本议定书于第二件加入书存放之日起第6 

个月第一天生效，但：

(а) 《1974年时效公约》本身在该日必须已经生 

效； 以及

(Ь ) 《1980年合同公约》也必须已经生效。

如果这两项公约在该天并不是都已经生效，本议 
定书应于这两项公约都已生效的第一天生效。

( 2 ) 对于在第二件加入书存放后才加入本议定 
书的每一国家，本议定书于该国存放其加入书后第6 

个月第一天起对该国生效，但以本议定书在该天已生 
效为条件。如果在该天本议定书仍未生效，则本议定 
书应在它本身生效之时对该国生效。

第 拾 条

在本议定书生效后批准或加入《I974年时效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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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国家，其批准或加入应亦构成加入本议定书，如果 
该国如此通知保管人。

第 拾 壹 条

按照本议定书第捌条、第玖条或第拾条成为经本 
议定书修正的《1974年时效公约》的缔约国的任何国 
家，除非向保管人作出相反的表示，在其对未成为本 
议定书缔约国的《1974年时效公约》缔约国的关系上， 

也应视为未经修正的该公约的缔约国。

第 拾 贰 条

( 1 ) 缔约国可通知保管人声明退出本议定书。

( 2 ) 退出应于保管人收到通知12个月后的第  
一月第一天起生效。

( 3 ) 适用本条第（1 )和第（2 ) 款而本议定书对

其停止生效的任何缔约国，仍为未经修正的《1974年 
时效公约》的缔约国，除非它依照该公约第四十五条 
规定，声明退出未经修正的该公约。

第 拾 叁 条

( 1 ) 保管人应将本议定书的正式副本递送所有
国家。

( 2 ) 保管人在本议定书依照第玖条开始生效  
时，应编制经本议定书修正的《1974年时效公约》全 

文，将其正式副本递送经本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全体 
缔约国。

_______ 年 一 月 日 订 于 维 也 纳 ，正本一份，
其阿拉伯文本、中文本. 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 
西班牙文本均有同等效力。

М . 向全体会议提出的提案和修正案

挪 威

文件 А / с о т .97 Ц 1

с原文：英文〕 

С1980年 4 月 7 日〕

第四条之二

将第四条之二订正如下：

“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身体伤害的  
责任。”

措词说明：参 看 法 文 本 丨ОП5 согрогеНе5”和时效公约第五条(а )款。

芬 兰

文件 А/СОШ.97/1.2

第六十五条之二

〔原文：英文〕

С1980年 4 月 7 日〕

将“本身的”三字改为“其”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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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比利时

文件 А1СОт,971из
〔原文：英文/法文〕 

〔М卯 年 4 月 7 日〕

第 九 条

兹建议第九条增列新款如下：

“ （ ）营业地是当事人所经营的一个有权以他的名义谈判或订立销售 
合同或购买合同的商业组织的所在地。”

捷克斯洛伐克

文件 А/С(ШР.97/[.4
〔原文：英文〕 

а5卯年 4 月 7 日〕

新С条之二

在公约草案第四部分С条之后列入新с条之二如下：

备选案文一：

“（1 ) 任何国家在存放批准书或加入书时，可宣布它不适用本公约第 
一条第(1)条(Ь)项。

(2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作出上述宣布的国家的法律，本公 

约不适用，但合同当事方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者不在此限。”

备选案文二：

只列第(1)款。

挪 威

文件 А! сот.97
〔原文：英文〕 

С1980年 4 月 7 日〕

第 三 十 三 条  

第（3 ) 款

将第(3)款重新草拟如下：

“（3 )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 

卖方就不负有上一款不符合同的责任。”

说明：这只是措词上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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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威

文 件  А /С (Ш Р ч97/1^6

〔原文；英文〕 

С1980年 4 月 7 日〕

第四十条之三

第四十条之三订正如下：

“虽有第三十七条第(1)款和第四十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买 方如果 

由于他所不能控制的情况或其他充分理由而无法合理地指望他给予所需的

通知，可按照第四十六条减低价格或按照第七十条至笫七十三条要求利润 
损失以外的损害赔偿。”

挪 威

文件 А/С(Ш Р.97/и7

с原文：英文〕 

Ш 8 0年 4 月 7 日〕

第 六 十 条  

第 （2)款 （а) 项

第 (2)款(а)项订正如下：

“(а )对于买方延迟履行义务，他在知道买方以付款或收货方式履行 

义务前已这样做;”

说明：本修正案旨在以明确措辞表达第一委员会选择的解释。

瑞 典

文件 А/С(Ж Р\97/[.8

〔原文：英文〕 

а980年 4 月 7 日〕

笫 八 条  

第（2 )款

在第(2)款每处“惯例” 之后加“或一般理解”等五字。

说明：有人可能会怀疑，所谓“惯例”是否也包括某一种特别说法，例如，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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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一般理解中具有特别意义的商业名词。但是，对这词的解释或理解还是 
必须遵照第八条第(2)款对惯例所订的规则。

丹麦、璃典

文件 А 1 а ш \ т 1 и д

〔原文：英文〕 

С1980年 4 月 7 日〕

第二十七条

第 （1)款和第(2)款应分开表决(议事规则第三十八条）。

第(2)款 （即协议以书面更改或废止合同）应该移入本公约第二部分(作为第 

二十二条之二) ，或(如果不移动)不予通过。

说明：第 (1)款是针对合同因意外事侔而不能履行的原则；第(2) 款是针对 

双方当事人为更改合同议定的书面形式。后一类条款往往在较强一方公布的一 
般条件中以小体字出现，很容易被滥用，不应加以鼓励。

挪 威

文件 А /С О Ш ,97/и ю

с原文：英文〕 

С1980年 4 月 7 日〕

第六十五条之二

订正第六十五条之二如下：

“ 一方当事人因其行为或不行为而使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不得 
声称该另一方不履行义务。”

说明：这只是措词上的修正。

澳大利亚、希腊、墨西哥、挪威、土耳其

文件 А1С(ШР.97/ЬЛ1

第七十二条  

第（_丨）款

с原文：英文〕

Ш 8 0年 4 月7 日〕

修订第七十二条第(1)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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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有时价存在，要求赔偿损害的一 
方，如果没有进行第七十一条所述的购买或转卖，则有权取得合同所定价格 
和宣布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以及第七十条规定可以索取的任何其 
它损害赔偿。但如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当事人在接收货物之后宣告合同无 

效，则此项时价应指接收货物时的时价，而非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

力И 纳

文件 А /С С Ш Р ^/1.12

第六十二条  

第（1)款

修订第六十二条第(1)款如下：

“（1) 一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义务，如果这样做是合理的，即基于 
以下情况在订立合同后表明另一方当事人将不履行其大部分重要义务：

“（а )他履行义务的能力或他的信用有严重缺陷；或

“（Ь ) 他在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中的行为。”

挪 威

文件 А 1 С 0 Ш Л П Л З

〔原文 

〔1980年 4 月

英文〕 

7 曰：!

第四十八条  

第（1)款

第 （1)款改写如下：

“（1 ) 如果卖方在合同规定的或从合同可以确定的日期前交付货物， 
买方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

说明：本修正案是要使这一款与第十二条第（1)款、第三十一条（а)款、 
和第五十五条相应的用语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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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埃及、芬兰、巴基斯坦、土耳其

文 件  А/ССШР. 97/ЬЛ4

с原文：英文〕 

(1980年4 月 7 日〕

第七十九条

在第（1 )款 第 2 行“自货物”三字之后加进“按照销售合同”等字样。

阿根廷、埃及、巴基斯坦、大韩民国、土耳其

文件  А1СОШ ч 97/^15

〔原文：英文〕 

〔15卯年 4 月 7 日〕

第 八 十 条

第八十条第一句可修正如下：

“除非另有说明，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合同饤立时起，风险 
即由买方承担。”

联 合 王 国

文件  А /С Ш Р . 97/ЬЛб

〔原文：英文〕 

С1980年 4 月 5 日〕

第一部分的新条款

在第一部分第一章(适用范围）中增列新的一条如下：

“本公约与支付利患无关。”

联 合 王 国

文 件  А1С(Ш\ 97Ц.17

〔原文：英文〕

〔1980年 4 月5 日〕

第六十九条

第（1)款

删除第六十九条第（1 )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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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王 国

文 件  А 1 С 0 Ш . 97/Ь.18

第七十三条之二

删除第七十三条之二。

墨西哥、巴拿马、秘鲁

文件 А /С (Ш Р . 97/Ь.19

〔原文：英文〕 

〔15卯年 4 月 5 日〕

关于解决争端的新条款

增列（关于解决争端的)新条款如下，放在公约实质性条款之后：

“ 本公约范围内的销售合同双方当事人可将解释或适用本公约而引起 
的任何争端，诉诸设于本公约缔约国领土内的一般法院或仲裁法庭；双方 
当事人可自行商定解决争端的规则，包括关于指派仲裁人的规定。”

埃 及

文件 А /СХШ Р. 97Ц.20

第六十三条  

第（2 )款

删掉“如果时间许可”六字。

挪 威

文件 А /С О Ш . 97/ЬМ

〔原文：英文〕 

〔1980年 4 /19 日〕

议定书草案，第陆条

订正议定书草案第陆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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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陆 条

在第四十条第（1 )款末增列新句如下：

“但根据第三十四条第（1 )款作出的相互单方面声明，则应于联合国秘 
书长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起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生效。新的缔约 
国根据第三十四条第（3 )款作出的声明，于本公约对该国开始生效之日起 
生效，只要联合国秘书长在该日前收到这项声明。”

新 加 坡

文件 А /С О т . 97/^22

〔原文：英文〕 

〔15卯 年 4 月 5 日〕

第七十七条

第（2)款

将笫（2 )款第一句订正如下：

“（2 ) 如果货物容易腐烂，或者货物的保全会牵涉到不合理的费用， 
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必须采取合理措 

施，把货物出售。”

或

“（2 ) 如果货物会迅速变坏，或者货物的保全会牵涉到不合理的费 

用，按照第七十四条或第七十五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必须采取合 
理措施，把货物出售。”

起草委员会

文件 А/ССШК 97/Ь.23

〔原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 

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15卯 年 4 月 5 日〕

第六十二条和第八十条 

第六十二条

(只涉及法文本）

第八十条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同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 
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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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但是，如果卖方在订立销售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 
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通知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 

由卖方负责。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最后文件 

(文 件У/СОМ7. 97/18)

1. 联合国大会审议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1978年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二章，其中载有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大 会 以 1978年 12月 1 6 日 
第 33/93号决议决定，于 1980年在联合国法律事务  

厅国际贸易法组所在地或秘书长可能接到邀请的任何 
其他适当地点召开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审议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拟订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 
案，并把会议工作成果纳入一项国际公约和会议认为 
适当的其他文书。大会又决定，会议应审议是否需要 
对 1974年 6 月 1 2日在纽约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时 

效期限公约》拟订一项议定书，使该公约的规定同会 
议可能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取得一  
致。

2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于1980年 3 

月 1 0 日至4 月 1 1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3 . 下 列 62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本会议：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玻 利维 亚 、巴西、 
保加利亚，緬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塞浦 

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芬兰、 
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加 
纳、希腊、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拉克、爱 尔 兰 、 
以色列、意大利， 日本、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 
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 
民国、罗马尼亚、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 
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南斯拉夫、扎 

伊尔。

4 . 委内瑞拉派观察员参加了本会议。

5 . 大会请秘书长按照大会1974年 11月 2 2 日 
第 3237(ХХ1Х)号决议和1976年 12月 2 0日第31/152 

号决议，邀请收到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其 
主持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的开会和工作的各组织代  
表，以这种身分参加本会议；按照大会1974年 12月 
1 0 日第3280<ХХ1Х)号决议，邀请非洲统一组织在其 

区域内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 
参加本会议；按照大会1977年 11月 4 日第32/9Е号 
决议第3 段，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参加本会  

议；并邀请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联合 
国各有关机构和各有关国际组织，派遣观察员出席本 
会议。下列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接受了这一邀 
请，派遣观察员出席本会议：

专门机构

世界银行

其他政府间组织

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铁路运输总办事处 

欧洲理事会 

欧洲经济共同体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国际统一私法学社

非政府组织

国际商会

6 . 本会议选举久拉•若尔斯先生(匈牙利)为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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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本会议选举下列国家的代表为副主席：阿根 
廷、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哥伦 
比亚、埃及、徳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希腊、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  
坦、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罗马尼亚、西 班 牙 、 
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扎伊尔。

8 . 本会议设立下列委员会：

总务委员会

主席：本会议王席

成员：本会议主席和副主席、第一委员会主席、 
第二委员会主席

第一委员会

主席：罗 兰 德 •勒韦先生(奥地利）

副主席： 彼 得 • 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

报告员：道田信一郎先生（日本）

第二委员会

主席：罗 伯 托 •路 易 斯 •曼蒂利亚 -莫利纳先生  
(墨西哥)

副主席：米 科 拉 • 马卡列维奇先生（乌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报告员：文卡塔拉米阿•库奇博拉先生（印度）

起草委员会

主席：邱良发先生(新加坡）

副主席：莱 夫 •塞冯先生(芬兰）

报告员：卢 得 维 克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成员：巴西、智利、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厄瓜 
多尔、埃及、芬兰、法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 
韩民国、新加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全权证书委员会

主席：彼 得 •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

成员：比利时、中国、厄瓜多尔、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肯尼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9 . 法律顾问埃里克 • 苏伊先生代表联合国秘书 
长。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国际贸易法组组长威廉•维斯 

先生担任执行秘书。

1 0 . 大会按照1978年 12月 1 6 日第33/93号决 

议召开本会议，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核准的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及评注(А/С01ЧР.97/5) , 秘 

书长草拟的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 
条文草案(А/СОКР.97/6) ，秘书长编写的关于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同《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的关系的报告(А/СОМР.97/7)，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对 国 际 货 物 销 售 合 同 公 约 草 案 的 评 论 和 建 议 (А/ 

ССШГ.97/8和А(Ы.1-7) ，以及秘书长编写的对这些 
评论和建议的分析(А/СОЗХГ.97/9)，交给本会议，作 

为审议的基础。

11. 本会议把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第一 
条至第八十二条，以及秘书长草拟的公约草案中关于 
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内“ 关 
于书面合同的声明”的条文，交给第一委员会。本会 
议把秘书长草拟的公约草案中关于执行、声明、保留 
和其他最后条款的其他条文草案，交给第二委员会， 

并委托第二委员会审议秘书长草拟的《国际货物销售 
时效期限公约))议定书草案。

12. 根据本会议的简要记录 (А /С С Ж Г .9 7 /^и  

至 11)、第一委员会的简要记录(А/ССЖР\97/С.1/ЗКЛ 

至 38)和报告（А/ССШГ.97/11 和 А(М.1 - 2 ) 、第二委 
员会的简要记录（А/ССШГ.97/С.2/311Л至 9) 和报告 
(А/СО]ЧР\97/12)内所记载的审议情形，本会议制订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 《修正国际货物销 

售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

1 3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经本会议 
于1980年 4 月 1 0日通过，在 1980年 4 月П日本会议的 

闭幕会议上开放签署，公约的文本附于本最后文件之 
后(附件一)。公约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开放签  
署，直 至 1981年 9 月 3 0 日为止。公 约 也 于 1980年 
4 月 1 1 日开放供各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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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公约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15. 《修正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  
书》经本会议于1980年 4 月 1 0 日通过，在 1980年 4 

月 1 1 日会议的闭幕会议上按照其条款规定开放加入， 
议定书的文本附于本最后文件之后（附件二 ) 。

1 6 . 议定书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各国代表在本最后文件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千九百八十年四月十一日订于奥地利维也纳， 
共一份，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 
班牙文写成，各种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主席 

执行秘书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本公约各缔约国，

铭记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决议的广泛目标，

考虑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是促进各 
国间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认为采用照顾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规则，将有助于消除国际贸易 
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兹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适用范围和总则 

第一章适用范围

第 一 条

(1 )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 
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 a ) 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

( b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 

法律。

( 2 ) 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如果从 

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当事人 
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应不 
予考虑。

( 3 ) 在确定本公约的适用时，当事人的国籍和 

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业性质，应不予考虑3

第 二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 а ) 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的销

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 
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 
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

( b ) 经由拍卖的销售；

( c ) 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它令状的销售；

( Й ) 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 

的销售；

(е ) 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

( О 电力的销售。

第 三 条

(1 ) 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应视为 
销售合同，除非订购货物的当事人负责供应这种制造 
或生产所需的大部分材料。

(2 ) 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应货物一方的绝大部分 
义务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的合同^

第 四 条

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卖方和买方因 
此种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本公约除非 
另有明文规定，与以下事项无关：

( a ) 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或任 

何惯例的效力；

( b ) 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 五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 
死亡或伤害的责任。

第 六 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笫十二条的 

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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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总 则

第 七 条

( 1 ) 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 
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 
的需耍。

( 2 ) 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 

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 
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 
法律来解决。

第 八 条

( 1 ) 为本公约的目的，一方当事人所作的声明 
和其他行为，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如果另一方当事 
人已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此一意旨。

( 2 ) 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所作的 

声明和其他行为，应按照一个与另一方当事人同等资 
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有的理解来解
释。

( 3 ) 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 
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与事实有关的一 
切情况，包括谈判情形，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 
做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

第 九 条

( 1 ) 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 
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 2 ) 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 

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 
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 国 际 贸 易  
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 
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

第 十 条

其营业地，但要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订立 
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所 
设想的情况；

( Ь ) 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 
地为准。

第 十 一 条

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 
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 
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

第 十 二 条

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 
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 
受或其他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 
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已按 
照本公约第九十六条做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国内。各 
当事人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力。

第 十 三 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书面”包括电报和电传。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笫 十 四 条

( 1 )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 
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发价人在得到接受 
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构成发价。一个建议如果写明 
货物并且明示或暗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确 
定数量和价格，即为十分确定。

(2 ) 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 人 提 出 的 建  
议，仅应视为邀请做出发价，除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 
地表示相反的意向。

第 十 五 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а ) 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 

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

( 1 ) 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时生效。

(2) —项发价，即使是不可撤销的,得予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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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Н果撤回通知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之前或同时，送达 
被发价人。

第 + 六 条

( 1 )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发价得予撤销，如果 
撤销通知于被发价人发出接受逋知之前送达被发价  

人。

( 2 ) 但在下列情况下，发价不得撤销：

( a ) 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 

示发价是不可撤销的；或

( b ) 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可撤销 
的，而且被发价人已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 

赖行事。

第 + 七 条

一项发价，即使是不可撤销的，于拒绝通知送达 
发价人时终止。

第 十 八 条

( 1 ) 被发价人声明或做出其它行为表示同意一 
项发价，即是接受。缄默或不行动本身不等于接受。

(2 ) 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 
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发价人所规定的时间  
内，如未规定时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 
发价人，接受就成为无效，但须适当地考虑到交易的 
情况，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迅速程度对  
口头发价必须立即接受，但情况有别者不在此限。

( 3 ) 但是，如果根据该项发价或依照当事人之 

间确立的习惯作法或惯例，被发价人可以做出某种行 
为，例如与发运货物或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来表示 
同意，而无须向发价人发出通知，则接受于该项行为 
做出时生效，但该项行为必须在上一款所规定的期间 
内做出。

第 十 九 条

(2 ) 但是，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 

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 
变更该项发价的条件，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 
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 构 成 接  
受。如果发价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就以该 
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

( 3 ) 有关货物价格1 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 

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 
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 
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

第 二 十 条

( 1 ) 发价人在电报或信件内规定的接受期间， 
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发信日期起算，如信上 
未载明发信日期，则从信封上所载日期起算。发价人 
以电话、电传或其他快速通讯方法规定的接受期间，从 
发价送达被发价人时起算。

( 2 ) 在计算接受期间时，接受期间内的正式假 
日或非营业日应计算在内。但是，如果接受通知在接 
受期间的最后一天未能送到发价人地址， 因为那天在 
发价人营业地是正式假日或非营业日，则接受期间应 
顺延至下一个营业日。

第二十一条

( 1 ) 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价人毫 
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将此种意见通知被发价人。

( 2 ) 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其他书面文件 
表明，它是在假定传递正常、本可及时送达发价人的 
情况下寄发的，则该项逾期接受具有接受的效力，除 
非发价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通知被发价人：他 
认为他的发价已经失效。

第二十二条

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生效之 
前 或 同 时 ，送达发价人。

第二十三条

( 1 ) 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 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时订
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价。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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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为公约本部分的目的，发价、接受声明或任何其 
他意旨表示“送达”对方，系指用口头通知对方或通过 
任何其他方法送交对方本人，或 其 营 业 地 或 通 讯 地  
址，如无营业地或通讯地址，则 送 交 对 方 惯 常 居 住
地。

第三部分货物销售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二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 
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 
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 
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 
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

第二十六条

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 
通知，方始有效。

第二十七条

除非公约本部分另有明文规定，当事人按照本部 

分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任何通知、要求或 
其他通信后，这种通信如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错误， 
或者未能到达，并不使该当事人丧失依靠该项通信的 
权利。

第二十八条

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另 
一方当事人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 
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 
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

第二十九条

( 1 ) 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
止。

(2 ) 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

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 
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 
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

第二章卖方的义务

第 三 十 条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 付 货 物 , 

移交一切与货物有关的单据并转移货物所有权。

第一节交付货物和移交单据

第三十一条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要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交付货 
物，他的交货义务如下：

( a ) 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卖方应 

把货物移交给第一承运人，以 运 交 给 买  

方；

( b ) 在不属于上一款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合同 
关系到特定货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的或 

尚待制造或生产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而 
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这些货物 
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将在某一特定地点 
制造或生产，卖方应在该地点把货物交给 
买方处置；

( c ) 在其他情况下，卖方应在他于订立合同时 

的营业地把货物交给买方处置。

第三十二条

( 1 ) 如果卖方按照合同或本公约的规定将货物 
交付给承运人，但货物没有以货物上加标记、或以装 
运单据或其他方式淸楚地注明有关合同，卖方必须向 
买方发出列明货物的发货通知。

( 2 ) 如朵卖方有义务安排货物的运输，他必须 
订立必要的合同，以按照通常运输条件，用适合情况 
的运输工具，把货物运到指定地点。

(3 )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对货物的运输办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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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在买方提出要求时，向买方提供一切现有 
的必要资料，使他能够办理这种保险。

第 三 十 三 条

卖方必须按以下规定的日期交付货物：

( a ) 如果合同规定有日期，或从合同可以确定 

日期，应在该日期交货；

( b ) 如果合同规定有一段时间，或从合同可以 
确定一段时间，除非情况表明应由买方选 
定一个日期外，应在该段时间内任何时候 

交货；或者

( c ) 在其他情况下，应在订立合同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交货。

第 三 十 四 条

如果卖方有义务移交与货物有关的单据，他必须 
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移交这些单据。 
如果卖方在那个时间以前已移交这些单据，他可以在 
那个时间到达前纠正单据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  
形，但是，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 
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但是，买方保留本公约所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利。

第 二 节 货 物 相 符 与 第 三 方 要 求

第 三 十 五 条

( 1 ) 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的数  
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方式装 
箱或包装。

( 2 ) 除双方当事人业已另有协议外，货物除非 
符合以下规定，否则即为与合同不符：

( a ) 货物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使用的目  
的；

( b ) 货物适用于订立合同时曾明示或默示地告 
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表明买 
方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或者这 
种依赖对他是不合理的；

(с ) 货物的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物样品 

或样式相同；

(а) 货物按照同类货物通用的方式装箱或包  
装，如果没有此种通用方式，则按照足以 
保全和保护货物的方式装箱或包装。

с з) 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不可能不 
知道货物不符合同，卖方就无须按上一款(а)项至(а) 

项负有此种不符合同的责任。

第 三 十 六 条

( 1 ) 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对风险 
移转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责  
任，即使这种不符合同情形在该时间后方始明显。

( 2 ) 卖方对在上一款所述时间后发生的任何不 

符合同情形，也应负有责任，如果这种不符合同情形 
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项义务所致，包栝违反关于在 
一段时间内货物将继续适用于其通常使用的目的或某 
种特定目的，或将保持某种特定质量或性质的任何保 
证。

第 三 十 七 条

如果卖方在交货日期前交付货物，他可以在那个 
日期到达前，交付任何缺漏部分或补足所交付货物的 
不足数量，或交付用以替换所交付不符合同规定的货 
物，或对所交付货物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形做出 
补救，但是，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 
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但是，买方保留本公约 
所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利

第 三 十 八 条

( 1 ) 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 
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

( 2 ) 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检验可推迟 

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

(3 ) 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买方须再发运 
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 
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再发运的可能性，检验 
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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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九 条

( 1 ) 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或理应 
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说明不符 
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 
利3

( 2 ) 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货物之 

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他就丧失 
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 
的保证期限不符。

第 四 十 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与卖方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 
而又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事实有关，则卖方无权援引 
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第 四 十 一 条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提出任何 
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这种权利或要求 
的条件下，收取货物= 但是，如果这种权利或要求是 
以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卖方的义务应 
依照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第 四 十 二 条

( 1 )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根 
据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提出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 
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 
权利或要求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根据下述国家 
的法律规定是以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为基础的：

(а )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期货物将 

在某一闰境内转售或做其他使用，则根据 
货物将在其境内转售或做其他使用的国家 
的法律т或者

( Ь )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根据买方营业地所在 

国家的法律。

( 2 ) 卖方在上一款中的义务不适用于以下情

况：

(а ) 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 

此项权利或要求；或者

( Ь ) 此项权利或要求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要遵 
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程式或
其他规格。

第 四 十 三 条

( 1 ) 买方如果不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第三方的 
权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此一权利或要求的 
性质通知卖方，就丧失援引第四十一条或第四十二条 
规定的权利。

( 2 ) 卖方如果知道第三方的权利或要求以及此 
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就无权援引上一款的规定。

第 四 十 四 条

尽管有第三十九条第（1 )款和第四十三条第（1 ) 

款的规定，买方如果对他未发出所需的通知具备合理 
的理由，仍可按照第五十条规定减低价格，或要求利 
润损失以外的损害赔偿。

第 三 节 卖 方 违 反 合 同 的 补 救 办 法

第 四 十 五 条

( 1 )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 

何义务，买方可以：

(а ) 行使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权

( Ь ) 按照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要 
求损害赔偿。

(2 ) 买方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  
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

( 3 ) 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 

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予卖方宽限期。

第 四 十 六 条

( 1 ) 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除非买方已 
采取与此一要求相抵触的某种补救办法。

( 2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只有在此种不符 

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要求交付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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赀物，而且关于替代货物的要求，必须与依照第三十 
九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提出л

( 3 )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要求卖方通 
过修理对不符合同之处做出补救，除非他考虑了所有 
情况之后，认为这样做是不合理的。修理的要求必须 
与依照第三十九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 

通知发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第 四 十 七 条

(1 ) 买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时间， 
让卖方履行其义务。

( 2 ) 除非买方收到卖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买方在这段时间内不得对 
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是，买方并不因此丧 
失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 
权利。

第 四 十 八 条

( 1 ) 在第四十九条的条件下，卖方即使在交货 
日期之后，仍可自付费用，对任何不履行义务做出补 
救，但这种补救不得造成不合理的迟延，也不得使买 
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无法确定卖方是否将偿付买 
方预付的费用。但是，买方保留本公约所规定的要求 
损害赔偿的任何权利。

( 2 ) 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卖方履 
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对此一要求做出 
答复，则卖方可以按其要求中所指明的时间履行义  
务。买方不得在该段时间内采取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 
触的任何补救办法。

( 3 ) 卖方表明他将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履行义务 
的通知，应视为包括根据上一款规定要买方表明决定 
的要求在内。

(4 ) 卖方按照本条笫（2 )和第（3 ) 款做出的要 
求或通知，必须在买方收到后，始生效力。

第 四 十 九 条

( 1 ) 买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а ) 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 
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Ь ) 如果发生不交货的情况，卖方不在买方按 
照第四十七条第（1 ) 款规定的额外时间内 
交付货物，或卖方声明他将不在所规定的 
时间内交付货物。

( 2 ) 但是，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就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а ) 对于迟延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这样做；

( Ь ) 对于迟延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事情：’

(一） 他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 
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

(二） 他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七条第（1 ) 款 
规定的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 
卖方声明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时间履 
行 义 务 后 一 段 合 理 时 间 内 这 样  
做；或

(三） 他在卖方按照第四十八条第（2 ) 款 

指明的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 
买方声明他将不接受卖方履行义务 
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

第 五 十 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不论价款是否已付，买方都 
可以减低价格，减价按实际交付的货物在交货时的价 
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当时的价值两者之间的比例计 
算。但是，如果卖方按照第三十七条或第四十八条的 
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务做出补救，或者买方拒绝接受 
卖方按照该两条规定履行义务，则 买 方 不 得 减 低 价  
格。

第 五 十 一 条

( 1 ) 如果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交付的 
货物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合同规定，笫四十六条至第五 
十条的规定适用于缺漏部分及不符合同规定部分的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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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买方只有在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照合同 
规定交付货物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时，才可以宣告整个 
合同无效。

第 五 十 二 条

( 1 ) 如果卖方在规定的日期前交付货物，买方 
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

(2 ) 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规定的 
数量，买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绝收取多交部分的货  
物。如果买方收取多交部分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他 
必须按合同价格付款。

第三章买方的义务

第 五 十 三 条

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价款和 
收取货物。

第 一 节 支 付 价 款

第 五 十 四 条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根据合同或任何有关法 
律和规章规定采取相应的步骤和办理必耍的手续，以 
便支付价款。

第 五 + 五 条

如果合同已有效地订立，但没有明示或暗示地规定价 
格或规定如何确定价格，在没有任何相反表示的情况 
下，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引用订立合同时此种 
货物在有关贸易的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格。

第 五 十 六 条

如果价格是按货物的重量规定的，如有疑问，应 
按净重确定。

( a ) 卖方的营业地•，或者

( b ) 如凭移交货物或单据支付价款，则为移交 

货物或单据的地点。

( 2 ) 卖方必须承担因其营业地在订立合同后发 

生变动而增加的支付方面的有关费用。

第 五 十 八 条

(1 ) 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他特定时间内 

支付价款，他必须于卖方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将货 
物或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交给买方处置时支付价  
款。卖方可以支付价款作为移交货物或单据的条件。

( 2 ) 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卖方可以在 

支付价款后方可把货物或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移交 
给买方作为发运货物的条件。

( 3 ) 买方在未有机会检验货物前，无义务支付 

价款，除非这种机会与双方当事人议定的交货或支付 
程序相抵触。

第 五 十 九 条

买方必须按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日期或从合同和 
本公约可以确定的日期支付价款，而无须卖方提出任 
何要求或办理任何手续。

第 二 节 收 取 货 物

第 六 十 条

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如下：

( О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以期卖方能交 

付货物；和

(ь ) 接收货物。

第 三 节 买 方 违 反 合 同 的 补 救 办 法

第 五 十 七 条 第 六 十 一 条

( 1 ) 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他特定地点支 （1 )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
付价款，他必须在以下地点向卖方支付价款： 何义务，卖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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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行使第六十二条至第六十五条所规定的权 

利；

( Ь ) 按照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要 
求损害赔偿。

( 2 ) 卖方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  
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而丧失。

( 3 ) 如果卖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办法， 

法院或仲裁法庭不得给予买方宽限期。

第 六 十 二 条

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收取货物或履行他 
的其他义务，除非卖方已采取与此一要求相抵触的某 
种补救办法。

第 六 十 三 条

( 1 ) 卖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时间， 

让买方履行义务。

( 2 ) 除非卖方收到买方的通知，声称他将不在 
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卖方不得在这段时间内对 
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办法。但是，卖方并不因此丧 
失他对迟延履行义务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 

权利。

第 六 十 四 条

( 1 ) 卖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а ) 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 

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 Ь ) 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六十三条第（1 ) 款规 

定的额外时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 
取货物，或买方声明他将不在所规定的时 
间内这样做。

( 2 ) 但是，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就丧失 
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 a ) 对于买方迟延履行义务，他在知道买方履 

行义务前这样做；或者

( b ) 对于买方迟延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违反合 

同事情：

(一） 他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 
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

(二） 他在卖方按照第六十三条第（1 ) 款 
规定的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买 
方声明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时间内履 
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

第 六 十 五 条

( 1 ) 如果买方应根据合同规定订明货物的形  
状、大小或其它特征，而他在议定的日期或在收到卖 
方的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没有订明这些规格，则卖 
方在不损害其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 
以依照他所知的买方的要求， 自己订明规格。

(2 ) 如果卖方自己订明规格，他必须把订明规 

格的细节通知买方，而且必须规定一段合理时间，让 
买方可以在该段时间内订出不同的规格。如果买方在 
收到这种通知后没有在该段时间内这样做，卖方所订 
的规格就具有约束力。

第四章风险移转

第 六 十 六 条

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 
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 
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

第 六 十 七 条

( 1 ) 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但卖方 

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 自货物按照销售 
合同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就移 
转到买方承担。如果卖方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把货 
物交付给承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以  
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物 
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

( 2 ) 但是，在货物以货物上加标记，或以装运 

单据，或向买方发出通知或其他方式清楚地注明有关 
合同以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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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十 八 条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同时起， 
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 
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 
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尽管如此，如果卖方在订立 
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 
又不将这一事实告知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 
方负责。

第 六 十 九 条

( 1 ) 在不属于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的 
情况下，从买方接收货物时起，或如果买方不在适当 
吋间内这样做，则从货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 
从而违反合同时起，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

( 2 ) 但是，如果买方有义务在卖方营业地以外 

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当交货时间已到而买方知道货 
物已在该地点交给他处置时，风险方始移转。

( 3 ) 如果合同指的是当时未加识别的货物，则 

这些货物在未淸楚注明有关合同以前，不得视为已交 
给买方处置。

第 七 十 条

如果卖方已根本违反合同，第六十七条、第六十 

八条和笫六十九条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 
同而可以采取的备种补救办法。

第五章卖方和买方义务  

的一般规定

第 一 节 预 期 违 反 合 同 和 分  

批交货合同

第 七 十 一 条

( 1 ) 如果订立合同后，另一方当事人由于下列 

原因显然将不履行其大部分义务，一方当事人可以中 
止履行义务：

(а) 他履行义务的能力或他的信用有严重缺  

陷；或

( Ь ) 他在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中的行为。

( 2 ) 如果卖方在上一款所述的理由明显化以前 

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将货物交付给买方，即使 
买方持有其有权获得货物的单据。本款规定只与买方 
和卖方间对货物的权利有关。

(3 ) 中止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论是在货物 
发运前还是发运后，都必须立即通知另一方当事人， 
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保证，则他必 
须继续履行义务。

第 七 十 二 条

( 1 ) 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明显看出一方 
当事人将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 
无效。

( 2 ) 如果时间许可，打算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 

当事人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合理的通知，使他可 
以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保证。

( 3 ) 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已声明他将不履行其义 

务，则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

第 七 十 三 条

( 1 ) 对于分批交付货物的合同，如果一方当事 
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义务，便对该批货物构成 
根本违反合同，则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对该批 
货物无效。

(2 ) 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 

义务，使另一方当事人有充分理由断定对今后各批货 
物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该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一 
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今后无效。

(3 ) 买方宣告合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交付为无 
效时，可以同时宣告合同对已交付的或今后交付的各 
批货物均为无效，如果各批货物是互相依存的，不能 
单独用于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

第 二 节 损 害 赔 偿

第 七 十 四 条

一方当亊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应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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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损 
失额相等。这种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 
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 
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

第 七 十 五 条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无效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买方已以合理方式购买替代货物，或者卖方 
已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卖，则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可 
以取得合同价格和替代货物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以及 
按照第七十四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

第 七 十 六 条

( 1 )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又有时价， 
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如果没有根据第七十五条规定 
进行购买或转卖，则可以取得合同规定的价格和宣告 
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按照第七十四条规 
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损害赔偿。但是，如果要求损 
害赔偿的一方在接收货物之后宣告合同无效，则应适 

用接收货物时的时价，而不适用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 
价。

( 2 ) 为上一款的目的，时价指原应交付货物地 

点的现行价格，如果该地点没有时价，则指另一合理 
替代地点的价格，但应适当地考虑货物运费的差额。

第 七 十 七 条

声称另一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 
理措施，减轻由于该另一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 
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 
合同一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 
失数额。

第 三 节 利 息

第 七 十 八 条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他拖欠金 
额，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息，但不妨 
碍要求按照第七十四条规定可以取得的损害赔偿。

第 四 节 免 责

第 七 十 九 条

( 1 ) 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 
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 
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 
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2 )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雇用履 
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方不履行义务所  
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免除责任：

( a ) 他按照上一款的规定应免除责任，和

(b ) 假如该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他所雇用的人， 
这个人也同样会免除责任э

(3 ) 本条所规定的免责对障碍存在的期叫有

效。

( 4 ) 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对他履 

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另一方。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 
行义务的一方已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仍未为另一方收到，则他对由于另一方未收到 
通知而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5 ) 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公约规定的 
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

第 八 十 条

一方当事人因其行为或不行为而使得另一方当事 
人不履行义务时，不得声称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
务。

第 五 节 宣 告 合 同 无 效 的 效 果

第 八 十 一 条

(1 ) 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在合同中的义  
务，但应负责的任何损害赔偿仍应负责。宣告合同无 
效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也不影响 
合同中关于双方在宣告合同无效后权利和义务的任何 
其他规定。

(2 ) 已全部或局部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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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如 
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第 八 十 二 条

( 1 ) 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 
还货物，他就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 
货物的权利。

( 2 ) 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а ) 如果不可能归还货物或不可能按实际收到 

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并非由于买方的行 
为或不行为所造成；或者

(Ь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的毁灭或变坧，是 

由于按照第三十八条规定进行检验所致; 

或者

( с ) 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在买方发现或理 

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为买方在正常 
营业过程中售出，或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消 

费或改变。

第 八 十 三 条

买方虽然依第八十二条规定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 
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但是根据合同和本公 
约规定，他仍保有采取一切其他补救办法的权利。

第 八 十 四 条

<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必须同时从 
支付价款之日起支付价款利息。

(2 ) 在以下情况下，买方必须向卖方说明他从 

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得到的一切利益：

(а ) 如果他必须归还货物或其中一部分；或者

(Ь ) 如果他不可能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物，或 

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全部或 
一部分货物，但他已宣告合同无效或已要 
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

第 六 节 保 全 货 物

第 八 十 五 条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或在支付价款和交付货 
物应同时履行时，买方没有支付价款，而卖方仍拥有 
这些货物或仍能控制这些货物的处置权，卖方必须按 
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有权保有这些货 
物，直至买方把他所付的合理费用偿还给他为止。

第 八 十 六 条

( 1 ) 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但打算行使合同或 
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把货物退回，他必须按情况 
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有权保有这些货物， 
直至卖方把他所付的合理费用偿还给他为止。

( 2 ) 如果发运给买方的货物已到达目的地，并 

交给买方处置，而买方行使退货权利，则买方必须代 
表卖方收取货物，除非他这样做需要支付价款而且会 
使他逍受不合理的不便或需承担不合理的费用。如果 
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掌管货物的人也在目的地，则此一 
规定不适用。如果买方根据本款规定收取货物，他的 
权利和义务与上一款所规定的相同。

第 八 十 七 条

有义务采取措施以保全货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 
把货物寄放在第三方的仓库， 由另一方当事人担负费 
用，但该项费用必须合理。

第 八 十 八 条

( 1 ) 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取货物或收回货物 
或支付价款或保全货物费用方面有不合理的迟延，按 
照第八十五条或第八十六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 
方当事人，可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把货物出售，但 
必须事前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合理的意向通知。

( 2 ) 如果货物易于迅速变坏，或者货物的保全 

牵涉到不合理的费用，则按照第八十五条或第八十六 
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当事人，必须采取合理 
措施，把货物出售。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必须把出售 

货物的打算通知另一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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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出售货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从销售所得 

收入中扣回为保全货物和销售货物而付的合理费用。 
他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说明所余款项。

第四部分最后条款

第 八 十 九 条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第 九 十 条

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属于 
本公约范围内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何国际协定，但以 
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的缔约国内为限。

第 九 十 一 条

( 1 ) 本公约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闭 
幕会议上开放签署，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开放签 
署，直 至 1981年 9 月 3 0 日为止。

( 2 ) 本公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核准

( 3 ) 本公约从开放签署之日起开放给所有非签 

署国加入。

( 4 ) 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和加入书应送交 

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第 九 十 二 条

( 1 ) 缔约国可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入时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的约束或不受本公约 
笫三部分的约束。

(2 ) 按照上一款规定就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 

部分做出声明的缔约国，在该声明适用的部分所规定 
事项上，不得视为本公约第一条第（1 ) 款范围内的缔
约国。

第 九 十 三 条

(1 ) 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单 
位，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规 
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署》批

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领 
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领土单位，并且 
可以随时提出另一声明来修改其所做的声明。

( 2 ) 此种声明应通知保管人，并且明确地说明 
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 3 ) 如果根据按本条做出的声明，本公约适用 
于缔约国的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部领土单位，而且一 
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约的目 
的，该营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 
则视为不在缔约国内。

( 4 ) 如果缔约国没有按照本条第(1)款做出声 
明，则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有领土单位。

第 九 十 四 条

( 1 ) 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相同或非常 
近似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可随时 
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缔约国内的当事人 
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订立。此种声 
明可联合做出，也可以相互单方面声明的方式做出。

(2 ) 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与一个或一 
个以上非缔约国相同或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缔约  
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非缔约 
国内的当事人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 
的订立。

( 3 ) 作为根据上一款所做声明对象的国家如果 

后来成为缔约国，这项声明从本公约对该新缔约国生 
效之日起，具有根据第(1)款所做声明的效力，但以该  
新缔约国加入这项声明，或做出相互单方面声明为  

限。

第 九 十 五 条

任何国家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 
书时，可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一条第(1)款(Ь)项的约 

束。

第 九 十 六 条

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 

明的缔约国，可以随时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声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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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 
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 
它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 
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该缔约国

内。

第九十七条

( 1 ) 根据本公约规定在签署时做出的声明，须 
在批准、接受或核准日彳加以确认。

( 2 ) 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并应 
正式通知保管人。

( 3 ) 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效时同时 

生效^ 但是，保管人于此种生效后收到正式通知的声 
明，应于保管人收到声明之日起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 

第一天生效。根据第九十四条规定做出的相互单方面 
声明，应于保管人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起6 个月后 

的笫一个月第一天生效。

(4 ) 根据本公约规定做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以 
随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该项声明。此种撤回 
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起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

生效。

( 5 ) 撤回根据第九十四条做出的声明， 自撤回 

生效之日起，随即使另一个国家根据该条所做的任何 
相互声明失效。

第九十八条

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外，不得作任何保留。

第九十九条

(1 ) 在本条第(6)款规定的条件下,本公约在第 

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包括载有根 
据第九十二条规定做出的声明的文书交存之日起12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生效。

(2 ) 在本条第(6)款规定的条件下，对于在第十 

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才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在该国交存 
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12个月

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对该国生效，但不适用的部分除 
外。

( 3 )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如 
果 是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订立统一法公约》（《1964年 海 牙 订 立 合 同 公  
约》)和 1964年 7 月 1 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国际货  
物销售统一法的公约》（《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中一项或两项公约的缔约国，应按情况同时通知荷兰 
政府声明退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或 《1964 

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 >)或退出该两公约。

(4 ) 凡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缔约国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和根据第九十二条规 
定声明或业已声明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约朿的国家， 
应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 
出《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 5 ) 凡为《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缔约国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和根据第九十二条规 
定声明或业巳声明不受本公约笫三部分约束的国家， 
应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声明退 
出С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

( 6 ) 为本条的目的，《1964年海牙订立合同公 
约》或 《1 % 4 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的缔约国的批准、 
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应在这些国家按照规定退 
出该两公约生效后方始生效。本公约保管人应与1964 

年两公约的保管人荷兰政府进行协商，以确保在这方 
面进行必要的协调。

第一 0 0 条

( 1 ) 本公约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只要订立该合 
同的建议是在本公约对第一条第（1)款и) 项所指缔约 
国或第一条第(1)款(ь) 项所指缔约国生效之日或其后 

作出的。

( 2 ) 本公约只适用于在它对第一条第（1)款(а) 

项所指缔约国或第一条第(1)款(Ь) 项所指缔约国生效 

之日或其后订立的合同。

笫一 О— 条

( 1 ) 缔约国可以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声明退 
出本公约，或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笫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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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12个月后的第一  

个月笫一天起生效。凡通知内订明一段退出生效的更 
长时间，则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时间期 
满时起生效。

一千九百八十年四月十一日订于维也纳，正本一

份，其阿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 

本和西班牙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 

上签字，以资证明。



修正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 

(文件А/СО М 7. 97/18，附件二）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考虑到国际贸易在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上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

深信采用规定国际货物销售的时效期限的统一规 
则将有助于发展世界贸易，

认 为 将1974年 6 月 1 4 日在纽约订立的《国际货 
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4年时效公约》)予以修正， 
使其符合1980年 4 月 И 日在维也纳订立的《联合国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年销售公约》) ，将可 
促进采用《1974年时效公约》中规定吋效期限的统一规 

则，

兹协议修正《1974年时效公约》如下：

第 壹 条

( 1 ) 第三条第1 款以下列条文取代：

“1 . 本公约只在下列情况下适用：

“（а ) 如果订立合同时，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当事人营业地在缔约国内；或

“（Ь )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使某一缔约国的 

法律适用于销售合同。”

( 2 ) 删除第三条第2 款。

(3 ) 第三条第3 款改为第2 款。

第 贰 条

( 1 ) 删除第四条(а)款，代以下列条文：

“（а ) 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  

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 
时候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

理由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 
使用；”

( 2 ) 删除第四条(е)款，代以下列条文：

“（е ) 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 

第 畚 条

第三十一条增加新的第4 款如下：

“4 . 如果根据按本条做出的声明，本公约适 
用于缔约国的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部 

领土单位，而且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 
于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约的目的，该 

营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 
位内，否则应视为不在缔约国内。”

第 肆 条

删除第三十四条，代以下列条文：

“1. 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相同或 
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 
于营业地在这些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 
的国际销售合同。此种声明可联合做  
出，也可以相互单方面声明的方式做 
出0

“2. 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与一个 
或一个以上非缔约国相同、或非常近似 
的法律规则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 
约不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非缔约国的 
当事人之间的国际销售合同。

“3 . 作为根据本条第（2 ) 款所作声明对象  

的国家，如果后来成为缔约国，这项声 
明从本公约对该新缔约国生效之日起，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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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具有与根据第（1 ) 款所作声明同等
的效力，但以该新缔约国加入这项声 
明，或做出相互单方面声明为限。”

第 伍 条

删除第三十七条，代之以下列条文：

“ 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 
与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何国际 
协定，但以卖方和买方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的 
缔约国内为限。”

第 陆 条

在第四十条第1 款末增列以下条文：

“ 根据第三十四条规定作出的相互单方面声 
明，应于联合国秘书长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起 
6 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生效。”

最 后 条 款

第 柒 条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议定书保管人。

第 捌 条

( 1 ) 本议定书将开放给所有国家加入。

(2 ) 任何非《1974年时效公约》缔约国加入本议 

定书，具有加入经本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的效力，但 
以不违反第拾壹条的规定为限^

( 3 ) 加入书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第 玖 条

(1 ) 本议定书于第二件加入书存放之日起第6 

个月第一天生效，但：

(а ) 《1974年时效公约》本身在该日必须已 

经生效； 以及

(Ь ) 《1980年合同公约》也必须已经生效。

如果这两项公约在该天并不是都已经生效，本议 
定书应于这两项公约都已生效的第一天生效。

(2 ) 对于在第二件加入书存放后才加入本议定 
书的每一国家，本议定书于该国存放其加入书后第6 

个月第一天起对该国生效，但以本议定书在该天已生 
效为条件。如果在该天本议定书仍未生效，则本议定 
书应在它本身生效之时对该国生效。

第 拾 条

在本议定书生效后批准或加入《1974年时效公约》 

的国家，其批准或加入应亦构成加入本议定书，如果 
该国如此通知保管人。

第 拾 寰 条

按照本议定书第捌条、第玖条或第拾条成为经本 
议定书修正的《1974年时效公约》的缔约国的任何国 

家，除非向保管人做出相反的表示，在其对未成为本 
议定书缔约国的公约缔约国的关系上，也应视为未经 
修正的该公约的缔约国。

第 拾 贰 条

任何国家在交存其加入书或根据第拾条做出通知 
时，可声明不受本议定书第壹条的约束。根据本条做 
出的声明，应以书面提出，并应正式通知保管人。

第 拾 畚 条

( 1 ) 缔约国可通知保管人声明退出本议定书

( 2 ) 退出应于保管人收到通知12个月后的第  
一个月第一天起生效。

( 3 ) 适用本条第（1 )和第（2 ) 款而本议定书对 
其停止生效的任何缔约国，仍为未经修正的《1974年 
时效公约》的缔约国，除非它依照该公约第四十五条 
规定，声明退出未经修正的该公约。

第 拾 肆 条

( 1 ) 保管人应将本议定书的正式副本递送所有
国家。

(2 ) 保管人在本议定书依照第玖条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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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编制经本议定书修正的《一九七四年时效公约》 1980年 4 月 1 1日订于维也纳，正本一份，其阿
全文，将其正式副本递送经本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全 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 
体缔约国。 牙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全 体 会 议 简 要 记 录

第 一 次 全 体 会 议

15卯 年 3 月儿 日 ，星期一，上午Л 时 3 0分 

临时主席：苏伊先生(联合国法律顾问，秘书长代表)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会 议 开 幕  

(临时议程项目1)

1. 临时主席宣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 
开幕。他着重指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因 为 它 表 明 ， 
在当前这个动荡时代中，各国虽然彼此有分歧，但仍 
有一些利益是共同的。

2 . 苏伊先生扼要地说明这个会议的起源。他 
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为了协调和统一国际贸 
易法，已经进行了 12年的工作，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卓 
越，完全无负委员会创始人的期望。今日开幕的这个 
会议，任务是就国际货物销售这一极端复杂的主题缔 
结一项公约，这个主题与各国的国内法律和世界上天 
天在进行的无数商业交易直接有关。会议有一份公约 
草案作为工作的基础，这份公约草案是贸易法委员会 
多年来工作的成果，它是很客观的，而 且 完 全 顾 到  
商业惯例。

如果会议能够达成它的目标—— 会议没有理由不 
能达成目标—— 则在消除妨碍国际贸易发展的法律障 
碍上，将是又一项重大的进展，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有利的。尤其是，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平条件下扩展国际 
贸易，对于圆满完成它们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方面的 
工作，是极端重要的。

3. 各国和各组织对贸易法委员会拟订的公约草 
案所提出的初步意见，已显示出草案所采取的处理办

А/СООТ. 97/5К. 1

法以及所根据的基本原则是值得赞扬的；草案内规定 
的卖方和买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一般是可以接受 
的；草案的条款整个说来是符合国际贸易的需要的。 
此外，所建议的规则，在措词上已力求避免过分技术 
性的措词，以期在一切法律制度下均能适用。

4. 公约草案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国际统一私法 
学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完成的工作；这些工作 
导致了 1964年通过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的海牙 
公约以及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统一法公约。不 
过，贸易法委员会认为，这两个公约的案文几乎完全 
是反映欧洲的惯例和关切之点。两个公约内都没有关 
于海上运送货物以及关于这种运输方式特殊问题的适 
当条款，同时也没有充分顾到罗马法系以外的其他法 
律制度。同 1964年的两个海牙公约比较起来，会议现 

在要审议的这个草案，有若干革新之点，使草案的条 
款能够扩大适用于更多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此外， 
贸易法委员会也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两个海牙公约的 
案文，把它们总共的114条 减 为82条。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违反合同时的补救办法制度以及确定损失风 
险的程序，也都简化了。

5 . 简而言之，贸易法委员会的草案是会议工作 

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不过，审议这个草案，是需要 
与会者大家认真努力的：要会议的工作得到成边，就 
必须各国愿意在自己本国法律的界限以外畀求一个协 
商一致的意见，以订定一些公平的、实际可行的和普 
遍可以接受的规则。法律事务处方面，将 尽 力 协 助 ， 
以期会议能圆满成功。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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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最后，临时主席感谢奥地利政府欢迎会议在 
维也纳举行，并把霍夫堡的宫殿交给会议使用。

7 . 帕尔先生(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代表 

奥地利政府欢迎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这个会议特别 
重要：一方面，它是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和编纂史上一 
个里程碑；另一方面，这是在贸易法委员会新总部举 
行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奥地利非常欢迎贸易法委员会 
设在奥国。帕尔先生借此机会对国际贸易法组工作人 
员不懈地工作，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秘书处服务，表 
示感谢；他们的工作无疑会使会议的任务较易完成。

8 . 由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很重要，因此关于这 
个主题的公约早就应签订。这个公约终将在这个各国 
间的贸易关系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大的时候签订，应被 
视为是编纂国际法上的一件大事。无疑的，在这个公约 
之后，还会出现其他的编纂文书，贸易法委员会在拟 
订这些文书的工作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9 . 当然，公约尚未通过，仍须作出巨大的努力 
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帕尔先生深信，与会者的诚 
意和妥协的精神将会克服一切困难，会议将会通过一 
项使所有国家都感到满意的法律文书。今天聚集一堂 
的贸易法专家具有卓越才能，可以令人感到乐观。此 
外，会议的任务因借助于贸易法委员会过去十年来所 
进行的有深度的工作，定能顺利进行。奥地利也曾参 
加该项工作，它以此感到自豪。

1 0 . 帕尔先生最后预祝与会者工作成功，并祝他 
们在维也纳生活愉快。

会议于И 时朽分暫停；于 П 时 5 5分重新开始

选举主席(临时议程项目2)

1 1 . 法恩斯沃思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提议选举  
若尔斯先生（匈牙利）为会议主席。

1 2 . 道田先生（日本）、梅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曼蒂利亚-莫利纳先生（墨西 
哥)和勒韦先生（奥地利）支持这项提议。

13. 会议以鼓掌方式推选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为主席9

14. 若尔斯先生（匈牙利）就主席位。

1 5 . 主席对提议由他担任主席的各国代表团以 

及推选他为主席的全体会议成员，表示感谢。他认识 
到这项荣誉同时表示必须担负极重的责任，他保证与 
全体代表团合作，尽其所能促使会议获得成功。

1 6 . 这个会议在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的历 
史中是一件极重要的大事。这 个 法 律 在 最 近50年来 

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交易的不断增加、经济相互依 
存的加深、经济程序日益复杂使得各国必须作出努 

力，以便统一国际贸易业务的法律规则，这项努力已开 
始有成果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如能通过一种能够提 
供实际可行解决办法的国际销售法典，将能大大地便 
利进行世界贸易。 当然，这种法典无法解决所有的问 
题，但是可作为法律政策的基础，并提供一般性规范 
的构架。拟订这种法典需要高度的专门知识，因为在 
我们要处理的这个特定主题上，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 
法系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点，必须找出能适合这 
两种法律体系的妥协解决办法。这就是贸易法委员会 
拟订的公约草案所试图解决的；我们会议就是要审议 

这个草案。

通过议程(临时议程项目3) 

(А/СОЫР.97/2)

17. 临时议程获通过。

通过议事规则(议程项目4) 

(А/СОЫР.97/3)

1 8 . 临时议事规则获通过。

工作的安排(议程项目8) 

(А/СОЫР.97/4)

1 9 . 维斯先生（会议执行秘书）提请各国代表团 
注意文件А/СОМГ.97/4附件所载的本会议暂定会议日 

程。这个日程所根据的假设是会议历时五星期，如有 
必要，可延长一星期。但秘书处得到与会者和主席的 
同意，希望会议的安排能使工作在五垦期内结束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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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沙菲克先生(埃及)想知道，与其立即开始审 
议公约草案条文，是否可先开一两次全体会议，进行 
一般性辩论，以便得出公约草案的一个大致轮廓。

2 1 . 勒韦先生 （奥地利）也同意最好能就整个  
公约草案安排一般性辩论。但是，一般性辩论或许可 

在第一委员会中进行，因为辩论针对的是未来公约的 
主体而不是最后条款。

2 2 . 关于暂定会议日程，日程当然不是不可变动 

的。各委员会、特别是第一委员会可能会无法完全遵 
循预定的日程。因此，一方面固应考虑到暂定会议日 
程，设法推动会议尽快进行，另一方面也应留有一点
灵活性。

2 3 . 主席承认在第一委员会进行一般性辩论是 
有用的，但认为不可花太多时间，因为在一般性审议 
草案时表示的意见，在审议具体问题时往往又会再度 

出现。如果会议在工作开始时花太多时间进行一般性 
辩论，以后可能会无法有足够的时间去审议最后的草 
案条款。

2 4 . 至于暂定会议日程的问题，当然日程并不必 

要严格遵循，然而按日程可以衡量会议工作进展的速 
度，这是非常有用的。

2 5 . 维斯先生(会议执行秘书）通知各国代表团： 
按照一般规定，修正案必须在审议有关条款前24小 

吋提出。

2 6 . 他请以书面意见提出修正案的国家，通知  
秘书处哪些是它们希望审议的修正案。秘书处有时实 
在难于确定一项意见是否即为修正案的提案。

2 7 . 此外，关于代表的全权证书的问题，维斯先 
生促请注意，按照议事规则第三条的规定，代表的全 
权证书和副代表及顾问的名单，应尽可能于会议开幕 
后 24小时内递交会议秘书处。全权证书委员会应在  
会议的第二或第三星期召开。因此，秘书处尚可接受 

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提交的全权证书。按照议事规则 
第三条规定，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 
交部部长颁发。

72时 3 0分散会。

第

25卯 年 <3月 М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А/ССЖР.97/ЗК.2

下午 3 时 2 5分会议开始。

选举会议副主席及每一主要委员会的主席(议程项目5)

选举第一委员会主席

主席请各代表提名第一委员会主席候选人。 第一委员会将负责审议公 
约草案第一至第三部分和第(х)条，即会议需要审议的草案的所有实质性条文。

梅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名勒韦先生(奥地利）担任 
第一委员会主席。

庞托皮丹先生（丹麦）附议。

萨斯先生（匈牙利）、许先生(新加坡) 、赫伯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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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达尔先生(法国）、曼蒂利亚-莫利纳先生（墨西哥) 、沙菲克先生(埃及) 、 
普列维多拉基斯先生(希腊) 、达班德拉尔先生(葡萄牙）、博希阿诺先生（阿根
廷）和沙米尔先生（以色列）支持这项提名。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出勒韦先生（奥地利）为第一委员会主席。

下午 3 时 5 0分散会。

第 三 次 全 体 会 议

М卯年 3 月Л 日，星期二，上午Л 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А/ССЖР.97/ЗК.З

上 午 21时 55分会议开始。

选举会议副主席及每一主要委员会的主席 

(议程项目 5) (А/СОЫР.97/3)(续）

1 . 主席注意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代表还未能提出他们的副主 
席候选人,，因此提议推迟至下一次会议选举副主席。

2 . 席尔瓦先生(秘鲁）提议选举曼蒂利亚- 莫利纳先生(墨西哥)为第二委 

员会主席。

3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许先生(新加坡）、施泰勒夫先生

(保加利亚）、道田先生（日本）和弗朗西尼-内图先生（巴西）支持这项提议。

4 . 会议以鼓掌方式选出曼蒂利長- 莫利纳先生为第二委员会主席。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议程项目6)(А/СОЫР.97/3)

( а )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5 . 主席指出，根据惯例，组成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九个成员应与上一届联 
合国大会的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相同。因此，该委员会的成员应为比利时、 
中国、刚果、厄瓜多尔、美利坚合众国、巴基斯坦、巴拿马、塞内加尔和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由于刚果、巴拿马和塞内加尔没有参加会议，因 
此主席按照议事规则第四条的规定（А/С01̂ ；Р.97/3) ，提议任命同一区域的国家 

代表代替上述三国。主席任命的国家为肯尼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因此全权证书委员的组成如下：比利时1 中国、厄瓜多尔、美利坚合众国、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肯尼亚、墨西哥、巴基斯坦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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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议决定如上。

下 午 时 和 分 散 会 。

第 四 次 全 体 会 议

М卯 年 3 月 2 2 日，星期三，上午М 时卯分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А/ССЖВ\97/31и

上 午 1】时 5 5分会议开始。

选举会议副主席及每一主要委员会的主席 

(议程项目 5) (А/СОЧР.97/3)(续）

1 . 主席指出，按照议事规则(А/СОГ4Г.97/3)第六条的规定，会议须选举 
22名副主席。为了保证主席团具有议事规则第十条所规定的代表性起见，通常 
是根据贸易法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分配副主席席位，即非洲国家5 名副主席，亚 
洲 国 家4 名，东欧国家3 名，西欧和其他国家6 名，拉丁美洲国家4 名。因为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参加七十七国集团，所以该集团总共需要指定 
13名候选人。各区域集团内已开始进行协商，现在大概可以提出它们提议的国 
家和候选人姓名了。主席首先请七十七国集团提出它有权指派的1 3 名 副 主 席  
候选人姓名。

2 . 席瓦尔先生(秘鲁)说，他手上还没有候选人的全部名单，不过现在可 

以宣布七十七国集团提议的国家如下：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中国、 
大韩民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埃及、扎伊尔 
和罗马尼亚。

3 . 萨斯先生(匈牙利）应主席邀请，宣读东欧国家指定的副主席候选人代 
表名单：梅德维德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瓦格纳先生（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和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

4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提出西欧和其他国家指定的副主席候选人代表姓 
名：达班先生（比利时）、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赫 
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赫杰纳先生(瑞典)和肖尔先生(加拿大)。

5 . 主席说，如果没有人反对，他就认为这三个集团提出的候选人被选为 

会议的副主席。

6.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 1 2时零5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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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次 全 体 会 议

25卯 年 3 月 2 3 日，星期四，下 午 3 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А/СОНГ.97/ЗК.5

下 午 时 邛 分 会 议 开 始 。

任命起草委员会成员(议程项目7)

1. 主席说，总务委员会已决定向全体会议提议由下列国家出任起草委员 
会成员：巴西、智利、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 及 、芬 兰 . 法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韩民国、新加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扎伊尔。

2 . 如无异议，主席就认为会议同意任命上述15国为起草委员会成员。

3. 会议决定如上。

下 午 3 时 :?5分散会。

第 六 次 全 体 会 议

1980年 4 月 8 日, 星期二，上午 1 0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上 午 2 0时 川分会议开始。

按照大会1978年12月 16日第33/93号决 

议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问题(议程 

项目9)(续） 

第一委员会提交全体会议的报告(续） 

(А/С(ЖР.97/11/АсЫЛ 和 2)

1. 主席请本会议成员从会议的辩论阶段转入第 
二阶段，准备通过决定。为了统一国际贸易法，他相

А/СОНК.97/ЗК.6

信本会议所有与会者都希望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能有 
一个较完善的文本，所以请各国代表团自我约束，不 
要在全会上争论已被委员会否决的论点。现在不能对 
已达成折衷的事项表示异议。欲圆则损，过分耍求完 
美会使期望的目标难于达到。

2. 本会议须就第一委员会通过的每一条文作出 
决定（А/С(ШГ.97/：а/Ас1<1Л和 2 ) 。决定须以三分之 

二多数作出，而按议事规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弃权 
的代表视为不参加表决。唱名表决只在代表团特别要 
求下才进行。所有关于实质问题的提案视为议事规则 
第四十条含义范围内的修正案或再修正案。除非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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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特别允许例外，修正案或再修正案须以书面提出。 
他将严格遵循议事规则，但是议事规则有足够 灵活  
性，容许作表态性投票，或在需要时设立工作组。

3 . 为了加速工作，应尽一切努力—— 即使必须 
开夜会—— 以求在4 月 1 1 日的期限之前结束，所以本 
会议必须避免抽象辩论。当然，按照议事规则第二十 
一条，任何代表团若不同意主席的裁决，可随时提出 
申诉。

4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说，在本会议开始审 
议第一委员会提出的公约草案之前，他 先 要 说 一 句  
话，他认为40多年努力的成果是十分令人钦佩的。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自1968年成立以来，无论在  
改 进 1964年制订的统一法方面, 在保证更多国家参加 

其活动方面，在促进成员间的妥协方面，在平衡各方 
的利益方面，无疑都作了不少的工作。这种积极成果 
是值得赞扬的。当然，罗马法传统偏于理论，习惯法 
传统偏于实用，不大强调一般性原则，两者之间的矛 
盾是结果造成某些不完善的原因。西班牙原来希望公 
约草案能更进一步解决双方当事人利益差异的问题， 
更多限制第五条给予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西班牙原也 
希望公约草案在适用销售合同时采用罗马法的原贝0， 
特别是关于付款的确定和完整方面。此外，西班牙代 
表团还希望公约草案更一般性，较少注意具体或个别 
情况。西班牙代表团对公约草案未能有系统地、合理 
地制订正面规则而非反面规则，表示遗憾。比 方 说 ， 

关于货物相符的第三十三条，事实上是对货物的不相 
符下了定义。西班牙代表团对某些条文含义不清楚也 
感到可惜。难道律师不应清晰为礼吗？关于这点，他 
遗憾西班牙代表团没有参加起草委员会。公约草案的 
另一缺点是太多援引本身的规则，因 而 变 得 过 分 复  
杂。此外，“合理”一词也过于滥用，他只希望法庭真的 
能“合理地”解释“合理”。尽管有这些缺点，西班牙代 
表团还是很重视这些更能代表非西班牙所熟悉的法律 
制度的条款，并相信，公 约 草 案 应 当 得 到 批 准 、生 
效、而且长期地生效。

5. 第一委员会报告员道田先生（日本) 介绍了第 
一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А/С(ЖГ\97/11/Ас1с1.1和 2 ) ，它 

载有第一委员会首先在必要时交给起草委员会斟酌然 
后在贸易法委员会的条文草案基础上拟订的条款，以

及经第一委员会审议的修正案。新条款现提交本会议
通过。

公约、第一部分和第一章的标题

6 . 主席请本会议对公约、第一部分和第一章的
标题进行表决。

7. 公约、第一部分和第一章的标题以妨票赞  

成、2 票反对，获得通辻。

第 一 条

8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说，在第一委员 
会的讨论中，许多代表团对第一条第1 款(Ь)项的含  

义不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同《时效公  
约》的联系，使得第一条难于接受。第 一条的 特别®  

要性在于它规定了合同公约的范围。因此，他要求对 
第一条的每一款，以及对第1 款的每一项分开表决。

9. 捷克斯洛伐克要求分开表决的动议被否决。

10. $  — 条（А!ССШР.97丨 111А<ЫЛ,第 <3 页）以 

“ 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二 条

1 1 . 萨米先生(伊拉克)认为，国际石油贸易太重 
要了，难以列入本公约的范围之内，因此第二条应增 
列新的一款如下：“(ё)石油的销售” 。如果这项修正  
案不获接受，石油输出国组织有些国家便不能加入本 
公约。

12. 主席指出贸易法委员会已深入研究了石油 
贸易问题，认为这种贸易极难加以规定。

1 3 . 罗恩林先生(挪威) 想知道伊拉克代表的修 
正案是否要防止买方从本公约中获得好处。

1 4 . 萨米先生(伊拉克）回答说,修正案的目的刚 

好与此相反。从会议的讨论中可见，伊拉克代表团一 
直希望买方和卖方的利益能够取得合理的平衡。但石 
油与其它货物不一样，已经有好几个专门负责订立石 
油销售合同的组织，而订立这种合同所依据的标准对 
其他货物并不适用。此外，国际石油销售还取决于国 
际关系方面的若干因素。基于上述理由，不应将石油 
列入本公约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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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达班先生（比利时）说，基于同样的理由，是 

否也应将天然气排除在本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

1 6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伊拉克 

代表，特别规则是否不足以规定石油贸易，因为这些 

特别规则不仅比公约的条款优先，而且后者又不具有 

强制性。还有，要将石油本身排除在本公约的适用范 

围以外是非常困难的；正如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 

事组织）的辩论所表明，要确定“石油”这一词的确切 

意义极其困难。

1 7 . 萨米先生(伊拉克) 认为，正是由于石油销售 

合同遵循特别规则，所以将石油排除在本公约的适用 

范围之外是合情合理的。与石油运输和石油质量定义 

有关的问题可以根据本公约以外的规定处理，这个领 

域极其错综复杂。如果坚持要本公约对石油销售适 

用，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便需要从长考虑是否能够批 

准本公约。

18. 伊拉克建议在第二条增列新的（客)款的提案 

以 4 票赞成、25票反对、 票弃权，被否决。

1 9 . 奥萨赫 •阿帕罗德先生(尼日利亚) 说，尼日 

利亚虽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和石油生产国， 

但在表决中弃权，因为它认为这个问题应由石油输出 

国组织决定。

2 0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不应当把他所投的 

票理解为对石油出口国或对石油进口国不友善。他认 

为，本公约由于有了第五条，已相当灵活，足以满足 

各方的需要。每个国家都可自由地将它认为特别重要 

的商品排除在本公约适用范围之外。

2 1 . 第二条以“ 票赞成、零票反对、2票弃权， 

获得通过。

Лт

第 二 杂

2 2 . 第三条以45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第 四 条

2 3 . 第四条以办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第四条之二（А/СОМ Р.97/1а)

2 4 . 罗 恩 林 先 生 (挪威）解释说，他 提 出 А/

СО]ЧГ.97/：и1号修正案是为了使英文本措词与法文本 

和时效公约相应条款相一致。“人身伤害”包括肉体上 

和精神上的痛苦和伤害，而不包括物质上的损害。

2 5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完全支持挪威代表 

提出的修正案。

26. 挪威的修正案以М 票赞成、5 票反对、22 

票弃权，获得通过。

2 7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指出，文件А / С ( Ж П /  

Ь .1的法文本与原文不一样，但原文用的“1ё5кпз сог- 

роге11е8”是正确的，也是挪威提出修正案的根据。基 

于这个原因，法国代表团宁愿在表决中弃权。

2 8 . 主席确认法文本应使用 “1ёНоп согроге1 

1е3”，而非“йотта§е8 согрогеЬ”。经挪威提案修正后， 

英文本将与法文本一致。

2 9 . 梅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解释说，挪威的修正案对俄文本不适用，所以他本 

国的代表团弃权。

3 0 . 第四条之二绖挪威修正后，以打票赞成、 

零票反对、5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五 条

3 1 . 第五条以42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 

获得通过。

3 2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提醒本会议注意他本 

国代表团曾经提出一项提案，其目的是为了弄清一个 

问题，即虽然双方当事人有权不适用本公约，但必须 

明示地说明这一点。尽管如此，意大利代表团还是投 

票赞成第五条的现有措词，但有一项了解，即如果双 

方当事人选择适用一缔约国本国法律，此点不应视为 

含有不适用本公约的意义。

3 3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认为，第七条规定了 

解释一方当事人行为的主观和客观标准，如果将这一 

条和第五条一起看，便可能会在不适用本公约、减损 

本公约的规定或改变其效力等方面引起争端。因此最 

好在第五条中规定，不适用本公约的意旨应明确表 

示。为此，他本国代表团在表决时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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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普伦基特先生（爱尔兰）和尼可拉斯先生（联

合王国) 均表明他们投票赞成，绝不意味着他们同意 

巴基斯坦和意大利代表的看法。

3 5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对第五条的揹词笼 

统感到遗憾。根据现行法，合同的规定显然是由双方当 

事人自己决定，但不可以把销售合同改成交换或履行 

劳务的合同。

第二章标题

3 6 . 第二章标题以“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 

通过。

第 六 条

3 7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要求就第六条的两款 

分开表决。

3 8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反对法国分开表决的 

动议，他认为这两款在实质上有密切的关系。

3 9 . 赫杰纳先生(瑞典) 支持意大利代表的意见。

4 0 . 主席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八条，由于意大利 

代表反对分开表决的动议，因此要求全体会议对这一 

动议进行表决。

41. 分开表决的动议以2 7票反对、2票赞成、

票弃权，被否决。

4 2 . 第六条以45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获得通过。

4 3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 认为，第 1 款头两句 

没有必要, 也没有实际用处；最好把它们放在序言里。 

但他本国代表团仍然投票赞成，因为它对第六条整条 

表示支持，并认为第1 款规定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 

是必要的。

4 4 . 傅内利先生（意大利)认为第六条对整个公 

约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规定适用公约的各方，无论 

是双方当事人、仲裁员或法院，应设法对公约作统一 

解释。他希望第1 款，尤其是第2 款的前半部，在实 

际上有助于这种解释。

第 七 条

4 5 . 第七条以М 票赞成、没有人反对、5 票弃 

权，获得通过。

第八条(А/ССЖР.97/Ц8)

4 6 . 赫杰纳先生(瑞典)在介绍瑞典代表团对第 

八条的修正案(А/ССЖГ.97/Ц8)时说，在第（2)款每 

处“惯例”之后加“或一般理解”等五宇。可使本条进而 

包含通常具有单一具体意义的贸易用语。这样可根据 

第 2 款阐述的规则解释国际商务中通常遇到的贸易用 

语，如“离岸价格”、“到岸价格”和“运单”等。他不知 

道?去文本里白勺“ ои 1ои1е 1п1егргё1а 1:1оп §6пёга1ешеп1 

айпйзе” 是否同英文本里的 “ог а §епега1 ипйегб- 

1апай1§” 意思一样。

4 7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强烈支持瑞典的修正 

案。在第一委员会上，他本国代表团曾主张要在第八 

条列入新的一款以处理贸易用语问题。他赞同瑞典代 

表的盘见，也对所提修正的法文译本表示保留。

4 8 . 莫纳科先生（国际统一私法学社) 说，虽说本 

公约最好能列入关于解释某些贸易用语的规定，但他 

认为瑞典代表提议的措词太空泛，对其能否达到这一 

目的表示怀疑。

4 9 . 波佩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反对瑞典的修正 

案，认为它太危险，因为该修正案并没有明确提及一 

般使用的贸易用语。

5 0 . 萨姆先生(加纳）也反对这一修正案，认为该 

修正案可能引起混乱。

5 1 . 沙菲克先生(埃及) 说,他也曾在第一委员会 

上提出象“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那样的关于解释贸 

易用语的修正案。虽然瑞典修正案对于这一问题作了 

很大的努力，但其措词不完全令人满意。他提议由全 

体会议决定，原则上是否要在第八条里列入有关贸易 

用语解释的规定，如果大家接受这一原则，就设立一 

个工作组来草拟这一规定。

5 2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同意国际统一私法 

学社代表的观点。如果瑞典修正案获得通过，人们便 

有理由担心，由于其措词含混，对它的解释可能远远 

超出瑞典代表自己所期望的范围。因此，他反对瑞典 

的修正案。

5 3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认为没有理由增列 

一项会引起混乱的规定，打乱完全合乎逻辑的第八条 

的现有结构。



250 第二部分筒要记录 -全体会议

5 4 . 库奇博拉先生（印度)不反对瑞典修正案的 

基本原则，但同意埃及代表的提议，设立工作组来草 

拟大家可以接受的措词。

5 5 . 兰多先生（国际商会) 说，国际商会认为，统 

一解释“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这类的贸易用语非常 

重要。因此他原则上支持瑞典的修正案，但认为最好 

由工作组对此规定提出准确措词。

5 6 . 赫杰纳先生(瑞典) 撤回其修正案，转而支持 

埃及的提案。

5 7 . 布拉戈耶维茨先生(南斯拉夫)认为贸易用 

语的问题，不在解释方面，而在适用方面。对惯例 

(它实际上是一种例外) 的解释应该从严。因此，他本 

国代表团反对瑞典的修正案。

5 8 . 曼蒂利亚- 莫利纳先生(墨西哥）说，全体会 

议应当决定第八条是否要提及贸易用语的原则。

5 9 . 主席请全体会议对第八条是否列入关于解 

释贸易用语的规定的原则进行表决。

60. 这一原则以22票反对、: 票赞成、27票弃 

权，被否决。

6 1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说，第一委员会 

在讨论第八条时，曾决定在第二款提及订立合同的问 

题。他担心，当一个Й 家不能接受公约中关于订立合 

同的第二部分时，这样做会有困难，因为第八条提及 

的惯例可能被认为仍然适用于订立合同^ 因此，他提 

议把第八条中订立合同的字句删除。

6 2 . 主席指出，只接受本公约第三部分的国家无 

论如何都不受本公约中有关订立合同的规定的约束。 

他提议，在会议报告中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出 

的这一问题。

6 3 . 主席将第八条付诸表决。

6 4 . 第八条以仏票赞成、没有人反对、4 票弃 
权，获得通辻。

上 午 I I时办分会议暫停，下 午 』2 时 零5 分复会。

第九条(А/ССЖР.37/13)

6 5 . 主席请全体会议审议阿根廷和比利时代表

团提出的联合修正案(А/ССШГ.97/：из) 。英文本中有 

遗漏，第一行末应增添“регтапеш”一字。

6 6 . 达班先生（比利吋) 解释说，阿根廷和比利时 

提出这项联合修正案是为了确定“营业地”的定义。这 

是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经常采用的一个概念，本公约 

新的第七十三条之二明确地提到它。商业习惯做法对 

“营业地”并没有下总的定义，只有关于税收和外汇事 

项的公约或关于破产后果的公约对这词的个别的定 

义。阿根廷和比利时代表团试为审议中的本公约的这 

词下一定义。

6 7 . 建议的定义拟订了双亟标淮。一方面，营业 

地必须是在某一国家设立和经营的一个常设商业组 

织。另一方面，除了这个有形的要素以外，还必须有 

外来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具有谈判或从事买卖活动的权 

力。规定营业地必须是常设的组织，可以排除了仅具 

有代表权的代理人或其管理当局无权以当事人名义谈 

判合同的生产单位。根据这一定义，独家代理人也不 

能视为当事人的营业地，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中间人， 

以本身名义而不以当事人名义进行买卖э具有不同法 

人地位的子公司也不属于本定义的范围。

6 8 . 他认识到这个定义仍然有不足之处，但相信 

还是可以使本公约更易适用。

6 9 . 波佩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同意必须给“营业 

地”一词下定义，但认为阿根廷和比利时代表团建议 

的案文没有谈到跨国公司一类的企业具有许许多多 

“营业地”的问题。他建议设立一个工作组来拟订一个 

更全面、更灵活的定义。他还认为会议可就第九条是 

否列入这样一个定义的原则问题作出决定。

7 0 . 赫杰纳先生(瑞典)热烈支持阿根廷和比利 

时的联合修正案，认为该修正案提供了一个相当精确 

的定义。至于罗马尼亚代表提出的跨国公司问题，他 

认为建议的定义并不是要在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 

地吋，为本公约的目的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营业地。 

本公约事实上并不需要决定这个问题。

7 1 . 勒韦先生(奥地利)促请注意提案的法文本 

和英文本的不统一。法文本用 “1，ё1аЬН55етеп1 ез1 

аи Ней ой...”，而英文本则用“а р1асе оГ Ьи81пез5 13 

а р1асе Маеге…”。他不能接受法文本的措词。



笫六次全体会议- 1980年 4 月 8 日 251

7 2 . 罗恩林先生(挪威）说，大多数代表团可能一 

致认为必须确定“营业地”一词的定义，以确保本公约 

能够在这问题上获得统一。在本公约屮列入这样一个 

定义的问题已经在工作组中讨论了好几次，但一直未 

能达成一个协议的案文。

73. 他认为阿根廷和比利时代表团建议的定义 

.可以接受。但认为“营业地”的定义无须过于狹窄。“常

设”一词似乎要求过严，尤其是第一行末的“维持 ” 一 

词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永久性。他特别高兴定义 

以谈判“或”订立合同的权力为根据，因为若坚持营业 

地必须既有权谈判合同又有权订立合同，可能太过分， 

而且会把跨国公司排除在定义之外。这些公司在某些 

国家的营业地往往只有权谈判合同》合同要由总的管 

理机构正式确认。

7 4 . 马思可夫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本 

公约对“营业地”下定义是无意义的。第九条本身在某 

种程度上已指出了这词的意思，法庭可以根据这种意 

思去解释这项条款。审议中的提案表明，要达成一个 

令人满意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

7 5 . 饱的看法与挪威代表的肴法不一样，认为如 

梁真要下定义的话，就要有限制性。过分笼统的定义 

会限制本公约的适用，尤其是如果它也包括只具有谈 

判合同权力的营业地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初步谈判 

在一个国家进行，合同则在另一个国家订立，就必须 

确定究竟哪里才是营业地，这样的定义会使问题变得 

更复杂，而实际上确定所谓的“营业地”一般并不难。

7 6 . 他不能支持这项联合提案。

7 7 . 布拉戈耶维茨先生（南斯拉夫）不懂为什么 

要在本公约中给“营业地”一词下定义。除了第十一条 

之二外，本公约没有任何定义，即使比“营业地”用得 

更多的名词也没有定义。

7 8 . 须知跨国公司问题，特别是它们的营业地问 

题，是当前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狭窄地解决这个 

问题，例如将未经正式授权但却经常订立合同的跨国 

公司工厂排除在定义范围之外，是不明智的。

7 9 . 因此他反对这项联合提案。

8 0 . 伊纳姆拉赫先生（巴基斯坦) 赞成这项提案。

他认为本公约必须给“营业地”一词下一个精确的定  

义。

8 1 . 他指出“当事人”一词的定义曾经在第一委 

员会中讨论过，这一词不仅关系到跨国公司，也关系 

到国营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的这类组织正不断在增 

加。他从讨论中得到的印象是，第一委员会认为“当 

事人”一词对国营企业也适用。

8 2 . 如果会议决定任命一个工作组深入审议“营 

业地”的定义，就不妨要求它也同时审议“当事人”的定 

义。

83. 沙菲克先生(埃及)认为本公约中没有定义 

是最大缺陷之一，尤其是没有给“营业地”一词下定义， 

而这是适用本公约的依据。他认为联合提案非常令人 

满意，艽中有些要点可作为工作组的出发点，以此为 

根据拟出一个可接受的案文。他建议就本公约列入 

“普业地”定义的原则进行表决。如果这个原则获得通 

过，便应设立一个工作组。

8 4 . 尼可拉斯先生（联合王国）说，讨论表明对 

“营业地”一词下定义只会引起困难3 原则上，他并不 

反对拟出这样一个定义，但对会议已接近尾声的现阶 

段是否应这样做，则有怀疑3 他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 

依照有些代表团的建议，设立一个工作组= 无论如何， 

他本国代表团不能支持联合提案的现有措词。

8 5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认为这项提 

案比销售统一法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应有助于确定本 

公约的适用范围。有人或许问，如果谈判是在一家旅 

馆进行，这家旅馆是否就是“营业地”？若然，本公约 

并不适用，因为根据笫一条笫（1 )款的规定，这种交 

易不箅是国际销售。这一类情况并非鲜见，可能会引 

起争端，他赞成就列入定义和设立工作组的原则进行 

表决。

8 6 . 道田信一郎先生（日本）说，他感谢阿根廷和 

比利时代表团所作的努力，但不能支持它们的提案，因 

为该提案会限制了本公约的适用范围。如果提案获得 

通过，那么在确定本公约是否适用之前，就非先确定 

营业地是否有权订立合同不可，这是不妥的。总之， 

这样做会经常引起困难，因为许多合同是在营业地以 

外通过电传和电报订立的。这个提案可能对双重征税 

协议一类的其他文书适用，但对本公约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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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7 . 主席请会议就本公约应否对“营业地” 下定 
义的提案，进行表决。其后他将把巴基斯坦代表的提 
案，即如果设立工作组，该工作组应同时为“当事人” 

一词下定义的建议，交付表决。

88. 本公约列入“營业地”的定义的提案，以 17 

票赞成、М 票反对、5 票弃权，被否决。

8 9 . 伊纳姆拉赫先生（巴基斯坦)说，鉴于表决  
的结果，他愿撤回其提案。

9 0 . 第九条以仏票赞成、无人反对、2票弃权， 
'获得通过。

第 十 条

9 1 . 第十条以45票赞成、无人反对、2 票弃权， 
获得通过。

第 十 一 条

92. 第十一条以4 5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十一条之二

9 3 . 第十一条之二以42票赞成、无人反对，获

得通过。

第二部分的标题

9 4 . 第二部分的标題以# 票赞成、无 人 反 对 ，
获得通过。

第 十 二 条

9 5 . 第 十 二 条 以 票 赞 成 、无人反对、5 票弃  

权，获得通过。

9 6 . 福克马先生(荷兰)解释说，基于他在第一委 
员会上提出的理由，他对第十二条的表决弃权。

第 十 三 条

9 7 . 第十三条以仞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 十 四 条

98. 第十四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2 票弃 

权，获得通过。

第 十 五 条

9 9 . 第十五条以犯票赞成、无人反对，荻得通

过。

下 午 1 时散会。

第 七 次 全 体 会 议

■25卯年4月§日，星期二，下午<5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А/СОЫР.97/5К.7

下午з时零5分会议开始。 （А/ССЖР.97/11和 АсЫ.1和 2)(续）

按照大会1978年12月16日第33/93号决议 М + А $

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问题（议程项目 к 第十六条以扣票赞成、无人反对，茯得通过。

9)(续 ） 第 十 七 条

2 . 罗恩林先生(挪威)要求就第十七条第（з) 款

第一委员会向全体会议提出的报告 另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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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反对这项要求。

4 . 罗恩林先生(挪威)撤回这项要求。

5 . 第十七条以扣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 十 八 条

6 . 第十八条以М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 十 九 条

7 . 第十九条以45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 二 十 条

8 . 第二十条以“ 票赞成、无人 反对 ，获得通

过。

笛 _  ц---冬

9 . 第二十一条以42票赞成、无人 反 对 ，获得

通过。

第二十二条

1 0 . 第二十二条以4 6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三部分(货物销售）和第三部分第一章(总则）的标题

11. 这两个标题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隹 _ +  = : 忽

1 2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他本国代表团将不 
对第二十三条投票，因为根本违反合同的新定义对违 

反合同一方施加过重的负担。在许多情况下，蒙受损 
害一方极难确定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失是否真正等于根 
本违反合同，特别是在交付有缺点的货物，而这些货 
物又是耐用货物的情况。根据加拿大法院解释根本违 
反合同这个概念的经验，加拿大代表团深信，适用第

二十三条内的规定会带来许多困难。他的代表团宁取 

原先的定义，因为那个定义更灵活些。

1 3 . 赫杰纳先生(瑞典)说，他本国代表团将反对 
第二十三条，因为，他本国代表团坚决认为新案文一 
点也不比旧案文好。相反地，新案文本身就可能引起 
几种不同的解释，因而造成混乱。事实上，根本违反 
合同与遵守诚信一样，都是一种还找不到适当定义的 
概念。无论如何，他本国代表团完全可以接受一个没 
有给根本违反合同下任何定义的公约，它宁可选择载 
入原来第二十三条的定义。

1 4 . 第二十三条以42票赞成、2 票反对、2 票弃 

权，获得通过。

1 5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在解释他投票反对  
第二十三条的立场时说，“根本违反合同” 的概念不能 
为大部分“大陆”型法律制度所接受。在他本国以及拉 
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任何违反合同的情事，不论其 
性质如何，都可以成为蒙受损害一方要求违反合同一 
方赔偿损失的理由，但条件是，违反合同的情事是由 
于违反合同一方的过失所造成的，或者违反合同一方 
接到通知。当然，应该适当考虑到不可抗力的例外情 
况，即违反合同一方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从这种观 
点出发，第二十三条所体现的只有在“根本违反” 的情 
况下才考虑违反合同情事的观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6. 第二十三条会给试图适用该条的法官带来 
两种主要困难。第一是，确定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害 
是否属于实质问题。第二是，确定是否可以预见有关 
的损害后果。

1 7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他本国 

代表团投票赞成第二十三条，因为，新案文比原有案文 
有了相当大的改进。通过的案文可能会引起某些解释 
上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易于克服。

第二十四条

1 8 . 第二十四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二十五条

1 9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 说他本国代表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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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决第二十五条时弃权，因为该条体现了“ 发送理  

论”。该理论并不合适，它会适用于该条下的一切情 
况。

2 0 . 第二十五条以卯票赞成、 票 反 对 、7 票 

弃权，获得通过。

М 一  + А &

2 1 . 第二十六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第二十七条(А/ССММР.97/Ц9)

2 2 . 赫杰纳先生(瑞典) 在介绍丹麦和瑞典提出 
的提案(А/СО]МГ.97/и9)时说，提案国要求将第1 和 

2 款分别进行表决。第二十七条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 
条款，这两个条款是非常偶然地放在同一条文中的。 
提案国认为应该将第2 款移到本公约的第二部分或者 

不采用这一款。

2 3 . 该联合提案以2票赞成、25票 反 对 、1 5票 

弃权，被否决。

2 4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说，他本国代表団投票 
赞成这个提案，因为这一条谈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问  

题。

2 5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他不能支持联合提 

案，因为它实际上是表达不受良心节制的一般学说。 
该学说在本公约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本公约正是以双 

方当事人意愿自主的学说为基础。

2 6 . 第二十七条以扣票赞成、4 票 反 对、3 票 

弃权，获得通过。

2 7 . 傅内利先生（意大利)说，他的代表团不同意 

不受良心节制学说在本公约中不合适的看法。他希望 
如果因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同而导致滥用权 
力，法庭应尽量使用第2 款的笫二句话给予纠正。

27(а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他 希 望 说 明 ， 

他的代表团并不反对不受良心制约的学说。他们只是 
觉得公约草案没有给法院以任何权力裁定讨价还价的 

公平性。至于是否可根据适用的国家法律指控某一合 
同的有效性，仍是有待讨论的问题。

2 8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认为第二十七条在  
本公约中的位置是合适的，而不应移到第二部分，笫 
二部分是论述合同的订立的。但是，他本国代表团认 
为 笫 2 款的第二句话十分含混不淸，容易导致不同的 

解释。

第二章的标题(卖方的义务）

29. 该标题以45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过。

第二十八条

3 0 . 第二十八条以45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辻，

第一节的标题（交付货物和移交单据）

3 1 . 该标题以 #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

第二十九条

3 2 . 第二十九条以妨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笫 三 十 条

3 3 . 第三十条以砧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三十一条

3 4 . 第三十一条以45票赞成、无人反对、1 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笛 = +  — 各✓г* I —  ж

3 5 . 第三十二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二节的标题（货物相符与第三方要求）

36. 该标题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三十三条(А/ССМЧР.97/15)

3 7 . 罗恩林先生(挪威) 在介绍他本国代表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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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时解释说，该提案是想作为针对第3 款措词的 
修正案。最好作为一个整体提到上一款，而不要分成四 
项而把引言撇开。笫 2 款中的引言“除另有协议外” 这 
几个字包含了对下面的（Ю至(幻项表明的质量要求的 

一个例外。如这种例外暗示毫无责任或小于上述各项 
表明的责任，则在笫2 款 (а)至(幻项下仍有一定程度 
责任的情况下，第 3 款仍应适用。如对质量和责任商 
定了进一步的条件，这种责任将受第1 款的限制，对 
于这一点，第 3 款没有提到。因而第3 款实际上排除 
了 第2 款中所述的质量低劣的责任，纵使通过协议降 

低了质量要求。在现有的案文中，这一层意思不够明 
确。

3 8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支持这个提案。

3 9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建议，提 到“第 2 款” 

比“上一款”更清楚一些。

4 0 . 列别杰夫先生(苏 维 埃 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说，在 第 3 款中提到上一款全款而不是提到各项， 
可能使人有这样的理解，即 第3 款的规定甚至适用于 
双方3 事人已就货物质量的规定达成协议的情况。

4 1 . 塞冯先生(芬兰）说，现有的案文不会引起混 
乱，应予保留。

4 2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说，保加利亚代表 
团也认为现有的案文比较好。

4 3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认为对现有案文作出任 
何改动都会涉及实质性问题。

4 4 . 邱先生(新加坡）指出，在其他条文例如第И 

十条内，“上一款”三个字的意义总是指全款，包括所 
有各项。因此，把本条作为例外可能会造成混乱。

45. 修正案以3 票赞成、гз票反对、】2 票弃权， 
被否决。

4 6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加拿大代表团会弃  

权，因为该条适用于各类卖方，但加拿大代表团仍然 
认为第2 款应限于经营有关货物的商业性卖方，正如 
已遭第一委员会否决的加拿大修正案（А/СОГ̂Р.97/ 

С.1/Ю.15)所建议的。对于英美法国家来说，这是一个 

很大的转变，他相信对大陆法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

个很大的转变э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有人表示，没有人 
以为从事国际销售的卖方的交易不会涉及从事零估批 
发的商人。怛在北美洲出售自己的二手货的人很常  
见，他们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即使出售的货物并 
不在他们的行业范围内=>

4 7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指出，该条假定不符 
合同的货物是常规而不是例外情况，这 与 1964年国际 
货物销售统一法的相应条文刚好相反，国际货物销售 
统一法的措词认为不符合同是例外情况。他不晓得是 
否可以迟至会议工作的目前阶段才就此点提出修正 
案。此外，西班牙代表团认为，明文规定排除无关重 
要的不符合同情况的澳大利亚提案(А/С(ЖР.97/а1/ 

Ь.74)应予考虑。

48. 主席指出现在提出任何进一步的修正案实 
在为时太晚.

4 9 . 贝内特先生С澳大利亚）说，澳大利亚代表团 
能够赞冏该条的订正案文，怛有一项了解，即：该条 
规定不适用于无关重要的不符合同情况。

5 0 . 列别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指出，第三十三条第（1 ) 款的英文本和俄文本说  
的是合同规定的规格，但法文本说的是货物的“种类” 

(1уре)0

5 1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该词在法文本中不会  
引起误解，而且正确译出了该词在英文本上下文中的
意义。

5 2 . 列别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注意到该项解释，但希望将他的评论列入简要记录

5 3 . 第三十三条以45票赞成、1 票反对、I 票弃

权，获得通辻。

下 午 4 时扣分会议暫停，4 时卯分复会

第三十四条

5 4 . 第三十四条以從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获

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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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五 条

5 5 . 第三十五条以47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获 

得通过。

第 三 十 六 条

5 6 . 第三十六条以办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获 

得通过。

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之三

5 7 . 塞冯先生(芬兰）建议，同时讨论和表决第三 
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之三，因为这两条条文是经长期讨 
论后达成的折衷解决办法。

5 8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 达 特 - 

巴先生(加纳）支持这项建议。

5 9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也支持这项建议。他指 
出整个公约都是折衷的结果，其余各条条文也应不经 
修改而通过。

60. 委员会决定同时讨论和表决第三十七条和 

第四十条之三。

6 1 . 罗恩林先生(挪威) 介绍挪威代表团的修正  
案(А/ССЖГ.97/1̂ .6)说，他认为“合理的理由” 一词意 

义太不明确，可能会引起不同的解释。但他知道尼日 
利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他的提案，因此他撤 

回该提案。

6 2 . 普伦基特先生（爱尔兰）建议将“理由” (“ех- 

сизе”) 一字改为“正 当 理 由” (“— НПсаиоп”) 。后 一  

词比较客观。

6 3 . 达班先生（比利时）支持爱尔兰代表的口头  
修正案，并建议法文本中应使用“тоиГ’一字。

6 4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认 为 不 应  
该在最后一分钟改动折衷案文。使用“理由” (ехсим) 

一词显示出该案文设想了一种例外情况。

6 5 . 赫杰纳先生(瑞典)、达 特- 巴先生(加纳）和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同意赫贝尔先生的看法。

6 6 . 普伦基特先生（爱尔兰)撤回其口头修正案р

6 7 . 拉斯特雷斯先生(秘鲁)说，第三十七条第2 

款规定在两年内发出通知太过分，可能会导致本公约 
与关于承运人责任的《布鲁塞尔公约》之间的抵触，后 
者规定由卸货之日起一年内发出通知。应该注意的是 
同本公约有关的货物大部分是海运货物。

6 8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说，该款与发展中  
国家特别有关，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买方自然需要一 
段长时间将有缺点货物的情形通知卖方。不过，从卖 
方的观点看来，两年时间未免过长，因为卖方自然希 
望解除本身的义务。在影响拉丁美洲国家法律的西班 
牙法律中，就隐藏的缺点通知卖方的时间是两个月。

6 9 . 拉斯特雷斯先生(秘鲁）建议，把第三十七  
条 第 2 款规定的通知时间减为一年。

70. 秘鲁的口头修正案以2 7票反对、2 票赞成、 

5 票弃权，被否决。

7 1 . 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之三以4 3票赞成、 

没有人反对、4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三 十 八 条

7 2 . 第三十八条以妨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获 

得通过。

第 三 十 九 条

7 3 . 第三十九条以М 票赞成、没有人反对、2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四 十 条

7 4 . 第四十条以4 2票赞成、没有人反对、 3 票 

弃权，获得通过。

7 5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说，希腊代表团投票 
时弃权， 因为希腊代表团认为公约不应载列该条所讨 
论的问题。

7 6 . 王天明先生（中国）说，中国代表团在对第三 

十九条和第四十条投票时弃权，因为该两条条文主要 
是关于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这些问题应该由一 
个特别的国际公约来处理。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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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很可能会引起争
论。

第四十条之二

7 7 . 第四十条之二以4 5 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第三节标题(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78. 这一标题以“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第四十一条

7 9 . 第四Н ■条以4 5 票赞成、零票反对、1 票弃 

权，获得通过。

8 0 .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指出，刚通过的条文  
(第四十一条) 第 1 款 (Ь)项指的是第七十条至第七十 

三条规定的损害赔偿。由于“损害赔偿和利息” 这同一 
标题下的第七十三条之二针对的是利息问题，他想知 
道刚作出的表决是否也意味着对第1 款 (Ь)项 作 相 应  
的修正，即在“损害赔偿”后面增添“和利息”三字。

8 1 . 主席说，他的理解是，第七十三条之二不包 
括在第四十一条第1 款 (Ь)项所指的条款内，因为它针 

对的情况不同。

8 2 . 罗恩林先生(挪威)的看法刚好相反，他认为 
在第四十一条中提到第七十三条之二是合乎逻辑的， 
因为第四十一条完整地列出了买方可采取的各种补救 
办法。因此，不妨增列如下一新项：“(с) 按照第七十 
三条之二的规定，耍求收取利息。” 不论是与买方有关 
的第四十一条还是与卖方有关的第五十七条中，凡是 
提到补救办法，便应列出完整的淸单。

8 3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主席认为第七十  
三条之二规定的收取利息权利不是违反义务的必然结 
果，这种推理很难理解。他则认为必然性很可能存在， 
尤其是当买方没有支付价款时是如此，因为买方不履 
行义务，便剥夺了卖方利用本应收到的资金的权利， 
所以收取利息显然是赔偿卖方所蒙受损害的办法。他 
认为第四十一条第1 款不仅指合同规定的义务，而且 
还指本公约规定的义务。根据第六十六条，买方和卖

方都必须在合同宣告无效时归还货物或价款，这是本 
公约规定的一项金钱上的义务。他同意新加坡代表的 
看法，认为为了打消这种疑虑，应修正第四十一条第 
(1)款0 ) 项，以便将关于利息的条文也包栝在内。明 

确规定买方在第四十一条下的权利也包括在适当时收 
取利息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8 4 . 主席认为现有第四十一条第（1 )款(Ь) 项的 

现有案文没有错，在针对买方可采取补救办法的条文 
中提到第七十三条之二并不适当，这一点最好是在针 
对卖方可采取补救办法的第五十七条中指出。

8 5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指出，起草委员会曾经 
花了很多时间审议第七十三条之二的案文，设法弄清 
该条不但对买方或卖方没有支付价款适用，而且也对 
任何其它拖欠金额适用。起草委员会也讨论了将第七 
十三条之二列入第五章第二节(“损害赔偿和利息” ）是 
否适当的问题，最后已决定这样做。

8 6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说，如果决定不在第 

四十一条中提到第七十三条之二，就必须修正后一条 
第 1 款如下“如果买方没有支付……” 。由于第四十一 
条提到了卖方的“任何义务” ，是否也应提到第六十九 
条 第 1 款，因为该款牵涉到在卖方必须归还价款时应 
付的利息问题。

8 7 . 赫杰纳先生(瑞典) 建议等全会审议第七十 
三条之二时再作决定。

8 8 . 凡丁 •克魯斯先生(丹麦）赞同第四十一条  
第 1 款(Ь)项应提到第七十三条之二，因为买方可采  

取的补救办法应包栝收取利息的权利，从应收到损害 
赔偿之日起计算。他同意等讨论第七十三条之二时再
审议这一问题。

8 9 . 马思可夫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第  
四十一条所列的补救办法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它只列 
举了买方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买方可在下列的 
两个主要情况下行使次要的权利：第一，如果他没有如 
期获得他有权获得的损害赔偿；第二，如果买方宣告 
合同无效，归还货物，则卖方需付已收价款的利息。 
他认为第四十一条不必提到次要的权利，而且案文可 
以不必改动。

9 0 . 鬌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认为买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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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七十三条之二的规定有权获得利息；他的权利 
将不受第六十九条第1 款所指的特别情况的限制3 起 
草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第五章的标题“ 卖方和  
买方义务的一般规定”中已明白表示出来，而第七十三 
条之二是在该章的范围内的э但是，不妨较迟才审议 
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在第四十一条内说明这一点。

9 1 . 主席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看法，认 
为第四十一条并不旨在列举所有的补救办法。他建议 
丨全体会议就第四十一条进行表决，但有一项了解，即 
拖欠款额的利息问题将在另一条文内加以规定。他认 
为，第四十一条是专门规定卖方不履行合同时买方可 
采用的补救办法的。

9 2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认为，假定该

条只提买方可用的补救办法是不对的，因为第1 款(Ь) 

项提到笫七十至七十三条，而后者是规定了卖方和买 
方可行使的权利。

9 3 . 主席请全体会议就第四十一条第1 款(Ь) 项 

的范围应否被解释为也包括笫七十三条之二的问题， 
进行表决з

94. 表决结果如下：20票赞成、1 4票反对，12

票弃权。

9 5 . 主席指出，这项解释未能取得所需的三分 
之二多数票，因此没有获得通过э 全体会议尚要考虑 
应否通过相反的解释э

下午 6 时 М 分散会。

第八次全体会议

1980年 4 /I 9 曰，星期三，下午 3 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下午 3 时零 5 分会议开始。

按照大会1978年 12月 16日第33/93号 

决议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问题(议程 

项目9 )消 ）

第一委员会提交全体会议的报告 

(А/СОЫР.97/11 和 АсУ. 1、2 和 3 )(续)

公约的名称

1 . 主席指出，早先通过的公约名称事实上应为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 
订正的名称付诸表决。

第四十一条（续）

2 . 主席说，前一天在讨论关于第四十一条的解 
释时，他的话说得太早了一些。据他现在了解，对第

А/ОЖГ.97/ЗК.8

四十一条的解释事实上应该包括第七十三条之二，因 
为按照现在条文的顺序，第七十三条之二应该放在第 
七十三条前面。对于谈到卖方没有履行合同的后果的 
第五十七条，也应该作同样的解释。不 过 ，无 论 第  
四十一条是否明白提到第七十三条之二，他认为在法 
律上并没有什么影响；第四十一条同第五十七条一  
样，并不打算列举所有的补救办法。

3 . 勒韦先生(奥地利）同意主席的意见，认为不 
论笫四十一条是否提到第七十三条之二，都无关 紧  
要。他本人认为第七十三条之二不应该放在第五章第 
二节(损害赔偿和利息）之内，而应该放在另外的一节； 
不过，他将在全体会议讨论第七十三条之二时才提出 
这个问题。

4 . 列别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说，如果取得的决定是基于误解，全体会议不应该受 
这项决定的约束。第四十一条第1 款(Ь) 项只谈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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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赔偿问题，而没有谈到利息，但第七十三条之二只 
谈到利息问题。他个人认为，利息不应该视为一种损 
害赔偿，如果把利息视为损害赔偿，将 产 生 严 重 后  
果。

5 . 尼可拉斯先生（联合王国）建议说，关于是否 
要重新讨论第四十一条的问题，应该等到全体会议审 
议第七十三条之二时才决定。联合王国代表团已经提 
议刪除第七十三条之二，如果提案获得通过，那么重 
新讨论第四十一条以决定该条的意思是否包括第七十 
三条之二就是浪费时间。

6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 解释他的投票说，他 
投票赞成第四十一条时的了解是，第 1 款所载的补救 
办法并没有列举所有的办法，仅仅是示意性的。

7 . 达班先生（比利时)指出，前一天曾就第四十 
一条的解释进行表决。他表示，今后应该避免这样的 
表决，因为这种表决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并可能成 
为危险的先例。

第四十二条

8 . 第四十二条以狀票赞成、无人反对、1票弃 

权，获得通过。

第四十三条

9 . 第 四 十 三 条 以 票赞成、无人反 对，获得 

通过。

第 四 + 四 条

1 0 . 第四十四条以跗票赞成、无人反对、2 票 

弃权，获彳于通过。

1 1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解释他的投票说，他 
在表决第四十四条时弃权，因为对于没有按照卖方要 
求在交货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表明他是否接受卖方履行 
义务的买方，他认为该条第2 款所规定的处罚太重。

第四十五条

1 2 . 第四十五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1 票 

弃权，获得通辻。

1 3 . 福克马先生（荷兰) 解释他的投票说，他在表

决第四十五条时弃权。他指出在起草委员会中，有人 
提议扩大第四十五条笫1 款所规定的宣布合同无效权 
的适用范围，除了没有交付货物之外，把严重违反合 
同也包括在内。他感到遗憾，那些提案被否决了，因 
此现在可能把公约解释为允许卖方故意地违反合同。

第四十六条

1 4 . 第四十六条以“ 票赞成、1 票反对，获得 

通辻。

1 5 . 萨米先生(伊拉克）说明他的投票说，他投票 

反对该条，因为他认为根据货物在订立合同时的价值 
计算减价额，对买方比较公平。

1 6 . 塞冯先生(芬兰）说明他的投票说，他投票赞 
成第四十六条，是假定要根据合同所议定的价格来计 
算减价额。起草委员会已经讨论了伊拉克代表提出的 
问题，并认为案文对于这个问题的规走很淸楚。

第四十七条

1 7 . 第四十七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四十八条(А /С (Ж Р .9 7 /1 и з )

1 8 . 罗恩林先生(挪威）介绍挪威代表团的修正 
案 (А /С О М Г .97 /：и 1 3 )说，公约对于合同所规定的和 
从合同可以确定的两者之间有所区别^第四十八条的 
案文应该包括这两种区别，因为不然的话，可能认为 
买方没有权拒绝按合同确定的日期之前交付的货物。

1 9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支持这个提
案。

2 0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认为，拟议的修正案应 
扩大范围，以便适用于第三十一条（а )、（Ь )、（с) 款 

所包括的三种情况。如果该修正案不这样扩大范围的 
话，他宁选现有的案文。

2 1 . 主席请会议就挪威修正案进行表决。

22. 表决的结果是：18票赞成、1 2票反对，10 

票弃权。由于没有得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该 

修正案没有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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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建 议 第 1 款 修正如  
Т ： “ 如 果 卖 方 在 第 三 十 一 条 所 规 定 的 日 期 之 前 交
4 ^ ....... ”

■ о

2 4 . 主席注意到很少人支持这个提案。

2 5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说，在这种情况下他  
将撤回其提案。

2 6 . 第 四 十 八 条 以 票 赞 成 、2 票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三部分第三章的标题（买方的义务）

27. 这个标题以М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四十九条

2 8 . 第四十九条以 “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三部分第三章第一节的标题（支付价款）

29. 这个标题以 “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 五 十 条

3 0 . 第五十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五十一条

3 1 . 第五十一条以卯票赞成、 票反对、5 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第五十二条

3 2 . 第五十二条以办票赞成、无人反对、1 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第 五 + 三 条

33. 第五十三条以5 0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五十四条

3 4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说，虽然他对第五十 
四条没有什么具体的提案，他希望正式作出声明。第 
五十四条涉及买方支付价款的时间。他本国代表团对 
第 1 款第一句话没有什么意见，这一句话指出交货等 
于把货物( 或代表货物的单据) 交给买方处置。但 是 ， 
他本国代表团对第二句关于卖方可以以支付价款为移 
交货物或单据的“ 条件” 的说法，表示怀疑。“ 条件” 一 
词的用法不当。其实，支付价款和移交货物(或代表  
货物的单据) 就是销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义务。合 
同是双边性的，所以双方的义务也是相互的。

3 5 . 第五十四条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5 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第五十五条

3 6 . 第五十五条以47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三章第二节的标题(收取货物）

37. 这个标题以妨票贊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五十六条

3 8 . 第五十六条以妨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三章第三节的标题（买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39. 这个标题以 #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

过。

第五十七条

4 0 .梅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建议说，鉴于会议就第四十一条所作出的决定，第 
五十七条应留到对第七十三条之二作出决定后才审  
议。

4 1 . 罗恩林先生(挪威) 说，会议最好还是把第  
五十七条交付表决，同时保留第七十三条之二的位置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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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主席指出，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五十七条第 
1 款 （Ь ) 项将来就要单独表决。

4 3 . 罗恩林先生(挪威) 撤回其建议。

44. 关于暫停讨论第五十七条的动议以<37票赞 

成、】票反对、5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五十八条

4 5 . 第五十八条以对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4 6 . 德拉卡马拉先生(西班牙）说，他本国代表 

团投票赞成第五十八条，但并不满意后半句但书的措 
词，即除非卖方已采取与此一要求相抵触的某种补  

救办法” 。这但书根本不清楚。他认为，它只针对卖方 
宣布合同无效的情况。如果卖方没有宣布合同无效， 
则双方当事人的义务依然不变。

第五十九条

4 7 . 第五十九条以砂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六十条(А/ССЖР.97/17)

4 8 . 罗恩林先生（挪威) 在介绍挪威代表团修正  

案 (А/СО]МГ.97/1^7)时说，第 六 十 条 第 2 款 (а )项说 

明了买方延迟履行义务—— 也就是说，延迟付款或延 
迟取货—— 的后果。在第一委员会讨论时，解 释 第 2 

款 (а )项 中 “ 买方延迟履行义务” 指只是延迟付款或只 
是延迟取货。挪威代表团修正案(А /СО ]МГ.97/：и 7 ) 的 

用 意 是 在 “ 履行义务” 之前加上“ 付款或受货方式” 等 
字，以阐明“ 买方延迟履行义务” 这一概念。这一更动 
不影响对案文的解释，只使案文的解释更淸楚，更可 
靠。

4 9 . 主席说，看来支持这一修正案的人很少。

5 0 . 罗恩林先生（挪威）说，既然如此，他就不坚 
持其修正案。

5 1 . 第六十条以仞票赞成、无人反对、1 票弃 

权，获得通过。

第 六 Н— 条

5 2 . 第六Н• — 条以朽票赞成、 票反对、2 票 

弃权，获得通过。

5 3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解释他本国代表团 
投票反对第六十一条的理由，说，巴基斯坦在第一委 
员会讨论时曾提议删除这一条，因为这一条第1 款规 
定：如果买方没有订明货物规格，卖方有权自己这样 
做，这是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卖方利益在本公约草 

案的其它条款里已得到充分保护，因此第六十一条允 
许卖方采用这种极端的补救方法，是 完 全 没 有 必 要  
的。

第四章标题（风险移转）

54. 标题以“ 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通过。

第七十八条

5 5 . 第七十八条以4 7票赞成、无人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七十九条(А/СОМР.97/Ц：и )

5 6 . 塞冯先生( 芬兰) 介绍阿根廷、埃及、芬兰、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的修正案(А /С 01^Г .97 /1и4 ) 

时说，各提案国认为修正案有助于澄清第七十九条的
音 С
Л 2、> 4  о

5 7 . 克里斯皮斯先生( 希腊) 反对联合提案，他认 
为提案对该条的实质产生影响。

5 8 . 贝内特先生（澳大利亚）说，他认为难以接受 

该提案，尽管他明白所提修改的理由。

5 9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极力主张，保持现

有案文的样子。

6 0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认为，建议加添的几个 

字可能会使人以为在一些情况下，为了要使风险移转 
说得过去就必须遵守合同，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 
没有提到遵守合同的条件，就会作出相反的推论。这 
两种推论都会引起错误的结论。关于风险移转的规定， 
第八十二条已经规定了卖方根本违反合同的后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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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其它条文中加入苒它局部规定，可 能引起 误 解。 
加拿大代表团宁取现冇案文。

6 1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瑞典代表明Й 提案国 
担心的是，卖方不应把货物移交给承运人，除非销售 
合同明确规定货物必须由承运人运载，但在英文案文 
中，在 “|Ье сагНег” 之后插入建议加添的几个 

字，可能会使人以为耍限制卖方选择承运人或发运地 
点的肖由。因此，他建议将建议加添的几个字放在句 
末“ ]Рог 1гап5ш1й810п 1о 1Ье Ьиуег” 之后〔中文本不
V ^

适用〕。如果作出这种改动，瑞典代表团就可以支持  
该提案，

6 2 . 尼可拉斯先生(联合王国）赞同该提案。

6 3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美国代表 
团不反对该提案的基本思想，但恐怕措词会造成含糊 
不清的情况，并且会使第七十九条和笫八十二条两者 
的关系发生问题。

64.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解释说，修正案本来 

打算消除现有案文中含糊不淸的地方，绝不要限制卖 
方选择承运人或发运方式的权利，巴基斯坦代表团可 
以接受瑞典代表的再修正案。

6 5 . 塞冯先生 (芬兰）同时代表埃及代表团、博希 

阿诺先生（阿根廷）和奥泽登先生(土耳其）发言，也接 
受再修正案。

66. 经口头修正的修正案

以幻票赞成、5 票反对、 票弃权，获得通过。

6 7 . 霍诺尔徳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由于他刚 
才提出的理由，美国代表团在表决时弃权。

6 8 .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说，新加坡代表团也在 

表决时弃权，因为笫七十九条第1 款似乎已充分表示 
了该提案的基本思想。

69. 经修正的第七十九条以祁票赞成、零票反 

对、3票弃权，获得通过。

下午 4 时 4 5 分会议暫停，下午 5 时零 5 分复会^

第八 +  条 (А/ССЖР.97/Ц15)

7 0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在 介 绍 阿 根 廷 、埃 
及、巴基斯坦、大韩民国和土耳其提出的修正案时说， 
各提案国认为第八十条现有案文多少有点不合理，不 
应要买方追溯承担风险。提议的变更将消除这一难题， 
并且避免与第八十一条第2 款可能发生抵触。

7 1 . 塞冯先生（芬兰）说芬兰代表团对现有案文  
很满意，但可以支持修正案，因为它了解现有案文在 
某些法律制度内可能会引起麻烦。

7 2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加拿大代表团也可 

以支持修正案，因为：第一，英美法系国家似乎没有 
法律规定移转风险的特别规则；第二，第八十条现有 
案文可能不包括保险额不够保护买方的情况。

7 3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 也支持该修正案。

7 4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问题主要是贸易和保 

险技术问题，可以由有关规则加以解决。有 人 辩 称 ， 
在订立合同之日以前，许多保险公司都不承保风险， 
而卖方可能在出售货物前即将货物装上运输工具，然 
后在运输途中出售。解决此等问题是复杂的措词问  
题，修正案中所提议的措词作不到这一点。确定发生 
损害的准确时间很困难，但容易知道货物在交给承运 
人时是否有损坏情事. 因此，如果修正案获得通过， 
瑞典代表团不得不投票反对本条全文。

7 5 .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说，迄今通过的公约案 
文适当地兼顾到卖方和买方的利益；如果公约载有完 
全不合理的一条，那是令人遗憾的。贸易法委员会在 
以前的讨论中没有对第八十条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 
新加坡代表团热烈支持这一修正案。

7 6 . 波佩斯库先生（罗马尼亚) 说，只有买方取得 
货物处置权后风险才应转由该方承担。他认为，建议 
从合同订立时起风险即由买方承担的提案似乎是倒退 
了一步，罗马尼亚代表团无法接受这一提案。

7 7 . 达班先生（比利时）说，他不能支持联合提案 
(А /С 0 № .9 7 /Ь .1 5 )о 风险转移的时间应予明确规定， 
不应受一个抽象法律概念的约制。

7 8 .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 认为，提议的第八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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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开头几个字可能会使人们较易接受这一提案， 
因为它使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地不适用一般规则。

7 9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同意这一看法。

8 0 . 勒韦先生( 奥地利) 认为，“ 除非另有说明” 这 
个条件子句适用于公约的每一条。

8 1 . 萨斯先生( 匈牙利) 说，在一项条文内写入  

“ 除非另有说明” 几个字很可能危及其它各条的解释。

8 2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他的理解是，“ 除非另 
有说明” 和“ 除非另有协议” 两者的意义不尽相同。他 
认为，前者所指的是，在合同订立后，任何一方当事 
人都可以表示，他有意适用另一种转移风险的方式。 
如果委员会接受他的看法，则联合提案就比较容易符 
合贸易上的做法。

8 3 . 主席将载于文件Л /С (Ж Р；9 7 /：и 1 5 内的联  

合提案交付表决。

84. 表决结果如下：22票赞成、2 5票反对、М  

票弃权。由于没有得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提案 

未获通过。

8 5 . 伊纳姆拉赫先生（巴基斯坦）问，应否按照 

总务委员会所达成的协议，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工作 
组？

8 6 . 主席说，他的理解是，巴基斯坦代表所指的 

协议只适用于公约有缺漏的情况。

8 7 . 勒韦先生(奥地利）和达班先生（比 利 时 ）支 

持主席的看法。

8 8 . 主席将笫八十条交付表决。

89. 表决结果如下：2<3票赞成、2 3票反对、14 

票弃权。由于没有得到所需三分之二多数票，第八十 

条未获通过3

9 0 . 罗恩林先生(挪威) 说，将这一条从本公约中 
删除，不会造成严重的缺漏。他建议本会议考虑删除 
这一条。根据目前情况，这确是最好的折中办法。

9 1 . 克里斯皮斯先生( 希腊）赞成这项建议。

9 2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怀疑设立工作组是否  

能找出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

9 3 . 霉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本国代 
表И 认为第八十条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投票反对这一 
条。按有关的判例法，只有卖方将可转让的保单交给 
买方时，才发生法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将会 
裁定持有保单的人才有权要求赔偿。各 当 事 人 的 谅  
解，通过笫五条生效，似乎可以解决问题；他认为本 
公约不就此一问题作出规定，成功的可能性反而会更 
大。

9 4 . 王天明先生（中国）对联合提案未能获得足 

够的支持感到遗憾。鉴于各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显然 
有分歧，他同意最好将这一条删除。

9 5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怀疑是否那么容易就  
可以删除第八十条。如果将这一条删除，其所针对的 

情况便需按照第七十九条或第八十一条处理，而这两 
条都没有规定明确的解决办法。

9 6 . 赫贝尔先生（德怠志联邦共和国）说，第八十 
条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有一项特定的规则。 
他认为设立工作组的作用不大，因为仅有的两项案文 
已列入第八十条和联合提案，而两者都未能得到三分 
之二的多数票。他建议会议重新审议这一问题。

9 7 . 勒韦先生(奥地利）赞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提议。他认为需要有一条处理“ 运输途中的物件” 问 
题，因为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一条没有对此作出充分 
的规定。他本国代表团宁愿赞成第八十条的案文，因 
为耍确定货物在运输途中损坏的日期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不过，联合提案同删除整段案文比较起来，更易 
为人接受，但该提案应成为该条的全文，而不仅仅是 
它的第一句。因为一旦通过联合提案，第八十条第二 
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此外，还应删除联合提案开头 
“ 除非另有说明” 等宇。他不懂这几个字与“ 除非另有 
协议” 之间的微妙差别何在，因为正如瑞典代表所指 
出，这句话不能被理解为单方面声明意旨的授权。

9 8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促请强烈赞成第  
四十二条之三的代表团本身也应在通过笫八十条的表 
决中表现И 样的谅解精神， 因为第四十二条之三是其 
它代表团本着折衷精神曾经同意通过的。

9 9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他愿盘支持设立工作 
组或删除这一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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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沙菲克先生 (埃及) 说，删除这一条会使本 

公约出现严重的缺漏，因为在运输途中销售货物是经 

常发生的事。他支持徳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提案。

1 0 1 .波佩斯库先生 (罗马尼亚) 说，如果要重新 

审议这一问题，应先将联合提案交付表决。

1 0 2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赞成这一建议。

103. 主席将重新审议第八十条的提案交付表

决。

104. 表决结果：而票赞成、6 票反对、1 0 票弃 

权。由于得到了所需三分之二多数票，重新审议第八 

十条的提案获得通过。

下午 6 时散会。

第 九 次 全 体 会 议

年4月9 日，星期三，下午;7时卯分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下午 7 时 35分会议开始。

按照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3/ 

93号决议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问题 

(议程项目9 )(续）

第一委员会提交全体会议的报告 

(А/СС^Р.97/11 和 АсЫ.1 和 2)(续）

第八+ 条(续）（А /С (Ж Р .9 7 /1 1 5 )

1 . 梅赫 迪 先 生（巴基斯坦）介绍了由文件А/ 

С С Ш Г .9 7 /1 и 5的提案国和其他几个代表团共同提出 

的一份折衷案文，全文如下：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同 

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如果情况 

表明另有意旨，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 

单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但如果 

卖方在订立销售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 

经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知买方， 

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2 . 这项案文是要综合修正草案 (А /С О М Г .97 /

А/ССЖГ.97/ЗК.9

1 1 5 )和现有第八十条的要点，在规定从订立合同时起 

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之后，如果当事双方另有打 

算，可以让他们自行安排。

3. 赫杰纳先生 (瑞典)说瑞典代表团曾经参加导 

致现有修正草案的讨论，现在则强烈支持根据这个方 

针提出的折衷案文。折衷案文是要综合第八十条和修 

正草案А/СОМ；Р.97/；Ь Л 5的主要重点。有些代表团可 

能认为“如果情况表明另有意旨”等字，在目前情况下 

可能意思太模糊或太陌生。不过，他认为必须保持若 

干灵活性，措词应包括卖方把保险单转移给买方的情 

况，而这一点正是若千代表团曾经表示关心的。

4. 罗恩林先生 (挪威) 说，对新的提案进行分析 

之后，可以发现其内容与文件А/СС^Г.97/：ЬЛ 5所载 

的提案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如果情况表明 

另有意旨”等字。然而，很明显，如果真地发现另有 

意旨，则属于公约第五条的管辖范围或由当事双方间 

协定处理。因此，意旨之适用，已是理所当然。所提 

新案文的唯一差别是使本条变得更长更复杂。第一句 

的内容令人不能接^ ：，因为实际上行不通。它可能造 

成不确定的情况，而且如果于货物在运输途中时要求 

买方承担风险，即意味着额外的保险费用。不好的折 

中办法可能损害整个公约，而那一种折中办法至少会 

造成适用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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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象第八十条所载的那种规定在斯堪的那维亚 

的法律中根本找不到，而据他所知，在英国和法国的 

法律中也找不到。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几乎 

每一次都会有具体的单据，从而表明当事双方的意 

旨。因此，把这条规定列入公约，他怀疑会有任何好 

处，认为最好是把这一条全完删去^

6 . 道田信一郎先生（日本）说，到目前为止，第 

八十条是全体会议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条。日本代表 

团认真考虑了为什么全体会议会就这个问题分成两 

派，认为主要原因是在保险问题和销售问题（即买卖 

双方之间的关系）之间产生了一些混淆。要圆满解决 

这种混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在找到解决办法之 

前，日本代表团觉得在原则上可以接受巴基斯坦代表 

提出的案文。第一句妥善地规定了销售问题，第二句 

谈到保险问题。因此，如果在措词上作一些修改，日 

本代表团愿意支持这项提案。

7 . 波佩斯库先生（罗马尼亚）说，罗马尼亚代表 

团相信，要证明损坏或遗失发生的时间，一定会有困 

难，特别是在涉及好几项销售交易的时候。因此，必 

须有一项衡量的标准，他对现有第八十条的案文很感 

到满意。所以罗马尼亚代表团无法支持提议的修正 

案。

8 . 佩罗特先生（国际商会）说，他要请大家注  

意，根据新的提案，“……如果… …时……”等字似乎 

只适用于本条的第二句，而不适用于第一句。如果 

情况没有表明风险应该在订立合同以外的时间转移， 

则卖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运输 

中的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他似乎并不需要对风险 

负责。

9 .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修正案文的真正意思，因 

此，他建议明白规定，这句话同时适用于案文中的两 

种情况。

1 0 . 兰多先生（国际商会) 说，第八十条的规定 

是经过长期讨论和总结大量经验的结果。第八十条的 

规定，连同第七十九和第八十一条，已经体现在许  

多标准合同中，在考虑如何证明运输途中货物的损坏 

或遗失时间时，这也是一条一般的衡量标准。在适用 

这条规定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条对买方造成不正当 

的损害。

1 1 . 不过，根据提议的案文，这条规定有一些含 

混不明的地方，因为它并没有明白规定，“如果情况表 

明另有意旨”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明白规定这条规定与 

公约第五条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请全体会议考虑， 

也许现有第八十条是关于这项规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 

最好措词=>

1 2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最担心 

的不是“如果情况表明另有意旨”这一句的措词，而是 

双方当事人的意旨与第八十条所载规则之间的实质关 

系。建议的案文似乎是说，如果情况表明风险应在收 

货地转移，风险就不应在双方当事人议定的地点转 

移，而应在另一地点—— 即起运地—— 转移。

13. 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意旨取代规则的情况经 

常发生，但制定一项规则，规定即使情况已表明了特 

定的意旨，仍须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则是另一个问 

题。这句话可能是要解决双方当事人意旨不明确的情 

况，但这种处理双方当事人意旨的办法过于复杂，也 

不切实际。他本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折衷办法不能令人 

满意，也无助于澄清问题。

14. 对于风险应在货物交付给承运人的地点转 

移还是在收货地点转移的基本规则—— 这种规则不应 

违反双方当事人的意旨—— 美国代表团对于这个问题 

的态度是中立的，因为在这两个地点都可以证实发生 

了损坏或遗失。但对建议案文的基本前提则似乎难以 

接受，因为可能会引起损坏或遗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发生的问题。因此，在这方面，也很难说提案提供了 

一个实际可行的、明确的解决办法。

1 5 . 美国代表团认为，不须为这一问题制定法定 

的规则。美利坚合众国是认为这种情况无须由法规來 

处理的国家之一，因为这种情况通常是以双方当事人 

的意旨和转移保单的方式加以控制的。因此，美国代 

表团认为，全体会议应按照惯例处理这一问题，即由 

有关双方当事人协议决定，这样能够更好地使法律获 

得统一。

1 6 . 萨米先生 (伊拉克) 说，建议的案文是为调和 

不同意见作出的努力，值得称赞。案文既确认了风险 

由卖方承担的规则，也列入了在双方当事人另有协议 

时可适用的例外规定，而且还保留了已讨论很久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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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八十条最后一部分。他本国代表团赞成新的提 

案，认为这项提案既清楚又切合实际。

17. 勒韦先生(奥地利）说，他也感谢新提案为寻

求折衷解决所作出的努力，徂他不能支持新的第八十 

条，因为现有的新案文不怛不明确，而且也不是一个 

真正的折衷办法。事实上，新案文的重点在第一句， 

这一句与文件Л/СОМ Г,97/и15完全一样。他本国代 

表团认为，在所有的解决办法中，最好的是第一委员 

会通过的第八十条的案文。不过，如果只保留新提案 

第一句而删除其余部分，奥地利代表团也可以接受， 

因为这样至少是意思明确。

1 8 . 齐格尔先生 (加拿人）说，在设法找出照顾到 

各种不同意见的案文时，加拿大代表团也做出了一分 

努力。许多代表团已经认识到第八十条提到的概念非 

常重要，删除这一条会使本公约出现缺漏，因此他本 

国代表团认为必须作出合理的努力，以制订一项内容 

平衡的条款。

19. 认为不需要第八十条的各国代表团应该知 

道，这一条并不是强制性的。建议的案文也许还可进 

一步加以修正，但该案文照顾到了相当多的不同看法， 

希望能够得到广泛支持。

2 0 . 金先生（大韩民国）说，他本国代表团是文 

件 А /СО ]МГ .97/1,Л5所载联合提案的提案国之一，对 

于为达成折衷案文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不过，仔细 

研读新案文后可以发现，第二句的意思不但不明确， 

而且可能会被滥用，因为“另有竞旨”一词可能会被解 

释成单方面声明，相当于“选择不适用”条款。如果是 

这样，便可避开第一句规定的基本原则。

21. 他本国代表团对整个情况的看法反映在文 

件 А/СОМГ.97/Ц15所载的联合提案中，认为在运输 

途中销售货物的风险转移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问 

题。虽然第八十条看来非常简单，却不仅关系到订立 

Й 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当事人，而且关系到国际货物运 

输和国际保险事项。

2 2 . 他本国代表团支持联合提案，不仅是由于这 

项提案对发展中国家或对买方有利，而且也是从纯粹 

的技术性和分析性角度来考虑。许多代表团赞成风险 

在交货时转移的原则，这项原则过去也许有效。不

过，第八十条的规定看来既对主要在买方和卖方之间 

的合同适用，也对货物在运输途中转售的合同适用。 

举例来说，对于以到岸价格出售的货物，即使保单和 

运输合同是由卖方提供，风险在货物实际上船时便已 

转移，买方自起运地开始即承担风险。此后，在运输 

途中出售货物的当事人就不是原来的卖方而是买方， 

如果买方将货物转售给第三方，按照本公约第三十六 

条，该第三方应有权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检验货物。

2 3 . 当然，风险转移是密切关系到检验货物的权 

利的，但在转售的情况下，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因为 

根据本公约，转售后可能会引起货物改运或转运的问 

题。按照第三十六条第（3 )款，只有当卖方在订立合 

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转运的可能性，第 

三方才有权在最终目的地检验货物。如果卖方不能预 

见这种可能性，第三方便没有机会进行这种检验。因 

此，他本国代表团认为，时间方面的标准应按文件 

А /С О № 9 7 /Ь .1 5的建议，不然就应该干脆删除第八 

十条。

2 4 . 克里斯皮斯先生 (希腊) 说，巴基斯坦代表团 

提议的两句案文的头一句与希腊代表团已衮示支持的 

联合修正案(А/СО?№. 97/Ь. 1.5)几乎完全相同。第二 

句规定了一种例外情况，然后是例外的例外情况，表 

示回到第一句的规则，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他认 

为，既提到意旨又提到情况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建 

议将“如果情况表明相反意旨” 改为“如果情况表明有 

此需要”。

2 5 . 普朗达尔先生（法Ш1)说，我遗憾地无法接受 

折衷提案。他同意奥地利代表的看法，认为可能因为 

该提案是个折衷案文，因此它是到目前为止所有案文 

中意义最不明确的一个。法国代表团虽然愿竞接受第 

一句的原则，即从订立合同时起，风险就转移到另一 

方承担，但是认为第二句无法接受，因为正如美国代 

表所指出的，笫二句会使双方当事人的意旨无效。

2 6 . 因此，法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整个提案，同 

时如果提案被否决，它将以巴基斯坦代表的案文为基 

础提出另一个案文，其内容如下除非情况表明相反 

意旨，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同时起， 

风险即由买方承担”。案文到此为止。不管意旨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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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或反对，都应适用。法国代表的措词与巴基斯坦代 

表的案文意思基本相同，怛可消除了意思不明确的地 

方。

2 7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说，他接受希腊代表 

提议的再修正案。

2 8 . 主席请本会议就巴基斯坦代表提议的第八 

十条进行表决，其中第二句开头修正为但是，如果 

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

29. 提案以况票赞成、1 2票反对、3 票弃权，获 

得通过。

3 0 . 尼可拉斯先生（联合王国）提议将刚通过的 

案文交给起草委员会。

3 1 . 起草委员会主席邱先生 (新加坡) 说，虽然他 

投票赞成现有的提案，但是认为其措词可大加改进。

3 2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虽然法国代表团同 

意审议以英文起草的提案，但是法國代表团必须要求 

由起草委员会拟订正式的法文案文。

3 3 . 维斯先生 (执行秘书）说，为了本公约的质 

量，第八十条的案文在通过后应交给起草委员会修改 

措词。因此，他建议提早结束会议，让起草委员会从 

下午 10时起开始工作，拟订第八十条的案文，并及 

时加以复印和散发，供下次全体会议通过。

34.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 3 时 5 5 分会议暫停， 3 时 2 5分复会。

第 八 十 一 条

3 5 . 第八Н■ —条以<55票赞成、没有人反对、1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第 八 + 二条

3 6 . 第 八 十 二 条 以 票 赞 成 ，没有人反对，获 

得通过。

第五章的标题（卖方和买方义务的一般规定）

3 7 . 第五章的标题以М 票赞成、没有人反对，获 

得通过。

第 六 十 二 条

3 8 . 萨姆先生 (加纳）介绍加纳代表团对第六十 

二条提出的修正案(А/СОГ4Г,97/Ц12)说，“如果这样 

做是合理的”等语必须保留，因为如果予以删除，会 

使案文变得不够客观，使一方当事人可以武断地中止 

履行其义务。

3 9 . 他提醒各国代表团，特设工作组在文件А/ 

С(Ж Г.97/Сл/Ь.252中提议的措词在提交给起草委员 

会时，曾经强调这一句是本条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

4 0 . 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说，他支持加纳代 

表团的观点。删除这一句，不但会使一方当事人取得 

不公平的优势，而且会使案文变得不够客观，这样的 

结果很不妥当，因为（Ю款所根据的标准已十分主观， 

使用了“严重缺陷”和“信用”等字。

4 1 . 凡丁 •克魯斯先生 (丹麦) 说，他愿提醒各 

国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中，各国代表团曾表决删除这 

一句，列入这一句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显然可以看 

出另一方当事人将不履行其大部分重要义务，很难想 

象一方当事人中止履行义务会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4 2 . 尼古拉斯先生（联合王国）同意丹麦代表 

的意见，认为加上这一句没有必要，因为这可能使打 

算中止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得不考虑以后法院在 

判决时是否会认为其行动为合理。由于很难知道法院 

在作出这种判决时究竟采用什么标准，所以加上这一 

句不但不会增加本条所提供的保护，反而又带来一种 

不确定因素。

4 3 . 施泰勒夫先生 (保加利亚）也认为加上这一 

条件可能对打算中止履行其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很不 

利，因为法院若根据本条条款判定其无权如此行事， 

他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本条现有条文已提供了足够保

障。

4 4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 说，加纳提案第1 款 

里用“Ьесоте аррагет”（表朋），而起草委员会通过 

的案文第2 款里用“Ьесоте еуй!епГ(明显化)，这两 

者表达同一概念。因此他提议案文第2 款里的 “еН- 

йеп1”应改为“аррагет”。

4 5 . 哈尔特卡姆普先生 (荷兰）说，第六十二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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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六十三条法文本里把这两个英文提法翻成一个词。 

他建议这两种文本之一应予修正，使之同另一种文本 

的提法更接近。

4 6 . 罗恩林先生(挪威) 说，他认为应保留英文 

本中两种提法的区别，加纳代表团所提议的第六十二 

条第（1 ) 款法文本里的“йеНеп1 татГезге,% 应改为 

更接近于英文本中“Ьесоте аррагеп1”的提法。

4 7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同意法文本应予修正， 

以表明这两款基本内容的不同。

4 8 . 肖尔先生(加拿大) 也认为，鉴于第一委员 

会就选择这两款用词的理由进行的讨论，法文本应同 

英文本一致。

4 9 . 邱先生(新加坡）说，第六十二条不同文本措 

词的一致问题是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假定大家同意所 

选用的词必须表明这两条中的不同意思，那么第六十 

三条不同文本的一致问题也应由起草委员会解决。

5 0 . 他指出第六十三条选用“显然可以看山”是 

有意的。

5 1 . 尼古拉斯先生（联合王国）说，用不同的措词 

表明第1 款和第2 款里所载的意见和亊实的龙别是有 

用的。

5 2 . 哈尔特卡姆普先生(荷兰）说，他希望起草委

员会不要改动英文本，只需改动法文本使之同英文本 

一致便可。

53. 会议议定如上。

5 4 . 主席将加纳代表的提案(А/С(ЖГ.97/и12) 

交付表决。

55. 加 纳 提 案 （А /СОАГК 37/1Л2)以 票 赞  

成、2 5票反对、16票弃权，被否决。

5 6 . 主席将希腊代表口头提出把第六十二条第 

( 2 )款的“еуЫеп1”改为“аррагет” 的修正案交付表 

决。

57， 希腊修正案以 7 票赞成、5 票反对л 23票 

弃权，枚否决。

5 8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法国代表团对现 

有法文本没有意见，但许多代表团则表示反对。因 

此，应由起草委员会把它同英文本统一起来。

5 9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笫六十二 

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补救办法区别很火，应在这两 

条中的措词反映出来。讨论这两条时是以英文本为基 

础，第六十三条措词较严谨是有意的。所以不管什么 

文本，这两条都用同样的措词是不对的。

下午 3 时 5 0分散会。

第 十 次 全 体 会 议

•2洲 年 4 月 М 日，星期四，上午 2 0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上午 10时 10分会议开始。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议程项目6 )(续）

(ь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А/СОМР.97/10)

1.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

А/С(ЖГ.97/511_10

介绍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А/СС)]ЧГ.97/10)，该 

委员会的工作是以秘书处的备忘录为根据。散发委员 

会的报告之后，三个与会国提交了由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的全权证书，这使委员会报告第 

3 段 (Ь )款所提的国家增至42国。此外，该报告第3 

段 (е)款所提的4 国中有两国的正式全权证书已收到。

2 . 主席强调，各国代表若要得到必要权力签署



笫十次全体会议-1980年 4 月10日 細

最后文件，应尽快将全权证书交给本会议执行秘书。 

他请本会议注意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3. 会议决定如上。

按照大会1978年12月16日第33/93号决议 

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问题(议程项 

目9)(续） 

序言草案(А/СС^Р.97/15)

4. 起草委员会主席科帕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介绍了起草委员会拟订的序言草案(А/ССШГ.97/15), 

尚未经其它委员会审议。起草委员会在拟订该案文时 

考虑到了交给它的两份文件的中心思想。

5 . 主席提请本会议注意，英文本在措辞方面必 

须作若干次要修改。案文第一行（下面划线）改为 

“ТЬе 8 1 а 1ез РагНез 1:о гЫз СопуепЦоп，，。第三段第 

三行“зуМет5”后的逗号应删除。

6 . 尼可拉斯先生（联合王国）提议，为了更清楚 

起见，第三段第一行“§оуег1Йп§”一字应改为 “\уЫсЬ 

§оуегп”, 第二行“кЫсЬ’’一字应改为“апс!”。

7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说，第一段提到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习惯应大写（中文本不适用），建议作 

出相应修改。

8 . 普朗达尔先生 (法国）和列别杰夫先生 (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反对英文本用大写，但指 

出，法文和俄文比较惯用小写。

9 . 序言草案，经上述修正，以4』票赞成、无人 

反对，获得通过。

1 0 . 萨斯先生（匈牙利) 投票赞成序言草案，但 

有一项了解：平等和互利的原则适用于合同双方当事 

人的合同关系，但是在各国的关系上，还有很多其它 

重要原则，例如不歧视的原则。

第六十二条和第八十条(续）

起草委员会提出的第六十二条 (А /С(Ж Г97/Ь.23)

1 1 . 主席提请注意，对第六十二条的更动只涉 

及法文本。

1 2 . 维斯先生（会议执行秘书)指出，更动的目 

的在使法文本与英文本取得一致。第 1 款中“Ьгзди’и 

с1еУ1еп1; т а 1йГе&1е”应改为“1огзди，и аррагаЦ’，，第 2 

款中，‘‘Ьгздие аррага1ззеп1 1ез га1зопз ргёуиеа’， 

应修改为“】ог5Чие 8е гё1ёуепг 1ез гагзопз ргёуиез，，。

1 3 . 加里格斯先生 (西班牙）认为第六十二条不 

妥善。允许一方当事人中止履行其义务的理由订得极 

不淸楚。第六十二条第1 款 (а )项和(Ь)项所引述的理 

由只不过是例子，并不是完备的清单。一个法官如要 

裁决这类案件，就不得不极主观地判断一方当事人被 

他方当事人认作可中止履行义务根据的行为情况。他 

认为，《1964年公约》案文规定，任一方当事人，若因 

他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后经济情况遭到困难而有正当 

理由怕他将不履行其大部分重要义务，就可中止履行 

其义务，这样规定就清楚、明确、妥善得多。

1 4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他将投票反对第 

六十二条。允许承诺提供货物的一方当事人声称其合 

同伙伴的情况使他有权不履行义务而不在已定的日期 

交货，是不适当的。还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遵守 

合同，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时期。第六十二 

条的规定十分不妥善，因为它会威胁到遭遇困难的企 

业。

1 5 . 第六十二条以烈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 

权，获得通过。

1 6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解释说，他弃权的 

理由是第六十二条过分强调了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 

事人的情况的评估。

1 7 . 萨姆先生 (加纳）说，他以同样理由弃权。

起草委员会提出的第八十条 (А/СС«ЧР.97/к23)

18. 起草委员会报告员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 

克) 介绍说，起草委员会为澄淸会议交给它的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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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秦文，对之作了改动。他说，第一句保留不变，第 

二句分成两句^ 新的第三句以“尽管如此”开头，以便 

清楚表明这一句针对的是第二句所拟想的情况的例 

外。

1 9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法文本第三句用错 

了 时态，“а соппаЬэапсе”应改为 “ауак соппа15за- 

псе，’。

2 0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赞赏起草委员会对第 

八十条的改进。不过，他建议在不影响案文实质内容 

的情况下，对之稍加改动，把英文本倒数第二行的 

‘ЧЬе 1ой5 ог с1ата§е” 改为‘ЧЬа1; 1оэз ог йата§е”（中

文不变)。这样可以较清楚地说明第三句规定的限制 

只适用第二句，而不是第一句。而且“〖Ь а Г比较接近 

本条原稿的“т сЬ ”，也较接近于“销售统一法”的措词。

2 1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不认为 

这种改动纯属措辞问题，不管以前案文用什么措词， 

起草委员会究竟应以全会通过的案文为基础，卖方不 

仅要对订立合同前的遗失或损坏负责，而且要对订立 

合同后的任何遗失负责。如果加拿大修正案获得通 

过，那就必须决定哪一种损害是在订立合同前发生， 

哪一种损害在订立合同后发生，以便确定卖方应承担 

多少责任。他认为，这是对实质内容作了3 ；大改动。

2 2 . 赫杰纳先生(瑞典) 支持加拿大修正案，并 

对因此重新讨论实质问题表示歉意。他完全不同意美 

国对此修正案所作的解释。第一委员会通过的第八 

十条最后一部分同贸易法委员会这一条的草案 (А/ 

СОГ^Г. 97/5)相同，显然与美国的解释相反。如果起草 

委员会提出的案文(А /С (Ж П Д ^ З )能象美国那样解 

释的话，就意味着起草委员会在最后拟订第八十条的 

措词时，未经第一委员会授权而作了实质性的修正。

2 3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他也不同意美国代 

表对其修正案草案所作的解释。不过，为了不影响会 

议的工作，他撤回其修正草案。

24. 起草委员会主席邱良发先生(新加坡)通知 

瑞典代表说，起萆委员会在讨论上一次全会通过的第 

八十条措词时，没有一个成员认为本条实质问题葙所 

改动。不过，起草委员会面对全会通过的措词，觉得 

很难掌握第八十条第二句规定的情况的例外，所谓

“除… …之外”，指的是什么。为了这个理由，起草委 

员会认为最好分开第三句，用“尽管如此”来表示例外 

的例外。起草委员会根本没有越权行事。

2 5 . 列别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说，上一次全会通过第八十条案文时，只散发了 

英文本。尽管如此，苏联代表团还是认为起草委员会 

的措词（А/СОШ^.97/1^3)，如苏联代表团所解释的 

那样，是同上次全会的决定基本一致的э

2 6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他并没有意思要指责 

起草委员会背离了全体会议上次会议作出的决定。他 

的评论只是耍指出，英文本中第八十条最后一句原来 

是“эисЬ 1ойз ог  йата呂е”，而现在变成了 “化е 1озз 

ог с!ата§е”。法文本并没有改变。

2 7 . 起草委员会提出的第八十条获得通过，但法 

文本中第三句的时态要加以统一。

2 8 . 罗恩林先生(挪威) 说，第八十条没有进行最 

后表决，对此感到遗憾。如果就笫八十条现有的措词 

进行表决，他会投反对票。关于转移风险的规定应该 

完全根据实际的考虑，特别是运输中的货物不应转移 

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原卖方必须投保，保险期至少 

应包括由他自己承担风险的一段时间，并按比例增加 

货价，由买方支付保险费用。而买方也必须额外投  

保，因为货物正在运输途中。总之，买方必须付出双 

倍以上的保险费用。他认为实际上很少会使用这条规 

定，除非对适用第八十条规定的贸易，买方并不熟 

悉。

审议第一委员会提交全体 

会议的报告(续）

第六十三条(А/СС^Р.97/11/Аас1.2，

第 14 页，А/ССЖР.97/120)

2 9 . 沙菲克先生（埃及)指出，他已经撤回载于  
文 件 А /С (Ж Р \9；7 ：Ь .20的对第六十三条第2 款的修正

案。

3 0 . 第六十三条（А / СОЫ Р.97! 11 !А сЫ .2 )以 44 

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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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А/С01ЧР.97/11 /

А Л 2 ，第 13 页）

31. 第六十四条（А /С О Л 7 ^7 /_П /А ^ .2 )以 47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第二节损害赔偿和利息

3 2 . 主席请全体会议就第五章第二节的标题： 

“损害赔偿和利息”，作出决定。

3 3 . 勒韦先生 (奥地利) 说，他以前曾经指出，在 

他看来，第七十三条之二不应该与有关“损害赔偿”的 

条款放在一起，因为根据法文本’这一节的标题只包 

括一方欠另一方的债务，而不包括任何款项的利息。 

不过，英文本的标题：“损害赔偿和利息”，倒是很完 

整的。除非修改法文本的标题，不然，他倒希望把第 

七十三条之二列为另一节，放在第七十三条的后面。

3 4 . 主席指出，全体会议已收到一项删除第七十 

三条之二的提案(А/СОМР\97/1и8)。因此，关于第二 

节的标题的审议工作，应该等到对第七十三条之二作

出决定之后。

35. 会议决定如上。

第七十条 (А/СОЫР,97/11/

АсИ.2，第 13 页)

36. 第七十条（А/СОЛ/К57/Л/Д况 .2)以 汾 票  

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七十一条 (А/СОМР.97/11/

АсЫ.2，第 13 页）

3 7 . 第七十一条（А /С О Л 7 ^ 7 /_ П /А ^ 2 )以 46 

票赞成、零票反对、』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七十二条 (А /ОЖ Р.97/11/АсЫ .2，第 13页； 

А /С 0 ^ .9 7 /Ь .1 1 )

3 8 . 贝内特先生(澳大利亚）以各提案国（澳大利 

亚、希腊、墨西哥、挪威和土耳其）名义介绍对第七 

十二条第（1 ) 款的修正案 (А/С(ЖБ\97/[Л1)说，这 

项修正案与载于文件А /С0№ .97/С Л /Ь .245中提交

第一委员会的修正案非常相似。以前的提案提到收到 

付款的时间，而新的提案没有提到这一点，因此比较 

简单。

3 9 . 笫七十二条的目的，是在合同被宣告无效 

时，除了按照第七十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它损害 

赔偿外，规定一项办法，计算应该赔偿的数目。提议 

的办法（А/аЖ Г,97/11/А(Ы .2)基于两项因素：一是 

合同规定的价格(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二是“最初 

有权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令人不能满意的是第 

二项因素，因为：第一，如何适用并不清楚；第二， 

这会鼓励双方当事人过早宣布合同无效。第七十二条 

规定的办法显然应该防止价格上的投机，但要在货物 

交付之后才会发生投机问题，而在这一阶段，可以用 

比较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投机问题，不需要使用提案中 

的一般办法。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是使用适用范围较 

小的办法，而不要规定一项可以普遍适用、但不完全 

令人满意的办法。如果货物在宣告合同无效之前已经 

交付，为了避免发生投机的危险，适用的价格应该是 

交付货物时的时价。不过，如果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并 

没有交付货物，那就不需要防止投机的危险，最满意 

的办法应该是按照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计算。在这 

种情况下，比较可以确定是否要使用该计算方法，也 

不会不必耍地过早宣布合同无效。

4 0 . 罗恩林先生(挪威）以第七十二条第（1 )款 

的修正案(А/СС^Р\97/Ц11)的一个提案人的名义发 

言说，提案的主要目的在修正一项规定，根据该项规 

定，要按照宣告合同无效一方最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 

时的时价来计算价格。这在适用上会造成困难，并会 

引起许多诉讼。第七十二条规定抽象的损害赔偿，其 

目的正是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在宣 

告合同无效的权利明显化之前一段时间，一方当事人 

就可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特别困难的问题可能出现 

在预期违反合同方面。应该记得，在实际上，双方当 

事人基于诚意订立的合同，很少会过早宣布合同无 

效。例如，在货物没有交付时，买方当然有权宣布合 

同无效，但他往往会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 

还是希望能获得货物。遇到这种情况，卖方有义务通 

知买方，他将不履行义务。得到通知后,买方才有责任 

按照第七十三条采取适当措施减轻引起的损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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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没有交货的情况，就第七十二条而言，似乎 
应该规定实际宣告合同无效的时间，而不是买方最初 
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时间。如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同， 
建议根据第七十二条规定，按接收货物时的时价估算 
抽象的损害赔偿。任何进一步的损失将在第七十二条 
中定出任选的或附加的补救办法。

4 1 . 勒韦先生(奥地利）请大家注意法文本第七 
十二条第（1 ) 款 （А /ССЖР.97/11/А<Ы .2) 有一个印刷 
上的错误。在“ реш ” 和 之 间 应 该 是 逗 点 ，不是短  

线。

4 2 . 此 外 ，他 并 不 相 信 修 正 案 (А /ССЖ Г .97 / 

И 1 ) 完全消除了投机的可能性。根据起草委员会拟订 
的案文，对于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哪一天宣布合同无效 
可能引起争端，但这个问题可以交由法院裁决。而提 
议的修正案提出了一项主观的标准，交付货物的日期 
虽然是一项客观的标准，也可以很武断地加以决定。

4 3 . 霍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要祝贺 
修正案的提案人，因为在他看来，修正案大大改进了 
公约的案文。修正案的规定比较清楚，因为基本的日 
期是受损害一方被迫通知另一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日  
期。这样规定也比较公平，因为可以防止投机行为。 
最不好的一种情况是在原料价格激烈波动时，允许购 

买者在价格下跌之后才宣告合同无效。

4 4 . 福克马先生(荷兰）说，他反对这项修正案。 
在销售统一法中，域重要的日期是宣告合同无效的时 
间。此外，有两种方法可以防止投机行为。一种方法 
是依照事实宣告合同无效，另一种方法是在一段短时 
间内容许一方当事人宣告合同无效3 根据修正草案的 
规定，如果实际上发生了投机行为，法院可能认为并 
没有根本违反合同，所允许的时间也不合理。那么， 
这段时间比销售统一法所规定的还要短。

4 5 . 普朗达尔先生 (法国）说，他并不认为修正草 
案的理由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已发现固有缺点因而不 
符合同规定为理由、宣告合同无效的时候。例如，供 
应给买方的备件在装置时发现缺点，这种缺点购成根 
本违反合同，那么在计算损害赔偿时不应该根据交货 
时的价格，而应该根据买方发现这种固有缺点，因而 
宣告合同无效时的价格。因此他比较赞成起草委员会 
提出的第七十二条。

4 6 . 齐格尔先生 (加拿大) 解释说，加拿大代表团 
将在表决修正草案时弃权，因为这项修正案已经提出 
两次，两次被否决，他认为在目前阶段，应该接受大 
多数的决定。此外，第七十二条与修正草案并没有很 
大的区别。他指出，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条规定，受 
损害的一方必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采取行动，第七 
十三条也规定，必须采取措施来减少损失。考虑到这 
些规定，受损害一方并没有多少时间来作出决定。

4 7 . 库奇博拉先生（印度）说，他支持修正草案， 
因为修正案减少了投机的危险，规定了确实的日期， 
减少了产生争端的可能性。

4 8 . 主席将载于文件А /ССЖ Р.97/Ц 11的修正  

草案交付表决。

49. А 1СО Ш .971Ь .11所载的修正草案以2 4票 

赞成、川票反对、Л 票弃权，获得通过。

50. 经过修正的第七十二条以％ 票赞成、2票反 

对、8 票弃权，获得通过э

第七十三条之二 (А/С(ЖР.97Л1/А(1с1.2，第 13 页； 

А/ССНЧР.97/1И8、117 和 1.18)

5 1 . 尼古拉斯先生（联合王国）回顾联合王国曾 
提 出 三 个 修 正 案 草 案 （А/ССЖР. 97/1^.16、Ь. 1 7 和 
Ц 18)、三个修正案都是以相同的观点提出的，即公约 

不应涉及支付利息的问题，联合王国以和解的精神撤 
回了其提案，以便其它国家代表团能够最后拟订一个 
案文。然而，该案文既不妥善又不适用^起草人曾表 
示案文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但 
是，就灵活性来说，案文极为模棱两可，一定会带来 
争论和争端，从而可根据各国的法律作出各种不同的 
解释。关于这方面的任何规定都必须明确，但是许多 
国家代表却提请注意若干需加澄清的词语。如果连法 
律专家都难以理解案文的意思，怎能希望银行家和金 
融专家能理解呢？他宣布撤回文件А/СОГ^Г.97/1^.18 

所载的修正案草案，并要求在第七十三条之二不获通 
过的情况下，将 文 件 А /С (Ж Г .9 7 /И 6 和 Ш 7 所载 

修正案草案交付表决。

5 2 . 曼蒂利亚 -莫利纳先生（墨西哥) 说，他完全 

同意联合王国代表的看法，除此以外，该条本身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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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还给伊斯兰国家造成困难，恐怕会引起这些国家作 
出保留，甚至会使有些国家无法加入本公约。因此，他 
本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删除第七十三条之二。

5 3 . 列别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说，他认为该条现有案文特别是第2 款与该条所  
寻求的目标—— 即以清楚、明确的用语拟出计算损害 
的办法—— 是不一致的。该 条的 措辞 不 但 不 能 一 致  
地、清楚地解决这一问题，反而由于所谓的灵活性， 
使问题更不确定。他本国代表团赞成该条第1 款，但 
无论如何不能支持整条案文。

5 4 . 萨姆先生 (加纳）同意前两位发言人的看法。 
他认为需要澄淸这一条中“ 主要金融中心” 、“ 按与〔实 
际贷款费用〕相应的利率收取利息” 等词。由于上一次 
会议在确定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五条和第七十三条之 
间的联系上遇到困难， 目前在解释整个利息问题时又 
遇到困难，看来支持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提案是最好的 
办法，他呼吁所有代表都支持这项提案。

5 5 . 莫纳科先生（国际统一私法学社) 说，他认为 
应保留第七十三条之二第1 款，因为收取的利率应按 
商业关系中通常收取的利率计算。从另一方面来说， 
第 2 款不够明确，与实际费用概念有关的问题不但模 
棱两可，而且也难以澄清，因此这一款应删除。

5 6 . 塞冯先生（芬兰）说，他本国代表团已表明了 

很大的灵活性，可惜的是，有些代表团对这么重要的 
一个问题则不肯本着同样的和解精神。他指出第七十 
三条之二的现有案文是在笫一委员会上以大多数票通 
过的，如果就这一点仍然无法达成折衷办法，芬兰代 
表团对整个案文的立场可能会受到影响。

5 7 . 达班先生（比利时）说，利息问题是适用本公 

约各方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将整段案文删除是令人遗 
憾的。他承认该案文是仓促编写的，现在设立工作组 
也为时过迟，第 2 款虽没有第1 款那么令人满意，徂 

第 1 款特别是其中所指的“ 短期商业贷款” 也有可供评 
价之处。事实上，既然本公约也对 “ 待制造或生产的 

货物” 适用，为什么还要采用诸如“ 商业贷款” 这种狭窄 
的概念呢？ “ 短期” 的概念是否会引起有关国家按其本 
身的金融中心或做法作不同解释呢？此外，本公约既 
然将成为一个国际文书，为什么不按国际市场的现行

利率计算，而 要 按 “ 拖欠一方营业地所在国主要金融 
中心的现行… … ” 利率计算？他建议将该条第1 款和 
第 2 款分开交付表决。

5 8 . 勒韦先生 (奥地利)建议将比利时要求分别  
表决这两款的提案交付表决，因为他本国代表团认为 
很难只通过其中一款而不通过另外一款。如果要求分 
别表决的动议获得通过，而且只 通过 了该条其中一  
款，奥地利代表团就不得不改变其对整个公约草案的 
立场。

5 9 . 赫杰纳先生 (瑞典) 指出，就第七十三条之二 
笫 2 款而言，前几位发言人批评的主要不是其实质,而 

是其措辞，因为其措辞令他们感到可能会引起不确定 
的情况，这些发言人大多数认为本公约不应列入这样
一项含糊不清的案文。

6 0 . 他认为，本公约对利息问题不作任何规定 

是一大错误，他说，这一忽略无助于本公约的适用， 
相反，由于每一案件必须交付国家法律以便决定哪一 
种法律适用于利息，以及这一问题是程序问题还是实 
质问题，因而引起大量的诉讼问题。有些国家规定的 
法定利率在适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方面不能令人满  
意。第七十三条之二至少使得避免这些困难一事成为 
可能。的确，在银行经营方法上总是存在不稳定因  
素；但是， 目前第七十三条之二的案文至少具有就利 
率问题作出统一规定的优点。就这项规定同金融界磋 
商，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属实。草拟的第七十三条之二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流通票据问题工作组所提案文 
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该工作组的成员就有金融和银行 
业务方而的专家。

6 1 . 他反对把本条两款分别交付表决;本条案文 
既顾到那些希望按债务人营业所在地现行利率计算利 
息的代表团的观点，也照顾到那些希望按债权人营业 
所在地利率计算利息的代表团的观点，只通过其中一
款会打乱这一折衷方案。

6 2 . 如果本会议否决第七十三条之二，公约就会 
出现重大的缺漏，鉴于大多数代表团认为该问题基本 
上属于搢词问题，那么最好设立一个工作组编写比较
清楚的案文。

6 3 . 勒韦先生 ( 奥地利）说,他认为首先应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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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条之二的提案交付表决；如该提案未获所需 
的三分之二多数，再把分别处理的动议交付投票。

6 4 . 主席说，联合王国已撤回其关于删除第七 
十三条之二的提案（А /ССШ Г .97 /：и 1 8 ) 。

6 5 . 主席请本会议就分别处理的动议作出表决。

66. 分别处理的动议以•^票赞成、3 5 票反对、7 

票弃权，被否决。

6 7 . 沙菲克先生 (埃及) 解释了他本国代表在分  
别处理的动议进行表决时为什么弃权，他回顾说，第 

一委员会曾否决他关于本公约应明确规定可以对第七 
十三条之二持保留态度的提案。既然他的提案未获通 
过，他本国代表团便不想参加这次表决的投票，因为 
这次表决结果可能导致保留第七十三条之二所有规定 
或部分规定的情况э

6 8 . 主席把第七十三条之二交付表决。

6 9 . 第七十三条之二的表决结果是：2 4 票赞成、 
Р 票反对、 票弃权，因为没有得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 

数，未获通过。

7 0 . 加里格斯先生 ( 西班牙) 解释说，他本国代表 
团认为该条的两款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投票反对第七 
十三条之二。它认为在计算利率吋，只应考虑实际贷 
款费用。

7 1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说，他本国代表团无
法接受该条第2 款，所以投票弃权，因为第2 款实际

上等于授权一方当事人将收取利息作为一种惩罚的手 
№.

7 2 . 赫杰纳先生 (瑞典) 说，尽管第七十三条之二 

未能得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但显然得到多数代 
表的支持。因此，他认为必须设立一个工作组，设法 
消除第2 款案文中仍然不明确之处。 由于这个问题对 
于本公约的有效适用很重要，他要求将他建议设立一 
个工作组的提案交付表决。

7 3 . 肖尔先生 (加拿大)促请各国代表团自行克  
制，以确保本会议能够成功；他担心延长关于第七十 
三条之二的辩论，会使各种不同的看法更为分歧。

74. 主席将瑞典代表建议设立一个工作组为第 
七十三条之二拟订新案文的提案，交付表决。

75. 这项提案以М 票赞成、1 2 票反对、М 票弃 

权，获得通过о

7 6 . 维斯先生 (会议执行秘书) 说，鉴于刚作出  
设立一个工作组的决定，会议恐怕不能在本周末之前 
完成工作。因此，各国代表团必须为可能继续工作一 
星期做好必要的安排。

7 7 . 施泰勒夫先生 (保加利亚) 认为，如果各国代 
表团都自行克制—— 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总做得 
到—— 会议应能在原定的日期完成工作。因此，他建 

议每个发言人的发言时间以及各国代表团就每个问题 
作出的发言次数，都应加以限制。

7 8 . 赫贝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他热烈 
支持保加利亚的建议。在会议的现阶段，各国代表团 
的确需要避免重提已经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建议每 
个发言人的发言时间不超过三分钟，赞成和反对每项 
提案的发言次数各不超过两次。

7 9 . 达班先生（比利时) 说，他坚决支持保加利  

亚的提案。

8 0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他怦疑这种做法是 
否有效。以往的经验表明，限制每一个发言人的时间 
和发言次数只会在较后阶段引起困难，使讨论的气氛 
恶化。

8 1 . 邱良发先生 (新加坡) 说，他也不支持保加利 
亚的提案1 对发言次数作出任何限制，都免不了有点 
武断，使各国代表团失去机会听取可能是非常中肯的 
论点。

82. 主席将建议每一位发言人的发言时间不超 
过三分钟的提案交付表决。

83. 这项提案以V 票赞成、4 票 反 对 、6 票弃 

权，获得通辻。

84. 主席将建议赞成和反对每一问题的发言各 

不超过两次的提案交付表决。

85. 这 项 提 案 以 票 赞 成 、1 5 票反对、Л 票弃 
权，被否决。

86. 主席宣布为拟订第七十三条之二新案文而 
设立的工作组由下列国家组成：加拿大、埃及、新加 
坡、瑞典、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下 午 乜 时 5 5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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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次 全 体 会 议

25洲 年 4 月 扣 日，星期四，下午 <3时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下 午 时 零 5 分会议开始。

按照大会1978年 12月 16日第33/93号 

决议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问题(议 

程项目9)(续） 

第一委员会提交全体会议的报告 

(А/С〇МР.97А1/АсН2)(续)

第七十三条之二 (续) ，第五章第二节之二的标题， 

第五章第二节的标题，第六+ 九条 (续）

1. 维斯先生（会议执行秘书) 说，上次会议设立 

的工作组同意向全体会议提出下列提案：

删除第二节的标题中“ 和利息” 三字，改 为 损 害  
赔偿” ；

第七十三条之二成为新的第二节之二，标题为  

“ 利息” ；

第七十三条之二全文如下：

“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他 

拖欠金额，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 
息，但不妨碍可以按照第七十四条规定要求取得 
的损害赔偿。” ；

第六十九条第（1 ) 款全文如下：

“ （1 ) 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必须同 
时从支付价款之日起支付价款利息。”

2 . 沙菲克先生 ( 埃及) 说，他没有参加工作组。

3 . 邱先生（新加坡、以上一次会议设立的工作组

А /О Ш Г .9 7 /З К Л 1

主席的名义发言说，工作组原打算以文件А/С01ЧГ.97/ 

11 /А (М .2所载的第七十三条之二的案文为基础，进 

行工作，但最后决足各国法律体系对利息问题的看  
法差別太大，这样做困难太大。另一项困难是，很难 
把损害赔偿和利息放在同一节内。工作组决定根据最 
大的共同因素，建议一项条款，使公约至少对利息问 
题有一个明白的规定。秘书刚才宣读的第七十三条之 
二的案文就是这样一个解决办法。该 条 第 一 部 分 规  
定，一方驾事人如果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它拖欠金 
额，必须就这些款额向另一方支付利息。该条第二部 
分提到一方按照笫七十条有权要求赔偿，是企图容纳 
有些法律规定把利息视为在不履行合同情况下可以取 
得的损害赔偿的一部分。

4 . 工作组提出的第七十三条之二以30票赞成、 

2 票反对、М 票弃权，获得通过。

5. 工作组提出的第五章第二节之二的标题，“第 

二节之二：利息”，以即票赞成、2 票反对、3 票弃 

权，获得通过。

6 . 布拉戈耶维茨先生（南斯拉夫) 说，他投票反 
对第七十三条之二，也反对新的第二节之二的标题， 
因为列入一条关于利息的条文而不规定有关的利率， 
是毫无意义的。

7 . 主席请全体会议就经工作组修正的第五章第 
二节的标题( “ 第二节：损害赔偿” ）进行表决。

8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法文本第二节的标 
题应该维持不变。

9. 经辻修正的第五章第二节的标题以 ^票赞  

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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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十 九 条

1 0 . 主席说，据他了解，联合王国已撤回其修 
正案（Л /С С Ж Г .97 /116，Ь.17) 0 他请全体会议就工  
作组提出的第六十九条第1 款的案文进行表决。

11. 该款 条文以洲 票赞成、9 票 反 对 、6 集务 

权，获得通过。

1 2 . 克里斯皮斯先生 (希腊) 说，他投票赞成第七 
十三条之二和第六十九条第1 款，是根据一项了解，
'即这两条规定的利息不是任何普遍标准所认为公平合 
理的利息，而是有关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利息。

13. 经过修正的第六十九条以卯票赞成、零票 
反对、4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五十七条 (续）

1 4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 指出，第十三条之二刚 
刚被列入另一节，利息问题已经同损害赔偿分开，是 
否也应在第五十七条第1 款 (с )项单独提及利息问题。

1 5 . 主席说，他并不认为需要对第五十七条作这 

样的修正。全体会议如果愿意，当然可以列举一份关 
于补救办法的详尽清单，但只举出最重要的补救办法， 
也就足够了。

1 6 . 齐格尔先生（加拿大）说，他对第五十七条的 

现有案文感到满意，但全体会议应该公开声明，对于 
买方不履行义务的情况，并不打算列举所有的补救办
法。

1 7 . 马思可夫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说，在第 
五十七条提到利息，并不就表示列举了所有的补救办 
法。不过，利息是卖方的最重要补救办法之一。他建议 
在第五十七条第1 款增添 (с )项如下：“ 按照第七十三  

条之二，要求支付利息” 。

1 8 . 勒韦先生 (奥地利）说，他认为同时在第四十 

一条和五十七条而不是只在其中一条提到利息，比较 
合乎逻辑。

1 9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和 博 内利先生 （意大
利）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建议。

2 0 . 库奇博拉先生（印度) 、奥萨赫先生 (尼日利
亚）和道田先生（日本）反对这项建议。

2 1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说，他赞成保留第四 
十一、五十七两条原样不动，但有一项了解，即两者 
所述的补救办法只是说明性的。

2 2 . 马思可夫先生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 回他  

的建议。

2 3 . 第五十七条以М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七十三条（续）

2 4 . 第七十三条以妨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三节的标题

2 5 . 第三节的标题以“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

得通过。

第 六 十 五 条

2 6 . 第六十五条以“ 票赞成、零票反对、 5 票 

弃权，获得通过。

2 7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 )解释他对第六十五  
条的投票说，他认为该条第2 款所述在因分包人过失 

以致不能履行义务时，只有在合同对分包有明示或暗 
示规定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才能免除责任。

第六十五条之二（А /С О М Р .9 7 /Ц 2和 М 0 )

2 8 . 塞冯先生 ( 芬兰) 说，他撤回其本国代表团的 
修正案(А /СО ]ХГ .97 /；и 2 ) ，转 而支 持挪 威 的 修 正 案  
(А /СООТ .97 /ЬЛО ) 0 挪威修正案基本上是措词上的 
修正， 旨在澄清该条的意义。

2 9 . 瓦格纳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赞 成 挪 威  

的提案。

30. 挪 威 提 案 (Л !СОЫ Р.971Н О ) 以 <55票赞  
成、零票反对、7 票弃权，获得通过。

31. 经修正的第六十五条之二获得通辻。

第 六 十 六 条

3 2 . 第六十六条以祁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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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十 七 条

3 3 . 第六十七 条 以 4 5 票赞成、零票反对、 7 票 
弃权，获得通过。

第 六 十 八 条

3 4 . 第六十八 条 以 4 7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
通过。

第五节的标题 (保全货物）

3 5 . 该 标题 以 祁 票 赞 成 、零 票 反 对 ，获得通
辻。

第 七 十 四 条

3 6 . 第七十四条以# 票赞成、 2 票反对，获得 
通过，没有人弃权。

第 七 十 五 条

3 7 . 第七十五条以糾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

通过。

第 七 十 六 条

3 8 . 第七十六条以4 5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 

通过。

第七十七条 (А/ССИЧР.97/Ц22)

3 9 . 邱良发先生 (新加坡)介绍他本国代表团的  
修正案（А /С01ЧГ.97/；и 2 2 )说，有人或许会认为第七  
十七条第2 款的正常解释应是：它指的是易于损毁或 
易于迅速变坏的货物3 但是，似乎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这种解释。也有人认为，所谓“ 损失” 也包括了货物价 
格下降的情况。

4 0 . 他的修正案旨在澄清这一点，说明这里针对 
的只是货物的物质状态，不是它们可能遭遇的经济方 
面的起落，因为他认为第二种解释会使保全货物一方 
承担在商业上判断错误的风险，是不公平的。

4 1 . 凡丁 • 克魯斯先生 (丹麦) 说，他不能支持这 
个提案，依他看来，如果没有条款针对跌价的情况， 
对另一方才是不公平的。比方说，有些时装，如果不

在短时期内出售，就变得不值钱了，这样的价格波动 
是会带来严重损失的。

4 2 . 翟诺尔徳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本国代 
表团可以支持新加坡提案的第二备选案文。要求无辜 
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正确地猜测市场的低落会持 
续下去，这实在是不大公平。但是，美国代表团却难 
以支持第一备选案文，因为它可以解释为：只要货物 
容易腐烂，即使没有变坏的危险，还是非出售不可。

4 3 . 列别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说，他也支持这个提案。第七十七条第2 款的原  

文似乎不合理地把责任加于买方。

4 4 . 博希阿诺先生 (阿根廷）也支持这个提案，因 
为他认为要求有关当事人对市场变化以及对其他与货 
物物质状态无关的因素负责，是过分了一点。

4 5 . 齐格尔先生 ( 加拿大）支持新加坡提案的第  
二备选案文。假如第七十七条规定，允许不履行义务 
的一方当事人合理地请求无辜的一方当事人替他出售 
货物，就照顾到了双方的利益。可惜它并没有这样规 
定。规定无辜的一方当事人不等有过错一方要求即出 
售货物，似乎过于严厉。

4 6 . 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赞成新加坡提案的  
第一备选案文。他同意应指明所针对的是货物的物质 
状态而非货物市场价格的高低。

4 7 . 加里格斯先生（西班牙）说，他基本上支持新 
加坡的提案。但是第二备选案文似乎没有说清楚损毁 
和变坏都包括在内。

4 8 .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 答复主席的问题说，他 
自己比较赞成第一备选案文，但他也知道这个备选案 
文可能会象美国代表所说，带来一些问题。他 建 议 ， 
较理想的措词或许是如果货物会腐烂或容易迅速变  
坏” 。

4 9 . 主席说，新加坡提出的经修正后的第一备选 
案文很少人支持。他请会议表决第二备选案文。

5 0 . 第二备选案文以跗票赞成、4 票反对、4 票 

弃权，获得通过。

5 1 . 齐格尔先生 (加拿大）问，第 2 款第二句为  

什么说“ 在可能范围内”，而不说“ 如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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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 尼可拉斯先生( 联合王国）说，有人认为“ 在 
可能范围内” 更能表示应尽可能通知对方。

53. 经修正的第七十七条以祁票赞成、零票反 

对、2 票弃权，获得通过。

就争锥的解决提议的新条文(А /ССЖ Р .97 /ЬЛ9 )

5 4 . 拉斯特雷斯先生( 秘鲁）以三个提案国的名 
义介绍联合提案（А /С С Ж Г .97 /1Л 9 )说，秘鲁代表团  

认为必须在公约中列入这样一项条款，即承认对于公 
钓适用范围内因商业活动引起的争端，应以仲裁来解 
决的原则。

5 5 . 所提的新条款载列了普遍接受的规定，即双 
方当事人的争端要么通过一般司法途径，要么通过仲 
裁来解决。在仲裁解决方面，还可以选择由常设仲裁 
法庭或双方当事人自行安排的仲裁办法解决。这两种 
仲裁办法都可以根据法律仲裁或根据公允及善良的原 
则。因此，提议的条款包括了普遍接受的解决双方争 
端的一切可能办法。

5 6 . 各提案国要着重指出，它们提出新条款的目 
的只在于确认上述原则，而不想涉及管辖权、许可证 
书发给者或法律程序等问题，这些问题属于各项法律 
部门，而不是公约的范围。

5 7 . 各提案国还要着重指出，提议的新条款属于 
国际私法的范围。

5 8 . 提议的新条款由于确认仲裁原则，还可以扭 
转某种日益明显的危险趋势，这种趋势就是把争端只 
交给订立合同国家之一的法庭来解决。

5 9 . 最后，提议的新条款会有利于对整个公约 
条文的理解。例如，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3 ) 款 
和第五十七条第（3 ) 款关于指派解决争端的法官一事 

所使用的词句就显然含混不淸。

6 0 . 第二十六条首次提到主管法官，称之为“ 法 
庭” 。第四十一条第（3 ) 款和第五十七条第（3 ) 款则 
提到“ 法官和仲裁法庭” 。

6 1 . 这几条的措词可能引起分歧的解释: 如果采 
取严格的解释，可以将第二十六条解释为因该条规定 
引起的争端，必须由某一法院裁决；另一方面，第四

十一条第（3 ) 款和第五十七条第（3 ) 款则规定，要解 

决因其规定引起的争端，可以诉诸法院，或诉诸仲裁 
法庭。

6 2 . 因此，如果提议的新条款获得通过，就可以 
彻底消除措词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在公约中突出以仲 
裁解决商业争端的原则。

6 3 . 主席请大家注意议事规则笫三十条，其中规 
定，任何要求决定会议是否有权讨论某一事项的动  
议，应在讨论该事项前先付表决关于会议职权的问  
题得以简单多数决定。

6 4 . 博内利先生（意大利）说，就仲裁问题增加新 

的一条的联合提案，超出了会议的职权范围，应予否 
决。

6 5 . 肖尔先生（加拿大）附议这项动议。

6 6 . 主席将认为该项提案不属会议职权范围的 

动议交付表决。

67. 该项动议以2 4 票赞成、3 票反对、18票弃 

权，获得通过。

6 8 . 拉斯特雷斯先生(秘鲁) 说，他怀疑是否能够 

用这样的方式，把一个重要的问题排除于公约之外。

下午4时 3 0分会议暫停，5 时复会。

起草委员会就第二委员会交给它的国际 

货 物 销 售 合 同 公 约 的 条 文 提 出 的  

报 告 （А/СОЫР\97/13/Кеу.1); (А/ 

СОЫР.97/Ц4)

6 9 . 主席请全休会议审议载有公约最后条款的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А /С С ^Г .9 7 Л .З /К еУЛ ) 以及打算 
在其中增添С 条 之 二 的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的 修 正 案 (А /  

ССШГ.97/Х.4) 。

7 0 . 他建议全体会议按照文件АУСОМГ.97/13/ 

К е у Д 所载的顺序，逐条表决最后条款。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1980年 4 月10日 279

第四部分(标题）

7 1 . 第四部分的标题以3 2 票赞成、零票反对，无 
人弃权，获得通过。

А 条

72. А 条以 洲 票 赞成、零票反对、无 人 弃 权 ，
获得通过。

О 条

73. 2?条以邶票赞成、零票反对、无 人 弃 权 ，
获得通过。

Р 条

7 4 . 卩条以 • ^ 票赞成、零票反对、无 人 弃 权 ，
获得通过。

С 条

75. 条以 4 1 票赞成、零票反对、无 人 弃 权 ，
获得通过。

В 条

76. В 条以 3 9 票赞成、零票反对、无 人 弃 权 ，
获得通过。

С 条

77. С 条以 М 票赞成， 零票反对，无 人 弃 权 ， 

获得通过。

提议的新的С 条之二（А /С С Ж Р .3 7 /М )

7 8 . 主席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介绍新С 条之二  
的提案（А/ССЖГ.97/ ^ 。

7 9 . 科帕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介绍了他本国  
代表团提出的新的С 条 之 二 的 提 案 （А /С (Ж Г .9 7 /  

1 4 ) 。他回顾说，根据本公约第一条第1 (а )款的规定，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 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 ，本 
公约便适用于其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 
立的货物销售合同。这一规定对那些其国际交易适用 
普通商事法规的国家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80. 可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等一类国家，情况就大不一样，在这些国家，国际贸 
易方面的来往属于特别法范畴。波兰和罗马尼亚正在 
拟订类似的法律。对这些法系的国家来说，第 1(Ь) 

款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这类国家的国际贸易来往所适用 
的特别法。

8 1 . 结果，象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由于第 
一 条 第 1(Ь) 款妨碍其特别法对国际贸易的适用而不 

能批准本公约。

8 2 . 对这些国家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限制公 
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家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 
合同。这样，国际贸易特别守则规则可继续适用于至 
少其中之一的营业地点不在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的贸
易来往。

83. 他本国代表团并非由于缺少互谅互让的精 

神而决定提出修正案(А /С О О Т .97 /Ц 4 ) 以处理这一问 
题。该修正案提出了 С 条之二，其措词考虑了过去针 

对《一九六四年销售统一法》里同类规定提出的若干批
评。

84. 修正案为所提议的新条款提供了两个备选 

案文。备选案文一由两款组成。如果这一备选案文获 
得通过，其中第（2 ) 款就意味着对所有缔约国家来说 
本公约都不适用。备选案文二只有一款，即 文 件 А /  

С О О Т .97 /Ь .4中 С 条之二的第一款。

8 5 . 最后，他促请所有代表团能理解他本国代表 

团和若干其他代表团的立场，因为对它们来说，这一 
问题非常重要。

8 6 . 瓦格纳先生(徳意志民主共和国）强 烈 支 持  
所提议的新С 条之二，并回顾说，他本国代表团曾在 

第一委员会会议上试图限定本公约对营业地在不同缔 
约国家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影响，但没有成功。

8 7 . 莫纳科先生（国际统一私法学社）说，捷克斯 

洛伐克代表对某些国家为什么需要文件А/С01ЧГ.97/ 

1 4 所阐述的保留一事作了很好的解释。幸运的是，他 

曾提出两个备选案文供会议选择。就他来说，他赞成 
备选案文二，因为第（2 ) 款不清楚，又有点重复。

8 8 . 塞冯先生(芬兰) 说，他本国代表团愿意作出 

努力来满足对捷克斯洛伐克提案感兴趣的国家的要  
求，因此支持所提议的新С 条之二里的备选案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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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9 . 波佩斯库先生(罗马尼亚)也支持新条款里  

的备选案文二，理由是，这样在解决时可以彼此兼顾。

9 0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虽 然 他 觉 得 第 （2 )  

款不易理解，但仍接受所提议的新С 条 之 二 内 的 两  

款。

9 1 , 科帕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在回答主席 的 
问题时说，鉴于各代表团赞同备选案文一里第（1 ) 款

' 9 2 . 主席把所提议的新С 条之二里的备选案文  

二，即只有备选案文一里的第（1 ) 款，交付表决。

9 3 . 所提议的新С 条之二，以 票 赞 成 、7 %  

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

94. 敏文先生（日本) 提议在措词方面作些修正， 
即扩大“ 批准书或加入书” 的范围而成为“ 批 准 书 ，接 
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 。

9 5 . 德拉卡马拉 • 埃尔萁索先生(西班牙）说，他
本国代表团之所以投票反对所提议的新С 条之二，因 
为他认为，第一条第1(Ь) 款规定可能仅仅对没有批准 

本公约的国家不利。

9 6 . 科帕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建议对措词再  
作有益的改动，使 新 С 条 的 措 词 同 С 条 一 致 ，即把 

“ 它不适用… … ” 改为“ 它不受… … 的约束” 。

97. 主席把日本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关于改动 
С 条之二的措词的两个提案交付表决。

98. 这两项修正案，以 Л 票赞成、零 票 反 对 、 
8 票弃权获得通过。

(X )条

99. ( X ) 条 以 4 5 票 赞 成 、零 票 反 对 ，获得通

过。

100. 敏文先生（日本）说，他本国代表团以这种 
条件投票赞成( X ) 条：减损无追溯效力。

Н 条

101. Н 条，以 4 5 票赞成、零 票 反 对 ，获得通

过。

у 条

102. У 条， 以 公 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
获得通过。

^条

1 0 3 . 』 条以 4 5 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 ,

获得通过。

Е 条

1 0 4 . 五 条 以 4 5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К 条

105. К 条以 4 5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认证条款

106. 认 证 条 款 增 列 日 期 ：1980年 4 月 П 日， 
以 46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过。

通过一项公约和认为适当的其他 

文书以及会议的最后文件 

(议程项目11)

通 过 公 约

1 0 7 . 莫纳科先生（国际统一私法学社) 说，他欢 
迎通过本公约，对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的工作能够为此 
作出贡献感到高兴。

1 0 8 . 主席称赞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的工作，请会 

议就整个公约进行表决。

109. 表决以唱名方式进行。

110. 主席抽签抽到瑞士首先表决。

赞成：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 
西、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 
拿大、智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埃及、 
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希腊、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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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菲 律 宾 、波兰 、 
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新加坡、西班牙、瑞 
典、瑞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

反对：无。

弃权：缅甸、中国、哥伦比亚、伊拉克、肯尼亚、 

巴拿马、秘鲁、泰国、土耳其。

111. 本公约以4 2票赞成、零票反对、9 票弃权， 

获得通过。

1 1 2 . 希坦布韦•穆通博先生 (扎伊尔）说，如果 

就整个公约进行表决时他在场，他会投票弃权。

按照大会1978年 12月 16日第33/93号 

决议审议为1974年 6 月 12日在纽约 

通 过 的 《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拟订一项议定书以便使该公约的规定 

同会议可能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的规定取得一致的问题（议程项

目10)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А/СОЫР.97/14)

113. 起草委员会报告员科帕克先生(捷 克 斯 洛  

伐克) 介绍了起草委员会关于《议定书》的报告，他解释 
说第二委员会已讨论了各条款的内容，起草委员会只 
负责处理措词问题，使《议定书》的规定同其所引用的 
《时效公约》的规定取得协调。《议定书》中还增列了一 
些新的条款。

标 题

1 1 4 . 《议定书》标题以 “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 

得通过。

/Т* 口

1 1 5 . 邱良发先生( 新加坡）问是否需要“ 序言” 两

字，因为《时效公约》本身并没有这两个字，在国际文 
书中也是少见的。他建议删除这两字。

1 1 6 . 梅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附议。他说，他本国现行的合同或条约都不用 
“ 序言” 两字。

1 1 7 . 主席请全会就删除“ 序言” 两字进行表决。

118. 这项提案以30票赞成、零票反对、11票弃 

权，获得通过^

序 言 案 文

1 1 9 . 序言案文以 “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辻。

第 竇 条

1 2 0 . 塞冯先生(芬兰) 提醒全会说，在 《时效公 

约> )会议上，公约适用范围曾是文书中经过最激烈辩 
论、最小心拟订的一部分。现在第壹条正好把《时效 
公约》会议上达成的决定完全颠倒。因此，他本国代表 
团不得不投票反对。

1 2 1 . 斯泰内尔森先生（挪威）说，他本国代表团 
支持第1 款 (Ь )项的措词，这一项规定使《时 效 公 约 》 

的范围同刚通过的本公约取得协调，对有关当事人省 
事，否则他们在确定另一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规则时可 
能会有困难。

1 2 2 . 克里斯皮斯先生( 希腊）说，基于芬兰代表 
提出的同样理由，他将在表决第壹条时弃权。

1 2 3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时效公约》的适用 
范围曾经是《联合国国际货物时效( 限制) 公约》会议激 
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当时与会者也意识到《销售公约》 
相应条款可能采取的形式。《议定书》作出的修改会把 
缔约国的法律延伸到非缔约国去，给它们带来很大的 
困难。本会议只简短地讨论了建议的《议定书》，作出 
的修改，也 只 以 1 0票赞成、7 票反对、3 票弃权获得 
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第壹 
条。

1 2 4 .哈尔特卡姆普先生（荷兰）说，让加入议定 

书的国家按照捷克斯洛伐克所建议的方法在《销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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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本身作出保留，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 
反 对 第 1 款 (Ь )项的国家可特别对它作出保留。

1 2 5 . 勒韦先生( 奥地利）说，他本国代表团对在 
《销售公约》本身作出修改感到非常遗憾，认为这样做 

会使其适用范围大为缩小。不过，既然大家已决定允 
许对《销售公约》作出保留，也就应允许对《时效公约》 
作出保留。因 此 应 保 持 现 有 第 1 款 (Ю 项，允许那  

些对《销售公约》作保留的国家能够对《时效公约》作类 
似的保留。不然就没有必要使这两个公约取得协调  
了。此外，他不能同怠《时效公约》会议与会者已预先 
知道《销售公约》的适用范围。

1 2 6 . 主席请各国代表团就下列提案进行表决： 

在《议定书》的最后条款中增列一新条款，规定可按照 
刚通过的新的С 条之二的方法作出保留。

127. 这项提案以2 § 票赞成、2 票反对、М 票弃 

权，获得通过。

1 2 8 . 赫杰纳先生 (瑞典) 说，他投票反对该提案， 

因为有机会作保留毫无助于解决他所指的困难з

第 壹 条

1 2 9 . 第壹条以洲票赞成、5 票反对、7 票弃权， 
获得通过。

第 贰 条

1 3 0 . 第贰条以4 2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过。

过。

第 叁 条

1 3 1 . 第叁条以М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第 肆 条

1 3 2 . 第肆条以40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第 伍 条

1 3 3 . 第伍条以М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第 陆 条

1 3 4 . 斯泰内尔森先生(挪威) 撤回他本国代表团 
对第陆条的修正案(А /С С Ш Г .97 /и21 ) 。

1 3 5 . 第陆条以卵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标题 (最后条款）

136. 该标题以М 票 赞 成 、] 票反对，获得通
过。

1 3 7 .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 说，他投票反对该标 
题，因为他不认为这样短的文书需耍标题。

第 柒 条

1 3 8 . 第柒条以扣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第 捌 条

1 3 9 . 第捌条以41票贊成、零票反对、: I票 弃 权 ， 

获得通过^

第 玖 条

1 4 0 . 第玫条以卯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辻。

第 拾 条

1 4 1 . 第拾条以仏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第 拾 壹 条

1 4 2 . 第拾壹条以3 7 票 赞 成 、零 票 反 对 、2 票 

弃权，获得通过。

提议的新的第拾壹条之二

1 4 3 . 主席请各代表团考虑是杏可能按照销售公 
约 С 条之二的方式，插入新的第拾壹条之二。

114. 维斯先生 (会议执行秘书) 建议，新条文应 
改为：“ 任何国家在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吋，可声明 
不受第壹条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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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 哈尔特卡姆普先生(荷兰) 说，他以为保留 

只适用于《时效公约》笫三条第1 款 (Ь )项，不 懂 为 什  
么新条文提的却是议定书的笫壹条。

146. 南敏文先生（日本) 指出，根据议定书第捌 
条 笫 1 款，本议定书只开放给各国加入。

1 4 7 . 维斯先生（会议执行秘书) 承 认 这 是 对 的 ， 
保留只应提到交存的加入书。

М 8 . 勒韦先生(奥地利）问，是否应该说：国家 
声明不受《时效公约》第三条第1 款 (Ь )项的约束？

М 9. 维斯先生(会议执行秘书) 说，如果是这样， 
就需要把原文第三条第2 款也放进去。

] 5 0 , 恩德莱因先生(第二委员会秘书) 说，把保 
留只适用于取代《时效公约》笫三条第1 款的0> )项，是 
不妥的，因为如果一闰声明不适用缔约国在国际私法 
下的法律的话，它或许就希望适用《时效公约》第三条 
第 2 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就不得不适用于 

议定书第壹条的全部，否则《时效公约》第三条第2 款 
就应删除。

1 5 1 . 克里斯皮斯先生（希腊) 说，他认为奥地利 

代表说得有道理，保留应提到《时效公约》笫三条。

1 5 2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说，议定书第 
壹条的目的是改变《时效公约》的相互性原则，而拟议 
的保留却是要维持相互性。因此，采用秘书处建议的 
方式是比较合乎逻辑，对整个笫壹条作保留，然后依 
照《时效公约》的原文加以适用。

3 5 3 . 主席说，他首先请会议表决日本关于增添 

第拾壹条之二的提案。该条是这样写的：“ 任何国家在 
交存其加入书时，可声明不受本议定书第壹条的约  

束。” 其次表决荷兰关于第拾壹条之二只提到第壹条第 
1 款 (Ь )项的提案^

1 5 4 . 哈尔特卡姆普先生(荷兰) 说，根据秘书处 

的评论，他本国代表团撤回其提案。

1 5 5 . 勒韦先生(奥地利）说，关于增添新条款的 
提案已交付表决，原则上已获得通过。 目前的问题只 
是措词的问题，是不需要进一步表决的。他本国代表 
团不同意秘书处关于拟议的措调的意见，但认为在这 
个阶段坚持是空谈了。

1 5 6 . 邱良发先生(新加坡）说，他本国代表团认 
为有必要解释用什么方式作出声明，因为议定书对这 
个问题再没有别的一般规定。新加坡建议多加一句， 
大意如此根据本条作出的卢明，应以书面提出，并 
应正式通知保管人” 。

1 5 7 . 梅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说，苏联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已通过的议定书 
第拾条提到加入和通知，所以笫拾壹条之二也应同样 
提到。

1 5 8 . 主席问，新加坡代表团建议多加的一句中， 

是否已包括了这一点？

1 5 9 . 列别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说，苏联代表团建议这柞写：“ 任何国家在交存其 
加入书或根据第拾条做出通知时，可声明… …” 等等。

下午 7 时会议暫停，7 时以分复会。

1 6 0 . 维斯先生( 会议执行秘书）宣读了苏联代表 

团建议的第拾壹条之二的全文；

“ 任何国家在交存其加入书或根据笫拾条做 
出通知时，可声明不受本议定书第壹条的约束。 
根据本条做出声明，应以书面提出，并应正式通 
知保管人。”

1 6 1 . 主席把方才宣读的提案交付表决。

162. 经过修正的第拾壹条之二以3 4 票赞成、零 

票反对、1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拾 贰 条

1 6 3 . 第拾贰条以3 4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第 拾 叁 条

1 6 4 . 第拾卷条以3 2 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认 证 条 款

165. 认证条款以<31票赞成、零票反对，获得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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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6 . 南敏文先生（日本）问，是否也应该对撤回 

声明作出规定？

1 6 7 . 瓦格纳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说，他本 
国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作出这样的规定，因为这种情 
况已包括在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之内。

1 6 8 . 南敏文先生（日本）说，既然如此，他撤回 
他的建议。

逋过一项公约和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以 

及会议的最后文件 (议程项目11)(续） 

通过议定书 (А/СОМР.97/14)

1 6 9 . 主席请会议就整个议定书进行表决。

170. 表决以唱名方式进行。

171. 主席抽签，抽到日本首先投票。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 
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捷 
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徳意志民主共 
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匈牙利、爱 尔 兰 、 
意大利、 日本、荷兰、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新加坡、土耳其、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 
国、南斯拉夫。

反对：无。

弃权：缅甸、哥伦比亚、丹麦、芬兰、希腊、印 
度、肯尼亚 . 尼日利亚、瑞典、泰国、扎伊尔。

172. 议定书以3 3 票赞成、零票反对、П 票弃 

权，获得通过。

1 7 3 . 李志敏先生（中国）说，中国代表团在表决 

议定书时弃权。理由已在第二委员会上说明，就 是 : 

中国政府没有参与《时效公约》的拟订，也没有批准《时 
效公约》，也没有参加《时效公约》。

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А/СШР.97/17)

1 7 4 .主席请会议注意到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 7 5 报告员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介绍了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А /ССЖ Г .97 /17) 。

1 7 6 .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获得通过。

通过一项公约和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以 

及会议的最后文件 (议程项目11)(续） 

审议最后文件的草稿 

(А/СО№.97/16)

177. 报告员科帕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介绍了 
最后文件草稿э 他请全体会议注意一些遗漏以及第3 

页上几个印刷上的错误。

1 7 8 . 主席说，如果没有意见，他请全会通过最 

后文件草稿，报告员指出的小错误以后由秘书处改正。

179. 会议以鼓掌方式通过最后文件。

下 午 7 时 ％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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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1550年4 月Л 日，星期五，下午2时25分 

主席：若尔斯先生（匈牙利）

下 午 2 时 2 5 分会议开始。

签署最后文件和公约(议程项目12) 

(А/СОЫР.97/18)

1 . 主席宣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最后 
文件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А /С О ]\Г .97 / 

18 )开放签署。所有国家代表包括没有得到特别授权  
的代表，都可签署最后文件；但签署公约必须具备签 
约的正式授权。

2 . 下列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文件：阿根廷、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中国、 
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埃及、 

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三位代表\ 加纳、希腊、匈牙利、印度、伊拉克、 

爱尔兰、意大利（两位代表）、曰本、肯尼亚、墨西哥、 

荷兰（两位代表) 、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两位 

代表) 、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 

(三位代表) 、罗马尼亚、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 

士、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两位代表) 、美利坚合众国（两位代 

表) 、南斯拉夫、扎伊尔（两位代表)。

3 . 下列国家并签署了公约：奥地利、智利、加 

纳、匈牙利、南斯拉夫。

会议闭幕 (议程项目13)

4 . 主席指出：刚签过字的文书对国际贸易法来

А /СООТ .97 /5К .12

说是一项新贡献。他陈述了一段历史，回顾私法统一 
学社在三十年代的工作，其工作反映了那个时期盛行 

于西方的比较法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殖 
民化以及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得统一法律的问 
题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但是，西方国家在制订《销售统 
一法》方面仍然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而且统一法是一项 

卓越的文书，可作为按着发展中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 
的需要，以及兼顾到卖方和买方利益的必要性来改进 
和扩大国际法的极好的起点。联合国持续地作出了努 
力；设立贸易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短期内进行了大 
量工作来统一国际销售法，从而铺平了本会议成功的 
道路。主席回顾贸易法委员会设立的工作组只开了九 
次会议就拟订了公约草案，1977年贸易法委员会在维 
也纳通过了该草案。在本会议中，第一委员会、第二 
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经过了四个星期的艰苦工作终能 
以草案为基础拟订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主席 
对笫一、第二和起草委员会的主席、执行秘书和秘书 

处表示赞扬。最后，他对各国代表所表现的和衷共济 
精神表示赞扬，并希望刚开放签字的公约获得成功。

5 . 戈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以社会主义国家的 
名义发言，他对贸易法委员会表示赞扬，该委员会努 
力的成果就是本会议刚通过的公约。他对主席团、执 
行秘书和秘书处表示赞扬，并对奥地利政府和人民给 
予与会代表的招待表示感谢。

6 . 肖尔先生（加拿大)对本会议主席团和秘书处

表示感谢。

7 . 赫贝尔先生( 徳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对主席表 

示赞扬并对奥地利政府的好客精神表示感谢之后指  
出，这个公约是继海洋货物运输公约之后第二个在全 
世界一级上拟订的公约。他希望本公约尽快生效。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尚未签署本公约，这是因为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政府同许多国家政府一样，希望从容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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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该公约。既然对原案文已进行了修改，因此可以 
期望所有国家都会签署本公约。本公约对销售统一法 
来说无疑地是一项进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销售 
统一法的极少数签字国之一，它将有利于国际贸易法 
的统一。

8. 李志敏先生（中国）满意地指出，本会议经过 
五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终于获得成功。本公约是走向协 
调国际贸易法、降低国际贸易法的障碍、促进贸易以 
及有利于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步。中国 
政府将细心研究本公约，并将尽可能采取积极的行  
动。李志敏先生对与会者、奥地利政府、会议主席团 
全体成员和秘书处，表示赞扬。他对各国代表的积极 
态度，特别表示感谢。

9 . 翟诺尔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对主席表示赞 
扬，并对会议推选了一位发起贸易法委员会国家的代 
表来领导会议工作一事表示赞扬。他对秘书处的努力 
表示感谢，希望本公约能促进国际贸易法的统一。

1 0 . 萨姆先生(加纳）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发 
言，他对奥地利政府和维也纳市政府的热情招待表示 
感谢。他对与会国政府代表、本会议主席、主席团成 
员以及秘书处，表示赞扬。

1 1 . 萨姆先生希望所有閨家的企业家和商人，以 
及法律学教授和学生将长久地利用本公约。他也希望 
本会议上所表现的热诚也将激起各国政府的反响。然

而，他注意到仍然有很多国家尚未批准《1974年时效 

公约》。

1 2 . 梅赫迪先生（巴基斯坦）说，本会议主席给人 
的印象会历久长新，由于他的缘故，许多分歧的观点 
终能趋向一致7 我们不能否认已通过的公约相当重  
要；但必须指出，尽管会议曾考虑巴基斯坦的一些观 
点，却未充分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而这些国家 
和其他国家的观点取得协调是取得全面进步的一个必 

要条件。梅赫迪先生表示，无法预测他本国政府将采 
取何种态度，但他希望本公约能够在买方和卖方之间 
建立较合理的关系，从而对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经济和 
社会秩序作出贡献3 梅赫迪先生以亚洲国家集团的名 
义，对秘书处、奥地利政府、会议主席和主席团成员， 
表示感谢。

1 3 . 萨米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国家的名义发 
言，他对为本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的所有人、特别是 
主席团成员，表示感谢。刚才通过的公约是走向建立 
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一步。伊拉克政府将非 
常细心地研究本公约，萨米先生将建议伊拉克政府签 
署并执行本公约3 伊拉克政府将使其本国所有参加国 
际贸易的人士以及法科学生熟知本公约。萨米先生希 
望所有国家都核准本公约，以便本公约能对国际贸易 
法的统一作出贡献。

1 4 . 主席宣布会议闭幕。

下午 3 时必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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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会 议

1980年 3 月如日，星期一，下午 3 时 5 0分 

主席：勒韦先生（奥地利）

下午 3 时 5 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临时议程项目1) 

(А /СС^Р .97/С1./и )

1 . 主席请委员会通过其临时议程（А/С01ЧГ.97/ 

С.1/1и) 。

2 . 临时议程（Л/СОД ГК 57/С .1 /^_0 通过。

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第一至 

第八十二条，以及秘书长编写的本公约 

草案关于执彳了、声明、保留和其他最  

后条款的条文草案内“关于书面合同  

的声明”的条文草案(议 程 项 目 3) (А/ 

СОЫР.97/5)

一 般 性 辩 论

3 . 沙菲克先生 (埃及) 说，他希望在会议上申明 
埃及代表团对公约草案的一般立场。他赞许起草案文 
的人和秘书处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拟制出一份既 
符合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的要求而又保护了国际贸易 
的整体利益的文件。

4 . 起草人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折衷精神，应该

А /О Ж Г .97 /С Л /311Л

可以克服以前致使许多国家不愿批准1964年《海牙公 
约》的种种障碍。

5 . 他确信，只要有了互相谅解的意愿，凭着与 
会许多卓越的专家们的才干，会议将可以更进一步地 
改善本草案，使其更能得到各国政府的接受。

6 . 会议要审议的草案包括了分别在两个1964 

年海牙公约中处理的事项，这两个公约是《关于国际  
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货物销售公约）和《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订立统一法公约》（合同订立公约）。因此，新 
案文不但将载有关于订立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条文， 
也将载有关于卖方和买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文，合同 
当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间保持相当的平衡。讨论中 
的草案在充分尊重各方“ 自愿” 的重大原则的情况下 , 

已做到了这一点。 同时，该草案还通过尊重“ 诚信” 等 
原则的形式，引用大家所欢迎的道德准则来处理自私 
自利思想甚至是贪婪思想往往占过分重要地位的问 
题。

7 . 鉴于上述各点，埃及代表团总的来说充分支 
持这个草案，这个草案为订立一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者之间关系的公约提供公平而健全 
的基础，从而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了有用的
贡献。

8 . 该国代表团赞同草案的精神，但是保留权利 
对它认为有需要加以改进的某些条款提出修正案。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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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适用范围）

9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提请注意他 
本国政府对第一条第（1 ) 款的评论（А /С О М Г .97 /8， 
第 6 至 第 7 页），并说，其中所建议的重新起草的(Ь) 

项案文，只应视为一个附带建议，以备委员会希望保 
留该项时采用。不过，他建议第1 款 （Ь ) 项应全部删 

去^ 而第（1 ) 款当然应重新起草，以便在条文的主体 
内纳入（а ) 项所载的思想，即各当事人营业地所在的 

国家必须是缔约国。

Ю. ( Ь ) 项的条文带来了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 

不良因素^ 这一因素曾出现在—— 而事实上是以更复 
杂的方式出现在—— С1964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的适 
用范围条文内，而且，这一因素实际上要对各国不愿 
意加入该公约的情况负一部分责任。

11. 讨论中的条文将牵涉到严重的解释和适用 
问题э 条文包括哪些规则，并没有淸楚说明。而且， 
必须牢记的是，这个草案不但将替代《海牙货物销售  
公约》，也将替代《合同订立公约))。 目前，有关的国内 
法可能只适用于（而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只适用于)现有 
条文的某些部分：国际私法的规则可能只涉及合同的 
订立、或当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或者实际上只涉及 
某些特别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情况使得讨论中的条文 
十分难以适用。

1 2 . 最后，他强调说，在根据国际法制定的文书 
内规定缔约国向非缔约国的国民适用该文书是极为少 
见的。载入这一因素会使各国议会不愿意批准将来的 
《公约》。

1 3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说，关于适用范 
围的问题，第一条比 1964年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  
法的海牙公约的对应案文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1 4 . 不过，他赞成前一位发言人的大部分意见。 

除了该位发言人刚才提出的论点外，他指出在他本国 
以及一些其他国家内都有专门关于国际贸易的特别法 
律规则。因此，除了其他国家因国内和国际合同都适 
用同样的规则而引起的困难外，在适用（Ь ) 项时还会 
造成特别的困难3

1 5 . 因此，他赞成删除 (Ь )项的建议。但如果委 

员会决定保留该项，他会保留本国代表团的立场。

1 6 . 赫杰纳先生(瑞典〉说，他同意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代表的意见，认为删除第1 款 （Ь ) 项使《公约》更 
为简单，使各国更愿意遵守《公约》。

1 7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 说，他认为应保留 
笫 1 款 （Ь ) 项。缔约国应视《公约》为国际货物销售的 

一般法律，而不是为缔约国之间货物销售而订的特别 
法律。如果删除了第1 款 （Ь ) 项，《公约》就不可能适 

用于向非缔约国的销售。公约的目的应该是制订一项 
统一法，将适用于国际销售的规章同适用于国内销售 
的规则结合起来。

1 8 . 罗恩林先生(挪威）同意保加利亚代表的看 
法，认为删除第1 款 （Ь ) 项会有不良后果。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在文件А /С О М Г .9 7 /8 内提出的附带建议很 
复杂，须在工作小组作进一步研究，将《公约》分裂是 
不当的，但如果国际私法的规则使缔约国的法律只适 
用于合同的订立（《公约》第二部分) ，就不应容许适用 
《公约》其余部分。但如果按照这些规则可以适用《公 

约》第三部分的话，就应该可以适用整个《公约X

1 9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法国代表团对现有 
的 第 1 款感到满意。从批准国的观点看来，《公约)>将 
构成关于国际销售的法律，因此，С公约))的适用范围 
应当越广越好。如果没有第1 款 （Ь ) 项，在缔约国中 

的裁判员遇有涉及位于非缔约国的当事人的情况时， 
就得适用关于国内销售的国内法律，不能使用专门为 
国际贸易拟订因而更为合用的С公约X 此外，由于所 

有缔约国只有一项统一法，非缔约国的当事方就会得 
到只需应付一项统一法的好处。

2 0 . 沙非克先生(埃及) 赞同保加利亚和法国代 
表提出的论点。

2 1 . 萨斯先生（匈牙利) 说，他赞成保留第1款 (Ь) 

项。删除该项会限制了《公约))的适用范围，而《公约》 
应尽量广泛使用， 以解决国际贸易争端。这 是 第 1 款
( а ) 项的合理发展。如果删除了（Ъ )项，本来能够按 

照 （Ъ )项合理地解决的实际情况就不一定能够解决3

2 2 . 博希阿诺先生（阿根廷）说，阿根廷代表团赞 
成保留第1 款 （Ъ )项，因为该项是根据《公约》的一个 
原则，即协调统一的法律规则和国际私法拟订的。伹 
该项可能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淸。如果大家的了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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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公约时7 在缔约国内的裁判员正在适用该国当 
时生效的法律，那么，不妨弄清楚究竟该项法律可能 
有追溯效力这一点是否明确和是否公平。另 一 方 面 ， 
如果缔约国根据国际私法的规则有权柜绝适用《公约》 
的话，就会不利于国际上的协调，解决办法可能是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提出的解释。此外，提到法院的 
国际私法规则（А/СОГЧГ. 9 7 /5 第 一 条 评 注 第 7 段〉可 

能不足以使《公约》适用于以司法以外的办法解决争端 
或向仲裁法庭提出争端的情况。

2 3 . 不过，由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决定了应进 

行修改该法律内同国际销售有关的规则，因此，本会议 
也许不必过于具体，不 妨 保 留 现 有 的 第 1 款（Ь ) 项， 

尽管一些希望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可能会对该条 
提出保留意见，以期保障它们的立场。

2 4 . 瓦格纳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说，他的代 
表团的立场与捷克代表团的立场相同。删 除 第 1 款 
( Ь ) 项可以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避免发生同样的国内 

问题。如果不删除该项，缔约国方面可能提出保留意 
见。

2 5 . 贝内特先生(澳大利亚〉说，应 保 留 第 1 款 
(1> )项。他赞同法国代表的看法，认为如果缔约国有 

专为国际贸易制订的法律，应该承认如果该项法律比 
其他立法较为适合，该国有权优先适用。

2 6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他同 

意法国代表的意见，认为一般来说，国家应对所有对 
外销售适用同一国家法律。事实上，如果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批准《公约》，它甚至会将《公约》的规则适用于 
位于非缔约国内的当事人。大部分缔约国也会同样扩 
大《公约》的适用范围а 不过，从讨论可见，在《公约》 
案文内列入象笫1 款 （Ь ) 项那样的规定可能使各国政 
府提出保留意见，正 如 1964年《海牙公约》的情况 一  

样。

2 7 . 布拉戈耶维茨先生（南斯拉夫) 说，应由各缔 

约国自行决定究竟是否对非缔约国适用《公约》。 由于 
国际法必定包括种种妥协，因此不一定比国内法为

佳。

2 8 .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要求，主 席将删  
除 箄 1 款（Ь ) 项的提案付诸表决Р

29. 这项提案以 2 5 票 对 7 票，1 0票弃权被否

决。

3 0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关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的附带建议 (А /СОМ Г .97 / 

8 )，是否如一些代表团所建议的，应在一个工作小组 
上予以讨论，或应通过非正式的接触予以讨论。

3 1 . 主席说，没有人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 
表征求其他代表团的意见，以期提出第1 款 （Ь ) 项的 
备选案文。但是，文 件 А /О Ж Г .9 7 /8 所载的建议是  
第 1 款 （Ь ) 项的一个限制条件，因为它仅与货物的销 

售有关而与合同的订立无关。大多数代表都认为最好 
保 留 第 1 款 （Ь ) 项。

第一条，第 2 款

3 2 . 沙菲克先生( 埃及) 提议应删除第2 款，因为 

它涉及事实问题，应由裁判员或公断人予以确定。

3 3 . 罗恩林先生(挪威）说，如果删除第2 款，这 

就意味着如果当事人在不同的国家，公约就适用，不 
论当事人是否知道对方的营业地在哪里。如果这的确 
是埃及代表的意思，那么将这一款的案文加以引伸比 
将它删去好。

3 4 . 贝内特先生( 澳大利亚) 说，将 第 2 款删去  

是极为不当的，因为在卖方不知道买方是否来自另外 
一个国家因而不知道公约是否适用的情形下，卖方应 

受到保护，因为假定不是所有国家都会成为缔约国是 
合乎实际的。

3 5 . 主席说，关于删去第2 款的建议似乎没有

获得支持。

第一条， 第 3 款

3 6 . 主席说，如果没有人提出评论，他就认为
委员会可以接受第3 款。

3 7 . 他进一步假定委员会愿意通过第一条整条， 
但有一项了解，即有人可能会在较后阶段提出第1 款
( Ь ) 项的备选案文草案。

38. 会议议定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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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а )款

3 9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说，他并不反对 
这一款的原则，但认为它的措词可以有所改善。这一 
款的关键部分在于以“ 除非卖方……” 这几个字开头的 
一句。现有的措词意味着卖方有义务证明他并不知道 
货物是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 由于难以证明 
卖方不知道货物是购供上述用途，因此这一款最好以 
较正面的措词并按照下列的方式写出来•/‘……如果卖 

方……知道或理应知道这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
田”
/Н о

4 0 . 马图茨先生（统一私法学社）同意这种看法。 
尽管公约不应适用于零买零卖式的货物销售这一看法 
是对的，但现有的措词可能会引起困难。较简单的办 

法是，仅仅提及零售货物或公众可以在商店购买的货 
物，从而避免这一款含有卖方有责任査明买方意旨的 
意思。

4 1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他对这一点也感到 
关切，因为他恐怕这一款内的两个否定语会引起混乱。 
由于这个主要是措词问题，他建议将它提交起草委员 
会处理。

4 2 . 科帕克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同意这个问题  

可提交起草委员会处理，但他不同意这仅仅是措词问 
题，因为它涉及重大的法律问题。现有的案文意味着 
证明买方意旨的责任在于卖方，但他认为应当由愿意 
不适用公约的一方来证明货物的预期用途和卖方是知 
道这种货物的预期用途的。

4 3 . 法恩斯沃思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赞成这种  
看法。这个不仅是措词问题而且是实质问题，因此应 
由委员会自己予以决定。拟订这一款的目的是要说明 
消费者直接购买的货物不在本公约的范围内，并规定 
卖方有责任证明他知道货物是购供上述用途的。他不 
认为现有的案文会引起困难，并认为最好保留这一款。

4 4 . 博希阿诺先生（阿根廷）同意这是一个实质  
性问题，而不仅仅是起草的问题。实际上，卖方是很 
难提出关于买方意旨的证明的。最好是尽可能客观地 
为针对消费者的销售下定义。

4 5 . 主席指出目前正在讨论的条款的目的并不 
在于使有关当事各方比他们在有关的本国法律面前取

得较有利或较差的地位。当事一方或另一方是否能取 
得有利的地位往往视情况而定。

4 6 . 罗恩林先生（挪威) 强调本条的目的应在于  

找到一个范围广泛的公式，使已就针对消费者的销售 
制订具体法律的国家能够接受. 第（а ) 款可以刪除销 

售两字之后的辞句，但 拟 订 “ 除非卖方……” 起头的 
一段是为了避免不适当地处罚卖方。从挪威的法律来 
看， 目前这一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若按捷克斯洛伐 
克代表的提议加以修订，这就不一定有把握了。

4 7 . 庞托皮丹先生(丹麦）和赫杰纳先生 (瑞典 )

也认为不应该修改这个案文。

4 8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也赞成保留原案 

文。他指出，目的如果是为了把针对消费者的销售排除 
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用否定的提法比肯定的提法好。

4 9 . 曼蒂利亚- 莫利纳先生（墨西哥) 说，他同意 

美国代表的看法，即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应由委 
员会作出决定。在审议不适用本公约的问题时，应充 
分考虑到卖方的观点。

5 0 . 菲舍尔先生(瑞士) 赞同统一私法学社代表 

的看法，应避免采用主观因素。解决的办法是找到关 
于针对消费者的销售的客观定义，而不是暗示卖方应 
查明买方的动机。

5 1 . 主席询问委员会是否希望将捷克斯洛伐克 
的提案付诸表决，还是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讨论这个 
问题，并在第二天提出报告。

5 2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他担心工作小组可 
能无法调和已提出的两个相反意见；第一项意见认为 
只需要以肯定而不是否定的方式改写本款；而第二种 
意见赞成不管知道或不知道一方或另一方的情况，为 
针对消费者的销售规定客观的标准。

5 3 . 塞冯先生(芬兰) 指出，关于为针对消费者的 
销售规定例外情况的问题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了。 

难题在于各国法律对这种例外情况所下的定义稍有不 
同。他本人较喜欢目前的措辞。

5 4 . 罗恩林先生(挪威) 支持这种看法。贸易法委 
员会几届会议曾作出努力设法找出一些客观的标准来 
为针对消费者的销售下定义，但都没有成果，因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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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各种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国家中都宵不同的意  
思。最主要的标准应当是买方如何使用货物。

5 5 . 福克马先生(荷兰）同意这一点。尽管案文似 
乎并不是以客观的措辞拟定的，但实际上可以客观地 
予以适用。

5 6 . 主席评论说，似乎绝大多数闰家赞成保留原 

案文。他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是否愿将其提案付诸表 
决。

5 7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说，他并不坚持 

将其提案付诸表决。

5 8 . 委员会同意不改动0 0 款

( b )款

59. ( 6 ) 款获得通过。

( c ) 款

6 0 . 罗恩林先生（挪威）提议请起草委员会裁定 

“ 法律当局” 一词是否恰当，或是应以“ 法律的施行” 一 
词代替。

(<1)款

61. ( 3 ) 款获得通过。

( е )款

6 2 . 萨姆森先生（加拿大) 建议，本款应删除，因 
为登记问题不属于合同法律的范围。他认为，评注中 
就这一问题提出的论据似乎不怎么充分。

6 3 . 瓦格纳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 这 一  
建议。船舶需要登记的规定不构成它不属于本公约适 
用范围的足够理由。

6 4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赫杰纳 先 生 (瑞典)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和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  
亚）也支持加拿大的建议。

6 5 . 庞托皮丹先生( 丹麦）和奥弗林女士 (联合王

国）赞成保留这一案文，理由是：船舶、船只和飞机  
的销售合同涉及那么多特别考虑，本公约列入登记问 
题是没有道理的。

下午 6 时 零 5 分散会。

第 二 次 会 议

主席：勒韦先生（奥地利）

下午 3 时 15分，会议开始。

选举一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议事规则第四十六条）（议程项目2)

А /ССШ Г .97 /СЛ /ЗК .2

2 . 梅赫迪先生（巴 基 斯 坦 ）提 名 道 田 先 生 （日 
本) 。七十七国集团支持这项提名。

3 . 沙菲克先生（埃及) 、赫杰纳先生(瑞典）、梅
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奥弗林 
女士 (联合王国）和埃萨古伊雷先生（智利）支持这项建 
议。

1 . 主席请大家提名报告员候选人。
4 . 委员会以鼓掌方式选出道田先生（日本）为报 

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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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第一至  

八十二条，以及秘书长编写的本公约 

草案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  

后条款的条文草案内“关于书面合同的 

声明”的 条 文 草 案 (议 程 项 目 3) (А/ 

СОЫР.97/5)(续）

第二条（续）

( е ) 款 （续 ) (А/С(ЖР.97/С.1 /  Ц11，Ь.12)

5 . 奥帕尔斯基先生(波兰）支 持 加 拿 大 的 提 案  
(А /С С Ж Г .9 7 /С Л /Щ )。公约的范围十分全面，大可 

以删除这一款。

6. 塞冯先生 (芬兰）也支持这个提案。将这钱销 
售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不会使它们无规章可  
循，只不过是说它们要受制于国家立法。有一种反对 
意见认为适用本公约的条文将在销售船舶方面引起困 
难，但他看不出在这方面适用公约规定比适用国家立 
法规定会有什么较大的困难。有人认为登记问题是一 
个障碍，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完全在卖方/ 买方关系 
范围以外的。如果公约不适用于船舶、船只和飞机的 
销售，这样就会引起如何确定什么东西才算是船舶或 
船只的问题了。

7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支持加拿大提案， 
理由与芬兰代表提出的一样。

8 . 米奇奥先生（意大利）认为这一款最好不要动 
它。在草拟公约的过程中没有设想到要将船舶包括在 
内。此外，船舶已受到极为专门的法律管制，而且各 
国关于船舶方面的法律都不一样，难以取得协调。他 
和芬兰代表不同，认为登记是这些销售的一个必不可 
少的部分。

9 . 普列维多拉基斯先生（希腊) 也不赞成这个提
案。

1 0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指出，销售 
船舶的合同的性质非常特殊，可能不符合公约第十条 
的规定。无论如何， 同公约主要设想的销售种类相比 
较，船舶的销售只不过是一个相当小的类目。如果将

船舶包括在公约内，一些国家可能不会批准公约，因 
为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困难。因此，他认为最好保留这
一款。

П . 埃萨古伊雷先生（智利）支 持 这 个 看 法 。船 
舶、船只和飞机受到特定的公共立法所管制，而这些 
公共立法涉及诸如旗籍和船级等问题，因此它们不属 
于适用于货物销售的普通规章的范围。

1 2 . 南敏文先生（日本) 赞成保留(е )款。所有权 

的登记是销售船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每个国 
家都有不同的法律来规定这种登记。船舶的销售应视 
为不同的一类销售，有别于普通货物的销售。

1 3 . 旻蒂利亚-莫利纳先生 ( 墨西哥）也希望保  

留这一款。将船舶包括在公约内是与《国际货物销售时 
效期限公约》不一致的，因为后者并没有将船舶包括在 
内。

1 4 . 奥弗林女士（联合王国）说她不愿意看到这  

一款被删除。现在才建议增加一个大家迄今都没有设 
想过的销售类目，根本改变公约的范围，是太迟了。按 
照第五条的规定，各销售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 
在她本国代表团看来，船舶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很可能 
不应用本公约。但它觉得本会议没有理由要设法使本 
公约适用于这种销售。有关船舶销售的第三十七条第 
( 2 ) 款尤其会引起相当多的困难。

1 5 . 萨姆森先生（加拿大）说,有若干发言者根据 
与国家法律有关的理由对他的提案表示异议。但是， 
他认为公约笫四条和第六十五条已照顾到这些反对意 
见。

1 6 . 主席 注 意 到 委 员 会 对 加 拿 大 的 提 案 (А /  

с о м р \9 7 /с .1 /：и и ) 有分歧意见，因此请委员会就这 

项提案进行表决。

17. 加拿大的提案以2 5票对 Л 票，6票弃权被

否决。

1 8 . 主席请委员会就印度的提案 (А /СОЫ Г .97 / 

С.1/1」Л 2 )提出评论。

1 9 . 罗恩林先生(挪威）问印度是否有任何特定  
的法律规定气垫船的销售。

2 0 . 库奇博拉先生（印度) 说，印度有关于气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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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法律，所以他认为公约的范围最好不要包括气 
垫船的销售在内。

2 1 . 邱先生（新加坡）并不认为有必要特别提到 
气垫船。如果这一条文载列太多细节，而随着时间的 
转移、新型船只不断出现，这一条就会变得不实用了。 
较好的办法是让它保留比较广泛的字眼， 以便可以适 
用于将来的任何技术革新。

2 2 . 罗思林先生(挪威) 说，特别提到气垫船将造 
成法律上的困难。因此他反对印度的提案。

2 3 . 法恩斯沃思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赞同挪威  

代表和新加坡代表的意见，

2 4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气垫船 

日益重要，事实上目前正在准备起草一份关于用气垫 
船运输的法律的公约э 不过，在律师当中，他们就气 
垫船到底是属于船舶还是属于飞机的问题进行了许多 
讨论。因此他支持印度的提案，该提案将使第（2 ) 款 
(е )项的意义更加明白。

2 5 . 普列维多拉基斯先生( 希腊）说，他完全赞同 

前一位发言人的意见并支持印度的修正案。

26. 印度的修正案（а / с о л т / с .  1 / т ) 以！5 

票对 1 2票，1 7票弃权，获得通过。

2 7 . 第（2 )款О )项经修正后获得通过。

⑴ 款

2 8 . 第二条( / ) 款获得通过。

2 9 . 第二条经修正后获得通过。

第 三 条

3 0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建议删去第(1) 

款。在国际贸易的日常习惯作法中，许多合同都载入 
对提供各种服务的规定，他认为没有理由把这一类合 
同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以外。而且，针对“ 卖方” 义 
务的“ 绝大部分” 的说法很含糊，可能会在适用本公约 
的时候引起不同的解释。最后，极为明显的是，公约 
草案并不涉及供应劳力或服务的问题，而只处理货物 
销售的问題3

3 3 . 奥弗林女士（联合王国）反对捷克斯洛伐克  
的提议，认为第（1 ) 款载入一项例外规定，这是有需 
要的，应该保留。

3 2 . 联合王国代表团对第三条第（1) 款提出一项 
修正案，但还没有分发。该修正案只是照录已载在该 
国政府的评论(А /С (Ж Г .9 7 /8 /А 献 3，第 12页，第1 

节）内的提议。 由于上述评论中所提出的各项理由，她 
建议“ 绝大部分” 一词应改为较为明确的表达方式:“ 在 
价值上占主要部分” 。

3 3 . 赖肖费（奥地利）反对关于删除第(1) 款的提 
案，在国际贸易的习惯做法中，合同往往具有混合性 
质，既包括供应货物也包括供应劳力或服务。如果“ 卖 
方” 的绝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的义务是供应货物的话，则 
将来的公约应适用于整个合同。但是，如果委员会接 
受删除第（1 ) 款的提案，则将来的公约便不适用于这 
一类合同。

3 4 . 罗恩林先生（挪威）说，提议删除该款的意义 

并不如前一位发言者所说的那样重要。而只不过是说 
把这个问题留给各国法庭处理；各个案件的主管法庭 
应裁定某一合同应当是“ 货物销售” 合 同 还 是 “ 供应夯 
力（或服务) ” 合同。

3 5 . 在挪威国内法中，没有明确的条文处理上述 

混合合同的情况。不过，他认为供应服务方面的合同 
应在公约的范围以外。因此他促请保留第(1 )款。

3 6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如果删 

去第(1 )款，将会出现各法院在解释方面发生冲突的危 
险。因此他促请保留该款并接受联合王国所提出的澄 
淸用语的建议。

3 7 . 法恩斯沃思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不赞 
同把联合王国拟议的新措词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因为 
他觉得这种提法太武断了。例如，这将意味着一个以 
金片粉饰天花板的合同会视为是货物销售合同，因为 
目前金的价值当然比劳力或服务的价值高。

3 8 . 萨斯先生(匈牙利）要求保留第(1 )款。当然， 
就算没有这一款，各法院也能够裁定某一特定合同是 
否绝大部分是货物销售3 不过，合同当事人各方都宁 
愿在订立合同本身的时候有此了解，而不想等到稍后 
阶段在需要的时候才由各法院作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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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达班先生（比利时) 说，他宁愿保留第(1)款， 

但不满意该款的措词。他特别批评在条文中提到“卖 

方”的义务，该条文已具体说明，所提到的合同明确地 

不 是 “销售” 合同。因此他建议该款的措词应重新草 

拟，以便具体指明这个公约草案不适用于供应服务一 

方所供应的货物是该方有义务供应的附属品的合同。

40. 曼蒂利亚- 莫利纳先生(墨西哥)认为保留 

第 (1)款是很重要的。不过，他同意有需要改善该款的 

措词；为此目的，联合王国的提案是有用的，但在这 

—条明确地把上文提到的合同排除在“销售合同”范围 

以外的案文中，有必要删去提到“卖方”义务的地方。

4 1 . 主席指出大多数人赞成保留第(1)款。如果 

没有人反对，他就认为委员会否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 

提案。

42. 会议议定如上。

43. 下午 4 时卯分会议暫停，下午 4 时 50分复

会。

4 4 . 普明达尔先生（法国）提出法国代表团对笫2 

款的修正案（А/С(Ж Г.97/СЛ/Ь.9)，说该修正案纯属 

措词性质，提议如无异议应提交起草委员会，不必讨 

论。

4 5 . 法恩斯沃思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重申美国 

代表团反对联合王国对第1 款的修正案э美国代表团 

也不满比利时的修正案，因为该修正案提到卖方有义 

务供应的“附属品”部分，但英文含义不大明确，会将 

法律范围扩大。依照该提案，正如联合王国提案一 

样，一些供应服务的合同会仅因服务过程中所用材料 

非常昂贵而被视为货物销售合同。

46. 在向起草委员会提出任何提案之前,第一委 

员会本身应决定它究竟是否要扩大还是要缩小该项规 

定的范围。如果委员会没有就此点提出任何明确的指 

示，起草委员会就不能釆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

4 7 . 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 说，他认为第2 款原 

文和法国的修正案之间有实质性的差别，不仅是形式 

上的差别而已。法国的修正案将重点放在履行义务上， 

而不是放在承诺履行义务上。他认为起草委员会无权 

处理这种实质性问题，这种问题应由第一委员会自行 

解决。

4 8 . 塞冯先生(芬兰) 反对联合王国的提案，因为 

该提案提出的是实质性问题，不仅是措词问题。根据 

该提案，合同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一将决定该合同的性 

质。现有案文并无这样严格的规定。

4 9 . 沙菲克先生（埃及 ) 支持法国的提案 (А/ 

С01ЧГ.97/С.1/и9)，因为该提案改善了措词，但全不 

影响实质内容。

5 0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瑞典对第1 款的措词 

并不感到十分满意，特别是“绝大”这个形容词。但他 

不能赞同联合王国的提案，因为该提案以价值作为决 

定因素。

5 1 . 普伦基特先生（爱尔兰)认为委员会应弄淸 

楚第 1 款的目的。据他看来，该款目的是说明如果合 

同的实际目的是销售货物，则《公约》适用于该合同。 

如果委员会能够同意这一点* 就可以将这条提交起草 

委员会。

5 2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他非常赞成将第1 

款提交起草委员会重新草拟，特别是按照比利时代表 

团提议的办法来草拟。

5 3 . 特伦宁先生(丹麦）赞成保留“绝大部分”等 

字样，因为这样的措词较有灵活性。

5 4 . 奥弗林女士（联合王国）说，由于联合王国的 

提案得不到支持，她希望撤回该提案。

5 5 . 埃萨古伊雷先生(智利）指出法国对第 2 款 

提出的修正案（А/С (Ж Г ,97/Сл /и9)只是措词问题， 

他说，以西班牙文来说，他宁取原文。

5 6 . 罗恩林先生(挪威) 提出挪威代表团对第2款 

的修正案（А/С(Ж Г.97/СЛ/ЬЛЗ)，他说，关于可能的 

买方保证供应的材料究竟多少才构成“重大部分”这 

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意见。应把该款的 

竞思弄得比较精确。最容易的方法是考虑可能的卖 

方，即接受订单的当事人保证做什么。在他的修正案 

中，“重大”（5иЬэ1ап*〗а】）一词似可以 “主要” （та_]‘ог) 

一词取代，这样就可以指明比额必须在百分之五十以 

上。

5 7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法国的修正案是措词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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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挪威提案似乎对原文稍有改善。到底这是否 

涉及实质性改动就得视原文“重大” 一词的含义而定。 

就实质的意义来说，一小部分也可以是“重大”的部 

分，因此，按照《公约》，这样的交易即构成货物销售。 

他可以支持未经挪威代表口头订正的挪威修正案。

5 9 . 迈耶先生（荷兰）说，尽管难以预料挪威提 

案会有什么实质影响，但从理论上来说，处理办法的 

不同显然就是实质性的改变。他认为如果供应的小部 

分是关键部分，则交易仍应视为货物销售合同。

6 0 . 奥弗林女士（联合王国）说，对于法国提案和 

经口头订正的挪威提案，联合王国都可以支持。

6 1 . 罗恩林先生(挪威) 说，究竟他的修正案是不 

是实质性的改变取决于对原文的解释，但原文却含糊 

不清。

6 2 . 贝内特先生(澳大利亚) 表示关注挪威提案， 

特别是将“а 5иЬ51ап1：1а1 раг1”改为*ЧЬе зиЪз1ап1^а1 

р а П \ 这项改变引起了所涉实际比例的问题。基本 

上，这个问题同第1 款的问题一样。

6 3 . 特伦宁先生(丹麦）冋意第2 款应该精确，虽 

然他对第1 款表示了相反的意见。分别在于第1 款是 

关于劳力和货物的比例，而这个比例难以决定，因此 

案文应该灵活。另一方面，第 2 款只是针对货物，计 

算各种货物的比额容易得多。

6 4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主要的 

问题似乎是在于对原案文和挪威提案中出现的“重大 

部分”一词的解释不同。他本国代表团以前并不认为 

该词必须是意味着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原案文不明 

确，他本国代表团可支持挪威的提案。

6 5 . 法国的提案除了把“保证供应”改为 “供应 ” 

外，似乎与原案文没有很大的不同。“保证”表示在订 

立合同时或按合同条件的一项承诺。由一个小组来研 

究这个事项是有用的。

6 6 . 主席建议设立一个工作组，由比利时、法 

国、匈牙利、肯尼亚、墨西哥、挪威和美利坚合众国 

代表组成，以审查比利时对第1 款的提案是不是一个 

起草的问题，第 2 款中的“必要部分”和“重大部分”是 

否相同；是否应按挪威提案的意思修订本款，或保留

原案文而依法国的提案予以改善；以及这两款的次序 

如何安排最适当。

67. 会议议定如上。

6 8 . 奥弗林女士(联合王国）在介绍她本国代表 

闭对第2 款所提的修正案 (А/СОКР.97/С_1/[.26) 时 

说，修正案的目的在把定购货物当事人保证为制造或 

生产提供所需“专门知识”的货物供应合同排除在本公 

约的范围之外。

69. 主席询问是否应请工作组审议联合王国的

提案э

7 0 . 沙菲克先生(埃及)建议请联合王國代表加 

入工作组。

7 1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作为工作组的一个 

成员，他不太愿意看到工作组审议联合王国的提案，这 

个提案将一类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上相 

当重要的合同排除在合同的范围之外。法国提案因提 

到“材料”两字，因此明确表示，提供专门知识的当事 

方仍需遵守本公约。一般来说，法国的态度是公约的 

范围应越大越好。联合王国的提案应再加考虑，怛是 

他的笫一个反应是不表赞同。

7 2 . 赫杰纳先生(瑞典）说，联合王国的提案尽管 

有点过分，但朽其可取之处。可是，列入该提案的适 

当地方到底是第三条第2 款或是在扩大的第1 款，值 

得讨论。工作组可考虑这一点。

7 3 . 塞冯先生(芬兰）说，他不晓得有任何国家的 

法律是以联合王国的提议为基础来限制货物销售合同 

的定义的。这项修正案会把例如涉及制造化学制品的 

说明、机器规格和服装设计等的交易排除在公约之外。 

所剩下的就没多少了，因此他完全反对这个提议。

7 4 . 萨斯先生（匈牙利）赞同芬兰和法国代表的 

观点。他说，他反对这个会大为缩小公约范围的提案， 

但是他愿意在工作组中讨论这个提案。

7 5 . 米奇奥先生(意大利）说，他赞成设立工作 

组，但工作组不应试图讨论如联合王国所提出的实质 

性提案。

7 6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说，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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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难于判断联合王国提案是否可取，因此不能 

由工作组来审议。如果货物的买方为货物的制造提供 

“专门知识”以后证明有错误或不合适，这很可能会改 

变公约里规定的当事方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但是不应 

当作出结论说整个公约不适用。另外，他问联合王国 

代表团，其提案对合同当事双方都提供专门知识的共 

同情况会有什么影响。

7 7 . 关于挪威的提案，他认为，把买方的观点改 

成卖方的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

7 8 . 梅德维杰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说，不涉及实质问题的提案才可提交给工作组。但 

联合王国的提案并非如此，因此不同意这一提案。如果 

合同当事方认为，供应具体资料或其他情况会致令不 

能适用公约的规则，当事双方可就此达成协议。因此， 

不必更改公约本身。

7 9 . 福克马先生(荷兰) 说，他反对联合王国的提 

案，因为该提案缩小了公约的适用范围。不过，挪威 

提案可能有同样的效果，因改变提法会使常规变成例 

外，例外变成常规。比较好的办法是保持草案原文的

提法。

8 0 . 库奇博拉先生(印度）反对联合王国的修正 

案，他说，该修正案处理的问题与第三条无关。应保 

留原来案文。

8 1 . 主席建议工作组应坚持其原有的任务，在工 

作组完成其工作之后，委员会应就联合王国提案作出 

决定。

82. 会议议定如上。

下 午 6 时 :?5分散会。

第 三 次 会 议

М 卯 年 3 月 】2 日， 星期三， 下午>?时 

主席：勒韦先生（奥地利）

下 午 3 时 5 0 分会议开始。

选举一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议事 

规则第四十六条）（议程项目2)(续）

1. 伊纳姆拉赫先生（巴基斯坦），代表七十七国 

集团发言，提名马桑朱基先生(肯尼亚) 为副主席^

2 . 沙菲克先生(埃及) 附议。

3. 委 员 会 以 鼓 掌 方 式 选 出 马 桑 木 基 先 生 （肯 尼  

亚）为副主席。

А/СООТ.97/С.1/5К.З

审议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第一至 

第八十二条，以及秘书长编写的本公约 

草案关于执行、声明、保留和其他最  

后条款的条文草案内“关于书面合同的 

声明”的 条 文 草 案 （议 程 项 目 3) (А/ 

СОЫР.97/5)(续）

第三条(续）（А /С С ^ Р . 97 /С .1/ 

Ц9、 113、 Ц25Л.26)

4 . 主席请工作组报告工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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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法恩斯沃思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报告了有关 
第三条除了只涉及法文本以外的改动情况，他说工作 
组建议两项修正案：在 第 1 款 中 ，“ 卖方” 一词 应以  
“ 供应货物的一方” 取代，因为后者同笫二款的措词相 
称；同时两款次序应该颠倒过来。除此之外，原文应保 

留不变。

6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报告只涉及法文本的改 
动。他说工作组接受了法国就目前的第2 款提出的提 
案 （А /С (Ш Г .9 7 /С л /к 9 ) 。但 决 定 恢 复 使 用 原 文 的  
п ’аИ й С ои ш к ” 一词以取代第三行的“ пе Гоиггйме’’。

7 . 施泰勒夫先生(保加利亚)认为工作组建议第 
1 款采用的措词还是太接近“ 卖方” 一词，因此，该词 
应以“ 合同当事一方” 取代。

8 . 奥弗林女士 (联合王国）说由于上次会议上发 
表的不同意见(А /СС Ш Г .97 /С .1/ЗК .2) ，联合王国代  

表团撤回对第2 款的修正案(А /С С Ш Г .97 /С ,1/[,26 ) 。

9 . 主席问委员会是否要通过经工作组修正的第 

三条，并连同保加利亚代表的建议一并提交起草委员

会。

10. 会议议定如上。

第四条(А /О Ж Р .9 7 /С Л  / К 1 1 4、〔20、Ь.21)

1 1 . 普朗达尔先生( 法国）代表芬兰、美 国 和 法  
国发言，说它们撤回各自提出的修正案(А /С О Г^Г .97 / 

С Л /；Ц21、Щ 2 0 ) ，改提一个共同提案。该提案根  
据法国案文(А /С 01Ч Г .97 /С . 1 /Ь . 2 0 )提出，但将全句 

最后一部分修正为：“ ……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造 
成的死亡或伤害的责任。”

1 2 . 虽然共同修正案（А /СОМГ.97/С：Л /；и 5 1 ) 只 

同某些法律制度有关，但对有关国家来说，这是一个 
重要问题。文件А /ССЖ Г .97 /8 /А гМ .4第 6 -  7 页已充 

分解释了在根据卖方对隐藏缺点的保证原则规定对有 
缺点商品的责任制度的国家内所发生的问题。在这些 
国家内，遭受人身伤害的受害人不能对有缺点货物的 

生产者提出民事侵权行为的诉讼。关 于 人 身 伤 害 （例 
如有缺点的食物或药品造成的人身伤害）的国家法律  
的适用范围比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较广，因为公约草 
案并非为此目的而制订，而是为了提供免受经济损失 
的保证。

1 3 . 赖肖费先生（奥地利）说，奥地利代表团可以 
支持共同修正案，因为共同修正案看来将一切关于产 
品赔偿责任的问题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以外，而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并没有打算包括这方面 
的问题。

1 4 . 特伦宁先生( 丹麦）说，他支持这个共同修正 
案，但认为其范围不够大。其范围应加以扩大，包括 
所有由产品所引起的赔偿责任，例如，卖方对其销售 
以外货物所造成的损坏的赔偿责任。公约草案规则在 
这方面有缺点，主要的缺点是时限只限两年。这是一 
个未经充分研究的复杂问题，因此最好能够将所有这 
种情况排除在公约范围之外。

15. 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研究关于产品责任的 

规则，其中所规定的时限较长。因为货物的卖方可能 
也是生产者，因此，欧经共同体的规则可能会与公约 
草案发生抵触э

1 6 . 马思可夫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这  

个提案，它可便利在他本国对人身伤害的索赔，因为在 
他本国里，产品责任是视为契约法的一部分的。但是， 
最好也把对货物造成的损坏责任排除，因为公约草案 
并非具体地处理这个问题。

1 7 . 科帕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提请注意第  
四条第一句，该句指明公约草案不适用于按本国法律 

对有缺点货物所负的赔偿责任。共同修正案的案文是 
令人满意的。

1 8 . 奥弗林女士（联合王国）说，她本国代表团支 
持共同修正案目前的案文，但也愿意考虑一个范围更 
广泛的提案，如丹麦代表所提议的。

] 9 . 罗恩林先生(挪威）说，他本国代表团同意将 
人身伤害排除在公约范围外。但是，如果物质损坏责 
任不加以修订而仍留在公约范围之内的话，将会发生 
难题。这种情况在挪威会造成问题，因为挪威目前生效 
的销售法只适用于一部分的赔偿责任，其他大部分的 
赔偿责任属民事的侵权行为法律范围；受害人必须选 
择其索赔的依据。如果共同修正案是作以下解释，则 
不会有难题：根据民事侵权行为而不是根据销售合同 
进行的伤害索赔不在公约范围之内。否则的话，需要 
扩大不适用公约的范围，使包括财产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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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赫杰纳先生(瑞典) 对纯粹以一个未确定的 

产品责任概念为依据而将买方与卖方间关系的较大部 
分排除在公约范围之外的这一可能性，表示忧虑。这 
个概念通常是指消费者对经销商或制造商的索赔，而 
这种索赔是不在买方/ 卖方的合同关系之内的。在这种 
意义下，它与公约草案毫不相干，因为消费品的交易 
按其定义并不在公约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委员会真 

的要接受丹麦的建议，将物质损坏责任排除在公约范 
围之外，那么，以下的这类情况也就不在公约草案范 
围之内：供应有缺点的飞机零件或会损坏最后产品的 
有缺点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应适用什么规则， 
是不明确的。这就会产生选择适用的法律的问题，销 
售合同当事人本身必须弄淸楚不熟悉的制度。这在划 
一法律的努力上将是一项失败。他比较喜欢第四条原 
案文。如有必要，作为一个折衷办法，他可同意共同 
修正案，但不能再多了。

2 1 . 赫贝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赞同这个  
看 法 目前 关于 产 品 责任 一 词 ，尚无确切的定义。在 
国内法这个概念是存在的，其根据是民事侵权行为， 
但是处理的方式各国不同。他希望工作组研究这个问 
题，以便确定产品责任的确切定义。不过，他本国代 
表团可以接受共同修正案。

2 2 . 璺蒂利亚_ 莫利纳先生（墨西哥）说，产品 
责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项，值得详加审议，仅仅将 
它排除在公约范围之外，不会解决问题。例如：小孩 
受到某一药品的伤害时，他家人可能会控告卖方，而 

卖方不是药剂师，而是药品的生产商。他觉得建议的 
新的第四条之二+ 适合列入公约；它 对 该 条 保 留 立  
场。

2 3 . 库奇博拉先生（印度）说，他不支持共同修  

正案，他认为该修正案对公约的范围限制过严。

2 4 . 沙菲克先生( 埃及）同意产品货任的问题很 

重要，特别是对进口大量粮食和药品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但是，他不认为应由公约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是 
一个属于民事侵权行为领域的问题。新条款不但应包 
括对货物造成的损坏，而且也应包括对一般财产造成 
的损坏。

2 5 . 弗朗西尼-内图先生（巴西）支持墨西哥代  
表的看法。

2 6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共同修正案没有  
提到财产的损害问题，并不是由于各提案国没有认识 
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公约不应适 
用于这一点。受害者可以根据国内法得到更令人满意 
的赔偿。共同修正案只限于针对身体伤害和死亡，因 
为这是可能发生的两种最严重的后果。如果再提到财 
产损害的问题，就会与公约的其他条文发生冲突。

2 7 . 福克马先生(荷兰) 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设 
法将纯属卖买双方之间关系的案例同买方向前一卖方 

提出诉讼的案例，加以区別。案 文 如 下 本 公 约 不 影  
响规定买方可以就售出产品对人身造成的损害向前一 
卖方要求赔偿的可适用法律制度所给予的各种权利。”

2 8 . 主席不认为该提案会被接受。显然 ，公约 
不适用于买方和前一卖方之И 的关系，它只与销售合 

同有关。

2 9 . 看来，共同修正案会得到极大多数的支持。 

他建议把这项修正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30. 会议议定如上。

3 1 . 罗恩林先生(挪威) 介绍挪威代表团提出的  
修 正案（А /С С Ж Г .9 7 /С Л /Ц 1 4)。他说，该修正案针  

对的是卖方对货物保留所有权而且希望收回这些货  
物时出现的问题。该 提 案 的 背 景 情 况 已 在 文 件 А /  

С О КГ . 9 7 /8 笫 1 7 页中加以解释。如果合同条款保留 

了卖方对货物的所有权，让他取得合同规定的付款，而 
卖方因买方没有付清价款而希望收回货物，这是否构 
成违反合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构成违 
反合同的话，则公约内并没有处理该问题的条文。如 
果是违反合同的话，则当事人可根据第六十六条解决 
争端。第六十九条适用于卖方归还货物价款的问题，但 
其中没有提到已耗用的货物的价值。本公约的规则不 
能满意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帐目清算问 
题，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对分批销售和解决当事人 
之间的争端有特别的规定，卖方可行使他保留的财产 
权利。他还提到19 6 4年货物销售统一法第五条第二 
款和本公约草案第四条( а ) 和(Ь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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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主席问是否有人支持挪威的修正案

3 3 . 普朗达尔先生(法国）说，挪威的修正案是  
合理的，但他认为公约第五条已适用于这个问题，因 

此没有必要建议为第四条增加新款。

3 4 . 罗恩林先生（挪威）说，基 于 这 项 了 解 ，他 
撤回他的提案。

第 五 条 (А/СОМР. 97/Ь.10>

Ь .1 8 Л . 30Л.32, Ь.41)

35. 主席 提议，印度的修正案(Л/ССЖ Г.97/СЛ/ 

Е .30 )属于措词问题，应提交给起草委员会。

36. 会议议定如上。

3 7 . 肖尔先生( 加拿大) 提议，在笫一委员会审  
议加拿大的修正案（А /С С Ж Г .97 /С .1 /1ио )之前 ，先 

提交第二委员会讨论。虽然他的代表团主张用“ 选择 
适用” 的办法，而不用 “ 选择不适用” 的办法，但它决 
定以和解精神支持澳大利亚在第二荽员会提出的案文 
(А /С 0 ^ .9 7 /С .2/Ь .З )о 不过，无论如何，笫一委员 

会要了解了第二委员会对“ 选择适用” 的提案采取何种 
行动之后，才有可能讨论加拿大的 “ 选择不适用” 提 
案3

3 8 . 伊纳姆拉赫先生（巴基斯坦）宣布该国代表  
团已对第五条提出一项修正案。

3 9 . 达班先生（比利时）说，第 五 条 很 茧 要 ，因 

此加拿大的提案也重要，委员会较明智的做法，是先 
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不要试图立即得出结论。第二 
委员会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讨论。

4 0 . 赫杰纳先生(瑞典) 说，多年来，各 有 关 方  
面已讨论了“ 选择适用” 的办法，不过，每次总有火多 
数人反对。他认为不可能等待第二委员会就澳大利亚 
的提案（А /С (Ж Г .97 /С .2 /；и з ) 讨 论 出 结 果 。“ 选择不 

适用” 和 “ 选择适用” 的问题应立即由第一委员会提出 
讨论。

4 1 . 金先生（大韩民国)敦促委员会立即讨论这  

个问题。

4 2 . 米奇奥先生（意大利）说，笫五条涉及极为  
一般性的问题，牵涉到对公约草案各条文的透彻的了

解。他反对把该条移入最后条款，但他认为，在处理 
方法上，这一问题应留在所有其他条款后讨论。

4 3 . 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指出，澳大 
利亚的提案（А/С(ЖГ,97/Сл/；и з )被视为“ 选择适用” 

条款，其情况与联合王国对1964年海牙公约的保留意 
见相同，因此也是一项保留条款，即使被会议通过，只 
有一部分的缔约国会适用它。因此，对这些缔约国来 
说，第五条这一极为重要的条文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4 4 . 奥弗林女士(联合王国）说，她同意前一位  
发言人的论点，但她得出的结论稍有不同。对于那些 
不适用澳大利亚提案所表示的保留的缔约国来说，第 
五条还是必要的。

4 5 . 关于程序问题，她 认 为 加 拿 大 的 提 案 (А / 

С О ^ .9 7 /С .1 /Ь Д 0 )和澳大利亚的提案(А/ССЖГ.97/ 

С.1УХ.З)域好一并讨论。

4 6 . 瓦格纳先生（德 :Й 志民主共和国）说，根据以 
前各发言人所述的理由，他强烈主张立刻讨论第五条。

4 7 . 塞冯先生（芬兰）说，即使某一国家作出这  

种保留，它仍将允许它的商业界在其合同内列入条  
文，改动公约的某些规定。因此，第 五 条 总 是 必 要  
的，不论第二委员会对澳火利亚提案的讨论结果如  
何。故他认为没有理由延迟讨论第五条。

4 8 . 普伦基特先生（爱尔兰）赞成同吋讨论澳大  
利亚的提案和加拿大的修正案。

4 9 . 博希阿诺先生（阿根廷）说，第五条必须由  

第一委员会处理。

5 0 . 主席问委员会是否愿意待第二委员会讨论 
过澳大利亚关于增列新条款的提案(А/ССЖГ.97/С.2/ 

1^.3)之后 ,才就加拿大的提案 (А /С (Ж Г.97/С .1/[Л0) 

进行讨论。

5 1 . 主席注意到只有少数赞成这一建议，说，如 
果没有人反对，他就认为建议已被否决。

52. 会议议定如上。

53. 主席请委员会讨论加拿大对第五条的修正 
案 (А /С (Ж Г .9 7 /С л /1 и О )的第（1 ) 款。

5 4 . 瓦格纳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说，他赞成 
提案第（1 ) 款的内容，但认为提法过于罗唆。为了求


